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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全书分为三册，由四个部分组成。上册包括第一、第二部分。作为全部讨论的认识基础，
第一部分通过揭示“惯性系”的“循环定义”本质以及重新赋予其“物质内涵”等，指出自然科学

必须普遍遵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在第二部分，首先澄清经典“量子

力学”从未按照数学意义求解过“第一性原理”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表述和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表述的等价性证明只是“零因子”下的“空”陈述、连续域中的“测不准原理”需代之

以离散“量子约束”等基本事实；继而，通过实例揭示和形式地界定量子力学所研究的物质对

象；最后，重新构造与“量子跃变”以及与所有“经典理论”保持严格逻辑相容的量子力学基本

方程。
中册只包括第三部分，属于“电动力学”范畴的讨论。首先指出，与量子力学不同，内心希

望“直接表述相关经验事实”的经典电磁场理论在哲学上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大量基元概念

认识不当、若干数学推导的失误以及相关数学基础尚未解决，Ｍａｘｗｅｌｌ位移电流、Ｌｏｒｅｎｔｚ规范

或Ｃｏｕｌｏｍｂ规范等仍属“独断论”的错误认定，不仅导致 Ｍａｘｗｅｌｌ基本方程逻辑失当和无法求

解，至今无法区分“电磁场”和“电磁波”两个不同的物理学概念，还导致完全悖谬的“相对论”出

现；而且，量子力学建立在“独断论”上的无理状况仍是经典电动力学逻辑紊乱的必然。根据以

上认定，较为系统地讨论了相关“定解问题”的恰当构造，重新建立了电磁场和电磁波基本方

程，从而为求解诸如“光线弯曲”等物理现象提供了可靠途径。
下册是全书的第四部分，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重新认识涉及三个不同领域。首先，仍局限

于量子力学范畴之内，指出以背离逻辑的“独断论———第一性原理”为基础而衍生的一系列概

念必然逻辑不当。其次，着力讨论现代数学，指出借助“独断论”掩饰、容忍数学基础大量逻辑

悖论的存在纯属自欺，使得包括“现代微分几何”的整个现代数学真实处于“自否定”危机之中，
必须重新诚实面对和解决“集合论悖论”、“电磁场定解问题”等实实在在的数学命题。最后，大

致探讨了西方哲学，指出一系列“认识论”基本命题至今无力解决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认识中

的逻辑紊乱。
本书可供从事物理学、数学和哲学研究的基础科学工作者以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谨 将 此 书 献 给 数 百 年 来 曾 经 承 受 太 多 磨 难 和 屈

辱，为了伟大复兴正在自省和不懈奋斗的中华民族；
献给为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理性构建做出开拓性

贡献和真诚努力的哥白尼、牛顿、莱布尼茨、麦克斯韦、
普朗克、玻尔、海森堡等科学先行者；

献给布鲁诺、马赫、康托尔、布劳威尔等忠诚于科

学信仰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的科学殉道者、为了维

护科学真理的严肃性而勇于科学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科

学斗士。



序

面对无尽的大自然，人类的认识总是在承继性批判和批判性继承的历程中得

以逐步深化。由于自然科学的本原在于科学实验，人类的认识水平又必然本质地

依赖于探索未知的技术水平和能力。因此，在人类认识的深刻化和持续探索未知

的艰难历程中，首先需要可贵的真诚和非凡的勇气，同样还需要对科学研究的严肃

性和严谨性。
前些年，在杨本洛教授递交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我曾经这样提出：“交大人历来

有一种精神，这就是探求真理、维护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许多年来，在自然

科学的许多不同领域，杨本洛教授取得了一系列的独立研究结果。或许，对这些独

立研究结果的肯否尚需时日。但是，杨本洛教授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一再主张“物质

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原则，并努力遵循这样的原则进行认真严肃探究的精

神值得肯定。为此，对于这种研究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和力所能及的支持，一直被

学校领导视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我国历史相对最为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的上海交通大学，正在做出切实

努力，格外注重培养更多的研究型人才，期望他们在基础科学研究上面投入长期的

也更为艰辛的劳动。这样，才可能将上海交通大学逐步建设成为在世界上具有原

创性研究特色和影响的大学，为我们祖国的科学技术能够尽早融入世界先进行列

做出贡献。

２００５年夏



　　如果说，作为量子力学体系奠基人之一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曾经这样十

分确信地指出：利用通常的运动学概念和力学概念来对量子力学做出

一种诠释，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这个理论体系只能起源于

这样一种努力———打破通常的运动学概念，代之以具体的、由实验给出

的一些“数”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对于２０世纪物理学研究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Ｌａｎｄａｕ曾经在其《理论物理教程》的《量子力学》卷中诚实地将

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的话，那么，当科学世界无

法回避如何为量子力学提供一个真正可信哲学基础的重大科学命题的

时候，人们可以断言，完成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的根本使命恰恰在于重

新做出这样一种努力，再次赋予这个陈述系统与一切科学概念严格保

持一致的内涵以及重新遵循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相容性

原则。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必须自觉地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即与自存

和无尽物质世界自身蕴涵的不可分割性一致，人类的自然科学体系同

样需要被视为一个互为关联的整体。但是，自然科学体系始终不同于

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物质世界，而自然科学体系的整体性意义仅仅在

于它拥有包括同一化概念在内的严格逻辑相容性。与其对应，任何一

个理论体系只能视为对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的逻辑必然，从而

大致刻画客观蕴涵于这种理想化认定之中的抽象同一性。因此，一个

从属于科学体系的整体，经过“逻辑自洽化”理性重整的量子力学体系，

同样只能是一个尽管重要但是依然平凡，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的理论体

系。并且，当且仅仅当这个理论体系的存在前提能够与人们对于整个

被描述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构造了确定逻辑关联的时候，如何为

量子力学构建哲学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人们可以相信量子力学希望表现的一切仍然是自然、可解释和容

易接受的，无需依赖于“第一性原理”而存在。

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自洽性原则”看似十

分平凡，但是，它们的辩证统一恰恰是解开一切科学疑难的唯一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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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遵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
重新认识和剖析量子力学

（引 言）

　　一、关于量子力学

在主要由西方学者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量子力学具有十分奇特的结构，当之无愧

于引起人们浮思遐想最为丰富，当然认识差异也最为广泛和深刻的一门学科。在当今科学世

界对量子力学做出差距如此之大甚至本质上处于彼此相悖的不同评述之中，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的尹鸿钧先生通过其所著《量子力学》一书所作的论述则显得格外不同凡响和发人深省。此

处，不妨首先引用该著述对目前量子力学给出的基本论断：
“量子力学是人类在２０世纪初的研究领域深入到原子世界的微观领域的成果，是处理空

间尺度在１０－８ｃｍ的客体的有力理论工具，从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出发所给出的许多结论，都和

微观领域的实验结果相符合，与相对论一起构成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石。但是，从量子力学建

立起直至今日，在对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及其物理解释上始终存在着争论，特别是在下述一些

重要问题上：①量子力学的物理内容、数学体系与观测过程、观测结果的关系问题，包括波粒二

象性的理解、波函数的统计诠释、测不准关系、在测量过程中是否存在测量仪器与客体之间的

不可控制的作用、量子力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性等问题，即量子力学对于独立于认识以外的客

观世界究竟给出了什么表述。② 在量子力学背后，是否还存在更深刻的新的理论框架、量子

力学是否是完备的理论、它描述的是单个粒子的运动规律还是由单粒子体系组成的纯粹系综

的规律、量子力学是否建立一个区别于现有量子力学形式的理论、而量子力学只是该理论在一

定条件下的近似等问题，即量子力学对于客观世界究竟给出了什么深度的表达。这些争论中

的问题涉及到量子力学的物理基础，也是现代物理学的重要问题，还超出物理学的范畴，涉及

哲学领域，更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判定。”［１］

毋庸置疑，当人们期望探询量子力学得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或者说，希望了解为什么量子

力学能够在它研究的许多论题上都获得较好成果原因的时候，以上文字应该成为能够大体反

映目前主流意识的一种言简意赅的最好陈述。当然，如何回答此处提出的一系列疑问以及对

于这些命题本身是否恰当做出判断，也必然成为笔者书写本书的一个基本目标。
坦率地说，在一些人们以为已经获得共识的基本论断上，例如如何认识“波粒二象性”这个

命题的本身，怎样理解量子力学通过“算符”所定义的“力学量”以及它们与量子力学的“态函

数”之间是否逻辑相容，乃至对于作为整个量子力学形式基础的“测不准关系”得以存在的物理

基础以及相关的形式表述本身是否恰当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笔者以为恰恰需要人们重新认

识。并且可以确信，如果这些前提性的认识问题没有解决，为量子力学构建可靠哲学基础的愿

望必然成为虚幻的空话。
其实，在较为深入地探讨这些具体的论题以前，仍然不妨从一些不会产生歧义的基本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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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出发，对目前科学主流社会所描述“如何为量子力学构建哲学基础”的命题进行反思。人

们可以发现，无论历史上曾经存在怎样的争论，或者某些不同学者之间至今仍然存在怎样的分

歧，但是，对于目前的科学主流世界而言有一点认识则是共同的，这就是自量子力学建立至今，
这个理论体系的创建者除了让人们确信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原理必然拥有的某种“真理性”以

外，他们乃至他们的承继者几乎从来没有认真探讨过这个理论体系得以存在的“条件、前提和

限制”的问题。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一旦真正理性地意识到这个理论体系得以存在的“条

件、前提和限制”的问题，那么，不仅可以认识到这个形式表述系统为什么能够吻合于许多经验

事实，而且，对于习惯性陈述中哪些陈述是合理的而哪些是不合理的做出理性的辨析。
作为一个以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研究者，这样一种认识或许是基本的：面对无

尽的物质世界，任何一个特定的“形式表述”系统都只能是“有限真实和条件存在”的，永远谈不

上对某一个形式系统探讨以“无条件普适真理”为本质内涵的“完备性”问题。在自然科学体系

中，一切概念都必须是统一的，使用的语言则是无歧义的，即无需也绝对不允许借助类似于“时

空观革命”这样的语言解释物质世界。人类或许永远不能说出比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物质

世界的可解释性，并不在于某一个人为构造的“因果关系”。因此，在自然科学中，“可解释性”
或者“理性原则”的唯一内涵仅仅寓于“无矛盾性”之中：形式系统和它所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

象之间，以及不同科学陈述之间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一致性。人们没有理由通过概念的改变

去解释物质世界，相反，人们需要使用“相同的科学语言和始终贯一的概念”去描述和揭示那个

人类期望认识的物质世界。
因此，对于任何真正的科学陈述，实验验证是必需的。但是，对于确立某一个陈述系统的

合理性，单纯的实验验证不仅过分简单和远不充分，甚至因为概念自身缺乏严格界定而使得真

正意义之上的外部证实并不存在。相反，在如何保证一切科学陈述严格逻辑相容的前提下，揭

示经验事实与理想化物质对象之间的逻辑关联，探询“独立于认识以外的客观世界”自身蕴涵

的抽象共性特征才具有根本意义。显然，在当今科学世界面临许多基础性科学难题无能为力，
却愈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宗教情结”，乃至公然否定一个“自存”的物质世界独立存在的同时，
前面所引用的文字能够极其深刻地提出“独立于认识以外的客观世界”存在的事实，并且，将量

子力学的哲学基础本质地界定为探询“量子力学对于独立于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究竟给出了

‘什么’和‘什么深度’的表述”本身已经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毫无疑问，以西方学者为主的科学主流世界对于构建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乃至对于整个人

类现代物质文明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开拓性贡献。但是，人类知识体系的涵盖十分宽泛，它只

能属于生活在地球上的整个人类，而且，目前的自然科学体系远未完善。事实上，在自然科学

从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的“质点力学”体系，到 Ｍａｘｗｅｌｌ所构建的“电磁场理论”这样一个往往被人们

称之为“经典理论”的领域中，给人们遗留下太多没有解决的前提性认识困惑的问题。人们至

今不能回答“到底什么是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系中的惯性系”的问题，人们也不可能真正理性地接

受为什么必须借助一个纯粹人为提出的“电位移假设”来构造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此外，难道

人们同样必须接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提出的“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和相对性原理之间的矛盾”只能属

于“不可解释并且也永远不允许解释”的论断，相信那个仅仅依赖于“直觉和顿悟”而杜撰出来

几乎到处充满矛盾的“相对论”吗？……可以做出严格证明：在几乎所有人们所了解的至今没

有解决的科学难题中都严重地存在着逻辑不自洽的问题。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通常被认为是“经典量子力学”诞生和得以确立的年代。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于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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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５年创立了“矩阵力学”，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于１９２６年发表了他的“波动力学”以及论证两种形式

表述满足等价性要求的论文。继而，在发表于１９２７年名为“论量子理论的运动学的和力学的

直观内容”的著名论文中，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首次对这个陈述系统试图做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诠释，
他这样指出：“量子力学的直观诠释迄今仍然是充满着内在矛盾的，这些矛盾出现在关于不连

续性理论和连续性理论、颗粒和波动等观点的争论中。人们由此已经可以得到结论说，利用通

常的运动学概念和力学概念来对量子力学做出的一种诠释，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事

实上，量子力学起源于这样一种努力：打破一切通常的运动学概念而代之以具体的、由实验给

出的一些‘数’之间的关系。”［２］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对于量子力学最初做出的这样一种诠释，至今一直深刻地影响或者束缚着量

子力学乃至整个现代物理学的研究。这个诠释不仅完全放弃了科学陈述中作为科学语言系统

中基元语汇的“概念”所必须的统一性，而且，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相对论”一样，将依赖于不同“观察

者”的观测效应直接引入到描述客观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陈述之中，使得理论体系明确蜕化为

“实验室”的“数”之间的一种关系，并且，进一步将“实验验证”界定为判断科学陈述真伪的唯一

判据。当然，这样一种统治整个２０世纪科学世界的“科学理念”只能根本归咎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

“操控性”影响。并且，人们可以相信，这也是包括Ｂｏｈｒ、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等许多为建立经典量子力

学体系做出巨大贡献的创建者们，面对事实上已经被置于“神”的位置之上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量

子力学提出的不断批判，为什么最终不得不公开“显露一种深刻而永久的意外和失望”的

原因。［３］

其实，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基于自然科学必须严格遵循的“实体论”朴素思想，对本质上只能依赖“第

一性原理”而存在的量子力学所做出的严厉批判应该是深刻和准确的。但是，问题在于：公开

将神学思想引入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始作俑者恰恰是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无怪乎 Ｂｏｈｒ需要向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明确指出，他和构建量子力学的整个年轻一代“正是多么密切地沿着您所指给我们的

路线继续前进”的基本事实。尽管人们同样可以认为将整个生命都真诚地献身于科学事业的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同样是无奈和可叹息的，但是当年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把科学思维的整个理性基础完全寄托

在他的“直觉和顿悟”那个时刻开始，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及他的整个理论必然像他公开主张的“科学宗

教”一样，必须依赖“第一性原理”而存在，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迈入被许多现代科学史研究者

称之为“生命悲剧”的生命历程。当然，这也是不在少数的现代物理学教科书中之所以反复提

出必须把“第一性原理”作为整个量子力学存在基础的缘故。
换一个角度讲，当Ｂｏｈｒ面对２０世纪初叶科学世界空前出现的认识反常指出“不容置疑，

一种疯狂的理论摆在我们面前。问题在于：要成为正确的理论，它是否足够的疯狂”的时候，但

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仅仅作为一个“平凡人”以及采用一种“平凡人”的通常意识，针对经典量子力学所

作的许多批判是平凡和合理的。或者说，这种“合理性”也同样寓于对诸如“时空观革命”这样

一些同样以“篡改概念和语言”为本质内涵的“反常意识”的批判之中。人们必须坚信，任何真

正理性的认识必然是自然的、正常的、最终必然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无需也不允许通过改变“概

念”或者“语言”自身的内涵去“凑合”那个充满复杂性和差异的物质世界。因此，如果说经典量

子力学体系的构建者们曾经真诚地告诫人们，需要做出这样一种努力，打破“一切通常运动学

概念”的束缚，以构造一种纯粹依赖“实验室”经验事实的“数”的关系的话，那么，在今天重新审

视量子力学的时候，恰恰需要做出一种“与其完全相反”的努力，即将量子力学体系“重新”纳入

以“同一化概念和无歧义科学语言”而构造出来的自然科学“统一框架”之内，相信绝对不可能

努力遵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重新认识和剖析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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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真理性表述”决定了所谓“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具有彼此完全不同的运动特征，
相反，只能是存在于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的本质差异决定了不同陈述系统的不同形式特征。
反过来讲，一旦离开了统一的概念和无歧义的科学语言，形式系统自身也不能继续普遍存在。
或者说，除非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指出的只能当作“实验给出的数的关系”对雷同的实验事实做出

本质上雷同的陈述，无法揭示那些被描述物理实在的本质内涵和抽象同一性，以展现内蕴于

“独立于认识以外的客观世界”自身的基本规律。对于一切合理的科学陈述，经验事实的证实

永远不可违背，但是经验证实不仅仅无可穷尽，而且正如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指出的由于概念的不确

定性而使得经验证实失去真实存在意义。相反，任何逻辑悖论的“任何一次”揭示，都能够对于

一个伪科学陈述构造具有决定意义的否定性判断。
从表现物质世界的角度考虑，数学仅仅是一种工具，本身没有任何特定内涵。使用数学语

言的全部意义仅仅在于保证一切相关陈述以及思维推理的无矛盾性。因此，数学的全部本质

内涵在于“逻辑相容性”以及充分提供能够满足“逻辑相容性”要求的推理结构。于是，当现代

科学世界“将理论物理称之为数学写就的物理学”的时候，其根本寓意同样不在于形式表述系

统的具体数学形式，而在于整个陈述系统与数学本质保持一致的“无矛盾性”基本原则。同样，
科学陈述所追求的“理性”原则，绝不表示真的能够说出“物质世界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也

只能寓于对自存物质世界的所有描述必须处于严格的“无矛盾”之中。矛盾等价于二律背反，
意味着处于二律背反之中的二者或者二者之中的起码一方属于“伪”陈述，必须予以抛弃。

当然，在自然科学陈述中，一旦放弃了逻辑自洽性原则，本质上也就放弃了科学。因此，当

量子力学引入了表面上愈益复杂的数学表述形式的同时，却由于根本放弃了作为数学表述唯

一本质内涵的“无矛盾性”原则，容忍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述一系列前提性矛盾的存在，反而使得这

些表面上复杂的数学形式异化为“掩饰矛盾”以及“将非理性意识合法化”的欺骗手段，根本背

离了数学精神。可以说，经典量子力学体系像任何其他的自然科学体系一样，根本远谈不上作

为期望中的“微观世界普适真理”是否满足“完备性”问题，而且，由于存在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诚实

指出的“不连续性理论和连续性理论、颗粒和波动等观点争论，以及打破一切通常的运动学概

念努力”之中蕴涵的前提性矛盾，整个陈述系统本质上只能成为蕴涵着许多悖论的矛盾系统。
逻辑推理不可能改变逻辑前提自身存在的逻辑悖论，逻辑只能维护推理的合理性，如果明知逻

辑前提存在逻辑悖论，这样的逻辑前提只能予以彻底抛弃。正因为此，尽管目前理论物理的其

他领域普遍存在这样那样的逻辑推理不严格问题，但是，量子力学存在的数学问题则格外严重

和深刻。或者可以说，这正是Ｌａｎｄａｕ在其编著《理论物理教程》的“量子力学”卷的序言中，竟

然公开地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的缘故。其实，放弃了逻辑相容性的

科学陈述必然处于自悖之中，充其量只能成为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说针对某一个“特定物理实验”的

数据系统，并且还是“只能按照特定计算程式所构造的特定实验数据整理系统”的一个限制体

系。之所以还需要对这个实验室的数据系统做出后继的补充说明，是因为人们至今没有注意

到：整个量子力学其实从来没有一次真正按照“相应数学所规定的一般法则和方式”求解过所

谓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
可以相信，前言开篇之首所引用的论述如果表明的是一种真诚意愿或者对于目前量子力

学现状的严肃认识，期待了解和探索为量子力学所描述物理现象中那些“独立于人的认识以外

客观存在”的物理实在，从而能够为量子力学构建“一个仅仅反映或者属于物质世界自身”的客

观性基础，那么，可能采取的途径只能是以“逻辑自洽性原则”作为唯一的判断基准，努力揭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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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经典陈述中“一切昭昭在目的逻辑悖论或者曲折隐晦的细微矛盾”，重新使用“同一

化”的科学语言和“无歧义”的统一概念，探询和重新展现那些只能逻辑地隶属于被描述物质对

象自身的抽象共性特征。其实，一旦真的打破“一切通常运动学概念”的约束，那么，随着陈述

语言失去确定性意义，本质上也就完全失去“作为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陈述系统”的存在意义。
当然，这才是现代科学主流社会不得不在将科学陈述中的数学严谨性公然称之为自欺欺人的

同时，着意渲染“第一性原理”或者“将认识反常界定为人类面对复杂世界时所必需的认识革

命”，从而为“人类面对复杂世界暂时出现的许许多多认识紊乱和逻辑悖论”提供一种“纯粹自

欺”的法律地位。毫无疑义，正是“对不加任何掩饰的无理性公然强加合法性”这样一种对于人

类理性认识史无前例的摧残，成为２０世纪科学主流社会提倡“最反常、最彻底抛弃旧的世界

观”的全部实质内涵。
科学和技术休戚相关，但是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涵盖。如果说，人类经历科学文明的最初

曙光，但是又重新进入“爱智精神式微与务实精神兴起”的阶段；中世纪西方世界出现的宗教对

科学精神和理性意识给以严酷摧残，却在工艺技术方面取得突飞猛进，那么，技术进步使得

１９～２０世纪的人类充分享受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面对一个“突然涌现出来”的复杂世界，几

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许多多认识不足、不当乃至错误。所有这一切都属于人类深化认识自

然的漫长历程中一种过分平常的现象。但是，公然容忍矛盾、否定逻辑、篡改概念、杜撰语言，
倡导“科学宗教”精神，将隐含种种认识困惑和逻辑紊乱的猜测自欺地界定为“第一性原理”，并

且将其强置于人类期望认识和了解、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无尽物质世界之上，则不能不是人类

认识史中理性意识的一次空前大倒退，重新成为对科学信仰和爱智精神的巨大亵渎和背叛，最

终也必然阻碍技术得以正常、持续和有效的发展。
事实上，即使暂时不考虑“波粒二象性”、“物质波”、“波包”等许多似是而非、缺乏严格数学

表述以及物理内涵的所谓概念以外，仅仅从经典量子力学的形式表述蕴涵的逻辑关联考虑，不

难做出严格证明：
量子力学中的“态矢量”通常不属于为Ｄｉｒａｃ形式引入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作为这个矢量空间

得以存在基本前提的“叠加性”原理仅仅是一种条件存在。在大部分情况下，态矢量不满足这

种特定的叠加性原理。因此，特地引入这样一种特定的数学表述形式不仅多余，而且必然导致

认识混乱。事实上，许多量子力学著述特定指出“叠加原理”具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时候，它们同

属于两种不同的物理实在，相应具有彼此并不相同的物理内涵，需要使用哪一种形式的叠加原

理本质上并不依赖于不同研究者的不同意志，而只能逻辑地决定于需要表述的不同物理真实。
因此，量子力学不是第一性原理，不能也不允许将其界定为形而上学，仍然需要首先对独立于

人们意识以外的被描述物质对象做出前提性的认定。这样，在如何认识和定义“态”、“本征

态”、“叠加态”等一系列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问题上都需要进行重新界定。
本质上，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由于它的时间变量被定义在最终被淘汰的“虚数域”中，并不真

正属于“动力学方程”的范畴。因此，这个纯粹杜撰出来的数学式即使真的存在，它可能表现的

也仅仅是“量子效应”发生在粒子系统之上的一种“即时”影响。如果说，人们期望这个数学式

中的“相位”能够与发生量子效应的“真实历程”形成一种对应的话，那么，任何描述“量子效应

真实历程”的愿望实际上超越了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当然也根本违背作为构造量子力

学基础“能量只是一份一份而不能以无限可分的方式传递”的物理真实。或者说，对于这个“有

限真实”并且同样仅仅具有“有限表现能力”的特定形式表述系统而言，即使真实地存在属于

努力遵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重新认识和剖析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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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效应”的某些“过程细节”特征，但是对于这种物理真实的描述也超越了经典量子力学的

有限论域。也正因为此，通过“求解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而得到“某物理量的期待值”在时

间域中才可能呈现保持不变的表象特征。反过来讲，这也是经典量子力学中与相位相关的形

式量只能也必须以“虚数”形式加以表现的缘故。形式系统之中一个最终必须舍弃的形式量是

完全多余的，除了掩饰认识困惑和逻辑紊乱以外没有任何意义。不难证明：也仅仅因为本质上

并不属于能够反映时间域上变化特征的“动力学分析”的范畴，经典量子力学中的“时变算子”
才可能也必须恒为“幺正”算符，从而使得时变算子对“物理量期待值”始终没有任何影响。与

其一致，相当于零乘任意不同的数总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也正因为本质上只能作为“动力学

分析”中的两种“空言陈述（Ｅｍｐｔｙｗｏｒｄ）”系统，动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才可能和 Ｈｅｉｓｅｎ
ｂｅｒｇ的矩阵方程保持一致。从经典力学中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方程出发，仅仅凭借被 Ｄｉｒａｃ称之为

“有趣游戏”的对应法则而杜撰出来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方程，与另一个依赖于“第一性原理”而被同

样杜撰出来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出发再经过形式变换而得到的矩阵方程，两个“矩阵方程”
之间毫无逻辑关联。从动力学分析的角度考虑，经典量子力学涉及的物理现象通常并存着两

种不同的时间尺度：一种限定于“量子效应”以内，这个时间尺度以内的物理真实超越了量子力

学可能表现的范围，而另一种时间尺度仅仅适用于“量子效应发生之前或者发生以后”的粒子

系统之上，它本质地隶属于经典力学的研究范畴。
此外，如果就人们希望描述的“粒子系统”而言，无论这个物理实在是出现在经典力学还是

出现在量子力学之中，它们自身蕴涵的物理内涵以及相应出现的运动学特征，绝对不会也不允

许因为出现在不同理论体系之中而发生任何真正变化。当然，在本质上，这种认识正是任何一

个“理性乃至平凡的科学工作者”几乎总会自然地提出需要探求“独立于认识以外的客观世界”
的原因，同时，也是人们不假思索地继续使用经典力学中的运动学量描述出现在量子力学中的

粒子系统运动学状况的原因，甚至也是自然科学得以存在所必需的认识基础。相同的粒子系

统需要借助不同的理论体系加以描述，只是因为它们需要表现的物理实在不同。出现在量子

力学中的粒子系统，相应存在属于这个粒子系统之上的“量子效应”，或者像Ｂｏｈｒ所说的“量

子跳跃”。显然，这样一种“跃变现象”属于一种真实存在，或者是伴随粒子系统的一种物理实

在。因此，为了表现这样一种真实存在，可以并且必须像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分析力学为约束系统构

造一个“微分约束”那样，相应构造与“量子跃变”保持一致的“量子约束”方程。除了经典力学

之中的约束方程通常允许定义在连续空间之中，而此处的约束方程只能定义在离散空间之中

以外，两种形式的约束在物理内涵上没有本质差异。而且，虽然囿因于“离散量子跃变”的细节

无从知晓，不能对粒子系统经历量子跃变以后的状态做出确定性的描述，但是，根据用以刻画

物质世界独立于人们主观意识的“最小作用原理”不难对粒子系统的“大概行为特征”做出“统

计学”预测。当然，这种统计学的预测并不影响粒子系统之中“单个粒子”最终结果的确定性意

义。这样，使得量子力学能够从默认形形色色前提性矛盾以及完全悖谬的“第一性原理”之中

解脱出来，不仅赋予“量子力学统计学表述”以实实在在的“客观性”物质内涵，而且还能够与量

子力学需要实际使用的“能量极值原理”保持严格逻辑相容。
当然，此时这个被赋予了实在物理内涵的“量子约束”方程，无论从基本物理理念还是从单

纯的形式表述考虑，都根本不同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测不准原理”或者经典量子力学通常所述的

“量子对易”关系。例如，如果首先考虑量子对易关系，它与渊源于真实量子效应的存在需要所

构造与经典力学中“微分约束”形成大致对应的“量子约束”完全不同。在经典量子力学中，粒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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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的状态完全决定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中的一个态矢量，而量子对易关系只是希望为两个对

偶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提供一种逻辑关联，并没有对粒子系统的广义坐标形成任何约束，或者说，本

质表现的恰恰是粒子系统“两种形式的态矢量以及两类广义坐标”之间必需的完全独立性。当

然，不可能通过Ｄｉｒａｃ称作“有趣游戏”或者他所说“从对易数学到非对易数学”这样一种纯粹

人为的随意认定，就可以经典力学中被赋予确定形式意义的Ｐｏｉｓｓｏｎ括号变换到量子力学之

中的量子对易关系。对于经典量子力学的实际发展历程，或许Ｄｉｒａｃ曾经做出许多具体的贡

献，但是不得不指出，Ｄｉｒａｃ引入形式表述的方式不仅同样缺乏相关物质基础或者形式逻辑的

支撑，而且在他“过分轻松”地将这样一些缺乏任何逻辑关联的不同数学表述形式之间的模仿

赋予一种“天然合理性”的时候，在有意无意地掩盖理论体系许许多多公然存在的重大悖论的

同时，为完全随意无理认定的反常存在乃至进一步走向荒谬提供了错误导向。事实上，如果注

意到Ｄｉｒａｃ一方面根本无视“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所描述粒子集合在“客观物理内涵”之上

可能存在的真实差异，而纳入纯粹的“意识形态”范畴，片面渲染两种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本质

差异，因此强调必须对经典概念进行批判的同时，另一方面却频繁使用或者简单模仿经典力学

中的形式表述，仅仅凭借他所说“根据对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之间的类比的普遍性质的了解”
的所谓“经典类别法”作为唯一的根据，没有经过任何“有意义的数学证明乃至物理上的解释”，
随心所欲地创造着他所说的那些“我们可能希望得到量子力学中的一些规则和定理”的时候，
那个被描述的自存物质世界本质上在自然科学研究之中失去了它得以存在的全部基础。于

是，在漠视矛盾、彻底否认逻辑的同时，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只能重新依赖“宗教情结”而存在。
事实上，当某些现代理论物理研究者不乏深刻地将Ｄｉｒａｃ和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联系在一起，并且以一种

顶礼膜拜的口吻指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和Ｄｉｒａｃ的思考方式与研究风格，是从第一性的原理出发，经过

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来获得对物理现象的深入和全新理解”，那么，正是“随心所欲杜

撰真理”并且“将荒谬进一步变为形而上学”的时候，任何具有独立思维意识的科学工作者都不

应该容忍对“科学、理性和逻辑”的亵渎和恣意摧残。面对无尽大自然，除了保持科学语言和科

学概念的“严格无歧义性或者纯洁性”以外，需要形成一种自觉意识———任何一种特定的形式

表述永远只可能有限真实和条件存在，并且根本决定于那个被描述的物质对象。
显然，“量子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只能逻辑地归结于那个被研究的物

质对象以及该物质对象是否真实发生能够称之为“量子效应”的物理实在，而根本独立于类似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及Ｄｉｒａｃ这样一些智者或者天才们的主观意志。与此同时，对于任何一个合理的理

论体系，如果希望对“仅仅作为物理真实”的“量子效应”做出一种大体真实和合理的“客观性”
描述，那么，对于这个“确定物理实在”的刻画“必然也必须独立于另一个自身不具备确定物理

内涵”的独立概念———测量。当然，基于“量子跃变”的物理实在而构造的“量子约束”方程也自

然相异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说的“测不准原理”：在两者对应于彼此完全不同的物理内涵的同时，
量子约束在形式上构造了一种“离散约束”方程，与“量子跃变”严格对应，而借助于“不等式”则

只是想当然地被用来表现与“粒子系统自身客观属性”并不一致的“最小”测量误差，当然，测不

准原理只能仍然定义在连续域之中。
原则上，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基于“朴素实体论”的正常意识对量子力学构造的批判无疑是“合理乃至

必需”的，只不过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没有运用这样一种朴素的科学观去批判同样只能依赖“约定论”而杜

撰的“相对论”罢了。当然，仅仅为了应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量子力学的批评，Ｂｏｈｒ曾经承认任何

“可观察量”的测量都需要首先包容“观测手段、实验安排、实验仪器”等具体人为操作的认定，

努力遵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重新认识和剖析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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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由于所有这一切具体的实验操作永远也不可能具有“可重复”的确定物质意义，总自然地

会将所有与实验操作相关的陈述排除在一个“客观性”的理论体系以外，才可能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正

确指出的“不依赖于感觉和测量的物理实在的要素”形成一种理性描述。于是，如果从“纯粹测

量”的一般意义上可以指出：“测不准原理”并不仅仅属于量子力学，任何一种形式的测量都会

对被测量的运动中物质对象产生某种影响。
但是，虽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同样只能归结为“第一性原理”而存在，两者仍然具有如

下根本差异：量子力学属于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学科，相应存在属于这个陈述系统自身希望

描述的确定物理实在，量子力学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为这些希望描述的物理实在做出前提性

界定，进而如何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构造一个能够与其保持逻辑相容陈述系统的问题；但是，“相

对论”则完全不然。“相对论”期望能够为整个物质世界构造一个“没有论域限制”或者“独立于

任何特定物质对象”的“泛真理”体系。或者说，“相对论”期望“为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无尽物

质世界赋予‘统一与和谐’特征，从而能够仅仅服从某一个人为杜撰的简单数学公式”的同时，
它的全部本质内涵恰恰在于“对于无歧义科学语言系统所必需的‘统一与和谐’的破坏”。当

然，“相对论”出现于２０世纪，并不仅仅属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个人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和现实背景，它是自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以来一系列基元概念上的认识困惑没有

真正得到澄清，却突然面对着一个更为复杂的崭新物质世界而必然引起进一步认识不足或者

认识困惑的逻辑必然。
事实上，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正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首先不恰当地将实验操作引入了他的

“相对论”之中，并且，将某一个特定“实验操作”之中的特定“测量结果”乃至某一种特定的“操

作程式”固定化。当然，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使得曾经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特别推崇但是相信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其思想的 Ｍａｃｈ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公开方式，明确在表示“我不

得不断然否认成为相对论的先驱者和不承认今天的相对论”的同时，还指出“相对论越来越变

成教条”了。科学实验的不同操作模式原则上无以穷尽。因此，一旦将其中的某一个特定操作

模式引入到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陈述之中，在相关陈述系统依然满足那个符合特

定操作程式所获得的实验结果的同时，最终使得整个自然科学体系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
应该说，正是意识到需要将“具体的实验操作乃至相关实验技术”与描述物质世界自身的

自然科学做出严格区分，大多数理论物理研究者才提出需要将“测不准原理”改称为“不确定原

理”。但是，关键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改变“称谓”，它并不能真正改变“原来希望赋予或者可能赋

予”形式表述的真实内涵。正因为此，另一些研究者对于“目前量子力学体系”的认识应该更为

准确和深刻，能够有勇气一针见血地指出：“测量是量子力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测不准是量子力

学的精髓，不能回避测量问题，不能把测不准原理改成含糊其辞的不确定”；理性意识到并且诚

实地指出“量子力学区分主观与客观的困难或任意性”以及整个经典量子力学本质上只能以

“第一性原理”为基础，或者必须完全依赖于某几个智者“直觉和顿悟”的“第一性原理”而建立

形式体系的现状［９］。尽管任何一个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自觉和理性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的研究者绝对不可能接受“第一性原理”这样一种本质上否定科学精神

和科学本质的神学思想，但是，诚实坦白而不是曲意掩饰，恰恰是铲除认识悖谬与重新探究真

理的唯一基础和必要前提。如果说科学史家曾经指出，Ｎｅｗｔｏｎ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伟

大功绩根本地在于他首次对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自然哲学”所主张的“第一性原理”构成了一种否定的

话，那么，这样一种否定远不彻底，而且现代科学世界在面临着一系列没有解决的重大科学难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９　　　　

题的时候，一个体现人类理性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历史使命仍然在于：如何将这样一个并没有得

到彻底否定和清算的“第一性原理”，以及任何只能依赖于“直觉和顿悟”而存在的第一性原理

之中几乎必然深刻隐含着的种种“逻辑不自洽”现象从整个自然科学陈述中铲除出去。也就是

说，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做出巨大历史性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再次面临如何捍卫自然科

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的问题。同样，需要自觉形

成一种理性意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信仰，更不是口号，而是科学。
事实上，如果仍然采用这位信仰“第一性原理”但是不无真诚研究者所做的分析，在目前的

经典量子力学研究中，实际上往往会涉及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过程。其中，一种被其称之为

“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在不受研究者干扰时的运动”，而另一种则被称为“作为研究者主体的

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测量过程”。并且，这位诚实的研究者明确地将这样两种不同过程的共同

存在根本归咎于“量子力学区分主观和客观”的困难，以至于整个量子力学最终只能依赖于为

该研究者所认同并且以为需要特别宣扬的“第一性原理”而得以存在［５］。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都不可能完全拒绝“朴素唯物主义”影响，即使是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内心始终潜藏或者涌动着“实体论”的朴素意识，以至于在２０世纪初“约

定论”和“实体论”的重大争论之中，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公开站在了“实体论”的一边。因此，或许可以相

信，对于大部分科学工作者而言，他们不可能真正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划分或者基

于“神学意识”的诠释。但是，指出量子力学涉及“客体自身的运动”以及“依赖于测量者主观意

志的测量过程以及相关测量结果”这样两种不同物理实在的陈述却是真实的。它告诉人们这

样一个基本事实：在经典量子力学中，量子系统的“态”和“力学量”实际上属于“彼此并不构成

确定逻辑关联”的两个“独立”概念。只不过局限于目前的经典量子力学，只能凭借该研究者认

同的“第一性原理”做出纯粹“主观”意义之上的划分罢了。事实上，也仅仅因为这两个不同独

立概念的存在，才可能摆脱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量子力学中混淆“态”和“力学量”而提出的合理批判。
反过来说，正是在这个自然科学基本理念的认识上，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基于一种“平常的理性意识”，对

量子力学做出的严厉的批判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如果量子力学允许引入一个能够被称之

为“态”的物理量，那么，一旦某一个粒子系统的“态”得到确定，属于该粒子系统的所有物理量

原则上必须相应得到形式意义上的“唯一”确定，而与人们如何对这些物理量进行具体测量完

全无关。至于整个形式表述系统所定义的物理量是否具有“确定性”意义，还是仅仅具有“概率

性”意义则属于另一个“完全独立”的命题，并不影响“任何具有完备意义的形式系统”在形式上

必须具有的“确定性”要求。于是，立即可以做出断言：经典量子力学中关于“态”和“力学量”这

样两个概念的陈述根本不可能保持“逻辑相容”。无论人们面对的物质世界多么复杂，但是，作

为一种最朴素的基本常识都可以确信：自然科学之中的一个陈述系统如果能够被认作是恰当

或者大概合理的，那么，一定只是因为这个陈述系统大概符合被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而已，相

反，不同形式表述所显示的差异只可能决定于物质对象自身的差异。因此，无需也不允许现代

西方科学世界所做的那样：一方面否定逻辑、公然将理论物理必需的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

人、容忍形形色色矛盾的前提性存在，另一方面却又将那些他们也只能视之为“有趣游戏”的不

同数学式推至“第一性原理”的位置之上，一厢情愿地期待自存的物质世界能够并且必须“逻辑

地”服从那些只能依赖于“宗教情结”而生存的普适真理，继而再随意杜撰无以穷尽的“反常概

念”去解释物质世界中自存的物理真实。难道所有的这一切不才是真正的自欺欺人吗？

在经典力学中，人们将粒子系统那些可以“自由变化”的广义坐标所构造的抽象空间称为

努力遵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重新认识和剖析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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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空间”。于是，相容于“状态空间”的定义，当且仅当粒子系统所有独立的广义坐标得以确

定时，粒子系统的运动学状态能够也必须得以完全确定。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同属于人类为

了描述物质世界而构造的两种不同科学陈述体系。因此，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所描述的粒子

系统正是“独立于人们主观意识以外的客观存在”，并不因为出现了不同人为构造的陈述系统

而出现本质差异，粒子系统的真实物理学状态需要也依然能够为状态空间中的独立坐标而得

以唯一确定。但是，根本问题在于：除了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可能共同面对某一个相同的粒子

系统以外，量子力学还需要对与Ｐｌａｎｃｋ最早发现“量子效应”相对应的物理实在以及这种物理

实在对粒子系统造成的影响做出描述。这样，对于处于“量子效应”之中的粒子系统而言，状态

空间之中那些原来可以独立变换的广义坐标不再独立，需要满足由量子效应决定的“量子约

束”补充方程。因此，在量子力学研究中，当且仅仅当存在着量子效应，并且只是当人们需要表

现这种量子效应所产生的真实影响时，由于补充“量子约束”方程的存在，粒子系统“状态空间”
的自由度相应减少了一半。但是，对于此时的粒子系统，同样需要并且仅仅需要状态空间中的

所有“独立广义坐标”得以唯一确定，粒子系统的“运动学状态”以及定义于该粒子系统之上的

“所有运动学量”可以也必须相应得以唯一确定。不同形式系统的差异决定且只可能决定于被

描述物质对象自身蕴涵的差异。毋庸置疑，此时同样允许人们选择不同的运动学坐标作为描

述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的不同的独立坐标，而且，与其针对独立坐标做出的不同独立选择，真

实存在的量子效应自然地对应于不同形式“量子约束方程”的存在。也就是说，除了与“量子效

应”所对应的“量子约束”方程使得粒子系统的状态空间缩小以外，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对于粒

子系统的描述在原则上没有也不允许存在任何本质差异。因此，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和努力寻

找两种不同描述中蕴涵于“物质对象”自身的客观性差异，反而放纵随意猜测，甚至不惜杜撰概

念、容忍矛盾、放弃逻辑，对于将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两个能够也必须保持逻辑相容的陈述系统，
强行构造一种纯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无理分割呢？

与有限大的“量子效应”在物理上必然蕴涵着许多“未知的过程细节”特征保持一致，相应

存在“离散”的“量子约束”方程。而离散约束方程的客观存在，则逻辑地意味着不可能提供在

数学上具有确定意义的唯一解。进一步讲，因为离散量子效应蕴涵“未知”的过程细节特征，粒

子系统在经历量子效应以后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或然”的，不可能对粒子系统经历量子效应

以后的最终结果做出肯定性的预测。显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几乎可以断言：即使能

够对粒子系统量子效应的基本规律做出描述，它也只能表现为一种“统计学”的描述。当然，对

量子力学统计特征的推测完全是“物理”或者“物质”的，与最终只能归结为“第一性原理”的纯

粹主观臆测根本不同。的确，由于离散“量子效应”本质蕴涵细微特征的不可知性，客观地造成

了粒子系统在经历了量子效应以后最终状态的不具确定性。但是，既然量子效应属于客观存

在的物理真实，那么，人们总可以理性地确信：对于“自存”的物质世界而言，在其满足基本物理

学规律的“可能或者允许”一切运动形式之中，只有那个“最有效形式”的运动才可能是属于物

质世界自己的一种“最可几”形式。当然，此处所说的“物理学基本规律”绝对不是西方学者作

为“形而上学”而强加于物质世界的“第一性原理”，它们仅仅是蕴涵于“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
自身的“抽象同一性”或者“共性”特征。并且，因为这些“共性”特征原则上只可能逻辑地隶属

于“理想化”物质对象，而永恒差异于真实存在充满复杂性的物质世界，只属于“相对真理”的范

畴，所以形式表述系统之中与最小作用原理一致的结果仍然只能表现为一种“最可几意义”上

的预测。进一步讲，此时针对量子力学需要讨论的问题，人们仍然可以借助具有普适意义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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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极值原理，将粒子系统在经历了量子效应以后的“状态”乃至仅仅属于“该状态”的全部“物理

学量”做出具有“确定形式意义”的唯一认定。当然，并不是属于这个特定状态的物理学量无法

相应确定，而只是由于通常无法完全确定量子效应的“细节”或者真实历程，导致量子力学最终

给出的“状态”仅仅具有“几率”意义，于是相应属于该量子力学状态的所有物理学量也只能具

有几率的意义。因此，存在于不同形式的“对偶坐标”之间，由真实“量子效应”所决定的“量

子约束”同样刻画了一种物理真实。定义于不同对偶坐标之间的量子约束，绝对不能等同于仅

仅凭借Ｄｉｒａｃ妄称为“作为一个数学家曾经有过的最杰出的见解之一的，经典力学运动方程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形式的重要性在于容易把它推广以引进非交换性”而杜撰出来的量子力学算符。
如果说，存在于经典力学运动方程和量子力学方程之间两种算符系统的对应关系，在需要被用

作构造整个经典量子力学的形式基础的时候，这种对应关系的“合理性和存在基础”只能被

Ｄｉｒａｃ一句“有趣游戏”而轻描淡写地带过，无疑显得草率和荒谬。事实上，可立即找到许许多

多的反例：一种存在于经典力学力学量之间的代数关系，根本不适用于量子力学中的微分算符

关系。同样，和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纯粹杜撰出来同出一理，量子力学从来没有真正求解过这个

方程。而且，既然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是定义在连续可微空间中的波动方程，如果这个方程的解

真的存在，那么这个解也只能是连续函数，而不允许出现量子力学所期待的离散函数。事实

上，将借助类似于“离散频谱分析法”中仅仅属于泛定微分方程的离散函数错认作为数学模型

的解了。毋庸置疑，这才应该是Ｌａｎｄａｕ之所以会在其所著《理论物理教程》的“量子力学卷”
序言中公然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的真实原因。除了根据“第一性原

理”规定某种“计算程式”以外，量子力学是根本没有数学的。
对于任何一个物质系统，它的“状态”必须具备一种完整意义：一旦人们确认了某个状态，

那么，属于物质系统这个特定状态的所有物理量必然随之唯一确定；反之，如果存在量子力学

所述彼此独立的“力学量完备组”，那么，随着“力学量完备组中的所有力学量”得以确定，物质

系统的状态也同样得到确定。因此，在没有提供任何严格证明的情况下，量子力学为“力学量”
和“力学量算符”构造的逻辑关联，本质上成为与“量子力学基本方程”彼此独立的另一个物理

学陈述。这样，在量子力学中同时存在两个“独立”状态，一个是与某“力学量完备组”相对应的

“确定”状态，另一个则是需要满足“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态函数”所决定的另一个“确定”状

态。本质上，粒子系统同时存在两种“独立状态”必然构成一种“逻辑自悖”关系。对于任何一

个特定的形式表述系统，确定粒子系统特定状态的“独立变量”或者“独立广义坐标”的选择是

自由的。但是，一旦独立变量或者独立变量构造的状态空间已经选定，那么，属于同样粒子系

统的任何其他“力学量完备组”不再具备独立意义，只能成为上述独立变量的“因变量”而存在。
但是，量子力学恰恰混淆或者否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必须服从的“逻辑隶属”关系，使得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态函数”和“力学量完备组”对应于对粒子系统的两种独立状态。当然，在经典量

子力学的形式体系构造中，这是人们不同于自然科学体系中的其他陈述系统，不得不赋予“测

量”以一种独立意义或者特殊地位的原因，最终造成整个经典量子力学体系的逻辑紊乱。于

是，在如何认识粒子系统的某一个状态以及属于该特定状态的物理量的逻辑关联上，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针对量子力学所作的严厉批判是应该完全合理的。

量子力学与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如果存在差异，那么，这样的差异只能决定于被描述的物

质对象或者需要表现的物理现象有所不同，而不可能归咎于基本科学原则的不同。这意味着，
即使在所谓的微观世界研究中，对于被研究物质对象的研究以及做出前提性的形式认定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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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基础性的根本意义。与此同时，人们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识：为任何形式系统所定义的物

质对象都永恒差异于自存的物质世界，因此，只能将形式系统所定义的物质对象称为对于物质

对象的一种“理想化”认定。另一方面，对称性逻辑地意味着简单和同一性，而非对称性则对应

于复杂和差异性。因此，当人们需要探询那些许多尚未认识或者了解的“微观物理实在”的时

候，往往可以借助于形形色色坐标变换中出现的不同形式“守恒量破缺”来推测微观实体内蕴

的某种更为复杂的结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守恒和对称”只可能条件地存在，而“不守恒和

不对称”则更为真实地刻画蕴涵于“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无尽物质世界”之中的普遍真实。或

者说，守恒定律仅仅是一种理想化，守恒和对称自身不具有普适意义，不同形式的守恒特征只

能逻辑地隶属于不同形式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因此，不允许将“守恒律或者对称性”形而上

学化。
人们熟知，即使十分地崇敬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一些诚实的哲学家也曾经公允并且开门见山地指

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哲学思想却是庞杂、混乱和摇摆的。”事实上，在２０世纪初西方科学世界曾经

发生的关于“实体论”和“约定论”的重大争论之中，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确站在了“实体论”一边，天真地

以为他“创造”出来的几乎就是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当然，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量子力学

所进行的严厉批判，同样体现了与这样一种“实体论”朴素意识大体保持一致的思想。但是，在

如何对待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量子力学的持续批判上，作为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并且总被人们与

Ｅｉｓｎｔｅｉｎ相提并论的Ｄｉｒａｃ，则似乎扮演了一种十分微妙的角色。Ｄｉｒａｃ不仅没有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基于“实体论”意识的批判做出任何回应，而且他所创造的“非对易代数”以及一整套“数学表述

方法”恰恰在将量子力学彻底引入“形而上学”的同时，将“约定论”推至另一个登峰造极的地

步。应该说，这才是许多研究者提出只能用“第一性原理”看待量子力学，并且将Ｄｉｒａｃ与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的基本哲学思想归于本质一致的根本原因。此处，不妨认真阅读和理解年近迟暮的Ｄｉ
ｒａｃ到底是怎样重新审视和诠释量子力学的。在１９７５年题为“量子力学的发展”的讲演中，Ｄｉ
ｒａｃ指出量子力学的概念“从根本上违背了Ｎｅｗｔｏｎ定律”，另一方面，又一再强调“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
新力学的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动力学变量服从一个代数，它不遵守乘法交换律”，而“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力学的重要性在于容易引进这种非交换性”，使得“我们有可能比较容易地从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形式过渡到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新力学形式，从而形成了量子力学的新方程”。姑且暂时

不论一切真正理性的科学陈述为了符合“无矛盾性”基本原则，必须满足“始终保持概念、语言

严格统一或者无歧义”这样一个必须严格遵循的前提性要求。但是，对于任何具有科学常识的

人都应该知道这样一个简单而平凡的基本事实：在经典力学中，Ｎｅｗｔｏｎ表述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表

述除了具体“形式表述”方程有所不同以外，两种形式表述系统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共同表现

了粒子系统需要遵循的相同物理学基本规律。因此，作为建立量子力学形式系统的全部基础，
在将其与经典力学之中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表述构造某种确定逻辑关联，并且以任何严肃科学陈述

所无法容忍的轻率态度，将这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逻辑关联仅仅归结为Ｄｉｒａｃ所说“有趣游戏”
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置疑：量子力学在对经典力学的Ｎｅｗｔｏｎ表述构成逻辑否定的

同时，为什么允许将本质上与Ｎｅｗｔｏｎ表述完全保持同一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表述当作构造量子力学

的基础呢？显然，无论从形式逻辑自身还是从形式表述所对应的物理内涵考虑，Ｄｉｒａｃ对量子

力学的诠释都是彻底悖谬的。Ｄｉｒａｃ在他的同一论述中还这样提出：“也许结果最终证明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是正确的，因为不应认为量子力学的现在形式是最终形式，量子力学虽然是到目前为止

人们能够给出的最好的理论，然而不应当认为它能够永远地存在下去。我认为，很可能在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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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改进了的量子力学，使其回到决定论。”其实，这只能视为搪塞之辞，
和他所说的“有趣游戏”一样只能被视为“戏言”或者纯粹主观主义的随意猜测，没有任何严肃

的科学意义。事实上，也正因为一种习惯使然的“简单形而上学”意识，在随意构造“形式化变

换理论”从而必然掩盖大量“逻辑不相容问题”的同时，Ｄｉｒａｃ不可能形成一种理性意识或者具

有识别能力，能够认识到“量子力学统计诠释”自身蕴涵的“物质”基础。当然，这个“独立于任

何约定论者主观意志而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就是：超越量子力学自身的“有限论域”，无法描

述其过程细致性特征然而真实存在的“离散量子效应”的物理实在。可以确信，如果没有理性

地意识到蕴涵于物质对象之身的物质基础，那些依赖人为想像而杜撰出来的“隐参量理论”同

样也不可能真正获得成功。
自然科学是用以描述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的。这样，即使从最简单的逻辑推理考虑，物质

世界存在自身才可能成为人类构造自然科学体系的“唯一”基础。或者说，自然科学只可能渊

源于经验事实或者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因此，哪儿有什么“第一性原理”，而且还只是那些

“允许描述者自身无视矛盾、放弃逻辑，却要求被描述的自存物质世界必须逻辑地服从根据‘约

定论’而随意杜撰出来的陈述系统”这样一种完全荒唐无理的“第一性原理”呢？或许应该以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出发，客观地承认在近代科学史上诸如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首先强调和予以特

别重视的“质能变换”关系对于扩大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视野，以及对于现代人类充分享受的

丰富物质生活都曾经发挥了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但是，科学并不简单同一于技术。而且，科

学和技术始终在互为依赖和互为促进地发展着。科学的本质在于理性，理性自然为技术繁荣

提供基础；宗教则意味着愚昧，愚昧必然阻滞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事实上，对于在现代技术和

现代生产之中发挥重大意义的“质能变换”关系，它同样只可能属于物质世界自身真实存在的

一种“物理实在”而绝对不可能通过某一个理论演绎地推导出来。如果能够仅仅使用一种“逻

辑推理”方法，从某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物理学陈述推导出另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物理学陈

述，那么，要么两者本质同一，要么不是逻辑推理。演绎逻辑永远也不可能推导出比逻辑前提

更多的独立命题。其实，作为经验事实“直观性”描述的一种形式，质能变换早于年轻的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提出“相对论”的许多年以前就已经为实验物理学家所发现，而且，不难做出严格论证：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自己为“质能变换”构造的证明前后充满矛盾，而不同理论物理著述为其重新构造的

不同证明，其中任何一个都隐涵逻辑悖论，此外不同的证明还处于逻辑互悖之中。或许可以

说，这同样是Ｌａｎｄａｕ只能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的缘故，尽管现代科学

世界将理论物理定义为数学写就的物理学。因此，需要对自然科学的真实内涵重新做出界定。
其实，面对无尽大自然，人类或许永远也不能说出物质世界中物理实在得以存在的真实原因。
相反，作为自然科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也仅仅在于，使用统一的科学语言，将物质世界中的不同

真实存在“有限真实但是必须无矛盾”地描述出来。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确信

科学理性的全部内涵就在于“无矛盾性”之中：形式系统与被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之间的

严格逻辑相容。以及建立在“不同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不同陈述系统之间的严格逻辑相容。
等价地说，自然科学之中的不同形式系统就是对自存物质世界某种物理真实理想化认定的逻

辑必然。因此，总可以相信：只要存在就应该是合理的，必然也必须具有可解释性。当然，曾经

让１９～２０世纪的科学世界所困惑的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以及为什么量子力学只可能表

现统计特征等等都是可解释的，并且，它们的可解释性仅仅决定于被描述的物质世界自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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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以自己的规律在运行，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但是，历史绝对不是简单重复，而永

远以新的品质和内涵向人们展现历史自身的共性规律。人类曾经拥有古希腊璀璨科学文明的

曙光，但是继而又经历了几乎１０００年罗马宗教对于理性和科学的禁锢和束缚。然而，这并不

是历史的简单倒退，而是古代朴素科学文明在生产技术中的具体应用，并且在这种漫长发展和

积淀过程中重新孕育着新的科学文明。与此同时，２０世纪中空前物质繁荣，正是１７～２０世纪

构建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先行者打破中世纪宗教桎梏给人类带来的丰硕果实。当然，同样需要

再次摆脱现代神学对人类理性的束缚，将自然科学从“否认逻辑、容忍矛盾的约定论”的形而上

学以及“纯粹自欺”之中解脱出来，那么，人类对自然的理性认识将再一次走向深刻化。

　　二、关于本书的主要结构

本书最初只由三个部分组成，后来曾经扩充为五个部分。其中，名为“经典理论若干基元

概念的重新认识”的第一个部分，主要是提出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量子力学以前其他经典理论

中一系列并没有真正解决的“基元认识”问题，希望通过简单陈述经典理论中若干重新推导得

的结果作为进一步讨论量子力学的思考基础。在“经典量子力学反思及形式系统的理性重建”
的第二部分，相关讨论集中在“经典量子力学”以内，顺便指出本书所述的“经典量子力学”只是

大概指２０世纪上半叶科学世界已经建立的那个量子力学的基础部分。在这个部分的论述中，
首先努力以“逻辑自洽性原则”作为唯一判断基准，尽可能寻找和发现量子力学体系可能存在

的任何细微矛盾或者悖论；其次试图对量子力学被描述物质对象做出具有确定形式意义的前

提性理想化认定，从而能够以这个前提认定作为唯一基础，重新构造一个仅仅属于这个特定物

质对象的形式系统；继而力图探讨和揭示经典量子力学“在描述许多希望描述的物理真实方面

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以及考察属于这个形式系统的“逻辑前提、有限论域”这样一些

以往科学世界从来没有认真对待的前提性问题，并且，最终对经典量子力学中许多基本概念进

行重新澄清。在全书命名为“坚持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理性原则”的最后一个部分，则希望针对

出现于２０世纪包括“数学”在内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的哲学基础以及形式逻辑主要特征进行总

体意义上的大概探讨和反思。至于现在书中的第三部分，即“经典电磁场理论及经典电动力学

的一般反思”的部分是最后才补充进来的，是对笔者前些年完成初稿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ｘ
ｗｅｌｌ’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一书的浓缩、修正和重新整理。之所以最后决定把关于“经典电磁场理论和

经典电动力学”的讨论纳入本书，是因为随着讨论的问题不断展开和深化，笔者逐渐形成这样

一种判断：出现于２０世纪科学世界中的认识困惑和认识反常，都根源于 Ｍａｘｗｅｌｌ构建的经典

电磁场理论体系在基本物理概念以及相关形式逻辑上存在一系列不足、不当乃至错误的问题。
因此，如果不能解决经典电磁场理论的基础性问题，“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的问题也永远不

可能真正得到解决。此外，原来还有“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承继性和整体性内蕴特征”的第五部

分，是笔者在完成包括量子力学以及涉及现代理论物理其他学科在内的一般性思考，并且，还

相应重新给出了一系列形式表述以后，觉得需要对这些独立得到的研究结果进行一个大概的

归类，以便于自己以及读者对这些重新认识的认识再进行一种整体意义上重新思考和批判。
但是，考虑到笔者工作的需要以及根据笔者的提议，这部分内容已经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以

《自然科学体系梳理》的名称于２００５年１月出版，故而此次出版本书时不再加入这部分内容。
但是，《自然科学体系梳理》一书只反映笔者２００４年５月以前的研究工作，本书包括最后一章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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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广义相对论”所作论述等在内的其他研究结果都没有能够纳入《梳理》一书之中。

　　三、关于书写本书的背景说明的大概思想

任何人都不会拒绝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四个世纪以来，以西方学者为主体的科学主流世界

对于构建庞大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乃至对于整个人类现代物质文明的极大繁荣做出了历史

性的巨大贡献。但是，人们同样不应该否认另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

类其实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当然，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并且无所终止的自然科学体系也

理应属于整个人类。
事实上，目前的自然科学体系远未完善，人们需要切实回答“到底什么是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

系中的惯性系和克服由于无穷多惯性系的存在使得物理学中的所有与运动学状态相关的物理

量不具确定性意义”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Ｍａｘｗｅｌｌ的经典电磁场理论中关于‘位移电流’所

作的人为假设是否合理以及如果它必须存在则应该对应于什么样的真实物理内涵”的问题；需

要认真反思“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难道的确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说的那样‘无需也不允许’作出解

释，以至于必须以一对‘矛盾事实’作为构造‘相对论’基础”等许许多多属于现代自然科学体系

的前提性基本问题。可以做出严格证明：几乎在至今自然科学体系为人们熟知所有没有解决

的科学难题中都相应存在数学推导不严格或者逻辑不自洽问题。而且，自 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现代

自然科学体系的四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始终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对被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首

先作出具有确定形式意义的认定以及理性意识到这样一种前提性确认对于构造形式表述系统

所具有的根本意义，相反过分简单地把某些基于局部性经验事实的合理陈述当作形而上学或

者普适的绝对真理，使得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哲学理念上始终处于导向性错误之中。正

因为此，如果说西方科学世界曾经在形式逻辑方面做出了许多历史性的贡献，但是，同样恰恰

是西方科学世界首先抛弃了以逻辑相容性为本质内涵的理性原则，公然容忍自然科学体系中

形形色色矛盾的存在，使得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再一次陷入神学构造的愚昧和蛮横无理之中。
顺便指出，在某些著名西方学者书写的科学论著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习惯性的认识

反常或者偏见：自然科学体系中一旦出现某种逻辑混乱长期无法解决，以至于最终只能采取一

种“模糊”方式回避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的时候，这些西方学者似乎总喜欢提到他们所说的“东

方智慧”，从而强加给东方人思维以这样一种内核：东方智慧意味着对于矛盾的容忍乃至最终

成为思维理念逻辑混乱的辩护所。其实，目前科学主流世界习惯使用的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完

全失实，也是非常不公正的。如果说东方人的思维习惯与西方的习惯思维之间的确存在着某

种差异，那么，这种差异通常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首先，在西方人擅长于通过“剖分”获取

更多细致知识但是容易将这样的分割不加限制地引向“无穷”并且还特别喜好将其“绝对化”的

时候，东方人则往往更注重于“整体”意义的分析以及强调局部性特征对于整体存在的“依赖”
关系；其次，如果说西方人总习惯于使用“基本定律、一般原理或者普遍规则”这样的词汇，而东

方人则在提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警醒自己从而对知识自觉地作出某种“限制和约

束”的同时，自然地蕴涵着某种“整体思考和辩证思维”的朴素意识。
同样值得指出，笔者对于西方学者或者整个西方科学世界并无偏见。如果说西方科学世

界中的某些研究者因为他们祖辈曾经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做出许多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往往会

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天然”的自傲情结，难以掩饰对于东方民族的一种潜藏着的偏见和优越感，
那么，这样的情绪尽管不无幼稚和可笑，但是仍然是完全可理解的。虽然对西方习惯思维的过

努力遵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重新认识和剖析量子力学



１６　　　

分简单和形而上学化，以及将这些过分粗糙思维下得到结论的过分夸大乃至过分自得感到不

可思议以外，但是恰恰是西方民族的率直、大胆、自信、认真乃至某些善于经营者看来的过分幼

稚和天真，使笔者无法遏制发自内心的真诚赞美。反过来，面对国内普遍存在由于缺乏自我意

识而长时间形成的尾随主义哲学思潮则不能不感到深切悲哀。真正科学的必然是自然的，一

定容易为人们理性地接受。因此，可以相信，在以西方学者为主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
每一个晦涩难懂只能依赖于“第一性原理”而存在的地方无不存在着严重的逻辑不相容问题，
并且，只要真正采取诚实的态度并不难解决目前自然科学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逻辑不相容问题。
或者说，为了属于整个人类的科学事业，需要将东西方民族中那些原本属于人类品质中最优秀

的部分结合起来，共同应对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挑战。
面对“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大自然，人们需要认识的是那个“自存和无尽”的物质世界。

或者说，自然科学的本质任务仅仅在于使用“无歧义”的科学语言对蕴涵于自存物质世界中不

同“特定”部分的不同“抽象同一性”做出描述。一旦某一个被描述的物质对象符合于此处所说

物质世界中的那个“特定”部分，那么，它必须满足与其对应的“抽象同一性”。当然，这才是西

方科学世界通常所说“自然规律”的根本内涵。因此，一旦像目前西方科学世界所做的那样，容

忍篡改语言、放弃逻辑、崇尚“第一性原理”，已经谈不上自然科学的存在。人类对无尽大自然

的认识只可能永远处于逐步深化之中，自然科学需要通过对于认识的重新认识或者批判的再

批判之中得以发展。为此，笔者同样真诚期待着读者对于许多年来针对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所

作批判的再次批判，并且重复地指出，作为对量子力学哲学基础所作的初步探讨，仅仅期望表

达这样一个基本理念：自然科学中的一切形式表述系统只能是条件存在和有限真实的，根本决

定于这个形式系统希望描述的物质对象和发生在这个物质对象之上的物理真实，因此，对于被

描述“物质对象”及其需要表现的“物理实在”乃至与该特定物质对象发生作用的“物质环境”作

出前提性的理想化认定，将成为重新构造理论体系的唯一基础。
书写与量子力学相关的著述，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开始认真学习量子力学，对量子力

学进行一种真正较为深刻、严肃和系统的思考，实质上开始于２００３年的４～５月间。原来，在

《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书稿交付出版社以后，只是希望能够将最初写于２００１年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ｘｗｅｌｌ’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一书能尽快定稿出版。该书除了较为系统地讨论了经典

电磁场理论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一步论证 Ｍａｘｗｅｌｌ关于“电位移”所作的“人为”假设既不

需要也不允许，可以采用纯粹演绎逻辑的方法推导一个与经典表述并相同的形式表述，指出在

经典的Ｌｅｎｚ电磁感应定律中由于出现了形式系统“逻辑主体”的错位而出现相差一个符号这

样一些属于这个经典理论体系以内的问题。另外还通过相当的篇幅，论述了这个经典理论体

系中一些看似没有联系然而彼此本质关联的若干问题。但是，量子力学是整个现代自然科学

体系中影响最大，涉及内容也最为广泛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当笔者明确提出“目前的整个自

然科学体系尚远未完备，需要在‘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指导之下，对自

Ｎｅｗｔｏｎ开始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进行一次‘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的重大科学命题”以后，笔

者已经逐步形成一种意识：无法回避量子力学的问题，甚至不可能在不真正了解量子力学的情

况下讨论经典理论以及“相对论”的问题。
然而，笔者发现，要能够真正读懂甚至读进“量子力学”实在太不容易。其实，当笔者还比

较年轻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浏览过量子力学，甚至还曾经下过决心要通过对不同著述的认真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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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努力理解量子力学的基本思想。但是，这样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并且还往往因此而自

责。一个始终让内心困惑的问题在于：尽管量子力学中的数学过分“花哨”，其实并不深奥，但

是却始终没有真正搞清楚整个理论体系到底希望描述些什么，或者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理实

在”才是这个理论体系希望描述的对象。而且，与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完全不同，在阅读不同

作者或者不同版本的量子理论时，不仅难以让人们从内心产生对几乎任意一门自然科学理论

体系以“严密逻辑关联”为基本特征的一种“科学美”的体会或者呼应，相反，则始终需要不断强

制自己以“不容思辨和反驳”的方式首先去接受这个理论体系构建者们提出的一系列“反常”认

识乃至相关逻辑推理中一系列过分明显的错误。无疑，这对于任何一个已经习惯理性思考的

研究者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十分痛苦的心灵历程。
事实上，也正因为此，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和精力不断下降，内心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潜

在的意识和判断：绝对不要轻易碰量子力学，并且曾经考虑彻底放弃对这个陈述体系进行任何

深入思考的尝试。但是要感谢上苍，如果再不能获得突破或许将不得不真正彻底放弃的这最

后一次努力，并没有白费。其实，读不懂量子力学正是目前量子力学的一种本质内涵，并且，笔

者也恍然大悟：这与目前科学世界所公认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并不懂得“相对论”异曲同工，量子力学的构

建者们和认同者们至今也不知道这个陈述系统是真正描述什么样“物理实在”的问题。于是，
量子力学只能被当作微观世界中的“第一性原理”而存在着。当然，反过来讲，目前的量子力学

肯定远不完善，甚至无法视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同样面临需要重新梳理的问题。另一方

面，要重新梳理量子力学，则起码需要首先明白量子力学到底“希望描述”什么，最后才可能对

“怎样描述”进行判断。
可以认为，本书最初的编排大体上正反映了这样一种基本思路。或者说，本书是努力按照

上述思想的导引，较为完整地反映如何逐步探悉和认识量子力学希望描述的“物理实在”到底

是什么，继而逐步理解和深入领会经典量子力学的基本思想与如何在“实际应用”工程之中反

映这种思想，以及“为什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被描述的物理真实相符合，最后再对这些

基本思想的“正确性”进行判断和考虑“如何修正”的这样一种大体思维过程。
一般而言，在讨论某一些本质上存在重大认识困惑或者思维反常的理论体系的时候，需要

尽可能保持一种“朴素、平凡、简单”的思考意识或者尽可能努力追寻构建者们最初曾经真实经

历的思考痕迹。这样的思考方法不仅对准确认识和理解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不无裨益或者是

必需的，而且正需要通过学习、了解和重新考察构建这个理论体系曾经经历的真实思考历程，
才可能对这些思考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不当乃至根本的导向性错误形成一种大概合理的判断。
否则，如果只需要接受目前量子力学最终给予人们那种“公理化体系意义之上的形式结构”或

者仅仅作为“处理试验数据某种具体计算方案的一种基本约定”，乃至干脆接受目前科学主流

社会直截了当提出的基本主张，即“需要或只能将量子力学当作第一性原理对待”，那么，在量

子力学被彻底凝固化的同时，人类的自然科学本质上也走到了尽头。因此，如果真的把量子力

学当作一门“科学”而不是“与第一性原理保持本质同一”的“神学”那样去认真学习和阅读的时

候，需要真正关注的绝对不是那些最终结论或者被认定为“公理化体系”而存在的固定结构，恰

恰相反，是对于Ｂｏｈｒ，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等经典量子力学体系构建者们在他们创建这个

理论体系时曾经经历的真实思考。并且，进行这种思考的时候需要切记，必须把他们首先视之

为“凡人”，认真考虑他们仅仅作为一个“平常人”曾经进行过“平常思维”的真实思考，以及对于

这些平常人曾经进行并且本质上至今也没有真正解决的“所有争论”予以一种特别的敏感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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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那么，这样的学习才可谓一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习。
无需掩饰，笔者并不主张甚至相当厌恶学术界的某些人往往总喜欢过分频繁乃至过分轻

率地套用“天才、伟大、睿智”这样的词语，将它们置于许许多多曾经对建立人类的自然科学体

系做出历史性巨大贡献的开拓者之上。的确，对于前人的过分赞誉毫无风险。但是，赞誉者不

仅难免“自恃和自显聪明”乃至某种“功利主义色彩”之嫌，而且往往正是一些习惯于过分赞誉

的“学者”并没有真正读懂前人思想的本质或者精髓。以至于这样的赞许如果过当，反而会阻

滞人类自然科学的正常和持续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考虑，自然科学发展本身被赋

予一种历史必然性：它本质地决定于某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生产和技术水平，而作为做出某种

具体贡献的科学研究者的个人尽管一定不乏许多过人之处，但是历史上的任何大成就者则更

需要“诚实、执著乃至献身精神”，当然或许更为幸运的则是历史给了他机遇。
或者笔者不能不坦率地指出，当Ｄｉｒａｃ在几乎不作任何严格证明与理性解释，仅仅将其称

之为“有趣游戏”的形式模仿作为他能够“不断创造”新方程的唯一基础时，本质上并没有真正

的睿智和科学可言，当然也远谈不上某些学者所称誉的“天才和深厚数学造诣”。如果某些研

究者的确具有某种“数学思维”的才智，那么，这种才智首先需要表现在对任何隐涵的细微矛盾

或者逻辑悖论的敏感和揭示。如果赋予“逻辑不自洽”以法律地位，只能成为对数学的亵渎。
同样，不得不诚实指出，或许正是由于一种“形而上学简单思维”的习惯性思维模式，以及诱因

于缺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一种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谨作风和严肃精神，当然，更

根本的则是局限于时代的认识能力，从 Ｎｅｗｔｏｎ开始的四个世纪以来，在面对“只能定义在循

环逻辑之上的无穷多惯性系”明显存在的无理性、以及“Ｍａｘｗｅｌｌ同样毫无道理地以‘人为假

设’的名义将‘位移电流’引入到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之中、乃至“流体力学家一方面没有搞清

楚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何以能够存在的逻辑前提，另一方面则没有明白何谓‘湍流’的同时，却

仅仅期望单纯依赖对这个所谓基本方程进行‘不讲逻辑严谨性’的‘无穷推理’来研究湍流”这

样一种反常事实的长期存在。以西方学者为主的科学世界，过分草率地采取了一种“实用主

义”的态度，彻底丢弃了“必须保持概念在内的整个科学语言系统严格统一”这样一种起码的

“理性”原则，公然提出“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能被称之为自欺欺人”这样一种真正“自欺

欺人”的态度时候，人类的自然科学体系再一次陷入了与“科学精神”根本背离的“现代神学”
之中。

科学本质和历史事实都告诉人们：由于自然科学本质上是研究“自存”物质世界的，科学进

步必须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反过来，技术进步同样需要科学进步不断提供养料以获得进一步发

展；但是，不允许把技术简单等同于科学。如果仍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

样两个科学观出发，经典量子力学体系构建者们曾经做出的最大历史功绩主要在于：Ｂｏｈｒ，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等领袖人物能够排除众议，坚持“量子跳跃”作为一种物理真实必然内蕴的“离散”
本质，并且，他们坚持将这样一种“直觉”意义之上的朴素认识以“第一性原理”的“无理方式”最

终贯彻到表现这种物理真实的“结果”之中。但是，也正因为局限于那个特定时代的认识水平

和认识能力，同时也根本囿因于自 Ｎｅｗｔｏｎ开始就蕴涵于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之中的一系列基

元认识的困惑，使得他们在面对一个全新的复杂物质世界时，放弃了“矛盾必然意味着理性自

毁”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理性原则，被迫容忍诸如“连续性和离散性”、“粒子与波动”之间前提性

矛盾的存在。一旦容忍矛盾公然存在，理性思维自然为荒唐杜撰所彻底替代，甚至在明显是非

面前都已经不再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当然，这才是Ｂｏｈｒ甚至公然提出“要成为一个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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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则需要足够荒唐”的缘故。这样，２０世纪量子力学的开拓者们已经失去了许许多多原本

过分平凡的判断能力，他们不可能意识到对于量子跳跃“离散本质”的肯定在逻辑上必然构成

对于完全虚妄的“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物质波”，以及以这个自身处于逻辑悖论之中的概念为基础而杜

撰出来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形成完全逻辑否定。甚至从某一个角度讲，正是这样一种明

显存在的逻辑关联，使得严肃和诚实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在建立他的波动方程之初曾经以一种愤

怒的语言指出“如果必须承认这该死的‘量子跳跃’就悔不该过问什么‘量子理论’了”的根本缘

由。在自然科学研究之中，诚实始终远比才智更为重要。笔者同样不想隐瞒：尽管同样面对的

是那个时代的不同量子力学开拓者，但是对于Ｂｏｈｒ、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从内心往往涌动

着更多的敬意。怎么能够以如此轻松的口气提出“有趣游戏”这样的话语，并且以其作为论述

自然科学基础的严肃论据呢？事实上，人们可以从Ｂｏｈｒ关于“互补原理”以及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

许多陈述之中感觉到他们的无奈：只是为了坚持表现“量子跳跃”这样一种“物理实在”的存在，
他们才“迫不得已”地放弃了任何一个自然科学研究者内心渴望的概念的统一性。

人们可以并且必须始终坚信：真正科学的必然是自然的，最终一定容易为人们理性地接

受，必须也总能够符合于“平常人进行正常思维”的一般思维规则。当然，正是对这样一种理性

认识所必需的坚定信念，它能够成为解决一切科学疑难的精神源泉。并且，需要再一次严肃指

出：无论量子力学在基本哲学理念以及形式逻辑方面存在怎样的错误，但是量子力学存在属于

自己的确定研究对象，它的问题仍然根本不同于只能以“现代神学”而存在，自始至终充满逻辑

悖论的两类“相对论”。无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待科学如何真诚和执著，并且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追

思的宝贵回忆，但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两类“相对论”的全部本质内涵在于对“无歧义科学语言”的彻

底破坏。事实上，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期待那个被描述“自存、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无尽物质世界”能够

呈现出一种“简单、和谐、统一”特征的时候，却放弃了描述物质世界的“科学语言系统及其每一

个科学概念”必须满足的“和谐、统一和无歧义性”的基本要求。
许多年前，笔者在撰写《自然哲学基础分析———“相对论”的哲学和数学反思》一书的时候，

曾经以“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科学道德是给人类留下的另一份珍贵遗产”为题的文字用作全书的最后一

节。现在，再一次把这一节文字重复写出如下，以表示对“科学人格”的一种深深怀念。
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的一种认识。因此，无法脱离科学研究个体在自然科学研究行为的

影响。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研究自然本身所存在的困难并不那么大，但是，由于并不存在

游离于社会以外的一个“神圣的科学殿堂”，恰恰是研究者的非科学手段把这种困难极大地增

加了。科学道德、科学理想和科学责任，对于科学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无法回避，需要认真

思考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深邃的哲学思辨是给予人类的一个宝贵财富，那么，伟大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

追求真理中所表现的高尚道德，更是给整个人类留下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今仅仅把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极少部分段落，为我们每一个人重新抄录如下，让曾经读过的人

得以重温，没有读过的人得以了解。
……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总觉得是愚蠢可

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

上，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对于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

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

努力遵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重新认识和剖析量子力学



２０　　　

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

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

荣、奢侈的生活──在我觉得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对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

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

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

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

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

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把他的

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

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

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
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

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心

满意足了。
……
虽然，某些学者曾经对这种“科学人格”的存在公开向我表示怀疑，乃至心存不便坦言的疑

惑，一个如此鲜明否定“相对论”者引用这样的话语是否足够真诚？

其实，任何“醉心”于寻求“真理”的人们，或许已经注定一种“悲剧人生”的角色，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向往的“真、善、美”只能成为他们的唯一情感支撑。任何真诚致力于探求真理的科学人几乎必

然开始于对科学先行者一种潜意识的强烈崇拜，继而才可能在经典理论的学习、认识和领悟过

程中，逐步获取科学判断必需的“平常心”和“理性”意识，认识到人类认识深化历程必然存在的

不足、不当乃至错误。正因为此，不得不在此郑重声明或表达一种歉意：如果说科学批判中的

言辞过于激烈、尖刻甚至不无抑制不住的感情用事，也仅仅为了揭示那些“由于无限次重复而

被人们理所当然视为真理的谬误”的本来面貌。面对无尽大自然，人类永远不可能说出比大自

然更多的东西，科学必须是逻辑自洽的，最终必然为人们理性地接受，存在于２０世纪科学世界

的一切认识紊乱，只可能逻辑地渊源于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以及 Ｍａｘｗｅｌｌ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

遗留给人类那些至今没有解决的认识基础问题。
除第一部分中的四章最初为《世界科学》杂志所作，稍作整理仅仅用作一般思考基础以外，

本书开始写于２００３年仲春，经历５０年一遇的酷夏初稿成于同年初秋。

杨本洛

于上海交通大学

（初稿于２００３年秋，复稿于２００４年初夏，重阅并略作补充于２００４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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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符号表

拉丁字母符号

Ａ　　电磁场矢势

Ａ 一般力学量，物理量，表面积

ａ 加速度，一般矢量函数，恒向量

Ｂ 磁感应强度

ｃ 真空中光速，电磁波波速

Ｄ 度规张量

Ｅ 电场强度，三阶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旋转张量

Ｅ 总能量，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基本解

ｅ 基本电荷

Ｆ 力学量

ｆ 波动方程源函数，波动方程行波解函数

ｆ 力

Ｇ 群

ｇ 边界向量分布，度规张量

Ｈ 磁场强度

Ｈ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量

ｈ 边界向量分布

ｈ， 普朗克常数（ｈ＝２π）
Ｉ 二阶单位张量（恒张量），相对角动量

ｉ 被感线圈的电流

ｉ′ 施感线圈的电流

Ｊ 电流密度矢量，惯性张量

Ｊρ 电荷密度电流，附加电流

Ｊｄ 位移电流

Ｊｔｏｔａｌ 总电流

Ｊｆ 自由电流分布

ＪＭ 磁化电流密度

Ｊｐ 极化电流密度

ｊ 边界电流分布

ｋ 导热系数，谐振子弹性系数

Ｌ 角动量，拉格朗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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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空间尺度，轨道角动量量子数，被感线圈的周长

ｌ′ 施感线圈的周长

ｍ 磁矩

ｍ 质量，磁量子数

Ｎ 自然数集

ｎ 主量子数

ｎ 曲面的法向单位矢量

Ｐ 功率

ｐ 气体压强，广义动量

Ｑ 热量，点电荷

Ｑ 向量函数

ｑ 广义坐标

ｑ 热量向量分布

ｑｔｅｓｔ 试验电荷

Ｒ 质心坐标，向量函数

Ｒ 径向函数，位移函数

ｒ 相对坐标，坐标向量

Ｓ 系统，几何空间，地球坐标系，被感线圈的面积

Ｓ′ 施感线圈的面积

ｓ 量子态

Ｔ 动能，热力学温度

ｔ 时间坐标，时间尺度

Ｕ 电磁场能量

Ｕｅ 静电场能量

Ｕｍ 静磁场能量

ｕ 一般力学量，一般波函数

ｕ 运动速度，速度场，宏观表象速度

Ｖ 势能，体积

ｖ 速度

ｖρ 电荷密度描述的电荷在空间中的运动

Ｖｐｈ 确定物质意义下的表述空间

Ｗ 功

ｗ 权系数

ｗ 速度分布

Ｘ 向量

ｘ 空间坐标，空时坐标

Ｙ 向量，球谐函数

ｆｉｎｅ 优化

Ｍｉｎ 最小值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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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字母符号

 电磁标势，引力势，标势

φ 态函数

Ψ 态函数，速度场矢量势

Φ 无旋矢量函数

Γ 仿射联络

ξ 自由降落坐标

λ 波长，波动方程本征值

τ 时间

χ 旋量波函数，自旋向量，介质的极化率

α 电紧张系数，电动力学势

ρ 流体密度，电荷密度

ρ′ 由变化电流引起的派生电荷

σ 熵产生率，边界电荷分布

ε 三阶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旋转张量

εｍ 感生电动势

ε０ 真空中介电常数

μ０ 真空磁导率

ω 速度场涡量

θ 矢量势的散度

η 一般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度规

Σ 二阶张量

下标

ａｄｄ 附加的

ｂａｃｋ 返回的

ｅ 电子的，牵连的（如ｆｅ 牵连力）
ｅａｒｔｈ 相当于地球的

ｅｌｅｃ 电的

ｅｘ 激发的

ｆｉｅｌｄ 场的（如Ｅ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 前行的

ｉｎ 受激的

Ｉｎｉｔ 惯性的（如ｆｌｎｉｔ惯性力）
ｎ 法向的 （如ｕｎ 法向速度）
ｒ 相对的（如ｆｒ 相对力）

主要符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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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切向的（如ｕｔ 切向速度）

Ｒｅｔ 推迟的

ｔｅｓｔ 试验的

ｔｏｔａｌ 总的

顶标

— 物理量的时均值，余集

＾ 力学量算符（^Ｆ）

数学运算符号

≡ 恒等于，定义相等

· 一次点积算子

∶ 二次点积算子

 三次点积算子

× 叉积算子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算子，或称空间梯度算子


。

物质梯度算子

 存在量词

∈ 属于

 不属于

∩ 交集

∪ 并集

‖‖ 范数

∧ 相邻性标记

∧
－

不相邻的标记

ｄｅｆ 定义相等

 右包含左

｛｝ 集合符号

ｄｅｔ 行列式

∝ 正比于

ｄ 全微分算子

Ｄ 绝对微分符号

 偏微分算子

ｌｉｍ 极限

∑ 求和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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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积分

∮ 封闭曲面积分

∫Ｖ
体积分

〈｜ 态函数左矢（刁矢）

｜〉 态函数右矢（刃矢）

 全称量词

 存在量词

□ 波动算子

主要符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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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经典理论若干基元概念的重新认识



俄罗斯著名学者 Н．И．Лобачевский曾经这样中肯地说过：人类的认识历史，

就是一部认识错误的历史。自然科学的发展总是承上启下的。经典量子力学中出

现的不足，不仅表现了在相关的前提性学科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而且，还表现了

整个自然科学研究哲学基础的严重不足。因此，在人们需要重新审视量子力学时，

必须首先重新审视、认识和界定整个自然科学基础中的那些以为已经被认识了的

基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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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质点力学、电磁场理论物理背景的
逻辑一致性与超光速现象物质基础

　　２０００年，英国《自然》杂志正式报道了“超光速”现象的实验结果。其后，不同实验室相继

报道了一系列“超光速和亚光速”现象的发现。人们知道，恰恰在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以前，即

１９世纪末，由于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的发现，当时的物理世界处于一片恐慌之中，从而最终

导致“相对论”的出现。但是，似乎与一个多世纪前不同，在当今科学主流社会中并没有出现类

似的轰动性反响。不容否定，这一实验事实如果是真实的，它必将重新构成对于“相对论”乃至

整个现代物理学存在基础的置疑乃至根本否定。也正因为此，不仅许多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

者，乃至许多国家的政府，都不能不对于超光速现象的发现及其真伪表现出一种实质性的巨大

关注。［１］

时隔一个世纪，对于两个同样能够对人类认识基础构成巨大冲击的事件，科学主流社会的

反应出现如此奇怪的反差，同样发人深省，它真实反映了两个不同时代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历

史背景。在１９世纪末，随着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得以广泛的应用以及 Ｍａｘｗｅｌｌ经典电磁场理论

的成功构建，当时的物理世界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体系已经大体完

成。因此，一旦出现了与经典认识相悖的经验事实，自然激起当时科学世界的巨大反响。但

是，今天的科学世界已经成熟了许多，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当今的科学世界，面临着太多为人们

熟知的科学难题了。诸如：在何为“湍流”；理性力学家于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提出“经典热力

学中大量存在数学推导不严格和物理理念神秘化，从而需要进行热力学的理性重建”；乃至“如

何为量子力学构建哲学基础”等一系列基础性的科学疑难方面，长时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

进展。因此，面对这些经验事实的重大挑战时，当代科学主流世界表现出这样一种“遇乱不惊”
的态度，恰恰应该是关注自然科学发展的人们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考虑到自然科学体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人类深化认识

过程中必然蕴涵承继性特征。因此，在一系列基础性的科学问题尚没有能力予以解决的时候，
超光速和亚光速现象的发现再次告诫人们：目前的自然科学体系远没有达至完善的程度，相

反，人类真实地面临着对自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进行一次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

的重大课题。

１．１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和 Ｍａｘｗｅｌｌ电磁场理论的一般反思

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理性认识总是逐步深化的，本质地依赖于对于物质世界不同存在形

式和不同运动形式的逐步揭示。因此，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不仅决定于原有认识体系的完备

程度，还更为根本地决定于人们探测物质世界的技术水平。正因为此，当人类对于物质世界存

在形式和运动形式的了解愈益广泛和深刻的同时，必须对于不同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习惯认

识”进行理性重整。或者说，人类的认识体系必然存在“时代的”和“历史的”双重烙印。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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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无尽的大自然时，人类的“理性认识”体系几乎总是滞后于人类对于物质世界一种直觉

意义上的认识。因此，除了形式逻辑上可能存在的疏忽以外，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我们前人

的认识完美无瑕，同样也根本不可能期待我们的后人不对我们认识中曾经存在的不足、幼稚和

错误进行重新认识和批判。这样，遵循“理性原则（保证一切科学陈述的严格无矛盾性）”的指

导，在对于认识的“承继性批判和批判性继承”的循环往复过程中，深化和完善人类的认识体

系，将成为人类认识无尽大自然过程中的必由之路。①

１．１．１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系的逻辑不完备性

理论物理作为自然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本质上反映了人类在认识和表现物质世界时

的一种基本意识和思维基础。因此，理论物理中任何一个基元概念可能存在的混乱，终将导致

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混乱和意识混乱。事实上，从形式逻辑和物理内涵两方面考虑，作为整个

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的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体系并不完整，并由此导致了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

在哲学理念和形式逻辑两个方面的严重混乱。
近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物理百科全书》中，相关陈述指出：“Ｎｅｗｔｏｎ并没有意识到，如果

‘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能够称之为一种‘定律’，那么，由于‘力’自身缺乏定义，这个定律在形式

逻辑上存在明显的不足。”事实上，即使允许暂时不考虑这种形式逻辑上的不完备性对于整个

理论物理学存在的负面影响，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还在于：目前人们对于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形式体

系不完备的认识远不充分。当然，正是这种认识上的不充分性存在，不仅使得人们至今无法真

正回答 Ｍａｃｈ批判的问题，还使得整个理论物理学前提性地陷入了一种哲学混乱之中。
在许多现代优秀的物理教科书中，人们早已正确指出，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只能被视为是对

于“力”所构造的形式定义。或者说，Ｎｅｗｔｏｎ对于现代整个人类科学事业的开拓性贡献根本

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正是 Ｎｅｗｔｏｎ通过对于物质世界中“某一类理想化

物质对象———质点共同行为特征”的考察，第一个为通常感觉意义存在的“力”构造了一个形式

定义：

ｆ＝ｍａ
在这个形式定义式中，考虑到经典理论中“参照系”无法唯一确定的问题，而“暂时”默认加速度

ａ为一种“隐讳指称（ｏｐａｑｕｅ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并且，整个定义式只能存在于人们通常称作的“惯性

系”之中。至于另一个物理量ｍ，作为人们熟知的质量，它的意义是明确的，表示对于物质对象

自身“大小程度”的一种“理想化”认定。当然，仅仅因为被界定为“力”的一种定义，所以对于任

何能够被视为“理想化质点”的物质对象，该形式表述必然被赋予了一种普适意义。
但是，到底什么是“惯性系”呢？当惯性系只能相对于另一个惯性系而定义，即将相对于惯

性系做匀速运动的参考系称之为惯性系的时候，这个定义没有任何本质意义，属于“循环逻辑”
的范畴。同时，人们还可以做出进一步推断：由于无穷多惯性系的存在，物理学中任何与运动

学状态关联的物理学量都不再具有确定性的意义。等价地说，不仅物体的速度，还有动量、能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在人们愈益意识到物质世界的“复杂性”的时候，是否需要坚持自然科学中的“无矛盾”原则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社会无法

回避的重大问题。或许由于现代理论物理存在大量逻辑悖论，已故俄罗斯科学家Ｌａｎｄａｕ只能在其《理论物理教程》中

公然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不可否认，如果与曲意掩盖矛盾，乃至凭借所谓“宗教情结”无视矛

盾的存在相比，Ｌａｎｄａｕ的话语仍然是十分难得和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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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乃至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首先提出的“质能关系式”都不再具有确定的物理意义。这样，如何理性解

释和准确定义惯性系的问题，构成了著名“Ｍａｃｈ批判”的本质内涵。
可以相信，形式表述的不完备与相关物理内涵缺乏确定的意义永远是一对孪生子。因此，

仍然从任何形式表述必需的完备性着手，解决这个经历数个世纪尚没有回答，对于整个自然科

学具有前提性重大意义的困惑应该是可行的。事实上，任何一种形式的“力”，只能存在于“不

同”的“物质对象”之间。这样，作为这样一种形式认定的自然延伸，同时为了保持逻辑上必需

的一致性，为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所描述的“力ｆ”以及与其相关的“加速度ａ”，只能定义在某一

个确定的“施力体 ”所张的几何空间Ｓ之中，即

ｆ＝ｍａ　 ∈Ｓｂｏｄｙ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Ｒ３ （１．１．１）
只有这样，即仅仅当表现运动学状态的“参照系”和施加力的另一个“逻辑主体”取得一致的时

候，相关的形式表述才可能完备，也才可能为“力”相应提供一种确定的物理意义。并且，自

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经典力学，就存在于自然科学体系，使得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出现前提性混乱，本

质上属于主观意识范畴的一个完全虚幻的“惯性系”，可以从此从一切科学陈述中彻底清除

出去①。
而且，一旦像式（１．１．１）那样，对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公式中每一个形式量都赋予完整的物理意

义，或者说，为它们构造了确定的“逻辑属体”，那么，仅仅作为一个简单和直接的逻辑推论：经

典力学中定义在所谓“非惯性系”中，那个始终在“实际”应用，但是却因为直接给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

公式构成一种逻辑否定，从而不得不称之为“虚拟力（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ｆｏｒｃｅ）”的“惯性力（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将同样不再存在，这样，避免了经典力学上一种“明明白白”逻辑悖论的存在。

作为一个简单实例，如果让我们考虑某一位在行进火车中运动的旅客，其加速度通常可以

表示为

ａ＝ａｅ＋ａｒ∈Ｓｅａｒｔｈ Ｒ３ （１．１．２）
其中ａｅ和ａｒ分别为旅客相对于火车的运动加速度以及火车的运动加速度，通常分别将它们称

之为“牵连（ｅｎｔｒａｉｎｅｄ）”加速度和“相对（ｒｅｌａｔｉｖｅ）”加速度。由于处于加速运动中的火车不满

足惯性系的要求，人们无法按照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公式求得火车“直接”给予旅客的那部分力。于

是，经典力学提出了关于“惯性力”的假设，令惯性力

ｆｉｎｉｔ＝－ｍａｅ （Ａ）
以表示除了真正作用于该旅客上的“真实力”ｆ以外，由“非惯性系”的作用所引起的一种附加

力。这样，人们指出：在诸如火车这样一些“非惯性系”中，旅客的运动不再满足通常的 Ｎｅｗ
ｔｏｎ定律，而需要考虑惯性力的影响，即

ｍａｒ≠ｆ
ｍａｒ＝ｆ＋ｆ｛

ｉｎｉ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Ｂ）

如果仍然采用原来关于加速度的表述形式，则对于经典力学所说的“真实力”ｆ而言，相应存在

ｆ＝ｍａｒ－ｆｉｎｉｔ＝ｍ（ａｒ＋ａｅ）＝ｍａ （Ｃ）
这样，整个Ｎｅｗｔｏｎ力学面临一种让自己十分尴尬的状况：一方面，由于式（Ｂ）明显构造了对整

个Ｎｅｗｔｏｎ力学自身的一直逻辑否定，而且，由于“坐标系”本身并不是一种物质实体，人们无

第１章　质点力学、电磁场理论物理背景的逻辑一致性与超光速现象物质基础

① 人们还可以看到，通过自身不存在定义的“惯性系”区分两种相对论，或者借助于两种“相对论”定义惯性系，它们同属于

循环逻辑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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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这个惯性力提供一种可以让人们接受的存在基础，人们不得不将“非惯性系”引起的作用

力称之为一种并不真实存在的“虚拟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几乎所有的实际问题中，那个最

终导得的计算形式却一直在被人们真实地应用着。
其实，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全部问题在于，也仅仅在于原来 Ｎｅｗｔｏｎ公式中的物理量缺乏明确

物质内涵的缘故，一旦将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公式中的所有形式量都与相关的物质存在构成确定的

逻辑关联，那么，几乎作为一种完全自明的事实，存在如下所述的形式表述结构：

ｆ＝ｍａ＝ｆｅ＋ｆｒ

ａ＝ａｅ＋ａｒ

ｆｅ＝ｍａｅ

ｆｒ＝ｍａ

烅

烄

烆 ｒ

　 ∈Ｓｅａｒｔｈ Ｒ３ （１．１．３）

这个形式表述明确告诉人们这样一系列的基本事实：对于在地球附近运动的物体，人们总可以

合理地认为作用于该物体上的力都源于“地球”集合施加的作用，并且，可以基于“经验”事实，
将物体所受地球的力与物体相对于“同一个”地球的相对运动构成了一种“确定”的逻辑关联。
于是，人们也可以将式中出现的两个分力ｆｅ和ｆｒ分别“形式地”称之为“牵连力”和“相对力”，
以表示火车作为“中间”载体所传递的作用力以及火车“直接”施加的一种力。但是，这些不同

的分力本质上都同一地源于“地球”集合。当然，从形式逻辑考虑，所有的形式表述也只能定义

在被赋予确定物质内涵，为地球所张的几何空间之中。
仅仅从数学表述形式考虑，Ｎｅｗｔｏｎ力学极为简单。但是，对于整个的当代自然科学体系

而言，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意义远不在于仅仅为计算“质点”以及“质点系”的运动变化规律提供了

一种计算方法，而根本地在于：当人类期望了解和认识大自然，并且还期望对物质世界自身存

在的规律做出一种合理的描述的时候，作为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奠基人，Ｎｅｗｔｏｎ为人们

提供了一种怎样的基本哲学理念。一些科学哲学家在探讨整个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历程时曾经

极其深刻地指出：Ｎｅｗｔｏｎ虽然抛弃了“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自然哲学”中的“先验原理”思想，指出“经验

事实”对于自然科学研究中所具有的前提性意义，然而，Ｎｅｗｔｏｎ并没有和“神”彻底决裂。正

是这些残留着的“神秘化”倾向，极其深刻地影响着至今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
到底什么是Ｎｅｗｔｏｎ哲学中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神学”倾向呢？对于整个自然科学，这是

一个需要人们认真探讨的前提性重大问题。Ｎｅｗｔｏｎ哲学在提出自然科学研究中必须首先服

从“经验事实”的同时，仍然相信的确真实和本源地存在某一种基本原理，能够制约着“物质世

界”中的一切。因此，除了寻求普遍真理的方法有所不同以外，人们可以说，在对于“真理内涵”
的认识上，Ｎｅｗｔｏｎ和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几乎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异，同样回归到“自然哲学”蕴涵的神

学理念之中。其实，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以Ｌａｐｌａｃｅ为代表的科学世界正是这样认识和真诚期

待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
其实，即使根据 Ｎｅｗｔｏｎ哲学隐含的“逻辑实证论”，除了需要坚定和严格地保持“陈述语

言”必需的统一和无歧义性以外，任何一种合理表述，充其量只能被视为相关经验事实的一种

“重言式”表述。经验事实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真实性和真理性。任何一种表现经验事实的形式

表述，本质上成为对于理想化物质对象抽象同一性的一种刻画，只能“条件”存在和具有“有限”
真实性。正因为此，人们依据经验事实描述物质世界时，需要格外重视经验事实存在条件的研

究。但是，由于对“普适性”基本原理的普遍期待，自Ｎｅｗｔｏｎ以后的自然科学研究逐步形成了

一种十分不良的习惯：总不能理解为特定物质对象构造“理想化认定”对于科学陈述所具有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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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性意义，当然，也不懂得和习惯如何从这种前提性的理想化认定着手，针对“逻辑前提”、
“存在条件”和“有限论域”等一系列前提性重大问题进行认真、严肃和自觉的研究和思考，进而

完成相关理论体系的构造。
人们还可以相信，正是在这样一些似乎过分简单，但是却具有前提性意义的问题上，我们

的科学世界长期存在着认识困惑或者思维悖论，以至于在一系列人们熟知的重大科学难题上，
长时间地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

１．１．２　Ｍａｘｗｅｌｌ电磁场理论中的哲学和数学不当

无论是当代的理论物理著述，还是相关物理学史的评述，在叙述或者评价经典电磁场理论

时，似乎总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个让人们感觉如此优美的形式系统几乎是不可能存在

什么问题的。所以，即使在面临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的巨大困惑时，也没有任何人做出认

真反思，考虑这个经典理论体系在数学推导和哲学理念方面可能存在问题。
历史上，Ｍａｘｗｅｌｌ继承了Ｇａｕｓｓ和Ｆａｒａｄａｙ关于电磁作用的“媒质”思想，将两个原来独立

的学科，“电学”和“磁学”统一了起来，从而在形式上构造了一个统一的“经典电磁场理论”体

系。正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成功构建，为人们发现“电磁波”，乃至为当代人类的整个现代物质文

明提供了基础。但是，人们仍然不能忘记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在 Ｍａｘｗｅｌｌ生活的年代，
对于构造电磁场理论一个无可缺省的数学工具，即“张量”和“张量分析”还没有出现。当然，许

多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不仅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对于数学严谨性并不真正关注的现代物理

世界，对于作为一种物质形式而存在的“场”的几何特征的认识远未达到深刻和准确的程度。
历史告诉人们，Ｍａｘｗｅｌｌ完全凭借“猜测”和“拼凑”的方式，并且，还归功于其他研究者在数学

上的帮助，才最终在形式上完成了经典电磁场理论的构造。
因此，对于掌握了现代数学工具以及在物理理念上的认识深刻了许多的现代人，不能不对

这个形式系统的合理性和严密性有所警觉。如果重新审视这个经典理论体系时，发现相关的

哲学理念或者数学推导存在某种不足的话，其实应该被视为人类深化认识过程中一种十分“平

常”的现象。相反，如果一种拼凑出来的理论体系真的完美无瑕，倒恰恰是反常的，或者最多只

能被视为一种过分奇怪的巧合。已经完成的分析表明：无论是基本哲学理念，还是相关的数学

推导，经典电磁场理论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或者错误。并且，也正是由于一系列前提性认识缺

陷的存在，Ｍａｘｗｅｌｌ才提出了一个测量“以太”相对地球速度的错误命题，使得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Ｍｏｒｌｅｙ实验所表现的一个平凡真实难以让人们理性地接受。当然，当今天科学世界重新面临

形形色色“超光速”和“亚光速”现象，从而对现存的认识基础再次构成了一种逻辑否定的时候，
人们不能再重复历史上这样一种过分简单的疏忽，需要首先对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进行严肃

反思和理性重整①。
此处，仅将经典电磁场理论若干前提性的认识不当和相关结论简单罗列如下：

第１章　质点力学、电磁场理论物理背景的逻辑一致性与超光速现象物质基础

① 值得指出，在人们尚没有真正认识需要描述的物质对象，从而也不可能对其做出一种“前提性”的理想化认定的时候，一

种“猜测”性的研究方法几乎是必然的。不仅不允许否认这种研究方法曾经存在的意义，还可以确信，在人类进一步认

知物质世界的进程中，这样的研究方法几乎始终是先行的。但是，一旦对物质对象形成一种本质的认识，人们同样没有

理由拒绝或者反对针对“猜测性”理论体系的理性重建。认识的理性重建，在于剔除猜测性构造中必然存在的某些非理

性，同时，又需要借助于猜测性的构造不断拓展理性认识的范围。可以说，正是两种不同认识模式循环往复中的认识深

化，构造了整个认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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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常识，人们总是约定：在演绎推理过程当中，不允许随意添

加任何人为假设。因此，电磁现象中的一系列经验定律，成为构造电磁场理论唯一可靠的基

础。但是，Ｍａｘｗｅｌｌ凭借纯粹主观意念，提出了“电位移”假设，从而违背了这个基本前提，并且

最终使其成为缺乏确定物理内涵的“反常”物理量。可以相信，如果“电位移”矢量对于表述电

磁场的确是必需的，它自然相应拥有属于它自己的真实物理内涵。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恰

当形式表述体系，人们只能根据相关的经验定律，通过演绎的方式，揭示诸如“电位移矢量”这

样一些物理实在必然存在的真实内涵。
通过认真分析，人们可以发现整个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的存在，本质上都依赖于这样一种

前提性的人为认定：作为该理论体系中的形式量而存在的电流矢量Ｊ并不简单地对应于带电

粒子的运动ρｕ，即

Ｊ≠ρ＋ｕ→Ｊ：ρ＋ｕ∪ρ－ 　　ρ＋＋ρ－≡０ （１．１．４ａ）
在经典电磁场理论中，电流分布Ｊ，只是对于实验室中实际使用的“电流回路”一种“白描”式的

认定。在这个电流中，处于存在运动中的带电粒子形成的电流以外，还相应存在与其电量完全

相等、静止不动的“反”电荷。正因为此，人们才可能理性地认识到，电磁场理论中的“运动电

流”为什么不能激发“电场”的缘故。
并且，人们必须相应注意到，带电粒子的运动速度ｕ在形式上并不属于 Ｍａｘｗｅｌｌ所构造

的那个形式表述系统，即

ｕＳＭａｘｗｅｌｌ （１．１．４ｂ）
同样，也仅仅于此，人们才可能明白，并不是经典电磁场理论中的“电荷运动”不能产生“磁场”，
而只是因为对于磁场的这部分真实存在的“直接描述（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超出了该理论体

系的有限表现能力。
当然，一旦真正意识到的电磁场理论自身存在的这样一些局限性，或者针对被描述物质对

象所作的某些“特殊”约定，人们就可以相信，Ｍａｘｗｅｌｌ提出的“电位移”并不应该被称之为一种

纯粹的“人为”假设，而相应存在这个物理实在的物质基础。已经完成的分析表明，存在两种独

立的演绎证明方法，但是，它们的推导结果彼此一致，都与经典表述在形式上相差一个“负号”。
其次，经典电磁场理论基本方程组中的另一个方程，即最终为 Ｌｅｎｚ定律所确立，关于

Ｆａｒａｄａｙ电磁感应方程需要相应做出修正。可以证明：仅仅于此，能量方程才可能与其真实表

现的“特定”物质对象的能量交换状况保持一致，当然，也保证了一切科学陈述必需的逻辑相

容性。
最后，与对于Ｎｅｗｔｏｎ所作的修正一致，电磁场理论的整个形式表述还需要定义在一个具

有确定物质意义的恰当表述空间Ｖｐｈｙ之中。即，如果仍然采用经典电磁场理论的“习惯表述”
形式，整个基本方程组需要作如下所示的修正：

·Ｅ＝ １
ε０
ρ

×Ｅ＝－Ｂ
ｔ

·Ｂ＝０

×Ｂ＝ １
ｃ２

Ｊ
ε０

＋Ｅ
（ ）

烅

烄

烆 ｔ

　　

ρ（ｘ）→ ·Ｅ＝ １
ε０
ρ∈Ｖｐｈｙ

Ｊ（ｘ，ｔ）→

×Ｅ＝Ｂ
ｔ

·Ｂ＝０

×Ｂ＝ １
ｃ２

Ｊ
ε０

－Ｅ
（ ）

烅

烄

烆 ｔ

　 ∈ｔ，Ｖｐｈｙ

（１．１．５）

式中的电荷分布密度ρ，示意表示作为电磁场“源”项而存在的电荷集合。这样，随着电荷集合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９　　　　

的恰当确定，整个形式表述以及定义于其上的所有物理量，获得了一切物理学陈述必需的唯一

性意义①。
事实上，当人们确信，作为“电磁作用”传递媒质的某一个特定的“场”，只能和激发这种作

用的“源”逻辑地关联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人们同样可以确信：任何针对这个场的形式表述不

允许随意地与某一个虚拟存在的几何空间相关联，它只能被限定在具有确定物质意义，作为电

磁场的“源（ｓｏｕｒｃｅ）”而存在的一个特定“电荷集合ρ”所拓展的几何空间，即Ｖｐｈｙ∈ρ之中。当

然，也仅仅在此时，曾经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正确提出，由于经典电磁场理论缺乏恰当“参照系”，电荷的

“运动学状况”无法得以确定的问题将不复存在②。
因此，在对电磁场理论基本方程组进行修正时，最具根本意义的改变仍然在于：经过修正

的电磁场方程组在获得了必要的物质意义的同时，也获得了形式上必需的确定性和完备性。
也仅仅因为此，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判断：一个重新诠释的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系与另一个经过修

正的电磁场理论体系，在它们需要表现的物理背景和相关形式特征上重新取得自然科学必需

的形式一致性。人们还可以看到，正是依赖形式表述必需的准确性和完备性，物理学中一系列

基元概念得以澄清。相关的分析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对于目前没有解决的重大科学难题，几乎

总存在着相关数学推导不严格的问题。因此，当面临许多科学难题尚没有解决的时候，现代的

科学主流世界没有任何理由排斥数学严谨性、拒绝以“逻辑自洽化”为唯一准绳针对经典理论

中大量存在的不足和混乱所进行的严肃批判③。

１．２　“相对论”的认识渊源和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的可解释性

当代科学主流社会一再向人们指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相对论”是不可解释的，不可能为“常人”
所认识。于是，“宗教情结”重新涌现在现代科学世界之中，人们凭借所谓存在于“物理学与宇

宙中离体（ｉｎｖｉｔｒｏ）存在的精神”之间的某种“瓜葛”为相对论提供依据。
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否认相对论中“普遍或者个别”存在的认识悖论。因此，当“超光速”现

象对相对论提出严峻挑战，需要人们重新认识相对论的时候，不能不格外重视一个公开声言

“无可解释”的神学体系为什么能够为人们接受与相关的认识渊源问题。当然，还需要重新面

对如何解释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这样一个没有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１．２．１　“相对论”的神学意识和认识渊源

毫无疑问，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以及 Ｍａｘｗｅｌｌ的经典电磁场理论，属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的两个

极其重要的基础。尽管它们在形式逻辑方面存在某些人们已经注意到或者尚没有注意到的若

第１章　质点力学、电磁场理论物理背景的逻辑一致性与超光速现象物质基础

①

②

③

当电磁场方程必须以这样一种习惯形式表示时，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将会出现数目不同的独立变量。另外，关

于演绎推导“电位移”表述的第一种方法与相关的初步分析参见文献［５］。至于推导“电位移”的另一种方法，以及一系列

其他较为系统的分析和相关数学证明，则参见待出版的文献［７］

需要意识到，物理学中的空间与几何学中的空间不能简单混为一谈，两者需要表述的物理真实完全不同。事实上，保证

一切陈述中的所有初始概念具有准确内涵和必需的逻辑严谨性，是避免整个自然科学体系陷入混乱的基本前提。值得

再次指出，当代数学体系深刻存在着如何使自身保持逻辑自洽化的严肃课题［５］。
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注意到，科学陈述中的“逻辑自洽化”原则必须同时包括两种不同意义的内涵，即形式表述与被“理想

化”物质对象之间的严格对应以及不同科学陈述之间的严格无矛盾性。



１０　　　

干不足，但是，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构建的“相对论”根本不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当某一个所谓的“认

识体系”不得不与“神学”构成千丝万缕联系的时候，寓于其中的过度荒谬性，不仅对于过分急

切地希望了解物质世界的科学世界，而且对于这个认识体系的构造者都同样具有一种难以想

像的欺骗性。在近代科学史中，人们常常将以寻求真理为终身使命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一生称之为

一种悲剧。其实，这样一种过分依赖于自己的“直觉和顿悟”必然而生的欺骗性，才是造成这样

一个难以想像的历史性悲剧的始作俑者。
事实上，由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将“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称为一对“矛盾”真实，并且认定

为构造“相对论”的唯一基础，那么，人们可以做出逻辑判断：如果相关形式系统的构造没有任

何错误，这个形式系统将始终隐含着矛盾。另外，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相对论”中，引入了所谓的“原

时（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ｍｅ）”和“钢尺（ｒｉｇｉｄｒｕｌｅｒ）”，用作量度“时间”和“空间”一对不变基准的时候，它们

已经重新构成对“时空观革命”的一种逻辑否定，从而本质地回到被其批判的 Ｎｅｗｔｏｎ物理世

界之中。只要不怀偏见，人们可以发现，“相对论”在物理理念和形式逻辑方面几乎到处充满矛

盾和混乱［５］。
但是，如果说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相对论公开昭示一种神学意识，并且，实际上已经为当今的整个

科学世界所接受或者默认的话，人们却没有注意到自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创建以来就深刻影响着整

个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这种神学意识。事实上，正如上面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正是对于某种

“无条件”的“普适”真理的期待和追求，使得整个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一方面公开允许不同形式“逻辑

悖论”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本质地陷入了神学之中。因此，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问题并不仅仅属于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而根本渊源于 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以及经典电磁场理论中一系列前提性概念的理性认识

并没有真正形成，以及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自然哲学本质蕴涵的“神学”理念从来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
当然，这也是人们在重新认识相对论，不得不重新认识经典力学以及经典电磁场理论的缘由。

１．２．２　物质世界的整体性和场的无形以及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的

理性诠释

　　只要某种物理存在是真实的，那么它必然是可解释的。但是，可解释性绝不意味着能够为

这种存在提供某种“绝对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可解释性的真实内涵仅仅在于揭示这种存在与

其他类似存在之间的严格无矛盾性或者逻辑一致性。
对于１９世纪末的物理世界，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的“不可解释性”仅仅在于，这个物理

真实似乎违背一个最为简单和朴素的基元理念，即任何物体彼此相对运动时，它们的相对运动

速度等于两者运动速度之差。同时，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还存在另一个被认为是“自明”的基

本常识，即传输电磁作用的“以太”充满整个宇宙，并且，作为一种独立的物质包围着整个地球。
当然，也仅仅于此，Ｍａｘｗｅｌｌ在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书写“电磁场”条目的时候，才向人们提

出一个十分自然的实验命题：如果让“以太”中的电磁波沿着地球旋转方向传播，然后再让其在

地球旋转相反的方向上传播，那么，两者之差必然等于以太相当于地球运动速度的两倍。但

是，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却告诉人们，对于“以太”和地球这样两个独立物体，它们之间“恒”
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相对运动。

的确，如果被人们称之为“以太”的地磁场，能够被合理地视为一种独立于地球存在的物质

存在形式，那么，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的实验结果当然是“反常”的，甚至“可以”接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

经为英国《泰晤士报》对“相对论”所作的一种诠释：诸如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这样的实验结果，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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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逻辑上相互矛盾”，却“得到经验事实强有力的支持”，因此，人们需要将它们视为一种表

现“自然过程普遍特征”的“原理”来看待。这样，在人类的整个认识史中，公开承认“矛盾”的存

在，并且以其取代必需的“可解释性”似乎首次获得了一种法律地位。
自然科学研究中，一旦出现某一个明显的悖论性推论的时候，总需要重新审视这个推论得

以存在的前提或者“逻辑前件”。但是，恰恰就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基本常识上，整个物理世界出

现了一种难以相信的疏忽。事实上，整个问题在于：完全相洽于那个修正过的电磁场基本方程

和一个几乎同样简单的常识，电磁场必须形式地定义在一个“确定电荷集合”所张的确定“表述

空间”之上。也就是说，相洽于式（１．１．４）的表述，与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对应的那个特定

的“电磁场”只能定义在“地球”所张的几何空间之中，即

ｆ（Ｅ，Ｂ）∈Ｓｐｈｙ∩Ｓｐｈｙ：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 （１．２．１）
当然，仅仅作为一种逻辑必然，该电磁场中扰动的传播速度ｃ，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光速，本质上

作为电磁场的一个重要“物性参数”，同样只能定义在这个完全相同的几何空间之中，

ｃ＝ｃ（Ｅ，Ｂ）∈Ｓｐｈｙ∩Ｓｐｈｙ：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 （１．２．２）
因此，人们不难看出：Ｍａｘｗｅｌｌ在构造那个“测量‘以太’相对于地球运动速度”实验计划时，将

“地磁场和地球”界定为两种独立存在的逻辑前提并不存在，当然，这个实验也成为一个完全错

误的命题。
另外，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彼此之间不可分割、互为依存的统一体，不存在

任何真正独立于其他物质的孤立系统。因此，在形式上，人们只能对物质世界中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彼此作用、互为关联”的部分做出描述。实际上，电磁场正表现了不同状态电荷之间的作

用，以及这些作用在空间的传递形式。这样，由于电磁波被定义为某一个“电磁场”上“电磁学

扰动”在空间域中的一种传播形式，这个空间域并不是随意的，而被赋予了特定的物质意义，为

相关电磁集合延拓而称。于是，人们可以断言：如果某一个电磁集合在包容它的一个更大几何

空间中运动的时候，那么由这个电磁集合诱导的“场”，以及定义于该电磁场表现电磁状态扰动

传播的电磁波，同样需要随着电磁集合在这个大空间中运动。当然，为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所

揭示的一切，恰恰是完全真实和可理解的。这正如火车运动时，对于车厢中声音的传播速度自

然独立于火车运动速度，人们从来没有表示过怀疑一样的那么简单。
不过，对于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的认识困惑，实际上还源于对于“场”所固有几何特征

的一种认识困惑。人们需要认识到，作为物质的一种普遍存在形式，场在几何上是“无形”的，
它能够并且必须与某一个人们所关注的几何空间“完全叠合”在一起。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一

个“无形的场”根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几何。因此，像目前理论物理通常所说的那样，用“连

续性”形容“场”的几何特征完全不当。其实，也正因为“场”的无形，人们才产生了一种“直觉”
意义上的印象，即整个宇宙都“连续”地充满场。但是，对于整个宇宙，不同局部空间域中存在

的场如此不同，根本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地球在宇宙中的运动，与人们相像之中

“地球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没有任何关联①。
总之，一旦真正理性地认识到在一个“电磁集合”与依赖于这个电磁集合而存在的电磁场

第１章　质点力学、电磁场理论物理背景的逻辑一致性与超光速现象物质基础

① 相关陈述再次向人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保持陈述语言的严格同一以外，根本不存在能够适用于整个宇宙的统

一关系式。因此，与寻求一个普遍适用的真理性表述的通常愿望恰恰相反，人们必须认真考虑某一个确定物理学陈述

得以存在的前提，以及如何自觉地为其构造有限论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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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天然存在确定的逻辑关联，那么，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所表现的只能是一种过分“平

凡”的物理真实。或者说，对于跟随火车运动的“声波场”与另一个跟随“地球”运动的“电磁波

场”，除了在人们的感知上存在的差异以外，如果从“波”的行为特征考虑，两种波之间没有任何

本质差异。当然，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得到了理性解释。

非Ｅｕｃｌｉｄ几何创始人之一，俄罗斯著名学者 Лобачевский曾经深刻地告诫人们，人类的认识史就是一部

认识错误的历史。或者说，只有在认识批判的再批判之中，才可能逐步深化人类的认识。这样，在人类认识

自然的逐步深化历程中，几乎任何一次具有“原创性”意义的认识深化，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与科学世界的

旧秩序构成强烈的冲突。
或许正因为此，当一个旧科学世界面临某种认识困惑时，它甚至宁可接受某一个完全“悖谬”的神学系

统，但是，在感情上并不愿意自觉接受对其在“物理概念”以及“形式逻辑”上所作的批判。
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发现：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相对论”，其实并没有构成对旧理论体系任何本质意义的批

判。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对于当时那个还过分年轻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而且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甚至连中学期间的

数学读得也不算太好的情况下，他根本没有真正读懂 Ｍａｃｈ批判，没有理性认识到整个经典力学由于惯性系

的存在而引起的逻辑不当，甚至都没有能力注意到经典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在所谓“非惯性系”的相关表述中明显存

在的逻辑悖论。当然，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不可能真正读懂 Ｍａｘｗｅｌｌ的经典电磁场理论，也没有能力意识到这个陈述体

系在“形式逻辑”与相关“哲学理念”两个方面同时隐含的认识不当。
可以相信，发现经典理论体系在“演绎逻辑”和“物理理念”中可能存在的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继而使用

严格科学语言，做出具有严肃科学意义上的批判，比起那个仅仅基于“直觉和顿悟”而杜撰的“时空观革命”要

困难多了。
事实上，或许也恰恰因为这种完全虚幻的，本质上几乎到处充满着矛盾的认识革命，并不构成对旧理论

体系“任何”具有“科学意义”的批判，因此，对于那个旧科学世界而言，在面对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无所适

从的时候，他们似乎也更愿意“毫无痛苦”地将认识整个物质世界的全部期望寄托于这个“不需而且也不准”
做出任何解释，并且，仅仅需要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就能够轻易得到的“神学”体系之上。于是，在西方科学

世界曾经做出首创性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史中，实际上出现了一场空前的“造神”运动。而且，正是这场“造

神”运动，为人们完全抛弃逻辑，随意修正物理概念必需的“同一化”内涵，仅仅凭借某种纯粹“主观愿望”就可

以构造形形色色的“理论体系”（或者被称作形形色色的“几何空间”以进一步表示它们蕴涵的神秘性），乃至

被Ｄｉｒａｃ戏称为一种“有趣游戏”的所谓“构造性”研究方法的涌现，打开了方便之门。
正因为此，在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不仅使用数学语言的“物理学”，乃至“数学”本身，都公然允许形形色

色逻辑悖论的存在，甚至直接将不同的“矛盾”存在，事先认定为构造某一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此时，人

们只能重新公开提出“第一性原理”，以其作为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得以存在的唯一依据。

１．３　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和超光速现象存在的物质基础

人类面临的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彼此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当人们通过某一个

确定的形式表述对于物质世界中的某一个特定部分的行为做出无矛盾的描述的时候，对于物

质对象以及对于物质对象产生根本影响的物质环境的认定，从科学哲学和形式逻辑两个方面

考虑都必然具有一种前提性的意义。
也仅仅于此，如果能够把“电磁场”视为物质世界中许许多多“物质场”存在形式中的一种，

而“电磁波”作为该物质场中“小扰动传播”的一种运动形式，它与包括“声波”在内的其他形式

“物质波”没有任何本质差异，那么，通常所说的“光速不变性原理”以及形形色色“超光速”或者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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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光速”现象的出现都属于一种“过分平凡”的物理实在。对于那个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无尽

物质世界，为什么要服从某一个仅仅凭借“直觉和顿悟”杜撰而得，并且自始至终充满逻辑悖论

的“相对论”的制约呢？任何一个物理现象只要是真实的，一定相应存在属于自己的物质基础。
人们可以确信，随着人们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不同，物质世界的存在形式、运动形式、相互作

用形式，乃至不同物质存在之间的转化形式（以及与其形成逻辑对应的不同“质能变换关系”的

具体表述形式）必然表现出极大的差异。物质世界自身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形式的扰动必然

存在不同传播速度，从而成为形形色色“超光速”和“亚光速”得以存在的真实物质基础。相反，
要求物质世界仅仅存在一种作用形式，一种传递作用的速度，甚至必须为某一个相同的公式所

描述，只能是对于无尽大自然一种过分幼稚的期待，当然，最终也必然使得整个物理学陈述充

满存在形形色色的矛盾①。

结 束 语

人类面临一个自存、彼此之间充满差异、相互关联的物质世界，永远不可能表现其全部的

真实。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物质世界某一个确定的部分，随着不同研究者主观意志的不

同或者使用实验手段的差异，在它们的存在形式上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乃至于，一个

通常以为的“有形实体（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ｅｎｔｉｔｙ）”，如果出现在另一个特定的实验中，它可能更多地表

现为一种“虚空”，从而可以合理地视为其他“无形场（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ｆｉｅｌｄ）”的一种“凝聚”状态。因

此，特定物质对象的存在形式并不确定。但是，人们不能因此而改变“语言”或者“概念”必须具

有的“同一化”内涵。此时，自然科学需要和能够做的只是：在保持所使用语言和概念的严格统

一性和无歧义性的同时，针对物质对象所作的某种理想化认定以及相关展现的形式规律，做出

一种明确和严格的限定，使相关表述仅仅能够有限真实地存在于某一个特定“论域”之中。
但是，对于当今物理世界，普遍存在这种基本认识上的严重本末倒置。或者更为明确地

说，自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构造了一种本质上针对“语言”和“概念”所作的革命以来，人们不是对于人们所

描述的“物质对象”及其相关“物质环境”在不同特定条件下可能展现的不同特征做出一种严格

的前提性认定，而寄希望于改变“场”、“粒子”等一系列“基元概念”自身必须具备的一种不可变

更的形式内容，以能够对整个物质世界构造一种普遍的真理性描述。正因为此，尽管２０世纪

以来的自然科学向人们揭示了物质世界许多具有深刻内涵的真实存在，但是，在基本理念上，
却将人们引入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混乱之中。

因此，在面临形形色色“超光速”和“亚光速”现象，需要为这种真实存在提供一种可靠的物

质基础，并且重新认识历史上一系列遗留问题的时候，人类所面临的根本任务并不仅仅在于对

某些公式的形式做出某种修正，也并不仅仅在于如何为它们提供相应的物理内涵，更不是否定

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所表现的许多局部真实，一个需要人们认真对待的历史性课题是：严格遵循

以“逻辑自洽性”为本质内涵的“理性”原则，对自 Ｎｅｗｔｏｎ开始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进行一次

历史性和全局性的梳理，将一系列颠倒了的认识再重新颠倒过来。

第１章　质点力学、电磁场理论物理背景的逻辑一致性与超光速现象物质基础

① 包括“波速独立于波源体运动状态”在内的“波速不变”原理属于所有的波动现象。即使对于机械波，波源的运动状态仅

仅影响机械波的振幅与波形，与机械波的波速无关。波速是物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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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超光速现象问题的出现，人们对如何认识“相对论”的问题重新表现了极大热情。在这样一个大讨

论中，某些研究者曾经向笔者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你对“相对论”的批判似乎过分空泛了。其实，既然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明确地将他所称的一对“矛盾着的真实”作为构造他的陈述体系的唯一前提，那么，实际上已经像人们看到的

那样，这个陈述系统“始终”且“到处”充满矛盾。而且，根据证伪学说，仅仅任何“一个”矛盾的存在，都足以对

某一个陈述系统构成完全的否定。反之不真。更何况，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公然提出他的所有一切都只源于他的“直觉

与顿悟”，因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无法且不允许”对他所建立的陈述系统作任何解释。这样，除非将

其视为一种神学，这个所谓的陈述系统必然是完全荒谬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从科学本身考虑，也就是从科学陈述通常包容的“形式逻辑”和“物理概念”两个方面考

虑，对于一个仅仅基于当时数学和物理基础尚远不够扎实的年轻人的“直觉和顿悟”而构造的陈述体系，本质

上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人们花费力气做出批判的地方。的确，这个陈述系统给包括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内的所有人以一

种假象，似乎它真的是以对“经验事实”的前提性承认作为它的唯一依据。但是，由于表述经验事实的“语言”，
即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说的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变化或者赋予了歧义，一个原本真实的“经验事实”其实已经不再存在。
并且，这个体系由于前提性地容忍“矛盾”的存在，公然否定以“逻辑相容性”为本质内涵的“可解释性”原则，使

得其最终只能成为一种完全“悖谬”的神学体系。
可以相信，正是因为这个陈述系统一种过分的“无理性”，反而容易使得人们能够“过分轻松”地接受这样

一种“过分悖谬”的陈述系统。事实上，除了明确或者潜意识地将其归结为一种“神学”系统以外，人们几乎无

需进行以“逻辑自洽性”为基本原则的严肃思考。当然，这也是目前科学主流世界公然主张以一种纯粹的“宗

教情结”，让所有研究者不作任何反思和批判地接受或者膜拜这个神学系统的缘故。或许人们还可以相信，
当一个旧科学世界面临认识困惑时，在感情上它似乎宁可接受某一个完全“悖谬”的神学系统，而不愿意自觉

接受对其在物理概念以及形式逻辑上具有科学本质意义的批判。其实，人们永远不能说出比大自然更多的

东西，一切科学陈述的可解释性，仅仅本质地在于在科学语言的“无歧义”性，以及形式表述与理想化物质对

象和不同形式表述系统之间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当１９世纪末叶的科学世界面对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
实验变得无所适从的时候，并非这个实验所表明的经验事实多么复杂，而是自创建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系真实蕴

涵的一系列前提性认识矛盾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的逻辑必然。
那个时代的人们，尚无力解决 Ｍａｃｈ批判，即理性地回答“到底什么是惯性系”这样一个涉及整个自然科

学体系的前提性问题，没有意识到允许经典力学中“非惯性系”实际使用的力学公式与 Ｎｅｗｔｏｎ定律之间“二

律背反”问题隐含的极大危害，以及由于“无穷多”惯性系存在使得一切运动学量失去了唯一性意义的极大危

害①。而且，他们完全没有懂得：Ｎｅｗｔｏｎ定律本质上只是一种“单称性”陈述，作为人类通过“加速度”对于

“力”首次做出的一种形式定义，当然，对于“彼此作匀速相对运动”无以穷尽的参照系自然表现了一种“独立”
性。但是，这种“独立性”仍然属于一种“单称性”的陈述，不具普遍意义。而且，对于不同“参照系”不同“运动

速度”所表现的“独立性”，属于一种“物理学”陈述。另一方面，任何合理的科学陈述（物理和几何表述）必须独

立于一切“坐标系”人为选择，这样一种基本要求可以“大概”地被称之为科学陈述的一种“必需”的“几何”性

质。实际上，以“张量”形式表述的科学陈述对于一切坐标系所表现的独立性，正是这样一种基本属性的表

现。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即使不考虑所谓Ｇａｌｉｌｅａｎ变换以及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自身的不合理性，这样两

种变换也表现了完全不同的属性。对于Ｇａｌｉｌｅａｎ变换，可以存在于以“匀速相对运动”的不同参照系中，但是，

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是一个非线性表述，它只能像现在的理论物理所述，定义于“固定”坐标系的“旋转”变换之间。
同样，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公然允许某一个纯粹基于“人为理念”而构造的 Ｍａｘｗｅｌｌ位移电

流的存在所造成的极大危害，当然，也不可能意识到一个似乎过分“漂亮”的经典电磁场理论中可能大量存在

的逻辑不自洽问题。当然，自然科学体系中这样一些前提性的科学理念没有得到真正澄清，那么，在一个完

全混乱的前提下进行的任何推理或者猜测只能将人们的认识进一步引入混乱。在２０世纪初叶，为法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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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惯性系之间可以相差“任意”的恒定运动速度。这样，人们总可以构造一个“惯性系”的完全集合，与这个完全集合中的

所有惯性系对应，一切运动学量都可以在“无穷域（－ ∞，＋∞）”中取任何值。当然，我们的物理学陈述将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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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Ｐｏｉｎｃａｒｅ最先提出，并且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整个自然科学研究的“相对性”原理，则将这样一种混乱置于

一种“原理”的地位之上。如果说，由于认识深化的一种逐次递进过程，在构建经典力学体系、经典电磁场理

论体系时，我们的前人欠下了许多债务，并且，这些属于科学前提性理念上的债务一直没有真正得到偿还，那

么，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中任何一个严肃的后继者，则必须承担这样一种责任，重新认识和界定那些似乎过分

简单的基元认识和基元概念。
使用科学语言、具有严肃科学意义上的批判，比基于“直觉和顿悟”而轻易得到“认识革命”要困难多了。

“相对论”曾经控制科学世界几乎近整整一个世纪，而且，这种控制似乎依然还要继续下去。当然，人们自然

会感兴趣于其为什么得以产生的问题。但是，人们无法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所写的“ＨｏｗＩｃｒｅａｔｅ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中得到任何科学意义上的答案。今天，即使对于当今科学主流世界中那些最保守的研究者，他们也

不能否定“相对论”本质蕴涵的神学意识。实际上，当年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根本没有读懂 Ｍａｘｗｅｌｌ的经典电磁场理

论，不仅没有认识到“位移电流”假设在哲学理念和数学表述方面的不当，不懂得如何解释这个理论体系中的

“电流”被界定为运动中的电荷，却为什么不能激发电场的问题。当然，他也根本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这个陈述

体系可能存在的逻辑不当。人们可以发现，除了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认识论”革命以外，在本质上，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所构建的“相对论”并不构成对整个旧理论体系“任何”具有“科学意义”的批判。这样，对于那个旧科学

世界而言，在面对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无所适从，而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提出一种全新的替代体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

受到任何实质意义的批判，因此，他们好像也更愿意“毫无痛苦”地将希望寄托在这样一种纯粹的“神学”革命

之上。
于是，正如Ｂｏｈｒ给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最后一封信中所述：２０世纪的整个科学世界正是意识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描述的

‘实在’的那些逻辑前提”，并且完全沿着“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指引的路线前进”的那样，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那个只能以自身的“直

觉与顿悟”为全部基础，一种极其荒谬的认识论给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开创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先河。
一方面，公开地不断修改“概念”自身必须蕴涵的“无歧义”内涵，并且，寄希望于通过改变概念内涵的方

式，回避形形色色认识“矛盾”的存在，甚至公然以对于某些矛盾的存在作为认识前提，仅仅依据个别实验事

实的存在，过分随意和轻松地构造某一个如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说的“实验室数据系统”之类的形式系统；另一方

面，当这些公式的构造仅仅被Ｄｉｒａｃ戏称为一种“有趣游戏”，当“数学严谨性”被Ｌａｎｄａｕ公然称之为一种“自

欺欺人”的同时，人们又心怀一种真诚的愿望，在允许持续不断改变概念内涵的同时，却要求整个物质世界能

够无条件地服从某一个“智者”凭借“直觉和顿悟”所构造的某一个特定公式。这样，只要成为被人们公认的

“智者”，那么，即使根本不懂得逻辑，他们仍然可以在无视“矛盾”存在的前提下，要求整个科学世界必须“逻

辑”地服从他们凭借“上帝”所赋予的才智所“随意”构造的公式。有趣的是，对于“相对论”缔造者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他开始并不懂得其他人为这个陈述体系所构造的一个所谓数学工具。

他们是一种纯粹的推崇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否定逻辑，并不否定实验真实。或者更为准确地

说，他们仅仅期望在“构造”能够表现物理真实的普适公式的那个“特定”时刻，能够完全自由地摆脱“逻辑”的

束缚。当然，由于他们凭借“修改概念”构造公式，希望成为某些实验数据的直接“模拟”，这些公式自然地容易

得到某些相关经验事实的“检验”。并且，使得这种仅仅凭借修正或者不断构造“概念”的方式，在几乎任何人

都可以过分轻易构造的陈述系统的同时，却被赋予了一种连“构建者”自身或许也意识不到的欺骗性。
如何维持一个科学陈述系统在整体意义上的逻辑相容性，本质上包含维持一切科学概念与科学语言的

严格同一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不同科学陈述之间无矛盾性。当然，做到这一点需要对于科学体系的一种整体

认识和扎实的数学功底。相反，对于科学陈述需要严格遵循“陈述语言”和一切“科学概念”的严格同一性一

旦遭到否定，将自然科学体系建立在以“改变概念”为基础的“直觉和顿悟”之上，本质上已经不存在科学。事

实上，年轻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以一种十分“自然”的方式，将一对“原时和钢尺”引入相对论，以用作“时空”量度的

必要基准，并且，还构造了一个所谓“校钟”操作系统。其实，即使不考虑这个“异地校钟”系统由于不具独立于

不同“特定”操作方式所引起的“矛盾”或者“非唯一性”的问题，一个远为严重的问题是：正如晚年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曾经大概意识到的，当一对“原时和钢尺”被界定为“时空”的量度基准的同时，必然在逻辑上构成对其“时空

观”革命的一种根本否定，或者，最多只能将形式表述的“时空变换”视为一种属于物质世界以外的“观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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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再具有刻画自存物质世界任何“内蕴”特征的本质意义。当然，对于这样一种形式表述体系，充其量也

只能是一个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说的“实验室数据”系统，由于相关的概念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对于整个物质世界没

有任何本质意义。
事实上，一旦放弃了逻辑，放弃了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相容性”原则，自然科学本质上已经不

复存在。为什么要求未知的物质世界服从这些自身充满“矛盾”的陈述呢？正是由于公开放弃了逻辑，对于

一个一方面自得于局部经验证实、另一方面在意识上陷入了空前混乱，甚至不得不重新借助于“神学”支持的

现代科学主流社会而言，他们在严厉拒绝使用严格科学语言，具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批判的同时，却对

于基于修正“科学概念”统一内涵、无所休止的“闲扯”表现了极大的宽容甚至极大的兴趣。
在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的“自然哲学”中，他的“第一性原理”表现了人类以一种“理性”或者“逻辑”的方式认识自然

的一种真诚渴望。但是，在面对无以穷尽的大自然时，这样一种认识不仅过分朴素和简单，同时还充满着矛

盾。人类永远不能穷尽对于大自然的认识，不能说出比大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但是，将人类认识大自然的

一个无尽过程寄托在某一个“智者”之上，甚至否认逻辑，不仅是一种“无为”意识的表现，还同样是深深植根

于人类潜意识中对于大自然敬畏之情的另一种形式的极端化。如果说，为 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的经典力学体系，曾

经对“第一性原理”所蕴涵的神学意识构成了一次巨大冲击，那么，对于经历了许多次“神学解放”的人类，真

正需要的是再一次摆脱神学，再一次摆脱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所谓“第一性原理”，摆脱对于某一个研究者个体

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如果真的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说的那样，在面对复杂的物质世界时，人们可以并且应该“默认”
某些“矛盾事实”的真实存在，无需也不能对其做出任何解释，并且，以对于这种“矛盾事实”的承认作为唯一

的认识前提，进而依赖于某些“智者”的“直觉和顿悟”，通过一种本质上属于“语言革命”的“时空观”革命，以构

造一个普适于整个物质世界的“真理陈述”系统，当然，一个能够无视矛盾的前提性存在的陈述系统，能够用

以描述整个物质世界，那么，无论对于构建者与接受者而言，几乎不必花费任何艰苦劳动，无需考虑如何遵循

“逻辑相容性”的基本原则，甚至无需或者根本不允许做出任何理性的解释，而仅仅需要接受一种纯粹“意识

形态”意义上的认识革命，自然成为一种过分“轻松愉悦”的事情。然而，人们总可以相信，在自然科学研究中，
一个陈述哪怕曾经存在再多的经验证实，但是，通过改变概念的逻辑内涵以回避矛盾，并且期望实现符合物

理真实的一种“同一化”描述的任何企图，最终只能陷入更为深刻的矛盾和谎言之中。
其实，也正因为此，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也不自觉地成为这样一种谎言的牺牲者。人们需要理性地意识到，漠视

科学体系“整体矛盾”的存在，依据改变概念的统一内涵，试图“拷贝”经验事实的“实验室数据系统”，自然能够

为一系列的经验事实所证实。但是，这样一种过分“急功近利”的经验验证，或许是暂时省力的，但是，它不仅

对于人类认识整个物质世界没有任何本质意义，而且只能长久地将整个人类引入认识混乱之中。矛盾的真

实存在，并不以人们是否承认而有所改变。因此，任何企图通过“回避矛盾”解释物质世界的努力，虽然能够

获得某种暂时的、局部意义的成功，最终只能欺骗我们所有的人。
人类的自然科学体系，总是处于“承继性批判和批判性继承”的逐步深化认识过程中。对于自然科学中

任何一个前提性的概念，如果容忍相关认识混乱的存在，那么，必然最终导致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的混乱。因

此，人们绝对不能轻信那些无需花费巨大劳动的“直觉和顿悟”，而是切切实实地花费大的力气，凭借经过艰

苦劳动所激发的极大智慧，重新认真探讨Ｎｅｗｔｏｎ所构建的经典力学由“惯性系”所引起的一切逻辑不当，反

思热力学体系中熵函数的“神秘性”之中必然显示“无理性”，认识并且重视 Ｍａｘｗｅｌｌ所构建经典电磁场理论

中那个仅仅凭借“人为假设”而提出“位移电流”的概念中必然隐含的某种无理性，进而揭示和重新思考一切

相关理论体系在基本物理概念中可能存在的任何认识不当，以及相关演绎推导过程中存在的任何逻辑不当

或者矛盾。
事实上，没有对经典电磁场理论的理性重整，没有在这种理性重整基础之上对经典电动力学的重新认识

与构造，量子力学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仍然无法得到真正解决。
可以相信，此时人们应该做出的所有一切才真正是实实在在的，容不得半点虚假或者疏忽。也就是说，

需要使用“无歧义”的统一科学语言，严格遵循任何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守的“逻辑自洽性”原则，针对不同特

定“理想化”物质对象所构造的不同形式系统，对于它们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相关有限论域以及有限表现能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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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行深入探讨。事实上，只有这样，人类的自然科学才可能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使得人们的认识真

正得以逐步深化。

参考文献

［１］黄志洵．超光速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杨本洛．经典热力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探讨．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杨本洛．流体运动经典分析．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杨本洛．理论流体力学的逻辑自洽化分析．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５］杨本洛．自然哲学基础分析———“相对论”的哲学和数学反思．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杨本洛．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ＹａｎｇＢｅｎｌｕ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

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ｘｗｅｌｌ’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ｌｌｂ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第１章　质点力学、电磁场理论物理背景的逻辑一致性与超光速现象物质基础



１８　　　

第２章　热力学理性重建与最大熵原理
和最小熵增率原理的辩证统一

　　如果说Ｎｅｗｔｏｎ的经典力学和 Ｍａｘｗｅｌｌ的电磁场理论分别表述了物质存在的两种极端形

式，即质点和场，那么，热力学所描述的物质对象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复合体———大数粒子构

造的物质集合。虽然，在人类认识的历史过程中，经典热力学和电磁场理论的构造，基本上是

在同一个时代得以完成的。也正因为这种认识的历史痕迹，人们至今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理性

的意识，如何完全根据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对理论物理进行一种更为严格和合理的分类。在这

个意义上，热力学中存在的问题与自然科学体系其他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又是密切相关的。

２．１　热力学理性重建的历史背景

１８４５年，英国的实验科学家Ｊｏｕｌｅ完成了热功当量的较为准确的测量。其后，随着Ｋｅｌｖｉｎ
和Ｃｌａｕｓｉｕｓ在奠定热力学基础方面的逐步进展，人们广泛地确信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经验事

实：尽管物质的存在形式和运动形式不同，但是，当不同物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从而能量的形

式相应发生相互转换的时候，不同物质的能量总量保持不变。这个经验陈述就是能量转换和

守恒定律的实验。随后，Ｃｌａｕｓｉｕｓ意识到另外两个重要事实，即“热功转换”和“热量传递”的方

向性特征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一致性，并且，希望通过一种数学形式表现这样两种不同转换之间

的“等价性量（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的时候，一个以“可逆过程”的认定作为基本前提的“熵”的热力学

量，以及整个经典热力学的形式系统便出现了。虽然，直到１８６５年，Ｃｌａｕｓｉｕｓ才首次给出熵函

数的热力学意义，并且，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热寂”学说［１］。
必须承认，限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远未达到深刻的程度，将构建整个经

典热力学理论的两个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即人们熟知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加以“形式

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从Ｃｌａｕｓｉｕｓ于１８５０年最先提出这个命题开始，继而于１８５４
年形式地引入“熵”函数，到最终给予这个热力学量一个相关的解释为止，前后共计经历了１６
个年头。正因为对于被描述对象自身缺乏较为准确的认识，所以当“理性主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的现代信仰者十分尖锐地指出，经典热力学中包容了太多的神秘性，或者数学推导中的不严格

和物理理念中的混乱，进而提出“热力学理性重建”这样一个重大命题的时候，任何具有独立思

考能力的研究者绝对不会感觉到丝毫惊讶［２］。
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于：虽然“理性主义者”指出经典热力学存在一系列逻辑不严格和

神秘化问题，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些问题到底出自何处，如何加以纠正。相反，因为他们并没

有真正理性地意识到，一个仅仅依赖于人们的思维理念，而不是逻辑地依赖于对于某种“特定”
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假设而得以构造的“熵函数”正是一切神秘化的根源，所以他们所作的“热

力学理性重建”只是将人们引入了另一个更为神秘，同样仅仅依赖于人们的思维理念而得以存

在，所谓的热力学“流形（ｍａｎｉｆｏｌｄ）”之中。当然，这也是一批“理性主义者”花费了大量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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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热力学理性重建”工作至今无法得以完成的根本原因。
在２０世纪的热力学研究中，另一个重大的事件似乎应该归于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所提出的“耗散结

构”理论，构建者曾经声言，该理论体系几乎可以无所限制地应用于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在

内的一切场合［３］。但是，如果仅仅从哲学理念考虑，人们同样可以相信，恰恰由于没有“论域”
的限制，该理论体系必然隐含着形形色色的逻辑不自洽问题。不知是否因为此，尽管该“理论

体系”曾经荣获了Ｎｏｂｅｌ奖，但是，一些严肃的物理学著述并没有对这个所谓的理论体系给予

任何认真的理会［４］。事实上，人们不难做出严格的证明，由于没有认识和分析经典热力学体系

一系列基元概念自身存在的问题，即使在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的许多初期研究中，也存在许多逻辑不当

的问题。
科学发展史一再表明这样一种真实，“历史总是在否定创造它的人们中前进的”［５］。因此，

人们无法回避对于经典热力学中一系列前提性认识中逻辑不当的揭示，当然，也仅仅于此，才

可能真正完成“热力学理性重建”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命题［４～８］。

２．２　理论体系的有限表现能力与形式完备性的辩证统一

在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任何一个形式表述系统必须依赖于针对某种“特定物质对象”的

“理想化假设”而得以存在。显然，简单承认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事实，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个

时代的科学研究者并不困难。但是，如果纵观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发展历程，人们不难发现这

样一种普遍真实，对于某些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做出一种恰当的理想化认定，进而对相关的形式

表述体系构造一个同样恰当的“有限论域”并不容易。事实上，对于理想化物质对象的这种形

式认定，几乎总滞后于与该物质对象相关的若干事实的直观认识。而且，人们仍然可以相信，
在探求未知的物质世界过程中，这样一种存在于“本和末”之间的认识差异或许会永远存在着。

正因为这样一种认识差异的自然存在，以及人们似乎还没有对这种认识差异对于构造自

然科学体系必然产生的影响形成一种深刻的认识，人们同样可以发现，在目前的自然科学体系

中，对于逻辑前提、存在条件和有限论域等前提性问题的研究是相当不充分的。
事实上，当人们面对一个“无边无际，相互处于作用之中，并且本质上不可分割”的物质世

界，任何一个形式表述体系仅仅具有有限的表现能力以及有限的真实性。但是，作为一个纯粹

的形式系统，任何理论体系以及该体系中的所有物理量必须具备确定的形式意义。形式系统

和形式量自身具备的确定性，与形式系统与其表现的物理真实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概念，风牛马不相及。
然而，恰恰对于这个似乎过分简单事实的忽视，使得经典热力学的形式化构造中出现了前

提性的错误，从而使得一个本来相当简单的理论体系反而变得过分复杂和神秘起来了。经典

热力学隶属于“静态分析”的范畴，无论是Ｃｌａｕｓｉｕｓ引入的“可逆过程”还是“不可逆过程”，本

质上都不属于经典热力学研究的有限论域。因此，人们无须也不能借助形式系统以外的某种

物理真实定义形式系统中的物理量。
换一句话说，对于这个特定的形式系统所可能描述的物理现象，熵函数必须被赋予确定的

形式意义。因此，在一个能够被热力学理论体系描述的“热力学态”的“邻域”中，热力学系统的

“熵变化”能够也必须通过该热力学系统的吸热量与其温度的“商”加以表现，

第２章　热力学理性重建与最大熵原理和最小熵增率原理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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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ｄｅｆ＝δＱ
Ｔ

其实，这个确定性的陈述与经典热力学中另一个形式表述，即热力学系统的体系可以借助该系

统的做功量与其压力的“商”

ｄＶｄｅｆ＝δＷ
ｐ

加以表述，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差异，只不过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压力、体系与功量都十分直

观，而温度、热量与熵函数显得比较抽象罢了。并且，人们仍然可以确信，这样两种对应形式表

述与物理真实存在同样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与形式量必须具有确定的形式意义属于两个完

全不同的理念，不可混为一谈。
当然，人们还可以做出严格的证明，那个曾经被人们认为具有普适意义的“热力学第二定

律”同样仅仅是一种条件性陈述，它必须以两个彼此之间存在“宏观差异”的热力学系统作为该

定律的逻辑前提，否则，它无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物理学陈述。

２．３　热力学平衡态以及时间坐标和热力学的重新分类

在引入“场”描述这样一种特定的数学形式，能够对物质对象在几何空间中呈现的分布做

出形式表述以前，人们只能对物质对象做出一种“均匀化”的假设，或者说，构造一个几何上的

“０维”的数学模型。正因为此，在经典热力学中，借助一组相同的热力学量所描述的物质对象

在几何上必须是均匀的。通常，人们把一个能够通过一组热力学量所描述的热力学体系称为

一个均匀化的宏观物质系统，相应的认定则称为“平衡态”假设。
显然，对于几乎任意一个与外界发生热力学作用的热力学系统，它们在几何上总是不均匀

的。因此，随着人们希望对于宏观物质对象的行为做出更为符合物理真实的描述，能够对空间

真实存在的不均匀现象做出描述的“场”方法，被自然地引入到热力学体系之中。但是，受限于

“相关表现能力”发展历程中的一种历史真实，并不总能作为划分某个理论体系的一种准则。
因此，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性的概念上，当现代热力学体系被人们划分为“平衡态热力学”和

“非平衡态热力学”，乃至一种纯粹主观理念意义上，没有任何确定形式意义的“近非平衡态热

力学”和“远非平衡态热力学”的时候，人们的认识相应出现了不应有的逻辑混乱，从而使得整

个形式系统出现了空前的混乱。
人们不难发现，在许多著名的“现代非平衡态热力学”著述中，恰恰对于“平衡态”这样一个

前提性概念，缺乏前后贯一的基本认定。事实上，某些著述尽量回避对于“平衡态”做出具有实

质性意义的定义，而另一些著述则不能不给出彼此矛盾的形式定义［９～１１］。
因此，只要不考虑数学表述能力上的限制，人们可以确信：如果某一个确定的“宏观物质系

统”能够被认为在时间域中保持一种“大致不变”的状态，那么，无论这个特定的物质对象在几

何上是否保持均匀，它们的热力学基本特征必然保持一致。恰恰因为此，正如现代宏观力学所

显示的那样，对于一个“平衡态假设”下的“有限大”宏观物质系统与“局部平衡态假设”下得以

存在的“物质元”，两者在热力学意义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异。相反，如果一个宏观物质系统处于

“运动和变化”之中，那么，无论这种“变化”在时间域中是否保持一种“恒定”的状态，人们总可

以断言，这个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宏观物质对象，必然与以上所说“时间域中不变，而几何上并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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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一致”的宏观物质集合存在某种本质性的差异，呈现另一种仅仅属于“动力学”分析范畴

的基本特征。
在自然科学中，不同学科呈现的不同形式特征本质地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存在的

差异，人们没有理由为不同学科构造不同的基本准则。因此，无论被描述物质对象之间存在怎

样的形式差异，人们总可以根据是否引入独立的时间坐标对于同一个形式系统做出一种分

割———静力学分析和动力学分析。与此相应，整个热力学体系只能被自然地划分为“静热力

学”和“动热力学”两个不同的分支，并且，人们需要揭示两种不同研究对象呈现的基本物理学

特征。对于任何一种宏观物质对象，任何时间域中的变化必然对应于几何域中的差异。因此，
经典热力学中的时间坐标本质上不具独立意义。其实，也正因为此，人们才可以在经典热力学

中随意延长时间坐标，引入“准静态过程”的概念。

２．４　热静力学中的最大熵原理与热动力学中最小熵增率原理的辩证
统一

　　如果不考虑Ｃｌａｕｓｉｕｓ最初引入熵函数的具体方式，而仅仅根据宏观物质作为大数粒子集

合的基本前提出发，人们可以自然地接受这样一个一般性的认识：如果热力学系统的温度仅仅

发生“微变化”，而系统从环境接受的热量能够形式地表示为

δＱ＝ １
２
（Ｔ＋Ｔ＋ｄＴ）ｄＡ≈ＴｄＡ

则式中引入的物理量Ａ 自然等价于经典热力学中的熵函数，即存在熵的形式定义

Ｓ＝Ａ≡δＱ
Ｔ

并且，如果需要考虑宏观物质集合的温度Ｔ 表示系统粒子“无规运动”平均能量的一种大概量

度，那么，熵的物理意义同样是明确的，即熵与这种平均动能相对应的“特征粒子”构成一种对

应。于是，在保持温度不变的前提下，系统从外界吸收的热量必然等于熵的增加，即相当于系

统中“特征粒子数”的增加［６］。
显然，如果某一个宏观状态保持不变的宏观物质系统处于“绝热”条件之下，人们可以断

言，宏观物质系统的熵取最大值的状态，必然对应于该宏观物质系统的真实存在状态，以满足

宏观物质集合中粒子的自均匀化倾向。
相反，对于某一个运动中的宏观物质集合，如果仍然可能处于“绝热”条件之下，考虑到粒

子无规运动引起的自均匀化倾向意味着一种“耗散”，那么，可以断言，运动中宏观物质与“最小

熵增率（不是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所说的‘最小熵产生率’）”相对应的状态，必然成为宏观物质运动的一

种“最可几”状态，以满足物质世界普遍适用的“最小作用原理”［６～８］。

结 束 语

当对于被描述的物质对象自身尚缺乏一种深刻认识，同时却希望对于相关的经验事实给

予某种确定的形式化表述的时候，人们可以相信，这种形式化的构造几乎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

猜测的成分。但是，一旦能够对于被描述的物质对象真正形成一种本质性的认识，人们往往需

第２章　热力学理性重建与最大熵原理和最小熵增率原理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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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那个限于历史原因而存在的形式系统加以重新调整或者修正。仅仅于此，人们才可能真

正理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真正科学的，必然是自然的，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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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最小熵产生率”原理
的否定性证明及若干反思①

　　在自然科学中，人们早已认识到变分原理通常蕴涵着更为深刻的内容，是对于物质世界某

种普遍事实的一种人为认定。因此，尽管求解由微分方程导得的极值问题，而不直接求解微分

方程本身在计算上往往给人们带来某种方便，但是，变分原理自身无需满足连续可微的逻辑前

提，通常存在于比微分方程更为宽泛的范围中。这样，变分原理原则上不可能借助某一个微分

方程以证明；反之，根据某一个变分原理，却可以根据人们补充的连续可微前提演绎地导得相

关微分方程。
针对人们普遍关注的“非平衡态”问题，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提出了一个相关的命题，即在“一定条

件”，即一个至今没有定义的“近非平衡态”下，处于恒定状态的非平衡态具有“最小熵产生率”。
但是，无论从数学推导还是物理理念考虑，这个被其故意模糊了的陈述是一个完全不恰当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该附录大体援引自笔者即将出版的《宏观物质粒子本质和热力学理性重建———宏观力学的哲学和数学反思第二卷》一

书中的相关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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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１．定常热传导变分问题的“现代热力学”陈述

对于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所述“具有最小熵产生率”的恒定状况，其中一个最简单的特例是“热传导”
问题。人们不难通过对该问题的重新分析，构造一个对于“最小熵产律”原理的否定性证明。
现在首先按照现代非平衡态热力学著述的通常的叙述方式将现代热力学著述中的相关陈述重

新列出①。
考虑一个各向同性系统，在包围该体系的器壁上，具有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均匀温度分布。

根据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提出的“熵产生率（Ｅｎｔｒｏｐ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一般定义

σ＝ｑ· １
Ｔ ＝－１

Ｔ２ｑ·Ｔ （Ａ）

式中Ｔ为系统的温度分布，而热量向量分布ｑ为

ｑ＝－κＴ＝Ｌｑｑ １
Ｔ

（Ｂ）

式中κ为通常的导热系数，而Ｌｑｑ为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引入的唯象系数，

Ｌｑｑ＝Ｔ２κ
并且，总认定该唯象系数只是“系统整体平衡温度”的函数。如果不计系统的热变形，能量方

程为

ρ＝ｅ
ｔ＝ρｃＶ

Ｔ
ｔ＝－·ｑ （Ｃ）

其中，ｃＶ为比定容热容。与此对应

Ｐ＝∫Ｖ
σｄＶ ＝∫Ｖ

ｑ· １
ＴｄＶ ＝∫Ｖ

ｋ
Ｔ２Ｔ·ＴｄＶ ＝∫Ｖ

Ｌｑｑ  １（ ）Ｔ
２

ｄＶ （Ｄ）

即为系统的总熵产。
此时，作为一种纯粹的人为认定，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构造了一个变分问题，限定如下所述系统的总

熵产为“极小”值

δＰ＝δ∫Ｖ
σｄＶ ＝δ∫Ｖ

Ｌｑｑ １
Ｔ

· １
ＴｄＶ ＝δＬｑｑ∫Ｖ

 １（ ）Ｔ
２

ｄ［ ］Ｖ ＝０ （Ｅ）

并且指出，对于第一类边值问题，与该变分问题对应的Ｅｕｌｅｒ方程为

· １
Ｔ ＝０ （Ｆ）

重新利用唯象方程（Ｂ），导得

·ｑ＝０ （Ｇ）
再根据能量方程（Ｃ），存在

Ｔ
ｔ＝０ （Ｈ）

于是完成了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提出“最小熵产生率原理”的一个相关证明：热传导处于恒定状态时，系

第２章　热力学理性重建与最大熵原理和最小熵增率原理的辩证统一

① 参见上述参考文献中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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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熵产生率为最小值，

ｍｉｎ：ＰＴ
ｔ＝０ （Ｉ）

继而，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还给出了一个对于局部扰动的“稳定性”证明。考虑到

Ｐ
ｔ＝２∫Ｖ

Ｌｑｑ １
Ｔ

· 
ｔ

１（ ）Ｔ ｄＶ

＝２∫Ｖ
ｑ 

ｔ
１（ ）Ｔ ｄＶ

＝２∮Ａ


ｔ

１（ ）Ｔ ｑ·ｄＡ－∫Ｖ


ｔ

１（ ）Ｔ ·ｑｄ［ ］Ｖ

（Ｊ）

另外作为给定的边界条件，边界上的温度恒定不变，因此

Ｐ
ｔ＝－２∫Ｖρ

ｃＶ

Ｔ２

ｔ

１（ ）Ｔ
２

ｄＶ ≤０

从而相应导得

Ｐ
ｔ＝２Ｓｐ

ｔ２ ≤０ （Ｋ）

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指出，由于熵产随时间减小，这个具有最小熵增率的恒定状态是一种稳定的恒定

状态。

２．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相关陈述中的逻辑不自洽

恒定热传导问题通常被用作“最小熵产生率”原理的第一个证明。但是，并不难发现相关

陈述中太多的随意性乃至矛盾。

２．１　唯象系数认定中的随意性

不难发现，在推导式（Ｆ）所示的Ｅｕｌｅｒ方程时，对于唯象系数的形式认定具有根本意义。
其实，之所以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不得不同时引入另一个被称之为“不具最小熵产生率恒定状态”，或许

已经意识到，相关证明所必需的关于唯象系数一个并不合理的形式认定

Ｌｉｋ ＝Ｌｋｉ ≡ｃｏｎｓｔ
具有前提性的意义。事实上，由于该唯象系数除了与作为物性参数的导热系数κ有关，还包含

空间域中处于变化的温度Ｔ，将其视为常数的认定通常并不真实。于是，不仅仅针对唯象系数

所提出的纯粹人为假设，根本破坏了作为一般性原理必须具有的普适意义，而且，因为这个假

设隐含的逻辑不当，迫使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提出了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特定涵指的“近非平衡态”称谓。
此处，不妨让我们重新考察这个相对最为简单热传导问题的推理过程中出现的逻辑不当。

考虑到仅仅当导热唯象系数为常数时，即

Ｌｑｑ＝ｃｏｎｓｔ
式（Ｅ）中的变换

δ∫Ｖ
Ｌｑｑ １

Ｔ
· １

ＴｄＶ ＝δＬｑｑ∫Ｖ
 １（ ）Ｔ

２

ｄ［ ］Ｖ ＝０

才可能存在，当然，另一个同样“必需”的变换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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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Ｌｑｑ∫Ｖ
 １

Ｔ
· １

Ｔｄ［ ］Ｖ ＝Ｌｑｑδ∫Ｖ
 １（ ）Ｔ

２

ｄＶ ＝０

才可能存在。进而，基于第二个关系的存在（后续讨论中存在另一个类似结论的具体推导过

程），才可能存在式（Ｆ），

· １
Ｔ ＝０

最终，导得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希望的第一个结论，即满足式（Ｈ）所示，温度场处于“恒定”状况的结论。
但是，根据式（Ｂ）中的基本认定

ｑ＝－κＴ＝Ｌｑｑ １
Ｔ

正如人们认识到的那样，导热系数κ通常可以合理地认定为常数，而此处的唯象系数

Ｌｑｑ＝Ｔ２κ
极大依赖于温度，不可能被视为独立于函数变分δＴ的常数。因此，即使对于此处最简单热传导

问题也不能纳入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所定义的“近非平衡态”范畴之中，从而否定了他的整个相关证明。
另外，即使承认式（Ｆ）的结果，由于

· １
Ｔ ＝ · －Ｔ

Ｔ（ ）２ ＝２Ｔ·Ｔ－２Ｔ
Ｔ２

并不存在式（Ｇ）

·ｑ＝－κ２Ｔ＝０
所示的结果。也就是说，任意调和方程的解都足以满足这个无源的导热方程，但是，却不能让

原式（Ｆ）恒为零的要求在一般意义上得到满足。当然，最终无法导得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期望的，为式

（Ｈ）所表示的结果。显然，相异于式（Ｇ），使式（Ｆ）普遍成立的结果为

Ｔ＝０
并且，我们将发现，也仅仅在这个特定的约束条件下，相关的陈述获得了一定意义。

２．２　极小值认定的逻辑置反和稳定性分析混乱

当然，在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相关证明中，一个最不应该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在于他颠倒了极值点的

基本特征。事实上，如果在极值点存在式（Ｋ），即

Ｐ
ｔ＝２Ｓｐ

ｔ２ ≤０δ２Ｓ≤０

那么，根据初等微积分的极值判别准则，为式（Ｅ）

δＰ＝δＳｐ

ｔ ＝δ∫Ｖ
σｄＶ ＝δ∫Ｖ

Ｌｑｑ １
Ｔ

· １
ＴｄＶ ＝０

所定义的变分只能是一个关于“熵产生”的极大值问题，即需要以

ｍａｘ：ＰＴ
ｔ＝０

取代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最初提出的为式（Ｉ）所述的极小值问题。
其实，如果边界不存在热流，那么，为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形式引入的“熵产”就是导热体自身的熵

增量，即“熵产”相当于附加了一个绝热条件下的熵增量。因此，如果仅仅认定“熵产”为该极大

值问题中所构造的极值函数，在物理上等价于绝热条件下的熵极大值原理，人们可以相信，此

时处于“热接触”中宏观物质的恒定状态相应呈现一种温度“尽可能”均匀化分布的状态。也仅

第２章　热力学理性重建与最大熵原理和最小熵增率原理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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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于此，才可能与经典热力学中的确定宏观状态下的“最大熵原理”保持逻辑相容①。
显然，以上所作分析实际上已经构造了一个对于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最小熵产生率”原理具有根本

否定意义的证明。

３．“熵产”和绝热系统熵的极大值原理

物理学讨论中，往往出现这样的状况，由于纯粹人为地引入某些与基本概念存在不确定关

联的称谓，最终可能无意识地掩盖了一个物理学陈述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显然，无论从形

式逻辑还是从物理内涵考虑，熵作为一个特定的热力学量具有完整的物理意义，是不可以作随

便分割的。为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提出的“熵流（Ｅｎｔｒｏｐｙｆｌｕｘ）”以及“熵产（Ｅｎｔｒｏｐ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恰恰

违背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或者说它们是两个仅仅具有形式语言的“数学量”。当然，也因为

此，在热传导研究中，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没有认真思考和发现“最小熵产生率”实际上构造了一个“极大

值”的逻辑悖论。
现在依照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在热传导问题中推证“最小熵产生率”的大概思路进行重新探讨。事实

上，熵产等于绝热条件下的熵增加。因此，关于熵产的极值问题相当于研究绝热条件下的熵增问

题。此时，人们无需也不能提出任何其他的独立假设，而仅仅根据经典热力学中的“熵极大值原

理”，为一个能够持续存在绝热系统构造熵的极大值问题。如果不考虑变形功，根据熵方程

ｄＳ
ｄｔ＝－·ｑ

Ｔ ＝κ２Ｔ
Ｔ

（３．１）

通常导热系数κ可以视为常数，于是，相应存在如下的变分问题：

δＳ＝δ∫Ｖ

２Ｔ
Ｔ ｄＶ ＝０ （３．２）

考虑到

· Ｔ（ ）Ｔ ＝Ｔ２Ｔ－Ｔ·Ｔ
Ｔ２

上述变分问题变为

δＳ＝δ∫Ｖ

２Ｔ
Ｔ ｄＶ ＝δ∮Ａ

ｎ·Ｔ
Ｔ ｄＡ＋∫Ｖ

Ｔ·Ｔ
Ｔ２ ｄ［ ］Ｖ

根据最初提出的绝热边界条件，其中的封闭积分恒为零，因此

δＳ＝∫Ｖ
δ Ｔ·Ｔ

Ｔ（ ）２ ｄＶ （３．３）

首先，考虑与待定函数直接相关的变分

δＳＴ ＝∫Ｖ
－２ Ｔ·Ｔ

Ｔ（ ）２ δＴｄＶ

其次，考虑与待定函数梯度相关的变分

δＳＴ ＝∫Ｖ

δ（Ｔ·Ｔ）
Ｔ２ ｄＶ ＝２∫Ｖ

Ｔ·δＴ
Ｔ２ ｄＶ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需要注意，对于与外界存在热交换的导热体，如果温度场处于恒定不变状态之中，则意味着该导热体总内能保持不变。
于是，相应于经典热力学所说的“热动平衡”条件，此时的熵为最大值。由于此时的热流场不等于零，或者说，导热体并

不存在温度梯度为零的均匀化温度分布。但是，人们仍然可以确信，对于熵为最大值的状态，必然对应于不平衡温度边

界条件下一种“最可能”的均匀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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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δＴＴ）＝δＴ·Ｔ＋Ｔ·δＴ
存在

δＳＴ＝２∫Ｖ

Ｔ·δＴ
Ｔ２ ｄＶ

＝２∮Ａ

ｎ·ＴδＴ
Ｔ２ ｄＡ－∫Ｖ

·Ｔ
Ｔ２ δ［ ］ＴｄＶ

＝－２∫Ｖ

·Ｔ
Ｔ２ δＴｄＶ

推导中再次应用了绝热边界条件。将上述两式合并，得

Ｔ·Ｔ＋·Ｔ＝０
显然，该式恒为零的唯一可能是

Ｔ＝０ （３．４）
即处于绝热状态下的固体，得以持续存在的宏观状态只能是温度恒为均匀分布的状态，从而与

人们从经典热力学中得到的结论再次保持一致①。
当然，人们还可以根据式（３．１），以及完全模仿从该式到式（３．３）以及上述式（Ｊ）的推导过

程，对该极值问题的极性做出判断。

ｄ２Ｓ
ｄｔ２＝∫Ｖ


ｔκＴ·Ｔ

Ｔ（ ）２ ｄＶ

＝２∫Ｖ
κ

Ｔ·Ｔ
ｔ －Ｔ·ＴＴ

ｔ
Ｔ２ ｄＶ

＝２∫Ｖ
ｑ· 

ｔ
１（ ）Ｔ ｄＶ

＝２∮Ａ


ｔ

１（ ）Ｔ ｑ·ｄＡ－∫Ｖ


ｔ

１
Ｔ·ｑｄ［ ］Ｖ

＝－２∫Ｖ
ρｃＶ

Ｔ２
Ｔ
（ ）ｔ

２

ｄＶ ≤０

该式再次证明，此处讨论的变分问题的确与判断宏观物质是否处于恒定状态的“熵极大值”原

理吻合，而相悖于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仅仅根据一种没有经过认真审视的人为意愿所提出的“熵产生率

极小值”问题。而且，人们可以看到，由于在热力学的“闭口系统和开口系统”、“平衡态和恒定

状态”以及“静力学分析和动力学分析”等一系列前提性概念的界定上存在太多的随意性，Ｐｒｉ
ｇｏｇｉｎｅ似乎从未认真考虑任何处于恒定状态的宏观物质的热力学参数总处于不变状态之中，
与开口系统中具有“恒定不变宏观表象”的宏观物质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将两类完全不同的

问题混为一谈。

热流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粒子行为。任何物质总由于其他物质的作用而得以存在，根本没有真正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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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前面的注释可以推知：只要导热体处于能量保持不变的恒定状态，即使不满足现代非平衡态热力学通常提出的绝

热边界条件，边界上存在“不均匀”然而保持“恒定”的热流，使得导热体的温度场处于空间分布不均匀状态之中，即温度

场梯度Ｔ不可能等于零，那么，在恒定边界条件的约束下，恒定温度场的梯度一定取最小值，以实现一种抽象意义上

的最小差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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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宏观表象恒定不变的宏观物质对象，仍然处于形形色色的热接触之中。因此，热传导分析在形式上应

该隶属于“热静力学”的范畴。此时，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关的形式陈述只能表现为熵的极大值原理。其实，
如果从物理本原考虑，静力学分析中的熵极大值原理之所以得以存在，仍然依靠宏观物质粒子无序热运动所

形成的一种平均化作用。

４．一般导热方程变分问题的构造及其物理内涵诠释

最后，再重新讨论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在其“最小熵产生率”原理中所提出第一类边界条件下热传

导的逆命题，即如何构造一个相关变分的问题。
根据能量守恒定理，无热源、定常导热方程为

２Ｔ＝０
相应变分问题为

δφ＝∫Ｖ
２ＴδＴｄＶ （３．５）

利用等价关系

·（δＴＴ）＝δＴ·Ｔ＋Ｔ·δＴ
变分为

δφ＝∮Ａ
δＴＴ·ｄＡ－∫Ｖ

Ｔ·δＴｄＶ

对于第一类边界条件，封闭积分等于零，故

δφ＝－∫Ｖ
Ｔ·δＴｄＶ ＝－１

２δ∫Ｖ
Ｔ·ＴｄＶ

此时，可以利用前面针对２阶导数进行分析的结果，但是几乎立即可以从物理上断定，与第一

类边界条件下稳定导热所对应的变分问题应该是如下的极小值问题：

２Ｔ＝０ｍｉｎ：∫Ｖ
Ｔ·ＴｄＶ （３．６）

注意到标量场的梯度是对其不均匀化一种最有效的刻画，因此，由于外部不均匀温度分布的限

制，得以持续存在的温度分布必然与其最小差异状态相对应。
当然，一般情况下，具有最小差异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存在恒为零的热流分布，

ｍｉｎ：∫Ｖ
Ｔ·ＴｄＶｑ＝－κＴ≠０

也就是说，现代非平衡态热力学所提“绝热”边界条件的要求其实是多余的，也不满足“恒定”导

热体仍然存在恒定热流场的普遍真实。此时，某种恒定的热流仍然能够持续地存在于温度不

均匀的边界之上①。
或者说，恒定温度场只可能相应导致一个同样“恒定”存在的热流场。因此，虽然整个导热

体上存在不恒等于零的热流，但是边界上的“总热流”必须为零，否则不能存在稳定不变的宏观

状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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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没有述及其他类型的边界条件，对于第二、第三类边界条件还应该相应构造边界约束泛函。但是，对于处于恒定状

态中的导热体，边界上的“总热流”必须满足恒为零的条件，否则温度场会发生变化。因此，整个空间域中温度差异尽量

小的极值条件仍然成为恒定温度场需要满足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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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ｑ·ｄＡ＝０∩ｑ（ｘ）≠０，　ｘ∈Ａ

这样，导热体上的整个温度场仍然逻辑相容于宏观物质的能量极值状态，即

２Ｔ＝０ｍｉｎ：∫ＶρｅｄＶ

不然，处于较高能量状态的宏观物质不可能持续存在，要通过热接触中的边界向外界释放能

量。与此同时，相应于经典热力学中为人们熟知的关于“热动平衡”的平衡判据，即宏观物质集

合在能量处于恒定不变状况时，“平衡态（当然，应该重新修正为一个能够持续存在的恒定状

态）”的熵为极大值。
于是，对于处于恒定状况的导热体而言，必然存在如下的相容性表述：

２Ｔ＝０ｍｉｎ：Ｔ
ｍｉｎ：Ｅ＝∫ＶρｅｄＶ

ｍａｘ：Ｓ＝∫Ｖρｓｄ
烅
烄

烆 Ｖ
（３．７）

也就是说，处于恒定状态的导热体对应于温度梯度为最小值状态同时显示这样两种物理内涵：
从能量极值原理考虑，它对应于能量的最小状态；而从熵的极值原理考虑，则处于最大值状态，
以与宏观物质的自均匀化趋势保持一致。无疑，在自然科学中，一切有意义的陈述必须严格逻

辑相容，尽管它们都永恒地相差于被它们所描述的物质对象，仅仅条件存在和只具备有限真

实性。
但是，逻辑相容的科学陈述并不总可能成为不可缺少的独立陈述。事实上，如果不存在宏

观意义的间断，上述变分原理仅仅是导热微分方程的一个重言式，或者可能为人们提供一个较

为方便的计算手段。进一步讲，此时对于如何唯一确定温度场的初始问题，原导热微分方程所

构造的定解问题已经属于一个完备的自封闭陈述，而变分原理在原则上成为一个多余的陈述。
当然，也正因为此，自然科学中的变分原理比微分方程拥有丰富得多的物理内涵，是不可

能由条件远为苛刻的微分方程演绎推导出来的。例如，对于边界上较大不平衡温度差异驱使

下的热流场，导热体相应呈现较为剧烈的温度分布，并且，此时的导热体还存在某种临界温度，
在临界温度的两侧相应表现不同的导热特征的话，那么，该导热体就出现了宏观意义的间断。
显然，随着宏观间断面处于不同的空间位置，理论上允许出现无以穷尽的解共同满足导热微分

方程。这样，根据最小能量原理，或者与其对应，宏观物质总是尽可能呈现均匀化状态的理性

判断，存在上述变分原理，即

ｍｉｎ：Ｅ＝∫ＶρｅｄＶ

ｍａｘ：Ｓ＝∫Ｖρｓｄ
烅

烄

烆 Ｖ

并且，仅仅在满足“连续可微”逻辑前提的“局部域”中仍然与导热微分方程逻辑相容，即

ｍｉｎ：Ｅ＝∫ＶρｅｄＶ

ｍａｘ：Ｓ＝∫Ｖρｓｄ
烍
烌

烎Ｖ
２Ｔ＝０ｍｉｎ：Ｔ （３．８）

因此，不可能由条件存在的微分方程推导一个具有更为宽泛物理内涵的变分原理。
在这种时候，即使存在某种宏观间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解的不确定性问题，根据经典热

第２章　热力学理性重建与最大熵原理和最小熵增率原理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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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可知，运用熵函数构造一个相关的极值问题仍然是不当的。不过，虽然边界上的热流不等

于零，但是边界上的总热流必须为零，否则不能存在稳定不变的宏观状态，即

∮Ａ
ｑ·ｄＡ＝０∩ｑ（ｘ）≠０　ｘ∈Ａ

于是，我们仍然可以理性地断定，只要在其内部存在某种宏观间断面，一个最可几的状态应该

对应于宏观物质的最小能量状态

２Ｔ＝０ｍｉｎ：∫ＶρｅｄＶ
（３．９）

这样一种简单而自然的判断恰恰同一于经典热力学理论中关于功势函数的相关论述。无疑，
在自然科学中，一切有意义的陈述必须严格逻辑相容，尽管仅仅条件存在并且只具备有限真

实性。
因此，不可能也无需由条件存在并且只定义于温度上的微分方程出发，演绎地推导另一个

被赋予更为宽泛物理内涵，由熵函数表述的变分原理，尽管它们彼此逻辑相容。
综上所述，在热力学中，熵函数抽象地刻画了宏观物质的一种均匀化程度。因此，对于一

个确定存在的热力学态，与无序热运动中相互作用粒子的自均匀化趋势一致，满足最大熵原理

的状态自然成为一个最可几存在的状态，从而被赋予了比导热微分方程更广泛和深刻的内涵。
但是，类似于任何一个形式量得以存在必需的不同前提，通过熵函数构造的变分原理同样受到

不同的约束。因此，与热力学态函数的条件存在不同，对于一个内部处于相互作用中的物质对

象总存在一种“自均匀化”的趋势的认定具有更大的普适意义。同样，理论物理中“最小作用原

理”包容了对物质世界以一种最有效形式实现属于自己运动的“客观性”规律的认定，从而与

“最小能量定理”一起被赋予了更大的普适性。

５．关于现代热力学分类的一个附加分析

应该说，对于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所提出的“最小熵产生率”原理，由于“熵产”和“熵流”这样一些前

提性概念的错误，这个原理必然在形式逻辑以及相关物理内涵方面都不可能避免出现形形色

色的错误。但是，恰恰考虑到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一贯的“人文化”思维习惯，不妨做出一种合理推测：
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或许的确源于某种“直觉”和“顿悟”，潜意识地认识到热力学“动力学”过程分析中

“最小熵增率”原理与热力学“静力学”分析中“最大熵原理”能够彼此逻辑相容，被同样赋予了

一种普遍意义。
如果这种推测不完全是纯粹的虚构，那么，可以同样相信：在现代的非平衡态热力学论著

中，在为导热微分方程构造变分极值问题时之所以将极大值误认为极小值，并不仅仅是一个过

分简单数学推导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疏忽；而应该说，对于如何恰当对待热力学的

“静力学”和“动力学”分析这个前提性问题，这种疏忽本质上正反映了某种深刻存在的认识

困惑。
事实上，对于“导热”问题，无论待定的温度场属于“恒定”状态还是处于“变化”中的场，作

为形式系统陈述对象的逻辑主体同样是一个具有确定物质意义的宏观物质集合。或者说，物

质对象的任何“物质元”都被赋予了确定的物质意义。因此，对于只存在“热量传递”现象的这

个宏观物质集合而言，它同样只对应于“粒子意义（相当于通常习惯使用的‘微观意义’称谓）”
的作用，而没有宏观物质宏观运动过程中几乎总会出现的“能量形式”的转换。此外，如果能够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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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抛弃经典热力学隐含于“孤立系统”中一种“简单、僵化、绝对”的思维习惯，理性意识到物

质世界中任何一个特定物质集合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其他物质集合而存在，而永恒地处于相

互依赖相互作用之中，那么，对于宏观物质对象而言，微观意义上始终存在的热流量并不影响

其宏观表象所具有的确定宏观意义。
当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断言：无论是恒定热传导问题，还是变化中的热传导问

题，从热力学的角度考虑，它们同样隶属于“静力学”的分析范畴，只要在相关的表述角度内热

力学量能够存在，那么，由其构造的热力学描述就属于宏观物质某一个确定“热力学态”的描

述。根据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运动中粒子赋予宏观物质的“自均匀化”倾向使得该宏观物质

与热力学态的“最大熵原理”构成逻辑关联。
但是，对于处于“对流”这样宏观形式运动的宏观物质集合，宏观物质在整体意义上的宏观

运动与无规粒子的热运动不断处于能量形式的变化之中。此时，宏观整体运动总可以等量地

转化为微观粒子的运动，但是，无序粒子并不能自发转化为粒子集合整体的运动学行为。或者

说，仅仅在一种宏观意义“不平衡趋势”的驱使下，粒子集合才可能相应呈现宏观整体意义的运

动。因此，与“动力学”过程所对应的只能是“最小能量原理”，以表示任何物质集合总会自发地

以一种“最有效方式”实现属于自己运动的客观性准则。
此时，只要热力学描述依然有效，那么，功量耗损逻辑地对应于熵函数的增加。当然，与其

对应，动力学过程中真实运动对应于“熵增率”最小的运动。并且，还可以做出逻辑的判断，与

该过程对应，由于消耗的功量最小，终态宏观物质运动蕴涵的“不平衡”势最小，仍然与确定热

力学态的“最大熵原理”逻辑相容。

第２章　热力学理性重建与最大熵原理和最小熵增率原理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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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湍流疑难”长时间地受到整个科学世界的关注，并且被赋予了一

种十分奇特的地位。人们指出：“虽然包括许多伟大学者在内的长达１００多年的顽强努力，而

湍流的基本机理至今仍未弄清，这在整个自然科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而且，作为一个“跨世

纪的科学难题”，湍流构成了对“理论和实验的挑战”，乃至成为对于“人类智慧的一次最严峻考

验”［１～３］。
因此，在重新探讨自然科学中的理性原则时，无法回避对于湍流研究习惯性思考中隐含的

一系列哲学思考不当进行严肃的反思，虽然在原则上，这种反思与对于经典热力学的反思几乎

是并行不悖的。

３．１　湍流研究隐含的循环逻辑问题

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普遍现象，许许多多重大的科学疑难几乎总隐含着某种“循环逻

辑”的问题，相反，循环逻辑的存在自身构成了许多科学疑难的本质内涵。
仅仅基于形式逻辑，当人们习惯于将湍流称为一种“无规则”流动，同时又期待着研究这种

流动所展现的普遍规律时，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循环逻辑所构造的悖论之中：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ａｆｌｏｗｗｉｔｈｏｕｔｌａｗｓ∈Ｖｉｃｉｏｕｓｃｉｒｃｌｅ （３．１．１）

也就是说，一旦完成对于湍流“规律”的研究，那么，恰恰成为对于湍流作为“无规则流”这样一

个逻辑前提的直接否定。
事实上，如果期望使用一组“宏观物理量”的分布表现流动的运动学特征，人们必须接受一

个基本的前提性认识，即宏观物理量仅仅是一种条件存在表述，与此对应，一切流体力学中的

形式表述同样只能被称为一种条件存在。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断言，当人们期待使

用“若干个”宏观物理量的分布表现本质上由“１０２３量级的粒子”构成的宏观物质的运动学行为

时，这个大数粒子构造的物质系统必然是无规律的；相反，表现这个大数粒子集合运动学行为

的运动学方程必然是条件存在和有限真实的，永远无法达到流体运动的全部真实。因此，在人

们几乎总以为必须以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作为研究流体运动规律的唯一基础的时候，人们需要

认真探讨整个理论体系的“存在条件”以及“有限论域”等这样一些前提性的问题，仅仅于此，才

可能摆脱目前研究中通常存在的循环逻辑的问题。

３．２　湍流研究中数学方程不封闭问题的必然性

研究流体运动规律时，人们往往感叹：“湍流理论的最大困难是方程组的不封闭性”［１］。其

实，一个重要的认识前提恰恰在于，人们需要自觉意识到这种不封闭性所蕴涵的普遍真实性。
或者说，作为大数粒子集合的流体的运动，如果从一种绝对意义上讲，它的确是没有任何

规律的。除非将流体视为一种理想化粒子集合，并且，对该粒子集合中“每一个”粒子的行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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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描述。这样，相应存在如下所述的状态空间：
ｓ：｛ｑｉ，ｐｊ｝∈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３．２．１）

式中的ｑｉ和ｐｊ 分别表示不同粒子的位置和动量的不同分量，该状态空间具有６ｎ 自由度，这

样，整个形式表述系统将仍然本质地回归到经典力学所描述的粒子系统之中。显然，这是不可

能的。反之，当人们期待仅仅对这些真实存在的粒子集合的“平均行为”做出一种大概真实的

描述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回避如何“构造”模型的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需要仅仅自然科学

的“一般性”原理，考虑如何构造相应的形式系统问题，
Ｍｏｄ（ｑｉ，ｐｊ）∈ （Ｓｐｈｙ，ｔ）→ｆ（ｘ，ｔ） （３．２．２）

在这个“形式系统”ｆ（ｘ，ｔ）的理想化构造过程中，必然存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参数，
｛ｃｉ｝∈ｆ（ｘ，ｔ） （３．２．３ａ）

显然，这些“参数”所构造的集合只能根据不同的经验事实而加以确定，并且，通常只依赖于不

同特定的物质对象，
｛ｃｉ｝＝ ｛ｃｉ｝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ｘ，ｔ） （３．２．３ｂ）

因此，可以将它们称为“物性”参数。但是，至此所说的这种“模型”仅仅属于一种一般意义上的

陈述，在原则上可以适用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并不是湍流研究通常特指的那一类模型。
同样仅仅依据经验事实，人们还发现，对于许多较为“复杂”的流动现象，即使对于相同的

流体，这些参数集合不仅仅依赖于不同的流体种类，还会因出现于流场中不同点ｘ，以及在同

一点处不同方向ｎ上而表现出不同影响，即

｛ｃｉ｝≠ ｛ｃｉ｝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ｉ｝∶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ｘ，ｎ）］ （３．２．４ａ）
也就是说，对于流场中待定的速度分布ｕ（ｘ，ｔ）而言，参数集合同样处于变化之中，即反过来也

依赖于流场的速度分布。
对于此处所说的这种“复杂”流动，如果人们依然“可能”寻找一种规律，将这些流动参数定

义为速度分布的范函，即

｛ｃｉ｝≡ ｛ｃｉ［ｕ（ｘ，ｔ）］｝ （３．２．４ｂ）
事实上，这些定义于“速度分布”之上，关于流动参数的不同“范函”形式，本质上就是人们通常

所说的“湍流”模型。
因此，湍流研究中若干得到实际验证的不同“湍流模型”，同样是对于流体不同实际运动状

况所作的一种“理想化”的规范，它们永远不可能借助纯粹演绎的方式，由某一个普适方程导

得。但是，人们需要也能够从流体自身的“粒子本质”出发，为湍流模型的合理构造提供一种统

一、吻合于物理真实的“思维”基础。此处所说的这个思维基础，就是自身并不封闭，并且仍然

仅仅作为条件存在的流体力学“一般性”动力学方程。

３．３　从一般到特殊的普遍演绎逻辑原则

稍微了解流体力学历史的人都知道，流体力学基本方程并不是按照先构造“物质模型”，再

依据物理学的一般原则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在经典流体力学中，那个被称为流体力学基本方

程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是纯粹采取一种“形式仿照”的方式，从固体力学的一般方程“类推”出

来的。当然，也正因为完全忽略了如何将形式系统与其描述对象之间构造逻辑关联的前提性

问题，对于下面所述经典流体力学在构造所谓“复杂流动”方程的推理过程中出现了逻辑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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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容易理解和接受了。
任何人也不否定湍流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流动形式。但是，在目前流体力学研究中，人们不

难发现思维推理上一种“逻辑倒置”现象的普遍存在：在人们几乎从来没有认真考虑目前流体

力学的基本方程———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必需的逻辑前提和存在条件，将其绝对化的同时，却

希望从这个只能描述“简单”流动现象的方程出发，采用一种“纯粹演绎”的方式推导用以描述

更为“复杂”流动现象的“湍流方程”，从而违背了“演绎逻辑”必须遵循“从一般到特殊”这样一

个普遍法则。
也就是说，对于经典流体力学中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ｖ
ｔ＋ｖ·ｖ＝ｆ－１

ρ
ｐ＋ν２ｖ

尽管被人们称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唯一“基本”方程，但是，人们总“默认”该方程只能用以描述较

为简单的流动现象。或者正如美国出版的《物理百科全书》所述的那样，对于类似于“湍流”这

样一些更为复杂的流动，人们必须代之以一个被称为“湍流方程”的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

ｕ
ｔ＋ｕ·ｕ＝ｆ－１

ρ
ｐ＋ν２ｕ－·（ｗｗ）

对流场中流体运动的行为加以描述。但是，问题在于，如何能够从一个相对只能描述简单运动

的方程出发，仅仅借助形式逻辑的方法，导得一个可以用于复杂运动的形式表述呢？

任何人都清楚，“简单”相对于“复杂”而言。在某一个能够表现相对更为“复杂”现象的“一

般性陈述（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中，必然包容那些能够用于描述相对简单运动现象的不同“单

称性（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因此，从一般逻辑考虑，人们只能通过某一个特定的“约束性”条

件，通过纯粹演绎的方式将一般性的形式表述“映射”成为某一个特殊方程。反之不真，必然隐

含着某种逻辑不自洽的问题。
其实，对于这样一种过分简单和自然的推理结构，几乎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公开的反对意

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种特定的推理结构同样成为理论体系“构造性”特征的基础。因此，
即使不使用严格的数学语言，人们也可以做出一种纯粹的理性判断：那个仅仅根据 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由Ｒｅｙｎｏｌｄｓ通过演绎推理而得，一直被人们称为“湍流方程”的形式表述起码在

哲学上是不当的，需要被另一个必须表现“构造性”特征，包容了更多物理内涵，并且必然存在

某些数学差异的“一般性流体力学方程”所取代［４］。

３．４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流体力学一般方程的构造

对于人类逐步认识物质世界，以及学会如何合理表现这种认识的重大课题，任何人都无法

否定这种认识必然存在一个迂回深化的历程。在历史上，是Ｅｕｌｅｒ通过一种“形式化”的方式，
将Ｎｅｗｔｏｎ运动方程扩展到刚体、变形体乃至流体这样一些更为广阔的应用范围之中，从而逐

步确立了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核心地位［５］。
但是，人们思维意识中真实存在“从简单到复杂”这样一种自然的“拓展”过程，往往掩盖了

构造形式系统时必须遵循“从一般到特殊”这样一种“构造性”特征。对于生活在差不多２５０年

前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开拓者而言，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如何将一个“特定”的形式系统与

其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形成严格的逻辑对应问题。人们切切不能忘记这样一种历史真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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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即包括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在内的许多基本方程其实都是采用一种“模拟”的方式，纯粹依

赖于人们的智慧“拼凑”出来的，几乎不可能对于这些方程的存在条件、有限论域等一系列前提

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事实上，在人们尚没有能力对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做出较为准确的刻画以前，这种“猜测性”

的构造方式又几乎是必然的，并且，这种方法将仍然被应用到对于其他未知世界的进一步探询

之中。但是，这种曾经必需的历史真实，并不意味着人们无需对于一系列经典方程进行必要的

理性重构。其实，一旦真正意识到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同时，仅仅依据这样一种前提性的基

本认定，人们不难重新构造一个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动力学方程，并且，仅仅根据演绎逻辑中“从

一般到特殊”的普遍原则，人们可以重新导得流体力学中许多正在实际应用中的基本方程，还

可以演绎地导得一些原来没有的基本方程［４］。
也仅仅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理念，当人们构造了一个属于一般流体，并且，吻合于流体粒子

本质的物质模型，即

｛ρ，ｐ，Ｔ，ｕ（ｘ，ｔ）｝　ｖ（ｘ）Ｖ Ｒ３ （３．４．１ａ）
式中的４个具有宏观意义的物理量分别为密度ρ、压力ｐ、温度Ｔ 和速度ｕ，并且，直接宏观表

象速度直接定义为以粒子质量为权的粒子平均速度，即

ｕ（ｘ，ｔ）＝ １

∑ｍｉ
∑（ｍｉ，ｖｉ）　ｉ∈ｎ，ｎｖ（ｘ）　ｘ∈Ｖ （３．４．１ｂ）

那么，仅仅作为这个理想化物质模型的逻辑必然，可以相应演绎地导得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Σ （３．４．２ａ）

其中形式量Σ存在如下形式定义：

Σ（ｘ，ｔ）
ｄｅｆ

ρｗｕ （３．４．２ｂ）
它直接刻画粒子真实运动所诱导的对于宏观动量的影响。

显然，该方程可以称为流体力学的一般性动力学方程，并且可以用于取代那个不真实的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但是，人们必须形成一种自觉的认识：这个一般性方程仍然有限真实、条

件存在；而前面所构造的理想化物质模型正是在一般意义上，能够为其构造了任何形式表述体

系都必须存在的“逻辑前提”和“有限论域”。
可以相信，正是在这样一些理性重构的过程中，自然科学体系中一系列重大的科学疑难可

能最终得到真正解决。

３．５　物质运动的客观性和流体运动中的“有效性”普遍原则

对于无垠的大自然，人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要求物质世界按照某一个所谓“智者”的主观

意愿运动。另一方面，面对无以穷尽的物质世界，人类可能做出的仅仅是使用一种“无歧义”的

科学语言，对于寓于物质世界中不同特定物质对象自身的“抽象同一性”做出一种无矛盾的描

述。如果人们对于物质世界的描述违背了物质世界自身蕴涵的真实性，那么，这种描述没有任

何意义。相反，如果人们接受某一种所谓的“先验存在”的原理，那么，同样正如现代科学哲学

断言的那样：“如果要追寻这些先验原理的确实性和真理性的根据，归根结底不外乎要乞怜于

某种‘绝对者’，即‘神’作为他们的保证。”［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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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仅仅从哲学理念考虑，理论物理学中普遍存在的“最小作用原理”正是物质世界自身

“客观性”的逻辑必然。人们可以相信，对于某种特定物质环境的作用，在物质对象“可能”进行

的一切运动形式之中，它必然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志，以一种“最有效”的运动形式作为自己的

“最可几”运动方式。其实，宏观力学中形形色色使用着的“变分原理”，同样正是这样一种合理

认定的逻辑必然。
于是，仅仅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理念，人们还可以针对流体运动中某些更为复杂的运动现

象，做出一种大概真实然而符合理性的描述

ｍｉｎ∶ｗ
ｗ ＝ｗｖ＋ｗｓ

ｗＶ ＝∫Ｖ
Σ：ｕｄＶ

ｗｓ ＝∫Ｓ
ｔ·ｓ

烅

烄

烆 ｄＡ

（３．５．１）

它在一般意义上告诉人们：复杂流动的流场可能存在彼此相差如此之大的不同局部域，以至于

存在适用于不同局部域中的不同流体力学方程组。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依然相信，在一切不

违背基本物理规律的形形色色可能“流动形式”中，那个消耗最小的流动形式必然是最接近流

体运动真实运动的形式。

３．６　流体力学理性重构中的一般推理模式

在经典流体力学中，人们总是把对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无条件认定作为构造形式系统的

唯一基础。而且，人们从来没有认真探讨过如何为该方程所描述的流体做出形式界定的问题。
当然，对于出现在不同特定流动形式中的流体是否存在某种具有本质内涵的抽象差异等这样

一系列的前提性问题，也从来没有考虑过。
与经典陈述体系完全不同，在进行理论流体力学理性重构时，作为逻辑推理的基础是，也

仅仅是对流动中流体所作的理想化认定。与其对应，只存在这样一种由对物质对象做出前提

性认定为基础的基本推理模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Ｓｐ
→

ｅｃｉａｌ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ｃｅｍｏｒｅｓｐ
→

ｅｃｉａｌ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

→ …

（３．６．１）

显然，只是根据这样一种推理模式，形式系统不仅能够与其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构成一种真

正意义上的逻辑对应，并且，对于整个形式系统而言，也才可能真正被称为严格演绎和合乎逻

辑的。

结 束 语

自然科学既然被界定为对于物质世界所作的一种描述，因此，即使仅仅从形式逻辑的角度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３７　　　

考虑，对于被描述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化”认定还具有前提性的根本意义。仅仅于此，使用统

一的形式语言，针对不同特定物质对象所构造的自然科学体系才可能成为一个“彼此无矛盾、
统一、协调”的陈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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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理论流体力学理性重构综述

———流体力学的一般动力学方程，表观应力和湍流的物理本质以及恰当定解问题的反思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狏犲狉狋犺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犾狔狉犲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狅犳
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犳犾狌犻犱犱狔狀犪犿犻犮狊

—狊狋狌犱狔狅狀狋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犱狔狀犪犿犻犮犲狇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犳犾狌犻犱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狋犺犲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犲狊狊犲狀狋犻犪犾狅犳犪狆狆犪狉犲狀狋
狊狋狉犲狊狊犪狀犱狋狌犫狌狉犾犲狀犮犲，犪狀犱狉犲犲狓犪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犪狆狉狅狆犲狉犿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犪犾犿狅犱犲犾

简要说明

此处，之所以以附录方式引入这篇文献，最初只是考虑将笔者在《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一书

最后用英文所写的“综述”重新以中文发表出来。事实上，该书第１０章针对“压力场”所作的分析，与前面关于

压力的认定并不逻辑相容。或者说，在构造一般性动力学方程时，因为仍然采用了对于压力一种缺乏确定物

理内涵的习惯性认定，所以需要对一般性动力学方程的构造过程中存在的不当进行修正。
当然，在出版《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时，为什么不是对前面的不当论述直接做出修正，而是

采取“自修正”的方式将“认识错误和对错误认识的重新认识”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呢？出版该书时曾经指出，
这样做只在于表现一种基本信念：如果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某一个难题长时间不能得到解决，那么，方法论上

较为深入的思考与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简单解决相比，前者应该更为重要和根本。总可以相信，一旦在基本研

究方法上取得某种突破，许多彼此相关的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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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现代自然科学之中实际存在的大量逻辑悖论，以至于现代主流科学社会不得不公然抛弃逻辑，将

自然科学重新引入宗教的时候，整个人类真实面临对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进行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的重

大命题。与此同时，笔者一直力图期望表现这样一种符合客观历史的真实：任何一个研究者个体的能力总十

分有限，不仅仅本质地决定于某一个特定历史时代人类的认识水平，而且一个正确理论模型的建立仍然根本

依赖于相关“实验方案和计算方案”的重新构建以及一系列经验事实的启发和支撑。因此，需要许许多多研

究者重树以捍卫“无矛盾性”为本质内涵的理性原则和坚定信念，共同拿起科学批判的武器，对人类深化认识

历史进程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某些思维不当乃至错误进行科学意义上的严肃批判。
被人们称之为世纪性科学难题的“湍流”困惑，一直得到整个科学世界的普遍关注，并被赋予更多哲学内

涵方面的思考。如果说，在《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一书中，曾经将“综述”用英文书写出来，其目的

也只是为了方便研究者能够以较短时间对相关论述形成一种大概的了解和稳定判断，以及习惯于使用“批评

性思维”这样一种探讨问题的方式进行基础性的研究，但是，在那个时候乃至此次将其重新写出中文的开始，
笔者并没有形成一种理性意识，恰恰因为对压力场前提判断中存在的疏忽或者认识不当，涉及流场中一系列

重大物理实在的描述并不真实。或者更明确地说，对自然科学体系中不同独立命题以及一系列相关研究结

果重新进行整理的时候，笔者只是觉得如果缺少这个综述的中文表述，会给人们在“整体理解”理论流体力学

的理性重构方面带来许多认识不便。当然，流体力学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于“湍流”困惑的哲学层面之上。
认识，只能在认识的历程中逐步深化。事实上，随着考虑如何将新理论体系应用于实际问题中，新问题

的出现以及与其相伴的进一步反思，可以发现在涉及流场中“压力分布”的分析，怎样刻画压力场对流体运动

的影响，如何为“速度场和压力场耦合”的流场构建相关“恰当定解问题”的问题不仅仅没有完成，而且甚至没

有理性意识到这个理论上至今没有解决重大基础问题的真实存在。换一句话说，即使只针对流场中不存在

“局部域”有序结构的所谓“简单”流动，如何求解“压力场和速度场互为耦合”的问题，原则上只能属于经典流

体力学中一个被遗忘了的“空白”区域。或者说，虽然已经有许多现代文献论及如何“求解流场压力分布”的

问题，但是，由于经典流体力学关于如何对“物质模型”做出前提性认定的基础问题没有解决，所有的讨论相

应只能归结为某一个形式系统“之内”进行“无穷演绎”的范畴，不仅仅在形式逻辑上隐含大量逻辑不当，而且

根本不可能对根据“无穷演绎”而得的形式系统赋予任何实在的物理内涵。当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如何为“速度场和压力场耦合”的流场构造数学上恰当、物理上具有独立内涵的“数学模型”的问题，长期属于

理论分析中的空白点，成为需要人们认真对待的重大基础性理论问题。
这样，此处给出的附录已经不再只具有仅仅作为“综述”所期待的那种意义，除了纠正最初论述个别命题

中的一系列认识不足、不当乃至错误以外，关于如何为“压力场和速度场耦合流场”构造恰当数学模型的问

题，针对这个重大理论命题上进行的初步思考，以及最终得到相关的研究结果都已经超出了希望讨论的范围。

摘　要
无论从物理内涵还是形式逻辑考虑，连续介质和粒子集合属于在本质意义的取向上完全相反的抽象模

型。一切宏观物质只可能是“粒子”的，正是任何一个粒子集合自身抽象蕴涵的“离散特征”客观地决定了湍

流的本质意义，并且，能够相应赋予“表观应力”以确切的物理内涵。
事实上，对于一个一般意义的流场，单个流体粒子的真实运动通常总差别于形式系统所定义的速度场。

这样，流体粒子“无规”运动的真实存在，使得物质导数不再满足必须定义在“确定”物质微元上的基本逻辑前

提。也正因为此，以物质描述为基础的流体力学基本方程，即经典表述的犖犪狏犻犲狉犛狋狅犽犲狊方程只不过是一个矛

盾方程：在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必须具有的“可跟踪性”作为“物质导数”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与现代流体力学

所宣称“表观应力”的“动量输运”机制之间，恰恰构造了一对处于“自否定”的逻辑悖论。这样，经典流体力学

不仅缺乏可信的逻辑基础，而且，也因此无法较为真实地揭示蕴涵于复杂流动中流体的许多客观存在的信

息。因此，空间描述成为描述一般流场的唯一可能使用的“普遍”方法，需要以此作为基本分析工具重建流体

力学的一般性动力学方程，相应揭示理论体系中所有形式量真实蕴涵的物理内涵，并且，重新探讨理论体系

“存在条件、逻辑前提、有限论域、有限真实性”等这样一些长期为西方科学世界所忽略，但是却真实存在着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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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基础性问题。
根据“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对于自然科学中的任何一个“合理”的陈述系统，它只

可能成为针对“特定”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前提认定”的逻辑必然。基于完全同样的理由，可以并且必须以

“一般性”动力学方程作为逻辑推理的唯一基础，根据不同流动现象可能真实蕴涵的抽象特征，相应构造不同

的“约束”映射，借助于纯粹的演绎逻辑推导出不同的特定方程。实际上，经典流体力学中的犈狌犾犲狉方程，经过

修正和相应被赋予不同内涵的两种犖犪狏犻犲狉犛狋狅犽犲狊方程，以及与目前所使用犚犲狔狀狅犾犱狕方程大致对应，但彼此却

是完全不同的“湍流”方程，都是一般性动力学方程在不同特定条件下的逻辑推论。可以相信，永远不可能从

简单方程“演绎”地推导出可能表现复杂现象的“一般性”方程。当然，所谓的犚犲狔狀狅犾犱狕湍流方程几乎必然隐

含数学上的根本错误，而且囿于此，不可能用以揭示湍流的物理本质。相反，努力在逻辑上保持严格、却始终

自省地意识到只可能“条件存在”的数学表述，能够为诸如δω模型这样的湍流模型提供进行“大概理性思考”
的物理基础。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定义于整个空间域中的“泛定方程”用以表现理想化物质对象必须普遍遵循的

某种“共性”特征。但是，只有偏微分方程与恰当“定解条件”配合，才可能相应构造出一个“完整”的数学模型，
从而完成对具体流场的不同“个性”特征的恰当描述。然而，经典流体力学不仅仅在“流场边界”的“黏附性条

件”的习惯认定上存在“物理失真”的问题，而且，由于缺失与“压力”相关的恰当定解条件，一个数学上完整的

“定解问题”还没有建立。当然，或者可以更为准确地说，由于没有理性意识到经典流体力学中相关数学模型

“欠定”问题的真实存在，属于整个流体力学的这个重要基础性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
在这个综述性的论述中，仅仅以“理想气体”为对象，试图对任何流场都必然存在“速度场与压力场”实际

上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问题，以及如何为这个“耦合”问题构造完整数学模型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从而为相

关的数值模拟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入到实用性研究的层面提供必要的思考基础。

０．引言

任何宏观物质都是粒子的。被赋予宏观意义的流体物质元，只不过是不均匀流场中用以

表现“覆盖”流场中某一任意空间点处流体粒子集合的“统计平均”行为的代表。这个被赋予确

定物质内涵的“粒子集合”的整体，被定义为任何“物质描述”系统的逻辑主体。但是，对于绝大

多数的流动场合，当一个流体物质元实现宏观运动的同时，几乎总会与它的“外界”进行粒子交

换。在经典流体力学研究中，对于真实存在于不同物质元之间，这种“随机”意义上粒子交换往

往被称之为流体粒子的“无序”运动。尽管经典流体力学通常所说的这种“无序运动”被视为一

种普遍存在的物理实在。但是，这个物理实在对于构造形式系统的影响却几乎被完全忽略了。
事实上，粒子的“无序运动”和“无规运动”属于两个并不相同的前提性概念。即使暂时不考虑

两种概念实际蕴涵的某种本质差异，单个粒子“无序运动”的存在，仍然逻辑地意味着必须被赋

予“确定”物质意义的“物质元”通常并不真实存在。与此一致，同样必须以被描述物质对象的

“确定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必要逻辑前提，一个经典流体力学中称之为“物质导数”的概念相

应失去了得以存在的基础。
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并不难做出逻辑推断，一个长期存在于经典流体力学中的“前提性

悖论”被严重忽视了：作为构建整个经典流体力学最基本概念的“物质导数”得以存在的必要逻

辑前提，与经典流体力学通常所说“表观应力动量输运机制”被赋予的本质内涵之间，实际上处

于“自否定”的严重冲突之中。于是，如果严格遵循形式逻辑以及保证相关物理理念的准确性，
那么，经典流体力学的犖犪狏犻犲狉犛狋狅犽犲狊方程不仅存在一系列基本概念并不严格以及相应缺乏明

确“物质基础（或者物理基础）”的问题，而且，本质上还只是一个“矛盾性”方程。当然，这才是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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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来科学世界陷入“湍流”认识困惑之中难以解脱的根本原因。因此，人们必须从被

描述物质对象的“物理真实”出发，对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做出前提性的“理想化”认定，以此作为

“逻辑推理”的唯一基础，考虑重建流体力学的“一般性”动力学方程的基本命题。这样，为形式

表述提供可靠物质基础的同时，也相应拥有仅仅依赖于物质对象自身的更为丰富的基本信息。
基于相同的原因，经典流体力学中作为特定物质对象确定标志的犔犪犵狉犪狀犵犲坐标并不总能

够存在。或者说，必须被赋予确定物质意义，即物质元不允许出现任何物质变化为逻辑前提的

犔犪犵狉犪狀犵犲描述方法，只能应用于流体运动的某些特定场合，不再具备一般性意义。事实上，由

于犈狌犾犲狉的空间描述方法已经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被界定为一种“独立和有效”的表现宏观物

质运动的方法，那种以为必须将“形式量”所描述的对象限制在某一个特定“物质集合”之上，将

实际上隐含逻辑悖论的“物质描述方法”视之为构造用以表现流动流体集合状态变化的唯一方

式的习惯理念，其实是一个可以被完全抛弃的过分陈旧和迂腐的经典认识，尽管在若干“特定”
情况下，物质描述的方法与空间描述方法能够逻辑相容。同样，虽然任何物理量只可能本质地从

属于特定的物质集合，但是考虑到一般流场之中“物质元”的不可跟踪性，在只是揭示某一个“充

满”流动流体的空间域中某些抽象存在的普遍特征时，不仅允许，而且必须着眼于运动流体的“空

间”表象，根本无需在意不同时刻，覆盖不同空间点的空间元中出现物质内涵的真实变化。
必须始终牢记，自然科学只是用以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因此，构建形式系统的物质模

型如果出现失真，最终必然导致形式系统自身的失真，并掩饰形式系统形形色色逻辑悖论和认

识不当的真实存在。相反，只要形式系统的物质模型能够与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在本质上保持

抽象同一，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有限论域、表现能力”必然逻辑地受限于确定的物质模型的

同时，却可能因此而成为进一步理性分析的可信认识前提和确定物质基础。

１．流体力学动力学基本方程的重新构造

流体力学基本方程组包括连续方程、动量方程、能量方程乃至一个通常所说的熵方程。但

是，如果从形式逻辑或者方法论的角度考虑，如何构造这些不同的方程并不存在任何本质意义

上的差异，因此，仅仅局限于动量方程的讨论仍然具有一般性意义①。

１．１　流体的粒子本质和流动流体的宏观表象

即使在直觉的意义上，人们也能够充分理性地意识到这样一种基本客观真实：虽然是运动

中不同的流体粒子共同构造了一个属于特定流体集合，可能加以形式表述的宏观运动，但是，
同时存在于运动中流体集合中不同流体粒子通常并不具有相同的力学机制。于是，仅仅在被

我们称之为“广义层流”这样一种特殊和过分简单的流动场合，对于运动中流体集合的所有不

同的“离散”流体粒子，而不仅仅是这些粒子的“宏观统计”表象才可能具有“平权性”特征，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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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照“热力学”的相关分析，即本书的第２章以及即将出版的《宏观物质粒子本质和热力学理性重建———宏观力学的哲

学和数学反思第二卷》中的陈述，可以逻辑地推知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宏观表象间断”以及由此而引起求解宏

观表象场面对的“耦合”问题，即无需考虑由于“宏观间断”无从确定，导致“耦合中微分方程”的解不可能得以“唯一”确

定的时候，宏观力学通常所说的“熵方程”没有任何独立意义。而且，即使某种宏观表象的“间断”的确真实存在，虽然

“熵方程”可以相应视为一个“独立”的物理学陈述，并且能够本质地逻辑相容于“最小作用原理”，但是，“熵方程”自身得

以存在的条件仍然要苛刻得多，不如“最小作用原理”那样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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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个粒子”意义上被“同一地”赋予某种完全相同的力学机制。
当然，也仅仅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构造一个相关的形式系统，在这个形式

系统中，单个的粒子作为直接描述的对象。此时，作为一种自然的推论：离散粒子的“真实运

动”与形式系统所可能表现的“运动规律”之间的差异自动消失了，或者作为这种差异等价表述

的“无规运动（犿犻狊狉狌犾犲犱犿狅狏犲犿犲狀狋）”将不复存在，形式系统直接对应于流体粒子的真实行为。
事实上，仅仅在这样一个特定场合，每一个特定的粒子能够成为形式系统的特定逻辑主体，也

仅仅在这样一种特定意义之上，一个物质导数算子与被经典流体力学赋予了特定物质意义的

犖犪狏犻犲狉犛狋狅犽犲狊方程才可能合理地存在。当然，这种特定情况过分难得，也过分简单，不具备基

本的普适意义，于是，一个必需的动力学约束方程需要通过其他的形式加以构造。

１．１．１　宏观物理量的建立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可能采用统计平均的方法，对呈现在一个给定流场的“宏观表象”
做出一种大概真实然而必须逻辑相容的描述。考虑某一个确定的空间域犞，如果人们能够认

为流经该空间的流体集合总能够呈现具有确定意义的宏观表象，即对应于该空间域中覆盖任

意一几何点ｘ的单位体积元ｖ（ｘ）以及每一个任意给定的时刻ｔ，都相应存在一组确定物理量

｛ρ，ｐ，Ｔ，ｕ（ｘ，ｔ）｝　ｘ∈ｖ（ｘ）Ｖ Ｒ３ （１．１）
显然，式中的这些物理量具有确定物理意义，在经典理论中它们分别被称之为密度、压力、温度

和速度。
然而，人们需要注意到，一个与经典理论存在重大差异的地方在于：仅仅通过一个在数学

被赋予特定内涵的“覆盖映射（ｃｏｖｅｒｍａｐｐｉｎｇ）”，定义在某一个特定空间点ｘ上的宏观表象，
才可能与“覆盖该点”，并且“真实存在”与具有“确定大小几何尺度（绝不是宏观无穷小）”的单

位体积元ｖ（ｘ）之间构造一种具有确定意义的逻辑关联。于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任何宏观

表象只能够与一个“宏观上无穷小、微观上充分大”的物质元或体积元构造一种对应关系的习

惯认识，只不过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托词，因为流体力学乃至一般物理学中几何测量的“测度”
必须被赋予“统一”意义，“微观上无穷大”和“宏观上无穷小”同样成为完全虚妄的概念，相悖于

一切真实的物理测量。其实，完全相异于一种纯粹人为意念上的主观随意想象，一个具有“有

限尺度、真实存在”的体积元不仅在理论上为仅仅包容“有限多粒子”的物质元提供了确定的物

理内涵，而且还为整个宏观理论的宏观表象与相关测量提供了可信的基础。这样，需要形成一

种理性意识，具有确定内涵、允许“覆盖”于整个流场之上的宏观表象的确成为一个具有真实意

义的存在。另一方面，尽管在经典宏观理论体系中，一切宏观物质场总能够无条件地呈现“连

续可微”的宏观表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理所当然并且不容违背的基本假设。但是，恰恰与这样

一种并不真实的习惯性人为认定完全相反，作为一个可信的宏观描述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之

一则是：覆盖流场所有空间点的“有限大”几何元ｖ（ｘ），需要也仅仅存在“有限而相当多”的流

体粒子，从而能够相应呈现具有“确定形式意义”但是只可能“有限真实”的宏观表象。宏观物

质拥有“充分多”粒子和包含“无穷多”粒子，原则上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也不允许

将“充分多”粒子的集体行为“想当然”地定义于某一个“空间点”上。自然科学中的实验研究是

构造一切合理陈述的唯一基础。因此，更为明确地说，仅仅对应于特定的几何与时间测量精

度，宏观物理量才可能具有特定的物理意义。总之，对于宏观物理量必然存在的“有限真实性”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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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问题，都被整个宏观力学的经典陈述完全忽视了①。
此处假设，式（１．１）中的前三个物理量，即密度ρ、压力ｐ和温度Ｔ 的热力学意义是自明

的。那么，我们只需要为空间任意一点ｘ点处的宏观表象速度ｕ构造一个相关的形式定义，这

就是：覆盖该点的有限大单位体积元中粒子速度ｖｉ 的统计平均

ｕ（ｘ，ｔ）＝ １

∑ｍｉ
∑（ｍｉｖｉ）　　ｉ∈ｎ　ｎｖ（ｘ）　ｘ∈Ｖ （１．２）

式中ｎ为覆盖ｘ点的有限大体积元ｖ（ｘ）中的粒子的数目，第ｉ个粒子所具有的质量ｍｉ 可以被

视为该统计平均中的权函数。继而根据一个在此处通常能够被接受的人为假设，粒子的动量

被视为一种“可加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ｙ）”，于是

ｕ（ｘ，ｔ）∑ｍｉ＝∑（ｍｉｖｉ）　　ｉ∈ｎ　ｎｖ（ｘ）　ｘ∈Ｖ （１．３）

等价地说，当某一个定义在体积元ｖ（ｘ）上的宏观物质子集合被赋予了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宏

观表象速度ｕ时，该宏观物质元的“宏观动量”恰恰等于该物质元中所有粒子的动量之和。作

为一个似乎显然的逻辑推论：一方面，该表述完全吻合于人们通常期盼的“动量守恒”定律；另

一方面，也仅仅因为这个特定的形式定义，人们通常所说的“表观粘性应力的动量输运机制”才

可能得以存在。这样，只要稍作仔细推敲就不难发现，在经典理论的“动量守恒”和“粘性耗散”
之间出现了一种严重的逻辑不一致现象。当然，正如在后续讨论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必须对这

种明显的不一致做出合乎理性的解释②。
至此，如果与相关的经典论述认真比对，可以发现此处的所有陈述实际隐含着许多认识不

一致的问题。但是，在这些认识不同中，一个最为根本的差异或许在于对体积元ｖ（ｘ）的不同

诠释。在经典理论中，人们总以为，体积元在宏观意义上必须无穷小，从而才可能与每一个空

间点形成一种对应；同时，在微观上必须充分大，包容足够多的粒子，以可能呈现确定的宏观表

象。但是，此处引入的体积元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具体存在，它的几何尺度必须真实地对应

于表现或者测量宏观物理量的相关几何精度。可以相信：理论物理习惯使用“宏观”和“微观”
的习惯认识，其实往往只体现一种“意念”中的人为想像，缺乏确定的物理内涵，或者说，把某一

个特定的形式系统与其相关的测量体系完全割裂开来，在物理上将没有任何意义。
也就是说，与确定宏观表象相对应的体积元，绝不允许仅仅被视为物理学陈述中一种完全

“虚拟存在”的托词，它应该是一个被赋予实在内涵的真实物理存在。因此，宏观物理量的存

在，起码需要两个最基本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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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任意时刻ｔ和任意给定空间点ｘ处的宏观表象，逻辑地对应于该特定时刻ｔ，以及“覆盖”该给定点ｘ一个“有限大”体积

元，即ｖ（ｘ）：ｘ∈ｖ（ｘ）中“有限多”粒子的统计平均行为。除此以外，还相应存在另一种本质上与其保持一致的等价性表

述：给定时刻ｔ和给定空间点ｘ处的宏观表象，同样对应于“覆盖”ｔ时刻的某一个恰当“时间段”，即δｔ：ｔ∈δｔ中，ｘ点处

所有粒子行为的统计平均。考虑到几何点的“抽象”特征，前一种关于宏观表象的形式定义在逻辑上较为严格，而后一

种形式定义则较多符合极大部分实验操作的真实。对于需要定义于某一个“有限大”体积域中粒子集合的“宏观表象”
重新折算到“个别”粒子在“有限长”时间域的“统计平均”方法，往往被“经典热力学”称之为“各态历经定理（Ｅｒｇｏｄ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尽管相关表述只能大体归属于“直觉”认定的范畴，相应缺乏完整的形式表述。
没有人会怀疑，如果将定义在不同物质对象之上的“速度”直接相加以构造一个单独物理量，几乎显然存在的“无理性”。
因此，依赖于“粒子的动量和”引入宏观表象速度几乎是必需的。但是，在原则上，一个物体的动量其实仍然是表现该物

体确定运动学行为的“状态”量。不同物体的状态无法相加，于是，不同物体的动量在逻辑上同样并不真的具备可加性。
动量不同于能量。能量的可加性基础，仅仅在于经验表述的“能量转换”定律。因此，即使对于仅仅条件存在的动量守

恒定律，最多也只具有“形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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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ｖ（ｘ）　ｘ∈ｖ（ｘ）
ｖ（ｘ）ａｆｉｎｉｔｅｖｏｌｕｍ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０

作为第一个前提，它在形式上表示，存在于定义域 Ｖ中的“所有”空间点ｘ必须拥有一个覆盖

该点的体积元ｖ（ｘ），否则，人们永远无法构造一个定义于“整个”空间域中的宏观表象分布。
至于第二个条件则表明，覆盖每一个空间点的体积元应该具有有限大的几何尺度，从而能够真

实地包容相当多的粒子，相应满足宏观物理量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总之，出现在任何理性陈

述中的物理量必须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尽管对于人们希望表现的物质对象而言，这些物理量

总是有限真实的。
显然，在分割一个给定系统成为不同子系统的集合时，一个过分简单而直观的，一直被经

典宏观力学理论所使用的，在数学上被称为“划分（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的方法是不允许的。作为这种

用以“分割集合”特定方法的必要前提，借助于“划分”所构造的不同子集，彼此之间不允许叠

合，即

ｖ（ｘｉ）∩ｖ（ｘｊ）≡０：ｘｉ∈ｖ（ｘｉ）Ｖ　ｘｊ ∈ｖ（ｘｊ）Ｖ　ｘｉ≠ｘｊ （１．４）
如果意识到“无穷集合的任意真子集仍然是无穷集合”这样一种基本理念，那么不难想象，无论

这种分割是多么致密，但是，任何针对实数空间通过“划分”而成子集所构造的集合，永远不可

能与最初定义在连续统上的“空间点集”真正构成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一一对应关系，当然更不

要说此处被人们划分的集合自身仅仅是一个相当“稀疏”的粒子系统了。因此，永远不可能借

助划分，构造一个能够定义于整个空间上的宏观表象分布，不论这种分布是离散或者是连

续的。
与“划分”操作相反，为了构造定义于整个空间域的“宏观”表象，分割系统的唯一恰当选择

只能是“覆盖”。对于在数学上被定义为一种独立分割系统的方法的“覆盖”分割中，定义于不

同空间点上的不同子集，在几何上允许彼此跨越和叠合。因此，为整个空间构造“宏观表象”的

必要前提与“覆盖分割”的基本特征，能够恰当地彼此逻辑相容，即

ｘ：ｖ（ｘ）　ｘ∈ｖ（ｘ）
ｖ（ｘ）ａｆｉｎｉｔｅｖｏｌｕｍ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０
ｖ（ｘｉ）∩ｖ（ｘｊ）≠０　ｘｉ≠ｘ

烅
烄

烆 ｊ

（１．５）

于是，为了仅仅从某一个离散的粒子系统出发，构造一个能够满足式（１．１）提出的必要条件的

宏观表象分布，式中所示成为相应的三个基本要素。
限定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并且通过相关表述精度的恰当选择，此处引入的有限大体积元

ｖ，在不失一般性的意义下能够被重新定义为适用于整个形式系统的“单位”体积元。于是，质

量密度作为一个最简单的宏观物理量能够被重新定义为

ρ（ｘ，ｔ）＝∑ｍｉ　　ｍｉ∈ｖ（ｘ）　ｘ∈Ｖ （１．６ａ）

此时，体积元ｖ（ｘ）不仅真实地具有有限大尺度，而且可以通过恰当“单位制”的选择，形式地

对应于“单位”体积。这样，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不再“显式”表述这个被赋予了特定物理意义

的单位体积元。
与此对应，定义在相同体积元中的宏观表象速度，可以借助质量密度进一步等价地表示为

ｕ（ｘ，ｔ）＝ １
ρ∑（ｍｉｖｉ）　　ｉ∈ｎ　ｘ∈Ｖ （１．６ｂ）

如果和“实数系”对比，任何粒子系统本质上都必然表现得过分“稀疏”。但是，借助于“覆盖”而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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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的质量密度ρ以及通过该方程定义的宏观表象速度ｕ，它们的分布都可能与实数空间无

以穷尽的实数点同等稠密。显然，对于一个以微分方程组表示的形式系统，自变量需要被严格

定义在实数域之中，成为一个不可缺省的基本条件。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这样一种基于物理

真实而自然形成的形式表述，对于构造一个一般性的动力学方程应该是可信和必需的。
然而，即使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仍然需要理性地知道，宏观物理量必然形成一种“连续可

微”分布的推断并不真实。原则上，任何源于“离散系统”的物理真实永远被赋予了“离散”本

质。或者说，对于任何一个真正可靠的数学变换，它永远不可能改变最初数学表述逻辑蕴涵的

物理真实。因此，需要牢牢记住的是：并不是粒子系统覆盖于整个几何空间宏观表象的“离散

本质”的失真，恰恰相反，那些凭借某一组“微分方程组”所描述的“连续”宏观表象，必然在与人

们根据“特定物质对象及其相关经验事实”最初引入的基本定义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差异。

１．１．２　粒子的无规运动

在构造一个一般性的动力学方程以前，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几乎所有经典理论中从未出现

过的新概念，宏观物质系统中粒子所完成的“无规（ｍｉｓｒｕｌｅｄ）”运动。毫无疑义，粒子系统在一

点处的宏观表象，表现的是覆盖该空间点“有限大”体积元中“有限多”粒子的统计平均行为，绝

不会简单地同一于“个别”粒子的行为，虽然，不同粒子实行的真实运动将不可避免地以某种方

式影响着属于整个粒子系统的宏观表象。其实，只要我们真的对离散粒子的个别行为有兴趣，
那么在“形式”上，总可以通过对定义于离散粒子上的“离散”速度分布构造一种“解析延拓（ａｎ
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相应形成一个能够定义于“整个”流场中的“连续”速度分布

ｖ（ｘｉ，ｔ）→ｖ（ｘ，ｔ）∶ｘｉ→ｘ　ｘｉ，ｘ∈Ｖ （１．７ａ）
并且，通过如下所示的“逆”映射，即数学上通常所说的“条件约束”映射，重新将人为引入的“连

续速度分布”变化为最初定义于粒子集合上的“离散”速度分布

ｖ（ｘ，ｔ）→ｖ（ｘｉ，ｔ）∶ｘ→ｘｉ　ｘ，ｘｉ∈Ｖ （１．７ｂ）
只要粒子所占据的空间位置ｘ是已知的，仍然可以了解第ｉ粒子的真实运动速度。

于是，对于占据空间点ｘ的离散粒子所作真实速度ｖ（ｘｉ）与同样定义于该点上的宏观表

象速度ｕ（ｘｉ）之间，出现了一种偏离，即

ｗ（ｘｉ，ｔ）＝ｖｉ－ｕ（ｘｉ，ｔ） （１．８ａ）
进而仍然借助于对该“离散分布”构造的解析延拓，还可以得到定义于“整个”流场上的分布

ｗ（ｘ，ｔ）＝ｖ－ｕ （１．８ｂ）
这样，由该式引入的速度分布ｗ可以被称之为真实粒子所作的“无规（ｍｉｓｒｕｌｅｄ）”运动速度分

布，而此处所说“规（ｒｕｌｅ）”只不过对应于某一个形式系统所确定的一种“规则”。事实上，在这

个特定的形式系统中，只能取宏观表象速度ｕ作为它的基本形式量或者一个“允许”的因变量，
而速度分布ｖ和ｗ 本质上都超越了该形式系统可能表述的范围。因此，此处所述的“无规”运

动，只不过是用以粒子所作的“真实运动”与特定形式系统所构造“运动规律”之间的偏差，相应

隐含了某种“人为意志”在内。
但是，尽管这样一种针对“规则”或者“形式量”的理解必然包容了“人为意志”的某种事先

认定，将其完全视之为纯粹主观意志的随意驱使仍然不当。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识，选择宏观

表象速度ｕ而不是粒子的真实速度ｖ作为形式系统的因变量，并不真正决定于人们的“主观”
意志，而蕴涵某种必然的“客观性”基础。事实上，只是定义在覆盖空间任意一点处的有限大体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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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元上的宏观表象速度ｕ，而并非定义在“个别”的乃至“不可数”的离散粒子上的真实运动速

度ｖ，才能够与实际测量相关的经验事实构成一种真实的逻辑关联，而且，跟踪“无以计数”流

体粒子的“细致性”描述几乎永远不可能实现。对于以物质世界作为描述对象的自然科学而

言，不仅包括现代量子力学，还包括所有合理的物理陈述在内，都需要将形式系统与相关的物

理测量构成一种彼此相容的逻辑关联。
也仅仅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才可能大概合理地将某一个人为构造的形式系统视为一种人

为设定的“规则”，反过来，将粒子自身“客观”存在的真实运动与这种“人为规则”的偏离定义为

“无规”运动。当然，如果改变考虑问题的角度，可以更为本质地指出：对于人类希望描述的“自

存”物质世界而言，它必然以某种“最有效”的方式，并且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志”而真实地运

动着；相反，对于任何形式表述系统以及该形式系统希望描述的基本规律，永远只可能具有“有

限”真实性。

Ａ．１　关于“无序”和“无规”不同内涵的补充说明①

从形式逻辑和物理内涵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此处所说的“无规运动”，并不等价于经典理论中

通常所说“无序运动（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ｍｏｔｉｏｎ）”的习惯称谓。“序”和“规律”本质上表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基本理念，
前者属于纯粹“客观存在”的范畴，也就是说，“序”希望表现的只是“物质对象”某种特定结构的物理实在；而后

者则表现客观实际与某种“人为规律”的偏离，本质上只可能隶属于某种“主观认定”的范畴。需要形成一种

稳定的理性意识：对于“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大自然而言，本质上其实没有任何“规律”可言；相反，在面对“无

以穷尽”的物质世界的时候，人们可能做的只是如何保证“科学语言”的严格同一，以及如何保证不同“科学陈

述”处于严格逻辑相容的问题，需要对本质上只可能渊源于“经验事实”的科学陈述“自觉”做出限制。十分遗

憾的是，正如本书最后一章将要讨论的那样，西方科学世界在涉及“知识论”的这个最基本命题的认识上出现

了认识的颠倒。
同样，在几乎所有经典和现代的宏观理论中，对于“序”和“规”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直被人们混淆

了。当然，这种基元概念上的认识紊乱，同样是人们长时间以来无法认识湍流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一

个只能以并不真实的连续介质模型作为基础的连续介质力学，既不可能理性地认识湍流，也不可能对宏观物

质的两种基本运动，变形和流动，做出具有任何形式意义的区分。
如果人们总可以合理地相信乃至由此而保持一份必要的自省，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希望表述的“规律”难

免隐含某种人为的意志，相应存在“有限”真实性。但是，出现于某一个粒子系统中的“序”则不然。序的存在

是“客观”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在粒子系统中可以做出严格定义的某种“相继（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性”关系，从而真实地

制约着“粒子集合”的运动规律。显然，作为数学上的“序关系”能够在粒子系统中得以存在的必要逻辑前提，
是在这个有序系统中的所有粒子之间必须具有一个保持“不变（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的“相邻（ｎｅｉｇｈｂｏｒ）性”关系，否则

无法为粒子系统中的不同粒子构造“序”或者具有“不变性”意义的记号，即

ｐｉ ∧ｐｊ →
ａｌｌｔｉｍｅ

ｐｉ ∧ｐｊ

ｐｉ ∧ｐｊ →
ａｌｌｔｉｍｅ

ｐｉ ∧ｐ
烅
烄

烆 ｊ

　 ∈Ｓｙｓｔｅｍ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ｉ｝

该式表示：在一个有序系统中，任意的两个曾经相邻的粒子ｐｉ∧ｐｊ 必须永远保持相邻，相反，任意两个不相邻

的粒子也永远不得相邻。其实，对于熟悉连续统力学的读者不难推知，只要将“相邻性”条件改为“连续性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条件，那么，此处的陈述则成为经典连续介质力学中作为存在前提的连续性公理。相邻性条件

还表明，尽管彼此相邻的粒子之间的距离可以变化，但是，一个有序的粒子系统中不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错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① 为了论述自身必需的封闭性，需要在某些不同的地方补充一些相关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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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一旦粒子系统中的粒子出现了错位，则赋予该粒子系统的“序”关系必然将遭受破坏，相应

失去“物质描述”的基础。因此，对于一个粒子系统，有序结构必然对应于一个不变的相邻性结构。
原则上，对于有序结构的一个恰当认识，能够为人们如何形式地分辨“固体”和“流体”，以及分辨“变形”和

“流动”提供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判别标准。众所周知，如果在变形体中出现了“局部流动（ｌｏｃａｌｆｌｏｗｉｎｇ）”，即

变形体必需的相邻性结构遭受了局部性的破坏，那么，可以将这种局部域的运动称之为塑性流动，而将变形

体的整个变形称之为“复杂变形（ｃｏｍｐｌｅｘ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与此对应，不再保持粒子之间的相邻性关系成为

“流动”的本质特征。但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在流场的某些局部域同样可能出现“局部（ｌｏｃａｌ）相邻性”结构

得以保持的状况，那么，同样有理由将流动中粒子集合中“不同局部域粒子之间的相互关联结构不再同一”的

流动称之为“复杂流动（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ｌｏｗ）”。在理论上，一个理想意义上的流体，总是被定义为自身不具“构型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的宏观物质。因此，仅仅根据普适的“最小作用原理（ｌｅａｓｔ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并且严格限制在

“局部”意义上，可以做出一种理性判断：被赋予了“有序结构”的流动，只要它能够存在，那么，属于该“局部域”
中的有序结构必然成为一种“最有效”的运动形式。事实上，如果考虑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要提到，但是至今

和湍流一样没有任何形式定义的“涡（ｖｏｒｔｅｘ）”时，人们会自然地认识到，涡无非是流场中的“局部有序”结构，
而正是一切物质为了更为有效地实现属于自身运动的本能，使得流场的任何地方总存在形成这种“局部有序

结构———涡”的一种自然趋势。当然，如果对于此处所述的所有问题形成了一种真正理性，即符合客观真实

而不是仅仅屈从某些人为主观意念的合理判断，那么，所谓的湍流疑难将不复存在。
其实，在自然科学中，任何一种“可信”的解释，必须本原地决定于那些被描述的物质对象自身。自然科

学中所谓“理性陈述”的全部意义，无非是使用一种“统一和无歧义”的形式语言，并且“无矛盾”地去揭示那些

蕴涵于不同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自身的抽象同一性。与其一致，自然科学中的任何一个特定公式，只可能条

件存在和具有有限真实性。当然，长期以来存在于流体力学研究中的这样一种真实，不仅仅从未充分重视推

导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过程中存在许多显然的认识悖论，而且几乎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这个形式表述得以存在

的逻辑前提问题，相反，在无视内蕴于物质对象自身种种复杂性，并不虑及必需的逻辑严谨性的同时，却期望

仅仅从这个特定的形式表述出发进行“无穷推理（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ｉｎｆｅｒｒｉｎｇ）”，用以表述一切流动现象，从而形成自然

科学研究中一种最严重的“逻辑错位（ｌｏｇｉｃｉｎｖｅｒｓｅ）”。当然，这种前提性认识的逻辑倒置，并不仅仅属于流体

力学，而普遍存在于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之中，是许许多多重大科学难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出现在经典宏观力学或者现代连续统力学中一个难以容忍的疏忽与认识不当是：人们几乎没有

做出努力去认真区分宏观物质被赋予了完全不同抽象内涵的两种独立存在形式和两种独立运动形式，即变

形体和流体，以及变形和流动，相反，却轻信了一个完全失真的“连续统”模型。如果由大数粒子构造的宏观

物质集合真的能够像“现代连续介质力学”所说的那样，处于“变形和流动”中的宏观物质能够被定义为一种

“无差异”的物质模型，那么，真实展现在宏观物质运动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差异或者复杂性将不复存在。从物

理本质和数学形式两方面考虑，连续和离散表现了两种完全相异的抽象特征：连续统永远不可能“分割”成为

离散的粒子系统，无论这种分割多么致密，相反，无论一个粒子系统拥有多少粒子，它也永远不可能“拼凑”成

为一个连续统。
可以永远确信，任何真正“合理”的物理学陈述必然与一个在数学上“精致”的相关陈述互为依赖地关联

着。一个建立在错误物质模型之上的理论体系，将永远不可能解释那些源于物质模型自身“复杂蕴涵”所引

起的复杂性。这样一种和自然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原则”保持严格逻辑相容的基本信念，
对于解决整个现代理论物理中的所有重大难题同样是恰当和必要的。在物理学中，对于形形色色逻辑不自

洽的过分容忍乃至公开声言“物理学中的数学严谨性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反常存在，只可能归结为研究者

自身的无能，恰恰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欺欺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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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粒子系统的“动量守恒”和宏观动量的变化①

经典流体力学早已“恰当”地指出，存在于形形色色流动现象中的表观应力，本质地源于粒

子无规运动所引起宏观动量的交换。但是，这种看似合理的认识只属于“直觉认识”的范畴，隐

含于这个应力机制中的真实物理内涵，以及如何形式地表现这种特定的物理内涵的问题并没

有真正解决。
首先，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推测，当人们仅仅着眼于流场中的一个任意点ｘ，以及覆盖该点

的一个有限大单位体积元时，粒子真实运动速度ｖ对于宏观动量ρｕ 的影响，似乎可以直观地

表示为

（ρｕ）
ｔ ＝－ｌｉｍ

ｖ→０

１
ｖ∮ｖρｕｖ

·ｄＡ

＝－·（ρｖｕ） （Ａ）
这个形式表述希望表达的物理意义应该是明了的，它表示：当不存在其他“外场力”的时候，单

位体积元中“宏观动量”的变化，仅仅源于该体积元边界上真实粒子所携带的宏观动量以及它

们所产生的净效益。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说明：这样一种几乎可以视为对经典理论相关论述一

种直接“拷贝”的陈述其实并不准确，只属于一种“直觉意义”上的人为认定，仍然需要“从、并且

仅仅从”对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的“唯一”前提出发，进行一种纯粹“理性意义”的思考②。
等价地说，任何针对宏观物质的恰当表述，都必须吻合于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或者说，

定义在一个特定空间点上的宏观表象，在逻辑上只能依赖于覆盖该点的单位体积元中真实存

在的粒子集合的行为。因此，能够也必须从宏观速度的原始定义式（１．２）出发，对这样一个人

为认定的合理性重新做出判断。
首先假设，粒子系统由“自由粒子”构造而成，并且，粒子上不存在其他形式力的作用。于

是，根据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存在于一个给定空间域Ｖ 中所有粒子的动量和的变化，等于越过该体

积域边界粒子所携带动量的代数和

 ∑
Ｖ
ｍｉｖ（ ）ｉ

ｔ ＝－ ∑
ｖ·ＡδＶ

δｔ

ｍｊｖｊ　　Ａ～Ｖ （１．９）

此处Ａ 对应于给定域Ｖ 的封闭边界，式右出现的负号仅仅源于一个习惯的认定，人们总把边

界的外法线方向定义为边界的正方向。另外，人们需要注意，与粒子系统的“离散”分布对应，
任何针对属于粒子的物理量的“加法”运算，只可能定义在某一个“空间域”中，而无法定义于某

一个“曲面”上。也就是说，只能针对某一个“体积域”中的“粒子”以及定义在这些粒子上的“可

加物理量”进行求和运算。因此，在上式的左侧，只需要直接对体积域Ｖ 中的所有粒子求和；
但是对应于该式的右侧，如何构造边界上某一个“恰当体积域”的问题则显得复杂一些。首先，
如果只考虑与δｔ时间间隔相对应的体积域δＶ，必然存在如下所示的一种“大致”对应：

δＶ ∮Ｖ
δｔｖ·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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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值得反复指出，理想化质点的动量只是一个“状态”量。因此，从物理学基本理念考虑，属于不同物质对象的状态量无法

相加，谈论以“可加性”为存在前提的“动量守恒”定律没有任何意义。粒子系统的“动量守恒”仅仅具有形式意义，只是

“Ｎｅｗｔｏｎ第三定律”的逻辑必然。当然，这也是讨论粒子系统“动量守恒”时特地加了一个“引号”的原因。
在《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理性重构》一书相关问题的最初分析中，所反映的思想正吻合于这样一种习惯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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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如果考虑某一个特定的时刻ｔ，那么，相应有

δＶ
δｔ∮ｖ

ｖ·ｄＡ

于是，式（１．９）右侧的“和式运算”表示：针对折算到“厚度”与粒子的速度ｖ对应，为整个封闭表

面Ａ 所张，借助于ｖ·Ａ 示意表述的一个曲空间，对其中粒子的“动量输运”效果进行求和。当

然，还可以这样大概地说：式左表示一个“确定”体积域Ｖ 中粒子动量和的变化率，而式右却表

示对一个“变化中”体积域ｖ·ＡδＶ
δｔ

中的粒子动量求和。当然，也正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方

程两侧的“量纲”能够保持一致。
值得指出，在为覆盖空间域某一任意点体积元中的粒子集合构造动量方程时，曾经几乎不

假思索地采用了如下所示的形式：

 ∑
Ｖ
ｍｉｖ（ ）ｉ

ｔ ＝－∑
Ａ
ｍｊｖｊ（ｖｊ·ｎＡ）　　ＡＶ

但是，不难做出简单验证，这个形式表述两侧存在量纲不一致的问题①。
必须注意，式右那个决定于粒子速度，并且处于变化中的体积域ｖ·Ａ，与式左的确定体积

域Ｖ 不对应，因此，需要考虑如何将它们折算到相同的体积域中。另一方面，在宏观力学中，
仅仅是宏观物理量才成为人们真正感兴趣的物理量，或者成为能够与相关的经验测量构成逻

辑关联的量。因此，人们必须考察定义在任意“空间点”上的宏观物理量的变化规律，并且，需

要意识到形式系统中有待构建的“微分方程”也只能在这种意义上加以定义。这样，当人们考

虑覆盖一个任意空间点ｘ之上的单位体积元ｖ（ｘ），式（１．９）所示的那个最初的“守恒关系式”
需要重新写成

１
ｖ

（∑ｍｉｖｉ）
ｔ ＝－１

ｖ∑ｍｊｖｊ（ｖｊ·δＡ）　　ｘ∈ｖ（ｘ） （１．１０）

带入宏观意义“质量密度”的定义，该方程左侧则为

１
ｖ∑（ｍｉｖｉ）＝ρｕ　　ｘ∈ｖ（ｘ）ｕｎｉｔ

但是，如果运用关于质量密度的定义式，同样将原方程的右侧简单写成如下所述的形式，则并

不合理

１
ｖ∑ｍｊｖｊ（ｖｊ·δＡ）＝－ρｕ（ｖｊ·δＡ）　　ｘ∈Ａ＝ｖ（ｘ）ｕｎｉｔ

其原因仅仅在于：由“ｖ·Ａ”示意表述的“边界几何域”并不等于封闭表面Ａ 所包围的原体积元

ｖ，边界几何域之中粒子的动量和相应不等于单位体积中粒子的动量和，当然，也不可能等于

定义在该单位体积元之上的宏观动量。于是，当人们可以合理地采用解析延拓的方法，构造一

个定义于整个空间的速度分布ｖ取代最初的离散速度分布ｖｉ，并且，进而利用宏观意义的质量

密度ρ，大概表示粒子系统的体积平均质量时，动量方程（１．１０）的右侧则应该改写为

１
ｖ∑ｍｊｖｊ（ｖｊ·δＡ）≈－１

ｖ∮Ａρｖ
（ｖ·ｎ）ｄＡ＝－１

ｖ∮Ａρｖｖ·ｄＡ　　ｘ∈Ａ＝ｖ（ｘ）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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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入“离散”分布的概念以后，使得“曲面”上的求和运算以及许多习惯理念失去了存在意义。关于《湍流及理论流体力

学的理性重构》一书中原始表述中存在的量纲不一致问题，是由我的工作助手覃新川副教授最先发现和向我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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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在这些表述中，体积元ｖ（ｘ）实际上已经事先被默认为单位体积元。
因此，当针对覆盖一个空间任意点ｘ的单位体积元ｖ（ｘ）时，相应存在一个具有“一般意

义”的关系式，用以表示该体积元中粒子动量和的变化

（ρｕ）
ｔ ＝－１

ｖ∮ｖρｖｖ
·ｄＡ≈－ｌｉｍ

ｖ→０
－１

ｖ∮ｖρｖｖ
·ｄＡ

显然，与“覆盖式”覆盖构造宏观表象的基本思想一致，并且，作为一个纯粹人为意义上的认定，
将式中的第二个方程严格限定在此处所述的任意空间点ｘ之上。继而，再根据Ｇａｕｓｓ定律，则

存在一个相关的形式表述

（ρｕ）
ｔ ＝－·（ρｖｖ） （１．１１）

如果将此式与式（Ａ）所示的那个最初的猜测性认定比较，即

（ρｕ）
ｔ ＝－ｌｉｍ

ｖ→０

１
ｖ∮ｖρｕｖ

·ｄＡ＝－·（ρｖｕ）

我们可以发现，最初出现在方程右侧的宏观表象速度ｕ被粒子的实际速度分布ｖ所取代了，另

一方面，方程左侧仍然表示单位体积元中粒子动量和的变化。
更为明确地说，除了根据覆盖空间任意一点处的宏观表象定义式，用质量密度ρ和宏观表

象速度ｕ表示单位体积元中粒子的动量和，以及采用解析延拓的方法取代直接定义在粒子上

的离散速度分布ｗ以外，如果将微分表述的方程（１．１１）与方程 （１．１０）相比，两者没有任何本

质差异。事实上，在统计力学的不同著述中，此处所述的这些方法通常在不加以解释的情况下

往往都直接加以使用了，当然，这也是统计力学出现所使用方法其实并不统一的缘故。因此，
针对定义在一个任意空间点上的宏观表述，仍然与粒子系统的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本质上严格保持

一致。也就是说，即使这样一个形式表述将用于表示“宏观动量”的“耗散效应”，但是，它的真

正物理基础仍然是粒子系统在经典意义上的“动量守恒”方程。
因此，考虑到属于离散粒子上的速度分布ｖ并不属于宏观理论体系，只要能够被某些宏观

意义的物理量所恰当取代，那么，式（１．１１）所示的基本方程，即

（ρｕ）
ｔ ＝－·（ρｖｖ）

可以视为被赋予了一种“条件存在”的“普适”意义。当然，也正因为此，能够将这个一般性表述

合理地视为推导流体力学“一般动力学方程”的形式基础。

１．３　一般动力学方程

总之，在一个仅仅着眼于宏观表象的形式系统中，无力也不允许直接描述“个别”粒子的运

动学行为。或者更为明确地讲，诸如ｖ和ｗ 这样一些需要定义在“粒子”上的物理量并不属于

宏观表述系统。考虑到

ｖ＝ｕ＋ｗ
那个针对单位体积元中的粒子系统的最初表述，即式（１．１１）可以进一步变换为

（ρｕ）
ｔ ＝－·（ρｖｖ）

＝－·［ρ（ｕ＋ｗ）（ｕ＋ｗ）］

＝－·［ρｕｕ＋ｕｗ＋ｗｕ＋ｗｗ］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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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ｕｕ）－·［ρ（ｕｗ＋ｗｕ）］－·（ρｗｗ） （１．１２）
在这个表述中，可以对方程的左侧和右侧中的第一项加以归并，进行整理

　（ρｕ）
ｔ ＋·（ρｕｕ）

＝（ρｕ）
ｔ ＋ρｕ·ｕ＋ｕ·（ρｕ）

＝ｕρ
ｔ＋ρ

ｕ
ｔ＋ρｕ·ｕ＋ｕ·（ρｕ）

＝ρ
ｕ
ｔ＋ｕ·（ ）ｕ ＋ｕρ

ｔ＋·（ρｕ［ ］） （Ｂ）

假如经典理论中的“连续性方程”能够被认作是一种“合理存在”的话，即

ρ
ｔ＋·（ρｕ）＝０ （１．１３ａ）

当然，通过对比式（１．１１）和式（Ａ）之间的差异，可以立即推知：如果着眼于“离散”的粒子系统，
关于“连续性方程”的一个“恰当”表述只能是

ρ
ｔ＋·（ρｖ）＝０ （１．１３ｂ）

于是，动量方程相应存在两种形式表述

（ρｕ）
ｔ ＋·（ρｕｕ）＝－·［ρ（ｕｗ＋ｗｕ）］－·（ρｗｗ）

 ρ
ｔ＋·（ρｕ）＝［ ］０

ρ
ｕ
ｔ＋ｕ·（ ）ｕ ＝－·［ρ（ｕｗ＋ｗｕ）］－·（ρｗｗ）

（１．１４）

如果仅仅从方程的左侧考虑，后一个方程与经典理论通常使用的形式表述更为接近；而第一个

方程则往往被直接用于流场数值计算的“守恒”格式中。但是，需要注意，并没有理由将方程左

侧直接称之为宏观表象速度的物质导数，尽管它在形式上的确与物质导数的经典定义保持一

致。此外，后续分析将表明，正如式（１．１１）不允许写为式（Ａ）那样，一旦论及“离散”的粒子系

统，式（１．１３ａ）所示的“连续性方程”其实已经不再严格成立。当然，这也是在式（１．１４）中同时

写出两种不同形式表述的动量方程原因①。
需要注意，用以表现流体粒子真实行为的“无规速度”ｗ尽管真实存在，但是并不属于宏观

表述系统。因此，只能引入两个宏观意义的物理量。其中，第一个宏观物理量为

ｐＩ＝ρｗｗ （１．１５）
而第二个宏观物理量为

Σ＝－［ρ（ｕｗ＋ｗｕ）］ （１．１６）
目前，让我们暂时不加解释地将标量ｐ和二阶张量Σ 分别称之为通常称作的表观“压力”以及

表观“粘性应力”张量。如果真实存在质量力ｆ作用于该粒子系统，则式（１．１４）所示的动力学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最初没有对“连续性方程”作重新推导。关于这个方程的经典表述其实并不真正“严格存在”的问题，只是在重新思考流

场“恰当数学模型”问题时才发现。事实上，一旦引入宏观物质的“粒子”模型，建立在“连续介质”假设下的连续性方程

在逻辑上已经成为完全“多余”的表述，仅仅需要在流场的固壁处满足法向速度分量恒为零的条件就能够自动满足质量

守恒条件。这样，在关于如何为流场恰当构造“定解问题”的后续讨论中，将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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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可以形式地改写为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Σ （１．１７ａ）

当然，还可以引入另一种形式的应力张量

Π＝－ｐＩ＋Σ＝－［ρ（ｗｗ＋ｕｗ＋ｗｕ）］ （１．１８）
于是，动力学方程（１．１６ａ）可以进一步改写成

ρ
ｕ
ｔ＋ｕ·（ ）ｕ ＝ρｆ－·Π （１．１７ｂ）

或者一个相对更为原始的形式

（ρｕ）
ｔ ＝ρｆ－·（ρｖｖ） （１．１７ｃ）

如果仅仅从表现形式考虑，动力学方程的前两种形式，即方程（１．１７ａ）和（１．１７ｂ），不但与经典

理论中那个“实际使用或被修正过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在形式上几乎完全保持一致，而且，
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虽然式（１．１７ｃ）更吻合于物理本质，但是，这个形式表述中的“真

实运动速度”ｖ通常超越了“宏观表述系统”的允许的表述范围，从而使得这个形式表述失去了

存在的逻辑前提。也就是说，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只是表观压力ｐ和表观应力张量Σ，
这两个同作为依赖于“经验事实”而存在的“宏观”物理量，才可能被合理地包容于此处所说的

“宏观表述”系统之中。当然，任何一个本质上用以描述“大数粒子系统宏观表象”的形式系统，
永远不可能仅仅凭借“纯粹逻辑”的方法被“演绎”地推导出来①。

事实上，正如前述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经典表述和这些重新整理的表述之间存在许多根

本的差别。
首先，重新整理的形式表述的基础，并不是经典理论中着眼于“宏观物质集合”整体的

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直接使用Ｎｅｗｔｏｎ定律的基本前提，必须是被描述的物质对象的“物质内

涵”保持恒定不变。但是，由于流动流体不同“物质元”之间总处于相互交混之中，无法满足这

一基本前提。但是，对于此处重新导得到一般性动量方程，它仅仅是“自由粒子系统粒子动量

守恒定律”的一种等价性表述。或者说，在所有经典的宏观理论中，必须以如下“条件存在的物

质导数”作为建立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前提

Ｄｕ
Ｄｔ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ｌ


ｙ ｕ
ｔ＋ｕ·ｕ

但是，这样一种与流动真实并不吻合的习惯性前提认定，对于重新构造的形式表述系统并不必

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流场中真实存在不为零的“无规运动”速度ｗ，由于被描述的宏

观物质对象自身处于变化之中，物质导数得以存在的必要逻辑前提无法得到满足。
其次，尽管两个人为引入的二阶张量，即Σ 和Π 被定义为表面力，但是，它们只是一种具

有“形式意义”的习惯称谓，无需也不可能具有与“表面力”形成严格对应的确定物理内涵。在

数学上，完全谈不上任何真正隶属于粒子系统的“边界曲面（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ｓｕｒｆａｃｅ）”，当然，在物理

上，也根本谈不上逻辑地从属于粒子系统的表面力。事实上，那个仅仅在“名义上”存在的表面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① 因此，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绝不意味着能够为人们提供某一个“一劳永逸”的普适性表述。事实上，除了澄清一系

列基本概念，相应提供更为吻合物理实在的基本信息以外，整个形式系统的合理性恰恰在于刻画流体力学的合理表述

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有限论域以及有限真实性”等这样一些前提性的基本命题，以免陷入逻辑紊乱引起的认识不当

或者错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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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张量，只不过是一般性动力学方程（１．１１）中左侧中的一个部分

Π＝－ｐＩ＋Σ＝－［ρ（ｗｗ＋ｕｗ＋ｗｕ）］－ρｖｖ
与此同时，正如与式（Ｂ）相关的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动量方程（１．１６）的左侧仍然隐含了源于

“粒子真实”的影响，即

ρｕ）
ｔ ＋·（ρｕｕ）～ρ

ｕ
ｔ＋ｕ·（ ）ｕ ∩ρｕｕρｖｖ

也就是说，如果从物理本质考虑，出现在这些动力学方程中的不同形式量不允许被人为地强行

分割出来，再进而依赖于人为想像赋予这些不同的形式量以不同的物理内涵。所有的形式量

都属于“整体性”描述中本质上不可分割的“单个”组元。但是，从粒子系统宏观表象的“统计平

均”的本质内涵考虑，当人们以覆盖空间某一点处宏观物质集合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这些

形式上引入的“应力张量”才可能作为一种人为想象，与作用在“体积元”边界上的“表面力”形

成逻辑对应。但是，即使这样，依然需要形成一种稳定的理性判断：宏观物质本质上只能是粒

子的，因此，只可能作用在粒子上的“有心力（ｃｅｎｔｒａｌｆｏｒｃｅ）”才可能真正具有本质意义。与此

同时，作为“形式量”而存在应力张量，则本质地对应于粒子的动量输运机制。
最后，这些被赋予了特定物理内涵的陈述必须以这样一个通常的认定作为前提，即此处所

提到的宏观物质集合是一个“自由粒子”构造的系统，该系统中的所有粒子能够在包裹该宏观

物质集合的固体边界以内作“任意自由”的运动。在物理上，这样一种粒子系统被称之为理想

气体。于是，当人们研究其他形式流体的时候，这些形式量自然还需要被赋予新的其他物理内

涵。当然，也仅仅于此，我们才可以合理地讲：虽然诸如ｖ，ｗ这样一些物理量已经超越了“宏观

表述系统”可能表述的范畴，从“形式逻辑”考虑只允许使用类似于式（１．１７）的形式，即

（ρｕ）
ｔ ＋·（ρｕｕ）＝ρｆ－ｐ＋·Σ



ρ
ｕ
ｔ＋ｕ·（ ）ｕ ＝ρｆ＋·Π （１．１９ａ）

作为动量方程的恰当形式表述，但是，从宏观物质实际蕴涵的“粒子本质”考虑，包含粒子运动

速度的方程（１．１１）或者作为它等价表述的方程（１．１４）更为本质。例如，增加了“体积力”以后

的一般性形式表述

（ρｕ）
ｔ ＝ρｆ－·（ρｖｖ）


（ρｕ）
ｔ ＋·（ρｕｕ）＝ρｆ－·［ρ（ｕｗ＋ｗｕ）］－·（ρｗｗ）

（１．１９ｂ）

虽然，这些实际上已经超越“有限论域”的形式表述并不能直接予以直接运用，但是，一旦面对

形形色色较为“复杂”的流动现象时，这些形式表述能够为我们提供较为可靠的“理性思维”
基础。

２．表观应力张量的物理内涵和“动量守恒”问题

任何借助于粒子“真实速度”所表达的动力学方程，本质上已经超越宏观力学的“有限”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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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因此，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引入称之为“应力张量”的宏观物理量是必须的，而且，这些

宏观物理量的确定最终只可能依赖于相关经验事实。另一方面，作为构造上述一般性动力学

方程基础的“自由粒子系统”假设，并不符合一般流体的一般物理真实。这样，需要进一步揭示

应力张量可能蕴涵的其他物理内涵。

２．１　流场中的压力

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题，让我们重新考察通过定义式（１．１５）

－ρＩ＝－ρｗｗ
所引入宏观形式量ｐ，即通常所说热力学压力真实蕴涵的物理意义。本质上，经典热力学仅仅

感兴趣于宏观物质集合的“内状态（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ｏｒ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ｓｔａｔｅ）”。或者说，热力学没有能力也

无兴趣，考虑怎样能够形式地表现一个宏观物质集合在包裹它的大空间中的整体运动状况。
因此，如果局限在经典热力学的研究范畴内，相合于某一个特定观察者的参照系，总是直接建

立在宏观物质集合自身之上。这一事实表明，如果式（１．１５）中的ｐ定义为热力学压力，那么，
自由粒子的无规运动速度ｗ 本质上等于“分子运动论”中自由粒子自身的运动速度ｖ，即

－ｐＩ＝－ρｗｗ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ｉｎｓｉｄｅｏｆ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ｙ


ｓｔｅｍ
－ρｖｖ （２．１）

换言之，出现在这个形式表述中的ｖ恰恰对应于经典热力学理论中所说的“热扰动（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ｇｉｔａｔｉｏｎ）”速度。因此，在统计平均意义上，不同粒子作用在边界上的相反方向的切向作用互

相抵消了，只剩下法线方向上的净作用。这样，流体力学分析所引入的压力ｐ，仍然与分子运

动论所定义、实际上只严格适用于“理想气体”的压力保持一致。
相反，我们可以等价地说，如果将式 （２．１）视为压力的基本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得以存在

的“前提”则是：所论的宏观物质系统，必须是由那些能够在为相关边界包裹的整个空间中“自

由运动”的粒子所构成的系统。仅仅在这个特定的场合下，流场中流体压力才可能被视为由

“粒子无规运动”所激发的一种影响。与被认作为“自由粒子集合”所构造“理想气体”这样一种

纯粹的“理想化假定”不同，作为流体集合的另一个“极端”状况，液体不具真正属于自身的构

型，但是，却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体积。也就是说，出现在液体流场中的表观压力，并不仅仅源

于液体粒子的无规运动，还自然地表现了液体集合自身对于任何体积变化的反抗。于是，当重

新考虑此处所讨论流场中一般流体的表观压力ｐ的时候，它本质上应该由物理内涵不同的两

个不同部分组成

ｐＩ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ρｗｗ＋ｐ′Ｉ （２．２ａ）
或者说，该形式表述希望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着眼于宏观物质的物理本质，考虑如下

所示的流体力学一般性动量方程

（ρｕ）
ｔ ＋·（ρｕｕ）＝ρｆ－ｐ＋·Σ

其中，对于通常称之为压力的形式量ｐ而言，除了由“自由粒子系统”的动量方程直接导出，由

－ρｗｗ 所表示“粒子无规运动碰撞效果”的影响以外，标量ｐ′则自然地对应于“一般流体”反抗

“体积变化”的一种能力。显然，对于液体的流动，这个反抗体积变化的附加压力ｐ′对于整个

表观压力ｐ分布的影响，大大超过源于粒子无规运动产生的影响。因此，相合于整个“热力

学”理论并且仍然与式（２．２ａ）保持逻辑相容，关于热力学压力ｐ的另一个更为恰当的形式表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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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只可能是

ｐＩ：ｆ（ｐ，ρ，Ｔ）＝０ （２．２ｂ）
其中，涉及“运动中流体”的状态方程

ｆ（ｐ，ρ，Ｔ）＝０∶ｅｍｐ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本质上属于“经验事实陈述”的范畴，不可能仅仅根据“理论”模型，继而采取纯粹“演绎逻辑”的

方法推导而得。对处于“复杂运动”状态中的宏观物质，建立恰当状态方程的基础本质上只可

能是相关的基本物理实验。或者说，需要以“动态”的“场分析”为基础，重新对状态方程的形形

色色模型进行实验验证。但是，由于缺乏对流场中“表观压力分布”一种整体意义的实质性分

析，许多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尚没有真正展开。

２．２　表观粘性应力

同样，人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对于式（１．１６）所示，通常被经典流体力学称之为“表观粘性应

力”的二阶张量

Σ＝－［ρ（ｕｗ＋ｗｕ）］
能够大概真实地揭示了该形式量实际蕴涵的本质内涵。但是，基于和表观压力分析完全相同

的道理，人们仍然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习惯称谓其实仅仅具有“形式”意义，并且，这个所谓的

粘性应力张量只是如下所示的一个有机“复合体”中的一个部分：

Σ－ρｖｖ＝－［ρ（ｕｕ＋ｕｗ＋ｗｕ＋ｗｗ）］
此外，还需要形成一种理性判断，如果将式（１．１６）视为表观粘性应力张量的定义式，那么，该形

式定义必须存在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这就是那个被描述的宏观物质系统只是一个由“自由粒

子”构造的系统。当然，也仅仅限制于这种特定情况，被人们习惯称作的“表观粘性应力张量”
才可能完全源于这些“自由粒子”所作的“无规运动”，而现代流体力学所主张“应力张量的宏观

动量输运机制”才可能真正存在。
无论从物理本质还是从直观想象考虑，通常所说“粘性”刻画了物理上的一种真实存在，或

者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这样一种特定的能力：反抗物体之间发生的“相对”运动，促使那些彼此相

邻的粒子继续维系一种不变的“相邻”状态。也就是说，在物理上，流体力学中的“Ｎｅｗｔｏｎ粘

性应力”真实地与相对运动中固体之间“摩擦力”相对应，并且，粘性实际拥有的物理意义恰恰

完全相悖于“自由粒子”进行“无规运动”的那种自发倾向。于是，作为一个十分自然的推论：对

于流动中同样存在粒子“无规”运动，但是无法被继续视之为“自由粒子”所构造粒子集合的“一

般流体”、特别是“液体”流场而言，运动中流体的表观粘性应力并不仅仅归结为粒子无规运动

的动量输运效应，而必然同时拥有两种“完全独立”的应力机制，即

Σ＝－［ρ（ｕｗ＋ｗｕ）］＋μＮｅｗｔｏｎｕ （２．３ａ）
事实上，这个形式表述中两个不同的部分，本质上显示了对于宏观运动两种“完全相反”的影

响。其中，前者仍然源于粒子的“无规”运动，相应显示一种“动态”意义的“变化”效应；而后一

项则相合于为Ｎｅｗｔｏｎ最初直观提出的“粘性”摩擦机制，大致对应于一种“静态”意义的“维系

秩序”能力。无疑，这两种不同物理机制的存在不仅同样真实，而且它们的实际影响还根本决

定于不同真实流体以及不同流场的物理自身。但是，作为两种不同应力机制一种“形式意义”
上的“共性”特征，运动中流体“表观粘性应力”的存在，都共同表现为对流场中“速度差异”的反

抗。因此，考虑到速度场梯度ｕ作为对速度场差异的“抽象”表述，并且与以上针对表观压力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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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的分析一致，相应存在一种纯粹“形式意义”的“经验”表述

Σ∶Σ
ｆｏｒｍａｌ

μｕ∶μ＝μ（ｕ） （２．３ｂ）
式中的“表观”粘性系数μ本质上属于速度场ｕ 的泛函，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决定于流场中不

同流体的物理属性，还决定于流场自身的运动学状况。
这样，作为与“自由粒子系统”取意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极端”情况，在考虑液体流场时，还

可以做出这样一种大致合理的推测：液体集合如果在能够在某种“局部域整体”意义上保持一

种“有序运动”的状况，例如严格意义上的“分层流”流动，一方面在同一流层之中，流体粒子能

够始终保持一种确定的“相邻性”结构；另一方面在相邻流层之间，流体粒子则处于“相对滑移”
之中。那么，作为一个几乎完全自明的基本事实，上述关于整个应力张量Π 的形式表述可以

退化为如下所示的简单形式：

Π＝－ｐＩ＋Σ

ｐＩ＝ρｗｗ＋ｐ′Ｉ≈
ｌｉｑｕｉｄ

ｐ′Ｉ

Σ＝－［ρ（ｕｗ＋ｗｕ）］＋μＮｅｗｔｏｎｕ≈
ｌｉｑｕｉｄ

μＮｅｗｔｏｎｕ （２．４

烅

烄

烆 ）
并且，可以推断，在一些不太复杂的液体流动场合下，此处给出的形式表述应该是大致可信的。

对于气体和液体流场中的表观粘性应力可能显示不同物理机制的分析，再次告诉人们这

样一个似乎过分简单以至于长期不予重视的基本事实：不仅仅需要对“固体和流体”以及“变形

和流动”本质蕴涵的抽象差异形成准确的理性判断，而且还需要充分重视气体和液体在运动中

实际蕴涵的本质差异。本质上以“大数粒子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宏观表述”体系，永远不可能

穷尽物质对象的真实。因此，经验事实成为构建恰当形式表述的唯一依据。

２．３　粒子系统“动量守恒”和宏观动量耗散之间的逻辑相容性

虽然包括流体力学在内，一切本质上以“大数粒子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理论体系只可

能隶属于“应用科学”的研究范畴，但是，任何合理的科学陈述总期望努力避免出现认识悖论，
以保持整个陈述的逻辑相容性。针对以上陈述，任何一个细心的研究者都不免会提出如下置

疑：在粒子系统允许遵循的“动量守恒（即使仅仅局限于形式意义）”定律与同一粒子系统宏观

表象所展现的“耗散效应”之间，似乎出现了毋庸置疑的“自否定”现象，即逻辑悖论的问题。此

处，针对这一命题，并且重新将相关讨论纳入“自由粒子系统”的框架内，进行补充分析。
在现代物理学的“场分析”中，如果一个任意的物理学量能够被定义为一个守恒量ｆ，无论

这个物理量是０阶，１阶或者２阶张量，那么，总相应存在如下所示的守恒关系式：

ｆ
ｔ＋·Ｊｆ ＝０∶Ｊｆ ＝ｆｕ

其中，Ｊｆ 是携带该物理量ｆ 的一种广义的“流（ｆｌｕｘ）”函数。
显然，对于式（１．１１）所示，作为“一般性”动力学方程基础的形式表述

（ρｕ）
ｔ ＝－·（ρｖｖ）

以及这个一般性方程的“原始（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表述

（ρｕ）
ｔ ＝－１

ｖ∮ｖρｖｖ
·ｄＡ≈－ｌｉｍ

ｖ→０

１
ｖ∮ｖρｖｖ

·ｄＡ

只要注意到式（１．２ａ），即关于宏观表象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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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ｘ，ｔ）＝ １

∑ｍｉ
∑（ｍｉｖｉ）　　ｉ∈ｎ　ｎｖ（ｘ）　ｘ∈Ｖ

所作的最初假定，以及关于质量密度ρ的定义，不难作简单验证：一旦离散粒子系统中物理量

能够被“直接”延拓为覆盖整个几何空间的一种“分布”的话，那么，立即可以推得

（ρｕ）
ｔ ＝－·（ρｖｖ）～（ρｖ）

ｔ ＝－·（ρｖｖ） （２．５）

也就是说，该粒子系统的动量仍然能够吻合于现代物理学关于“守恒量”做出的这样一个通常

认定。
对于“宏观物质”以及作为体现宏观物质本质内涵的“大数粒子系统”似乎只是两种不同

“称谓”而已，它们真实对应的仍然是“完全同一”的某一个特定物质对象。然而，需要密切注意

的一个重要问题恰恰在于：在这样一个习惯性的“合理”认定或式（２．５）所构造的“形式表述”
中，为人们真正关注的并不是“许许多多”粒子共同表现的某种“统计平均”行为，它实际描述的

仍然只是宏观物质系统中“个别粒子”的个别行为。如果更为准确地说，整个形式表述的“逻辑

主体”本质上仍然是“个别”的流体粒子，而不是这些“离散粒子”的集体行为。这样，在不考虑

“非弹性碰撞”的时候，定义于“单位体积元”中粒子的动量和，即 ∑（ｍｉｖｉ）仍然可以被视为一

种守恒量。但是，注意到不同粒子之间的“动量”作为属于不同物质对象的不同“状态量”，原则

上并不满足“可加性”原则，因此，这种守恒特征仅仅具有“形式”意义。
但是，一旦将“若干粒子”的整体定义为“形式体系”的真正逻辑主体，着眼于覆盖空间任意

一点ｘ处“有限大”体积元中许多流体粒子“共同”构造的宏观表象速度，那么，直接引用前面导

得的式（１．１２）或作为式（２．５）一个直接的逻辑推论

（ρｕ）
ｔ ＋·（ρｕｕ）＝－·［ρ（ｕｗ＋ｗｕ＋ｗｗ）］：＝０∶ｕ＝ｖ

≠０∶ｕ≠｛ ｖ
（２．６）

可以发现，对于“相同”的粒子系统，但是属于“宏观意义”的动量已经不再守恒，除非流场中的

无规运动速度ｗ恒为零，或者直接以粒子的真实运动速度ｖ取代宏观表象速度ｕ，重新构造形

式表述系统。当然，此处所说的“守恒”情况，又重新回到前面着意表述的基本认定之中，即形

式系统所描述的物质对象本质上仍然只是那些“独立”运动的流体粒子。
这样，在自由粒子系统的“动量守恒”与该粒子系统宏观表象显示的“耗散效应”之间，能够

严格保持逻辑相容。并且，不仅仅“动量守恒”只可能“条件”存在，随意渲染“守恒律”的“普适”
意义违背了基本物理真实，最终必然导致逻辑紊乱；而且，作为一种习惯使用的基本物理概念，
“耗散”之中实际上已经隐含某种“人为”理念在内。仅仅相对于某一个“人为”构建的特定目

标，才可能谈及“耗散”的问题。对于“自存”物质世界而言，既无所谓“守恒”也谈不上“耗散”，
它只是独立于人类的意志，始终选择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实现属于物质世界自己的运动。

Ａ．２　关于统计力学中表观应力不一致表述的补充说明

如果一个理论体系自称为不存在任何论域的限制，那么，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理论体系必然存

在形形色色的逻辑悖论。事实上，理论物理中通常所说的统计力学就属于这样一种理论体系。特别在著名

的Ｌｉｏｕｖｉｌｌｅ 方程和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方程的前提性逻辑悖论没有真正获得解决以前，这个理论体系中的许多论断

需要人们进行重新考察。
事实上，涉及到此处所讨论应力张量实际隐含物理内涵问题的守恒，对于熟悉统计力学并且进行过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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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思考的人们，一定熟知存在一对彼此冲突的应力表述形式，即

Ｐｉ，ｊ∶〈ρｖｉｗｊ〉
和

Ｐｉ，ｊ∶〈ρｗｉｗｊ〉
式中，Ｐｉｊ是应力张量分量表述形式，ｖｉ 和ｗｊ 分别是粒子系统中粒子所作的真实运动速度以及相关的无规运

动速度。按照统计力学的通常分析，如果能量和动量能够被分别视为两个不同的守恒量，那么，直接从 Ｍａｘ
ｗｅｌｌ输运方程出发，可以相应导得应力张量的上述两种表述形式。

其中，后者的物理基础是动量守恒，并且，同一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中的相应表述形式。但是，如果注意

到这个形式表述中甚至没有出现宏观表象速度ｕ或者粒子的真实运动速度ｖ，那么，如何让人们相信这个表

述可以反映粒子无规运动对于宏观运动产生的真实影响呢？

３．一般性动力学方程的几种“特殊”推论

只要覆盖于“整个”流场之上，渊源于“离散”粒子集合，因而本质上仍然蕴涵“离散本质”的

宏观表象存在，并且能够大致真实和大概合理地为某一组以“连续可微”条件为基本前提的“微

分方程组”所描述，那么，在这样一种特定意义上，前面推导所得的“一般性动力学方程”可以视

为一种“普适性”的表述，成为使用演绎逻辑方法，进一步推导其他“特殊形式表述”的唯一

基础。
从另一个思维角度考虑，由于一般性动力学方程逻辑地隶属于处于运动之中的“自由粒

子”系统，推导相关形式表述的整个过程并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人为认定，相应成为关于“粒子

系统”最初假设的必然结果或者逻辑推论。因此，根据“粒子系统”自身可能真实蕴涵的不同

“结构”特征，对粒子系统的最初基本假设相应做出不同形式的限制，那么，所有不同的限制相

当于对一般性动力学方程构造了不同的“约束映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ｍａｐｐｉｎｇ）”，当然，这些不同约

束映射作用于一般性动力学方程的“像”，自然成为流体力学动力学方程的不同特殊形式。
此时，所有的一切都是严格演绎的。或者说，从“一般性”方程出发，借助于“约束映射”推

导不同特殊方程的方法，恰恰完全吻合于演绎逻辑必需的“内禀（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特征。至于那些最

终出现的不同形式表述，只不过是针对物质对象所作不同“理想化认定”的逻辑必然。也正因

为此，包括所谓“一般性方程”在内的任何一个“特定”形式表述，都仅仅存在于某一个与其相应

的特定“有限论域”之中。针对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化”前提认定是构造形式表述的唯一基

础，因此，所有的形式表述都只可能具有“有限真实性”或者“有限表现能力”。这样，与现代流

体力学目前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反常”完全相反：一方面人们并不确切知道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所描述的物质对象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使用形式语言加以明确认定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
在无视这个方程实际隐含的许多认识悖论的同时，却将其视为“无条件”存在的“普适性”方程。

同样因为此，在构造不同“特殊方程”以前值得再次提醒人们注意：关于粒子动量的“可加

性假设”以及满足“守恒性原则”的基本前提仅仅具有形式意义；一般性动力学方程本质上仍然

依赖于一个纯粹人为的认定，即粒子系统中的粒子必须是理想化的“刚性”粒子；并且，任何涉

及如何为“表观压力”和“表观粘性应力”构造恰当表述的问题，实际上都已经超越了纯粹“理论

分析”的范畴，只可能根据“经验事实和恰当模型的对比研究”做出某种大概合理的认定。

３．１　局部“自组织”和“耗散”现象的理性诠释与Ｅｕｌｅｒ方程重新构造

与普适的“最小作用原理”一致，在较强不平衡势驱动下，任何运动中的宏观物质几乎总本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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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地存在着一种“自发”趋势：构造某种“有序的联合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ａｓｓｅｍｂｌｙ）”，尽可能地避免相

邻粒子间滑移造成的损耗，以实现属于宏观物质自己的一种“最有效”运动。从物理本质考虑，
此处所说的局部的有序结构，完全雷同于现代物理学家往往乐于称道的“自组织（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现象，或者几乎没有任何一本现代流体力学著述不提及，但是至今没有定义或不知其

抽象内涵的“涡（ｖｏｒｔｅｘ）”。

３．１．１　运动流体“自组织”现象的客观存在

其实，限制在某一个特定的“局部域”之中，当该局部域中的粒子系统实行某种“有序运动”
的时候，那么，因为该粒子系统不存在粒子之间的“串动（对应于现代理性力学通常所说的错

位）”现象，每一个流体粒子都允许被赋予“可跟踪性（加以分辨和标识）”，所以相应允许将形式

系统中原来仅仅作为宏观表象速度的形式量ｕ直接定义在该粒子系统的所有“单个”粒子之

上，从而直接与粒子所作的真实“宏观位移”速度ｖ吻合。此时，相应形成一种针对运动粒子所

作的“细致性”描述。也就是说，对于流场中存在“有序结构”的局部域ｖｏｒｄｅｒｅｄ，总允许建立这样

一种形式表述系统，相应满足如下所示的基本条件：
ｕ（ｘ，ｔ）＝ｖ（ｘ，ｔ）∈ｖｏｒｄｅｒｅｄ Ｖ （３．１）

此处之所以强调粒子的“宏观位移”速度，只是为了与另一个经典宏观力学通常提及，但是对于

需要讨论的“自组织”现象没有任何意义的“热扰动速度”加以区分。当然，此时的“无规运动速

度”恒为零

ｗ（ｘ，ｔ）＝ｖ－ｕ＝０∈ｖｏｒｄｅｒｅｄ Ｖ （３．２）
于是，对于流场“局部域”中“客观存在”的自组织结构，以及这样一种有序结构中粒子真实完成

的“有序”运动，可以被视为该“局部域”中流体粒子可能实现的一种“最有效”运动。当然，反之

不然：局部域中粒子系统“自组织”结构的存在，逻辑地意味着允许构造某一个形式系统，使得

其中粒子的“无规运动”恒为零；但是，反过来却不能因为形式系统所定义的“无规运动”恒为

零，就断言该形式系统所描述的运动自然成为一种“最有效”的运动。也就是说，正如以上讨论

“无序（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和“无规（ｍｉｓｒｕｌｅｄ）”运动时曾经说明的那样：无序必无规，有规却不一定

有序。粒子系统的“有规运动”只能隶属于“形式表述系统”的范畴，包容某种“主观认定”在内；
而粒子系统的“有序结构”相应刻画的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与两个完全不同概

念对应，最终将逻辑地导得彼此不同的形式表述。
显然，对于人们所说的宏观运动，任何一种形式的“无序———必导致无规”运动总可以大概

等价地被视之为一种“耗散（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效应。因此，恰恰与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所构造“耗散结构理

论”的主观取意完全相反，对于物质世界中普遍真实存在的“自组织”现象，其本质蕴涵的物理

内涵，绝对不是那个缺乏任何确定形式定义，仅仅凭借纯粹“主观想象”而随意杜撰出来的“耗

散结构（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理论。任何存在只要是真实的，那么，这种“客观”存在就必然

是“合理”的，相应能够得到“吻合于逻辑———理性”的解释。
事实上，运动中流体在大的“不平衡势”驱使下，之所以总自发出现局部域的“自组织”现

象，只是因为它只能逻辑地对应于通过“有序粒子联合体”中“确定相邻性关系”而在严格意义

上加以形式定义、一个局部“有效结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真实存在。必须坚信：对于任何

一种符合理性的推测，其得以存在的基础只可能渊源于那个被研究物质对象的自身。因此，贯

串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始终，对被研究物质对象首先做出一种“基本符合”客观实际的揭示，同时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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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使用“无歧义”的形式语言，赋予这种大致真实的揭示以确定的“形式定义”，而不是满足于

仅仅凭借“创造概念”而加以曲意掩饰明显存在的形形色色认识悖论，始终具有前提性的根本

意义。事实上，远不仅仅止于“耗散结构”，那些被现代科学世界鼓噪一时的“孤立子”、“黑洞”、
“反质量”等等称谓，本质上同属于“主观臆测”中必然存在的认识紊乱。仅仅凭借缺乏逻辑的

主观想象，将某些一成不变的简单关系式强加于无尽的大自然之上属于认识论的本末倒置。
当然，这样一种认识的颠倒需要重新颠倒过来①。

曾经指出，粒子系统所遵循的动量守恒定律，只不过是“理想化粒子系统”不同粒子之间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互等原理”的简单推论，并不具有本质意义。与其一致，涉及“耗散”概念的

一个更为准确的说法或许应该是：耗散同样只能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形式系统，并且，
即使针对一个完全相同的现象，对于耗散的理解以及相关的形式定义，也需要随着考虑问题的

角度不同，或者形式系统逻辑主体的改变而相应发生变化。更为本质地讲，对于时刻处于运动

之中，并且，运动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运动幅度都处于变化之中，对一个自存的物质世界而言，此

处所说的“耗散”概念根本无从谈起。在“耗散”概念之中，自然地包容某种“人为理念”在内，或

者只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对物质世界某种“客观运动”相应造成“利害得失”做出的一种“主

观”评价。
事实上，限定在一个此处所述的特定形式系统之中，针对粒子系统形式定义的宏观表象速

度ｕ（ｘ，ｔ）可以视为一种“为人们感兴趣，并且相应可能做出描述”的物理量。另一方面，考虑

到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流体的宏观运动本质上仍然渊源于流体粒子的运动。于是，宏观速度

ｕ就可以被视之为一种衡量“粒子真实运动ｖ”一种确定的“标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与此同时，形式

系统所定义的宏观表象速度ｕ还可以称之为流体运动“理应”遵循的一种“规律（ｒｕｌｅ）”。因

此，当人们仅仅着眼于流场中某一个特定的“局部域”的时候，那个不存在任何无规运动的“有

序”结构，必然相应成为该“局部域”中一种最有效的运动结构。但是，一旦人们将考虑问题的

视角，从流场中某一个“单独”存在的“局部”有序结构，扩大到可能包容许许多多局部有序化结

构的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考虑相关的“整个”流场的时候，那么，对于不同“局部有序结构”彼

此并存从而呈现更为“复杂性结构”的流场，如果与仅仅具有某种相同流动结构“简单流场”相

比，由于不同局部域有序结构之间往往存在更大的差异和紊乱，则几乎必然存在远大得多的

耗散。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可以理性地相信：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外部”条件下，

任何由强烈不平衡势驱使的“复杂”流动，必然始终真实地对应于“仅仅逻辑地属于运动中流体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① 许多迹象都表明，对于严厉掌控“科学真理判断”话语权，但实际上应更恰如其分地视之为某种“利益共同体”代表的现

代“主流科学社会”而言，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决定彻底抛弃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那个完全杜撰出来称之为“耗散结构”的

伪科学体系。尽管不妨将这种共识看作一种人类认识的进步，但是人们仍然并不真的了解这个陈述系统“到底错于何

处”的基本问题。当然，根本困扰着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一种“机制上的障碍”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或者说，由于至

今没有真正形成如何使用严格的“科学语言”、进行严肃的“科学判断”这样一种合理、健康和公正的论证机制，类似于

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随意践踏逻辑和理性的问题，依然极其严重地存在于主要由西方学者所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之中。甚至

不妨更为中肯和尖锐地指出，由于在西方认识体系中关于“主体和客体”逻辑关联中一种前提性的认识颠倒，公开或者

含蓄地抛弃逻辑和理性，形形色色认识悖谬的普遍存在，恰恰应该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逻辑必然。也正因为此，人们还

需要公正地讲，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能够从经验事实出发，首先指出和重视“自组织现象客观存在”的重要事实，对于人类如何“逐

步深化对大自然理性认识”的本身仍然具有某种“客观”价值。任何“绝对化”的判断，都逻辑地意味着思维的过分简单、
粗糙和偏颇。



６０　　　

自己”的一种“最有效”的流动形式。事实上，对于一个“自存”的物质世界而言，它为什么必须

满足人类的某种简单意志，服从某一个简单的基本方程，而不选择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来实现

属于物质世界自己的运动呢？无疑，根本决定于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在一个复杂流场之中

始终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一种“局部域”存在的“自组织化”倾向，努力建立“局部”意义上

存在的秩序；以及和另一种“整体”意义上的“自均匀化”倾向，反对任何“局部化秩序”的建立。
事实上，这样两种“相反相成”的倾向同样都表现为一种物理真实，并且，相合于物质世界普遍

适用的“最小作用原理”和完全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志的方式，自动控制着一个复杂流场的基

本流动结构①。

３．１．２　Ｅｕｌｅｒ方程的“客观性”基础

此处，首先考虑流场中某一个“局部域”中真实存在的“有序结构”问题，并且，为这个局部

域中存在有序结构的流场构造相应的动力学方程。仍然从如下重新写出的一般性动力学方程

（１．１７）出发

（ρｕ）
ｔ ＝ρｆ－·（ρｖｖ）

利用式（３．１）所示，局部域有序结构必然遵循的逻辑推论

ｖ＝ｕ　ｗ≡０
演绎地导得一个可以被用于局部有序结构的动力学方程

（ρｕ）
ｔ ＝ρｆ－·（ρｕｕ）

考虑到式（２．２ａ）关于压力所作的进一步解释，即

ｐＩ＝ρｗｗ＋ｐ′Ｉ
ｗ＝


０
ｐ′Ｉ

于是，该动力学方程又可以改写为另一种更为一般的形式

（ρｕ）
ｔ ＋ρｆ－ｐ－·（ρｕｕ） （３．３）

当然，在这个形式表述中，压力ｐ就等于ｐ′，后者被定义为一种纯粹反抗流体集合体积变化的

效应。进一步讲，无规运动ｗ以及通常表现流体热扰动碰撞效应的热力学压力都一并消失

了，形式表述中那个遗留下来的表观压力ｐ，仅仅真实地表现为“有序粒子系统”对其自身所拥

有体积可能发生变化的一种反抗。
继而，通过对动量传输项的重新整理

·（ρｕｕ）＝ρｕ·ｕ＋ｕ·（ρｕ）
动力学方程成为

（ρｕ）
ｔ ＋ρｕ·ｕ＋ｕ·（ρｕ）＝ρｆ－ｐ

如果进一步整理左侧的三项

　（ρｕ）
ｔ ＋ρｕ·ｕ＋ｕ·（ρｕ）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对于熟悉现代固体力学的研究者可以发现，此处所说的一切同样逻辑地相合于“复杂变形”分析。宏观物质自身蕴涵的

“粒子”本质，决定了宏观物质自身可能存在的不同运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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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ｕ
ｔ＋ｕ·（ ）ｕ ＋ｕρ

ｔ＋ｕ·ρ＋ρ·（ ）ｕ

再考虑式（１．１３）所示的连续性方程

ρ
ｔ＋·（ρｕ）＝ρ

ｔ＋ｕ·ρ＋ρ·ｕ≡０

有

（ρｕ）
ｔ ＋·（ρｕｕ）＝ρ

ｕ
ｔ＋ｕ·（ ）ｕ

在直接使用Ｅｕｌｅｒ的“空间描述”方法构造流体力学方程，并且希望与经典理论中的“物质描

述”方法在形式上保持更多一些一致性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关系式。事实上，在构造式

（１．１２）和（１．１４）所示一般性动力学方程两种不同形式表述之间的联系时，以对“连续性方程”
的无条件认定为前提，这个关系式已经被我们应用过①。

这样，将此关系式带入原方程，最终得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ｖｏｒｄｅｒｅｄ Ｖ （３．４）

显然，如果仅仅从“形式表述”的角度考虑，该方程完全相同于经典理论中只能用于“理想流体”
的Ｅｕｌｅｒ方程。但是，从以上分析可知，该式是用于“局部域有序流动”一个真实存在的动力学

方程。或者说，对于流动中宏观物质中的某一个“子集合”而言，如果该集合中的所有粒子始终

存在一种确定的“相邻性”结构，那么，此处重新导得的这个形式表述，将成为比经典流体力学

中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更为真实或更为恰当的动力学方程。
众所周知，在至今的经典理论中，Ｅｕｌｅｒ方程一直被人们视为一个相当粗糙或者不真实的

动力学方程。因此，Ｅｕｌｅｒ方程只能应用在一个“不可能真实存在”的“非粘性”流体之中。无

疑，这样一种过分陈旧的认识并不真实。事实上，在像Ｂａｔｅｃｈｅｌｏｒ所著《流体力学引论》这样一

些在当代具有相当影响的流体力学著述中，不得不花费大量篇幅去陈述这个古老方程以及在

某些“剧烈”流动场合的一系列实际应用时，将所有的一切仅仅归结为某种纯粹的“人为主观”
认定肯定是不合理甚至是完全“自欺”的。如果说，整个经典流体力学除了只是将“本质上隐含

种种逻辑悖论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视为一种不容侵犯的“形而上学”的时候，那么，现代流体

力学理论中一个致命的问题同样在于：并没有理性地意识到被称之为Ｅｕｌｅｒ方程的数学表述

真实隐含的本质内涵，或者这个需要实际使用的形式表述得以存在的物理基础。
事实上，蕴涵于Ｅｕｌｅｒ方程的客观性，根本不可能归结为关于不同流体具有不同特定“物

性参数”这样一种纯粹“主观意识”上的不同认定。必须使用Ｅｕｌｅｒ方程描述流场中的某些局

部域的事实，仍然本质地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的物理内涵：局部域中流体集合真实存在

的“有序粒子”结构，那些伴随于流体运动过程之中，粒子之间“相邻性”结构得以保持的那“部

分”流体集合。根据严格的形式逻辑，在“局部和全体”之间，只存在“被包容和包容”的关系，无

需对“局部域”的大小做出额外限制。同样，此处所说的“局部性（ｌｏｃａｌｉｔｙ）”概念仍然被赋予一

种“一般性”的意义：任何小于整体的部分都可以称之为一种局部。因此，无论是对于人们通常

所说的“碎涡（ｓｌｉｇｈｔｅｄｄｙｖｏｒｔｅｘ）”，还是复杂运动中几乎总会出现、具有相当大几何尺度的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① 但是，在考虑如何构造恰当“定解问题”时的进一步分析将表明，除了诸如此处所述不存在“无规运动”的特定情况，习惯

认定的“连续性方程”其实并不真的严格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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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区（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ｒｅｇｉｏｎ）”，只要是在它们的内部的粒子系统都相应存在“不变相邻性”结

构，那么，流场中这些局部域中真实存在的“有序结构”恰恰完全“本质”同一，而几何尺度的巨

大差异仅仅具有纯粹的“表观”意义。当然，正是在“抽象本质”和“表观直觉”两种完全不同“认

识层次”的判断之上，整个经典理论长期存在认识的根本倒置。当然，这才是一个多世纪的湍

流研究陷入前提性认识悖论而无法自拔的本质原因。
如果说，对于西方科学世界所崇尚的“形而上学”，不妨大致地视为对“逻辑和理性”一种发

自内心的尊重和推崇。但是，正是简单“形而上学”之中必然蕴涵的“思维片面、绝对和僵化”，
使得现代西方科学世界最终不得不在客观上彻底抛弃了逻辑。其实，任何一个具有起码独立

思维意识、不愿意轻易盲从的研究者，几乎立即可以做出一种“自然、素朴和简单”的理性质疑：
对于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而言，它为什么真的需要满足个别研究者一种“过分简单和幼稚”
的意志，必须以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规定的那种特定方式，遵循通过一个“扩散项”所表现的那

种“自均匀化”倾向，在不断“耗散”着自己运动能力的同时再向它的前方流动呢？

无疑，这样一种认识基础的完全颠倒，并不仅仅属于经典流体力学，而普遍存在于包括西

方哲学、数学基础和基础数学，以及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的所有不同学科之中。当然，这也是

在讨论“量子力学形式逻辑和物质基础”的重大命题时，仍然值得人们关注和重新探讨流体力

学一系列没有解决问题的缘故。

Ａ．３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陈述的补充说明

在经典的宏观力学中，并存两种不同的描述方法，即所谓空间描述和物质描述，相应无条件地存在一对

空间坐标和物质坐标，ｘ和Ｘ。相应存在两种不同的描述方法，通常分别被称为Ｅｕｌｅｒｉａｎ和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描述。
而且，其中的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方法又被赋予了“基础”意义，Ｅｕｌｅｒ描述只不过是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描述的逻辑推论。但

是，这样一种习惯认识并不准确，其实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ｉａｎ只不过是Ｅｕｌｅｒ描述的某种条件推论，只可能在某些特定

场合之中得以应用。正因为基元概念中隐含的认识不当和逻辑紊乱，最终导致整个认识体系陷入彻底紊乱

之中。当然，这才是人们至今无力定义“湍流”的原因。
宏观物质本质上是粒子的。并且，仅仅因为宏观物质之中大量空隙的存在，逻辑上宏观物质才可能在３

维几何空间之中进行完全随意的运动。如果宏观物质真的是连续介质，正如现代理性力学家已经“大致意

识”到的那样，为一个“非线性”方程所描述的一般性宏观运动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人类真实面对的３维几何空

间之中。因此，只能根据“粒子”模型，重新建立宏观力学体系。如果运动中的宏观物质能够被视为一种“有

序”的粒子集合，那么，粒子系统相应具有一种物质意义上的“可识别性（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或者，定义在任意一

个时刻的物质元被自然地赋予了一种“可跟踪性（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特征。于是，在宏观物质的运动过程中，这个

始终具有“不变物质内涵”的物质元，能够被自然地定义为某一个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也就是说，仅仅在

这样一个特定情况下，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坐标才可能存在，并且与Ｅｕｌｅｒｉａｎ坐标之间才可能存在确定的逻辑关联

ｘ（Ｘ，ｔ）Ｘ（ｘ，ｔ） （３．５）
此处，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坐标Ｘ本质地对应于一个具有宏观意义和保持不变物质内涵的物质元。并且，这个宏观意

义上的物质元，正是某一个形式系统希望直接描述的对象，相应存在属于该特定物质对象的物理量。与此同

时，Ｅｕｌｅｒｉａｎ坐标ｘ则本质地蜕化为因变量，表示该物质元在不同特定时刻所占据的空间位置。
需要注意，一个被赋予确定“物质意义”的物质元绝对不允许成为一个“空词（ｅｍｐｔｙｗｏｒｄ）”，物质元需要

逻辑地对应于这个物质元必须具有“不变的粒子”内涵。仅仅因为确定物质元粒子内涵的不变性，才可能定

义属于该不变物质对象之上的物理量，相应构造“物质性”描述。因此，只有当流动中的流体集合作一种“有

序”运动，或者说，对于运动中的该流体集合中的所有粒子，人们都可以构造一种不随时间变化的“序”关系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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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定义在任何一个时刻的物质元由于在其运动过程中将始终拥有“不变”的流体粒子，该物质元以及建立

在物质元之上的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描述才具有存在意义。当然，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尽管将证明这种特定情

况并非一种必要条件，而仅仅作为一种充分条件，人们将能够构造一种具有确定物质意义的物质描述方法，
即存在如下所述，定义于Ｅｕｌｅｒｉａｎ场中的物质导数算子：

Ｄ
Ｄｔ

ｄｅｆ 
ｔ Ｘ（ｘ，ｔ）

＝ 
ｔ＋ｕ· （３．６）

从形式逻辑考虑，物质导数算子无非是某一个多元函数的条件导数。当然，根据初等微积分学，那个用作制

约微分运算的条件函数，即此处的物质坐标Ｘ（ｘ，ｔ）自身的连续存在，将成为该条件导数一个不可缺省的前

提性条件。
然而，在通常情况下，流场中出现的是形形色色的无序运动，而任何一种形式的无序运动都不可避免破

坏人们原来构造的某一个确定序结构，当然，为式（３．５）所示，Ｅｕｌｅｒｉａｎ和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坐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

系也将不复存在。因此，现代“理性力学”无条件地承认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物质描述方法的合理存在，并且，以这样

一种通常并不真实的认定作为构造整个理论体系的必要基础恰恰完全不符合理性。相反，需要形成一种“理

性”意识：宏观物质只可能是一个“过分稀疏”的粒子系统，而建立在连续统之上的物质元依然对应于连续统，
因此，离散的粒子集合与连续介质模型之间根本不具可比性。事实上，这也是这个陈述系统至今无法“形式

地”区分变形和流动，同时无法“形式地”区分有序和无序，当然，也不可能本质认识湍流的根本原因。
当然，也仅仅在满足这个必要的基本前提的时候，用于描述“局部有序”运动的Ｅｕｌｅｒ方程才可能直接从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公式出发，被等价地写为物质描述形式

ρ
Ｄｕ
Ｄｔ＝ｆｖ ＝ρｆ－ｐ （３．７）

从一般哲学理念和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一个具有确定“物质内涵”的动力学方程得以存在的基础，仅仅在于

这个方程所描述的物质对象具有“确定”的物质意义。如果具有不变物质内涵的物质对象自身不存在，那么，
表现这个特定物质对象的物质描述也不存在。

在经典流体力学中，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习惯上总被人们认作是流体力学中的一个普适表述。这个方程

在形式上始终存在一个“粘性应力张量”项，无论该粘性力源于流体粒子“无规运动”所引起的“表观”粘性应

力，还是因为“真实”地反抗相邻粒子滑移而实际存在的粘性力。但是，当作为宏观物质的粒子系统作“有序”
运动时，这个所谓普适方程中的这些粘性应力恰恰是不真实的。因此，当现代流体力学正确指出诸如“边界

层主流区”中的流体需要使用Ｅｕｌｅｒ方程的时候，绝不允许被视为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一种仅仅依赖于某种“主

观意志”的人为简化；相反，人们可以确信：主流区中的流体集合必然对应于一种“有序”粒子结构，以尽可能

以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实现属于流体自己的运动，此时，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恰恰变为一个完全失真的动力学

方程，而Ｅｕｌｅｒ方程自然成为刻画流体有序运动规律的“唯一”合适形式表述。并且，在这个时候，定义在某一

个特定物质对象之上的Ｅｕｌｅｒ方程，可以视为 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一种直接的等价表述。但是，在流体运动的

“一般”场合或对“整个”流场而言，几乎不可能处处呈现“局部有序”的状况。事实上，这是构造一般性动力学

方程时只可能使用Ｅｕｌｅｒｉａｎ描述方法的根本原因。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任何一个形式表述都需要不同的逻辑前提作为其得以存在的基础。无一例外，流体

力学中的“物质导数”以及被赋予确定“物质内涵”的经典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同样对应于某种特定的逻辑前

提。但是，正是这个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前提完全背离了流体运动的普遍真实，使得以无条件承认 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作为全部基础的经典流体力学陷入前提性的认识悖论之中，以至于长期面对“湍流”的困惑一衷

莫是。当然，４个世纪以来，曾经由西方学者作出主要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几乎总忽视甚至力图回避

“存在条件、逻辑前提、有限论域”等一系列前提性命题的严肃探讨，以实现构造出某种“普适真理”这样一种

过分幼稚的简单愿望，恰恰使得现代科学世界最终不得不彻底放弃了逻辑。
为了进一步表现相关的物理内涵，此处不妨引入另一种推导Ｅｕｌｅｒ方程的途径。根据方程 （３．２）

（ρｕ）
ｔ ＝ρｆ－ｐ－·（ρｕ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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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有

（ρｕ）
ｔ ＋ｕ·（ρｕ）＋ρｕ·ｕ＝ρｆ－ｐ

只要物质导数算子存在，那么，考虑到这个算子的一般性定义

（ρｕ）
ｔ ＋ｕ·（ρｕ）＝Ｄ（ρｕ）

Ｄｔ ＝ρ
Ｄｕ
Ｄｔ＋ｕＤρ

Ｄｔ
以及另一种形式的连续方程

Ｄρ
Ｄｔ＋ρ·ｕ＝０

我们可以得到

ρ
Ｄｕ
Ｄｔ＝ρｆ－ｐ

全同于方程（３．７）中的结论。
以上结果逻辑地告诉人们：直接建立在空间域之中的Ｅｕｌｅｒｉａｎ描述方法更具“普适”意义，而对于以确定

物质元为存在基础的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描述方法仅仅“条件”地存在，可以视为某一个特定“约束映射”作用于Ｅｕｌｅ
ｒｉａｎ描述方法后的“像”函数。当然，此处所说的“约束方程”就是借助于式（３．１）所表现物质元的“可跟踪性”
条件。因此，严格吻合于演绎逻辑，永远不可能从“条件”存在的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方法推导出“一般性”的Ｅｕｌｅｒｉａｎ
描述方法。仍然由于基元概念上的认识倒置，导致经典流体力学陷入前提性认识悖论之中。

此外，在宏观力学中，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方法总可以用于描述粒子系统的有序结构，但是，粒子有序结构的存在，
并不成为构造物质导数或者物质描述方式一种“不可缺省”的逻辑前提。事实上，就“单个”流体粒子而言，总

是可跟踪的。因此，尽管流场中的流体粒子处于“完全无序———没有确定相邻性条件的制约”的运动状况之

中，但是只要流动中“所有”流体粒子能够共同满足某一个“同一化”的力学机制，那么，这些“本质上无差异”的

不同粒子就可能为某一个“相同形式系统”所描述，相应成为这个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当然，也正是在所有

流体粒子本质上无差异的特定情况下，物质导数以及建立在不变物质对象的物质描述方法同样成为一种合

理的存在。
事实上，对于此处所说“运动中流体粒子完全无序却处于完全抽象同一”的这种特定状况，正属于下面即

将讨论的“广义层流”或“粒子流动”的情况。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相关陈述并不真正源于任何研

究者的“主观”意志，而仅仅决定于被描述流体集合自身“客观”蕴涵的抽象特征。

３．２　层流和被赋予确定物质内涵的“特殊”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直观地看，“层流”似乎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其实不然，与至今无法定义“湍流”一致，现代

流体力学 著 述 或 者 缺 乏 关 于 层 流 的 严 格 形 式 定 义，或 者 不 同 定 义 彼 此 处 于 逻 辑 相 悖

之中［３，４，９］。
需要从两个不同的认识层面上重新考虑层流。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层流，严格层流相当

于经典流体力学通常指出，并且容易为人们直观想象和接受的“层状”流动。可以合理地推测，
整个流场中的流体各自沿着不同流线运动，流线之间不允许任何流体窜动现象发生的条件过

于苛刻。或者说，对于任何一个真实的流场，几乎不可能“完全”处于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层流状

况之中。但是，如果并不介意“层状”流动在具体流动图案上呈现的“表观”特征，而仅仅关注这

种流动图案中实际蕴涵的“本质”内涵，那么，还存在与“严格层流”保持“抽象同一”的另一种层

流，这就是“广义层流（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ｌａｍｉｎａｒｆｌｏｗｉｎｇ）”，一个在经典流体力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概念。广义层流同样应该被视之为一般流动现象中某种真实的存在。但是，这种着意于“物理

内涵”的特定流动方式，并没有被人们自觉意识到它的真实存在。当然，由于至今没有对流体

力学所描述物质对象做出前提性的恰当“理想化”认定，也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理性意识：对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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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那个被赋予确定“物质内涵”从而吻合于最初“经典意义（形式上仍然需要修正）”的 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它希望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特定的流动形式。

３．２．１　严格层流

其实，当使用一组恰当的微分方程描述运动中流体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的时候，流动的

“表观图案”无以穷尽。当然，也正因为此，一个恰当的形式系统才可能用以刻画隐含于形形色

色流动图案中的抽象逻辑关联。也就是说，在构造某一个“形式系统”的时候，并不介意也无力

对具体流动图案做出描述。具体流动图案只对应于恰当数学模型的解。
因此，在经典流体力学中，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层流，向人们展现的只不过是一个“直观可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ｖｅｖｉｓｉｂｌｅ）”意义上的“有序”结构：整个流场充满了被赋予确定物质意义的不同“流

层”或“流线”。更明确地说，任何流体质点只能沿着属于它自己的流层或流线运动，在彼此始

终处于相对“滑移（ｓｌｉｐ）”的相邻“流层”或“流线”之间，不允许流体粒子进行任何形式的窜动

与交混。但是，除了这种“可视”意义的直观陈述以外，并不知道形形色色严格层流共同蕴涵的

抽象特征。当然，这才是整个现代流体力学缺乏对层流严格形式定义的根本原因。反过来，以

特定几何图案为研究基础，努力揭示层流流动的本质内涵，成为重新讨论层流的根本目的。
需要注意，即使对于这样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层流，能够定义在整个流场的所有流体粒子之

间的“确定性相邻关系（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也不存在。也就是说，严格层流完全不同

于建立在“流体粒子之间无滑移相应存在有序结构”之上的Ｅｕｌｅｒ流动。于是，曾经示于式

（３．５），一个为经典宏观力学所认同，能够定义于整个流场，表现空间坐标和物质坐标之间的一

一对应映射

ｘ（Ｘ，ｔ）Ｘ（ｘ，ｔ）∈Ｖ
并不真实存在。但是，一般而言，人们并不介意也无力表现同一流层中不同流体粒子的真实差

异。因此，所以对于一个充满层流运动形式的流场，只要流场中的所有不同流线处于“抽象同

一”的状态之中，那么，可以为不同“流层”乃至不同“流线”构造不同的标识，并且，其中的任意

一个流线上流体运动的规律，同样适用于整个层流流场。事实上，如何为层流流动建立基本方

程的问题，必须在这样一种理性认识基础上加以展开。
但是，人们还需要意识到，定义于某一个“流体微元”上，为式（３．６）所示的物质导数是一个

条件定义式，因此，必须考虑某一个流线上流体微元或者流体粒子的可跟踪性问题。根据严格

层流的定义，当人们仅仅跟踪某一个“特定流层”中的流体粒子时，同一流层中不同的流体粒子

始终处于一种“序贯（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ｌｙ）”运动状态。于是，人们可能为该流层中不同的粒子构造一

种不随时间变化的“标识”。也就是说，限制在任何一根确定的流线上，总可能存在如下所示的

确定关联：
ｘ（Ｘ，ｔ）Ｘ（ｘ，ｔ）∈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该式表明，严格层流中的流体粒子是可跟踪的。于是，对于层流流场中的任何一根流线，人们

总可以定义属于该流线之上物质导数

Ｄ
Ｄｔ

ｄｅｆ 
ｔ＋ｕ·ｘ∈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事实上，此处所描述的一切，恰恰吻合于Ｅｕｌｅｒ最初构建理论流体力学时的原始思想：表现确

定流体物质元上物理学量变化状态的物质导数，必须依赖一个没有任何“物质变化”的流线的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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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存在①。
于是，人们可以合理地提出，对应于层流流场的所有不同流线，相应存在形式上相同的物

理机制，存在能够定义于“整个”流场的动力学方程

ρ
Ｄｕ
Ｄｔ＝ρ

ｕ
ｔ＋ｕ·（ ）ｕ ＝ｆｖ ∈Ｖ （３．８ａ）

在这个方程中，除了需要赋予每一个物理量以一种确定的宏观物质属性，以及形式地定义在几

何空间的“单位”体积元中，一切都是直观和容易接受的。
进而考虑为Ｎｅｗｔｏｎ提出的摩擦应力理论，不难将作用于相邻流线之间的“表面”摩擦力

直接折算到“单位体积元”上，这样层流运动中“相邻流体之间”的作用力可以形式地表示为

ｆｖ ＝ ·Π＝－ｐ＋μ２ｕ
其中，ｆｖ表示相邻流体之间作用力在折算到“单位体积元”以后的一种“净”作用，而μ为 Ｎｅｗ
ｔｏｎ摩擦系数。并且，除了需要引入一个称之为“应力张量”的二阶张量Π 形式地表现相邻流

体之间的作用力以外，从物理内涵考虑，与处于相对滑移中固体间的摩擦力没有任何本质

差异。
于是，直接从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出发，即某物体质量和加速度的积等于该物体所承受的净

作用力，可以立即导得一个可以用于严格层流的动力学方程

ρ
Ｄｕ
Ｄｔ＝ρ

ｕ
ｔ＋ｕ·（ ）ｕ ＝ρｆ－ρ＋μ２ｕ （３．８ｂ）

显然，用于严格层流的动力学方程，仅仅是 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理和作用在确定物质元上的 Ｎｅｗ
ｔｏｎ粘性摩擦定理的一个简单推论，并且，所有的一切，仍然需要以流线上具有“不变物质内

涵”物质元的存在作为基本前提。

３．２．２　Ｎｅｗｔｏｎ粘性理论和“广义”层流

以上分析表明，一个容易直观认识但是几乎难以真实存在的严格层流，正是 Ｎｅｗｔｏｎ所构

造，希望能够用于描述所有流动现象的“粘性应力”机制的基础。并且，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

样，无论从物理内涵还是从形式表述考虑，将Ｎｅｗｔｏｎ粘性应力机制与存在于两个彼此相对运

动的固状物体之间的摩擦力比较，两者没有任何本质差异。当然，也正因为此，容易为人们所

接受。但是，以某种确定流动图案为基础的严格层流，并不是Ｎｅｗｔｏｎ摩擦应力机制得以存在

的“必要”前提。在关于运动中流体的“Ｎｅｗｔｏｎ粘性应力”理论中，对相邻流体粒子之间一切

“滑移”运动的反抗具有本质意义。因此，可以或需要将Ｎｅｗｔｏｎ应力机制进一步推广至“与其

保持抽象同一”的更一般流动场合。
为了便于想象，首先让我们先考虑一个平面流场。此时，沿着某一流线，物质导数存在如

下所示的特定关系：

ρ
Ｄｕ
Ｄｔ＝ρ

ｕ
ｔ＋ｕｕ

（ ）ｋ ＝ｐｋ－μ
ｕ
ｎ　ｎ⊥ｋ

此处，ｎ和ｋ，作为定义在由流线所构造曲线坐标系上的两个自然坐标，它们分别平行和垂直于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历史上是Ｅｕｌｅｒ第一个提出“流线”的直观概念，并且由此进一步提出了“物质导数”的概念，从而为流体力学形式系统的

建立开创了基础。从形式逻辑考虑，只要流线存在，那么流线上流体的可跟踪性自然为“物质导数”的建立提供了可靠

的基础。因此，物质导数是否存在，与“理想流体”的“无粘假设”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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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的流线，而μ为Ｎｅｗｔｏｎ粘性系数。显然，方程的左侧，恰恰吻合于Ｅｕｌｅｒ所引入物质导

数的基本定义。也就是说，在一般的３维流场和此处的流线之间，相应存在如下所示的“约束

映射”关系：

Ｄｕ
Ｄｔ＝ｕ

ｔ＋ｕ·ｕ →
ａ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Ｄｕ

Ｄｔ＝ｕ
ｔ＋ｕｕ

ｋ

在方程的右侧，ｐｋ 为压力的切向分量，而ｕ
ｎ

表示单位法线方向上速度的变化率。与此同时，进

一步考虑３维流场中“表面力的一般性”表述与“流线上表面力”表述之间的关系。显然存在

ｔｎ，ｌ＝ｋ·ｔ＝－ｋ·（ｎ·Σ）



μｋ· ｎ· ｎ
ｎ

（ｎｖ＋ｋｕ）＋ｋ
ｌ

（ｎｖ＋ｋｕ［ ］｛ ｝）
ｖ＝０，ｕｋ＝


０

μ
ｕ
ｎ

此处，ｋ和ｎ分别为切向和法向单位矢量，而二阶张量Σ为通常定义的应力张量。
继而，如果不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流线上，而考察一般流场中与所有相邻流体粒子都处

于“相对滑移”之中的一个“特定”流体质点。那么，作为上述思想一种自然和简单的拓展，相应

存在一个定义于３维空间中，关于Ｎｅｗｔｏｎ应力张量的一般性表述

Σ（ｘ，ｔ）＝μｕ （３．９ａ）
并且，作用于单位体积流体上的净作用力为

ｆｖ ＝ρｆ－ｐ＋·Σ （３．９ｂ）
相应存在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无疑，对式（３．８）所示，用于严格层流的动力学方程，此处的分析可以被视为另一个等价证明。
并且，从形式逻辑考虑，能够将用于严格层流的概念加以拓展的必要前提是：出现在同一个流

场中的所有流体粒子在物理本质上是“无差异”的，或者说，流场中所有流体粒子都在处于彼此

之间无差异的“相对滑移”之中。当然，在揭示上述形式表述“本质内涵”的同时，需要理性地意

识到：要求流动中所有流体粒子都无一例外地处于“相对滑移”之中，不允许任何“局部域有序

结构”的出现，同样属于一种“过分苛刻”的条件。自存物质世界绝对不可能仅仅为了迎合人的

“主观”意志，而放弃某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实现属于自己的运动。
但是问题在于：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逻辑地认识到某一个形式系统得以存在的真实“物质”

基础，或者自觉意识到形式表述所描述物质对象被实际赋予的特定“理想化”内涵，是防止出现

思维紊乱的重要前提。事实上，如果一个流场不存在任何“局部”的有序结构，流场中的“所有”
流体粒子都能够同样为式（３．９）所示的 Ｎｅｗｔｏｎ摩擦定律所描述，那么，可以做出一个明确的

理性判断：这个流场中的所有流体粒子，在物理上处于完全“平权（ｉｓｏｃｒａｃｙ）”状态之中。于是，
仅仅在这个特定情况下，可以构造一个形式系统，使得这个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能够直接对

应于这些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的“单个”流体粒子。也就是说，只是在这个特定的形式系统

中，那个形式引入的速度向量ｕ并非仅仅是粒子集合真实运动速度ｖ的某种统计平均，而真实

对应于粒子的实际运动速度。也就是说，对于形式系统中的速度分布ｕ，就是从粒子运动速度

的离散分布ｖ（ｘｉ）出发，相应一个从粒子所占据的离散空间点｛ｘｉ｝到整个实数空间Ｖ 构造的一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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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解析延拓，即

ｕ（ｘ）∶ｕ（ｘ）＝ｖ（ｘ）　ｘｉ→ｘ∩ｕ（ｘ）≠ １
ｎ∑ｖ（ｘｉ）　ｘｉ∈ｖ（ｘ） （３．１０ａ）

在这个解析延拓中，时间作为一个参量并不“显式”地出现。
进一步说，对于一个本质上作为“粒子集合”所对应的流场而言，如果某一个人为构造形式

系统中形式表述的速度向量ｕ能够被认定为一种规律，或者被人为地视为评价流体粒子实际

运动速度ｖ的一种标准，那么，在此处所说的这种特定情况下，流体粒子的无规运动速度恒

为零

ｗ（ｘ，ｔ）＝ｖ－ｕ≡０ （３．１０ｂ）
流体粒子的真实运动速度ｖ，实际上就是形式系统直接描述的对象。当然，也正是在这个特定

意义上，任何能够满足上述动力学方程的流动，都可以被人们合理地称为“纯粹的粒子流（ｐｕ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ｌｏｗ）”。重复地说，粒子流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式（３．９）所示的 Ｎｅｗｔｏｎ粘性应力

理论对于流动中的“所有流体粒子”都是普适的，也就是说，这些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的流体粒

子能够为某一个形式系统做出一种“同一化”的描述。
因此，在流动中“所有”流体粒子在力学机制上实际上处于一种“平权”状态的情况下，每一

个流体粒子本质上能够成为某一个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而流体粒子作为一个“不变物质实

体”总是可跟踪的。从而在这个形式系统中，具有经典物质意义的物质导数可以在严格意义上

得以定义

Ｄ
Ｄｔ

ｄｅｆ 
ｔ＋ｕ·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ｌｏｗ

于是，相应存在一个可以用于“纯粹粒子流”的动力学方程

ρ
Ｄｕ
Ｄｔ＝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３．１１）

除了增加一个附加的Ｎｅｗｔｏｎ粘性应力，并且，该应力形式地表现对于流体粒子之间任何形式

的相对滑移所作的一种阻抗以外，这个动力学方程与用于“局部有序结构”的Ｅｕｌｅｒ方程几乎

没有任何本质差异。而且，作为这两个方程得以存在的一个共同条件，都必须以形式表述的逻

辑主体具有确定意义或者可跟踪性为基本前提，相应构造一种“物质意义”的描述。
作为一种自然推论或者一个自明的物理真实，出现在这些形式表述中的压力ｐ只能逻辑

地对应于式（２．２）所定义的“静态”压力，即

ｐ∶ｐＩ＝ρｗｗ＋ｐ′Ｉ ≈
ｗ＝０

ｐ′Ｉ
事实上，宏观物质集合中真实粒子所作的运动，已经直接被定义为形式系统中的形式量。因

此，既不存在由“无规运动”引起的动力学压力，也相应无需考虑由粒子“热扰动”引起的表观压

力。作为形式量而存在的表观压力ｐ原则上仅仅属于热力学讨论的范畴。

３．２．３　Ｎｅｗｔｏｎ粘性应力的独立性和特殊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对于一般性动力学方程（１．１６ａ）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Σ

其中，表观应力张量定义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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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ｘ，ｔ）＝－ρ（ｕｗ＋ｗｕ）
它表示流体粒子“无规运动”所引起的一种“宏观动量”输运机制。当然，如果表观应力张量Σ
不为零，粒子的无规运动速度ｗ也必须不为零，否则没有动量输运机制得以存在的物理基础。

对于极大多数的流动状况，流场中总存在粒子的“无规”运动，以及相应由这种无规运动所

引起对于流体集合“宏观整体”运动的反抗，相应显示运动中粒子集合一种“自发的自均匀化”
趋势。但是，恰恰与这种“一般化”流动状况相反，对于“严格层流”或“纯粹粒子流”的情况，其

中出现的Ｎｅｗｔｏｎ粘性应力机制

Σ（ｘ，ｔ）＝μｕ
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种“秩序”，即所有流动中的流体粒子都无一例外地处于彼此

相对滑移之中。而且，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说，这些为某一种相同应力机制所控制的流体粒子就

是形式系统直接描述的逻辑主体，相应不存在与形式表述系统形成偏差，属于个别粒子的“无

规”运动。因此，Ｎｅｗｔｏｎ的粘性应力机制和宏观动量输运机制实际上作为两种“独立”的应力

形式，几乎必然会“并存”于一般流动现象之中。
从物理内涵和形式逻辑两方面考虑，人们永远不能忘记，任何宏观运动现象的物质主体，

只能是一些离散粒子所构造的集合。这样，对于宏观物质中的粒子所作的真实运动与某一个

形式系统所描述的运动相比，当、且仅仅当它们之间的差异“足够”小，即

ｗ＝ｖ－ｕ≈０
那个纯粹用以表现反抗相邻粒子间滑移运动的 Ｎｅｗｔｏｎ粘性应力机制，才可能成为运动中流

体表观应力的“唯一”形式。当然，此时，人们可以合理地引入具有经典意义的物质导数

Ｄ
Ｄｔ

ｄｅｆ 
ｔ＋ｕ·

相应合理地出现一种特定的动力学方程

ρ
Ｄｕ
Ｄｔ＝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于是，人们可以肯定，仅仅在这个特定情况下，动力学方程才可能真正具备经典理论通常无条

件赋予的确定“物质”意义。
因此，能够用于严格层流和纯粹粒子流，并且具有确定物质意义的经典动力学方程，只不

过是一般性动力学方程的一种特例，该方程得以存在的一个不可缺省的必要条件是：粒子的无

规运动恒等于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确定意义上，人们可以将“严格层流”和“纯粹粒子流”共

同称为一种此处所说的“广义层流”。对于和“严格层流”保持抽象同一的“广义层流”，最为本

质的物理内涵在于：广义层流的物质主体就是运动中“单个”运动的流体粒子，并且，所有不同

的流体粒子能够“同一”地为Ｎｅｗｔｏｎ粘性应力机制所描述；正因为此，运动中单个流体粒子总

是“可跟踪”的，相应存在具有确定物质意义的物质导数。于是，如果与经典理论着意的“物质

描述”思想对比，人们也可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将此处重新导得的动力学方程称为一种“特

殊”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不难理解，期望对展现在形形色色流动现象中无以穷尽的“表观”特征做出描述，既不可能

也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如何揭示流动现象中可能共同蕴涵的某种“内在”联系，才可能是真正

本质的，成为构造恰当形式表述系统的“客观性”基础。显然，整个流场都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层

流，属于一种几乎不可能“真实”存在并且也过分“平凡”的现象。或许也正因为此，在某些“权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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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性”的论述中，人们通常默认了这样一种本质上完全不恰当的理念：能够为直接 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所描述的流动称之为层流；而将无法为这个方程所描述，必须借助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

程所描述的流动称之为湍流［４］。

Ａ．４　关于原始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补充说明

自然科学研究中，一旦存在类似于“湍流”这样一种跨越世纪的认识困惑，任何严肃的研究者必须进行一

种追根溯源式的研究，努力寻找和揭示经典理论体系创建者们往往几乎难以避免的认识不足、不当乃至错误。
事实上，关于“连续统”概念一个的较为准确的认识只是２０世纪初的事情，而关于“宏观物质”的“连续介

质”模型，却是Ｅｕｌｅｒ那个时代的科学先行者对“表观上似乎已经充分稠密，但是本质上几乎到处充满空隙”的

“离散粒子集合”一种过分素朴、直观，乃至在抽象内涵上完全失真的人为猜测。而且，流体力学基本方程，即

通常被称之为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方程，在历史上则是完全凭借对固体力学一种纯粹的“形式模仿”而得到

的。其实，最初为Ｓｔｏｋｅｓ构造的动力学方程，并不同于现在为人们实际使用的那个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这个

方程的最初形式是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λ＋μ）·ｕ＋μ２ｕ

式中的λ和μ分别被称为第一和第二Ｌａｍｅ系数。根据Ｓｔｏｋｅｓ，如果忽略了一个他所称作的“体粘效应（ｖｏｌ
ｕｍｅｖｉｓｃｏｕｓｅｆｆｅｃｔ）”，相关的一个简化表述形式为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１

３μ·ｕ＋μ２ｕ

进而，如果流体不可压，该方程才简化为实际使用的动力学方程形式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毋庸置疑，即使能够不考虑相关数学推导和物理理念中的一系列不当，人们仍然可以确信：在无法对希望描

述物质对象能够做出某种合理的“理想化”认定前提下，一种单纯的模仿必然是失当和不可信的。当然，这同

样是现代宏观力学甚至不能对“变形体和流体”以及“变形和流动”做出明确形式区分的缘故。忽视物质基础

进行简单的形式模仿，普遍存在于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所构造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之中，最终使得现代科学

世界不得不以公开或者隐蔽的方式完全放弃了逻辑。
任何抽象同一的物质存在，必然逻辑地对应于某种形式一致性。于是，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于特定物

质对象的明确认定必然具有前提性的意义。无视蕴涵于不同物质对象自身的不同基本特征，仅仅凭借形而

上学的模仿，只能将自然科学引入紊乱和反常。

３．３　“均混流（Ｈ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ｍｉｘｅｄｆｌｏｗ）”和“一般”意义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对于一个一般性的流场，希望流体集合中所有“单独”流动着的粒子都能够以一种“无差

异”的方式承受其他粒子的作用，或者希望所有“单个”流动的流体粒子能够为某一个“相同”的

力学机制所描述，无疑是一种过分严格乃至完全无理的要求。绝大部分情况下，同一个流场的

不同局部域中，流体粒子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形式的粒子结构，或者内蕴完全不同的“相

邻性”关系。因此，呈现宏观表象的“物质主体”总处于变化之中，不具有表现确定物质意义描

述所必须的“可跟踪性”特征，只可能直接以“空间描述”为基础建立相关的形式系统。与此同

时，那些“实际运动”中的流体粒子往往表现出与“形式系统”所确定运动状态的一种偏离，而这

种偏离正是此处所说的“无规”运动。当然，如果从“形式系统”实际蕴涵的“物理内涵”考虑，则

是因为于运动中流体集合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粒子结构，相应承受彼此不再同一的应力机制。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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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流体集合中不同粒子的运动学特征，通常不可能由某一个完全相同的形式系统所描述。
因此，一般情况下，企图“追踪”某一个特定流体集合或者某一个流体粒子的运动学行为，

既无可能也没有本质意义。此时，形式系统所定义的速度分布ｕ（ｘ，ｔ），只能是曾经示于式

（１．２）的粒子速度的统计平均

ｕ（ｘ，ｔ）＝ １

∑ｍｉ
∑（ｍｉｖｉ）　　ｉ∈ｎ　ｎｖ（ｘ）　ｘ∈Ｖ

式中，体积元ｖ（ｘ）为覆盖给定空间Ｖ 中任意空间点ｘ之上的“有限大”体积。或者说，该体积

元并非诸如“宏观上无穷小、微观上无穷大”这样的纯粹人为假设，该体积元的几何尺度被赋予

了一种“实在性”意义，与相关的恰当“测量精度”自然构成某种逻辑对应关系。
于是，相应存在粒子的“无规运动”速度ｗ，定义为粒子真实运动速度ｖ与宏观表象速度ｕ

的差

ｗ（ｘ，ｔ）＝ｖ－ｕ
并且，正如推导式（１．１７）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不考虑经典连续性方程并不“真正严格”的问题，
相应存在一个“一般性”动力学方程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ρ（ｕｗ＋ｗｕ）］ （３．１２ａ）

该方程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理想化自由粒子”系统的“动量守恒”定律。进而，如果引入一个被

称为表观应力张量的二阶张量

Π（ｘ，ｔ）＝－ｐＩ－ρ（ｕｗ＋ｗｕ）
或者表观粘性应力张量

Σ（ｘ，ｔ）＝－ρ（ｕｗ＋ｗｕ）
那么，一般性动力学方程能够被等价地写为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Σ （３．１２ｂ）

显然，此时除了一个不允许存在的物质导数表述

ρ
ｕ
ｔ＋ｕ·（ ）ｕ ≠ρ

Ｄｕ
Ｄｔ

与经典流体力学“实际”使用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相比，这个“一般性”动力学方程具有与其完

全相同的形式①。
但是，流体粒子所作的“无规”运动，在形式上已经超越了相关形式表述系统“允许表述”的

范围。于是，为了构造一个在逻辑上必须保持“自封闭”的形式体系，如何大概真实地刻画粒子

“无规”运动速度造成的影响，或者相应提出关于“表观应力张量”一个大概合理的形式表述，自

然地成为建立整个理论体系的关键。
经典流体力学中，实际隐含着形形色色关于粒子“无规运动”补充做出的人为假设，尽管一

些“纯粹”的理论工作者往往没有真正形成一种“理性”意识，或者根本不愿意“自觉”地承认这

样一种与“理性力学”初衷相悖的基本事实。在所有这些必须补充的人为认定中，最为简单的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① 注意到此处所有的数学表述都是“演绎推导”而得，或者说只是针对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前提认定的逻辑必然。因

此，对于经典流体力学中“实际”使用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与其“最初”构造形式表述之间所存在“差异”的问题，需要予

以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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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该是关于运动流体的所谓“均混流（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ｉｘｅｄｆｌｏｗ）”假设，这个人为假设告诉

人们：对于所有运动着的流体粒子，虽然它们的真实运动都与形式表述的宏观表象速度存在着

形形色色的偏离，但是造成这些偏离的物理机制却是完全“相同”的；或者更为形象地说，则是

运动中流体粒子在“充分无序（ｅｎｏｕｇｈ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以及“完全均匀化”的；当然，还可以等价地

说，当流动中流体集合中的流体粒子做“无规”运动时，作为宏观表象逻辑主体的流体“子集合”
之间保持一种“绝对平权（ｅｑｕａｌｒｉｇｈｔ）”的意义。这样，对于形式系统所描述“宏观表象”的物

质主体而言，在流场不同“局部域”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它们能够为某一个“同一化”的“物理

机制”所描述。
因此，在不考虑运动中流体存在“有序结构”能够为Ｅｕｌｅｒ方程所描述；以及运动中所有

“流体粒子”处于严格“同一化”状态之中，从而使得“个别”流体粒子本质上能够直接成为形式

系统的逻辑主体，相应为被赋予“物质意义”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所直接描述这样两种“特别”
情况以外，此处所说的“均混流”显然成为“一般流动”中一种最简单的特例。根据对“均混流”
做出的人为约定，除了宏观表象速度ｕ作为一种统计平均量，大概地包容了某种“整体”意义的

运动特征以外，所有的流体粒子同时被赋予了一种能够“充分自由”运动的能力，从而使得这些

“充分自由”的流体粒子同样具有反抗“流体集合”进行任何一种“宏观有序”运动的趋势。于

是，对于此处所说道均混流，不仅沿着空间某一个“特定点”的所有“不同”方向，而且对于整个

流场的所有不同空间点，流场中流体粒子在各自进行“无规”运动的时候，相应显示了一种完全

相同的能力或物理机制。
于是，与宏观表象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恰当标尺相对应，人们仍然可以，也只能继续使

用“统计平均”的方法，相应构造一个形式上完全相同的形式表述系统，以同一地表述这些“无

规粒子”所作“无规”运动时“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律。当然，这种统计平均的描述只可能是相当

简单和粗糙的。也就是说，尽管“均混流”中的每一个流体粒子所作的运动是完全“无规”的，但

是这些“无规运动”的全体却能够大致合理地满足某一个“共同”的基本规律。基于这样一种基

本理念，并且，针对某些“并不特别复杂”的流场，人们可以相信：整个流场处处呈现一种“处处

完全均匀”以及“没有任何方向性差异”的同一化流动结构，形式地对应于某一个完全相同的

“表观应力”机制。当然，此处所说的一切，在能够较为准确和本质地揭示“均混流”最为本质的

内涵的同时，还逻辑地告诉人们：任何比“均混流”更为复杂的流动现象，形式上必然成为对流

场“均匀性”和“各向同性”特征的逻辑否定。
根据“宏观热力学”中一个通常为人们接受的“合理”假设或者一种“唯象”的经验总结，对

于宏观表象场中出现的一种“宏观不均匀性（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分布，都可以形式

地被视为一种“广义势（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并且，任何广义势的存在必然相应激发出与其

对应的“广义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ｆｌｕｘ）”；而广义流则成为对宏观不均匀性构成的反抗。显然，作为

宏观物理量而引入的表观粘性应力张量Σ，即

Σ（ｘ，ｔ）＝－ρ（ｕｗ＋ｗｕ）
像经典流体力学通常所说的那样，对应于粒子无规运动ｗ 所引起宏观动量的一种“输运”效

应，同样可以形式地被视为一种广义流，相应成为对借助于宏观动量梯度（ρｕ）所表示宏观

动量分布的“不均匀性”的反抗。于是，利用“唯象理论”中通常使用的线性假设，均混流流场中

粒子无规运动所引起的宏观动量输运效应可以形式地表示为

Σ（ｘ，ｔ）
ｄｅｆ

ρ（ｕｗ＋ｗｕ）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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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ｍｏｇ
→

ｅｎｅｏｕｓｍｉｘｅｄｆｌｏｗ

Σ（ｘ，ｔ）≈－ν（ρｕ） （３．１３ａ）
显然，此处关于“表观粘性应力张量”Σ所作的这种形式认定，完全吻合于“唯象理论”中著名的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反抗三原则。并且，该二阶张量的负散度

－·Σ（ｘ，ｔ）＝ν２（ρｕ）≈μ２ｕ （３．１３ｂ）
相应表现了该“广义流”对于单位体积元中流体粒子的一种“净”效应。

不难推算，关于“表观粘性应力张量”的线性唯象系数ν具有 ｍ２／ｓ的量纲，并且，根据均混

流的假设，该系数可以被视为一个“不变常量”运用于“整个”流场之中。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于：此处提出的表观应力系数，根本相异于出现在 Ｎｅｗｔｏｎ粘性应力理论中，那个通常被经

典流体力学视之为“物性参数（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的粘性系数。进一步讲，作为物

性参数而存在的粘性系数只允许相应存在于一种“类静态”分析之中。一旦无法回避流场中流

体粒子“无规运动”的真实存在，承认表观粘性应力的“动量输运”机制，相应表现对任何宏观整

体运动的一种反抗，那么，该表观粘性系数ν同样只可能相应表现一种“动态”效应。或者更为

准确地说，即使只考虑简单的“均混流”流动，作为形式量出现的表观粘性系数ν，在本质上需

要被视为“宏观速度ｕ分布”的一个泛函①。
因此，用于均混流的基本动力学方程，在形式上能够进一步改写成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ｖ２（ρｕ） （３．１４ａ）

当然，如果意识到运动中流体真实地存在着两种“独立”的应力机制，一个更为准确的形式表

述，还可以显式地表示为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νｍｉｓｒｕｌｅ＋νｖｉｓｃｏｕｓ）２（ρｕ） （３．１４ｂ）

式中，两种应力系数对应于两种不同的物理内涵，相应具备彼此不同的形式特征。
表面上看，只要最初推导动力学方程的Ｓｔｏｋｅｓ形式中相应存在的一系列逻辑不当能够不

予考虑，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经典表述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但是，两者仍然存在本质意义上

的差异。根据前述讨论，当流场属于“纯粹粒子流”或者“广义层流”的时候，该流场相应存在一

个被称之为“特殊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动力学方程

ρ
Ｄｕ
Ｄｔ＝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如果将用于均混流的动力学方程与这个方程比较，两种动力学方程之间基本差异为：

Ａ．对于重新构建的动力学方程（３．１４），相应不存在物质导数。或者说，该动力学方程的

左侧，不允许写为如下所述的物质导数形式：

ｕ
ｔ＋ｕ·ｕ≠Ｄｕ

Ｄｔ
　　Ｂ．本质上，出现在动力学方程（３．１４）中的表观粘性系数，并不简单等价于通常所说作为

物性参数的粘性系数，而只是逻辑地包容了这个物性参数，即

ν≠νｖｉｓｃｏｕｓ∩ννｖｉｓｃｏｕｓ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① 需要重视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它逻辑地意味着流体力学的“数据系统”需要被重新建立在“动态”分析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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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在形式上，可以用于“纯粹粒子流”或者“广义层流”，并且被赋予了确定物质意义的“特

殊”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只不过是动力学方程（３．１４）的一个特例，即相应存在如下所示的“约

束”映射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ν２（ρｕ）

Ｅａｃｈ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ｆｏｒｍａｌｓｙ
→

ｓｔｅｍ

ρ
Ｄｕ
Ｄｔ＝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此处为人们重新建立的动力学方程（３．１４），能够被合理地称之为

“广义”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并且，由此看到，借助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而构造的不

同“约束”映射，将理论体系中的不同形式表述逻辑地联系在一起，不仅仅吻合于一切合理科学

陈述必须满足的“逻辑相容性”特征，而且也因此能够相应揭示不同形式表述蕴涵的物理本质。
Ｄ．通常，人们总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将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视为一个“无条件”存在的形式

表述；或者起码可以说，经典流体力学不仅无力面对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一系列几乎显然存在

的逻辑悖论，而且，几乎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个方程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有限论域”等重

大命题。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完全相异于通常将这个“形式表述（已修正）”视之为流体

力学“唯一基础”的习惯认定。事实上，与自然科学体系中“任何”形式表述只可能“条件存在”
的普遍规律一致，不仅仅对于式（１．１７）所示的“一般性”动力学方程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ρ（ｕｗ＋ｗｕ）］

需要首先满足其得以存在的前提性条件，其中最基本的则首先是整个流场必须“存在”能够与

实际“测量精度”保持大致一致的宏观表象。但是，这个看起来并不算严格的前提条件其实也

往往是难以真正实现。至于此处重新构造的“广义”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ν２（ρｕ）

作为“一般性”动力学方程的一种特例。它得以存在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整个流场必须满足“处

处均匀、各向同性”的人为假设条件。如果更为明确地讲，在需要运用广义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描述某一个流场时，该流场不得存在任何“局部意义上、彼此不同”的流动结构。显然，即使从

统计平均的角度考虑，这个要求仍然过分苛刻，与流动中流体同时存在“滑移”运动和尽可能实

现“有序”运动的倾向相悖。
于是，对于这样一个形式表述（注意，并不同于经典表述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根本不能

称为必须以“是否严格吻合演绎逻辑”作为“唯一”评判基准的“理论”方程，而只能被视为因为

“与理想化前提认定并不真正逻辑相容”，所以只是一个相对过分粗糙的“经验”方程。也正因

为此，提出“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是否严格有解问题”的本身，其实已经自然地成为一个完全不

当的命题，当然，这也是这个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命题始终不可能解决的根本原因。需要注

意，理性意识到这个实际使用基本方程只是一个“近似”方程的基本判断，对于合理构造流场的

“数学模型”以及如何进行有效“数值计算”的实际问题都具有前提性意义。
Ｅ．作为一个自然的逻辑推论，如果流场中任一时刻的宏观表象与此处所说“处处均匀、各

向同性”这样两个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相差太大，以至于不可能继续“大概”地直接使用这个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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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广义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形式表述①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ν２（ρｕ）

的时候，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客观”存在的流场，从研究者的“主观”角度考虑，相应呈现人们通

常所说的“反常（ａｎｏｍａｌｙ）”现象。当然，在《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中，将那些无法为

“并不严格吻合于经典表述”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所描述的流场形式地称之为“湍流（ｔｕｒｂｕ
ｌｅｎｃｅ）”流场，仍然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大概合理的“形式”定义。

但是，对于科学世界所面对超越一个世纪的“湍流”困惑而言，和困扰整个西方科学世界的

“所有”科学难题一样，其根本问题在于“形而上学”的简单思维，或者这种简单思维中必然蕴涵

“认识根本逻辑倒置”的问题：本质上作为“粒子系统”的流体集合在运动中自然存在形形色色

“局部域”结构，只是一种“过分平凡”的普遍真实，正是这种“客观实在”相应成为“湍流”的物质

基础；相反，即使不考虑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经典表述中大量存在逻辑悖论的问题，充其量也不

过只是一个“过分粗糙”的近似表述。那么，要求“自存”的物质世界无条件地服从某一个“人

为”构造形式表述，难道不显得过于荒唐和幼稚吗？

总之，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到，自然科学中的任何一种形式表述即使是“合理”的，也永远只

能属于“条件”存在。任何形式表述的合理性，本质上只可能逻辑地蕴涵于形式表述得以存在

的前提条件之中。在主要由西方学者构造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除了相关数学推导中大量

存在的逻辑不当乃至完全失误的问题，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对于决定于被描述“物质

对象”的“存在条件、逻辑前提、有限论域”的普遍忽视，是造成包括现代数学在内的整个现代自

然科学中一系列重大难题长时间不能得到解决，最终不得不公然放弃逻辑的根本原因。因此，
人们不得不从“历史和整体”的视角出发，以“逻辑自洽性分析”为唯一武器，重新严肃和认真地

审视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

４．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 ②

理性地说，与其将湍流称为反常，不如将人们对于湍流的一种习惯认识称为认识的反常更

为准确和恰当。在至今自然科学研究中，似乎无论对于最初的构建者还是后继的认同者，他们

都不习惯或者根本不乐意认真考虑任何一个命题得以存在的“条件”问题，特别喜好从某一个

特定的形式表述出发，进行无视逻辑前提和完全不讲究逻辑严谨性，因而必然变得过分简单的

“无穷推理（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希望借此表现“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物质世界需要普遍遵循

的一般规律。这样，不仅仅完全不在意本质蕴涵于不同物质对象之中的差异，甚至不在乎随意

篡改“概念”的物理内涵，也根本不考虑如何保持科学陈述必需的“无矛盾性”问题。当然，对于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①

②

值得指出：流场中“局部域结构”的客观存在，是导致流体运动蕴含“复杂性”的物质基础，相应对“处处均匀、各向同性”
构成逻辑否定。因此，经典流体力学关于“湍流”所作“处处均匀、各向同性”的习惯认定，仅仅从属于由于缺乏物理内涵

和相关形式表述而陷入纯粹“主观臆测”范畴的不当判断。相关问题进一步分析将在后续章节作简单讨论。
随着流体力学“一般方程”得以重新构造，此处关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理论”的讨论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纯粹多余的论述。
但是，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这个曾经影响湍流研究逾越一个世纪的理论体系重新作大概探讨，不仅仅对认识

经典流体力学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引起对整个现代自然科学在哲学基础上普遍存在认识悖论的反思仍然具有启示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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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纯粹无理或完全无知”的荒唐判断，莫过于当年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整个“理论物理”曾经做

出的诠释，以及这个诠释中所表达的那种理解和向往了：寻找某一个“优秀”公式，能够由此“演

绎”地推导出所有有用的公式来。殊不知，逻辑永远也不可能告诉任何“超越逻辑前提”的独立

事实。
事实上，当人们可以同样理性地指出，在经典与现代理论物理研究领域中的科学难题或认

识困惑，往往本质地渊源于对被描述物质对象“缺乏必需和恰当的理想化前提认定”的时候，出

现于１９世纪末的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一个长期被经典流体力学称之为“湍流方程”的方程，同样被

这样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认识倒置”将“湍流研究”从其一开始就被引入了歧途。一个令人困

惑不解的认识悖论是，当人们为湍流所困惑，并且，将希望完全寄托于这个湍流方程时，怎么会

从来没有一个“具有影响的研究者”提出这样一个简单和自然的问题：用以描述复杂现象的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怎么可能从另一个只能描述相对简单现象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出发，仅

仅通过纯粹演绎的方式推导出来呢？

首先，让我们和以上重新做出的分析作一个一般性的比较。在经典流体力学中，基于关于

经典不可压缩流的假设，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的形式表述为

ｕ
ｔ＋ｕ·ｕ＝ｆ－１

ρ
ｐ＋ν２ｕ－·（ｗｗ）

或者一个相关的近似表述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ρｗｗ）

仅仅为了分析的方便，在这个简化表述式中，那个通常被称为应力线性分量，但是相应需要为

其提供“恰当物理内涵”的应力ν２ｕ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当然，只是为了便于理论分析，这种

并不真正合理的忽略在原则上仍然可以认为是可接受的。
显然，从形式表述与物理内涵两方面考虑，如果将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与本文提出的一般性动

力学方程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ρ（ｕｗ＋ｗｕ）］

乃至这个方程与 一个同样“不严格”的“简化”形式相比，即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ρｗｕ）

可以立即发现，涉及两种不同表述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项，即相关表述中的最后一项相应出现了

差异：对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中的最后一项，·（ρｗｗ）中没有流体宏观速度ｕ存在。因此，
该表述充其量只不过表示流体粒子“无规运动ｗ”对“无规运动动量ρｗ 分布”自身产生的一种

“自激发（ｓｅｌｆ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效应。但是，人们对流体“无规运动ｗ”本身并不真正感兴趣，或者

说，流体的“无规运动ｗ”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宏观陈述系统的可能描述的范畴。与经典理论完

全不同，对于重新构造的一般性动力学方程，其中的最后一项 ·（ρｗｕ）相应构造了一个“期

待”中的形式表述：它表现流体粒子的无规运动ｗ对于流体集合宏观动量ρｕ分布可能产生的

影响。显然，形式表述的差异深刻蕴涵物理内涵的本质差异。
在相关的分析中曾经指出，对于一般性动力学方程的最初形式，它允许被不太严格地简化

为一个相对较为简单的形式，即

Σ＝ρ（ｕｗ＋ｗｕ）→Σ≈ρｗｕ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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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能够做出这种简化的理由也仅仅在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所有包容无规运动速度ｗ
的表述，本质上已经超越了形式系统可能描述的范围，而这些借助于无规运动速度ｗ构造的

形式表述，无非希望表现这样一种基本认识———揭示允许定义于该宏观表述系统中形式量Σ
与其物理内涵间的一种大概关联。于是，正如曾经指出的那样，表观应力张量可以形式地定义

为宏观动量的泛函

Σ＝ρ（ｕｗ＋ｗｕ）
ｄｅｆ

Σ（ρｕ）
并且，这个泛函的形式，本质地依赖于相关的经验事实，以及对于形式系统中独立变量一种前

提性的认定。事实上，这些独立变量直接表现了对于表观应力可能造成的主要影响。
当然，可以断言：由于宏观速度分布ｕ甚至不出现在表观应力泛函的形式表述中，经典陈

述的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必然属于一个完全不当的形式表述。

４．１　经典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的构造

只是为了构造一个可靠的分析，重新列出推导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的过程，并且，相应补充

某些简单的注释。
依据Ｒｅｙｎｏｌｄｓ，一个缺乏确定物质基础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必须被视为一种无条件成

立的普遍性陈述，从而可以用于描述所有复杂的流动现象。当然，也仅仅于此，该方程自然成

为构造湍流方程的唯一基础。基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做出的这种基本认定，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已经

不再针对仅仅具有统计平均意义的“宏观”表象，相应做出一种“大概合理和有限真实”的描述，
相反，为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所形式描述的速度必须是绝对真实的，该方程相应成为表现流体

运动规律的一种“本原性的真理”描述。
于是，流体运动的真实运动速度ｖ，可以通过它在“时间域”中的统计平均值ｕ以及相关的

脉动速度ｗ 表示，即存在

ｖ（ｘ，ｔ）＝珋ｖ＋ｖ′
＝ｕ＋ｗ （４．１ａ）

注意到，正如某些现代的流体力学著述特地指出的那样，并不是作为统计平均量的宏观表象速

度ｕ，而是流体集合实际速度分布ｖ，形式地成为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直接描述的对象。根据这

个认定前提，考虑到与前面所使用形式实际蕴涵的物理内涵完全不同，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必

须被重新写的另一个形式：

ｖ
ｔ＋ｖ·ｖ＝ｆ－１

ρ
ｐ＋ν２ｖ （４．２）

也就是说，为了明确表示这样一种基本理念上的根本差异，局限在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的湍流理论体系

中，那个通常被定义在宏观表象速度ｕ之上，并且，仅仅具有统计意义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需要重新被定义在流体粒子的真实运动速度ｖ之上。

虽然至今似乎没有任何人对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的合理性明确提出质疑，但是，出现了一个本

质上无法回避的认识歧义，从而需要做出一种前提性的判断：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到底是作为

一种无条件存在的表述，能够被用来描述流体集合所作的真实运动；还是仅仅相反，同样只不

过作为一种“条件存在”的陈述系统，对流体粒子的统计平均行为做出一种大概真实的描述。
显然，在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的理论体系中，与一个基本常识，即必须为任何形式体系自觉构造某一个确

定限制条件的“基本认识”完全相悖，只是为了将相关流体运动实验中尚未形成“理性意识”的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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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猜测，完全“想当然”地强加于流体的“客观”运动之中。或者说，根本没有认识到运动中流

体的真实运动速度ｖ和作为形式系统中形式量的速度分布ｕ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相反，以一

种纯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过分简单地模仿湍流实验中“无规则性流动”的存在，将物理真

实与形式系统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被一厢情愿地“人为限制”在形式系统之内。当然，对于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所说的脉动速度ｗ，或者被他“反常地”称为流动运动速度“反常”分量，即所谓的“湍

流”分量，本质上没有任何具有独立意义的物理内涵，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成为他“思维紊乱”相

应构造的“紊乱思维”表象而已，从而使得从“湍流”概念提出之始就已经陷入了“前提性认识悖

论”之中。
仍然基于Ｒｅｙｎｏｄｓ的思想，对于出现在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另一个被赋予确定物理意义

的热力学压力ｐ，相应存在一个类似的形式分解

ｐ（ｘ，ｔ）＝珚ｐ＋ｐ′ （４．１ｂ）
式右的两项，分别被称为压力的“时均”分量和“脉动”分量。但是，当人们做出这样一种仅仅具

有形式意义的分解的时候，在物理理念上，一种尚没有意识的认识疏忽却在于：如果没有某一

个“扰动源”的独立存在，那么，对于仅仅作为“统计量”并且自身就对应于“热扰动”的热力学压

力而言，如何赋予它们不同的“物理内涵”以及如何为它们构造恰当的“形式定义”呢？

继而，根据Ｒｅｙｎｏｌｄｓ关于“脉动值”构造的人为认定，任何脉动量在一个恰当时间间隔中

的时均值，应该恒等于零，即存在

珚ｗ＝０
珚ｐ＝０ （４．１ｃ｛ ）

总之，对于（４．１）各式所表示，针对不同“真实”物理量所构造一种纯粹“形式意义”上的分解，以

及为借助式（４．２），被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直接定义于流体“真实”运动速度上，并且相应无需“存在条件”
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共同构造了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用以表现一个被其称为“湍流”的复杂流动现象

的完整思想基础。同样，在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构造他的湍流方程时，所有的这些基本方程也自然成为

相关数学推导的全部形式基础。
于是，仍然严格限制在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的这种理解上，将式（４．１）所示的不同形式分解，带入那

个“完全真实”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之中，存在

（ｕ＋ｗ）
ｔ ＋（ｕ＋ｗ）·（ｕ＋ｗ）＝ｆ－１

ρ
ｐ＋ν２（ｕ＋ｗ）

再对式中所有的物理量作时间域中的平均，分别有

（ｕ＋ｗ）
ｔ ∶（珔ｕ＋珚ｗ）

ｔ ＝ｕ
ｔ

和

（ｕ＋ｗ）·（ｕ＋ｗ）∶ｕ·ｕ＋ｗ·ｗ
以及

１
ρ

ｐ∶１
ρ

珚ｐ

和

ν２（ｕ＋ｗ）∶ν２ｕ
如果将这些时间域中平均量的表示带入最初的动力学方程，一个同样仅仅在时间平均意义上

存在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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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ｔ＋ｕ·ｕ＋ｗ·ｗ＝ｆ－１

ρ
珚ｐ＋ν２ｕ （４．３ａ）

进而假设，此处的流体为经典意义中的“不可压缩”流体，一个相关的连续性方程为

·ｖ＝０ （４．４）
再考虑时域平均，可以得到

·（ｕ＋ｗ）＝０
　　　 →
·（ｕ）＋·ｗ＝０
　　　 →
·ｕ＝０
·ｗ＝｛ ０

将这些时域平均结果带入方程（４．３ａ），并且，将与“湍流”分量相关的项写成如下形式：
ｗ·ｗ＝ｗ·ｗ＋ｗ·ｗ＝ ·（ｗｗ）

这样，一个相关的形式表述为

ｕ
ｔ＋ｕ·ｕ＝ｆ－１

ρ
珚ｐ＋ν２ｕ－·（ｗｗ） （４．３ｂ）

进而，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提出“时均意义”应该是自明的，因此，时均运算算子无需“显式”地出现在方程

中，时均意义上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最终为

ｕ
ｔ＋ｕ·ｕ＝ｆ－１

ρ
ｐ＋ν２ｕ－·（ｗｗ）

该方程正是著名的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

４．２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隐含的大量逻辑不当

历史上，是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第一个产生了这样一种意识，流体运动中不仅存在一种纯粹依赖于

“想象”的“真实”运动，还同时存在另一个同样只能依赖于“想象”而存在的统计平均表象，以及

在这样两种不同人为想象中可能真实存在的差异，并且，将想象中的“时均化”理念形式地引入

了流体力学研究之中。人们应该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逐步深化对流体运动规律

的理性地认识，这样一种反思具有某种“启发”意义。正因为此，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一直被用作形

式表述一切复杂流动现象的某种思维基础，并且，还被某些具有影响的物理百科全书视为形式

区分层流和湍流的判断标准。
以上分析表明，对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所构造的湍流方程乃至为现代科学社会所接受的整个湍流

理论体系而言，其中蕴涵的一种本质思想是：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需要被无条件地认定为一种

绝对意义上的“理性”陈述，以至于无需认真探讨该方程所描述物质对象的问题，却需要将这个

特定的形式表述界定为研究一切流动现象的唯一合理的思维基础。
但是，一个同样最为根本的前提性问题，并不在于推导这个方程过程中真实存在的许多数

学不严谨的问题，而恰恰在于对于这个基本前提的认定的重新认定。可以相信，无论从哲学、
物理以及形式逻辑各个方面考虑，至今仍然主宰整个现代湍流研究的这个前提性认定都是严

重不当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特定方程只可能仅仅条件存在。然而，现代湍流理论却告诉人

们：就能够从一个只能描述某些相对简单现象的简单方程出发，仅仅凭借一种“纯粹演绎”的方

法，可以推导出另一个被赋予了比原方程广泛得多物理内涵的形式表述，并且，还能继而凭借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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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演绎推导而得的形式表述描述那些比原方程可能描述的现象要复杂得多的流动现象。但

是，人们为什么如此诚实地轻信这样一种神话呢？当然，这样一种期待注定不可能成功，相关

的湍流理论只能被置于形形色色的“逻辑不自洽”之中。

４．２．１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真实性”问题

当然，在重新认识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时，一个需要澄清的前提性概念在于，如何恰当理解

如下所示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可能具有的绝对真实性问题：

ｖ
ｔ＋ｖ·ｖ＝ｆ－１

ρ
ｐ＋ν２ｖ

以及如何认识方程（４．１ａ）
ｖ（ｘ，ｔ）＝珋ｖ＋ｖ′

＝ｕ＋ｗ
中出现所谓的真实速度ｖ的问题。或者说，在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中，隐含于流体真实运动速

度ｖ中的本质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一切宏观物质总是粒子的。首先，如果的确像某些现代统计力学所说的那样，出现在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中的表象速度ｖ，恰恰等于流体粒子的真实运动速度，那么，将如何证明被

赋予了这种特定物理意义的速度必须符合如下所述的特定方程呢

ｖ
ｔ＋ｖ·ｖ＝ｆ－１

ρ
ｐ＋ν２ｖ　　ｖ＝珋ｖ＋ｖ′

其次，如果只能局限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最初提出的基本理念，那么，出现在这个方程中的其他形式量

又应该具有怎样的物理内涵呢？显然，如果形式表述的速度分布，必须定义成为离散流体粒子

的真实运动速度，可以相信，整个现代流体力学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相反，如果仍然遵循现代流体力学的通常认识，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只不过是对于粒子系

统仅仅具有统计平均意义的宏观表象的一种描述，那么，在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构造他所谓的湍流方程

时，最初的基本方程需要改写为

ｕ
ｔ＋ｕ·ｕ＝ｆ－１

ρ
ｐ＋ν２ｕ　　ｕ＝珋ｖ

也就是说，根据通常的唯象理论，定义于某一特定时刻、表现覆盖空间某一个确定点“有限大体

积元”中粒子统计平均的宏观表象，一般总能够相应折算为空间同一点处粒子行为在“有限时

间域”上的某种统计平均，那么，基本方程中形式表述的速度分布ｕ，恰恰为空间一点处粒子真

实运动速度在时间域中的一种平均。当然，只要统计平均的时间尺度保持不变，一个平均量的

统计平均，依然等于那个平均量自身

珔ｕ＝珌ｖ＝珋ｖ＝ｕ
从而不可能推导出其他形式的形式表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如果仅仅凭借一种纯粹的数学

运算，原则上不可能为人们提供任何具有“独立”意义的信息，当然，更不要说构造那个被赋予

了比原方程丰富得多物理内涵的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了。事实上，根据演绎逻辑可以推知，对

于一个可信的逻辑推理，它的任何一个“逻辑后件（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所可能包含的内容，永远不

可能超越“逻辑前件（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ｃｅ）”最初蕴涵的本质内涵［１］。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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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层流和湍流的不同“物质”基础

当某些研究者将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的研究结果称为现代湍流研究的全部基础时，曾经十分诚实也

十分准确地指出：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首先认为，流体的运动在从层流状态过渡到湍流状态后，流体的物理和力学性

质都没有变化。粘性流体反抗内部剪力的能力，即粘性系数没有改变，在湍流运动中仍然保持

原来的数值。其次认为从层流过渡到湍流以后，流体的连续性没有受到破坏。换句话说，尽管

湍流内部机构复杂，但仍可以视为连续介质。因此，Ｒｅｙｎｏｌｄｓ认为，描写粘性流体运动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对于湍流仍然是适用的。这个方程仍能描写湍流的运动规律。上述假定

虽然至今没有得到严格证明，但是，８０年来研究湍流的实践却表明，这些假定并没有与实际情

况发生矛盾。”［２］

必须指出，以上分析是中肯的，完全吻合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本人的真实思想。或者说，这些分析

还揭示了整个现代湍流研究得以存在的全部基础。但是，如果从物理本质考虑，所有的这些话

语仅仅告诉人们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对于通常所说“层流和湍流”得以存在“客观基础”并没有

任何本质差异，或者展现层流和湍流的“物质背景”其实是完全相同的。因此，还可以更为明显

和准确地指出，出现在两种不同流动形式中的差异其实属于纯粹“主观认定”的范畴，仅仅决定

于不同研究者的不同“人为”意志，即如果“乐意”考察流体运动不同瞬时的细节，运动中流体只

需要服从较为简单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但是，如果“希望”刻画运动流体的某些统计平均行

为，反而需要服从较为复杂的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当然，这一切同样逻辑地向人们展示了只要人

们希望描述一个流动中流体集合的平均行为，而不是不同特定时刻的不同真实表象，流场中的

湍流也就自然地涌现了。于是，在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中，附加湍流应力的出现，同样只不过是

人为意志的某种结果；与此相应，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则无所不能，它被赋予研究流体运动现象

希望拥有的一切物理内涵。
也就是说，对于重复写于下面的这个形式表述，它所展现的一切都是绝对真实的：

ｕ
ｔ＋ｕ·ｕ＝ｆ－１

ρ
ｐ－μ２ｕ

式中，速度分布ｕ应该是真实流体所作的真实运动速度，当然，所谓的真实流体自然等同于那

些流动中的流体粒子。另一方面，Ｎｅｗｔｏｎ粘性系数μ没有任何变化，它可以作为流体的一种

物性参数用以描述一切流动现象中流体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然，正因为此，整个流体力学不仅仅无法定义湍流，也同样无力形式地定义层流，揭示两

种不同流动形式拥有的不同“物质”基础。事实上，假如允许人们回避另一个同样具有本质意

义的问题，即暂时不考虑“连续可微”的宏观表象是否能够普遍地出现在流场之上的前提条件，
但是，当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物质世界时，为什么会如此轻率乃至欣欣然地接受这样一种

无异于纯粹自欺的过分简单和幼稚的人为认定，并且，竟然敢于以这个一成不变的形式表述作

为唯一思考基础去描述如此复杂多变的流动现象呢？①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① 自然科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自存”的物质世界。因此，对于被描述物质对象作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形式认定具有前提性

意义。数学上，连续（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和离散（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ｎｅｓｓ）对应于两个完全独立或者相反的几何概念。可以演绎地证明，任

何连续介质仅仅能够存在于并不真实存在的流形之上，并且，如果基于这个并不真实的物质模型，人们永远不可能推导

出具有经典物质意义上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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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形式逻辑倒置

在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推导他的湍流方程时，指导其研究的全部思想基础并不是如何努力认识相关

物理实在的本质内涵，从而对希望描述的物质对象做出大致符合物理实在的一种“理想化”认

定。相反，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研究湍流时的哲学思想基础，属于纯粹“教条主义”或简单“形而上学”的

范畴：湍流方程仅仅源于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一个充其量只可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的独

立方程。因此，从形式逻辑考虑，即使经典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自身不存在一系列的逻辑不当，
并且还能够用以描述所有的流动现象，与此同时，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的整个推导也没有任何不当，
但是，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最多只能是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一个“重言式（ｔａｕｔｏｌｏｇｙ）”，它不可

能告诉人们比原方程任何更多的本质内容。
事实上，如果和以下再次写出的一般性动力学方程比较，并且注意所谓的“一般性”方程仍

然需要以“连续可微”宏观表象的存在作为方程自身得以存在的前提，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ρ（ｕｗ＋ｗｕ）］

那个“实际使用”中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仍然只是作用于一般性动力学方程之上，一个确定“约束映射”所构造的“象（ｉｍａｇｅ）”。而这个

约束映射只能存在于一个特定定义域中，相应依赖一个相当严格的理想化假设前提而存在，即

整个流场必须处处满足“处处均匀”和“各向同性”的基本假设。更何况，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
被赋予确定“物质意义”的经典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只能应用于“广义层流”或“纯粹粒子流”这

样一些实际上难以真实存在的流体运动之中。
个性寓于共性之中。于是从形式逻辑考虑，总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允许从某一个“全称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的陈述出发，借助决定于物质对象自身的不同“约束映射”演绎地推导出不同“单

称性（ｓｉｎｇｕｌａｒ）”陈述。反之不然。永远不可能仅仅凭借纯粹演绎的方法，从某一个相对简单

的陈述推导出另一个复杂性陈述。逻辑永远不可能告诉人们比逻辑前提任何一点点更多的东

西。正因为此，与“一般性陈述到单称性陈述”必然吻合于演绎逻辑，从而需要满足“逻辑相容

性”要求的情况相反，任何希望用于描述较为复杂现象的形式系统只可能隶属于“构造性（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研究的范畴，相应成为针对经验事实所作“理想化”认定的逻辑必然。当然，在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构造他的湍流方程过程中，不仅仅使用了“不可压缩流”的经典认定，破坏了作为“一

般性陈述”应该具有的“普适性”要求以外，还由于完全违背了“演绎推理”的基本原则，使得这

个理论体系除了只能进一步引起人们的认识紊乱以外，本质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存在意义。

５．流体力学一般动力学方程和湍流的形式特征

在推导一般性的动力学方程时，考虑到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除了提出整个流场必须呈现

“连续可微”的宏观表象这样一个任何借助“微分方程”所表述形式系统必须满足的逻辑前提，
以及暂时将其定义在“自由粒子”系统的基本假设以外，没有再提出任何其他的人为假设。于

是，在这样一些“前提性条件”限制之下不妨指出，对于以上所说的“一般性”动力学方程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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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ｕ
ｔ＋ｕ·（ ）ｕ ＝ρｆ－·［ρ（ｕｗ＋ｗｕ＋ｗｗ）］

能够被大概地赋予了某种“普适性”意义，相应成为探讨流体运动一般规律一种“形式意义”上

的基础。
正因为这个数学关系式在“形式上”被赋予了“一般性”意义，所以格外需要对这个数学关

系式实际蕴涵的物理内涵以及相关的形式特征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此同时，考虑到该形式表

述实际上替代了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因此值得考虑如何由此方程出发，反思经典流体力学关

于“湍流”已经做出的许多习惯认定。

５．１　一般动力学方程的“恒不封闭性”本质

面对无尽大自然，人类永远不可能说出比大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相信：不仅仅一切合理的科学陈述只可能本质地渊源于物质世界，还可以进一步视为针

对物质世界某一个“特定”部分所作“理想化”认定的逻辑必然，自然地相应存在“逻辑前提、有

限论域和有限真实性”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但是，对于此处所说流体力学一般性动力学方程的“恒不封闭性”问题，则完全超出以上所

说的范畴。事实上，尽管人们意识到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并且，在此理性意识的基础上，能

够相应为粒子系统构造出一个吻合于演绎逻辑的形式表述系统。但是，根本问题在于：描述一

个大致被认为与１０２３粒子数相当的粒子系统中“所有粒子”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类可能

拥有的“表述能力”；当然，与此同时，对于这样一种“细致性”的描述，人们也完全不感兴趣。因

此，在无论“自觉还仅仅是无意识”地“默许”与被描述的物理实在存在着“差异”的情况下，需要

引入被称之为“宏观物理量”的形式量，对大数粒子集合的“平均统计”行为做出一种“大概真实

和大概合理”的描述。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只能以形形色色宏观物理量作为形式量的特定形式系统，必须形成一

种前提性的“自觉”意识：唯一可能被形式描述的速度分布始终“差异”于物质对象的真实运动，
只能是仅仅具有“统计平均”意义的宏观表象速度

ｕ（ｘ，ｔ）＝ １

∑ｍｉ
∑（ｍｉｖｉ）　　ｉ∈ｎ　ｎｖ（ｘ）　ｘ∈Ｖ　ｔ∈珋ｔ

在这个“约定性”形式表述中，单位体积元ｖ（ｘ）对应于一个“真实”存在的“有限大”体积元，并

且同样“真实和直接”地与某一个相关的“测量精度”构成逻辑关联。或者说，如果整个流场能

够与某一个确定的“特征速度”构成一种大概的对应，那么，该体积元也同样能够“间接”地与某

一个实际的“取样时间间隔（ｓａｍｐｌ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形成一种必要的逻辑对应。总之，
一方面需要自觉地承认形式系统只具有“有限”真实性，另一方面却需要赋予所有形式量以“真

实”的物理内涵，努力避免一方面想当然地将形式系统真的视为某种“真理”体系，另一方面却

由于仅仅存在于“意念”之中而缺乏“实实在在”的物理内涵。
与简单“形而上学”思考必然存在的“粗糙、偏颇和肤浅”根本不同，任何“合理”的科学陈述

必须遵循的“无矛盾性”要求，仅仅依赖于研究者能够“自觉”做出“前提性限制”这样一种吻合

于“辩证逻辑”的思维观。因此，对于此处所说本质上受限于“人类自身表述能力”的宏观表述

系统，粒子系统中粒子的运动速度ｖ尽管属于一种“真实”存在，但是，该物理量及其与形式系

统所定义速度分布ｕ之间的差异ｗ 并不属于形式系统，即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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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ｗ｝ｆ（ｕ，∧）∶ｗ（ｘ，ｔ）＝ｖ－ｕ
于是，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需要形成一种“自觉”意识，借助定义于个别流体粒子之上的“真实

物理量”而构造的“一般性”动力学方程

ρ
ｕ
ｔ＋ｕ·（ ）ｕ ＝ρｆ－·［ρ（ｕｗ＋ｗｕ＋ｗｗ）］

同样超出了“人类的有限表述能力”，相应恒定存在理论上“不封闭”的本质问题。

５．２　一般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恒不可解”特征

在论述“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理论是否可解”这样自其诞生就出现、延续一个多世纪的古典

命题的时候，汤川秀树曾经这样极其深刻地指出：“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解”。这样，在２０世纪

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到处充斥着“约定论”的时候，极其不容易地向人们吹来一缕显示“唯物主义

素朴意识”的清风。但是，人类并不总具有“能力”，能够对大自然中的物理实在做出描述。因

此，由此作为论证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必然有解的判据并不恰当。
事实上，正如上面陈述所表述的那样，如果限于讨论一个所谓的“特殊”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

程，那么，它不过是由一般动力学方程推得的一种简单形式，用于“纯粹”粒子流之中。在这个

特定情况下，每一个“单独”的流体粒子自然地成为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形式系统中的形式量

不具是仅仅具有“统计平均”意义的物理量，而重新蜕化为本质上能够定义在“单个”流体粒子

上的物理量。当然，对于“粒子流”的特定情况，相应存在这样一种“条件性”的等价关联

ρ
ｕ
ｔ＋ｕ·（ ）ｕ ＝ρｆ－·［ρ（ｕｗ＋ｗｕ＋ｗｗ）］


ｕｖ

ρ
ｕ
ｔ＋ｕ·（ ）ｕ ＝ρｆ－·（ρｕｕ）

这样，局限于“粒子流”的特定情况，同时吻合于汤川秀树曾经做出的基本判断，由于该形式表

述能够“直接”对应于希望描述物质对象的基本真实，可以推测这个数学方程应该是可解的。
另一方面，注意到这个粒子系统往往还真实地存在“仅仅用于反抗粒子相对滑移运动”的

粘性应力

Σ＝μｕ≠ ·［ρ（ｕｗ＋ｗｕ）］
继而考虑到“粒子流”中流体粒子总是可跟踪的。这样，尽管依然限定在某一个粒子系统中，但

是经典的“物质导数”却可能得到合理的定义

Ｄｕ
Ｄｔ

ｄｅｆ ｕ
ｔ＋ｕ·ｕ

于是，“粒子流”的动力学方程一般原则上可以认为是“可解”的，即相应存在

ｕ∶ρ
Ｄｕ
Ｄｔ＝ρ

ｕ
ｔ＋ｕ·（ ）ｕ ＝ρｆ－μ２ｕ

｜ｕ｜ａｓｍａｌｌｎｕｍｂｅｒ
（５．１）

式中，｜ｕ｜示意表示速度场的大小。
但是，对应于“非粒子流”的“一般”流动流场，根据原始定义，流场中总可能相应存在不“恒

为零”的无规速度

ｗ（ｘ，ｔ）∶ｗ＝ｖ－ｕ≠０ （５．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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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人们合理地认定直接定义于粒子之上，一个本质上只能作为“离散分布”的动量守恒方

程，即式（１．９）有解，即

ｖ∶
 ∑

ｖ
ｍｉｖ（ ）ｉ

ｔ ＝－ ∑
ｖ·Ａ～δＶ

δｔ

ｍｊｖｊ　Ａ～Ｖ （５．２ｂ）

那么，对于式（３．１２）所定义的“均混流”的状况，也就是“一般”或“广义”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必

然没有严格解，即


－
ｕ∶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Σ （５．２ｃ）

不然，与前两式中的任意一个构成逻辑悖论。
更明确地说，即使整个流场能够严格满足“处处均匀、各向同性”的基本逻辑前提，但是，一

般意义上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仍然没有解。因此，为了使用这个“经验表述”大致刻画流场中

的“宏观”速度分布ｕ的时候，一个相关的形式表述原则上只允许是

ｆｉｎｅｕ（ｘ，ｔ）

ｍｉｎδ∶δ＝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Σ）

（５．３）

这样，把严格求解“偏微分方程”的问题，重新转化为寻求某一个速度分布，使得相关“误差最

小”的另一个命题。需要注意，它们对应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命题，当然，同样需要考虑速

度场ｕ如何能够满足“唯一性”条件，也就是说依然需要考虑如何构造“恰当定解问题”的问题，
从而使相关“最小化”计算能够得以真实存在。

此外，值得重复指出，广义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得以成立的基础，还在于人们对整个流场所作的一个“均混

流（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ｉｘｅｄｆｌｏｗ）”的假设

Σ（ｘ，ｔ）
ｄｅｆ

ρ（ｕｗ＋ｗｕ）ｈｏｍｏｇ
幑 幐帯帯帯帯帯帯帯帯帯

ｅｎｅｏｕｓｍｉｘｅｄｆｌｏｗ
Σ＝－μｕ≈－ν（ρｕ）

十分明显，出现在这个形式表述中的“表观粘性”系数，根本不能被视为刻画流体自身物理属性的物性参数。
这个仅仅具有形式意义的表观粘性系数，只能被大概合理地定义为宏观动量分布的泛函。因此，对于本文引

入的特殊和广义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尽管它们在形式上似乎没有差别，但是，却具有完全不同的物理内涵以

及彼此相异的逻辑前提。
值得顺便指出，作为广义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一个不可缺省的存在条件，“均匀性”假设中所蕴涵的本质内

涵为：
一方面，流动中流体集合的不同流体粒子，彼此之间处于一种“非平权（ｎｏｎｉｓｏｃｒａｃｙ）”的状况。也就是

说，不同流体粒子呈现的形形色色无规运动，使得这些各别粒子的运动状况无法为某一个相同的形式表述所

描述。当然，呈现这样彼此不一致状态的原因，绝非源于某种人为的意志，而仍然根本决定于相关的物质真

实或者物理真实。可以相信，要求流动中的所有流体粒子必须“彼此无差异”地处于一种相互滑移的状态，从

而使得这些不同的流体粒子能够为某一个“完全相同”的力学机制所描述，自然是一种十分严格或者不切实

际的要求。极大部分情况下，正如人们通常看到或者可以合理想像到的那样：在几乎每一个真实的流场中，
都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局部流动结构，并且，这些彼此不同的局部流动结构还始终处于不间断的变化之中。
当然，由于离散的流体粒子以及不同的局部流动结构同时呈现在一个流场之中，任何一个特定的流体粒子都

不可能定义为形式系统所表现的逻辑主体，并且，为所有流动中的流体粒子构造一种统一的力学机制。
另一方面，如果某一个被描述的流动现象不十分复杂，或者，与宏观表象一个确定的表述精度相比，如果

流场局部域中出现有序结构的几何尺度如此之小，以至这些局部流动结构的真实几何构形，以及不同流动结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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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之间差异的影响能够忽略不计的话，人们仍然可以合理地说：尽管流体粒子的各自运动是完全无规的，但

是，控制这些无规运动的力学机制，却能够在“空间和时间的平均”意义上，显示一种基本一致的规律。或者

更为准确地讲，定义在一个特定空间点之上的表观应力张量是各向同性的，而流场不同空间点处呈现的物理

学特征则是彼此无差异的。仅仅于此，一个流场才可能被称之为均混流流场。当然，人们可以看到，如果将

此处所作的说明，与人们针对“各向同性湍流”以及“均匀湍流”所作的习惯解释相比，两者并不严格同一。

可以相信，任何真实存在的湍流，几乎总隐含着“各向异性”以及“非均匀性”的不同影响。人们甚至可以

这样理性地说：对于任何复杂流动现象的研究，本质上恰恰在于如何能够尽可能客观地揭示“各向异性”和

“非均匀性”的存在，以及如何能够在形式上恰当表现这种存在影响的问题。事实上，既然能够被称之为一种

“结构”，那么，即使仅仅从形式逻辑考虑，流场中这些被赋予了不同几何特征，本质上属于流体粒子的局部有

序化组织，自然在“方向性”与“均匀性”方面显示着不同内蕴特征。

５．３　作为速度场“泛函”的表观粘性应力和“湍流模型”的存在基础

原则上，无论是流体粒子的真实运动速度ｖ，还是表现与宏观表象速度分布ｕ偏离的无规

运动速度ｗ 都不能形式地纳入一个宏观表述系统之中。但是，求解流场时，人们无法忽视粒

子无规运动的真实存在，以及对于宏观表象速度分布的影响。事实上，如果的确能够以这些

“离散”流体粒子以及它们的速度分布作为形式系统直接描述的对象，那么，粒子系统能够满足

动量守恒定律，相应不可能出现经典流体力学所说与“宏观动量输运”保持一致的那种“表观应

力”机制。因此，对于任何复杂流动现象的研究，最终将归结为如何构造一个宏观速度场的恰

当泛函，以能够较为合理地表述流体粒子无规运动对于流体集合宏观表象速度的影响，即需要

考虑如何构造如下所示“表观应力泛函”形式定义的问题：

Σ（ｘ，ｔ）
ｄｅｆ

ρ（ｕｗ＋ｗｕ）Ｈｏｗａｓｓｕｍｅ
→
？
ｆ（ρｕ）

如果以上分析能够使人们相信，其中第一个等式的得到基本上属于“纯粹演绎”的范畴，仅仅源

于一个“自由粒子”系统粒子动量的统计平均，

（ρｕ）
ｔ 

ｄｅｆ １
ｖ

 ∑ｍｉｖ（ ）ｉ

ｔ
１
ｖ∑ｍｉｖｉ（ｖｉ·ｎＡ），　ｘ∈ｖ（ｘ）

那么，允许出现于宏观表象的形式系统之中，所谓表观粘性应力张量Σ的形式定义

Σ
Ｈｏｗａｓｓｕｍｅ

→
？
ｆ（ρｕ） （５．４）

必然明显地依赖研究者的某种“主观”意志，或者隶属于“约定论”范畴的陈述。在这个意义上，
人们可以说，永远不可能穷尽对于无以记数的“流动结构”以及同样无以记数的“泛函形式”的

描述。反过来说，正是对于泛函形式的不同人为认定，相应构造了形形色色“湍流模型”的存在

基础。当然，这些人为认定如果真的能够“大致基本”符合物理真实，甚至仅仅在某一个希望表

现的“特定层面”吻合于流体运动中“局部域结构”的存在，那么，相关的湍流模型可以被认为是

“大概恰当”的，反之不然。
但是，除了诸如边界层理论通常提及“主流区”这样的“有序”结构能够在“时间域”中得以

持续存在，从而相应被某一个特定方程即前述的Ｅｕｌｅｒ方程所描述以外，一切“局部域”有序结

构的出现都是“随机变化”的，因此，任何一种特定“湍流”模型都相应显得过于简单，谈不上真

正合理的问题，最多只能相应为求解复杂流场提供更多一点与流动真实相关的信息而已。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８７　　　

５．４　流场“各向异性、非均匀性”的重新认定和ωε湍流模型

在至今几乎极大多数关于湍流的论著中，各向同性和均匀性特征似乎仅仅属于一种纯粹

主观随意认定的范畴，从而被人们赋予任何一种流动场合甚至需要探讨的极大部分湍流模型

之中。其实，这样一种习惯性的认定并不准确，违背了湍流必然对应于“局部域结构”的基本物

理真实①。
事实上，需要合理地指出，无论是不同空间点之间是否具有“均匀性”特征，还是同一点处

流场的行为是否满足“各向同性”要求，本质上仍然应该具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相应决定于相

关宏观物理量实际对应的“表述”精度：一方面，在“地域或方向”上任何真实存在的差异，都可

能随着“统计平均”范围或者“粗糙”程度的加大而趋于平缓；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流场，任何形

式“局部域有序结构”的出现，必然逻辑地预示着“各向同性与均匀性”特征在某种不容忽视的

程度上遭到了破坏。换一句话说，只要论及“湍流”模型，自然意味着通常认定的“均匀性和各

向同性”特征在物理上已经不复存在。
显然，除了以下“多区模型”所构造的“耦合”系统，能够对复杂流动中个别“局部域流场结

构”做出一种“大概合理”的描述以外，几乎不可能对流场中许许多多真实存在的、其形式无以

穷尽的、并且往往转瞬即逝的“局部域有序结构———涡”做出描述。但是，作为一种可以理解的

人为愿望，对流场中这些物理实在及其对流动产生实际影响的问题，人们仍然希望能够在“统

计平均”意义上做出一种甚至只能称之为“纯粹猜测”的大概描述。
此处，不妨首先重新审视流场中“涡———流场局部域有序结构”这样一种普遍存在及其影

响的问题。人所周知：流体力学中的“涡量（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和“涡（ｖｏｒｔｅｘ）”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基

本概念，尽管至今的流体力学并不知道“涡”的真实物理内涵。当然，也正因为此，除了如下所

示，涡量ω只不过是“旋度”算子作用在速度场ｕ上所构造的一个象函数以外，

ω（ｘ，ｔ）＝ ×ｕ
经典流体力学至今无力对“涡”做出具有确定意义的形式定义，而只是在一种纯粹“直观”意义

上，将只可能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有序集合”所完成的“旋转运动”与“涡量”构成逻辑关联。
需要提请人们注意，经典力学通常所说的“旋转角速度ｗ”如果需要被视为一个具有“独立”意

义的运动学量，那么，它只可能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理想化”的刚体，即相应存在

ｕ（ｘ）＝ｕ０＋ｗ×ｘ
式中，ｕ０ 为刚体任意参照点的平移速度。并且不难作简单验算，仅仅在这个“特定”情况下，刚

体速度ｕ分布的旋度ω 和属于“整个”刚体的旋转角速度ｗ 之间相应存在如下所示的特定

关系：

ｗ＝ １
２ω：ω＝ ×ｕ

显然，此处所说的两个形式量相应存在并不完全相同的物理内涵：旋转角速度ｗ是一个“独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① 从形式逻辑考虑，如果两个同阶张量之间存在某一种映射，那么，仅仅是对于自变量所有分量具有“相同”影响，相应出

现纯粹“放大（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或“压缩（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效应的时候，才可能将其真正称之为“各向同性”映射。相反，如果

联系两个张量的某一个线性映射不具均匀性，即与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坐标系对应的不同分量具有不同大小的时候，该线性映射

对原象在不同特定方向上的影响当然不同，没有各向同性可言。因此，对于“各向同性”变换的定义和形式认定，相关经

典理论都存在逻辑不当。关于如何定义二阶张量间各向同性映射较为详细的论述，参见文献［１］中的相关讨论。



８８　　　

立”运动学量，相应只可能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被称之为“刚体”的整体；而旋度或涡量ω 作为

某种特定“数学运算”的结果，则允许为任意一个给定速度分布ｕ所拥有［１，７］。
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流场中任意空间点ｘ处的旋度ω 如果相对比较大，那么，人们的

确可以做出一种大致合理的推测：此时出现“局部域有序结构———涡”的机会也相应比较大。
因此，经典流体力学将“涡量”和“涡”关联起来尽管只是一种“直觉”意识，但是能够基本符合于

客观真实。当然，正因为此，这种“直觉意识”才能够长期存在于流体力学之中，为研究者普遍

接受。
于是，如果仅仅局限在流场一点处一个“相对较小”的邻域，同时，对应于某一个确定的时

间表述间隔，出现于该空间点的任何一个有限大有序结构不能在时间域上持续存在，并且，相

继出现的不同有序结构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在流场的这个空间点处，不再实际显示任何

“方向性”的特征。一个相关的数学表述，可以大致表示为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ｓｏｔｒｏｐｙ∶（ω１，ω２，…，ωｎ）∶ωｉ≠ωｊ

∈ａｇｉｖｅｎｔｉｍｅＩｎｔ　ｎ＞Ｃｒｉ
（５．５）

根据以上所说，式中出现的ωｉ对应于该空间点处的涡（ｖｏｒｔｅｘ），而下标ｎ用以表示在一个恰当

的时间间隔中，出现不同局部域有序结构的次数。这样，当ｎ超过某一个大概合理的判断基准

Ｃｒｉ时，该空间点处的流场可以在“统计”意义上被认为是各向同性的。事实上，对用于“均混

流”乃至经典流体力学通常所说“细涡（Ｅｄｄｙｒｏｒｔｅｘ）”场合的广义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其得以

存在的基础正是此处所说的这样一种统计意义上的“各向同性”假设。
许多情况下，流场甚至无法满足上述统计意义上的“各向同性”假设。也就是说，如果流场

一点处存在“较大”的涡量ω，以至于与其大致对应的“有序结构 ———涡”必然造成“各向异性”
的影响无法继续被忽略。此时，考虑到这个局部域有序结构对于运动的影响可以与涡量ω 形

成大致对应，式（５．４）所示“表观粘性应力张量”的形式定义，可以从最初关于“均混流”所作的

一个过分简单假设

Σ（ｘ，ｔ）＝ρ（ｕｗ＋ｗｕ）
ｄｅｆ

μｕ∶μ＝ｃｏｎｓｔ
相应变化为较为复杂的形式，借助于“涡量ω”乃至诸如与人们通常所说“耗散函数ε”这样一些

流场“特征量”构造表观应力张量，即

Σ（ｘ，ｔ）＝ρ（ｕｗ＋ｗｕ）
ｄｅｆ

μｕ∶μ＝μ（ω，ε） （５．６）
显然，这个关于表观应力张量Σ在形式上要复杂得多的定义，包容了更多的信息或者物理内

涵，可以相对更为真实地刻画流场的实际影响。
在最初将表观应力张量Σ 这个特定“形式量”引入到形式系统的时候，曾经借助于式

（２．３），即

Σ（ｘ，ｔ）∶Σ
ｆｏｒｍａｌ

μｕ∶μ＝μ（ｕ）
明确表示：本质上，需要把表观粘性应力张量系数μ视为速度场的一种“泛函”。显然，如果与

这个最初的界定比较，此处重新构造的形式定义则“相对”更为合理，能够大致刻画由于流场不

同处不同“局部有序结构”的存在，相应造成流场在表观特征上出现“各向异性和非均匀性”的

影响。与此同时，需要认真考虑如何重新建立流场“数据库”的问题，首先要根据恰当数学模型

与经验数据进行“动态流场”的反计算。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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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湍流的“粒子本质”和流体运动“复杂性”的两种不同内涵

由于物质模型在“物理内涵”和“形式逻辑”两方面并存的前提性认识不当，所谓的“湍流困

惑”持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长期困扰着整个现代科学世界。但是，现在已经允许理性地指出：
“湍流困惑”本质上已经不再存在。那个曾经仅仅存在于人们“意念”之中，既不了解其“物理内

涵”也无力予以“形式定义”的湍流，其实不过是决定于“流体自身”一种普遍存在的物理真实。
湍流渊源于一切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或者说，湍流实际表现出来的“不可知性”根本决定于

流体粒子本质，以及由此而必然出现于流场中不同“局部域”的流动结构。
仍然根本决定于流体的粒子本质，一旦流场出现彼此不同的流动结构，流场中不同流体粒

子不可能继续遵循某一个“彼此同一”的力学机制；也就是说，流场中的流体集合无法为某一个

“同一化”的形式系统所共同描述，将成为上述物理实在一种过分“简单和自然”的逻辑推论。
相反，在经典理论体系中，对于一个由于缺乏恰当物质基础而必然隐含着形形色色逻辑悖论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却长期被界定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一种“无条件”存在，则真实地刻画

了研究者的认识反常。
因此，湍流困惑并不说明“客观存在”的湍流的反常，不过反映研究者“主观认识”的反常。

当然，现代科学世界借助于对一个缺乏实际内涵的“复杂性”称谓作过分渲染，以掩饰对于湍流

认识的无知，其实只可能再次暴露研究者自身意识中的认识反常。从基本哲学理念考虑，面对

“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物质世界，现代科学世界所说的那种“复杂性”只属于“形而上学”的范

畴，相应反映主观意识中若干暂时存在的认识不足。因此，对于流场中许许多多真实存在的

“复杂”现象，需要切实考虑如何赋予它们自身“客观存在”的物质内涵。或者说，正如前面分析

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在流体运动过程中，各别“离散”流体粒子所作的“无规运动”以及它们对

于宏观动量所产生的影响，无法满足某一个统一的、并且与“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假设相一致

的力学机制的时候，一种通常被通常称之为“湍流”的“复杂流动”现象就自然地出现了。然而，
除了这样一种仅仅具有“局部意义”的复杂性以外，另一种相应呈现“整体意义”的复杂性，同样

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流体的形形色色宏观运动中。并且，呈现不同形式复杂性的本质原因，仍

然只可能渊源于一切宏观物质自身蕴涵的粒子本质。

５．５．１　宏观物质“变形”中的复杂运动

对于一个处于运动中的宏观物质系统，如果在它的所有粒子之间都能够存在一个确定不

变的“相邻性”结构，也就是说，任意两个曾经相邻的粒子在整个运动过程能够持续保持相邻，
那么，这样一种特定的宏观运动形式则可以称为变形。当然，如果不是“不具确定性相邻结构”
的流体集合，而是属于严格限制在“变形”范围之内的宏观物质，本质上尽管仍然是粒子集合，
但是，此时刻画物质运动的问题相对变得简单得多，相应存在经典宏观力学习惯使用“物质坐

标”的这样一种“细致化描述”方法。其原因无非因为变形体中的粒子是可标记的，能够被直接

定义为某一个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等价地说，如果宏观物质仅仅作纯粹的变形运动，相应不

存在属于粒子的“无规”运动。
但是，众所周知，在较大“不平衡势”的强制作用下，任何变形体仍然可能出现“局部域”中

的流动现象。也就是说，在变形体某一个呈现局部“塑性流动”现象从而被称之为“间断面（Ｉｎ
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的有限大体积域ｖｐｌａｓｔｉｃ中，出现了原来曾经相邻粒子不再继续相邻的情况，即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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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
→

：ｐｉ∧ｐｊ →ｐｉ∧
－

ｐｊ ∈ｖｐｌａｓｔｉｃＶ （５．７）
对于这样一个在变形体中同时存在“局部塑性流动”的变形现象，通常被固体力学称为“复杂”
变形。

显然，复杂变形中间断面两侧的变形体，仍然需要满足原来的固体力学方程。但是，如果

不能对宏观间断面的确切位置做出判断，那么，仅仅凭借通常的力学方程已经不足以“唯一地”
求解某一个复杂变形场。或者说，仅仅根据最初的固体力学方程，宏观间断面在原则上允许出

现于变形体的任何地方，相应出现无以穷尽变形场的反常结果。于是，一个应该怎样合理确定

宏观间断面空间位置的前提性问题，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或者说，除了固体力学的基本

方程以外，还需要补充其他 “具有独立意义”的物理学陈述，以能够确定宏观间断面的位置，从

而唯一地求解变形场。
事实上，人们总可以理性地相信：自存物质世界的运动必然独立于人们的意志，在满足形

形色色“特定约定条件———基本方程”中的所有“可能运动”形式中，只可能选择某一种“最有

效”的形式去实现本质上仅仅属于物质对象自己的运动。因此，存在一个如下所述具有普遍意

义的变分原理：

ａ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Ｍｉｎ｛Φ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ｓｔ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５．８）

该式就是理论物理中的最小作用原理。在这个形式表述中，标量函数Φ 通常定义为某一个恰

当的功率函数，与变形体在变形过程中需要消耗的功率直接关联。
值得提醒人们注意，最小作用原理必然蕴涵的“普适性”意义，绝对不依赖于任何智者的

“主观”意志而存在，相反，这个“一般性陈述”正是人类对“自存、自为物质世界”努力做出符合

“客观性”描述的逻辑必然。与此同时，对于前面所提及的“可能运动”或作为物质“允许运动”
的“特定”约束条件而存在的“基本”方程，它们同样不是经典流体力学中诸如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

程这样一些缺乏特定物质基础，因而本质上仅仅作为某种人为“主观认定”而存在的形式表述。
人们永远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识：自然科学中任何一个能够称之为“合理陈述”的基本方程，之

所以具有“不容违背”的判断性特征，仍然在于这些合理陈述需要蕴涵的“客观性”物质基础。
或者说，任何合理的科学陈述只不过是对“理想化同一”物质对象自身蕴涵“抽象同一性”做出

界定，当然，不允许为与其保持“本质同一”的任何理想化物质对象所违背。
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本来只需要被视为“自然、素朴和简单”的理性认识被长期

颠倒了。事实上，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而实际存在的极大部分西方科学工作者，往往以一种

过分幼稚的期待，希望将那些有悖逻辑相容性原则的主观意志强加于无尽的物质世界之上，甚

至不惜随意破坏科学语言必需的“无歧义性”前提，使得整个现代自然科学在日益趋于实用主

义的同时，陷入了以彻底放弃逻辑为本质内涵的史无前例认识紊乱之中。

５．５．２　宏观物质“流动”现象中的整体复杂性

归根结底于一切宏观物质“共同”拥有的“粒子”本质，对于宏观物质“变形运动”可能呈现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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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性”特征，同样会以某种方式相应出现于宏观物质的“流动”过程之中。
虽然前述分析已经指出：长期被称之为“湍流”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其物理内涵的“复杂”流

动，根本渊源于流体的“粒子本质”以及实现“最有效”运动的自发趋势，流场不同“局部域”几乎

必然出现不同流动结构。当然，流场不同流动结构的真实存在，在逻辑上则意味着流场中的流

体不可能服从某一个相同的形式表述。因此，期望穷尽流场的物理真实永远不可能。但是，量

变往往导致质变。随着流动剧烈程度的加大，一个原来只允许存在于流场不同“细小”体积域

之中的“局部有序”结构却可能互相联通，最终形成流场中对流体“宏观运动”产生主要影响的

一个“彼此贯通”的整体。当理性地意识到经典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即使不存在一系列逻辑悖

论需要予以修正，但仍然只可能“条件存在”的时候，以上陈述恰恰是自然的和容易接受的。为

什么要求流动中流体不采取一种最最有效的方式实现属于自己的运动呢？

事实上，２０世纪初叶曾经作为工程师的Ｌ．Ｐｒａｎｄｔｌ所提出的“边界层”理论，正是由于他

在“客观上”无意识地摆脱了本质上其实过分简单的“形而上学”思维的束缚，完全从相关的经

验事实出发，提出流场中“速度间断面”真实存在这样一个有悖于经典理论，但是至今并没有真

正引起科学世界重视的“理性”判断，相应成为对流体运动中一种“整体复杂性存在”的第一次

揭示。当然，因为整个宏观力学在物质模型认定上存在的前提性错误，所以Ｐｒａｎｄｔｌ乃至整个

现代科学世界对边界层的理解仍然只可能始终限制在“直观表象”的认识层次之上，不可能形

成一种理性判断：边界层理论所说的“主流区”如果从物理内涵考虑，就是经典流体力学中同样

只可能停留在“直觉”意识上，以至于至今尚缺乏确定形式定义的“涡（Ｖｏｒｔｅｘ）”。
当然，根本决定于无力揭示“涡”以及与其本质一致的“主流区”实际蕴涵物理内涵的现状，

尽管关于边界层的论述连篇累牍，但是所有的这些论述都不可能真正超越“直观、细碎、表象意

义陈述”这样一种本质上过分肤浅的认识层次。与此同时，人们并不懂得主流区中的流体为什

么必须使用Ｅｕｌｅｒ方程加以描述的原因，而只是自欺地视为对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做出的一种

“合理”近似，岂不知如果使用更为“精致”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却最终导致失真的道理，当然，
也不可能对主流区的几何结构做出大致合理和大致真实的描述。

毋庸置疑，逻辑相容于以上所有的陈述，一个建立在大数粒子系统宏观表象之上的形式系

统，无需也不能对边界层的流动细节做出描述。但是，对经典流体力学所说 Ｒｅ数充分大场

合，从而相应出现“边界层与主流区”的复杂流动的时候，抛弃追求具体“流动细节”的不当理

念，但是，需要对流场中与流场自身尺度大致相仿，具有不同“流动结构”的局部域几何特征，或

者Ｐｒａｎｄｔｌ曾经指出“速度间断面”的空间位置做出某种大致合理的判断，从而能够对表现为

“整体复杂性”流场的“宏观表象”特征相应做出大致合理的描述仍然是有意义的。
于是，对于边界层理论中实际对应的那种“复杂流动”现象，必然与式（５．７）曾经定义的“复

杂变形”现象存在形式上的对应。此时，流场隐含着一个速度间断面，在这个间断面一侧存在

一个称之为主流区Ｖ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的局部域，而流场中极大部分流体都在这个区域以自发组成一种

“有序结构”的方式流过，即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Ｖ
　　　　　　 ∩
Ｖ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ｐｉ∧ｐｊ →ｐｉ∧ｐｊ （５．９）

显然，之所以出现这个整体意义的复杂流动，根本渊源于运动中流体为了实现属于自己的一种

“最有效”运动，因此，仍然与式（５．５）的变分原理一致，相应存在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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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Ｍｉｎ｛Φ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ｓｔ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５．１０）

也就是说，当流场流体可能需要的功率耗散Ф 对应于某一个极小值的时候，那么，相应出现的

速度间断面是最可几的。

５．５．３　变形体“细观力学”对于“湍流研究”的若干启示

流体和变形体都属于“大数粒子系统”构造的宏观物质集合。在两种“类型”宏观物质的

“存在形式”和“运动形式”之间，本质差异只在于粒子集合中的粒子是否能保持“相邻性”条件。
因此，正如相关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原则上只要将大数粒子系统粒子之间的“相邻性”条件

作为“约束映射”中的限制方程，同时为变形中宏观物质“应力应变”关系提供合适的经验方程，
那么，由一般的流体力学方程出发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固体力学的基本方程。这样，整个“宏观

力学”进一步处于严格逻辑相容之中。
显然，只有严格遵循逻辑，才可能保证相关物理学陈述的合理性，以免科学研究走弯路。

但是，在另一方面，同样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单纯的“形式逻辑”永远也不可能告诉人们任

何“独立”的物理真实。因此，湍流研究需要切实防止“纯粹逻辑演绎”的“空分析”倾向。就“湍

流模型”研究“湍流模型”永远不可能成功。当然，一种无视逻辑严谨性的无穷推理更没有任何

意义。
十分有意思的是，如果说“固体力学研究”能够大致归属于“宏观力学”中相对较为简单的

范畴，以至于在习惯上几乎不必对目前宏观力学的“连续介质物质模型”提出反思的时候，但

是，近些年来在变形体力学研究中出现的“细观力学”，恰恰首先将更符合宏观物质本质的“粒

子模型”或者“晶格模型”重新引入了宏观力学研究之中。事实上，关于宏观物质这样一种“迂

回曲折”的认识反复，本质上仍然是人类深化理性认识的历史必然［１２］。
一般而言，作为流场中呈现复杂流动现象的“湍流”，其本质内涵在于流动大背景下存在某

些“局部域变形”运动。因此，能否从揭示这些“局部细微变形体”自身的蕴涵的力学特征的某

种“统计平均”出发，并且按照“自存物质世界总会自觉地以某种最有效形式实现属于自身运

动”的基本哲学理念作为指导，进一步研究复杂流场中“不同特定流动结构展现的某种统计规

律”呢？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方法在原则上对于复杂流动的研究同样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６．关于“动力学边界条件”及其“功率消耗”的补充说明和修正

文献［１１］重新提出了Ｓｔｏｋｅｓ于１９世纪在其建立现代流体力学体系时曾经提出的“动力

学边界条件”的命题。对于流场中运动的“流体”以及流场边界域以外的“固体”，它们可以合理

地视为彼此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两个不同的物质集合。因此，从一般物理学理念考虑，在边界

上流体与固体之间，它们的相互作用力十分自然地需要满足 Ｎｅｗｔｏｎ所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

力互等原理”。实际上，这就是重新提出流体力学“动力学边界条件”的全部本质内涵①。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此处的陈述，实际上可以视为对笔者所著《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一书第５章中的相关陈述所作的局部性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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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假设整个流场存在某种“同一化的表观应力”机制，因此，对于式（１．１７）所定义的应力

张量

Π（ｘ，ｔ）＝－ｐＩ＋Σ＝－［ρ（ｗｗ＋ｕｗ＋ｗｕ）］
可以写为目前流体力学一般使用的形式

Π（ｘ，ｔ）＝－ｐＩ＋μｕ：－ｐＩ＝－ρｗｗ∩μｕ＝－ρ（ｕｗ＋ｗｕ）
考虑到流场“固壁边界”上的任意一点

ｎ·Π＝ｔ（ｘ，ｔ）　ｘ∈ｂ
式中ｎ为ｘ点处边界的单位外法线矢量，而ｔ为单位面积边界承受的力矢量。于是，根据不同

物体之间“作用力”必须遵守的连续性条件，相应存在

μ
ｕ（ｘ，ｔ）

ｎ ＝ｔ＋ｐｎ　ｘ∈ｂ （６．１ａ）

通常该约束条件仅仅对应于边界的切线方向，即

μ
ｕｔ（ｘ，ｔ）

ｎ ＝ｔｔ　ｘ∈ｂ （６．１ｂ）

此外，根据固壁边界上流体必须严格遵守的“无渗透”条件，还需要满足法线方向上的约束条件

ｕｎ（ｘ，ｔ）＝ｎ·ｕ≡０　ｘ∈ｂ （６．２）
于是，对于待求的速度场ｕ而言，根据力的连续性要求所构造的约束关系则相应成为人们通常

所说的“第二类”边界条件。也就是说，只要“测定”流场边界上力的真实分布，那么在上述“同

一化表观应力”的前提认定下，速度场得以全部确定。
另一方面，针对某一个具有特定“表面物理特征”的固壁而言，根据Ｓｔｏｋｅｓ最初提出的动

力学边界条件假设，切向边界条件还可以表示为

μ
ｕｔ（ｘ，ｔ）

ｎ ＝ｔｔ＝－βｕｔ　ｘ∈ｂ （６．１ｃ）

此时，该边界条件与通常所说的“第三类”边界条件的形式相对应。当然，式中出现的“经验常

数β”不仅仅与流体的特性相关，而且还决定于固壁表面的物理、几何性质。
如果仅仅从“流场计算”的角度考虑，经典流体力学中边界上的“无滑移条件”属于“第一

类”边界条件，其限制无疑过分强烈，当然代之以其他两类边界条件原则上会容易求解得多。
从边界条件实际反映的物理内涵考虑，不仅仅因为流场中流体速度实际蕴涵的只是“统计平

均”意义，所以边界上流体的切向速度不可能等于零，而且要求边界上承受相当大切向力的流

体不允许出现切向位移同样是不真实的。此外，由于要求边界上流体的切向速度恒为零，以至

于流场的固壁边界与流动中流体之间不允许存在“功率消耗”或者“功率传递”同样不符合一般

的物理真实。实际上，一旦数学模型中蕴涵了太多“不真实”的人为强加约束，那么这个数学模

型必然难以求解。原则上，这与汤川秀树所说“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解”的基本理念保持一致。
根据这个更为符合物理真实的动力学边界条件出发，并且在仅仅从流场中某一个“绕流

体”与其所处流场中“流体”之间“能量传输”的角度考虑，绕流体边界上的流体在承受固壁所施

加切向力的同时发生切向位移的时候必然需要消耗功，而这个特定“部分”的功率为

ｗ＝∮ｂ
ｕ·ｔｄＡ＝∮ｂ

ｕｔ·ｔｔｄＡ （６．３）

显然，对于处于相互滑移之中的两个物体而言，摩擦力所消耗的功量通常总可以被合理地视为

一种耗散。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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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上述基本分析一致，对于流场中某一个需要设计的“绕流体”而言，在其满足一系

列动力学要求，例如升力、运行速度等等的同时，对于不同外形的绕流体，如果上面所述的功率

消耗能够满足最小功率消耗的要求，那么，可以自然地将这样的绕流体称之为相应具有“最佳

型线”的绕流体。于是，如下所述的变分问题

ｍｉｎ：ｗ＝∮ｂ
ｕｔ·ｔｔｄＡ （６．４）

成为求解绕流体最佳型线的基本途径。
显然，如果可以忽略绕流体自身温度的升高即绕流体内能的变化，或者仅仅考虑绕流体自

身处于某种“恒定”状况的特例，那么，绕流体通过其边界所消耗的这部分能量全部转化为流场

中运动流体的内能。于是，当整个流场仍然满足“同一化应力机制”这个前提性约定前提的时

候，相应存在

ｗｂ ＝∮ｂ
ｕｔ·ｔｔｄＡｗ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Ｖμｕ：ｕｄＶ （６．５）

它表明通过绕流体固壁边界上摩擦力所消耗的功率，仅仅是流场中流体整个功率耗散中的一

个部分。或者说，当人们把流场中运动的“绕流体”界定为一个特定的物质对象，而将其所处流

场中的“流体集合”视为与绕流体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理想化物质环境，并且还假设绕流体

自身处于“恒定不变”状态的时候，那么，该绕流体的全部功率消耗都转移到这个特定的理想化

物质环境之中。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着眼于流场中的流体，此时流场中流体所表现的整个功率

耗散不仅仅渊源于绕流体边界上的摩擦力，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动力推进器”对于流场的“扰

动”同样表现为一种耗散①。
与以上陈述对比，文献［５］中关于流场功率耗散的那个最初表述

ｗ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
ｕｔ·ｔｔｄＡ＋∫Ｖμｕ：ｕｄＶ

显然是不恰当的，属于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学表达式，在此予以纠正。
当然，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推知，经典流体力学之中的无滑移边界条件，以及由其必然引起

边界上相关功率消耗恒为零的结果

ｕ（ｘ，ｔ）≡０　ｘ∈ｂ　 → 　ｗ＝∮ｂ
ｕｔ·ｔｔｄＡ≡０

本质上仍然属于一个无法反映“物理真实”的不当结论。进一步说，在经典流体力学中，通常使

用的“无滑移”边界条件似乎已经得到了“Ｐｏｉｓｅｕｌｌｉ流”的实验验证，但是，并不能由此就确认一

个本质上“有悖物理学常理”的论断自身的正确性。相反，它仅仅是“广义粒子流”基本认定基

础之上，与固壁上摩擦力损耗相当下，以至于表面处流体的滑移速度的确可以认为是“充分小”
的一种特例。

与其对应，对于线性表述的Ｓｔｏｋｅｓ动力学边界条件

μ
ｕｔ（ｘ，ｔ）

ｎ ＝ｔｔ＝－βｕｔ　ｘ∈ｂ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在自然科学任何涉及“有形体”运动状态及其功率消耗的研究之中，一旦将某一个特定的“有形体”界定为理想化的物质

对象，那么，相关的形式表述都只能逻辑地隶属于这个特定的物质对象。与该物质对象相异的其他物质存在，只能被纳

入“理想化物质环境”的范畴之中，人们无需也无法对这个特定理想化物质环境的行为做出任何“细致化”的描述。并

且，物质对象与理想化物质环境之间的全部作用或者全部影响仅仅存在于“有形体”的边界之上。因此，在针对有形体

所构造的形式系统中，有形体的“边界”本质上构成对“理想化物质环境”的一种等价性的“抽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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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只能被视为一种“大概合理”和“有限真实”的基本认定。当流场边界上的滑移速度相当

小，以至于相关功率消耗也相当小的情况，并不真的表示绕流体边界的摩擦力损耗绝对等于

零。作为Ｓｔｏｋｅｓ动力学边界条件的基础，是关于速度分布的“线性”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需要了解真实存在的边界摩擦力功率消耗，则需要重新构造动力学边界条件的表达式，对

Ｓｔｏｋｅｓ边界条件中曾经被忽略“高阶小项”的影响重新予以考虑。

以上补充分析完成于准备构造相应的数值分析，重新阅读原有的相关陈述之际。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研

究者个体而言，他的能力其实总十分有限。正因为此，笔者从来不回避或者掩饰曾经出现的认识不当或者错

误。并且，始终保持一种真诚，期待尽快形成一个科学研究的群体，能够将这样一些本质上更多渊源于“特定

历史机遇”而得到的独立研究结果加以深刻化和完备化。
此外，如果从哲学理念考虑，这些思维不当与错误的出现或许仍然存在若干值得人们进一步反思的东西。

首先，尽管确认“逻辑自洽性原则”作为对整个现代自然科学进行梳理的唯一判断基准。但是，在面对许多“已经

得到实验验证”的经典陈述的时候，总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希望能够在重新构建的新理论框架以内，仍然赋予它

们以某种“合理存在”的地位。这样，对于这样一些陈述虽然已经认识到它们在原则上已经与基本物理理念相

悖，往往会出现思维不够稳定的情况，忽略了不当概念之所以存在可能蕴涵的不同“局部性”特定条件。
事实上，以上事实也再一次证明：已经得到科学世界普遍承认的“经验证实本身不具任何确定性意义”的

基本论断所蕴涵的深刻意义。相反，对于某一个物理学陈述，尽管能够得到经验事实的证明，但是只要它违

背了物理学的基本理性原则，那么这个陈述就必然是无理的。相关的“经验证实”仅仅说明人们尚没有发现

这个物理学陈述为什么能够得到基本实验验证所蕴涵的某种特定条件罢了。
同时，正如重新确立Ｓｔｏｋｅｓ提出的“动力学边界条件”一样，对于任何一个重新构造的新理论体系，它们

仍然只可能是“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的陈述，不可能成为一成不变的普遍真理。

７．关于压力和速度耦合流场“定解问题”的一般思考

人们早已正确指出，经典“热力学”只可能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与其一致，构造宏观力学

的基础同样只可能是相关的经验事实。或者说，任何“宏观表述”系统总不足以对本质上作为

粒子系统的宏观物质运动做出“细致性”描述，永远差异于希望描述的物理真实。因此，从形式

逻辑的角度考虑，如果仅仅依赖对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作为唯一的前提，希望采取纯粹

“演绎逻辑”的方法构造关于宏观表象的形式系统，必然成为构造理论体系的一种错误导向；相

反，需要自觉地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必须纳入若干具有“独立意义”的经验事实表述，相应构造

一个“数学上恰当而物理上大致合理”的形式系统。
逻辑始终不能告诉比逻辑前提任何更多的内容。事实上，至今的流体力学在考虑运动中

流体“压力场和速度场耦合”问题时，一方面尚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恰当定解问题”的数学模型；
另一方面，相应缺乏能够赋予压力场以“独立物理内涵———经验事实”的形式表述。无疑，如何

为流场重新构造恰当数学模型的问题，成为需要流体力学认真对待的基本命题。

７．１　经典流体力学中的“定解问题”及其反思

众所周知，在不考虑温度场Ｔ 以及体积力ｆ 影响的时候，经典流体力学求解流场问题的

数学模型为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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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ｔ＋·（ρｕ）＝０

ρ
ｕ
ｔ＋ｕ·（ ）ｕ ＝－ｐ＋μ２ｕ

ｕ（ｘ）＝ｕｂ　ｘ∈Ｖ
ｆ（ρ，ｐ）＝

烅

烄

烆 ０

（７．１）

式中略去了定义于时间域中的“初始”条件。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流体力学描述的物质对象不

同于固体力学，不可能形成与物质对象（粒子系统）形成一种严格对应的“细致性”描述，形式系

统本质上只可能在“统计平均”意义下存在，因此，将流体力学明确限制在“定常描述”中其实应

该是大概合理的。
但是，对于任何稍熟悉数理方程的研究者，如果重新认真审视经典流体力学所构造的这个

数学模型，几乎可以立即发现它不足以构造一个恰当的“定解问题”。或者说，人们不可能从上

述表述出发，唯一地求解流场中的速度分布、密度分布以及与其等价的压力分布。
首先，从泛定方程的角度考虑。流场具有两个独立物理量，速度ｕ和压力ｐ（或作为后者

等价表述的密度ρ），对应于４个独立标量性质的分量。虽然该定解问题相应存在４个标量性

质的泛定方程，但是，其中的连续性方程

ρ
ｔ＋·（ρｕ）＝０

属于一阶微分方程，在一般的３维空间域中，不能相应构造恰当的定解问题。当然，也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一些文献在讨论压力场时，正确地提出了需要考虑如何为压力场重新构造控制方

程的问题。但是，由于难以真正摆脱“形而上学”习惯思维的束缚，这种合理思考也仅仅停留在

“形式意义”上，无法赋予压力方程以“独立”的物理内涵。
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经典流体力学中通常使用的黏附性条件

ｕ（ｘ）＝ｕ　ｘ∈Ｖ
是否恰当的问题，但是，从定解问题的角度考虑，还缺少一个与应力（或密度）相关的边界条件。
或者说，经典流体力学所构造的定解问题在数学上是“欠定”的，而在物理上缺乏与其形成逻辑

关联的“独立”内涵①。

Ａ．５　关于“定解问题物理内涵”的附加评述

此处值得指出，从物理内涵考虑，对于任何一个由偏微分方程所构造的定解问题，泛定的控制方程本质

上对应于被描述对象必须满足的一种“抽象共性”特征。但是，能够仅仅满足“共性”特征的“理想化对象”原则

上无以穷尽，需要进一步提供属于某一个特定物理实在的“个性”特征，才可能对这个“特定”理想化对象在

“唯一意义”上得以认定。当然，定解问题中的边界条件（以及动态命题中的初始条件）相应成为“个性”特征的

描述。当然，作为上述基本认定的自然推论，边界条件必须被赋予某种“独立”的物理意义。如果边界条件不

具“独立”物理内涵，仅仅被视为泛定方程的某一个逻辑推论，那么，一个即使能够在数学上被称之为适定的

边值问题仍然不可能用以揭示相关的物理现象。
为了确定压力分布，某些文献已经正确指出必须相应提供与压力相关边界条件的问题。但是，这些不乏启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由于缺乏关于压力分布具有独立物理内涵的陈述，即使不考虑压力方程自身是否恰当的问题，局限于目前的流体力学

框架内，流场的压力分布充其量也只能被视为一种调整量。其实，文献［１３］在讨论边界层压力影响时早已极不容易地

明确指出“压力梯度是被动的力，起调节作用”的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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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的工作由于没有真正意识到边界条件必须具有“独立”物理内涵的逻辑前提，提出了“边界条件需要与泛定

方程逻辑相容”这样一种并不恰当的理解。正因为此，在这些相关的论述中，仍然只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

方式对待经典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使得重新构造的压力边界条件不过属于一种纯粹的主观想象，充其量成为

原方程的某种“重言式”表述，不具必需的独立物理内涵。例如，根据一个实际使用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ｕ
ｔ＋ｕ·ｕ＝－ｐ＋ν２ｕ

提出压力分布的 Ｎｅｕｍａｎｎ边界条件

ｐ
ｎ＝ｎ·ｐ＝ν２ｕｎ－ ｕｎ

ｔ＋ｕ·ｕ（ ）ｎ 　ｘ∈Ｖ （７．２ａ）

以及相对于边界上的某一个曲线坐标τ存在的约束方程

ｐ
τ＝ｅτ·ｐ＝ν２ｕτ－ ｕτ

ｔ＋ｕ·ｕ（ ）τ 　ｘ∈Ｖ （７．２ｂ）

进而对其在整个边界域积分而构造出来的所谓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条件［１４］。
显然，即使不考虑这样构造出来的边界条件是否能够用于实际计算压力场的问题，同时也不考虑相关构

造过程中几乎明显存在的“循环逻辑”的问题，由于所有的分析只不过是对泛定方程人为想象中一种重复认

定，并不包含边界上任何真实的压力场信息，当然，这样一种边值问题同样不可能真实地刻画压力场的实际

信息。事实上，如果需要把宏观压力ｐ分布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物理量，那么，除了需要构造真正属于压力

场的“泛定”微分方程以表示宏观压力场的“共性”特征以外，还需要根据相关物理现象的物理内涵本身，对压

力场边界条件的恰当形式做出认定。
总之，如果希望求解流场中的压力分布，那么，相关边界条件的确定不可能属于演绎逻辑的范畴而只可

能是物理的。在数学上需要考虑的问题，仅仅在于被赋予独立物理内涵的边界条件能否与泛定方程保持逻

辑相容的问题。

７．２　关于流场“泛定方程”内涵“构造性”特征的进一步认定

与现代理论物理中的量子力学乃至电磁场理论等相比，流体力学的研究历史都要悠久得

多。但是，无论从形式逻辑还是从物理内涵考虑，流体力学需要面对的问题都远为复杂，根本

原因在于：
建立在“连续统”上的形式系统与“离散”物质对象之间的矛盾；
形式系统中仅仅作为“统计平均”结果的宏观表象与物质对象本质蕴涵“粒子运动”真实之

间的矛盾；
粒子对象在不满足“可跟踪性”前提条件时，习惯性的“物质描述”思维与逻辑上只允许“空

间描述”方法之间的矛盾；
粒子系统实际运动过程之中真实存在的“不同”流动结构与形式系统“单一化”描述之间的

根本差异。
因此，在研究流体运动基本规律的时候，必须始终自觉地形成一种理性意识：一方面，流体

力学的形式表述绝对不可能仅仅采取演绎逻辑的方法，以针对物质对象所做理想化认定作为

唯一基础推导出来，流体力学的形式系统只可能属于“构造性”范畴，而相关的经验事实成为构

造形式系统的真实基础；另一方面，宏观物质本质上是粒子的，为了保证科学陈述必需的逻辑

相容性，基于粒子系统构造的基本方程又成为指导构造恰当形式表述的思维基础。这样，在流

体力学研究中，如何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渊源于经验事实的“构造性”特征与指导理性思维的

“无矛盾性”原则，成为较为合理认识和在一定程度之上解决许多一系列困难的基本武器。当

然，面对如何大概合理地求解压力场这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时，同样需要这样一种“辩证”思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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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指导①。

７．２．１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恒不可解性”和数学模型“完备性”辩证关联

在５．２的相关分析中，已经指出流体力学中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实际上属于一个“恒不

可解”的形式表述。事实上，如果注意到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无论不同粒子集合实际蕴涵

的“物理内涵”或者“力学机制”有何差别，但是，从粒子系统的动量方程出发，总相应存在如式

（１．１７）所示，本质上以粒子真实运动速度ｖ为待定物理量的一般动力学方程，即

（ρｕ）
ｔ ＝ρｆ－·（ρｖｖ）＋Ａｄｄ （Ａ）

式中的Ａｄｄ．只是用来示意地表示实际流体与“自由粒子系统”存在某种差异的一个“附加”项。
与此同时，逻辑上渊源于上式，但是仅仅属于流体力学，建立在宏观速度ｕ之上的相关形式表

述为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Ａｄｄ （Ｂ）

正如以前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样两个形式表述本质上成为矛盾方程，逻辑上不允许同时存

在。考虑到式（Ａ）属于关于粒子系统的“真实性”描述，那么，只要附加项 Ａｄｄ可以被认为是

一种“客观”实在，相应存在与其对应的“真实”解。当然，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相应不可能存在

严格意义上的解。于是，与式（５．３）保持本质一致，一个相关的恰当表述充其量只可能是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δ∶δ≠０ （７．３ａ）

只要式中“恒不为零”的数δ能够与某一个“相当小的数”形成大致对应，就可以认为满足上述

不等式要求的ｕ相应成为对宏观表象速度一种大概合理的描述。正因为此，还可以写成与其

本质同一的等价形式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δｕ｜≤δ≠０ （７．３ｂ）

它进一步指出，对于这个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人为认定”在内的形式表述，要求得到“严格解”既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但是，无论是为了计算δ，还是求解该方程，都需要考虑如何“唯一”地求得式（７．３）中的速

度分布ｕ的问题。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泛定”的微分方程是不行的，仍然需要“恰当”
的边界条件才可能构造一个可以计算的数学模型。也就是说，从形式逻辑乃至纯粹计算的角

度考虑，都需要考虑与偏微分方程组相关的“适定性”问题。当然，在能够将压力ｐ以及表观

粘性系数μ同时被视为一种“已知”参量，仅仅以速度分布ｕ作为唯一待定量的时候，无论是继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从１９９６年出版《流体运动经典分析》一书之始，后续与流体力学相关的几本论著都提到了压力场的问题。但是，笔者重

新反思曾经做过的思考，可以发现不仅仅远没有达到可以用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而且此处关于压力场基本方程的

讨论分析仍然只可能属于“试探性”分析的范围。事实上，困难仍然在于如何恰当把握基于经验事实的“构造性”特征与

逻辑推理的“理性”要求方面。或者说，面对这样一个内涵本质困难的复杂问题，将一个大致符合理性的初始思考最终

应用于工程实际必然存在逐步深化认识的漫长过程，相应需要相关经验事实（实验和计算）的足够积累和逻辑推理中的

严格理性思考。但是，正如笔者多次表明的那样，对于一个研究者个体而言同时做到这两点并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反

过来，并不能因此而放弃努力进行符合逻辑的理性思考，相反，这种理性思考以及使用科学语言的严肃科学批判将始终

成为解决科学难题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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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使用经典流体力学所说的“黏附性”边界条件，还是接受重新构造的“动力学”边界条件，即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ｕ（ｘ）＝ｕｂ　ｘ∈Ｖ１

ｎ·ｕ（ｘ）＝０　μ
ｕｔ（ｘ）
ｎ ＝－βｕｔ　ｘ∈Ｖ

烅

烄

烆 ２

（７．４）

它们都相应成为“可计算”的数学模型。当然，对比至今所做的流场计算可知，此处所构造的边

值问题正是计算速度分布的主要基础。
至于在目前的流体力学相关分析中，那个根据“不可压缩流”假设而提出，一个往往被用于

“实际计算”的形式表述

·ｕ＝０

ρ
ｕ
ｔ＋ｕ·（ ）ｕ ＝－ｐ＋μ２ｕ

ｕ（ｘ）＝ｕｂ　ｘ∈

烅

烄

烆 Ｖ

（７．５ａ）

如果暂时不考虑速度场散度·ｕ等于零所引起“奇异性（ｓｉｎｇｕｌａｒ）”，这样一个本质上只隶属

于“数值计算”范畴的问题，这个数学表述所表现的“可计算性”特征仅仅在于：式中压力ｐ已

经退化为仅具有“形式意义”的量，或者已经被相应限制为由“人为附加约束方程”决定的“可调

整”量，即

·ｕ＝０？＝ｐ （７．５ｂ）
当然，这个形式表述中的压力ｐ已经完全蜕化为一种纯粹的习惯称谓，相应失去了作为“独

立”物理量的存在意义。于是，在这种特定情况下，逻辑上已经不允许再提出需要被赋予独立

“物理内涵”关于压力场边界条件的问题，并且相应成为导致“不可压缩流”压力场计算失真的

根本原因①。

７．２．２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本质蕴涵的两个“独立”宏观物理量

对于至今的流体力学研究，如同现代自然科学的整体现状，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将相关形

式表述视为“理论”方程，成为运动中流体必须严格服从的基本规律，而不愿意自觉承认相关陈

述的“有限”真实性，更不要说理性意识到一切人为假设中必然蕴涵着某种“无理性———背离物

理真实”的基本事实。如果与Ｅｕｌｅｒ的最初工作相比，能够通过上述数学模型计算出一些复杂

的流动图像已经十分不易。但是，人所共知，工程应用中的许多重要流场参数仍然需要凭借

“风洞”吹出来。并且，一方面这种依赖于“经验事实”的情况将始终继续存在下去，另一方面，
仍然希望通过对“形式系统或理论分析”更为准确的认识，以揭示某些于物理实在更为一致的

复杂现象。因此，对于流体力学基本方程实际蕴涵的物理内涵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首先，根据宏观物质大“粒子”本质以及由此重新构造“一般性”动力学方程的过程可知，作

为刻画流场中流体运动规律的形式基础是式（Ａ）所示的基本方程

（ρｕ）
ｔ ＝ρｆ－·（ρｖｖ）＋Ａｄｄ （７．６ａ）

或者它的等价表述形式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① 参照本书第９６页注释①中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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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ｕ）
ｔ ＋·（ρｕｕ）＝ρｆ－·［ρ（ｗｗ＋ｕｗ＋ｗｕ）］＋Ａｄｄ （７．６ｂ）

以及利用式（１．１３）曾经指出一个本来应该写为

ρ
ｔ＝－·（ρｖ）

但是却“近似”代之以经典表述的“连续性”方程，即在“无规速度ｗ不恒为零”时无需也无法满

足的形式表述

ρ
ｔ＝－·（ρｕ）

还存在关于一般动力学方程的再一个与“习惯认定”更为接近的表述

ρ
ｕ
ｔ＋ｕ·（ ）ｕ ≈ρｆ－·［ρ（ｗｗ＋ｕｗ＋ｗｕ）］＋Ａｄｄ （７．６ｃ）

其中，Ａｄｄ仍然被示意地用来表示形形色色真实存在的流体集合与关于“自由粒子系统”所作

最初约定之间的偏差。
但是，无论是流体粒子的“真实”运动速度ｖ，还是粒子真实运动速度与形式系统所定义宏

观表象速度ｕ之间偏差的“无规”运动速度ｗ，它们都超越了宏观表述形式系统可能描述的范

围。因此，正如式（１．１７）曾经指出的那样，一个属于形式系统之内的动量方程只可能是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Σ＋Ａｄｄ

－ｐＩ＝ρｗｗ　Σ＝ρ（ｕｗ＋ｗｕ
烅
烄

烆 ）
（７．７ａ）

或者正如式（２．２）以及（２．３）所述的那样，对于一个通常可以称之为“均混流”的流场，相关形式

表述还可以表示为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ｐＩ＝ρｗｗ－ｐ′Ｉ

Σ＝ΣＮｅｗｔｏｎ＋ρ（ｕｗ＋ｗｕ）
ｄｅｆ

μ

烅

烄

烆 ｕ

（７．７ｂ）

与前一表述的差别在于：在流场能够满足“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假设的前提下，这个表述进一

步给出附加项Ａｄｄ可能具有的物理内涵。其中，表观粘性应力张量Σ能够借助于一个称之为

表观粘性系数μ的参数加以表现，而且，除了相应表现粒子无规运动造成的“宏观动量输运”效

果，还包含Ｎｅｗｔｏｎ所说的那种直观意义上的“粘性效应”在内；此外，此处作为宏观物理量引

入的压力ｐ，同样包含了“热力学”实际赋予“压力”的物理内涵。这样，整个形式表述被纳入

“宏观表述”体系的同时，与宏观物理学必须的实验基础取得进一步的统一。
与此同时，如果注意到以上所说“连续性方程”并不严格存在的问题，那么，一个相对较为

恰当的替代表述应该为

（ρｕ）
ｔ ＋·（ρｕｕ）＝ρｆ－ｐ＋μ２ｕ

－ｐＩ＝ρｗｗ－ｐ′Ｉ

Σ＝ΣＮｅｗｔｏｎ＋ρ（ｕｗ＋ｗｕ）
ｄｅｆ

μ

烅

烄

烆 ｕ

（７．７ｃ）

流场现代数值计算的实践大都表明，采取与这个表述保持一致的“守恒”格式往往更容易收敛。
显然，此处做出的分析相应为其提供了一种大致合理的依据。本质上作为“粒子系统”的宏观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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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充满空隙，无需服从“连续介质力学”中的“连续性公理”严格不允许存在的“叠合”或者“空

隙”现象。至于宏观物质的“质量守恒”要求，仅仅为固壁上的“无渗透”条件所保证①。
从以上分析出发，不难对需要研究命题的真实物理内涵，做出一种大概合理的基本分析：
（１）与上述“动量方程”保持一致，当其左侧表示“动量变化率”的时候，右侧各个形式量都

应该与“力”形成一种逻辑关联；
（２）依循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基本思想，一旦物质对象所承受的力是已知的，那么，它们运动

学状态的变化是确定的；
（３）根据前面推得的“一般性”动量方程，表观粘性系数μ原则上决定于粒子系统的“真

实”运动状况。但是，局限于“宏观表述”系统，无力对粒子系统的真实运动做出描述，该宏观表

象系数μ需要被视为宏观速度场ｕ的泛函，从而形式地构造了一个“隐函数”的问题。或者正

如前面分析一再强调的那样，需要根据“动态流场”测得的参数和相关“泛函”的数学模型（乃至

对应于湍流模型），首先解决反算表观粘性系数μ的问题；
（４）但是，如果能够确信某一个依据经验事实给出的表观粘性系数μ是可信的，那么，此

处所说的“粘性应力Σ”本质上相应得到确定，尽管只是“隐式”的；
（５）如上所述，在流体力学中通常总是借助于经验常数μ构造一个“显式”的形式表述，直

接表示“粘性应力张量Σ”及其对流动的影响。如果说人们同样可以为形式量ｐ预先构造某一

个恰当的形式表述，那么，整个动量方程的右侧都成为“已知”量，相应只剩下如何求解速度场

的问题；
（６）但是，人们提出除了希望求得速度场ｕ的分布，流场中的压力分布ｐ作为一种真实存

在的宏观物理量同样是未知的，并且，希望对这个“物理实在”做出大概合理的描述；
这样，对如何同时“求解速度场ｕ和压力场ｐ”命题实际蕴涵的主要内容，以上分析已经能

够做出大致回答。针对求解压力场的问题，需要进而指出：
（７）既然，热力学压力ｐ作为宏观物质所受作用力的一个部分，仍然需要满足上述的动量

方程。并且，需要以动量方程为基础，构造能够用以刻画流场中压力分布“共性”特征的“泛定”
微分方程；

（８）此外，本质上与表观粘性系数μ需要根据动态流场的“实验数据”以及相关“数学模

型”求得一样，刻画热力学压力ｐ宏观特征仍然只可能是相关的“经验”事实，仅仅根据动量方

程和纯粹的逻辑推理，不可能对流场中的作为真实物理存在的“压力分布”做出任何有意义的

描述；
（９）当然，正如以上分析指出的那样，与压力场相关的边界条件不可能仅仅凭借演绎逻辑

推导而得，需要表现特定流场在边界上真实存在的“个性”特征。
显然，对于“速度场和压力场彼此耦合流场”的问题，以上分析为如何重新构造恰当“定解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① 任何合理的陈述“必须”也“自然”在逻辑上保持严格一致。事实上，当“现代理论力学”根据“现代微分几何”一种“独断

论”意义上的人为想象提出：连续介质的运动本质上只可能发生在“３维流形”之中，从而在人类真实存在的３维Ｅｕｃｌｉｄ
空间之中几乎不可能进行“一般”运动的时候，正因为作为粒子集合的宏观物质相应必然存在大量空隙，此时不仅仅谈

不上“连续介质”的问题，甚至不可能被抽象地视为一个“充分稠密”的无穷集合，所以才可能在几何上允许任意表观意

义上的宏观运动。当然，经典宏观力学通常所说的“连续性方程”根本不可能存在，相应成为一个完全多余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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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供了一种思维基础①。

７．３　压力场和速度场耦合流场恰当“定解问题”的试探性构造

此处只局限于满足“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假设的“均混流”流场，针对流场中“压力分布和速

度分布耦合”的问题进行讨论；并且，对于“整个”流场都能够在形式上满足同一方程的“均混

流”，其存在条件其实仍然是相当苛刻的。
正如前面分析所述，如果从纯粹“数值计算”的角度考虑，当仅仅将速度场ｕ作为因变量的

时候，式（７．４）所构造的边值问题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ｕ（ｘ）＝ｕｂ　ｘ∈Ｖ１

ｎ·ｕ（ｘ）＝０　μ
ｕｔ（ｘ）
ｎ ＝－βｕｔ　ｘ∈Ｖ

烅

烄

烆 ２

应该是“可计算”的。于是，问题集中在如何为压力场ｐ构造可计算模型，或者需要寻找压力

场必须满足什么样“泛定方程”的问题。

７．３．１　压力场“泛定方程”的构造

先单纯从“形式表述”的角度考虑问题。本质上用来刻画均混流“共性”特征的微分方程只

有一个，仍然只是那个通常称作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并且，该形式表述实际上根本渊源于粒子系统的“动量”方程，而仅仅作为宏观物理量而人为引

入的压力

ｐＩ＝－（ρｗｗ）＋ｐ′Ｉ
原则上仍然需要满足最初的动量方程。但是，在这个形式表述中，压力ｐ只是以梯度的形式

出现，不可能在一般的３维空间相应构造关于ｐ的恰当边值问题。因此，为了对压力的空间分

布ｐ（ｘ）能做出符合“唯一性”要求的预测，需要对原来的动量方程在形式上加以改变。当然，
这就是像目前许多文献所作的那样，对最初的动量方程作求散运算，从而构造出关于压力场ｐ
的一个２阶偏微分方程②。

于是，假如定义其散度场分布为

θ（ｘ）＝ ·ｕ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②

从物理内涵考虑，流体力学的本质困难在于形式系统所描述宏观表象与其本质蕴涵粒子真实运动之间的差异；而从形

式逻辑的角度考虑，处理流体力学问题的困难则在于作为分析基础的基本方程并不总真实存在，无法简单使用纯粹的

演绎逻辑分析问题。因此，如何辩证地把握“形式逻辑”和“经验事实”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理性思维基准，成为有效处

理实际流动问题的关键。这样，与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中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不可解直接源于若干数学命题没有解决的问题

相比，流体力学的问题显然要复杂得多。
能否从能量方程出发，为压力场构造一个恰当的泛定方程呢？答案是否定的。从物理内涵考虑，宏观力学中能量方程

的独立意义在于温度作为另一个独立物理量的前提存在，或者对应于不同能量形式之间的变换为基础，否则将重新蜕

化为作为动量方程重言式的“动能守恒”方程。从形式表述的角度考虑，也无法从能量方程构造出关于压力场的２阶微

分方程。考虑到压力ｐ作为一个独立形式量的引入仍然渊源于动量方程，因此，要求压力场满足动量方程的附加约束

可以认为是大致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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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存在

２ｐ＝－· ρ
ｕ
ｔ＋ｕ·（ ）［ ］ｕ ＋·（ρｆ）＋μ２θ （７．８ａ）

或者与动量方程的“守恒”格式一致，进而在能够与“统计平均”表述保持大概一致的“定常条

件”假设下，另一个相关的等价表述为

２ｐ＝－：（ρｕｕ）＋·（ρｆ）＋μ２θ （７．８ｂ）
此时，式中右侧的所有形式量都可以被视为参量。这样，该形式表述成为关于压力场ｐ的一

个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从而为描述流场中的压力分布提供了可能。
但是，以上讨论曾经反复指出：以“均混流”假设为逻辑前提的流体力学动量方程本质上只

具有“形式”意义。其中，粘性系数μ只能视为宏观表象速度场ｕ的一个泛函

μ（ｘ）
ｄｅｆ

μ［ｕ（ｘ）］∈ｅｍｐｅｒ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７．９ａ）
本质上成为依赖于对“运动中流场”的实际测量，一个需要经过“反计算”才可能得到的经验参

数。或者说，绝对不是仅仅凭借形式逻辑而只能根据相关的经验事实，为形式系统中的宏观物

理量μ提供与经验事实一致的实际物理内涵。当然，上述关于压力场所构造的泛定方程同样

只可能具有形式意义，不过是为了与最初引入该宏观物理量的动量方程在形式上保持逻辑相

容，一个必须满足的“约束”方程。这样，与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热力学理论”对宏观压

力的诠释保持一致，在不计温度变化影响时，流场中的压力分布ｐ原则上仍然是速度场ｕ 乃

至速度场散度θ的泛函，即

ｐ（ｘ）
ｄｅｆ

ｐ［ｕ（ｘ）］≈ｐ（ρ，θ）∈ｅｍｐｅｒ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７．９ｂ）
并且，与“静热力学”中的状态方程

ｆ（ｐ，ρ，Ｔ）＝０
本质上对应，压力ｐ与流体密度ρ以及速度场散度θ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被合理地称之为流

场中流体的“动态”状态方程，而且，这种关系的确定只可能依赖于相关的“经验”事实，无法仅

仅凭借“演绎逻辑”推导而得。
综上所述，对于式（７．８）所定义的泛定方程，如果能够视为对流场中压力分布ｐ“共性”特

征的一种刻画，那么，这个泛定方程实际上只具有“形式”意义，以保证整个形式表述彼此逻辑

相容。但是，与式（７．８）所示微分方程本质上只具形式意义不同，由式（７．９）所定义，只可能渊

源于相关“经验事实”的两个宏观物理量，即表观粘性系数μ和压力ｐ 被赋予只可能决定于经

验事实的某种物理内涵，相应对运动中流体实际蕴涵的“共性”特征构成一种更具本质意义的

描述。而且，如果说式（７．９ａ）所描述表观粘性系数μ作为速度场ｕ的泛函，其形式定义实际

上直接决定于不同“湍流模型”的人为认定，那么，对于式（７．９ｂ）所说的“动态”状态方程，同样

需要考虑不同特定场合可能对应于彼此不同的恰当形式表述的问题。例如，在无法回避“重力

场”影响时，还需要考虑流体密度随“高度”的变化或者流场的“自由边界”问题。此外，如果考

虑到液体的可压缩性太小以及宏观速度场ｕ自身的粗糙性，以至于相应太小的速度场散度

·ｕ往往不一定能有效刻画压力场ｐ 实际变化的时候，甚至不妨构造如下所示另一种形式

的“经验”表述：

ｐ（ｘ）
ｄｅｆ

ｐ［ｕ（ｘ）］≈ｐ（ρ，θ）ｐ（ｘ）＝ｐ（ρ，ω）：ω＝｜×ｕ｜
∈ｅｍｐｅｒ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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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局限于一般“理性”认识，液体对压缩性的强烈反抗属于真实存在的物理实在，人们

无法回避如何通过“动态实验”研究努力刻画这样一种物理真实的问题。因此，将压力场ｐ的

变化仅仅与速度场旋度·ｕ构成逻辑关联明显不合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在尚不能

获取流动中液体“动态状态方程”以及“流场运动状态”较为可靠信息，以及注意到压力场ｐ的

变化属于“有限大小量”的时候，如果能够将其与速度场中某一个具有“特征”意义的有限大小

物理量构成逻辑关联，那么，这样一种“间接”的经验表述或许仍然值得作尝试性研究。
这样，在均混流假设的逻辑前提下，形式表述的“逻辑相容性”和宏观表述系统的“经验事

实”基础在一种“辩证”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统一，相应成为相关流动现象本质蕴涵“抽象

同一性”一种大概合理的描述①。

７．３．２　压力场“边界条件”的重新确认

自然科学中的所有陈述系统，本质上只是用以描述“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对于偏微

分方程所构造的定解问题，偏微分方程所刻画的实际上是“特定”物质对象蕴涵的一种“共性”
特征，必须为所有“理想同一化”物质对象共同遵守。但是，即使是同一化的物质对象仍然可能

展现彼此完全不同的具体行为特征。与其对应，边界条件则相应刻画同一化物质对象可能展

现的不同“个性”特征，并且，如果边界条件与泛定方程能够保持严格逻辑相容，或者共同构造

了一个“恰当”的定解问题，该数学模型能够对特定物质对象的特定行为做出符合“唯一性”要

求的描述。当然，恰当边界条件的“具体”内容，不可能如式（７．２）所示的那样，仅仅凭借主观意

志做出人为认定，而只可能依据需要描述物理现象的物理真实。
无论考虑“内流”还是“外流”流场，对于由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所描述的压力场，相关边界条件一

般分为两类。第一种为通常称作的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条件。例如，对管内流“进口和出口”处或者绕流

体流场“无穷远”处，其压力分布通常是已知的，即

ｐ（ｘ）＝ｐｂ　ｘ∈Ｖ１ （７．１０ａ）
并且，这一类边界条件为“唯一”确定压力场提供一种“计算”基准。第二种边界条件则对应于

Ｎｅｕｍａｎｎ条件。例如，对于管内流和绕流体的“固壁”处，除了直接进行检测，或者只是为了合

理构造此处所述计算模型而必须先进行“反计算”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固壁处的真实压力分

布。当然，重新构造速度场“动力学边界条件”时曾经指出：流体力学中的经典黏附性边界条件

过分苛刻，但是，Ｎｅｗｔｏｎ所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互等”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判断却需要得到普

遍遵守。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此时自然地存在

ｐ（ｘ）
ｎ ＝ｎ·ｐ（ｘ）＝０　ｘ∈Ｖ２ （７．１０ｂ）

两类不同的边界条件与泛定方程一起，共同构造了关于压力场的恰当边值问题。

７．３．３　均混流压力场和速度场耦合流场的定解问题

于是，对于以满足“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假设的“均混流”流场，采用以保证“力的连续性特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如果认真阅读相关文献，不难发现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哲学理念”或“形式逻辑”的思考上出现了认识偏差。人们往往

总期望仅仅根据纯粹的形式逻辑，演绎地推导出最初形式表述并不包含的某些独立物理内涵。其实，逻辑不可能告诉

人们任何比逻辑前提更多的东西，相反，任何超越逻辑前提的逻辑推理几乎必然蕴涵形形色色的逻辑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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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为本质内涵的动力学边界条件，限制于描述“定常”运动，本质上无需考虑经典流体力学“连

续性方程”独立构造的约束条件，并且能够与目前流场计算中的“守恒格式”直接对应的时候，
一个恰当“定解问题“的完整表述相应成为

μ２ｕ＝ ·（ρｕｕ）－ρｆ＋ｐ
ｕ（ｘ）＝ｕ∞　ｘ∈Ｖ１

ｎ·ｕ（ｘ）＝０　μ
ｕｔ（ｘ）
ｎ ＝－βｕｔ　ｘ∈Ｖ２

２ｐ＝－：（ρｕｕ）＋·（ρｆ）＋μ２θ
ｐ（ｘ）＝ｐ∞　ｘ∈Ｖ１

ｐ（ｘ）
ｎ ＝０　ｘ∈Ｖ

烅

烄

烆 ２

（７．１１）

此外，还需要补充交待如下：
（１）标记为Ｖ１的边界，对应于流场中的“自由”边界，如管内流的进出口处，或者外流的无

穷远处。此时，无论是边界上的速度分布ｕ∞还是压力分布ｐ∞都应该是已知的，对应于通常所

说的第一类边界条件；
（２）至于标记为Ｖ２ 的边界，则对应于流场中的固壁，相应需要满足以刻画“力的连续性

要求”为本质内涵的动力学边界条件；
（３）从相关物理内涵考虑，以上计算模型并不属于“理论方程”的范畴。无论是表观粘性

系数μ还是前面所说的“动态”状态方程ｐ（ρ，θ），它们只可能决定于相关的经验事实。或者

说，需要从基本数学模型出发，根据流场测得的经验数据反算出其中包含的不同经验参数；
（４）以上计算模型，必须以整个流场满足“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前提性条件，即仅仅对于整

个流场能够被视为“均混流”的场合才可能使用。但是，除了大部分“液体”流场，这个被经典流

体力学认为可以“无条件”使用的条件其实相当苛刻，往往并不总真的存在。
（５）在气体流场中，除了绕流体附近的流体需要形式地服从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在流场

的极大部分空间域中都呈现“局部域有序结构”的形式。也就是说，整个流场不是流体力学边

界层理论通常指出的那种“主流”区，就是彼此被分割开来的不同“涡（ｖｏｒｔｅｘ）”结构。事实上，
这才是在现代气动力学中能够参照相关属于结果，直接使用“Ｅｕｌｅｒ方程”或者“涡”方法，大致

预测绕流体主要气动参数的原因。
事实上，或许更需要形成这样一种自觉的认识：与流体力学基本动力学方程仅仅属于“经

验方程”的范畴，相应不存在“严格解”的基本判断一致，此处给出的形式表述与其说是一个恰

当的“数学模型”，还不如更为准确地说只是提供了形式上大体以“椭圆型”微分方程为基础，一

个在数学上“可计算”的基本模式。并且，式（７．９）所示两个建立在“动态”流场测量之上所建立

的“经验方程”始终具有本质的前提意义。
综上所述，从物理内涵和形式逻辑两方面考虑，以上关于如何求解“压力场和速度场耦合”

流场的一般性讨论，在自觉意识到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内涵的同时，努力遵循相关逻辑推理

的合理性。因此，这些讨论能够为若干特定流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基础。此外，
对于解决诸如“绕流体最佳型线”这样的实际问题，此处的讨论仍然具有某种前提性意义。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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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关于“压力场预测”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

从流场“压力分布”的研究现状看，目前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似乎主要集中在“液体”流场由

于“不可压缩流”假设所导致“奇异性”疑难之上。也就是说，相关问题的全部思考基础仍然只

是式（７．５）所构造的基本模型，即

·ｕ＝０

ρ
ｕ
ｔ＋ｕ·（ ）ｕ ＝－ｐ＋μ２ｕ

ｕ（ｘ）＝ｕｂ　ｘ∈

烅

烄

烆 Ｖ
这样，当密度ρ可以被合理地认定为常数，并且与式（７．２ａ）所示这样一种纯粹“人为设定”的边

界条件一致，在如下所示重新为压力场ｐ构造的定解问题模型中：

２ｐ＝－· ｕ
ｔ＋ｕ·（ ）ｕ ＋ν２θ

（θ＝ ·ｕ＝０）

ｐ（ｘ）
ｎ ＝ν２ｕｎ－ｕ·ｕｎ　ｘ∈

烅

烄

烆 Ｖ

压力ｐ并没有任何“独立”的物理内涵，只不过是在速度场散度·ｕ恒等于零成为速度场ｕ
的一个附加“约束”条件时，必须相应添加的“可调整”量［１４］。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能够在数值计算过程之中能构造一个“非奇异”的计算系统，对于

表现压力场的物理真实本质上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流体密度ρ变化很小，以至于速度场散

度·ｕ相应很小的时候，一个合理的表述只能是：

ρ≈ｃｏｎｓｔθ（ｘ）＝ ·ｕ＝δ：δ→０∩δ≠０
也就是说，相当小的散度绝不逻辑地意味着散度必须等于零，乃至一个充分小散度造成的影响

并不存在的反常事实。事实上，液体对于体积任何微小变化强烈反抗造成的“非线性”特征，属

于该特定物质对象自身内蕴的物理本质。因此，对于一个“恰当”的形式表述体系而言，恰恰需

要努力对这种物理实在做出一种大致合理的刻画。当然，考虑到许多工程实际问题，还需要考

虑压力场与液体流场和空气相接触的“自由表面”问题。人们可以相信：随着对物质世界描述

要求的不断提高，人们不得不面对更多如何求解“耦合问题”的问题。
然而，人们可以发现：如果说在求解“液体压力场”问题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往往需要面临

“奇异性”的困难，那么，从有限资料看，在气动力学的“气动特性”研究中，实际上似乎大多停留

在参照实验结果，进而依据Ｅｕｌｅｒ方程以及用于整个流场的“动量守恒和动量矩守恒”定理，相

应做出一种“总体性———总力和总力矩”的分析层次之上，尚没有真正进入到如何实际处理和

计算“压力场”的问题［１５，１６］。
因此，不仅仅需要对以上经验方法为什么能够长期使用的“理性基础”加以分析，还需要努

力探索如何为气动力学中的“压力场”初步构造理论模型的问题。首先，在实际工程计算中不

是使用人们往往以为更为准确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而允许直接使用Ｅｕｌｅｒ方程乃至“涡”方

法大致推测诸如航天器这样一些绕流体的“气动”参数，并不真正因为一个“更为准确的 Ｎａｖｉ
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在数值计算方面难以处理，而恰恰在于该形式表述根本差异于气动流场中流

体自身蕴涵的基本物理真实。前面讨论一再指出：不能以一种过分简单的思维方式，把 Ｎａｖｉ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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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固化为一种形而上学，当需要经典流体力学中这个被称之为基本方程的形式表

述，即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用于描述某一个特定流动现象时，其实该形式表述得以存在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这就是：整

个流场之中的流体必须以一种“同一化”的“彼此处于完全交混”着的方式运动着，处于“彼此交

混”中流体的运动学行为逻辑地对应于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２所刻画的“扩散”效应。但是，问题在

于对于“气体（理想气体逻辑地对应于自由粒子系统）”这样一种彼此之间往往并不严格关联着

的粒子系统，在宏观“不平衡势”的驱使下，为什么不能形成一种“自组织”结构，采用一种“最有

效”方式实现属于自己的运动呢？事实上，正是属于运动中流体以“最有效”方式运动的自发趋

势，使得气体流场中的流体集合几乎总尽可能以“有序结构———包括主流区在内，相应存在确

切形式定义的涡”的方式运动。当然，这才是能够或者也必须使用 Ｅｕｌｅｒ方程取代 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大致预测“气动参数”的根本原因。

此外，笔者曾经多次指出，粒子系统本质上不存在具有“独立”意义的“动量矩”方程。但

是，流场中的流体集合一旦以一种“彼此处于具有确定相邻性结构”的“整体”方式运动时，那

么，相应存在刻画“整体旋转运动”并且具有某种“独立”意义的动量矩，可以凭借动量矩定理大

致估算“绕流体”实际承受的“总”力矩，为“涡”方法的使用提供了基础。事实上，针对“刚体”所

作的“总体性”描述，与建立在刚体上的“场”描述逻辑上保持严格相容［１，８，１１］。
工程实际分析表明，一旦绕流体的形状比较复杂，除了“主流区”以外，气动流场往往会同

时出现不同“独立”存在的“局部涡”。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无法回避考虑流场中“多区

模型”的问题，或者说需要进一步考虑流场之中不同“局部域”流动结构“相互耦合”的问题，以

达到逐步改变“人为”分割“统一”存在的流场，再将这些人为分割出来的局部域流场影响作简

单叠加这种过分粗糙的处理方法。
但是，本质上由于经典流体力学至今没有能够提供具有确定物理内涵的“动力学”边界条

件，即使允许使用Ｅｕｌｅｒ方程估算流场中的气动参数，计算气体流场中绕流体边界“压力分布”
的问题实际上仍然属于一个从未讨论的基本命题。此处，只是作为一种“试探性”的初步分析，
依据与目前工程分析基本保持一致的若干人为假设，或者对于通常所说“边界层无脱体”的这

种最简单情况，针对如何预测气动流场中绕流体边界上的“压力分布”而不仅仅只是计算“总

力”或“总力矩”的问题，考虑怎样构造一个可用于实际计算的恰当数学模型。
首先，重新考察式（７．１１）为“均混流”所构造的定解问题，即

μ２ｕ＝ ·（ρｕｕ）－ρｆ＋ｐ
ｕ（ｘ）＝ｕ∞　ｘ∈Ｖ１

ｎ·ｕ（ｘ）＝０　μ
ｕｔ（ｘ）
ｎ ＝－βｕｔ　ｘ∈Ｖ２

２ｐ＝－∶（ρｕｕ）＋·（ρｆ）＋μ２θ
ｐ（ｘ）＝ｐ∞　ｘ∈Ｖ１

ｐ（ｘ）
ｎ ＝０　ｘ∈Ｖ

烅

烄

烆 ２

以此作为考察气体流场问题的基础。
作为一种“极端”的理想化状况，考虑到“非脱体边界层”流动中的边界层厚度非常薄，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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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整个流场完全被“主流区———本质上相当于纵贯流场的大涡”所淹没，需要使用Ｅｕｌｅｒ方程

取代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表现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并且，根据以前针对流动中“有序结构”所

作的分析，允许物质导数作为一个恰当概念存在，经典表述的“连续性方程”同样成为一种合理

的描述，从而不仅仅在Ｅｕｌｅｒ方程的守恒格式与另一个习惯表述之间形成严格对应，而且原则

上还可以描述“动态变化”的动力学过程，即

（ρｕ）
ｔ ＋·（ρｕｕ）＝ρｆ－ｐ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

当然，由于此时不存在仅仅属于流体粒子的“无规运动”速度ｗ，对于式（２．２）所示，关于流动中

宏观物质压力ｐ所作的一般诠释，自动地蜕化为一种简单形式

ｐＩ＝－ρｗｗ＋ｐ′Ｉ
ｗ＝

→
０

ｐＩ＝ｐ′Ｉ
该式明确地表示：此时流场中流体的压力ｐ本质上仅仅对应于反抗流体体积变化的“静热力

学”压力ｐ′。与其对应，为式（２．３）所描述，关于表观粘性应力张量Σ的“一般性”定义，也必然

相应蜕化为一种简单形式

Σ＝－［ρ（ｕｗ＋ｗｕ）］＋μＮｅｗｔｏｎｕ
ｗ＝

→
０

Σ＝μｕ∶μ＝μＮｅｗｔｏｎ

它同样明确地告诉人们：流体粒子无规运动ｗ所引起“动量输运”问题不再存在，流体的粘性

系数μ重新变成曾经为Ｎｅｗｔｏｎ所指出的那种“反抗滑移”的粘性应力机制，或者重新成为“物

性”参数。并且，这样的粘性力只可能出现于相应存在“滑移”的固壁上。
此外，考虑到曾经为“均混流”所构造定解问题的边界条件表述中，并没有提出任何属于人

为理念的假设，本质上只是对流场边界“力必须遵循的连续性条件”所构造的形式表述。因此，
除了需要对数学模型中泛定方程的形式做出改变，以及相关系数实际蕴涵的物理内涵已经相

应发生了某种变化以外，整个数学模型在形式上并没有其他改变。于是，将以上所述的全部结

果带入最初的形式表述之中，相应有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

ｕ（ｘ）＝ｕ∞　ｘ∈Ｖ１

ｎ·ｕ（ｘ）＝０　μ
ｕｔ（ｘ）
ｎ ＝－βｐｕｔ　ｘ∈Ｖ２

２ｐ＝－· ρ
ｕ
ｔ＋ｕ·（ ）［ ］ｕ ＋·（ρｆ）

ｐ（ｘ）＝ｐ∞　ｘ∈Ｖ１

ｐ（ｘ）
ｎ ＝０　ｘ∈Ｖ

烅

烄

烆 ２

（８．１）

其中，边界上的摩擦系数β同样可以视为一种“物性参数”常数，但是，它已经不仅仅决定于运

动中气体的性质，还本质地决定于固壁自身的物理状况。此外，对于该计算模型中与速度场分

布相关的动力学边界条件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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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ｕ（ｘ）
ｔ ＝－βｐｕ　ｘ∈Ｖ２

已经蕴涵“边界层”假设在内，否则该方程左侧的表述在物理上无法合理存在。并且，参照处于

相对运动中的物体间摩擦力的一般经验表述，这个涉及滑移摩擦力的动力学边界条件与边界

上的压力分布ｐ处于耦合之中。
作为上述定解问题的一种进一步简化，考虑到此处所说边界层充分小的特定情况，还可以

根据一般流体力学著述所说，考虑将处于“恒温状态”下的能量方程，或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积分表述

１
２ｕ

２＋ｐ
ρ

≈ｃｏｎｓｔ

直接用于固壁之上。这样，上述定解问题被简化为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

ｕ（ｘ）＝ｕ∞　ｘ∈Ｖ１

ｎ·ｕ（ｘ）＝０　μ
ｕｔ（ｘ）
ｎ ＝－βｐｕｔ　ｘ∈Ｖ２

２ｐ＝－· ρ
ｕ
ｔ＋ｕ·（ ）［ ］ｕ ＋·（ρｆ）

ｐ（ｘ）≈ｐ∞　－１
２ρｕ

２　ｘ∈

烅

烄

烆 Ｖ

（８．２）

从而以一种简单而直接的“耦合”方式，将边界上的滑移速度分布ｕ与边界上的法向力或者压

力ｐ 分布构成了确定的逻辑关联。显然，如果将思维始终禁锢于违背起码物理真实的经典

“黏附性”边界条件之中，任何与固壁上真实力分布相关的形式表述都不可能得到。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非专业”的流体力学研究者，缺乏对许许多多第一手实验资料以及计

算资料的了解。因此，以上关于实际工程应用中如何求解速度场和压力场耦合问题的分析，大

体只能纳入初步思考的范畴。但是，努力揭示认识中的矛盾，任何力求遵循“物质第一性”和

“逻辑自洽性”原则的思考，是人们深化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必由之路。

９．流体力学研究的一般哲学反思

由于几乎涵盖对整个经典流体力学的重新认识，仍然值得对相关思考作一种整体意义的

回顾。可以相信，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时，如何为所有相关的概念提供具有确定意义的形式定

义，始终具有前提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被描述的物质对象而言，尽管概念永远只可能大

概合理和有限真实，但是任何概念在形式上必须是确定的。
本质上，任何宏观物质都是粒子的。但是，在极大部分流动现象中，对于一个运动中流体

集合的所有流体粒子，它们并不具备“平权性（ｉｓｏｃｒａｃｙ）”特征。等价地说，不可能要求存在某

一个特定的形式系统，能够对作用在所有流体粒子上的“力”做出一种“同一化”的描述。此时，
只能将存在远不止若干粒子构造的“宏观物质元”，定义为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借助于统计平

均的方法，对运动中流体的宏观表象做出一种大概真实的描述。许多情况下，流体集合进行整

体意义上宏观运动的同时，运动中的流体粒子几乎不可避免地存在彼此相互交混的现象。也

就是说，流动中的宏观物质元在时间域中通常是不可跟踪的。与此对应，不可能存在具有确定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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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意义”的动力学描述。这样，为Ｅｕｌｅｒ首创，仅仅着眼定义于几何空间中宏观表象分布，
而不在意这些宏观表象可能对应于不同物质内涵的“空间描述”方法，必然成为描述流体运动

一般现象的唯一恰当的方法。当然，直接与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对应，曾经为人们普遍接受的Ｌａ
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描述方法，以及这种描述方法所必需的“物质导数”的核心概念，仅仅成为一种条件存

在的“导出”概念，只允许应用于“粒子流”这样一些简单流动现象之中。事实上，正如这个简单

流动名称所表现的那样，粒子流的本质意义在于：对于流动中所有流体粒子，它们的力学状况

都能够为一种统一的力学机制所描述。当然，经典宏观力学忽视构造宏观物质粒子系统本质

蕴涵的“离散”特征，无视物质描述必须存在的逻辑前提，是整个形式系统蕴涵形形色色逻辑歧

义与数学推导不当，乃至无法较为准确揭示相关形式表述物理内涵的根本原因。
假设整个流场的所有空间点都“覆盖”宏观表象，或者说，与某一个恰当的“几何和时间表

述精度”对应，在覆盖流场任何几何点的“有限大”体积元中都存在足够多的流体粒子，从而能

够相应呈现具有确定意义的宏观表象的时候，那么，仅仅根据“粒子系统”的“动量守恒”定律，

可以直接给出联系“宏观表象”动量变化率（ρｕ）
ｔ

与“流体粒子”真实动量输运效果·（ρｖｖ）

之间的关系式

（ρｕ）
ｔ ＝ρｆ－ｐ′－·（ρｖｖ）

其中，除了质量力ｆ以外，形式量ｐ′对应于粒子系统反抗体积变化的附加压力。如果引入称

之为“无规速度”的形式量

ｗ（ｘ）＝ｖ－ｕ
还存在等价表述形式

（ρｕ）
ｔ ＋·（ρｕｕ）＝ρｆ－ｐ－·［ρ（ｕｗ＋ｗｕ）］

其中，压力ｐ包括两个“独立”存在的物理真实

ｐＩ＝ｐ′Ｉ－ρ（ｗｗ）
如果再引入“宏观表象”意义的应力张量

Σ＝μＮｅｗｔｏｎｕ－·［ρ（ｕｗ＋ｗｕ）］
其中，·［ρ（ｕｗ＋ｗｕ）］直接对应于“自由粒子系统”中粒子无规运动ｗ所引起宏观动量的一

种输运效果。但是，补充或者继续保留Ｎｅｗｔｏｎ最初提出的粘性系数μＮｅｗｔｏｎ，无非在于说明维

系粒子之间相邻性关系的“粘性力”同样属于一种普遍存在的物理真实。这样，一个能够定义

于宏观表述系统之中的形式表述为

（ρｕ）
ｔ ＋·（ρｕｕ）＝ρｆ－ｐ－·Σ

显然，除了对宏观物质做出“粒子系统”这样一个符合物理实在的“前提”认定以及一系列“客观

存在”的物理事实以外，这个形式表述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人为假设，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地揭

示流体力学动力学方程实际蕴涵的物理内涵，并且相应成为构造形式表述系统一个合理的思

维基础。
事实上，如果真的允许仅仅着眼于一个宏观物质系统中数不清的粒子，以及这些离散粒子

的个别行为，那么，这个粒子系统仍然能够满足通常的动量守恒定律。也仅仅于此，才能够保

证物理学中不同陈述之间的逻辑相容。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可信的自然科学体系，逻辑相容性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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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必须的。然而，对一个大数粒子系统中“个别粒子”的行为人们不可能真正感兴趣，同时，
也无力对如此多粒子的个别行为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描述。人们唯一可能和允许做的事情，只

能是对所有离散粒子共同构造的某种“整体”行为做出描述。于是，单个粒子真实运动对于这

种整体行为任何形式的“偏离”都允许被视为一种耗散；与此同时，任何直接以单个粒子作为陈

述对象的形式系统，“耗散”的概念根本无从谈起。脱离特定的有限论域，概念的特定意义也不

再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源于粒子无规运动，对于宏观整体运动构成阻抗

的表观粘性应力是客观的，但是又同时包容了研究者的一种主观意志。在自然科学中，一切合

理陈述只可能渊源于相关的经验事实。考虑到经验事实自身的局限性，不能将科学陈述视为

一成不变的。其实，测量基准直接影响宏观表象的形式表述，而这种基准的选择完全是主观

的。因此，正是本质蕴涵于物质对象自身的“客观性”基础，以及任何形式表述不可避免蕴涵的

某种“主观”意志，辩证统一地存在于一个虽然合理但是仅仅有限真实的形式系统之中。换言

之，仅仅基于这样一种辩证统一的认识，一个恰当的形式表述体系，以及该形式系统所有形式

量需要表达的物理内涵，才可能具有确定的形式意义和必要的物质基础。
基于同样的道理，流场中不同流动结构的存在，仍然客观地决定于一切宏观物质拥有的粒

子本质以及最有效实现属于自己运动的自发趋势。对于某一个流动中的流体集合，如果受到

相当强烈不平衡势的驱动，此时仍然要求流体集合中的所有流体粒子都能够保持彼此同一而

且恒定不变的相邻性结构，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当某些粒子相对于与它们相邻的粒子进行

滑移运动时，另外一些粒子可能组成其他形式的局部有序结构，以完成一种最有效的运动。事

实上，流场局部域存在的“有序”结构，正是人们早已注意到，但是却一直无法为它们提供确定

物理内涵以及相关形式定义的“涡”。对应于某一个确定的外部环境，一切物质总自发地寻找

一种最有效的运动形式，实现那个本质上属于自己的运动。这种自发趋势正是理论物理中具

有普适意义的最小作用原理的本质内涵，相应恰当表现了为物质世界自己所具有，独立于人们

意志的一种客观性。其实，自然科学世界所面临的本质任务同样在于：如何揭示存在于物质世

界自身的这种客观性，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基本规律。
进而假设，尽管任何一种形式表述都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表现那些运动中的流体粒子，但

是，如果存在足够理由乃至不妨更为恰当地视为一种无奈，让人们相信激发粒子无规运动的力

学机制没有任何形式差异，或者，使人们接受某一个流场的确是各向同性与充分均匀的，那么，
在忽略与粒子本质逻辑相悖的“连续性方程”必然蕴涵某种“粗糙性”的同时，一般性动力学方

程可以简化为

ρ
ｕ
ｔ＋ｕ·（ ）ｕ ＝ρｆ－ｐ－μ２ｕ

在这个形式表述中，人们借助于经验系数μ，取代了那个原来并不属于形式系统以内的无规运

动速度ｗ，从而构造了经典理论中那个被“实际”应用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在物理上，该方程告诉人们：尽管个别流体粒子所作的无规运动彼此不同，但是，限定在空

间和时间的某一个统计平均意义上，激发流体粒子无规运动的力学机制，在流场的不同空间点

以及覆盖同一空间点的不同方向上可以被认为是完全相同或者无差异的。于是，利用一个通

常的线性假设，人们可以形式地引入一个常数μ，对存在于整个流场的这种力学机制做出一种

完全同一化的描述。显然，基于严格各项同性和均匀性假设而得以存在的这种动力学方程，相

异于最初建立在粒子本质上所给出的形式表述以及相关形式量需要表达的实际物质内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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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流场真实与各向同性以及均匀性假设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偏离，形形色色的湍流模型出现了，
它们被用来表现流场中不同局部域结构产生的影响。原则上，任何湍流模型必然对应于流场

结构本质蕴涵的各向异性和非均匀性特征。
至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湍流方程，它完全破坏了演绎逻辑必须遵守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即逻辑推

理只能从一般到特殊的原则。因此，这个方程虽然曾经客观地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有益的思考，
但是，由于从形式逻辑和物理内涵两个方面考虑都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形式表述，它的危害格外

严重，将理论流体力学引入纯粹“形而上学”的歧途。可以相信，如果总是习惯于从某一个本质

上仅仅条件存在的物理学陈述出发，进行并不讲究逻辑严谨性和无视逻辑前提的无穷推理，那

么，包容湍流在内的一系列世纪性科学疑难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湍流困惑之所以长时间存在，它的原因可以说是体系的或具有深刻的

哲学基础的。其实，至今的自然科学研究，从来没有真正摆脱１７世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诞生

之时的“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自然哲学”的影响。根据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的理念，仅仅一种能够称得上“思维明

晰、直观上能够清楚把握”的基本原理才可能具有“绝对”的可靠性。并且，仍然根据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的基本思想和期待，人们只能也允许从这些“先验”的基本原理出发，运用纯粹演绎的方法，经

过严密的论证，接二连三地导出不同的命题，进而可以对整个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做出“符合理

性”的解释。毋庸置疑，对于某个“先验原理”的无条件认同乃至对发现或创造先验原理某个

“个人”的崇拜，数百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科学工作者的理性判断，深刻影响着现代自然科学体

系的理性构建。
事实上，许多哲学家早已严肃指出，如果需要追寻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哲学中“先验原理”的确实性

和真理性的依据，归根结底不外乎要乞灵于某种“绝对者”或者“神”作为它们的保证。进一步

说，当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必须以“神”的不变性和完美性作为自然哲学唯一基础的时候，其实“神”不过

是个别“智者”的代称，于是仍然是研究物质世界的“人”被反常地置于被研究的物质世界之上：
智者们的意志主宰着自存的物质世界。正因为此，一些西方哲学家曾经中肯地指出：Ｎｅｗｔｏｎ
力学的历史意义和哲学意义，首先在于否定了这样一种“先验原理”的存在，将逻辑地属于物质

世界自身的“经验事实”界定为发现“原理”的唯一基础。
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哲学家还客观地意识到，Ｎｅｗｔｏｎ哲学其实并没有能够和“神”完全

决裂。但是，一个至今影响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理性构建的认识困惑在于：这些哲学家没有

认识到出现这种状况的本质原因是Ｎｅｗｔｏｎ并没有理性地意识到本质上并不存在某一个特定

的“原理”或者具有普适意义的“公式”，约束着那个“无边无际、充满差异和复杂性并且自存”的

物质世界；当然，也不可能形成一种理性意识，逻辑永远不可能告诉比逻辑前提任何更多的独

立事实。
可以始终坚信，不同物质对象表现的不同规律，仅仅逻辑地隶属于那个被描述的“理想化

物质对象”自身。等价地说，是不同“理想化”物质对象自身蕴涵的“抽象同一性”构造了整个自

然科学，物质世界的研究者在原则上不能说出比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因此，对于被研究物质

对象作出仍然只可能本质依赖于物质对象自身的“前提性理想化”界定，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始

终具有根本的意义。充满差异的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形式系统必

然差异于人们期望描述的物质对象。因此，形式系统的构造必然蕴涵研究者的某种“主观”意

志，这是需要把形式系统形式定义的物质对象称之为一种“理想化”认定的缘故。但是，任何

“理想化”认定得以合理存在的基础仍然只可能是“自存”的物质对象，或者说，任何理想化认定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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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合理性”只可能逻辑地蕴涵于“客观存在”物理真实之中。因此，针对特定物质对象必

须作出“理想化”认定的前提，与现代科学世界以一种“绝对唯心主义”方式所倡导的“独断论

（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ｍ）”主张完全不同。反过来讲，任何“独断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论述必然违背逻

辑。当然，这才是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在缺乏理想化物质对象限制的同时，必然陷入形形色色逻

辑悖论之中的根本原因。
物质世界无以穷尽。因此，对于以探索物质世界为本质内涵的自然科学而言，它的根本使

命同样只可能在于：对物质世界中不同的“独立存在”形式以及相关的不同“独立运动”进行探

索，并且，努力使用“统一”的科学语言，对物质世界中无以穷尽的“独立存在”逐步做出“有限真

实”但是必须彼此“逻辑相容”的描述，也就是揭示不同物质对象具有本质意义的抽象内涵。显

然，随着人们描述的对象以及希望表现范畴的不同，对于彼此关联、复杂、无尽的大自然，根本

谈不上和谐、统一的问题。但是，当人们需要无矛盾地表现大自然时，语言必须统一，必须使用

没有任何歧义的基本概念，为人们构建的自然科学体系则必须是和谐统一的。要求无尽物质

世界无条件地服从某一个人为构造的特定形式表述，属于认识体系的根本逻辑倒置。自然科

学体系所必需的无矛盾性，只能依赖于科学语言自身的统一，以及不同科学陈述必需的逻辑前

提而得以存在。期望借助于改变语言自身的内涵，形而上学地模仿大自然中的不同真实存在，
只能将科学引向紊乱。

正因为此，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于逻辑前提、存在条件、有限论域以及有限表现能力等一

系列问题的研究，具有前提性的根本意义。当然，同样可以相信，只要人们真正意识到这个前

提性的问题，不仅湍流，形形色色超光速和亚光速现象的存在，以及包括量子力学哲学疑难这

样一些自然科学体系中的重大难题，都可望真正得到解决。

参 考 文 献

［１］杨本洛，理论流体力学的逻辑自洽化分析———源于湍流的哲学和数学思考．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
［２］窦国仁．紊流（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
［３］ＬａｍｂＨ．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ｉｘ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２
［４］ＰａｒｋｅｒＳＰ．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Ｃｏｍｐ．１９８３
［５］陈省身，陈维桓．微分几何讲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６］ＬａｎｄａｕＬＤ．ａｎｄＬｉｆｓｈｉｔｚＥＭ．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１，ＯｘｆｏｒｄＢｏｓｔｏｎ，１９９７
［７］杨本洛．流体运动经典分析．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８］杨本洛．自然哲学基础分析———“相对论”的哲学和数学反思．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ＢａｔｃｈｅｌｏｒＧＫ．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１０］ＲｅｉｃｈｌＬＥ．Ａ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１１］杨本洛．宏观物理学的哲学和数学反思．第一卷，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上海：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２］王自强，段祝平．塑性细观力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３］吴望一．流体力学（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４］ＧｒｅｓｈｏＰＭ．ａｎｄＳａｎｉＲＬ．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

Ｊ．Ｎｕｍ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ｌｕｉｄｓ，７，１９８７

第３章　宏观物质的粒子本质与湍流



１１４　　

［１５］黄志澄．航天空气动力学．北京：宇航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６］纪楚群．导弹空前动力学．北京：宇航出版社，１９９６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１１５　　

第４章　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
自洽性原则的辩证统一

　　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或者从一个纯粹自然科学研究者的角度考虑，需要重新

审视自然科学研究到底需要不需要遵循“理性原则”，以及怎样对“理性原则”做出恰当界定这

样一个具有前提意义的基本命题①。

４．１　Ｄｉｓｃａｒｄｓ的理性原则与神学

“理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为哲学家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作为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Ｓｐｉｎｏｚａ等大师在１７、
１８世纪发展起来的一个哲学传统，“理性主义”，或者被人们称为“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的自然哲学”则大

体表明了这样一种基本信念：
“思维能够一举把握明晰、清楚的基本原理。由于这样得到的原理对思维而言是明晰而清

楚的，所以原理具有绝对的可靠性。从这一原理出发，运用纯粹的演绎法，经过严密论证的环

节，接二连三导出命题，于是便可以对整个宇宙的所有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
显然，人们进而指出：“在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从‘先验原理’出发的自然哲学中，如果要追寻原理的

确实性和真理性的根据，归根结底不外乎要乞灵于某种‘绝对者’，或者‘神’作为它们的保障。
实际上，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只能以神的完美性和不变性作为自然哲学的普遍原理。”

但是，“至少在物理学方面，１８世纪的科学家已把科学看成是一种遵循自身存在的、独创

的方法的学科，力求使科学摆脱宗教和神学。”②

于是，我们不难得到一种具有一般意义的推论：必须以某种“先验原理”作为前提的理性主

义，最终必然地与“神学”相关联，从而最终违背了最基本的科学原则。

４．２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世界图和现代科学宗教

科学史家们曾经正确地指出：“历史总是在否定创造它的人们中前进的。”但是，人们同样

①

②

按照Ｆ．Ｂａｃｏｎ，哲学是科学之母（Ｍｏｔｈｅｒｏｆｏｔ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与此同时，由于不能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科学难题直接做出

回答，或者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者得到的研究命题真正做出肯定、否定的判断，哲学在客观上几乎总滞后于自然科学研究

本身。而且，随着对于自然科学体系一次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的势在必行，可以相信，主要由西方哲学家构建的科学哲

学体系同样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重新梳理。此文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论述，而只是从一个自然科学研究者的角色出发，
考虑自然科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性问题。事实上，笔者无力，也无意进行一种纯粹哲学意义上针对“理性主

义”的讨论。无疑，笔者坚决反对非理性主义者所持“否定经验、否定逻辑”的“无政府主义”科学观。但是，对于非理性

主义者正视“真理、诚实、合理性和科学”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并且在他们不能对于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自身做出任何实

质性批判，从而“以为”需要为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构建一种“非理性主义”基础的诚实态度，笔者不能不表达一种由衷的

赞赏［１］。
除针对“理性主义”所作的定义，以上叙述转摘自广重彻所著《物理学史》一书“理性时代”一章中的相关论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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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历史真实，在人类暂时面临某些认识困难的时候，那些曾经被否定了的认识

谬误往往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可以相信，任何一个生活在２０世纪的人们，对于上述关于“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自然哲学”的陈述绝

对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曾经极大影响人类科学生活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同样说过许多类似的话语。例

如，在著名的《论理论物理的原理》一文中，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指出：
“理论家的方法，在于应用那些作为基础的普遍假设或者‘原理’，从而导得结论。科学家

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间抓住某些可用精密公式来表示的普遍特征，由此探求自然界的普

遍原理。
这种公式一旦胜利完成以后，推理就一个接着一个，它们往往显示出一些预料不到的关

系，远远超出这些原理所依据的实在的范围。在没有揭示出那些作为演绎推理基础的原理之

前，理论家在经验研究的个别结果面前总是无能为力的。”［３］

寻求某一种“先验原理”，从而能够为“整个宇宙”构造一种“普适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和“无条件

的（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真理体系的愿望，充分表现在那个“独立于任何特定物质对象”的“世界图

（Ｗｏｒｌｄｐｉｃｔｕｒｅ）”之中

ｗｏｒｌｄｐｏｉｎｔｘｅｖｅｎ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ａｎ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ｘ∈Ｒ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ａｎｄ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ｄｅｌｙ
→

ｕｓｅｄｉｎａｌｌ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ｘｉ）∈Ｍｉｎｋ．４ｘ∈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ｘｉ）∈Ｒｉｅｍ．４ｘ∈ｎｏ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
烅
烄
烆 ｓｔｅｍ

（４．２．１）

在这个世界图中，事件（ｅｖｅｎｔ）作为与任何特定物质对象无关的一种“普适性陈述”被命名为

“世界点（Ｗｏｒｌｄｐｏｉｎｔ）”，可以描述自然界中所有可能出现的现象。但是，关于这样一种“先验

原理”的具体表述形式，却完全不可思议地决定于人们对于“参照系”是否成为“惯性系”这样一

个纯粹人文主义的选择。
正如人们批判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自然哲学”时所说的那样，对于这样一个“普适真理”体系，其“确

实性”和“真理性”的根据同样只能“乞灵”于“神”的保证。当然，这也正是现代的科学主流社会

不断渲染所谓的“科学宗教情结”，一再提出“直觉和顿悟”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前提性地位，从

而几乎没有任何人（包括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为“相对论”做出理性解释提供依据的原因。
在最近出版的《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一书的序言中，笔者说了一段与之相关

的话，现转摘如下：
“与杨振宁先生同时荣获Ｎｏｂｅｌ奖的李政道先生，近年来曾经多次向人们提出‘物质世界

中非对称性与物理世界中对称性之间矛盾’的问题，并且，将这样一种真实存在称为‘２１世纪

的第一科学难题’。因此，起码像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无尽的物质世界’本身，是根本无

简单的‘秩序’和‘和谐’可言的。更为恰当地说，物质世界真实展现的复杂性，恰恰是物质世界

自身多样性的逻辑必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某些自称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承继者的当代智者，
提出用一个‘１２维的壳（流形）’取代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最初的４维Ｒｉｅｍａｎｎ空间，那么，从纯粹宗教的

角度考虑，这种取代仍然无异于一种‘背叛’，而从科学研究的哲学理念考虑，两种数学表述之

间没有任何本质差异。显然，对于那个无尽的物质世界，这个１２维的壳仍然显得过分简单。
因此，除了‘神’的意志，大自然没有必要服从这样一个过分简单和单调的形式表述。而且，如

果日后又出现另一位更为聪慧的智者，他提出需要用更高维数的抽象空间取代这个１２维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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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我们的后人又将如何处置呢？”［４］

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背叛得以容忍的原因仅仅在于它们同样需要宗教的支撑。事实上，如

果把“逻辑”视为一种必然的联系，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两个“矛盾着”的“真实”存在作为构建他的相

对论的基础，那么，即使其后的推理不存在任何新的错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也必然始终充满

矛盾［５］。更何况，形形色色“光速不确定性”的经验证实，使得“相对论”得以存在的简单基础也

不复存在。

４．３　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自洽性原则的辩证统一

与“世界图”的取意完全相反，本质上存在描述物质世界的另一种“普遍模式”，即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ｎｂｏｔｈ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
→

ｅｃｔ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Ｔ）Ｔ：ｔｅｎｓｏ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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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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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这个一般性的描述模式中，对处于“确定物质环境（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中的“理想化物

质对象（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的形式认定具有前提性的根本意义，并且，一个以“张量形

式（ｔｅｎｓｏｒ）”出现的形式表述，完全独立于人们对于一切“参照系（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的选择。
如果将这个一般性表述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世界图”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在几乎所有的哲学

理念方面，两者存在根本的差异：
首先，与“世界图”中的“普适性表述”完全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物质对象不同，在这个一般性

表述中，一切形式系统不仅决定于被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还根本决定于与该物质对象发生

主要作用的“物质环境”。因此，与“相对论”从来不研究“存在条件，有限论域”不同，对于依赖

“物质对象和物质环境”的“存在条件、有限论域与相关限制”的研究，始终具有前提性的地位。
因此，一切合理的形式表述总是“条件存在和有限真实”的，甚至可以视为“确定物质环境中理

想化物质对象”的一种重言式表述；
在这个一般性的形式表述中，不仅需要对“理想化物质对象”构造一种形式认定，而且还要

把这种理想化物质对象与“确定物质环境”构造一种必要的逻辑关联，以试图表现“物质世界”
的“整体性”和依赖于自身而存在的“客观性”。事实上，物质世界是一个彼此作用和关联的整

体。因此，当人们期望表现物质世界的某一个部分时，人们必须根据经验事实，将那个对于物

质对象发生主要作用的部分，即“物质环境”同时加以形式认定。也正因为此，表现“物质对象”
运动学行为的形式表述，总必须形式地定义在“特定物质环境”所主张的几何空间之中，从而与

“世界图”依赖“参照系是否是惯性系”这样一种人为选择不同，不仅完全独立于“参照系”的人

为选择，还必须借助一个“自身独立于参照系选择”而存在的“张量形式”加以表述。总之，如果

说“世界图”将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完全寄托于某些智者对于“先验原理”的“直觉和顿

悟”，那么，与之完全不同，人类自身的认知或者一切主观意志，除了表现在对于“理想化物质对

象”的构造，必须在这个一般性的形式表述中被彻底摒除出去，以表现“物质世界”自存的规律；
当然，与“世界图”试图表现整个“物质世界”必须“同一地”服从某一个特定的形式表述（为

第４章　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自洽性原则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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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完全不同，在这个一般性的形式表述中，任何特定的形式表述都不具普适意义。形式表

述的差异，根本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的差异。但是，描述物质世界的“语言”必须是严格“统

一”和“无歧义”的，正如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引入一对“原时和钢尺”作为时空量度的“同一化”基准一

样，不允许对于形式语言的逻辑内涵做出任何形式的革命。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形式表

述与其被称为一种“规律”，需要某些特定的物质对象服从，不如更为恰当地将这些形式表述称

为这些不同特定物质对象自身蕴涵的“抽象同一性”。于是，只要满足相同的认定前提，不同的

物质对象仍然同一地满足形式上完全相同的形式表述。也正因为此，一切合理的形式表述总

必须是“逻辑相容”的。
事实上，将一般性形式表述中的基本特征加以综合，则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中必须严格遵循

的“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最基本原则。并且，这样两个不同的原则互为依赖地共

存于自然科学研究之中。

４．４　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理性自律”

鼓励科学研究中的创新思维，绝对不是简单等价于鼓励思维的大胆或者随意，当然更不允

许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主张的那样，能够将严肃的科学思考过分草率和幼稚地寄托于“直觉和顿悟”
之上。一旦科学工作者没有对科学研究工作进行严格的理性自律，最终将成为对科学的最大

亵渎。如果仍然采用广重彻在其《物理学史》中的相关论述，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理性自律”并

不是像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认为的那样，可以先验地把握“绝对原理”，而仅仅是指物理学陈述中必须具

备的“统一性”或者数学方法所蕴涵的“无矛盾性”。
现代哲学家指出：“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某物是有理性的或合理的是指，它与普遍的规则、

规律和公认的目标相一致，而且它也坚持思维的某些性质，诸如一致性、连贯性、完整性等等。
在此意义上，有理性意味着恰当的、有道理的、可理解等等。”［７］因此，尽管“无矛盾性”并不能完

全涵盖“理性”的全部内容，但是，理性得以存在的前提必须严格满足“无矛盾”的起码要求。
值得指出，作为２０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Ｌａｎｄａｕ在其著名的《理论物理教程》中曾经公开

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为“自欺欺人”。或许可以说，在这一点上，Ｌａｎｄａｕ与作为“非

理性主义学者”的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同样是诚实的，当然，这或许也是后者将人文主义中的“诚实”与

“科学”加以关联的原因。任何一个诚实的人，无法否认现代理论物理中大量存在的“逻辑不自

洽”问题。而且，作为一种显然的事实，绝对不会像年轻时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以为（以及似乎作为

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所提出的那样），可以因为不承认或者漠视矛盾的存在而使矛盾不再存在。
事实上，是否需要遵守以“严格遵循逻辑自洽性”为基本内涵的“理性自律”，重新成为自然科学

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性问题。

４．５　关于“相对论”两个基本原理的一个附加评述

现代物理学这样指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相对论”通常包括了两个基本原理，即“相对性原理”和

“光速不变原理”。
相对而言，在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原理中，光速不变原理要简单得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

－物理学》中，关于“光速不变原理”的陈述如下：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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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在真空中总是以确定的速度ｃ传播，这个速度的大小与光源的运动状态无关。更详细

地说光速不变原理包含着下面这样一些内容：在真空的各个方向上，光信号传播速度（即单向

光速）的大小均相同（即光速各向同性）；光速同频率无关；光速同光源的运动状态无关；光速同

观察者所处的惯性系无关。
其实，如果的确仅仅如同以上所述，那么，除了任何合理的物理学陈述本质上不允许引入

那个完全虚幻，并且至今也无法定义的“惯性系”以外；与此同时，一旦真正理性意识到，一切以

揭示“自存”于物质世界抽象同一性为根本目的的物理学陈述，必然需要独立于不同观察者，从

而避免引起不同观察效应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以外，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说的光速不变原

理，充其量只能被视为一种“过分平凡”的陈述，没有告诉人们光速与任何形式的“波动速度”有

任何不同。事实上，作为一种“物性参数”，任何一种物质集合的“波动传播速度”都无一例外地

拥有以上所述的不变性。
但是，如果关于光速不变原理的理解，实际上超出了以上陈述，还蕴涵着任何其他形式的

波速都不得大于光速ｃ的论断，则完全不当或者是完全荒谬的。物质世界的存在形式无以穷

尽。如果说，电磁场被界定为一种传播“电磁作用”的一种特定物质存在形式，而光速被界定为

这种特定物质存在形式的一种物性参数，那么，为什么不允许其他形式的作用以及相应传播这

种作用的其他形式的“场”存在，从而呈现小于或者大于上述光速的波动速度呢？事实上，在随

意篡改科学语言，或者对科学基本概念做出随意修改的同时，却赋予某一个特定“速度大小”在

整个自然科学体系中以一种“前提性”的地位，甚至超越“语言和概念”不得存在“歧义”这样一

种自然认识的本身，不仅仅反映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将严肃的科学置于他一再渲染的所谓“直觉和顿悟”
之上，揭示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同时也暴露了当年的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于“逻辑”缺乏起码的判

断力。
另外，即使仅仅考虑电磁作用，那么，随着电磁场自身状态的不同，例如存在电介质时，电

磁波的传播速度可能不再相同。电磁场是一种独立的物质存在形式。因此，正如某些电磁场

理论的著述正确指出的那样，处于电磁场中电介质所激发的极化电荷或者极化电流本质上应

该归于电磁场的“源”，也就是说，除了自身的电磁学状态不同以外，不能对真空中的电磁场与

介质中的电磁场做出有意义的区分。当然，也仅仅于此，才可能将波速视为物性参数。
一旦彻底放弃逻辑，从局部经验事实出发，借助改变概念获取局部经验事实的验证，当然，

一切不仅会变得格外容易和轻松，而且，也自然地将概念杜撰者置身于“神”的位置之上。可以

发现，特别在暂时面临某些认识困惑时，越是荒诞和神奇，也越是容易让人们在同样无需花费

艰苦劳动的情况下得到一种心灵上的满足。此时，正如现代科学主流社会虔诚地反复告诫人

们的那样：认识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其实十分容易，需要的仅仅是对科学宗教的一种虔诚。当

然，也正因为此，一些现代量子力学著述才会如此轻松地坦言：只要一开始就当作一种简单而

自然的思考方式来接受，量子力学里面没有什么要弄明白的；或者更为甚者，量子力学将成为

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的一种常识。
关于相对论中的第二个基本原理，即“相对性原理”，由于这个原理涉及自 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经

典力学来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中一系列没有解决的基本概念，相对而言具有更大欺骗性。仍

然采用现代物理学的一般陈述，相对性原理通常是指：
所有惯性系都是等价的，物理规律对于所有惯性系都可以表示为相同形式。并且，不论通

过力学现象，还是电磁现象，或者其他现象，都无法确定物质对象的“绝对运动”。

第４章　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自洽性原则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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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认识到，由于惯性系无法定义，任何以惯性系为存在前提的陈述本质上没有任何

意义，而且，如果否定物质对象存在属于自身的“运动状态”，恰恰反映了无以穷尽惯性系存在

的无理性，随着速度可以在覆盖“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的整个实数轴”上任意取值，一切与运

动学状态相关的物理量，例如动量、能量乃至质能变换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从而对整个自然

科学构成了逻辑否定。
至于上面关于相对性原理的解释中，指出物理规律在不同“惯性系”中需要保持形式上的

不变性，似乎向人们显示了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蕴涵的一种“客观性”品质。其实，这同样是在混

淆视听，成为对客观性的歪曲。事实上，不仅仅由于惯性系无法定义，使得整个陈述变得没有

任何实际意义，本质上只能被视为一种“空泛”陈述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对于一切合理的

物理学陈述，人们必须努力摆脱“观察者”的存在，从而避免观察者必然引起的不同观察效应的

影响。因此，远不是不同参照系是否等价的问题，而是不允许将人为选择的参照系引入自然科

学陈述之中的问题。
进一步讲，除了对于所描述物质对象的选择，或者对特定论题中对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

化”前提认定必然包含了人的主观意志以外，物理学陈述客观性原则的全部内涵在于：任何抽

象同一的物质对象，必须服从形式上完全同一的物理学陈述，完全独立于一切参照系的人为选

择。与其保持严格逻辑对应的是，随着某一个特定论题中的物质对象得以真正确认，那么，该

物质对象的运动学必然也必须得以唯一确定，与那个和物质对象自身毫无关联的观察者没有

任何关系。

结 束 语

一旦能够对被研究的物质对象做出一种基本符合真实的理想化认定，那么，蕴涵于这个特

定物质对象自身的抽象同一性就成为这些理想化物质对象必须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律。但是，
准确把握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及其所处的物质环境，并且对它们做出合理的形式认定往往不是

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或者说，人们需要意识到，通常仅仅是在对某些物质对象的“行为规律”
做出反复的认证和研究以后，人们才可能对特定物质对象的本质属性形成一种真正客观的认

识。正因为此，纵览整个科学发展史，到处充满了人们“猜测”的思维痕迹。并且，当人类需要

进一步了解大自然中许许多多的“未知”现象时，这样一种猜测式的研究方式仍然会继续下去。
但是，这种由于对于物质对象缺乏切实认识而不得已采取的猜测式研究，并不妨碍人们对于现

有的自然科学体系按照“理性自律”的基本原则进行重新梳理。事实上，如果科学的主流社会

公开容忍形形色色“数学不严谨性”的存在，但是，为什么不能允许人们对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进

行一次历史性和全局性的梳理呢？

参考文献

［１］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Ｐ．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广重彻．物理学史．北京：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许良英，范岱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出版社，１９７６
［４］杨本洛．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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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杨本洛．自然哲学基础分析—“相对论”的哲学和数学反思．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ＹａｎｇＢｅｎｌｕ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ｅｘ

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ｘｗｅｌｌ’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待出版）
［７］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ｕｎｎｉｎ，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ＬａｎｄａｕＬＤ．ａｎｄＬｉｆｓｈｉｔｚＥＭ．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９

第４章　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自洽性原则的辩证统一



第二部分

经典量子力学陈述系统的理性重构



彻底抛弃乃至鄙视自然科学研究中形形色色的“第一性原理”，相反，努力寻找

隐含于形式表述背后那个为人们期待描述的物质对象本体，同时，努力发现形式表

述系统与被描述物质对象之间，以及所有相关不同陈述之间任何可能存在的细小

矛盾，以保持一切科学陈述必需的逻辑自洽性，将成为检讨自然科学理论的一种基

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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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
陈述的初步探究

　　当面对某一个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重大科学难题的时候，努力寻找所有相关陈述中一切

可能存在的“矛盾”或者任何细微的“逻辑不自洽”现象，成为必须共同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
或者说，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在科学主流社会看来近乎于“吹毛求疵、洗垢求瘢”的大不敬方

法，并且将其视为探索科学难题的一种“必由”之路，思考和解决一切重大科学难题的开端，其

实完全源于“任何难题”的本质内涵无非是认识中仍然存在某种“认识矛盾”这样一个简单事实

的缘故。
可以相信，如果依然接受或者信仰“一切矛盾陈述自然地意味着自否定或者逻辑自悖”这

样一个简单、朴素乃至完全自明，然而却招致现代科学世界怀疑乃至完全否定的“理性”原则，
那么，通过“寻求一切矛盾以最终解决矛盾”的研究方法同样是“客观”的，它并不决定于任何一

个研究者的“好恶”与“主观”意志。

５．１　量子力学叠加原理和Ｈｉｌｂｅｒｔ矢量空间悖论

首先考虑量子力学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叠加原理问题。汤川秀树曾经这样指出：对于兼有

粒子性和波动性的量子力学对象，其波动性的本质仅仅寓于量子力学状态的“叠加原理”之中；
另一方面，作为表现量子力学状态的“波函数”，则存在于人们通常所说的“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之中，
定义为两个或者数个彼此“耦合”的矢量空间的一个矢量。但是，恰恰在经典量子力学这样两

个最基本的前提认定之间，蕴涵着对于整个经典量子力学造成的逻辑悖论。
大部分研究者对于这个潜藏某种重大危机的前提性问题忽视了，或者由于量子力学建立

在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创造”之上，几乎无处不存在矛盾，人们有意识地将这个问题回避了。也

正因为此，一些量子力学研究者即使仅仅以某种隐讳的方式，或者本质上与本文完全不同的理

解，能够指出这个问题的存在仍然具有特别意义。此处，除非为了保持叙述的连贯性稍作文字

上的增删以外，不做任何解释地援引相关文献中针对叠加原理所作的陈述①。
“状态的叠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说是数学上的叠加。既然描述微观系统状态的是矢量，那

么，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任何两个矢量都可以相加得出一个确定的矢量；相应地，系统的任何两个状态都可以叠加成

① 对于原来几乎完全不了解量子力学或者没有进行任何深刻思考的笔者而言，在学习、认识和逐步领会这个陈述系统希

望表述的“物理内涵”以及相关“形式基础”的过程中，一些量子力学著述中经过了深刻思考的独立论述极具启发性。科

学研究中，是揭示与正视任何可能矛盾的存在，还是掩饰矛盾和简单附会现成的理论体系，乃至最终归结为所谓的“第

一性原理”，表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学态度。当然，如果面对的是一些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重大科学命题，那么，对于矛

盾的揭示和思考往往并不就意味着问题得到立即解决。但是，能够诚实地指出问题存在的本身始终具有根本意义。虽

然并不能简单认同汤川秀树先生、喀兴林先生、尹鸿钧先生以及其他一些量子力学研究者针对许多重大基础科学问题

所作的论述，但是对于每一个同样希望进行独立思考，不愿意轻易接受“第一性原理”的读者，这些著述能够努力将某些

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展示出来必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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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状态。这两个态不需要处于相同的外部环境之中，也不需要具有相同的边界条件。一个单粒子束

缚态按平面波展开就是一个例子，

｜Ψ〉＝∑
ｉ

｜ｐｉ〉ｃｉ

有的文献强调这件事是状态叠加原理，即强调物理量的两个本征态的叠加的性质。
状态的另一类叠加可以说是物理上的叠加。系统在相同的外界环境下的两个状态叠加成一个状态，

｜Ψ〉＝｜Ψ１〉ｃ１＋｜Ψ２〉ｃ２

不同文献对于这种叠加有两种态度，一是强调这件事是状态叠加原理，因此，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必须是线性的；
另一种态度认为这是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线性性质的推论，亦即把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线性性质放在原理的

地位。
其实，通常所强调的微观粒子的运动不同于宏观质点的主要一点正在这里，即状态的叠加不是概率的叠

加；或者对位置表象的波函数来说，状态的叠加是先相加后平方而不是先平方后相加。这正是微观粒子波动

性的关键所在。本书虽未将状态叠加原理放在基本原理的地位，但是倾向于将后一类叠加称为状态叠加

原理。”［２］

事实上，由于量子力学本身并不是一个真正逻辑相容的形式系统，人们永远不可能真正为

其中的不同形式表述自圆其说。但是，明确指出在量子力学的叠加原理中，存在“先相加后平

方”和“先平方后相加”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相应表现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物理内涵的叠加原则

本身，对于量子力学可能存在的无理性仍然具有某种警示意义。
其实，如果像经典量子力学通常所说的那样，表现微观系统状态的波函数必须定义在某一

个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之中，相反，对于该空间中满足量子力学基本方程，即所谓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

任意，它们的矢量和依然满足量子力学基本方程而自然成为一个态矢量，即

｜Ψｉ〉∶ｉ
ｔ｜Ψｉ〉＝Ｈ^｜Ψｉ〉

　　　　　　　　　 →

｜Ψ〉＝∑
ｉ
ｃｉ｜Ψｉ〉∶ｉ

ｔ｜Ψ〉＝Ｈ^｜Ψ〉 （５．１．１ａ）

式中出现的约束方程即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显然，据此所作的叠加只能属于“先相加后平方”
的形式。但是，在量子力学关于“态”所举“几率”意义的经典陈述中，同时又需要人们接受“先

平方后相加”的叠加形式

１＝∑
ｉ
ｃ２

ｉ （５．１．１ｂ）

式中的１由几率解释的“归一化”原则所确定。这样，对于上述两个基本形式表述，即在数学上

必须予以满足、属于矢量空间的叠加原理与物理上期望表现“几率”特征的叠加原理之间，必然

存在一种蕴涵“自否定结构”的逻辑悖论①。

量子力学的进一步陈述将说明，作为量子力学“统计陈述”得以存在的形式基础恰恰在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

动方程并不真实同于数学上“偏微分方程所构造定解问题”中的“泛定方程”。所有“仅仅”满足“泛定方程”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本书以一个原先不熟悉量子力学的学习者的身份，从基元概念开始进行逐一思考。当然，熟悉量子力学的研究者都知

道，其实这正是量子力学为什么需要引入“纯态”和“混合态”两种不同人为定义的“态”函数，乃至往往进一步将两种不

同“态”的存在再归结为与量子力学所研究物质对象自身无关“测量”操作的原因。但是问题同样在于，对于“习惯成自

然”的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处理方法则逻辑地意味着量子力学中的“态”不具“确定性”意义，或者不属于具有

“不变内涵”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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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函数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可叠加的。事实上，在量子力学中，人们几乎从来没有一次像处理数学上的

“定解问题”那样，由泛定方程通解出发，再根据相应边界条件相应求得唯一解的问题。那些仅仅满足“泛定

方程”的每一个“通解”根据不同的需要，被人们“随心所欲”地赋予完全不同的物理意义。在许多具体算例中，
一个“单独”的通解通常直接对应于量子力学中的一个“态”函数，并由此构造相关的“几率”表述。

在汤川秀树的《量子力学》中，曾经花费较大篇幅特地指出，那个用以表现粒子“波动性”特征的叠加形

式为

Ｐａｂ ∝｜Ψａ＋Ψｂ｜２ ＝｜Ψａ｜２＋｜Ψｂ｜２＋２Ｒｅ（Ψ
ａΨｂ）

其中，Ψａ 和Ψｂ 表示两个独立的“态”函数，分别为“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所描述。显然，这个形式表述得以

存在的前提是：不能将Ψａ 和Ψｂ 简单地视为 Ｈｉｌｂｅｒｔ向量空间中两个具有可加性的矢量，直接由它们的矢量

和定义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中另一个待定的矢量，即

Ψａ＋Ψｂ ≠Ψａｂ

而且，量子力学中的幅角定义于“虚数”域中，对“几率”的大小没有任何“实际”影响，上述形式表述希望表现的

“干涉项”并不真实存在。当然，在数学上这正是量子力学中“演化算符”恒为“幺正算符”的根本原因。需要注

意，这与量子力学中另一个相关的形式表述

｜〈ａｉ｜Ψ〉｜２＝｜ｃ１〈ａｉ｜Ψ１〉＋ｃ２〈ａｉ｜Ψ２〉｜２

∶｜Ψ〉＝ｃ１｜Ψ１〉＋ｃ２｜Ψ２〉，　Ａ^｜Ψ〉＝ａｉ｜ａｉ〉
并不相同，其中｜ａｉ〉为与力学量Ａ对应的本征函数，实际上用来表示“测量”以后与最初的｜Ψ〉完全不同的另

一个“独立”态。
显然，从物理内涵考虑，建立在连续性假设上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根本不能用来描述量子力学期望刻

画的“离散”物理本质。从形式逻辑考虑，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不同于数学上的偏微分方程，无法构造具有唯一解

的定解问题。或者说，对于仅仅服从泛定方程的通解所构造的向量空间完全不同于量子力学中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向

量空间，通解集合中的不同函数不同于被量子力学赋予特定物理内涵的波函数。

５．２　经典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蕴涵的无理性

任何大概了解２０世纪物理学史的人都知道，首先存在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提出的物质波概念以及

关于物质波的相关形式表述，继而才由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构造”了一个数学表述，使上述物质波能

够满足于这个创造出来的数学表述。这个数学表述就是被称为“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
但是，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本人在构建这个数学表述之初就一再强调波动方程的连续本质，严词

拒绝将其与不连续的量子效应关联，甚至指出，假如必须承认该死的量子跳跃，就悔不该过问

什么量子理论了。事实上，即使勉强引入“波群”这样一种并不具有确定形式表述与物理内涵

的概念，依然无法把３维空间中的一个“个别粒子”的真实行为与另一个几乎完全不相关的２
维平面中的波构成逻辑关联。正因为此，在许多现代量子力学著述中，已经抛弃或者试图努力

回避关于物质波的概念，仅仅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作为一种不可证明的“基本约定”或者“公理

化假设”引入量子力学体系之中。
但是，无论直接视为一种纯粹的“公理化假设”或者为许多量子力学研究者称作的“第一性

原理”，还 是 尊 重 历 史 事 实，仍 然 被 看 作 是 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物 质 波 的 某 种 推 论，经 典 陈 述 的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建立在连续空间之上，与量子力学期望描述的“离散实在”存在本质差异

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量子力学中这个所谓的基本方程必然蕴涵着一系列的基本认识不当。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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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首先从经典意义的三个不同侧面出发，说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存在的不合理性。

５．２．１　经典表述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非动力学”本质

在经典量子力学中，当人们考察某一个量子系统中的任意可观察力学量Ｆ 时，虽然根据

量子力学的“几率”解释，这个力学量的取值并不确定，处于变化之中，但是，对应于由波函数所

表述的一个特定的量子力学态Ψ，作为量子系统这个特定力学量的“平均值”却具有确定的意

义，即

〈Ｆ〉＝ 〈Ψ｜Ｆ^｜Ψ〉 （５．２．１）

式右出现的Ｆ^表示与原力学量对应的算子。
一般情况下，量子系统处于时间域的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对于力学量平均值的上述形式

定义，态函数通常还被认定为时间的函数，即Ψ（ｘ，ｔ）。这样，对于量子系统中的任何力学量，
它的变化规律可以通过波函数在时间域中的变化规律加以表征。经典量子力学指出，态函数

的变化应该服从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

ｉ
ｔΨ

（ｘ，ｔ）＝Ｈ^Ψ（ｘ，ｔ） （５．２．２）

该方程即同时定义于时间域和空间域之中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而出现于方程右侧作用

于待定波函数的算子，为与粒子系统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对应的算子。
直接利用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不难立即推得力学量平均值的时间变化率为

ｄ
ｄｔ

〈Ｆ〉＝ 
ｔＦ^＋１

ｉ
［Ｆ^，Ｈ^］ （５．２．３）

与之对应，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量子系统的“动力学”方程，可以用以表现量子

系统中一切物理量的动态变化规律。
另一方面，作为与以上基本陈述无关的另一个独立假设，如果量子系统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不

显含时间ｔ，则待求的态函数存在如下所示的形式分解：

｜Ψ（ｘ，ｔ）〉＝｜φ（ｘ）〉ｆ（ｔ） （５．２．４ａ）
基于此可作分离变量，即原始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相应存在等价表述：

Ｈ^｜φ〉＝Ｅ｜φ〉

ｉ
ｔｆ

（ｔ）＝Ｅｆ（ｔ
烅
烄

烆
）

（５．２．４ｂ）

这样，一般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进而转化为一个“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以及另一个独立“时变

方程”的复合。根据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线性特征，待定常数Ｅ 对应于某一个基础解系。
或者说，待定常数Ｅ构造了一个人们通常所说的本征值系，与本征值对应波矢量称为本征函

数。当然，能否进行这种形式变换，仅仅决定于不同量子系统自身蕴涵的不同特征，与普适的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无关。
但是，在几乎任何一本量子力学的经典著述中都无一例外地做出证明：如果某一个量子系

统符合最初“定态”假设，那么，只要力学量自 身 不“显 含”时 间 因 子，并 且 还 满 足 与 体 系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算符的对易条件，即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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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ｔ＝０

［Ｆ^，Ｈ^］＝
烅
烄

烆 ０
则由式（５．２．１）所定义的力学量期待值“恒”保持不变，即存在

ｄ
ｄｔ

〈Ｆ〉＝ 〈Ψ ｄ
ｄｔＦ^ Ψ〉

ｄＦ
ｄｔ＝０ ≡０ （５．２．５）

通常，这个力学量被称为粒子系统的守恒量。从形式逻辑考虑，此式表明，尽管某一个为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所描述量子系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但是，只要满足上述的分离变量条件

或最初的“定态”假设，那么，属于粒子系统任何一个“守恒量”的平均值处于恒定不变状态

之中。
众所周知，如果依照现代理论物理的基本理念，粒子系统的“动量”几乎总可以被视为守恒

量，也就是说守恒量本身并无过分的特殊性。于是，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给人们展示了这样一

种十分反常的“奇异”情况：量子力学中的粒子系统即使真正处于时间域的“动态”变化过程之

中，当然属于这个系统，包括守恒量在内的力学量必然同样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但是，在量子力

学中，能够并且也必须借助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所描述（守恒）力学量平均值，却在本质上始终处

于一种“静态”的恒定不变状态之中。因此，从刻画粒子系统力学量“动态”变化的这个特定目

的考虑，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并不真的属于“动力学方程”的范畴，无法用以反映物理量的动态变

化特征。尽管此处似乎存在“守恒量”或者“平均值”的限制，表现为某种非一般的特殊情况，但

是，根据形式逻辑，对于任何“特例”的否定，足以构造对于整个命题的“完全性”否定。

相对而言，以上针对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不具“动力学方程”基本功能的否定性证明，更多依赖于纯粹的逻辑

推理。但是，无论是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指出量子力学存在的前提性矛盾，或者Ｄｉｒａｃ只不过将量子力学中数学形式

的变换视为“有趣游戏”，以及Ｌａｎｄａｕ直接将数学严谨性称为自欺欺人，量子力学是完全不在乎逻辑的。正

因为这个缘故，对于上述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非动力学方程”特征，量子力学根本不可能予以认真的关注。
事实上，对于经典量子力学基本方程本质蕴涵的“非动力学”特征，应该说早已成为量子力学中的真实存

在，尽管并没有为许多研究者形成明确的意识。人们可以发现，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从来没有按照动力学方

程的意义，同时在时间域和空间域求解过“非定态”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而且，对于只能将量子力学中的时间

视为“参数”的所谓Ｐａｕｌｉ定理，或者为某些著述所指出两次“独立测量”之间为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所描述的“态

矢量”必然满足的“时间平移”不变性，乃至时变算符恒为“幺正算子”的这一系列事实，它们都同时揭示量子

系统的力学量（即使仅仅从统计平均意义考虑）其实是“不变”的。这样在本质上，量子力学中的动力学基本

方程其实是“非动力学”的。
其实，整个量子力学全部要害问题恰恰在于尹鸿钧先生所说的，人们至今对“量子力学对于认识以外的

客观世界究竟给出了‘什么’以及‘什么深度’的表述”这一基本问题的完全无知之上。当整个量子力学只能

依赖“第一性原理”而存在时，由于根本不知道整个陈述系统所描述的“物质对象”是什么，也不知道应该如何

“形式”地表现Ｂｏｈｒ所说那个真实存在的“量子跃迁”，或者由于对于经典量子力学得以存在的物理基础，以及

这个同样只具“有限表述”能力的陈述体系的“有限论域”，量子力学中所有的陈述只能成为“形而上学”和“随

意推测”的奇异结合体。量子力学几乎总是从一个“形式逻辑上并不准确、物理上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或者物

质基础”的人为认定出发，再随意使用“仅仅存在于‘局部域’的演绎逻辑”，来“推导”另一个同样不具准确内涵

的推论。当然，这才是Ｄｉｒａｃ将量子力学中的数学演算戏称为“有趣游戏”，Ｌａｎｄａｕ将数学严谨性视为自欺欺

人的真实内涵。
事实上，经典表述的量子力学在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将形式表述变得过分复杂化的同时，几乎处处存在逻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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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推理上的悖论，根本没有形式逻辑可言。

５．２．２　经典表述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不同于“数理方程定解问题”中的

泛定方程

　　必须理性地接受：除了用以保证相关推理的有效、合理或者逻辑相容，数学不可能说出比

前提更多的东西。因此，即使不考虑数学自身是否严格遵守的“无矛盾性”准则的问题，一个与

物理真实完全无关，纯粹人为杜撰的形式表述在自然科学中其实并无什么实际意义，或者充其

量只能像Ｄｉｒａｃ所说的那样被视为一种“游戏”而已。不难发现，在任何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由

偏微分方程所构造的定解问题中，其中的泛定方程本质上可以视为对被描述“特定物质对象或

者物理实在”的一种形式定义，或者对于这些“理想化”存在所蕴涵“共性”特征的一种形式表

述。当然也正因为此，一旦通过“边界条件与初始条件”将该理想化存在的某种“个性”特征加

以确定，那么，需要描述的物理现象就能够得以唯一确定。
但是，与量子力学以前的理论物理中几乎所有的理论方程总源于某种“物理真实”，相应表

现物质对象自蕴的某种抽象特征不同，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则是纯粹人为“创造”出来的。其

实，也仅仅因为此，一个为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没有预料到的重要事实是，除非仅仅视为一种游戏，这

个数学表述根本不属于一个有意义的偏微分方程，或者说，它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被赋予确定

物理内涵“数学物理模型”中的泛定方程。
当然，最初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定义为物质波的一般性表述，作为一个动力学方程被引入

到量子力学体系中的时候，可以相信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本人绝没有意识到这个方程和一般形式的

数理方程可能存在任何差异。甚至可以这样推测，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在考虑如何构造这个方程的时

候，几乎可以视为今天求解线性微分方程通常使用“频谱分析法”的一种逆向思考过程，将待求

的波函数在形式上可以定义为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平面波所构造“驻波”的线性叠加。当然，也正因为

此，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才会愤怒地拒绝任何将他的理论与“量子跳跃”相联系的企图①。
事实果真像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所期待的那样，能够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视为一般意义上的

数理方程吗？或者说，不妨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最简单，然而也最为基础的问题：如果量子力

学基本方程的确像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本人理解的那样，能够成为纯粹表现波动特征的数理方程，那

么，这个方程的一般数学特征应该怎样呢？

此处，考虑单粒子在势场Ｖ 中运动的一般性问题，相关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为

ｉ
ｔ＋２

２ｍ－（ ）Ｖ Ψ ＝０

根据数理方程的一般知识，相关的定解条件为

ａΨ＋ｂΨ
ｎ ＝ｃ ｘ∈Ｖ

Ψ（ｘ，ｔ）＝Ψ０ ｔ＝
烅
烄

烆 ０
（５．２．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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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尼尔斯玻尔集》中，人们记述了构造量子力学的历史过程。此处不妨援引关于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一段生动描述：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不但试图将定态诠释成‘驻物质波’，而且，企图将这种定态之间的跳跃描绘成一种连续过程，一种振动将

慢慢消逝而另一种振动则慢慢地形成。但是，Ｂｏｈｒ指出，没有不连续的跃迁，甚至连Ｐｌａｎｃｋ辐射公式都不存在。Ｂｏｈｒ
的坚持使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陷入了绝望，他解释说，假如必须承认该死的量子跳跃，他就悔不该过问量子理论了。继而Ｂｏｈｒ
答道，但是，我们大家感谢你曾经过问，波动力学的表述形式代表大大迈进的一步。”［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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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边界条件定义在所论论域Ｖ 的边界之上。由于这个单粒子的量子系统符合上述的“定

态”假设，相关定解问题的解最终可以表述为形形色色“驻波”的叠加，即

Ψ（ｘ，ｔ）＝∑ｃｉΨｉ　ｉ∈ （１，２，…） （５．２．６ｂ）

式中的Ψｉ 对应于不同形式的驻波，而驻波的具体形式决定于边界条件，叠加系数则由初始条

件所决定。
人们熟知，量子力学无论在哪一个特定问题的研究中，从来没有提供任何符合物理真实的

初始条件。或者说，与式（５．２．５）

ｄ
ｄｔ

〈Ｆ〉＝ 〈Ψ ｄ
ｄｔＦ^ Ψ〉

ｄＦ
ｄｔ＝０ ≡０

一致，如果用单位张量算子取代此处的力学量算子，则始终存在

ｄ
ｄｔ

〈Ψ｜Ψ〉≡０∶Ｈ^｜Ψ〉＝Ｅ｜Ψ〉

因此，在本质上无需也无可能关注某一个初始量所构造的所谓“初始条件”问题。当然，也正因为

此，在经典量子力学的所有陈述中，人们可能关注的仅仅是“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本征值问题

（Ｈ^－Ｅｉ）｜Ψｉ〉＝０

ａ｜Ψ〉＋ｂ｜Ψ〉
ｎ ＝

烅
烄

烆 ｃ
（５．２．７ａ）

这样，进一步论证了前述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不具有动力学特征的论断。但是，仅此尚不足以说

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在数学性态上的完全反常。事实上，即使能够把不同离散本征方程所定

义的本征函数视为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所说的驻波，但是因为根本不存在具有任何确定“物理内涵”的

定解条件，所以无法按照式（５．２．６ｂ）所示的叠加原理，构造形形色色“驻波”的线性叠加，以表

示数理方程“定解问题”需要满足“唯一性”要求的那个确定解。当然，正因为此，量子力学在求

解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所定义的态函数时，从来没有按照数理方程定解问题的一般求解途

径，使用过上述的叠加原理①。
恰恰与“数理方程恰当定解问题”中单个“通解”不具确定意义，只能借助“叠加”的方式以

求得吻合于定解条件“唯一解”的途径完全相反，量子力学将“每一个”本征函数都视为一种具

有确定物理内涵的“独立”存在，并且，根据纯粹的“人为”约定，或者量子力学必须普遍遵守的

“几率”诠释，构造了具有普适意义的归一性条件

〈ＣｉΨｉ｜ＣｉΨｉ〉≡１：ｅｖｅｒｙｓｉｎｇｌｅｉ （５．２．７ｂ）
由此求解属于“每一个”本征函数的归一化系数。并且，由此进一步构造人为定义

Ｐｒｏｂ（｜Ψｉ〉）＝｜Ｃｉ｜２ ＜１：ｅｖｅｒｙｓｉｎｇｌｅｉ （５．２．７ｃ）
用以表示本征值问题中任意一个本征函数所对应的几率②。

显然，对于此处最初所说的波动方程而言，即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①

②

此外，在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中，也不存在表现“个性”特征和具有“独立”意义的边界条件。量子力学那个通常使用的

边界条件，只属于“统计描述”的一般性特征，并且，仍然形式地源于泛定方程。
此处关于本征函数几率的定义，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人为的认定。但是，以后的分析表明，这种认定在物理意义上应该是

大体合理的。并且，此时不同的本征函数应该视为不同的“独立”存在，人们无需也不能再为不同“归一化”系数构造其他形

式的约束，如系数平方和为１的通常认定，否则引起超定。仅仅对于式（５．２．６）所示的数理方程定解问题，才需要和能够考

虑某一个特定状态，如给定的初态，在不同本征函数上展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不同展开系数之间的关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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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ｔ＋２

２ｍ －（ ）Ｖ Ψ ＝０

如果说式（５．２．６）完整定义了一个数学上的恰当“数学物理”问题，那么，对于量子力学中为式

（５．２．７）所表示的只是某一个特定“运算”规则。等价地说，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根本不同于

数学上所述“数理方程定解问题”中的那个泛定的偏微分方程，充其量只能被视为一种不具普

适意义的“数学符号”，或者建立在“第一性原理”意义上的纯粹人为认定。

５．２Ａ　关于“数理方程”形式特征及其哲学思考的附加陈述①

从求解物理问题的角度考虑，人们通常需要了解某一个“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展

现的某一种“具体”行为。这个命题本身就构造了数学上通常所述的“数理方程”的定解问题。
仅仅从形式逻辑考虑，对于数学物理方程所构造的一个完整“定解”问题，必须首先包括定义于某给定域

Ｄ（通常包括空间域以及时间域）中的泛定的偏微分方程

Ｌｕ＝μ０ ∈Ｄ
以及定义该给定域边界ｂｉ 之上的定解条件

ｌｉｕ＝μｉ ∈ｂｉ

除了个别简单情况，边界上的定解条件能够直接为某一个“数量”分布所定义以外，在大部分情况下，定解条

件仍然表现为某一种特定“物理作用”。作为“作用式”的一种最简单的表述形式，最少对应于某一个一阶的

“线性”关系式。于是，与其对应的泛定方程，起码为一个二阶的微分方程。当然，这正是经典电磁场方程组只

有变化为二阶形式才可能处理具体问题的原因。
而从哲学理念考虑，对于以某种确定物质对象为研究对象，被赋予特定物理内涵的数理方程定解问题而

言，泛定方程所表现的则是属于该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的一种“共性”特征。或者说，泛定方程所表现的是

物质对象自身蕴涵的一种“物质”属性。对于任何抽象同一的理想化物质对象，都应该满足相应的泛定方程。
但是，定解条件则不然，它刻画的是“同一化”物质对象在不同特定情况下展现的“个性”特征。因此，仅仅借助

反映“个性特征”的定解条件，属于某一个特定物质对象的特定运动才可能得以形式确定。
此外，如果数理方程属于线性方程，那么，总可以通过“频谱”分析的方法，构造属于泛定方程的一个完备

的“本征函数”空间，进而利用线性方程共同满足的“线性叠加”原理，根据定解条件确定与其对应的唯一解。
以上属于数理方程的一般形式特征及其相关“哲学”解释。

但是，出现在量子力学中的数学表述则完全不同于一般数理方程的一般特征。不仅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仅仅源

于纯粹人为构造的“思维实验”，而且，现代量子力学通常所述的边界条件同样不具备特定的物理内涵，而只

是“几率”分布必须具备的“共性”特征，根本不可能用来作为定解条件。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种“第一性原理”的陈述，除了像杨振宁先生所说“触及灵魂的震动”以外，本质上是

不存在逻辑的。此时，逻辑仅仅从属于“第一性原理”，需之则取，违之则弃。当然，这也是本书不断重复Ｄｉｒａｃ
将量子力学作为存在基础的“形式变换”仅仅称为“有趣游戏”，反复引用Ｌａｎｄａｕ在其《量子力学》著述中将理

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公然称为“自欺欺人”的缘故。事实上，当面对更多或者更为复杂的事实，需要重新理

性地认识与考察“量子力学”、“相对论”乃至 Ｈｉｌｂｅｒｔ以“公理化假设”的称谓回避数学基础逻辑悖论等一系列

陈述系统真伪性时，正是这些“平白、坦率而透彻”的话语可以成为形成理性判断的思维基础。事实上，即使

允许放弃“概念”的统一内涵、不在乎形形色色前提性“矛盾”的存在，能够根据“第一性原理”暂时成功地构造

一个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曾经诚实指出的“实验室的‘数’的系统”，但是问题在于，一旦需要考虑更为复杂的物理现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近日与个别量子力学研究者交流过程中发现，似乎对“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从来没有当作真正的数学物理方程使用过”的论

断觉得难以理解。因此，从一般“哲学理念”以及相关“形式逻辑”两个方面出发大致分析数理方程的基本特征，对于重

新认识量子力学应该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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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时，这样的数据系统由于概念的不统一和形式矛盾的存在而不再具有意义。
显然，对于相同的波动方程，式（５．２．６）和式（５．２．７）分别构造了两种不同的运算规则，相应表述完全不同

的物理内涵。也正因为此，在以上表述中，有意识地将根据“归一化”认定所构造的系数Ｃｉ和依据“初始条件”
构造的展开系数ｃｉ 做出明确的区分。

人们不难发现，在第一种模型，即把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视为“数理方程”的一种“数学”意义的理解中，即使

能够提供某一个具有确定物理意义的定解条件，它“期望”以及“可能”表达的也只是“平面波”的某种线性叠

加，最终在“３维空间以及１维时间域”所形成的“唯一”结果。但是，与数学上的这种通常理解完全不同，量子

力学所关注的仅仅是“定态”问题所构造的关于本征值问题“基础解”系中的某一个“单独”的解，而不是整个

“基础解系”某种形式的叠加。在没有任何其他约束条件时，它的每一个本征函数都可以视为一种独立存在，
并且，被赋予了独立的物理意义。

因此，对于相同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在一般数理方程理论和量子力学中，所对应数学特征和相应希望表

达的实际内涵方面都完全不同。当然，如果“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确像许多量子力学著述所指出的，能够

“本质（即使仅仅在一种‘大概’意义上）”地对应于“能量极值”定理，那么，对于量子力学研究中为什么只是实

际使用第二种运算规则，仍然可以认为在原则上是可接受的。在后续分析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与能量极值原理

逻辑关联时作进一步的讨论。
但是，如果没有对两种完全不同的“运算规则”加以明确区分，不能揭示量子力学运算规则中离散形式的

“通解”可能蕴涵着“能量极值原理”这样的物理内涵，那么，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本人自然不愿意接受一种完全“无理”
的论述，即将“量子跳跃”和“几率诠释”强行置入一个必须以“连续性”假设为基本前提的波动方程所构造的

定解问题之中。其实，往往限制于认识的“时代”局限性，对于某一个特定问题的认识往往处于有待“深刻化”
的历史进程之中。但是，承认问题的存在、不掩饰矛盾则始终是科学研究者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５．２．３　经典表述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与“叠加定理”之间的自否定结构

作为以上分析的一种重复性陈述，如果仍然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视为一个可以相应构造

定解问题的偏微分方程，并且，从一般的数学处理方法考虑，则对于满足本征方程的一切本征

函数，它们的任意线性叠加仍然满足本征方程。当然，由定解条件构造的唯一解也满足本征方

程以及那个最初给出的动态波动方程，相应存在如下的蕴涵关系：

Ψ＝∑ｃｉΨｉ∶（Ｈ^－Ｅ）Ψｉ＝０→ （Ｈ^－Ｅ）Ψ＝０
此式表示，本征函数的线性叠加仍然是原本征值问题的解，而且，本征函数族构成了一个“无

穷”集合，对于该无穷集合中的某一个“单独”存在的本征函数而言，不具有确定的物理意义。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先叠加后平方”这样的“数学叠加”原理，或者是“先平方后叠加”
的“物理叠加”原理，原则上都不存在。

５．３　两类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方程的不同物理内涵

集中了２０世纪初叶许许多多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创造出了一个如此复杂的经典量子

力学体系。尽管由于这个陈述系统将基础建立在“承认矛盾”之上而必然蕴涵着形形色色认识

悖谬，但是可以被视为人类自然科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起码可以这样说，２０世纪

科学世界曾经做出的种种努力，在极大丰富了现代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对于如何探索物质世

界做出了一种“试探性”贡献。
但是，不能回避或者更需要深刻反思的是，当西方学者期望使用纯粹的“形式语言”，并且，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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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比东方民族曾经做出更多贡献的“逻辑推理”方法，试图构造用以描述“整个”物质世界的

自然科学体系，提出形形色色的大胆设想的时候，一个十分致命的问题在于：目标虽然十分宏

大，提出所有不同设想时也表现得十分果敢，但是，思维并不缜密，甚至远谈不上严肃，以至于

最终不得不放弃了一切有意义陈述必需的“无矛盾性”原则。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仅仅接受过

一般教育的普通人，都能懂得这样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当某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尚没有很好解

决的时候，在其基础上进行的推理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在缺乏坚实基础的前提之上，过

分急切地进行“不讲究逻辑严密性”和“不加条件限制”的无穷推理同样没有意义。事实上，正

是这种极其不良的思维习惯，在“何为惯性系”、“如何定义以及解释湍流”、“为什么允许

Ｍａｘｗｅｌｌ提出‘位移电流’这样一个纯粹的人为假设，它的物理内涵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需

要甚至不允许对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做出理性解释”、“何以会出现理解‘熵’的神秘性”等

一系列自然科学体系的基础概念之上，一直处于严重的前提性认识困惑之中。
其实，恰恰源于许多前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在“过分简单”地追求形

式，或者“过分形而上学”地追求一种“表观”意义上过分复杂化形式的同时，不仅深刻蕴涵着一

系列明显存在的认识悖论，而且将人们的认识进一步引入紊乱。
也正因为此，当２０世纪前半叶的Ｂｏｈｒ，或者２０世纪后期的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往往喜好盛赞“东

方智慧”的时候，不仅只能将这种称赞视为现代科学世界掩饰逻辑推理中存在重大缺陷的一种

遁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种称赞甚至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公开表示东方民族缺乏逻辑思

维能力的轻蔑并没有太多的本质差异。无论是对东方思维的赞誉还是蔑视，或许同样表现了

西方民族具备一种特别坦诚的优秀品质。但是，对于对东方民族不擅形式逻辑的一种根深蒂

固意识，似乎成为某些西方学者一种难以掩饰的共同思维定式。当然，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不

应该否定西方民族曾经在形式逻辑上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但是，对于仍然以西方研究

者为主的现代科学世界，在源于他们祖先曾经做出的巨大成就而表现得过分自信或者自负的

时候，却公然容忍矛盾的存在，蔑视自然科学陈述中的数学严谨性，以至否定曾经为每一个具

有理性思维能力者共同信奉的“矛盾意味着对理性自弃”这样一种极其自然基本原则的时候，
对于属于“整个人类”的自然科学事业而言，迫切需要的正是捍卫曾经为西方学者做出巨大贡

献的形式逻辑，以及形式逻辑所捍卫的“无矛盾性”原则，彻底批判当今科学主流世界及包括

“数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中对以“逻辑相容性”为本质内涵的“科学精神”一种令人难以

容忍的践踏。
科学根本不同于技术。一方面，与当今科学主流社会极力推崇的“第一性原理”完全相反，

人类永远不能说出比“大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一切科学陈述只能本质地渊源于经验事实，并

且必然“条件”地和“有限真实”地吻合于相关经验事实；另一方面，经验事实无以穷尽，因此，任

何实验验证对于科学陈述永远不具肯定意义。原则上，科学的本质精神仅仅寓于一切科学陈

述必需的无矛盾性之中———与理想化物质对象的严格逻辑对应，不同陈述系统的严格无矛盾

性。事实上，根据最简单的逻辑推理，只要不满足“逻辑相容性”原则，那么，相关陈述必然“无

以穷尽”地存在与经验事实不相符合的矛盾。无视矛盾，才是真正的自欺。
当然，正如本质地源于一个无法为现代科学世界否定，量子力学至今缺乏“可靠哲学基础”

问题的存在，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由于根本不知道“量子力学到底描述什么”这样一个过分反

常的逻辑错乱，量子力学在将形式逻辑仅仅视为“有趣游戏”的同时，却将整个形式表述变得过

分“繁杂”化和过分简单的“形而上学”化的同时，必然到处充满矛盾。此处，让我们继续重新考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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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表现量子系统“时间演变”的两种“绘景”问题。

５．３．１　量子力学两种“动力学”绘景的提出

根据经典量子力学基本假设，如式（５．２．１）所示，对于粒子系统任何一个力学量Ｆ，它的平

均值允许和只能通过波函数｜Ψ〉表示为

〈Ｆ〉＝ 〈Ψ｜Ｆ^｜Ψ〉
并且，相应存在如式（５．２．３）所示的时间变化率

ｄ
ｄｔ

〈Ｆ〉＝ 
ｔＦ^＋１

ｉ
［Ｆ^，Ｈ^］

另一方面，经典量子力学又同时指出，虽然波函数还是时间ｔ的函数，但是总可以将其表示为

“定态”波函数与某个时变算子的叠合，即

｜Ψ（ｔ）〉＝Ｕ^｜Ψ０〉∶（Ｈ^－Ｅ）｜Ψ０〉＝０
于是，力学量的平均值表述为

〈Ｆ〉＝ 〈Ψ｜Ｆ^｜Ψ〉＝ 〈Ψ０Ｕ^＋｜Ｆ^｜Ｕ^Ψ０〉∶（Ｈ^－Ｅ）｜Ψ０〉＝０ （５．３．１）
如果将其视为一种形式定义，那么，由该表述式所形式定义的“时变算子”仍然服从最初的波动

方程，即

ｉ
ｔＵ^

（ｔ，ｔ０）＝Ｈ^Ｕ^（ｔ，ｔ０） （５．３．２ａ）

进而，不难证明时变算子恒满足

Ｕ^＋Ｕ^ ≡１ （５．３．２ｂ）
即时变算子恒为幺正算符。其实，无须像一些量子力学著述通常所作的那样，为其构造“繁琐

其实并不严密”的证明。时变算子恒为幺正算子的结果几乎是一目了然的自然推论。事实上，
因为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中的时变算子被完全限制在“虚数”域中，这样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

“实质”意义上，时间坐标ｔ都相应成为一种完全“虚假”的存在，最终对任何借助实数表达的物

理实在没有丝毫影响。当然，这也是前面分析所指出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充其量只能被视为

“静态方程”的缘故①。
在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中，人们进一步指出，如果量子系统的时变过程需要借助式

（５．３．１）的方式描述，即通过波函数的变化表示相关力学量变化，则将这样一种特定的描述方

式称为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绘景，相关的主管方程仍然为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
当然，仅仅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变换，对于式（５．３．１）所示的力学量

〈Ｆ〉＝ 〈Ψ｜Ｆ^｜Ψ〉＝ 〈Ψ０Ｕ^＋｜Ｆ^｜Ｕ^Ψ０〉∶（Ｈ^－Ｅ）｜Ψ０〉＝０
还可以将其中的“时变算子”直接作用在力学量算符之上，即

〈Ｆ〉＝ 〈Ψ｜Ｆ^｜Ψ〉＝ 〈Ψ０｜Ｕ^＋Ｆ^Ｕ^｜Ψ０〉＝ 〈Ψ０｜Ｆ^（ｔ）｜Ψ０〉 （５．３．３）
与前述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绘景不同，在这个为力学量平均值重新构造的等价表述中，波函数在形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① 同样，在回避数学基础存在的一系列逻辑悖论的同时，却借助“虚数”掩饰相关数学或者物理学陈述蕴涵的无理性或者

大量逻辑不当，开创了２０世纪自然科学研究中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事实上，当所谓的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被称为“伪

Ｅｕｃｌｉｄｉａｎ空间”的同时，已经破坏了向量空间自身必须具有的前提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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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保持不变，但是力学量算符却被同时定义在时间域中，成为一个自身蕴涵“动态变化”特征

的算子。于是，在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中，将这样一种构造“时变力学量算符”以表示量子系统

力学量变化的表述形式称为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绘景。
考虑到时变算子恒为幺正算子的基本特性，对这个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绘景中的力学量平均值表

述在时间域内求导，可以立即导得

ｄ
ｄｔ

〈Ｆ〉＝ 
ｔＦ^＋１

ｉ
［Ｆ^，Ｈ^］ （５．３．４）

人们指出，这个定义于“时变力学算符”之上的数学表述，正是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构造“矩阵力学”
所导得的基本方程。于是，量子力学通常将这个“动力学”方程称为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运动方程。

注意到，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绘景和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绘景中两个运动方程在形式上完全一致。因此，
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指出：根据这个最初由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所构造的“等价性”证明，量子力学中

分别由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和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前后独立提出的“矩阵力学”以及“波动方程”，尽管表述形

式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恰恰完全一致。并且，似乎由此成为量子力学中的一种“约定

俗成”：尽管从来没有直接使用“矩阵力学”求解量子系统，甚至依然使用那种求解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
波动方程时所采取的完全“随意”的方式，但是，仿照矩阵力学而提出的“经典力学量和量子力

学算子模拟”的理论，却能并行不悖地为人们创造形形色色的形式系统提供基础。

５．３．２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力学

其实，量子力学中关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绘景和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绘景具有等价意义的习惯性认识

并不准确，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绘景中的运动学方程根本不同于“矩阵力学”中的基本方程。事实上，
除了使用的“数学符号”在形式上保持一致以外，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绘景和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力学中运

动方程的两种表述，或者进一步说是两种表述所使用的数学符号对应于彼此完全不同的物理

内涵。
因此，需要首先了解早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提出波动力学一年，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于１９２５年提出的

矩阵力学。为了不至于占用较多篇幅，此处不妨大体援引经典量子力学体系另一位重要创建

人，Ｄｉｒａｃ于１９７５年在澳洲讲述量子力学发展历史时，谈及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力学相关的一

些陈述，以能够大概然而较为准确地了解构造这个陈述系统的基本思想。

“１９２５年，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取得了巨大进展，采取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步骤，提出这样的思想：物理理论应当集

中在与观测量有密切关系的那些量上。既然观测量与Ｂｏｈｒ轨道的关系是非常间接的，所以Ｂｏｈｒ轨道并不十

分重要。观测量全都与两个Ｂｏｈｒ轨道有关，而不只是和一个Ｂｏｈｒ轨道相关。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两个’轨

道，而不是‘一个’轨道。现在要问：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

假定考虑具有某种性质、与两个轨道相联系的量的全体，并且要把这些量写出来。要写出一组量，其中

每一个量都和两个元素有关，通常的方法是将行和列把一组量排列起来，使得行与其中的一个态联系，列与

另一个态联系。这样的量的集合称为矩阵。
因此，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认为人们应当研究这样一组量，并且应当把这组量的整个集合看成对应于 Ｎｅｗｔｏｎ理

论的一个动力学变量，并且，每个这样的量都应该用一个矩阵代替。导致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这样考虑的基本思想是

应当根据可测量来建立理论，并且，这些可观测量就是矩阵的元素，每个元素都与两个轨道联系。
如果把动力学变量看作矩阵，这就意味着动力学变量应当满足称之为“非对易代数”的乘法交换律。实

际上，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新力学的一个最重要点就是，动力学变量服从一个代数，它不遵守乘法交换律。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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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 Ｎｅｗｔｏｎ方程，使其适合ａｂ不等于ｂａ的代数。乍看起来，这似乎

相当困难。但是，利用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一百多年以前做的工作，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容易多了。力学方程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形式的重要性在于容易引进Ｐｏｉｓｓｏｎ括号所表述的非交换性，其重要性在一百年以后，也就是在他

逝世以后很久才为人们所认识。”

其实，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首先提出“两个态”的存在，以及这“两个态”对于刻画量子效应所具有

的前提性意义应该具有重大启示价值。但是，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却把这样一个本来简单的物理实在

过分复杂化了。并且，在构造形式表述的过程中不断夹杂着的“人为理念”违背了演绎逻辑必

须遵循的基本规则，与矩阵构造一种纯粹“理念”上而“非逻辑”的牵强附会联系，最终只能使矩

阵力学以“第一性原理”的形式而存在①。
基于这种人为构造的理念，并且，按照被Ｄｉｒａｃ只能将其称为一种“有趣的游戏”的方式，

将经典力学中的Ｐｏｉｓｓｏｎ括号

［ａ，ｂ］＝ａｂ－ｂａ
转换为量子力学的基本公式

［ａ，ｂ］→ａｂ－ｂａ
ｉ

于是，可以进而从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形式

ｄｕ
ｄｔ＝ｕ

ｔ＋［ｕ，Ｈ］ （５．３．５）

过渡到量子力学中

ｄｕ
ｄｔ＝ｕ

ｔ＋ｕＨ－Ｈｕ
ｉ

其中，在经典力学中，Ｈ 为保守力学系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正则方程

ｐ＝－Ｈ
ｑα

ｑ＝Ｈ
ｐ

烅

烄

烆 α

中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函数

Ｈ ＝∑
ｓ

α＝１
ｐαｑα（ｑ，ｐ，ｔ）－珚Ｌ

式中的ｓ为独立广义坐标数。如果仍然采用量子力学通常使用的算符表述形式，并且，用量子

力学中的算符代替经典力学中的力学量，即

ｄ
ｄｔ

〈Ｆ〉＝ 
ｔＦ^＋１

ｉ
［Ｆ^，Ｈ^］ （５．３．６）

这样，在形式上，此式与上述表现量子系统时变过程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绘景中，为式（５．３．４）所示

的动力学方程完全一致。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① 值得在此指出，如果对照本书重新构造的量子力学陈述系统，那么可以发现意识到“两个”轨道而不是“一个”轨道的确

具有根本意义。但是，问题在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矩阵力学并没有能够真正把这种其实过分简单的物理实在以一种严格的

数学语言表现出来。事实上，只是本书后续分析中提出的“量子约束”方程，而绝对不是所谓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不确定性关

系，才可能构造“两种态逻辑关联”的恰当数学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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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运动方程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方程的不等价性

姑且不论Ｄｉｒａｃ所说的这个“游戏”是否有趣，也暂且不考虑这种“是否允许改变经典力

学”以及“改变经典力学这种方式”是否合理。但是，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式

（５．３．６）所示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方程的确源于经典力学中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方程，那么，这个方程的确应

该归属于“动力学方程”的范畴，通常用以描述粒子系统力学量Ｆ 的一个“不可能恒为零”的变

化。事实上，仅仅根据此处提出的“对应原则”，由于在经典力学中，式（５．３．５）所构造的“动力

学方程”必然不会恒为零，即

ｄｕ
ｄｔ＝ｕ

ｔ＋［ｕ，Ｈ］≠０

于是，在量子力学中相应存在不恒为零的结论，即

ｄ
ｄｔ

〈Ｆ〉＝ 
ｔＦ^＋１

ｉ
［Ｆ^，Ｈ^］≠０

从而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力学所给出的一般结果

ｄ
ｄｔ

〈Ｆ〉≡０

构造了逻辑悖论。
其实，正如前面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量子力学中纯粹“想象”出来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根

本不具“动力学方程”的意义，不能用以描述物理量在时间域中发生的真实变化。因此，对于量

子力学所说的两种绘景，即根据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导得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绘景”以及仍然由

这个波动方程所构造的“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绘景”，它们之间所存在等价性的基础恰恰是“力学量变

化恒为零”这样一个对于刻画动力学变化过程而言没有任何能力的“空言”陈述。当然，这种等

价性在形式地源于“时变算符”恒为幺正算符的同时，也进一步反过来说明量子力学中的“时变

算符”为什么恒为零的本质内涵。
因此，经典量子力学在构造两种绘景的同一性证明时，已经在不经意之间被人们无意识地

偷换了概念，歪曲了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原来期望表达的基本物理内涵。至于能否像Ｄｉｒａｃ所说的那

样，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新力学的最重要之点仅仅在于动力学变量必须为一个不遵守交换律的代数

呢？答案仍然应该是完全否定的。可以说，对于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物理真实”在掺入了太

多“人为理念”而变得过分复杂化的同时，人们的思维完全紊乱了，以至于Ｄｉｒａｃ也只能将这样

一种没有任何理性支撑的“形式变换”称为一种游戏。
事实上，当面临某些暂时不能认识的复杂现象时，人们需要认真思考的只能是出现这些现

象的物理基础，即考虑作为展现这些特定物理现象的“物质主体”自身蕴涵的某些本质特性，以

及该特定物质对象与确定“物质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关联。如果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热切期待的

那样：一方面无视“矛盾”的真实存在，根本不在乎“逻辑严谨性”，另一方面仅仅凭借“直觉和顿

悟”希望能够“凭空创造”出某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数学公式，从而可以“一劳永逸”地用于描

述整个物质世界，这不仅过分幼稚也完全自欺。彻底放弃逻辑的同时，却过分推崇和依赖没有

任何理性可言的“形式”模仿，成为整个２０世纪科学研究中一种重大的导向性失误。

在１９２７年一篇名为《论量子理论的运动学的和力学的直观内容》的论文中，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向人们充分展现

了量子力学研究中的哲学观。他说：“量子力学的直观诠释迄今仍然是充满矛盾的，这些矛盾存在于不连续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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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论和连续性理论、颗粒和波动等观点的争论中。人们由此已经可以得到结论，利用通常的运动学概念和

力学概念来对量子力学做出一种诠释，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量子力学恰恰起源于这样一种

努力：打破通常的运动学概念，代之以具体的、由实验给出的一些数之间的关系。”熟悉２０世纪科学史的人们

不难发现，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所有陈述和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关于“相对论”的解释完全一致。当然，这也是对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挑

起的关于量子力学的世纪性大争论，Ｂｏｈｒ和他的同事们始终愤愤不平的原因。在《Ｂｏｈｒ全集》中，编撰者曾

经做出这样生动的描绘：“由Ｂｏｈｒ提出的最后一次答辩，尽管措词委婉而有礼貌，却深刻显露了一种深刻而永

久的失望和意外。其失望和意外之处在于：恰恰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不能赏识Ｂｏｈｒ和年轻一代正多么密切地‘沿

着您所指给我们的路线继续前进’。”［４，５］

其实，严格保持科学概念的始终如一和科学语言的统一，恰恰是一切科学陈述必须遵守的起码原则。进

一步的分析表明，量子力学所描述的一切物理真实，都可以使用无歧义的科学语言和无矛盾的物理概念加以

表现。人们不难发现，在Ｄｉｒａｃ关于量子力学所作的陈述中存在许多重大的逻辑不当。

５．４　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中粒子系统的不同自由度以及经典对应和
量子对应矛盾

　　众所周知，经典力学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系统本质上只是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系统的一种等价表述。因

此，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在希望描述一个量子系统所谓的“时变过程”时，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绘

景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绘景除了形式表述上存在差异，它们可能表达的物理内涵没有任何不同。但

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果真像Ｄｉｒａｃ在他１９７５年回顾量子力学发展历程时所述，“量子力学的概

念与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概念完全不同，Ｂｏｈｒ提出的‘量子条件’从根本上违背了Ｎｅｗｔｏｎ定律，需

要改变Ｎｅｗｔｏｎ方程 ……”，那么，自然可以断言：整个量子力学应该构成对包括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体

系在内的经典力学的否定，而不论经典力学具体采用的形式表述有什么差异。
但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问题是：当量子力学的形式表述必须依赖模仿经典力学中的 Ｈａｍ

ｉｌｔｏｎ表述而存在时，对于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表述之间真实存在的本质差异，却

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起码的关注。事实上，即使考虑某一个完全相同的粒子系统，但是当其分别

出现于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中的时候，这个粒子系统的“自由度”已经不再相同。因此，根本不

仅仅是被Ｄｉｒａｃ并称为“最杰出贡献和有趣游戏”的形式模仿是否合理，而是这个形式模仿自

身随着物质对象“自由度”完全不同而根本不再存在的问题。
当然，正如我们一再声言的那样，一切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逻辑相容，而逻辑相容的必要基

础之一则是概念的严格统一。自然科学研究中，无需也不允许存在内涵不一致和彼此相悖的

概念，无需也不允许存在不同的陈述语言和不同的基本原理。自然科学中不同形式表述之间

的差异，只能本质地源于被描述“物质对象”之间的差异。

５．４．１　定义域和运动自由度差异

根据最朴素的思维逻辑或者几乎完全自明的简单事实，如果在量子力学体系与经典力学

中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陈述形式之间的确存在一种纯粹的“比拟”关系，并且，人们可以仅仅由此认识

和接受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方程的话，那么，由于经典力学中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方程需要定义于粒子系统的

“广义坐标”和“广义动量”所张的空间之中，量子力学的相关形式表述也只能定义在由同样“坐

标”和“动量”所共同构造的广义空间之中，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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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ｄｔ

〈Ｆ〉＝ 
ｔＦ^＋１

ｉ
［Ｆ^，Ｈ^］≠０　 ∈ ｛ｘｉ，ｐｉ｝　ｉ＝１，２，…，３ｎ

式中ｎ为粒子系统中的粒子数目。也就是说，对于ｎ粒子所构造的粒子系统，与经典力学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系统构成逻辑关联的量子力学基本方程，必须相应存在于６ｎ自由度的状态空间之

中。但是，人们熟知，在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系统中，无论是通常所说的“位置表象”或者“动量

表象”，相关的形式表述只能定义在３ｎ自由度的状态空间之中，即

ｄ
ｄｔ

〈Ｆ〉＝ 
ｔＦ^＋１

ｉ
［Ｆ^，Ｈ^］≠０　 ∈ ｛ｘｉ｝　ｉ＝１，２，…，３ｎ

或者

ｄ
ｄｔ

〈Ｆ〉＝ 
ｔＦ^＋１

ｉ
［Ｆ^，Ｈ^］≠０　 ∈ ｛ｐｉ｝　ｉ＝１，２，…，３ｎ

这样，对于由经典力学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系统比拟得到的运动方程以及量子力学中直接定义在位置

空间或者动量空间中的运动方程，它们尽管表面上似乎完全一致，但是，由于定义域或者自变

量集合完全不同，所有表观一致的形式量实际上完全不同，乃至不具可比性。因此，在经典力

学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方程和量子力学中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方程之间，完全谈不上那个通常以为的一种

过分简单的形式比拟。或者说，即使可以按Ｄｉｒａｃ所述，将量子力学作为“基本法则”而应用的

形式比拟仅仅视为一种“有趣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实际上也无法可做。
当然，此处针对粒子系统具有完全不同“定义域”的分析，也进一步论证了前面分析所述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绘景完全不同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绘景的否定性结论。事实上，对于式（５．３．５）所述，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形式

ｄｕ
ｄｔ＝ｕ

ｔ＋［ｕ，Ｈ］

定义在６ｎ自由度的状态空间之间，因此，根据纯粹的“形式模拟”而得到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

方程

ｄ
ｄｔ

〈Ｆ〉＝ 
ｔＦ^＋１

ｉ
［Ｆ^，Ｈ^］

自然需要同样定义在６ｎ自由度的状态空间之中。这样，这个“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运动方程”本质上

完全相异于一个仅仅在“字符”上给人一种“表观一致”的假象，却定义在３ｎ自由度这样一个完

全不同状态空间中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运动方程。两者不具可比性。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将某一个形式表述系统明确定义在某一个确定的“定义域”之中，属于一种前提性的

认定方式。正是这样一种尽管简单，却具有基础意义的认识长时间为人们所疏忽，造成整个推理的完全悖

谬，乃至最终甘心重新接受“第一性原理”之上的、无视逻辑的神学系统。一旦两个形式表述的定义域不同，
或者“自变量集合”都不同，两个表述系统在形式上自然不具可比性。尽管人们采用了完全系统的字符，但

是，这些相同的字符（更不要说那些微分算子了）具有完全不同的抽象内涵。
虽然相关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但是，仍然基于基本的逻辑思维，无论是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公式还是 Ｍａｘｗｅｌｌ

的电磁场方程都必须逻辑地定义于某一个“确定”的物质环境之中。这样，将自然地摆脱无穷多人为构造的

“惯性系”干扰。总之努力让自然科学陈述与被描述的物质对象构成具有“完备意义”的逻辑关联成为解决形

形色色矛盾的前提。
可以相信，尽管Ｌａｎｄａｕ在其《量子力学》著述中，诚实地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为自欺欺人，但

是，几乎任何一个非职业的科学工作者或许都能够确信，借助“改变概念的内涵而回避那个真实存在着的矛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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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鸵鸟”式的思维方法才是真正的自欺。

５．４．２　Ｐｏｉｓｓｏｎ括号和量子耦合之间的本质差异

在经典量子力学形式系统的构造过程中，Ｄｉｒａｃ引入了许多符号。其实，与其说像人们通

常指出的那样，这些符号为量子力学中不同公式之间的推导带来了极大方便，不如说这些似是

而非的符号为人们几乎“完全随意”地“构造”量子力学，最终为整个量子力学完全建立在“第一

性原理”的“合法”存在提供了颇具“诱惑力”的基础。
可以相信正因为对“符号”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Ｄｉｒａｃ在向人们展示经典量子力学发展历

程以及经典力学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体系对于量子力学所具有的重大影响时，完全没有谈及经典力学

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表述通常与“极值原理”关联所蕴涵的本质意义，而始终限制在“符号”这个特定

的角度，对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引入Ｐｏｉｓｓｏｎ括号，从而对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做出

了高度评价。此处，不妨首先让我们作一个简单的回顾，看一看经典力学是如何引入Ｐｏｉｓｓｏｎ
括号的①。

在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力学中，粒子系统的运动状态是借助广义坐标和广义动量描述的。因此，任

何力学量的变化率总可以表示为

ｄ
ｄｔ＝

ｔ＋∑ 
ｑα

ｑα＋
ｐα

ｐ（ ）α （５．４．１）

考虑到保守力学系中的正则方程

ｐα ＝－Ｈ
ｑα

ｑα ＝Ｈ
ｐ

烅

烄

烆 α

（５．４．２ａ）

式中的Ｈ 为系统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如果系统满足稳定约束和恒质量条件，则退化为系统的能

量。于是

ｄ
ｄｔ＝

ｔ＋∑ 
ｑα

Ｈ
ｐα

－
ｐα

Ｈ
ｑ（ ）α

（５．４．２ｂ）

另一方面，对于任意两个不同的力学量，如果引入一种纯粹人为的形式表述

［，φ］＝∑ 
ｑα

φ
ｐα

－
ｐα

φ
ｑ（ ）α

（５．４．３）

该符号即为人们熟知的Ｐｏｉｓｓｏｎ括号。这样，相应存在另一种等价表述

ｄ
ｄｔ＝

ｔ＋［，Ｈ］ （５．４．２ｃ）

在经典力学中，以上几种表现力学量变化的方程都等价地称为正则方程。
如果用广义坐标和广义动量取代Ｐｏｉｓｓｏｎ括号中的两个独立函数，则可以导出如下所示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① 如果说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那样，“接受矛盾事实”仅仅出于认识深化过程中的一种无奈，那么，对无视矛盾的随意杜撰表现得

如此心安理得乃至大加赞颂则需另当别论。值得让人们再次重温Ｄｉｒａｃ在名为《量子力学的发展》的讲演中，在指出量

子力学违背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同时，对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引入不具乘法交换律的Ｐｏｉｓｓｏｎ括号给予富有感情的特别评价：我们所面

临的任务就是要改变 Ｎｅｗｔｏｎ方程，使它适合于ａｂ不等于ｂａ 的一个代数。乍看起来，这似乎相当困难，但是，利用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一百多年前做的一些工作，就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容易多了。看来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对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一种

卓越的见解，是一个数学家曾经有过的最杰出的见解之一，其重要性在一百年以后才为人们所认识。无疑，这是借赞赏

他人之名而行赞颂自己对符号的特别洞察力之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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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关系：
［ｑα，ｑβ］＝０，　［ｐα，ｐβ］＝０，　［ｑα，ｐβ］＝δα，β （５．４．４）

显然，这些关系得以成立的唯一前提是不同坐标之间必须保持完全独立，其中包括

ｑα

ｑβ
＝０，　ｐα

ｐβ
＝０　（α≠β）　　ｑα

ｐβ
≡０　ｐα

ｑβ
≡０

这样一些基本关系。反之，经典力学中存在于广义坐标和广义动量之间的这种约束关系，也仅

仅表现任何形式系统中自变量必须遵循的独立性。只有这样，关于粒子系统所有运动学量的

描述才是恰当的。
但是，对于作为构造整个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的基础，仅仅被Ｄｉｒａｃ轻松地称作为一种“游

戏”的量子对应是

［ｘｉ，ｘｊ］＝０，　［ｐｉ，ｐｊ］＝０，　［ｘｉ，ｐｊ］＝ｉδｉ，ｊ （５．４．５）
注意到，除了其中的第一和第二个关系，依然表述不同位置坐标以及不同动量坐标必须具备的

独立性以外，由于

［ｘｉ，ｐｊ］＝∑
α

ｘｉ

ｘα

ｐｊ

ｐα
－ｘｉ

ｐα

ｐｊ

ｘ（ ）
α

＝δｉ，ｊ－∑ｘｉ

ｐα

ｐｊ

ｘα
≠δｉ，ｊ

→
ｘｉ

ｐｊ
≠０，　ｐｉ

ｘｊ
≠０　（ｉ＝ｊ）

于是，量子力学中的位置坐标和动量坐标之间不再满足通常的全独立性条件。
也就是说，量子力学必需的基本对偶关系，恰恰对经典力学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体系自变量的独立

性构成一种根本否定。这样，如果仍然把位置坐标和动量坐标视为两种独立的自变量，用以共

同刻画某一个粒子系统的运动学行为，则两种形式系统不能逻辑相容。其实，以后的分析将表

明，正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整个量子力学是完全可理解的，能够也必须吻合于物理学中的一

切基本概念。事实上，量子力学不但不可能像Ｄｉｒａｃ所说的那样，成为对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一种

否定，而且，正是由于自然科学中这样两个独立分支之间保持严格的逻辑相容，它们才可能互

为补充地描述了为“量子力学”期待描述的那些复杂物理真实。
可以相信，如果必须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说的那样，人们只能采用一种完全“实用主义”的方

式，通过赋予“概念”以不同的内涵，将量子力学理解为“实验给出的一种数的关系”，那么，在原

则上，整个量子力学理论体系只能退化为一种“测量”技术以及一个相关的数据整理系统。尽

管针对某些特殊构造的测量系统，对于这种“数”的关系的存在，人们无可非议，但是，恰恰因为

概念和语言的不统一，人们必须将这种“数”的关系极其严格地限制在个别实验之中。相反，如

果人们坚信这些“数”的关系包容了某种真理性，并且，人们可以进一步将这些“数”的关系中蕴

涵的真理性特征用于其他更为复杂的场合，那么，在任何符合理性的“推理延拓”之中，一切概

念必须保持严格的同一性。事实上，自然科学永远不能真正说出比物质世界自身更多的对象，
自然科学的理性特征完全蕴涵于一切陈述的无矛盾性之中。如果离开了概念的严格同一性，
放弃科学语言的无歧义性，无视一切科学陈述之间必须保持逻辑相容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要求，
也就根本谈不上科学。

其实，在量子力学中有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构建的矩阵力学通常只能

当作“形式推导”之用，而在任何实际计算中几乎从来没有真正使用过。但是，人们并没有充分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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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这样一种情况的存在所具有的一种必然性。这就是，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矩阵力学本质上是无

理的，它既不同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提出的波动方程，也与经典力学中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表述没有任何

本质关联，只不过是一个本身并不具有确切内涵的“算子”掩盖了这样一种无理性。当然，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矩阵力学除了为人们形形色色的不同想象提供了一种思维空间，它不可能真正

获得应用。
因此，正如许多研究者正确强调的那样：“在自然界中，微观世界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

尽管没有人去测量它们。微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接受量子力学的支配。量子力学刻画的是微观

世界的一个基本规律，决不仅仅是预言测量结果的工具。”事实上，物理实验与相关的测量存在

于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之中，而且，任何形式的测量都可能对物质对象的真实运动状态造成某

种影响，人们无需也不可能为量子力学中的测量加以特别的定义。可以相信，为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
针对测量所提出的“测不准原理”，应该具有远比“测量”本身深刻得多的物理内涵［２］。

５．５　量子力学关于力学量基本假定蕴涵的逻辑悖论

作为一种平凡意识或者基本常识，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物质对象，一旦人们指出该物质系

统处于某一个确定状态，那么，作为这种认定的本质内涵只能是定义于该物质系统之上的“所

有”物理量必须自然随之而定，否则无“状态”可言。
但是，建立在“反常思维”基础之上的量子力学，一切都必然地始终处于“反常意识”而引起

的深刻矛盾之中。经典量子力学针对“力学量”所作的基本假定就是一例：尽管粒子系统的“状

态”得以确定，但是，处于这个特定状态的物理量并不能因状态的确定而确定，在形式上还需要

依赖由该物理学量算子所构造的另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方程，继而，再将这种几乎明显存在

的“无理性”归结为与物质对象自身完全无关而由“人”所执行的“测量”操作。
可以相信，对于任何具有一般科学常识和独立思维的研究者，自然知道“测量”完全独立于

物质对象自身，测量概念中蕴涵了太多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随意性，因而不允许将“测量”纳

入表现“理想化物质对象”的自身内蕴规律的形式系统之中。但是，或许并没有为这个陈述系

统构建者以及大部分研究者所注意，另一个关于量子力学“力学量”所作认定“完全无理”的表

现还在于：正如这个认定提出本身的“充分随意”一样，这个认定是否需要使用同样是“完全随

意”的，其实它从来没有真正地应用于量子力学分析的“所有”场合①。
然而，最为根本和致命的问题仍然是，对于任何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陈述系统，一旦公

开提出只能以“无视基本矛盾存在”为认识基础，需要通过“不断修正与制造概念”作为主要分

析手段，甚至只能借助纯粹自欺欺人的“第一性原理”作为掩饰由于无视矛盾而引起的内心不

安，那么，这个陈述系统尽管可能在某些“个别”场合能够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曾经善良期待的那样，
构造出一种纯粹意义上“实验室的‘数’的系统”，但是它始终无法回避前提中蕴涵的矛盾。正

因为此，由于量子力学缺乏物理学概念必需的统一性以及根本不考虑相关陈述是否逻辑自洽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① 以后的分析将进一步指出，尽管“位置算符”和“动量算符”作为量子力学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算子并不满足对易条件，但

是，在诸如“谐振子”等的运动分析中，人们总是直接从“位置表象”中的状态直接获知关于动量的信息，而从来没有单独

求解动量算符所构造的本征方程。事实上，经典量子力学中的这一系列“彼此独立”的方程，本质地构造了“矛盾”方程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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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人们只能在其构造过程中不断添加不同的人为认定，使得一个变得愈益“人为复杂化”
的形式表述尽管能够“掩盖”矛盾，但是却不能“否定或者取消”形形色色逻辑悖论的真实

存在①。

５．５．１　量子力学中测量准则与量子力学基本方程蕴涵的矛盾

为了表现量子系统中物理量可能出现的不同几率，经典量子力学提出了一个独立的“力学

量规范化”原则，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量子系统的力学量对应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中的一个 Ｈｅｒｍｉｔｅ算符；
（２）力学量的取值只对应于力学量算符的本征值；
（３）力学量取各本征值的概率等于态函数按力学量算符归一化本征矢量展开系数的

平方。
也就是说，对应于量子系统中的某一个力学量，同样需要构造一个如下所示，满足归一化

条件的本征方程：

Ａ^｜ａｉ〉＝ａｉ｜ａｉ〉，〈ａｉ｜ａｊ〉＝δｉ，ｊ （５．５．１ａ）
在此基础上，将任意某一个确定的态展开

｜Ψ〉＝∑ｃｉ｜ａｉ〉，ｃｉ＝ 〈ａｉ｜Ψ〉 （５．５．１ｂ）

此时，力学量的平均值为

珡Ａ＝ 〈Ψ｜Ａ^｜Ψ〉＝ 〈ａｉ｜ｃ（ ）ｉ Ａ^（ｃｉ｜ａｉ〉＝∑ｃ２
ｉ〈ａｉ｜Ａ^｜ａｉ〉

＝∑ａｉｃ２
ｉ

（５．５．１ｃ）

于是，吻合于上述的“力学量规范化”原则，力学量Ａ 取值ａｉ 的几率等于系数ｃｉ 的平方。
另一方面，量子系统的态矢量需要满足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并且假设系统仍然符合定态条

件，即

Ｈ^－（ ）Ｅ Ψ ＝０
如果人们仍然能够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视为具有一般数学意义的数理方程，即存在符合

式（５．２．６ｂ）所述的“数学叠加”方式并且满足定解条件的唯一解

Ψ＝∑
Ｓｃｈ
ｃＳｃｈΨＳｃｈ∶（Ｈ^－Ｅｓｃｈ）ΨＳｃｈ ＝０

显然，此时为式（５．５．１ａ）

Ａ^｜ａｉ〉＝ａｉ｜ａｉ〉
所定义，即由力学量算符所构造的本征方程在表征力学量的几率特征方面才具有决定性意义，
那么，即使暂时从直觉意义考察，任何物质系统的“状态”都必须也能够通过属于该状态的全部

物理学量加以表述，但是，如果力学量算符构造的本征方程具有独立意义，则对“状态”本身构

造了一种逻辑否定。或者说，从表现某一个特定物理量的角度考虑，力学量算符构造的本征值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其实，正如Ｂｏｈｒ等一批学者所不解乃至愤懑的是，如果这一切基于“平常意识”的责难的确是合理和必需的，那么，真正

的始作俑者只能是对量子力学做出严厉批判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当然，可能为许多人没有充分意识，另一个为这种“革命思维”
做出首创性贡献的，还有那个同样以“无视矛盾”为前提而创造“公理化体系思想”体系的数学家 Ｈｉｌｂｅ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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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已经在事实上取代了波动方程的地位。因此，即使能够像某些量子力学著述所述，能够将

波动方程与系统的能量极值定理构造逻辑关联，但是，力学量算符所构造本征值方程蕴涵的物

理意义是什么，并且，这个方程为什么能够实际地取代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地位呢？

５．５．２　量子力学测量准则和力学量完备组的本质内涵

与上述分析对应，在经典量子力学关于测量准则和力学量完备组的相关陈述中，同样存在

着深刻的矛盾。
在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中，往往这样指出：对于一个任意的量子系统，如果存在由彼此之

间保持“独立”的力学量所构成的力学量组｛Ａｉ｝，并且，当属于这个物质系统的任意一个物理

量Ａ 都可以借助这个力学量组｛Ａｉ｝加以表述，即存在

｛Ａｉ｝∈Ｓｙｓ∶Ａ∈Ｓｙｓ＝Ａ（｛Ａｉ｝） （５．５．２ａ）
那么，这个给定的力学量组是完备的，该力学量完备组中独立变量的数目即为相关物质系统的

运动学自由度。显然，量子力学关于力学量完备组的陈述属于一种“平凡”的正常认识，或者可

以视为对物理学中“状态公理”的一种等价表述。
作为上述定义的一种自然推论，量子系统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算子同样可以表示成力学量完

备组的函数

Ｈ^ ＝Ｈ^（｛Ａｉ｝）∈Ｓｙｓ （５．５．２ｂ）
并且，仅仅在此时，由该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算符所决定的态函数，对于表现这个量子系统的状态以

及该状态下属于这个量子系统的“任何”物理量相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若不然，人们只能

认为构造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算子的力学量并不完备，由自身不具完备意义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算子构

造的任何形式表述都不具意义。
因此，如果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能够视为决定量子系统“状态”的量子力学基本方程，并且能

够按照量子力学通常陈述，对于由一个被赋予“完备”意义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算子所构造的定态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由其决定并且还同时满足一切几率表述必须满足“归一化”要求的“本征函

数”及其几率

Ｐｒｏｂ（｜ΨＳｃｈ〉）＝Ｃ２
Ｓｃｈ∶

（Ｈ^－ＥＳｃｈ）｜ΨＳｃｈ〉＝０
〈ｃＳｃｈΨＳｃｈ｜ｃＳｃｈΨＳｃｈ〉≡｛ １

（５．５．３ａ）

成为对粒子系统状态的一种“完备性”的描述，那么，对于属于该“状态”，这个量子系统的“所

有”力学量自然同样具有 决 定 性 意 义。否 则，给 定 的 力 学 量 组｛Ａｉ｝不 完 备，由 其 定 义 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算子乃至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不再满足“完备性”的逻辑前提。
也就是说，只要一个量子系统的“力学量组”是完备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本征方程以及其中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算子相应被真实地赋予了“完整”力学意义，那么，对于这个量子系统的任何一个

力学量Ａ 而言，它的真实状态同样只能形式地决定于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不同本征函数。或

者说，如果仍然根据量子力学中“态矢量”的一般定义，该力学量由其中任何一个本征函数所确

定的实际值为

ａｉ＝ 〈ΨＳｃｈ｜Ａ^｜ΨＳｃｈ〉 （５．５．３ｂ）
相应存在

Ｐｒｏｂ（Ａ＝ａｉ）＝Ｃ２
Ｓｃｈ （５．５．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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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于一个由“完备力学量组”所构造并且相应赋予了完备意义的量子力学基本方程，这个

方程所定义的量子力学状态在整个物理意义上同样是完备的，属于该状态的任何一个力学量

都可以在几率意义上得以唯一确定。
作为上述分析的自然推论：不允许再存在具有“独立”意义的力学量测量准则，否则将对力

学量组需要具备的完备性，以及定义于这个完备力学量组之上整个形式表述完备性的逻辑

否定。

其实，在量子力学许多实例的具体处理中，例如势阱问题、谐振子问题、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都“大致”地使

用此处所述的方式，直接构建“位置表象”，直接计算不同“动量”的几率分布。当然，之所以使用“大致”这样的

修饰词，只是因为量子力学中的所有一切都没有“定规”，到处充满随意性，依照人们的意志时刻处于变化

之中。
事实上，如果某一个“特定”的数学表述，当然绝对不会是那个仅仅依赖“思维”的实验，本质上与物质对

象无关甚至至今不知道被描述物质对象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纯粹人为杜撰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能够真

的被称为量子力学基本方程，那么，这个方程必须具有“完整”的物理内涵。也就是说，尽管由于“量子效应”的

不确定而出现“最终状态”的不确定，乃至相应出现属于该量子系统“物理量”的不确定问题，但是，如果接受

“几率”方式的形式表述系统，那么，这个量子系统的状态以及属于这个特定状态的所有物理量，必须在“几

率”意义下得以“唯一”确定。否则，这个所谓的形式表述系统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
也就是说，针对某一个确定的量子力学状态，量子系统的所有力学量都同样被赋予了确定性意义，关于

力学量的规范化准成为一个多余的陈述。在这个意义上，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的几率表述之间没有也不允

许任何差异。人们始终需要明白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存在于所谓“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差异，只能根本

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或者在不同学科“期待和可能”表现物理内涵的不同。因此，
人们可以始终坚信，在描述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时，无需也不允许构造任何彼此相悖的基本原则。

如果真的彻底放弃科学陈述的无矛盾性原则，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为自欺欺人或者仅仅视之

为儿戏，根本不在乎陈述前提中存在的矛盾，无视理论体系中大量存在的逻辑不自洽现象，那么，又何以谈及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神话”中的统一、和谐呢？

５．６　经典量子力学基本概念紊乱的若干补充陈述

为了更为准确地表现复杂的物质世界，人们不得不使用愈益精致的数学语言。在这个意

义上，科学陈述中数学语言的复杂化不仅具有一种必然性，而且，还具有某种“客观”存在的物

质基础。
但是，如果将形式语言自身的丰富仅仅归结为一种纯粹的“主观”意志，甚至仅仅因为冠以

“公理化假设”这样一种纯粹人为构造的称谓，就可以无视数学基础中真实存在一系列逻辑悖

论，以至于可以公然提倡“可以将桌子、椅子、啤酒瓶完全‘自由’地视为几何学中的点、线、面”，
那么所有这些人为杜撰的形式语言没有任何意义，而且，由于没有根本改变矛盾存在的现实成

为一种纯粹的自欺。事实上，人们即使退化至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说“打破一切运动学概念而代之

以具体的、由实验室给出的一些数之间关系”这样一种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是，
仍然需要充分重视形式语言与其描述抽象对象之间严格遵循逻辑对应的问题。对于一个因无

视矛盾而必然蕴涵矛盾的形式语言系统，以由此构造的形式表述系统，由于可能时时出现“逻

辑自悖”而变得最不实用。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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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面临一个过分复杂的物质世界。当现代科学主流世界过分天真地期待着能够用某一个“一成不变”
的形式体系对整个物质世界做出“同一化”的描述，与此同时却无视逻辑严谨性，甚至不惜篡改形式语言自身

必需的统一内涵，以能够“不加解释”地去“拼凑”出符合经验事实的某种“数”的关系的时候，人们应该意识到：
物质世界“复杂性”最为本质的内涵就在于那些相合于物质的不同“层次”而真实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间断”，
以及由此引起对于那些“同一化”描述必然出现的根本背离。现代科学史研究者指出，２０世纪的整个科学发

展进程向人们显示了一条“将物理学和几何学相集合”的道路。但是，“流形”的存在，必须以高度“连续性”作

为基本前提，因此，人们怎么能够使用这种“过分严格”的抽象形式，去描述那个几乎到处存在“间断”和“离散”
的真实物质世界呢？

当Ｌａｎｄａｕ十分诚实地将现存“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为“自欺欺人”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恰恰

是“逻辑自洽化”准则，能够成为解决一系列重大科学难题的唯一武器。当然，他也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正是

公然放弃一切科学陈述必需的“逻辑自洽性”本身，无视与整个物质世界完全相悖却为当代科学世界孜孜以

求的“几何化”目标，以及在诸如“何为惯性系”、“如何解释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怎样认识那些并不仅仅

属于‘物质对象’自身却必须依赖其他独立‘观察者’而存在的‘相对运动’”，以及由此被称为普遍真理的“相对

性原理”等这样一些重大的前提性问题上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而急于进行“无穷推理”的不良习惯，才真正称

得上是一种“自欺欺人”。
不得不指出，目前自然科学中的这种极其严重的普遍存在，根本源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其对于所谓“矛盾着的真

实”不加解释的承认所杜撰的“相对论”。但是，在并没有进行认真反思的情况下，一些数学研究者所进行的

许多同样并不严格的数学论证，不仅迎合了这个完全荒谬、根本违背以“无矛盾性”为最基本内涵的科学原

则，还在这个存在导向性错误的道路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数学自身同样深刻存在如何使自身逻辑自洽

化的根本课题。

５．６．１　量子力学态函数内蕴的离散特征和态矢量空间的矛盾

对于任意一种集合，如果被赋予了某些特定运算规则，那么这些集合可以被称为一个特定

的代数结构。通常，当人们提及定义于某一个数域Ｋ 之上的向量空间Ｓ，一个特殊的代数结

构时，总对应于一个具有两种“基本”运算规则的无穷集合：
Ｓ×Ｓ→Ｓ∶ｘ＋ｙ＝ｚ，ｘ，ｙ，ｚ∈Ｓ
Ｋ×Ｓ→Ｓ∶ｃ×ｘ＝ｃｘ，ｃ∈Ｋ，ｘ，ｃｘ∈｛ Ｓ

显然，此处所说的两种运算规则，类同于一般“线性叠加原理”中的“加法”运算和“数乘”运算。
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于，对于这样两种基本运算规则，必须为任意一个能够称为“向量空间”的无

穷集合所遵守，否则，不能把这个集合称为向量空间。
但是，对于“量子力学”这门学科而言，它需要本质刻画的应该是一种“不连续”的量子效应

δｘ·δｐｘ ＝λ　λ＝１，２，…
以及这种效应对于某一个“量子粒子系统”运动学状况造成的影响。当然，这个特定“离散约

束”逻辑地意味着上述向量空间必须遵循的“线性叠加原则”并不存在。或者说，对于某一个刻

画了某种量子效应的位置变量ｘ，它与任意实数ｃ的积或者与其他任意变量的和并不总能满

足原来的量子意识，即

ｘ∈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ｃ∈Ｒ
－ ｃｘ∈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ｘ＋ｃｘ∈Ｓ｛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于是，用以表现任意“量子效应”最终结果的“状态”集合，不可能构成一个定义于实数域中的向

量空间。
事实上，以上基本事实正相合于Ｂｏｈｒ特别予以维护的“量子跃变”观念。因此，对于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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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陈述定义于“向量空间”中的任意“态矢量”，并不总能够与某一个反映“离散”量子效

应影响的真实“状态”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当然，即使在“几率”意义上，经典量子力学中的态矢

量也不可能对“量子系统”实际表现的离散状态做出合理描述。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考虑，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之所以严词拒绝可以用他的波动方程去描述“量子跃变”，不仅仅完全合理，并且

还是十分严肃和诚实的。
另一方面，如果根据经典量子力学的“几率”诠释以及“实际”处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

的方式，并且，假设态函数仅仅对应于本征方程所决定的“离散”本征函数，即

｜Ψ〉（ｃｉ｜Ψｉ〉∶〈Ψｉ｜ｃｉｃｉ｜Ψｉ〉＝１ （５．６．１）
式中的系数ｃｉ由一切“几率表述”必须遵循的“归一化”原则所确定。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定义

于“离散”函数集合中的这些态矢量，同样根本不存在“矢量空间”通常所说的叠加原理，即

｜Ψ〉≠∑
ｉ
ｃｉ｜Ψｉ〉

显然，仅仅于此，离散的归一化系数所构造的集合，才可能形成对于不同可能“离散”状态的一

种几率描述。
当然，如果本征函数族本身就属于一个“连续”函数空间，或者按照一般线性微分方程理论

通常使用的方法，根据“离散本征函数族”所必需的“完备”性以及通过“叠加”原理求解波动方

程满足确定“定解条件”的某一个“连续”函数的话，那么，此时求得的解肯定不满足Ｂｏｈｒ一再

合理坚持的“量子跳跃”条件，不是人们期待能够用以刻画“量子跃变”物理真实的解。

此处，人们不妨注意经典量子力学在实际处理问题时一种普遍存在的研究方法。在针对量子力学任何

一个特定问题的讨论中，一旦本征值出现了“简并”的情况，那么，人们总能够做出一种判断：一定存在、并且

必须寻找某些尚未虑及的力学量，最终使人们实际关注的本征值问题仅仅与离散的本征值形成一种对应，从

而在此基础上对于量子系统可能出现不同状况的几率做出一种肯定性的描述。其实，能够做出这种判断的

“唯一”基础就是，量子效应必然是“离散”的，量子力学需要研究的问题，正是这些不同离散效应对于“本质上

仍然没有任何差异的粒子系统”进一步运动学行为造成的影响。
当然，也完全因为这个缘故，在量子力学研究中，人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视为某一个数

理方程所构造的定解问题对待，也仅仅讨论与本质上“希望”能够与“能量极值”原理对应的“本征值”问题。在

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相信，其实正是真正符合理性的陈述才可能处处逻辑相容，并不需要处处做出彼此矛

盾的补充解释。
但是，整个经典量子力学的问题也正在于此：一切都仅仅属于“直觉”认识的层次，而没有考虑“逻辑相

容”规范和相应纳入“理性意识”的深度，当然，必然缺乏前后贯一的统一处理方法，本质上处于自否定的矛盾

结构之中。因此，即使能够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期待的那样，仅仅构造一种纯粹的“实验室的数之间的关系”，但是，
由于概念的不统一，建立在概念之上的形式系统不可能用于与其存在本质差异的其他稍复杂的物理真实

之中。

５．６．２　量子力学中一个并不真实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

在一些现代量子力学著述中，人们似乎总喜欢将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直接称为构造整个量子力

学的一种形式基础。其实，这种习惯认识并不准确。事实上，数学上所赋予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的确

定形式意义，根本相异于量子力学需要表述的基本物理内涵。因此，除了故弄玄虚，特别让一

些不怎么熟悉数学词汇研究者望而生畏以外，恰恰掩盖了建立在“第一性原理”之上整个经典

量子力学本质蕴涵的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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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接引用《数学百科全书》给出的相关定义，一个所谓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 Ｈ，无非就是带

有定义在Ｈ×Ｈ 之上称为“内积”函数（ｘ，ｙ）的向量空间，并且具有以下性质：
（１）（ｘ，ｘ）＝０→ｘ＝０；
（２）ｘ∈Ｈ，（ｘ，ｘ）≥０；
（３）（ｘ＋ｙ，ｚ）＝ （ｘ，ｚ）＋（ｙ，ｚ），ｘ，ｙ，ｚ∈Ｈ；
（４）（αｘ，ｙ）＝α（ｘ，ｙ），α∈Ｒ∪α∈Ｃ，ｘ，ｙ∈Ｈ；
（５）（ｘ，ｙ）＝ （ｙ，ｘ），ｘ，ｙ∈Ｈ；
（６）ｘｎ ∈Ｈ，ｎ＝１，２，… ∩ ｌｉｍ

ｍ，ｎ→∞
（ｘｎ－ｘｍ，ｘｎ－ｘｍ）＝０

→ ｘ∈Ｈ，ｌｉｍ
ｎ→∞

（ｘ－ｘｎ，ｘ－ｘｎ）＝０；

（７）ｄｉｍ（Ｈ）＝ ∞
此外，对于两个具有相同“维数”的向量空间Ｖ 和Ｖ，当人们将内积定义为其中某一个空间上

的线性泛函的时候，则将它们称为一对“对偶”空间。
其实，在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中，为Ｄｉｒａｃ引入的“刃矢｜〉”与“刁矢〈φ｜”，正是按照这样

的模式来定义的，即

〈φ｜〉：∫φｄｖ＝Ｃ

一般情况下，该确定的数应该是一个复数，除非此时的两个矢量就是一对自共轭矢量。
但是，在经典量子力学中，态矢量需要定义在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之中，并且本质上对应于量子

系统的一个确定状态。于是，对照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的基本定义，作为量子力学态矢量得以存在的

必要前提是，对于量子系统的任意“两个”状态，当它们分别定义在对偶空间之中时，人们可以

按照上述方式定义它们的“内积”。汤川秀树指出：此时的内积应该理解为量子系统同时实现

两种不同量子力学状态的几率。注意到，如果的确能够接受这样的解释，并且依照量子力学的

通常陈述，当两种不同的量子力学状态的几率分别可以表示为ｃ２
１ 与ｃ２

２ 时，那么，根据“一般”几

率解释的意义，系统同时实现两种状态的几率则为（ｃ１ｃ２）２，而不可能与上面所定义内积吻合。
此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还在于，如果将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中的两个“不同”矢量定义为两个不同

的状态，又如何在物理上理解量子系统两个“不同状态”的同时存在呢？于是，人们不得不再次

指出，以“第一性原理”为基础的量子力学只能是“构造性”的，需要服从一系列“构造性”的

认定。
当然，更为根本的问题仍然在于：建立在“线性叠加”原理之上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所必须满足

的“连续性”前提，与量子力学为了表现“量子效应”而自然蕴涵“离散”本质之间所存在的矛盾。
事实上，如果说Ｄｉｒａｃ曾经正确指出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在其构造“矩阵力学”中获得巨大进展主要是

提出了这样的思想：“量子力学需要表现的物理实在应该与‘两个’Ｂｏｈｒ轨道，而不仅仅‘一个’
Ｂｏｈｒ轨道有关”，那么，这在形式上明确告诉人们，正如Ｂｏｈｒ所一再强调的那样，量子力学本

质内涵在于如何表现与“量子效应”对应的一种“变化”特征，即服从Ｐｌａｎｃｋ最初揭示“离散”量

子效应

δｘ·δｐ＝λ　λ＝１，２，…
求解定义于满足“连续性”要求的“状态空间”中的某一个粒子系统，在经历了这个“有限大小”
的离散量子作用以后的变化，或者它的“最终”状态。

因此，对于一个“任意给定初态”的粒子系统，在经历了某一个未知的“量子效应”作用以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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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最终状态绝对不可能为上述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所定义。其实，根本无需相信或者寄托于个别

研究者仅仅凭借“直觉和顿悟”，以一种过分随意方式所杜撰的与“宗教”意识没有任何本质差

异的“第一性原理”，而恰恰需要坚持一种似乎过分“简单、朴素和平凡”的“理性”意识：除了需

要表现或者吻合那个为Ｐｌａｎｃｋ所揭示基本物理事实以外，人们没有理由为量子力学构造单独

的概念或者原理。相反，如果经典力学的陈述的确是科学的，那么，它可以适用于一切粒子系

统，并不因为某一个粒子系统承受离散“量子效应”的物理真实而失去它的真理性。
因此，根据且仅仅根据经典力学，如果运动中的粒子系统的确承受量子作用所述的“离散”

力学效应，那么，相当于该粒子系统在相应的运动过程中真实存在着一个“未知”的“微分约束”
而已，即

（ｘ，ｐ，…）ｉｎｉｔｉａｌ→ （ｘ，ｐ，…）ｆｉｎａｌ∶δｘ·δｐ＝λ　λ＝１，２，…
这样，对于由ｎ个粒子所组成的量子系统而言，它的运动学自由度相应减少了一半。也仅仅于

此，人们才可能像经典量子力学所作的那样，将量子力学的“态”仅仅定义在粒子的位置矢量空

间之中，或者定义在粒子的动量矢量空间之中。因此，无论从形式逻辑考虑，还是从相关的物

理内涵考虑，量子力学并不存在属于量子力学态函数的“矢量空间”及其“对偶空间”的问题。
同样，建立在“第一性原理”之上的量子力学，一方面否定经典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

本思想；另一方面，却在两个“自由度相差一倍，相互之间根本没有形式对应可言”的状态空间

之中，仅仅依赖纯粹想当然的“对应规则”自欺地杜撰一切。必须认识到，将量子力学中的“态”
函数仅仅定义在单独的“位置坐标”空间，或者等价地定义在“动量坐标”空间之中，并不依赖研

究者的某一种意志或者喜好，而根本决定于需要描述“量子效应”的物理真实。
当然，一个“至今并不知道所描述的究竟是什么”的陈述系统，必然处处充满物理理念与形

式逻辑的紊乱，并且只能彻底放弃逻辑，将自己置于“第一性原理”之上。

５．６．３　“直积空间”悖论

应该说，人们早已认识到量子力学所引入的“直积空间”和数学上“直积空间”之间存在的

差异，以及由此可能蕴涵的逻辑歧义问题。因此，许多量子力学著述都对这个概念做出了特别

的说明。这样，似乎继续讨论这样一个论题，除了重复人们提出的许多说明以外，已经没有任

何意义。但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然而值得人们警醒的问

题恰恰在于：尽管某些基元概念并不复杂，但是，一旦忽视了对于这些前提性概念本质内涵的

准确把握，一个相关陈述体系可能永远处于蕴涵着某种深刻矛盾的困惑之中。事实上，在对于

“何为惯性系”、“为什么热力学中的‘熵’概念会存在人们通常所感觉到的神秘性”、“如何认识

Ｍａｘｗｅｌｌ作为人为假设所提‘位移电流’的物理内涵以及如何认识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等

一系列为人们没有解决的前提性科学疑难问题上，几乎无一不存在这种概念认定不准确的

问题。
因此，可以并且必须坚信：在被现代科学世界称为“数学写就”的“理论物理”之中，数学严

谨性绝对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必须贯彻始终的基本原则以及解决科学困惑的重要武器。无

视矛盾前提存在的陈述，将始终蕴涵着矛盾。
人们熟知，“直积”属于一种基本的数学构造方法，它的思想源于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故往往也称之

为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积。如果存在两个向量空间Ｘ 和Ｙ，那么，它们所构造的直积空间Ｘ×Ｙ 由下式

所定义的一切有序对所组成：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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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Ｙ＝ ｛（ｘ，ｙ）∶ｘ∈Ｘ，ｙ∈Ｙ｝
显然，作为“向量空间”必须满足的线性叠加原理，同样必须在这个重新构造的“直积空间”中得

以满足，否则，不能将其称为向量空间。
但是，对于量子力学所引入的“直积空间”则不然。人们指出，由于新的自由度被发现了，

例如存在于电子的旋量，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往往必须予以扩大。总的波函数被定义为某一个特定波

函数Ψ（ｘ，ｙ，ｚ）与旋量波函数χ（σ）的直积，

｜Ψ〉＝Ψ（ｘ，ｙ，ｚ）χ（σ）
当然，对于旋量波函数中的自变量σ只存在两个不同的离散值，旋量波函数χ不可能满足向量

空间中的线性叠加原理，因此，整个直积空间也不可能满足一般向量空间必须满足的线性叠加

原理。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样一种陈述最终希望表达的物理真实性，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

是，当人们努力使用形式语言，使某一个理论体系愈益精致和准确的同时，必须保证一切陈述

必需的无歧义前提。因此，如果仅仅从形式逻辑考虑，人们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将波函数所存在

的“解空间”称为一种“向量空间”。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一个定义在离散变量上的函数固

然不可能构造某一个连续函数空间，但是，对于即使定义在连续变量之上的连续函数，也并不

总能构造一个连续的函数空间。其实，如果能够将“量子系统”真实存在的“量子效应”视为一

种定义在位置坐标空间或者动量坐标空间中的映射，那么，一个远为本质的事实恰恰在于：固

然定义在两种“量子态”上的旋量波函数χ（σ）本身只能是离散函数，而且，定义在“连续”位置

坐标空间中的两个“相邻”波函数Ψ（ｘ，ｙ，ｚ）不可能彼此无穷逼近，以吻合“量子效应”蕴涵的

离散本质。只有“本征值”出现“简并”情况，与其对应子空间中的本征函数才可能构造存在于

局部域中的连续函数空间。但是，从经典量子力学可知，也恰恰在本征值问题出现简并的时

候，一定蕴涵着某一种真实的“量子效应”被人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忽视了。也正因为此，正

如以上讨论曾经指出的那样，对于表现量子效应的波函数根本谈不上存在于所谓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

间的问题，也谈不上这个空间中必须满足的“数学叠加原理”。
事实上，如果人们能够相信科学的“理性”仅仅蕴涵于一切相关陈述必需的“无矛盾性”之

中，那么，人们同样可以确信，一旦一个理论体系中的所有陈述如果能够真正保持彼此逻辑相

容，那么，在这些逻辑相容的陈述中，会自然地涌现那些让整个理论体系得以存在的形式基础

和物理基础。人们永远不可能说出比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

５．６．４　伪Ｌｏｒｅｎｔｚ群

群同样属于一种特定的数学基元结构。群的本质内涵在于被赋予了一种特定运算法则的

集合在这个运算下所表现的“自封闭性”。当然，如果不满足“自封闭性”这个最起码的逻辑前

提，则根本无“群”可言。但是，恰恰在经典量子力学陈述频繁使用“Ｌｏｒｅｎｔｚ群”这样一个习惯

性称谓，并且，期待以其为基础构造更为复杂的形式表述系统时，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这个被称

为“Ｌｏｒｅｎｔｚ群”的群根本不存在。
在数学上，群被定义为在某一种运算规则下能够保持封闭性要求的集合。也就是说，如果

存在一个群Ｇ，那么，对于其中的任意两个元素，在如下所示某种确定运算“·”之下必须存在：
ｃ＝ａ·ｂ∶ａ，　ｂ∈Ｇ→ｃ∈Ｇ

事实上，人们即使不考虑一个代数系统可能存在的具体运算规则，但是对于“自封闭性”的要求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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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始终是基本的，如果这个基本要求也不能满足，则不可能构造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集合。
显然，如果不考虑相关的物理意义，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 Ｇａｌｉｌｅａｎ变换，它可以在形式上

构成一个变换群。事实上，如果分别让坐标系实施两种不同的独立运动ｕ１和ｕ２，只要这两种

独立的运动在时间域中保持恒定，那么，由此构造的变换都属于Ｇａｌｉｌｅａｎ变换，
（ｕ１，ｕ２）∈Ｇａｌｉｌｅａｎ∶ｕ１ ＝ｃ，ｕ２ ＝ｃ （５．６．２ａ）

另一方面，如果让坐标系相继实施这样两种独立运动，并且，将两次运动的效果视为一个独立

的坐标变换，那么，由于两次叠加而形成的运动依然在时间域中保持不变，新的独立变换仍然

是Ｇａｌｉｌｅａｎ变换，即

ｕ３ ∈Ｇａｌｉｌｅａｎ∶ｕ３ ＝ｕ１＋ｕ２ ＝ｃ （５．６．２ｂ）
因此，人们可以做出论断：坐标系的所有“平移运动”变换构成一个群，称为 Ｇａｌｉｌｅａｎ变换群。
注意，此处有意识地使用“平移运动”而不是“平移”的称谓，以明确表示Ｇａｌｉｌｅａｎ变换并不是指

坐标系在空间实施的某一次“位置”的移动，而是针对在空间中一个“持续”进行着的平移运动。
但是，当人们用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取代Ｇａｌｉｌｅａｎ变换时，不难做出验证：由于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中存

在非线性项，连续两次平移运动的叠合不再是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事实上，如果坐标系（ｘ′，ｔ′）相

对坐标系（ｘ，ｔ）以速度ｖ相对运动时，则按照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有

ｔ′（ ）ｘ′
＝ １

１－ｖ２

ｃ槡 ２

１ －ｖ
ｃ２

－ｖ

烄

烆

烌

烎１

ｔ（）ｘ

ｙ′＝ｙ
ｚ′＝

烅

烄

烆 ｚ

（５．６．３ａ）

式中的ｃ为光速。继而，让坐标系（ｘ″，ｔ″）以速度ｕ相对于坐标系（ｘ′，ｔ′）运动，如果令

ｗ＝ｕ＋ｖ
则存在

ｔ″（ ）ｘ″
＝ １

１－ｕ２

ｃ槡 ２

１ －ｕ
ｃ２

－ｕ

烄

烆

烌

烎１

ｔ′（ ）ｘ′

＝ １

１－ｕ２

ｃ槡 ２

１ －ｕ
ｃ２

－ｕ

烄

烆

烌

烎１

１

１－ｖ２

ｃ槡 ２

１ －ｖ
ｃ２

－ｖ

烄

烆

烌

烎１

ｔ（）ｘ

≠ １

１－ｗ２

ｃ槡 ２

１ －ｗ
ｃ２

－ｗ

烄

烆

烌

烎１

ｔ（）ｘ

ｙ′＝ｙ
ｚ′＝

烅

烄

烆 ｚ

（５．６．３ｂ）

因此，作为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根本不可能构造一个数学上的群。
那么，在现代物理学中，人们通常又是怎样定义Ｌｏｒｅｎｔｚ群的呢？此处仍然不妨让我们大

概引用汤川秀树所作的相关叙述：
作为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的典型例子，从固定坐标系到沿ｘ３轴正向以速度ｖ运动的坐标系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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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是：

Λ（ｖ）＝

　ｃｏｓｈχ ０ ０ －ｓｉｎｈχ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ｓｉｎｈχ ０ ０ 　ｃｏｓｈ

熿

燀

燄

燅χ

（５．６．４）

式中出现的双曲函数则由下式定义：

ｔａｎｈχ＝ｖ
ｃ

另外，如果同一个坐标系还绕ｘ２ 轴旋转β角，或者绕ｘ３ 轴旋转γ角，则与它们相关的变换矩

阵分别为

Λ（β）＝

１ ０ ０ ０
０ ｃｏｓβ ０ －ｓｉｎβ
０ ０ １ ０
０ ｓｉｎβ ０ 　ｃｏｓ

烄

烆

烌

烎β

（５．６．５ａ）

与

Λ（γ）＝

１ ０ ０ ０
０ 　ｃｏｓγ ｓｉｎγ ０
０ －ｓｉｎγ ｃｏｓγ ０

烄

烆

烌

烎０ ０ ０ １

（５．６．５ｂ）

人们还可以引入空间的反射变换，以及时间的反演变换等。这样，如果把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定义为

式（５．６．４）与式（５．６．５）所示两种变换的叠加，那么，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构成群。
除了个别字句的变动，以上关于Ｌｏｒｅｎｔｚ群的陈述完全符合于目前整个理论物理的相关

陈述。但是，只要稍加比较，人们不难发现，此处构造Ｌｏｒｅｎｔｚ的方法，根本相异于前面构造

Ｇａｌｉｌｅａｎ变换群的方法。如果仍然遵循构造 Ｇａｌｉｌｅａｎ变换群的方法，那么，只能像式（５．６．３）
所显示的那样，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永远不可能构成一个保持自封闭的群。借助一个与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

毫无关联的“坐标系旋转”变换构造群，从形式逻辑和物理理念两个方面考虑，都无异于一种

“偷梁换柱”。或者说，对于现代物理学中实际使用的Ｌｏｒｅｎｔｚ群，充其量只能被称为“伪群”。

５．６．５　关于“对称性”分析的初步评述

在整个量子力学中，对于“对称性”的研究被人们赋予了一种特别重要的地位。汤川秀树

在谈及对称性问题时，曾经这样大概地指出：力学系的状态可以通过一个完整可观测量组的本

征矢表示。反之，当人们面对一个未知的力学系时，如何找出属于这个系统，与完整可观测量

组构成逻辑对应的守恒量呢？此时，可以借助一些“对称”操作使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算符保持不变，
从而寻求这个可观测量完备组。

可以认为，汤川秀树关于“对称性”所作的上述陈述，大体反映了目前科学世界的一般意

识。但是，这样的认识是否足够准确呢？

首先，从一般哲学理念考虑，独立于“坐标系”选择不同形式的守恒量之所以能够存在，仍

然根本渊源于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的“客观”性。因此，当人们使用不同的坐标系去定量地表

现物质对象的运动学行为时，内蕴于物质对象自身的物理量不应该发生变化，或者说，当需要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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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坐标系”去表现某一个较为复杂的“几何实在或者物理实在”整体的一种“数”的特征时，
那么，随着坐标系的选择不同，这些“客观实在”相应呈现彼此不同的“分量表述集合”的具体形

式，但是，不同坐标系中出现的不同“分量表述”之间必然存在某种确定的关联，以表现所有这

些“实在”自身存在的客观性。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自然科学研究的本质使命同样正在

于：如何摆脱形形色色“第一性原理”中不同“主观”意识的约束，从那些蕴涵了不同“观察者”不

同意志的不同“观察性”陈述之中，发掘和寻找那些能够真正属于物质对象自身的东西，或者

“理想化”物质对象的“自身”蕴涵的抽象同一性。
显然，一个“理想化”物质系统能够存在“多少”以及怎样“形式”的“守恒量”或“对称性”特

征，只能本源地决定于物质对象自身。当然，也可以这样等价地看，正是这样一些“具有独立意

义守恒量”的整体，相应为某种理想化物质对象构造了一种完整的抽象定义。因此，从形式逻

辑考虑，绝对不是像目前理论物理通常形而上学地以为的那样，将“守恒量”或者与其对应的

“对称性原理”作为物理学陈述的基本前提而“无条件”地存在。相反，不同形式的守恒量或者

对称性原理属于一种“条件”存在，或者说，它们仅仅逻辑地“隶属于”那些“具有这种对称性特

征或者为这种对称性特征所形式定义”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因此，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前提存

在，是守恒量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绝对不允许将这种特定的逻辑关联颠倒过来。
事实上，对于一个理想化的物质粒子而言，由于粒子不存在“独立”的旋转运动，当然相应

不可能存在具有独立意义的动量矩定理。等价地说，对于一个纯粹的“粒子”系统，动量矩定理

只不过是动量定理的一种“重言式”表述，或者成为一个能够与动量定理保持一切科学陈述所

必需的逻辑相容，但是自身没有任何“独立”意义的陈述。唯一的例外是，在某一个特定的物理

现象中，已经不能忽略粒子自身旋转运动以及这种独立运动造成的影响。当然，此时的粒子系

统只是一种习惯性的称谓，而不再具有人们最初赋予“抽象粒子”的本质内涵①。
与此同时，在一切于“对称性”相关的分析中，还需要注意与上述“逻辑隶属”特征密切关联

的另一个理性判断，即对称性本质上仅仅属于“人为理念”的范畴，逻辑地对应于“简单性”，或

者意味着对于复杂物质世界的一种“理想化”的偏离。事实上，一个纯粹的理想化粒子，属于对

“有形物质对象”所作的一种最简单的理想化物质模型。对于一个纯粹的理想化粒子，因为不

存在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位形，所以只要满足“动量定理”的约束，则总可以“自动”满足“动

量矩定理”的约束。也就是说，对于真正的粒子集合，动量矩方程不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约束

方程。
因此，如果认真考察此处做出的陈述，那么，不难发现：汤川秀树在论及“如何探求未知物

质对象力学量完备组”时提出“可以借助一些‘对称’操作使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算符保持不变，从而

寻求这个可观测量完备组”的陈述中，实际上蕴涵着某种“认识不当”或者认识中的某种“逻辑

倒置”现象。事实上，由于对称性自身的客观性，只能逻辑地隶属于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因

此，当人们面对一个“未知”的物质系统，希望找出属于这个系统，与完整可观测量组构成逻辑

对应的守恒量时，不是像汤川秀树所说可以借助一些“对称”操作以寻求这个未知物质系统的

力学量完备组。逻辑上恰恰与其相反，通过某一些人为构造的试探性的“对称”操作，探索那些

为该物质对象无法“自动满足”的对称性特征，从而逻辑地意味着需要为这个特定物质对象保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除了数学推导中存在着许多不严格的问题，恰恰由于在这个过分简单的逻辑前提的认定上存在疏忽，宏观力学中

Ｃａｕｃｈｙ应力定理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不当的陈述［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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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与其对应，当然也更为复杂的“状态”参量，以能够在一个更大也更复杂的“状态空间”之中，
形式地表现这个“较复杂”但是仍然属于“理想化认定”而存在的物质对象的一个“较为完整”状

态。实际上，２０世纪的物理学，本质上正是完全按照这种逐步“拓展状态空间”的方式，将人类

对于“自存物质世界”的认识“逐步达致”深刻化。
对于自存的无尽物质世界而言，充满着差异和不对称，以及由这些差异和不对称所导致的

复杂性。于是，当人们希望用某一个形式表述描述不同的物质对象时，为形式表述所形式定义

的物质对象必然永恒地差异于那个真实存在的物质对象。正因为此，在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

形式系统中，为形式系统所描述的物质对象只能属于一种“理想化”存在，永远不可能无穷逼近

那个真实存在物质世界。但是，此处着重指出的“理想化”理念，根本不同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述的那

种仅仅依赖“直觉和顿悟”，而且还公然无视逻辑的一种纯粹“主观”理念。建立对物质对象所

作“理想化”认定基础之上的形式系统是否具有实际意义，根本决定于这种理想化认定与被描

述物质对象的吻合程度。
因此，守恒原理永远是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的，仅仅逻辑地决定于人们对于物质对象所作

的理想化认定，人们无需也不能将守恒定理绝对化。当人们探索“未知”的物质世界时，对称性

分析作为探索“复杂性”的根据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根据对不同形式“守恒条件”的破坏，逐步

扩大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范围。

５．６．４Ａ　关于“坐标系”和“参照系”的一个附加评述

值得指出，以上所谈及与对称性相关的形式变换，都是针对“坐标系（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而言的，它与物

理学中通常所说“运动学参照系（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并不相同。坐标系和参照系属于两个完全不

同的概念，相应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此处所述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对称性，属于物质对象自身的一种“内蕴”特征，相应表现这个物质对象的

“复杂”程度。原则上，物质对象的对称性属于一种“几何”特征，当然，也相应决定了该物质对象可能进行“运

动”的形式。但是，对称性分析独立于理想化物质对象可能所作的“具体”运动。或者说，对称性分析尽管可能

反映物质对象的运动形式，但是独立于运动进行的具体状况（如大小、方向等）具有的运动学特征。
事实上，仅仅为了逻辑地表现任何特定物质对象自身的“几何”特征以及相应可能进行运动的“运动形

式”特征，在表现这些“几何特征或者运动特征”变换基础的所有“对称性”操作中，坐标系被界定为一种仅仅

表示“位置和方向”的几何基础。也就是说，不同坐标系之间允许存在“距离”上的差异或者“空间方位”的不

同，但是，这些不同的坐标系属于纯粹的“几何学”概念，相互之间不存在同时定义于时间域中的运动，必须严

格保持相对固定。
对于物理学中通常所述的“参照系”则不然，往往还被同时赋予了一种“观察者”的等价意义。正因为此，

在目前的物理学陈述中，参照系不具“确定”意义，并且，对于某一个确定的物质对象而言，由于相应存在无数

个不同参照系，物质对象的运动同样不具确定的客观性意义。或者更“形象”地说，由于现代物理学中的“参

照系”本质上等价于另一个独立存在的“观察者”，那么，定义于这个参照系中的运动学陈述不再仅仅属于被

描述的物质对象，而逻辑地包含了观察者自身完成的独立运动在内。显然，如果“物质对象”和“观察者”真的

属于两种具有“确定意义”的客观存在，那么，将一个原则上仅仅属于“观察者”所完成的“独立”运动，引入对于

另一个特定物质对象所作“独立”运动的描述之中，在哲学意义的直观理解上无疑是完全“无理”的，而在形式

逻辑上必然蕴涵着某种尚未为人们认识到的推理错乱。实际上，如何恰当回答这个自 Ｎｅｗｔｏｎ开创整个现代

自然科学之始就存在的前提性问题，同样本质地构造了如何恰当回答“Ｍａｃｈ批评”的全部内容。
实际上，如果被描述的物质对象是确定的，那么从一般哲学原则和形式逻辑出发总可以相信：一定真实

地存在着某一种“可能”途径，完全摆脱“观察者”必然蕴涵独立于“物质对象”自身不同“主观意志”的影响，构

第５章　经典量子力学“不合理”陈述的初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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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个“完全”隶属于物质对象自身的形式表述。换一句话说，正因为物质对象自身的“客观”性，那么，针对这

个特定物质对象，由无穷多观察者所构造的无穷多运动学表象并不真正独立，在这些不同运动学表象中肯定

“蕴涵”某种逻辑关联，而这种逻辑关联正本质地依赖物质对象自身的运动。因此，从无以穷尽的运动学“相

对表象”之中寻找那个“仅仅属于物质对象自身”的客观运动，自然应该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中需要人们继续努

力探索的方向。
其实，人们可以做出严格的论证：如果局限于纯粹“运动学”的范围，只要能够对某种运动表象的“逻辑属

体或者物质主体”真正做出明确的界定，那么，属于这个物质对象的“运动”同样具有确定的“客观性”意义，独

立于任何其他观察者。继而，考虑“动力学”的研究范畴，由于“力”必然逻辑地涉及不同的物质对象，因此，并

且基于同样的理念，一旦能够对“力”所涉及的一对逻辑属体，即“受力体和施力体”同时做出明确的界定，那

么，相关的动力学表述同样存在一个不存在任何歧义，完全独立于“与物质对象无关，本质上决定于研究者

‘主观意志’的参照系”的一种“客观性”描述。正是在自然科学这样一系列的“基元概念”认识上存在的认识不

当，使得整个经典力学源于“无穷多惯性系”而引起的认识困惑无法解决，并且，导致建立量子力学过程中出

现一系列基础认识的完全错乱。
可以相信，任何一种“认识”紊乱，必然相伴于“逻辑”紊乱。同时，也可以相信，逻辑永远不能说出物质世

界的真实，但是，逻辑能够保证对于物质世界真实的描述彼此逻辑相容。因此，放弃逻辑、容忍矛盾，本质上

不再存在科学。

５．６．６　关于“物质客体和形式表述”逻辑关联探析以及“宇称守恒”的

初步质疑

　　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随着人们无奈地放弃逻辑，公然将认识世界的途径寄托于形形色

色“第一性原理”之上的时候，一个值得人们严重关切的前提性认识不当在于：从科学认识论的

“整体”考虑，彻底颠倒了被形式系统所描述的“自存物质世界”和用以描述物质世界的“形式系

统”之间显然存在“逻辑从属”关系；而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陈述系统之中，则同样彻底颠倒了

对于被描述物质对象所作的“前提性理想化认定”与仅仅条件地隶属于这个特定理想化物质对

象的某种“形式表述”之间显然存在“逻辑从属”关系。正因为前提性逻辑关联的彻底紊乱，现

代自然科学体系必然处于深刻的逻辑紊乱之中，并且，不得不最终放弃逻辑，求助于无理性可

言的“神学”意识。
当整个现代量子力学只能依赖于“第一性原理”而存在，无法否认这个陈述系统面对一系

列前提性矛盾而无可奈何，甚至在 Ｄｉｒａｃ只能诚实地将量子力学算符的构造戏称为一种“游

戏”，而Ｌａｎｄａｕ干脆将数学严谨性称为自欺欺人的时候，对于任何一个心存理性期待的研究

者而言，肯定不会轻易甘心放弃对于以“无矛盾性”为全部内涵的“理性原则”的追求。实际上，
正是这样一种不甘心放弃理性的期待，构造了几乎伴随这个陈述体系诞生之始就持续探讨“量

子力学哲学基础”的一种“人文化”基础。但是，从现代的某些量子力学著述的论述中，可以发

现由于没有对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即从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以及 Ｍａｘｗｅｌｌ经典电磁场理论

中存在的一系列基元概念认识不当进行系统的清理，这样的努力注定不可能成功，进一步陷入

认识悖论的循环往复之中。
其中，一个最容易进一步引入认识紊乱，但是恰恰在紊乱认识中又往往能够给人们提供某

种心理安慰的错误观念就在于：否定存在“物质对象”的客观性意义，提出“到底何为物质”这样

一个貌似公允的疑难［１０］。
对于这个“到底何为物质”的质疑，不妨从以下几个不同然而彼此关联的层面加以解释：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１５７　　

（１）首先，物质世界以及物质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人们希望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必然独立

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存在，即使整个人类最终消亡也能依然继续存在。因此，物质世界的存在

是客观的、独立的和真实的。
（２）另一方面，与无尽的物质世界相比，生活在物质世界某一个“角落”里的人类，无论从

时间还是空间考虑都显得过分短暂和渺小。而且，无尽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彼此关联、相

互作用”的整体，充满因“差异”而存在的复杂性，以及因为“变化和运动”而存在的不确定性。
人类不仅不可能穷尽物质世界的真实，而且，也不可能穷尽物质世界某一个细微局部的真实。
因此，人类只能对其所面对物质世界的某一个“局部存在”做出“理想化”的认定。

（３）作为上述认定的逻辑推论，在人类所构造自然科学系统中，任何一个为不同形式系统

所描述或者定义的物质对象，永恒差异于其希望描述的那个物质真实。或者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人们可以大概指出，自然科学陈述中的物质存在，必然蕴涵着某种主观意识在内。当然，也

正因为此，必须把这种形式认定的物质对象称为“理想化”物质对象。并且，作为物质对象的

“理想化”认定，逻辑蕴涵的恰恰是某种性质的“同一性”，与物质世界充满“差异”的现实，无论

这种差异如何细微，始终存在“矛盾”或者“差距”。
（４）但是，理想化物质对象尽管与真实的物质世界存在永恒差距，但是，那个借助形式语

言所定义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以及这种理想化定义中所蕴涵的抽象同一性，仍然本原地属于人

们希望描述的物质对象自身，相应显示那个隶属于物质对象自身的主要特征。因此，存在差

异，并不能否定蕴涵于物质对象自身的客观性。否则，如果形式表述完全不同于被描述的物质

对象，那么，这种描述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５）显然，人们不仅不可能穷尽物质世界的真实，而且，随着人们所研究与处理的问题不

同，在某一个为人们感兴趣的“同一”空间域中，甚至会在不同场合“重复”呈现彼此完全不同的

理想化物质对象，而显示对于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确认时一种纯粹人为的“主观”意志。但

是，理想化确认得以存在的前提仍然是那个自存物质世界所内蕴的基本特征，因此，它的存在

基础仍然是“客观”的。其实，正是“主观意志”和“客观基础”在对于“物质世界独立于人类主观

意识而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前提下的辩证统一，自然地贯串于任何一个真正“理性”的自然科学

研究之中。
（６）当然，也正因为此，必须始终自觉认识到，任何一种有意义的科学陈述必仅仅属于某

一个理想化物质对象，只可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反过来讲，针对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化”
认定必自然成为形式表述系统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

因此，在自然科学陈述中，理想化假设中必然蕴涵的某种“主观认定”以及由此而引起“有

限真实性”与“有限论域”的存在，以及渊源于确定物质对象之中的“客观基础”之间的辩证统

一，构成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逻辑关联的认识上，整个

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出现了根本的认识倒置，一方面肆意扩大某一个条件存在形式表述的作用，
甚至将某一个研究者个体神学话，另一方面却公然否定形式表述的物质基础，以及一切形式表

述必需的无矛盾原则。
在现代理论物理研究中，没有意识到对称性作为一种形式特征仍然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

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仅仅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相反却过分简单地将其置于一种“无条件”
的前提性位置之上，这样，在“自存、有限真实、同时体现了人们某种主观意志”的理想化物质对

象与只能“条件存在”于这些理想化客体的“形式表述”之间，出现了认识的逻辑倒置问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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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通过不同形式的不变性关系表现某一个物质对象的客观属性，同样可以视为人类认识深

化过程中的某种标志。特别在对某些物质对象的真实内涵尚不被充分了解，需要加以探求的

时候，对称性分析更是一种不可缺省的基本研究手段。但是，必须严格确认某种形式表述的

“特定属性”与拥有这种属性“理想化物质客体”之间存在的“蕴涵”关系。仅仅由于物质对象的

前提存在，当人们使用“形式”上不同但是在“本质内涵”上没有差异的“对称性”工具去表现物

质对象的基本属性时，才可能表现出一种独立于人为意志，蕴涵物质对象自身的客观性。
例如，不能将动量矩守恒视为一种无条件存在，并且，由此考察一个纯粹粒子系统与旋转

变换对应的不变量。事实上，任何理想化的粒子没有真正属于自身的旋转运动，又何以谈到

“动量矩”以及“动量矩守恒”呢？但是，平动则不然。任何粒子具有真正“属于”自身的某种平

移运动状态。因此，对于两个任意的坐标系，尽管它们的坐标原点之间可能存在某一个确定的

差异ｒ０，但是，人们仍然可以相信质点的运动独立于坐标系的任意选择，在这样两个不同坐标

系中，粒子的运动以及运动学状态，即如下所示“位移矢量”和“速度矢量”始终保持同一：

Δｒ１ ＝Δｒ２　ｕ＝ｄｒ１

ｄｔ ＝ｄｒ２

ｄｔ　ｒ２－ｒ１ ＝ｒ０ ＝ｃｏｎｓｔ

显然，这样一种“平移不变性”仅仅是针对两个“坐标系”相对平移一个“确定位置”而言的。
并且，借助坐标系所表现的平移不变性，与“Ｇａｌｉｌｅｏ定律”所说在两个彼此处于相对运动

状态中“参照系”所表现的不变性完全不同。事实上，即使参照系之间的相对运动速度ｕ０ 保持

恒定，但是，出现于两个不同参照系中甚至包括“位移”在内的运动学状态都不再相同，

Δｒ１ ≠Δｒ２　ｕ１ ≠ｕ２　ｕ２－ｕ１ ＝ｕ０

表现粒子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状态。或者说，此时的参照系已经不能再视为表现物质对象“自

身”运动学状况一个恰当基准，相对于不同参照系所构造的不同运动学表象，除了决定于粒子

自身的真实运动以外，还逻辑地包容了隶属于“参照系”自身的所作的独立运动在内。当然，在

这种情况下，关于物质客体的一切运动学陈述本质上都不再具有“客观性”意义，原则上运动学

速度可以从－∞随意变化到＋∞。显然，这样一种明显存在的无理性，正是自 Ｎｅｗｔｏｎ开创他

的经典力学之始，那个至今没有定义的惯性系留给整个自然科学一个至今没有解决的困惑。
当然，正由于前提性概念中存在的认识紊乱，对于“动量守恒”和“动量定理”、“动量矩守

恒”和“动量矩定理”这样一些在现代物理学几乎可以随意套用的不同称谓，人们需要加以严格

区分，极其重视它们深刻蕴涵的本质差异。随着物质对象的需要研究的内涵愈益复杂，例如从

理想化的粒子变化到理想化刚体，相应存在更多的独立变量，同样相应需要更多的独立物理学

定理给予它们以限制。这样，随着物质对象自身的复杂化，可能需要构造诸如“动量定理”、“动

量矩定理”等独立物理学陈述的约束。至于物理学中通常所述的“动量守恒”、“动量矩守恒”仅

仅是某些“特定”条件下存在的“个性”特征，与表现几何体自身内蕴几何特征所具有的“不变

性”完全不同。
此外，可以通过坐标系经历不同确定“位移或者角度”的变化，再根据该过程中可能存在不

同的“不变性”特征，以揭示或者表现不同物质对象内蕴的不同几何特征。但是，用以表现“宇

称”守恒特征，对坐标系所构造的“反射”变换，原则上不应该属于此处所述“不变性”分析的范

畴。事实上，坐标系仅仅是用以表现几何体几何特征的一种“工具”。因此，当人们将坐标系置

于不同的“原点”，或者设置成不同的“方位”的时候，如果物质对象的几何特征属于一种独立于

研究者主观意志的客观性属性，那么，在这样一些“人为”构置差异中必然存在某种“不变性”，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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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表现物质客体自身蕴涵的某种“客观”属性。但是，坐标系的“反射”变换则不然。坐标系

的反射变换意味着定义于坐标系之上的“计算”法则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人们使用的“量度”工

具已经不再相同，发生了一种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更为明确当然也较为抽象地说，就是“内蕴”
于坐标系自身，用以表现不同坐标之间“置换关系”的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张量的“形式定义”或者“抽象

内涵”发生了实际变化。人们总可以合理地相信，在表现某一个“物质客体”以及定义于其上的

物理量的时候，作为一种最起码的逻辑前提，那个为人们使用的“量度”工具必须保持严格统

一。仅仅于此，由相同量度工具测量所得的“表观量”才具有相互可比较的意义。对于使用不

同测量工具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当然属于一种“无意义”操作。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任何关于“宇称”守恒的讨论，在原则上并不隶属于此处所说“不

变量”的讨论范畴。人们甚至可以这样指出，与对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科学世界对于“宇称守恒”
的一种过分简单的期待恰恰相反，“宇称不守恒”不仅普遍存在，属于一种过分平凡物理真实，
而且，还由于实质性地改变了所使用的“量度”工具，从而成为一种不具深刻物理内涵的“平凡

性”陈述。
此处不妨考察一个为大部分研究者熟知，四面体体积计算公式中出现的某种“反常”情况。

人们曾经正确地指出，某一个确定的“物质构形”必然对应于一个具有“不变”意义的“体积”标

量。由于标量仅仅与一个单纯的“数”对应，它既无需借助坐标系表现，当然也根本谈不上“数”
在坐标系进行反射变换时具有怎样特殊性态的问题。但是，当人们使用“矢量三重标量积”这

样一种特定的“描述方式”表现这样一个物理真实时，这个形式表述的物理量却只能被称为“伪

标量”，因为“矢量三重积”不能在坐标系的“反射变换”中保持不变。但是，绝对不能由此产生

一个逻辑推论：几何构形的“体积”不具有客观意义的不变量；可能出现的正确推断只能是，体

积的“矢量三重积”表述只属于一个“条件存在”的恰当表述，需要定义在一个与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置

换张量保持逻辑相容的坐标系之中。当然，人们还可以等价地说，一个恰当的坐标系中的“坐

标顺序”必须与相应的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置换张量保持一致，否则坐标系自身的抽象内涵蕴涵了“前

提性”的矛盾。
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甚至可以说，由于“宇称是否守恒”根本不属于某一个几

何体或者理想化物质客体的内蕴特征，提出或者简单讨论宇称守恒问题本身其实就属于一个

并不恰当的命题。但是，量子力学的经验事实告诉人们，不同特定物质对象的确真实地存在

“宇称守恒”和“宇称不守恒”两种表象特征，因此，否定“宇称守恒”这样一种过分简单的“人文

化”主观意识，注意到两种不同现象的真实存在仍然具有根本意义。只不过，还需要从这种“表

象”差异之中进一步挖掘产生这种差异的本质内涵，仅仅于此，才可能真正将认识达致深刻和

准确。不容否认，对于某一种在“后人”看来似乎过分简单的事实，但是，最初能够首先意识到

它的存在并不容易。
其实，思维过程中这样一种“从复杂到简单”，继而再考虑“从简单到复杂”事实的周而复

始，正深刻描述了人类“渐进式”深化认识的一种真实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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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经典量子力学体系“过分庞大”，哲学理念的“过分怪异”，以及相关形式表述“过分复杂”乃

至形形色色的“过分无理性”几乎到处明显存在。但是，与所有这些奇异性特征成为强烈对照

的则是：人们指出，量子力学已经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经验事实的证实。于是，这样一种严重存

在的反差，成为人们能够理性认识这个陈述系统的重大障碍，同时也是现代科学世界不得不将

量子力学完全置于“第一性原理”之上，甚至公然舍弃以“无矛盾性”为本质内涵的“数学严谨

性”的根本原因。
在前一章陈述中，完全以“逻辑相容性”原则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努力揭示量子力学经典

陈述在基本理念和形式逻辑方面可能存在的一切矛盾。当然，或许在现代科学主流社会看来，
所有这些都显得过分“苛求责难”以至于难以容忍的话，那么，除了需要继续贯彻这样一种“挑

刺”式研究问题的方式，现在还需要关注或者重新考察可能为某些研究者“不足挂齿”的一个

“过分具体”或“过分细碎”的问题：仅仅着眼量子力学中“个别”具体实例的分析，努力探究在处

理某些具体物理问题时，量子力学“到底告诉了人们什么”或者“以怎样一种方式表达这些结

果”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这样大概地说，姑且不论量子力学整体结构可能存在的形式逻辑问题，或者

暂时不去体会形形色色“第一性原理”可能蕴涵的不同意义，而只是希望做出一种切实的努力，
或者做出一种尽可能较为准确的揣度：在一些具体物理问题的处理中，量子力学到底表达或者

期望表达了什么样的“物理实在”？事实上，这种探究仍然回归到本书开篇之首曾经引用：“量

子力学对于独立于认识以外的客观世界究竟给出了什么表述？”以及“量子力学对于客观世界

究竟给出了什么深度的表达？”这样一些需要人们予以认真考虑，整个量子力学为何需要存在

和应该怎样存在的根本问题。可以相信，即使按照现代科学主流社会的期待，需要人们最终接

受某一个“神学”意义上的“第一性原理”，但是，如果这个原理没有特定的“逻辑主体”或者“物

质对象”作为陈述的确定对象，只能成为没有任何确切内涵的“空言”陈述，它的存在依然没有

意义①。

① 对于量子力学而言，笔者属于初学者。因此，正如多处坦诚指出的那样，本书的书写程式大体反映了笔者在阅读和学习

量子力学过程中的实际思考或者反思过程。其实，对于任何真正愿意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研究者个体，或许首先需要

这样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平和”心态：坚信绝对不可能存在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这样仅仅凭借“直觉和顿悟”，甚至都不怎么懂

得自己所使用数学工具就能够轻易获得真理的“先知”，当然，也不会存在什么“第一性原理”。任何真正的科学陈述“必

然也必须”逻辑相容，当然也必定是自然的，最终容易为人们理性地接受。因此，努力保持一种“平常”心，首先认真探究

量子力学所研究或者希望研究的物质对象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不仅对于像笔者的初学者成为需要首先予以关注的前提

性命题，而且对于量子力学方面的所有专家而言，同样成为需要予以认真补课的前提性重大命题。当然，正因为此，尹

鸿钧先生在其《量子力学》著述中就量子力学哲学基础提出的两个基本命题，自然成为重新认识量子力学以及重建量子

力学的一种正确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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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一维谐振子

在原则上，任何性质较为优良的函数，都可以通过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表述为三角级数的等价形

式。因此，在量子力学研究中，对于谐振子的讨论始终被置于一种前提性的位置之上。
假设粒子的质量为ｍ，在某一个一维势场中运动，该势场的势函数为

Ｖ（ｘ）＝ １
２Ｋｘ２　－∞ ＜ｘ＜ ∞ （６．１．１ａ）

相应存在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

－ｉ
ｔ－２

２ｍ
ｄ２

ｄｘ２＋１
２Ｋｘ［ ］２ ΨＥ（ｘ）＝０　－∞ ＜ｘ＜ ∞ （６．１．１ｂ）

通常，这个运动中的粒子系统称为一维谐振子。

６．１．１　一维谐振子的经典解

此处的所有陈述都属于经典量子力学中的内容。但是，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的需要，仍然将

这个为人们熟悉的推导过程罗列如下：一维谐振子系统的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为

－２

２ｍ
ｄ２

ｄｘ２＋１
２Ｋｘ［ ］２ ΨＥ（ｘ）＝ＥΨＥ（ｘ）　－∞ ＜ｘ＜ ∞ （６．１．２）

引入经典力学中谐振子的频率

ω＝ Ｋ（ ）ｍ

１
２

（６．１．３ａ）

继而作变量变换

ξ＝ ｍω（ ）

１
２

ｘ　λ＝２Ｅ
ｈω

（６．１．３ｂ）

于是，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可以表述成如下的等价形式：
ｄ２Ψ（ξ）
ｄξ２ ＋（λ－ξ２）Ψ（ξ）＝０　－∞ ＜ξ＜ ∞ （６．１．４）

在无穷远处有

ｄ２Ψ（ξ）
ｄξ２ －ξ２Ψ（ξ）＝０　ξ→±∞ （６．１．５ａ）

作为该方程的渐近形式解为

Ψ（ξ）～ｅｘｐ－ξ２（ ）２
（６．１．５ｂ）

考虑到在物理上合理的有限大边界条件，式中已经舍去另一个解。这样，待求的波函数可以形

式地表示为

Ψ（ξ）＝Ｈ（ξ）ｅｘｐ－ξ２（ ）２
（６．１．６ａ）

将其代入原方程，得

ｄ２Ｈ（ξ）
ｄξ２ ＋２ξ

ｄＨ（ξ）
ｄｔ ＋（λ＋１）Ｈ（ξ）＝０　－∞ ＜ξ＜ ∞ （６．１．６ｂ）

该方程为待定系数需要满足的方程。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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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将待定系数展开成幂级数

Ｈ（ξ）＝∑ａｖξｖ （６．１．７ａ）

不难导得

Ｈｎ（ξ）＝ （－１）ｎｅｘｐ（ξ２）ｄｎ

ｄξｎｅｘｐ（－ξ２）　ｎ＝０，１，２，… （６．１．７ｂ）

与其对应，

Ｅｎ ＝ ｎ＋（ ）１
２ ω　ｎ＝０，１，２，… （６．１．７ｃ）

该式表示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本征值，人们将其称为一维谐振子的定态能谱。
与以上结果对应，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本征函数为

Ψｎ（ｘ）＝ＮｎＨ（ξ）ｅｘｐ－ｍωｘ２

２（ ） 　ｎ＝０，１，２，… （６．１．８ａ）

注意，式中的Ｎｎ是人为引入的一个待定系数。事实上，作为一种独立的人为假设，任何形式的

几率描述都应该满足“归一化”的假定。也就是说，对于任何本征函数，都必须满足如下所示的

约束条件：

１≡∫
∞

－∞
｜Ψｎ（ｘ）｜２ｄｘ

从而得到

Ｎｎ ＝
ｍω（ ）

１
２

槡π２ｎｎ

熿

燀

燄

燅！

１
２

（６．１．８ｂ）

该系数即为人们通常称作的归一化系数。
最后，再简略讨论如何应用以上导得结果的问题。如果只考虑基态，即与最低本征值对应

的能量状态，根据式（６．１．７），此时的能量为

Ｅ０ ＝ １
２ω

（６．１．９ａ）

另外，根据式（６．１．８），基态时谐振子的分布几率为

｜Ψ０（ｘ）｜２ ＝

ｍω（ ）

１
２

槡π
ｅｘｐ－ｍωｘ２（ ）

（６．１．９ｂ）

当然，在坐标原点ｘ＝０处，出现谐振子的几率最大。
在经典力学中，任何运动中系统的动能恒不得小于零，等价地说，势能不得小于整个系统

的能量。由此，相应存在一个经典意义的约束条件

Ｖ（ｘ）＝ １
２Ｋｘ２ ≤Ｅ０ ＝ １

２ω

　　　

ξ２＝ｍωｘ２

 ≤１

但是，根据以上导得的量子力学结果，对于经典力学不允许存在的区域，却存在并不等于零的

几率，即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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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ｅｘｐ（－ξ２）ｄｘ

∫
∞

０
ｅｘｐ（－ξ２）ｄｘ

≈０．１６≠０ （６．１．９ｃ）

对于这样一种与经典力学之间存在的差异，人们通常将其称为量子效应。

６．１．２　一维谐振子分析

需要指出，以上求解一维谐振子的全部运算结果都是属于经典量子力学的。在作进一步

分析以前，人们不妨进行若干直观的考察，注意以上运算过程与人们求解一般微分方程所表现

的不同特征：
首先，在谐振子的量子力学分析中，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本质上并不是作为一种“动力学方

程”的形式出现的。或者说，它不仅相异于通常意义上的微分方程定解问题，而且，正如人们已

经做出证明的那样，由于时变算子恒为幺正算子，即时间域上的影响恒等于零，

ｄ
ｄｔ

〈Ｕ＋ （ｔ）｜Ｕ（ｔ）〉≡０

因此，即使将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导得的解重新代入最初的动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之中，在

本质意义上仍然无力描述量子系统量子状态的真实变化。
此外，与第５章曾经做出的分析完全一致，人们可以发现在整个推导过程中，根本没有考

虑微分方程理论使用“频谱法”求解定解问题必须考虑的“线性叠加”原则以及通过对“本征函

数族”全体在“待定序数”所构造的叠加中求得那个能够与定解条件保持一致的“唯一解”问题。
恰恰相反，在量子力学所构造的求解过程中，人们关注的仅仅是若干“分立”的本征函数，并且，
正如式（６．１．９）针对处于基态谐振子所作分析时显示的那样，每一个本征函数本质上的确都可

以作为一种独立意义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独立的物理内涵。当然，无需也不能将这些分立的

本征函数与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构成逻辑关联。
以上针对谐振子量子力学研究所作的两点补充陈述，其真实性应该毋庸置疑。而且，作为

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并不具有“动力学方程”应该具有的“动力学”特征，以

及这个方程与数学物理方程理论中通常赋予“偏微分方程”一般特征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的事

实实际上具有一种启示意义。但是，在量子力学被置于“第一性原理”之上，并且希望由其表现

微观世界的全部物质实在时，对于这样一些明显存在的无理性，被人们“不知道是有意识还是

无意识”地完全忽略了。事实上，在量子力学的几乎所有不同著述中，几乎都以一种“自明”方

式，在不加任何证明地直接引用或者表达以上表述蕴涵的“反常”内涵，并且，为量子力学研究

中“将不同本征函数视为具有确定意义物理实在”这样一种纯粹的“主观愿望”提供了一种没有

“合理性”的依据。
但是，也恰恰因为此，经典量子力学研究中，所关注的只是如何从某一个具体数学表述出

发进行“无穷”推理，而从来不考虑“这种推理是否符合逻辑”乃至是否能够将其视为“推理”的

问题。特别是在Ｄｉｒａｃ引入了算子符号以后，在寄希望于应用这个符号系统更为方便地进行

推理，从而将量子力学的表现范畴不断加以扩大的时候，不仅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而且，也几

乎从来不考虑相关形式表述的真实物理内涵。其实，在进行这种过分自由和无视逻辑性的无

穷推理的时候，人们忘记了这样一种关于逻辑推理的基本原则：根据且根据“推理逻辑”，任何

合理的逻辑推论都不可能超越“逻辑推理前提”最初蕴涵的物理内涵，除非是那些不讲究逻辑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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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 理 性”臆 断。当 然，如 果“遵 循 逻 辑”并 且 仅 仅“依 靠 逻 辑”，是 永 远 不 可 能 因 为 把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人为定义为一种“公理化”假设，就可以由这个数学表述推得描述微观世界的

所有其他公式的。
此处，如果将式（６．１．８）所示的本征函数再重新写出

ψｎ（ｘ）＝ＮｎＨ（ξ）ｅｘｐ－ｍωｘ２

２（ ） 　ｎ＝０，１，２，…

继而，仅仅根据量子力学自己所设定也没有做出任何说明的处理原则，将与这些不同的本征函

数所对应的不同本征值

Ｅｎ ＝ ｎ＋（ ）１
２ ω　ｎ＝０，１，２，…

视为量子系统的不同本征态能量，并且界定为量子系统真实存在的不同“个性”特征。显然，这

些不同的本征函数所构造的“离散”集合，根本不同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向量空间，只是“离散”集合中完

全多个函数的和才可能与某一个连续函数对应。另一方面，从以上表述中还看到所有不同的

本征函数都包含如下所示的指数函数：

ｅｘｐ－ｍωｘ２

２（ ） ∈ψｎ　ｎ＝０，１，２，… （６．１．１０ａ）

这似乎向人们展示所有本征函数共同具备的某种“共性”特征。事实上，经典量子力学所叙述

的具体求解谐振子过程告诉我们，存在于所有本征函数中的指数函数，本质上源于无穷远点处

为式（６．１．５）所描述的渐近方程

ｄ２ψ（ξ）
ｄξ２ －ξ２ψ（ξ）＝０　ξ→±∞ （６．１．１０ｂ）

以及该方程相应存在渐近形式的解

ψ（ξ）～ｅｘｐ±ξ２（ ）２
也就是说，关于指数函数的两种不同表述形式，即最终表述以及相关微分方程共同刻画量子效

应的某种本质内涵。
另一方面，如果再考虑构造渐近方程的最初形式

ｄ２ψ（ξ）
ｄξ２ ＋（λ－ξ２）ψ（ξ）＝０　－∞ ＜ξ＜ ∞

那么，也只是因为任何系统的能量Ｅ 只能取有限值，所以在无穷远处总存在一个基本的不等

式关系

λ＝２Ｅ
ωξ２

于是，人们同样可以做出一种大体判断：渐近方程“独立”于任何特定量子系统可能存在的不同

能量状态，因此，作为一种共性特征，这个方程和作为它的解的指数函数在表现量子系统的量

子效应方面必然具有某种本质意义。
这样，我们可以进入谐振子“实际”分析中某些让人们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揭示渐近方

程以及它的指数函数解可能蕴涵的本质内涵。
（１）渐近方程蕴涵的共性特征

首先，考虑到谐振子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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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ｍ
ｄ２

ｄｘ２＋１
２Ｋｘ［ ］２ ψＥ（ｘ）＝ＥψＥ（ｘ）　－∞ ＜ｘ＜ ∞

以及通过式（６．１．３）所示变量变换改写而成的等价形式

ｄ２ψ（ξ）
ｄξ２ －ξ２ψ（ξ）＝λψ（ξ）　－∞ ＜ξ＜ ∞

并且，将它们与渐近方程

ｄ２ψ（ξ）
ｄξ２ －ξ２ψ（ξ）＝０　－∞ ＜ξ＜ ∞

比较可知，渐近方程与原方程的差异仅仅在于略去了与能量有关的项，从而使得渐近方程成为

一切“谐振子”系统共同具有“内蕴”特征的形式表述，独立于某一个谐振子系统的特定运动学

状态。
（２）几率分布与“波”之间的本质差异

谈及任何形式的“波”，几乎必然蕴涵着某种重复出现的简谐运动。在经典力学中，描述

“简谐振动”的运动学方程为

ｄ２ｘ
ｄｔ２ ＋ω２ｘ＝０

如果将其与量子力学谐振子运动的渐近方程相比，不难发现，两个方程在形式上显得十分相

近。但是，在“零阶项”出现的符号的差异却具有一种“特征”意义，使得两个方程表现了完全不

同的“物理内涵”或者“运动学特征”。事实上，如果不考虑初始相位，简谐振动的解函数为

ｘ≈ｅｘｐ（ｉωｔ）＝ｃｏｓ（ωｔ）
它直接表示了运动粒子的一种往复振动，或者与“波”类似的一种的运动形式。但是，与量子力

学的渐近方程对应的解不是表现“震荡”的简谐函数，而是一个随着自变量的改变迅速变化的

指数函数

ψ（ξ）≈ｅｘｐ（－ξ２）
其实，也正因为这种根本差异的存在，才可能像式（６．１．９ｃ）所显示的那样，随着粒子所处的空

间位置与“平衡点”的逐渐偏离，在这个空间位置之上出现谐振子的几率在迅速降低。因此，即

使从这样一种“数学上的直观意义”出发进行分析也不难发现，仅仅基于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一种纯粹

依赖于“思维实验”而提出的“物质波”的概念，将求解谐振子“实际”过程中用以刻画“量子效

应”共性特征的指数函数与以谐振运动为基础的“波运动”构造某种逻辑关联并不恰当。或者

说，对于量子力学谐振子分析中最终求得的解，无论从数学表述还是相关物理内涵考虑将其称

为“几率波”都是不恰当的。
（３）指数函数隐含的某种物理实在

在以上分析中，在形式上大概揭示了谐振子量子力学分析中“渐近方程”以及它的指数函

数形式的解所蕴涵的“共性”特征，继而，指出作为量子效应“几率分布”规律的指数函数与“简

谐函数”之间的本质差异。但是，一个需要人们继续做出大概思考的问题是，对于本质上作为

一种“几率”表述的指数函数

Ψ（ξ）≈ｅｘｐ（－ξ２）＝ｅｘｐ－ｍωｘ２（ ）
为什么随着ｘ的加大几率会呈指数规律下降，或者说，如何对这种规律中可能蕴涵的物理内

涵做出一种大概合理的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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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仅仅作为纯粹人为提出的假设，重新构造一种新的思考途径：摆脱“波函数”这样一

些纯粹人为杜撰理念的影响，努力将量子力学期望表现的“量子效应”实实在在地视为某种真

实存在的“物理效应”，继而在此基础上考察这种“物理实在”对于“经典描述谐振子”可能造成

的偏离①。
显然，根据“量子跃变”的物理真实，出现在指数函数中的“无量纲自变量”可以借助“变分”

的形式加以表示，即

ξ２≈ｍωｘ２

 ≈

ｍδｘδｘ
δτ
 ≈δｐ·δｘ


（６．１．１１）

显然，如果依据这样的认定前提，此处引入的无量纲量ξ２则被自然地赋予了一种确定的物理

意义。它向人们显示这样一种基本物理表象：
对于一个任意的粒子系统，当其按照属于这个系统的基本方程所表现的规律进行运动的

同时，却随时可能与其所处的物质环境发生与“量子跃变”对应的量子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与

粒子系统自身具有的动量、能量相比，粒子系统承受的量子效应的影响很小，不可能对粒子系

统的表观运动状态造成影响。但是，量子效应的影响是真实的，并且，在若干特定条件下，由于

离散量子效应的存在，使得粒子系统的“表观运动”状态出现了离散的“分叉”现象。
另一方面，任何粒子与其物质环境，即一种“场”之间发生的量子效应必须吻合于Ｐｌａｎｃｋ

的基本量子假设

δｘδｐ≈ｎ
也就是说，物质世界真实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场，以及相关的量子效应，但是，任何一种量子效应

都只能以“一份一份”的方式发生着。因此，如果人们需要对于某一种“未知”的量子效应，或者

说，需要对这种效应对于粒子系统运动表象所产生的影响做出一种大概“评价”的话，那么，式

（６．１．１１）以Ｐｌａｎｃｋ常数为基准所定义的无量纲量ξ２应该成为一种恰当的表述。与其对应，
在这个表述中的变分δｐδｘ则共同刻画了由于量子效应造成影响的程度。

显然，一旦完成了这样一种完全基于物理真实的认识，人们将不再需要仅仅依赖于形形色

色“人为概念”的不断杜撰，进行“无逻辑一致性”可言的逻辑推理。人们可以推断，对于某一个

处于运动之中，也就是说包括自身的动量、动能都处于“有限大离散量”变化之中的粒子，如果

存在一个真实但是“不知相关细节”的量子效应的自由，并且，当人们用粒子的“位移变分”δｘ
和“动量变分”δｐ表现这种作用对于该粒子运动产生的影响，或者对于不存在量子效应时“原”
运动状况的一种“可能偏离”的话，那么，对于这些不同的“离散”分布，如果以一种“指数分布”
函数

Ψ（ξ）≈ｅｘｐ（－ξ２）≈ｅｘｐ－δｐ·δｘ（ ）
（６．１．１２）

共同描述它们随着“可能偏离”的加大而迅速衰减的规律可以认为是合理的，能够为人们理性

地予以接受。
人们必须形成这样一种理性意识，任何对于量子效应的细节做出真实描述的期待，本质上

都超越了量子力学同样必须存在的“有限”论域。其实，也正因为此，量子力学的表述应该是离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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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形式上确定下来，那么，在此基础上重新构造的量子力学形式表述恰恰能够与整个经典力学保持严格逻辑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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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并且，相应对应于一种“几率”形式的表述。这样，在原则上人们只能使用“变分”描述那

些“真实存在但是无细节可言”的量子效应所造成“不具确定意义”的偏离。

６．１．３　关于“量子效应”物理实在的一个初步分析

可以相信，在完成对某一个陈述系统完整的理性分析以前，即使仅仅作为伴随于科学研究

过程一种自然存在中的“好奇心”，人们总希望做出这样一种努力：探求一个“几乎完全明显荒

悖”的经典论述系统，为什么能够在某些“具体算例”中展示一种大体符合人们愿望，或者基本

吻合于所期望表现物理真实的解答呢？

事实上，如果认识到需要使用“量子约束方程”以表现“量子作用”过程普遍存在的物理真

实，取代那个仍然属于“人为猜测”而得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不确定关系式，并且最终以一种“拒绝矛

盾、拒绝不断修改概念，必须与经典力学完全逻辑相容”的方式重新完成对量子力学体系的理

性重建工作，那么，以上针对量子力学谐振子所作的分析仍然显得过分直观，不能相应构造一

种具有一般意义的形式表述系统。但是，一旦彻底抛弃诸如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物质波等

等纯粹“人为杜撰”的概念，努力在经典力学所描述粒子运动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叠加”作为物

理真实的“量子效应”产生的真实影响，以表现相关的物理真实仍然是合理的。事实上，此处所

述正大体表现了这样一种展现量子效应的思考方法，虽然尚不能视为一种完整和系统的分析，
但是从哲学基础和思维结构考虑，这种处理和表现“量子效应”作为一种“物理真实”真实存在

方法，与本书后续讨论所构造的“量子力学一般性形式表述系统”严格保持本质同一。
进一步讲，与Ｄｉｒａｃ过分反常强调经典力学中 Ｎｅｗｔｏｎ表述与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表述之间的“表

观形式”差异所具根本意义的思想完全相反，与整个经典理论明确界定经典力学中两种特定

“表述形式”具有的本质一致性同时，人们同样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即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

的不同，并不决定于经典量子力学中形形色色人为杜撰的“第一性原理”，而根本渊源于被描述

物质对象的不同。因此，与经典力学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表述系统完全一致，量子力学同样会

自然地存在两种彼此严格“逻辑相容”，但是具体表述形式不同的两种形式系统。
事实上，Ｂｏｈｒ最初针对“氢原子”所作的分析并无任何不当。或者说，对于那个被建立在

形形色色人为杜撰的“完全荒悖”理念基础上的“量子力学”所取代，由Ｂｏｈｒ最初创建的“量子

论”本质上与此处针对谐振子的分析在基本思想上保持大体一致，恰恰是一个以“物理实在”为

基础的恰当科学陈述体系。问题在于，引起人们认识紊乱的是经典电动力学一系列相关结论

的严重错误。事实上，不仅仅经典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电子激发电磁场的一系列经典结论存在

大量数学推导和物理理念的严重失当，而且，那个一直被人们以为在经典理论框架内几乎成为

一种“完备性陈述系统”典范的 Ｍａｘｗｅｌｌ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恰恰在“数学表述”和“物理理

念”两个方面同时存在严重的不足和错误。
而且，从一种朴素的“直观意识”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一个物理学陈述是真正合理的，那么，

这个陈述即使在一种“直观”意义上也应该具有最起码存在的基本合理性。正因为此，一些量

子力学著述早已诚实地指出，通过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的“物质波”假设，将３维空间中自由粒子的运动

与另一个与其毫无关联的属于某一个“整个２维空间”之上平面波“驻波”构成一种逻辑关联，
违背了基本的物理常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几乎明显的无理性，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本人在横贯他整

个生命历程的不同时刻都曾经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并不同意这个强加于他作

为发明人的物质波的观念。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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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甚至可以相信，我们的后人如果还能够读到２０世纪初叶构造量子力学过程中的这一

段历史真实，他们或许会觉得完全的不可思议：自然科学研究者怎么可能接受这样一种几乎完

全自明，根本毫无理性可言的胡乱猜测呢？然而，这就是历史，人类深化认识历程中一段曾经

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并且，还可以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些看起来毫无理性的猜测和思考，也

就不可能存在后人对于理性的一种简单而自然的重新认识。当然，由此也可以在人们脑海中

形成这样一种体会：一种认识上过分反常的存在，或许恰恰成为人类深化认识物质世界迂回曲

折过程中一种过分艰辛历程的写照。但是，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自然科学总是“承继性”发展

的，因此，如果经典力学中的“惯性系”认识困惑、什么是经典电磁场理论中“位移电流”的真实

物理内涵等一系列的前提性概念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那么，在不当认识前提下进行推理的结

果只能走向紊乱，甚至彻底荒谬。
不得不重复指出，对于２０世纪科学体系的构建者们，存在一种过分奇怪的思维悖论：一方

面，不得不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诚实指出的需要“打破一切通常运动学概念”的约束，另一方面，又不

断“无所羁绊”地随意杜撰着新的“概念”，并且，仅仅依赖他们杜撰的新概念进行着新的“推

理”；一方面，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公然提出作为构建整个“相对论”基础的两个“矛盾”着的“物理真实”，无

需也无可解释，另一方面，却要求整个物质世界必须“无条件”和“逻辑”地服从一种“语言陈述

系统”的革命；一方面，面对量子力学中的种种矛盾，Ｌａｎｄａｕ不得不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

性”称为“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必须按照一种“逻辑”的方法构建整个现代自然科学

体系，并且，期待整个物质世界能够“逻辑”地服从这些无视逻辑的形式体系。
其实，这些充满矛盾的陈述能够长时间得以存在的原因，仅仅在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同样诚实

指出的，让一切服从“由实验给出的‘数’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过分“实用主义”和简单“形而

上学”伴生的奇怪原则，使得整个现代科学世界始终处于一种隐含着深刻矛盾的“非理性”危机

之中，尽管从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短暂时期考虑，这些实用主义的处理方法的确是十分实

用的。
此外，也正因为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或者科学研究者仍然作为“社会人”难以避免的功利

主义，一个或许让科学世界以外旁观者觉得格外不可理喻，然而往往正是作为普遍真实的另一

种存在则是：几乎在人类认识深化的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那些自认为处于权威地位的

科学主流世界，尽管无力解决所面临许许多多没有解决的重大前提性科学难题，却总以一种强

硬甚至蛮横的态度拒绝批判，拒绝以“无矛盾性”为全部本质内涵的“理性”原则。历史正是这

样地重复着。当然，同样可以相信，当今科学主流世界的这样一种傲慢和粗鲁，也根本违背了

２０世纪初叶所涌现一大批科学研究者的初衷，当然，也不可能真正读懂他们的书。正如某些

现代科学史研究者指出的，自２０世纪后半叶以后，理论物理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或许道理

也仅在于此。

６．２　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

不同量子力学著述通常都会提及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具有确定磁矩的原

子在经过不均匀磁场后分裂成不同的原子束。据此人们提出，可以通过对不同原子束中不同

原子数目的测量和记数，探求原子内部包括磁矩在内的基本属性。
下面让我们重新考察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以及相关的具体分析过程，看一看经典量子力学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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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怎样得到人们期待得到的结果，或者是如何对经验事实做出解释的。

６．２．１　经典分析

仍然采取以上进行讨论的模式，首先了解经典量子力学中进行相关分析的内容。①

假设被测量的碱金属原子由一个价电子和原子实组成，并且，不考虑它们的自旋和自旋磁

矩。如果用ｒ，ｐ，ｍ 和ｅ分别表示粒子的位置矢量、动量、质量和电荷，下标１和２分别用来表

示电子和原子实，那么，在由矢势Ａ所描述的磁场中，整个原子系统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为

Ｈ ＝∑ １
２ｍｉ

（ｐｉ－ｅｉＡｉ）２＋Ｖ（ｒ１－ｒ２） （６．２．１ａ）

式中，向量函数Ａｉ（ｒｉ）与第ｉ个粒子的矢势相对应，而标量函数Ｖ（ｒ１－ｒ２）则表示两个粒子之

间存在的静电Ｃｏｕｌｏｍｂ势。
为了运算方便，如果引入系统的质心坐标Ｒ（Ｘ，Ｙ，Ｚ）以及粒子相对于质心的相对坐标

ｒ（ｘ，ｙ，ｚ），作为算符，与它们对应的质心动量和相对动量则可以分别表示为

Ｐ＝－ｉ
Ｒ

ｐ＝－ｉ


烅

烄

烆 ｒ
此外，引入量子力学中通常使用的“缓变磁场”假设，认为在原子的线度范围之内，磁场强度Ｂ
几乎没有变化，可以仅仅表示为质心坐标Ｒ的函数，即

Ｂ（Ｒ）＝ ｒ×Ａ＝ｃｏｎｓｔ
→

Ａ＝－１
２ｒ×Ｂ

式中ｒ为相对坐标，相应存在

ｐ·Ａ＝－１
２ｐ

·（ｒ×Ｂ）＝ １
２Ｂ·（ｒ×ｐ）＝ １

２Ｂ·ｌ

其中，ｌ称为相对角动量。于是，原子系统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可以近似地表示为

Ｈ ＝ １
２ＭＰ２＋１

２μ
ｐ２＋Ｖ（ｒ）－Ｂ（Ｒ）·ｍ （６．２．１ｂ）

式中，
Ｍ ＝ｍ１＋ｍ２

μ＝ ｍ１ｍ２

ｍ１＋ｍ２

ｍ＝－ ｅ
２Ｍ

ｍ２

ｍ１
－ｍ１

ｍ（ ）
２
Ｉ≈－ ｅ

２ｍ１
Ｉ

分别称为原子系统的总质量、折合质量和磁矩。
这样，对于整个原子系统的波函数Ψ（Ｒ，ｒ，ｔ）需要满足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可以互为耦合

地定义在质心坐标和相对坐标空间之中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相关经典叙述基本按照文献［３］所采用的方式加以陈述。在该著述中，将对于这个实验的分析用作全书的开篇之首，其

实这样一种以某种实验事实为讨论基础的独特处理方法是十分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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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ｔΨ

（Ｒ，ｒ，ｔ）＝ １
２ＭＰ２＋１

２μ
ｐ２＋Ｖ（ｒ）－Ｂ（Ｒ）·［ ］ｍ Ψ（Ｒ，ｒ，ｔ） （６．２．２）

显然，表现磁矩影响的Ｂ·ｍ 直接表现了这种耦合作用，其中，磁场强度Ｂ和原子系统的磁矩

ｍ 作为质心坐标和相对坐标的函数分别定义在两个不同的坐标空间之中。继而，人们再按照

两种不同情况分析该量子系统的运动。
（１）进入磁场前的原子系统

在原子系统进入设定的磁场前，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可以退化为

ｉ
ｔΨ

（Ｒ，ｒ，ｔ）＝ １
２ＭＰ２＋１

２μ
ｐ２＋Ｖ（ｒ［ ］）Ψ（Ｒ，ｒ，ｔ） （６．２．３）

由于在这个方程中不存在两种不同坐标彼此耦合反映磁矩影响的项Ｂ·ｍ，人们假设能够对

波函数进行如下所示的分离变量：

Ψ（Ｒ，ｒ，ｔ）＝ｕ（Ｒ，ｔ）（ｒ） （６．２．４）
并且，定义于两个不同坐标空间中的函数需要分别满足两个不同的方程，即

－２

２μ
２

ｒ＋Ｖ（ｒ［ ］）（ｒ）＝Ｅ（ｒ） （６．２．５ａ）

以及

ｉ
ｔｕ

（Ｒ，ｔ）＝ －２

２Ｍ２
Ｒ＋［ ］Ｅｕ（Ｒ，ｔ） （６．２．５ｂ）

这样，对于原来定义在质心坐标和相对坐标的一个较为复杂的波动方程，被转化为定义在质心

坐标空间中的动力学方程和仅仅定义在相对坐标空间中的定态方程，以及在恰当定解条件下

对它们耦合求解的本征值问题。
首先，考虑定态方程

－２

２μ
ｒ＋Ｖ（ｒ［ ］）（ｒ）＝Ｅ（ｒ）

显然，该方程定义在相对坐标空间中，直接表示原子系统内部的相对运动状况。根据经典量子

力学，定态方程中的本征值Ｅ为系统的能量，当使用ｎ，ｌ和ｍ 分别表示该原子系统中的主量

子数、轨道角动量量子数和磁量子数的时候，本征函数为可以表示为ｎｌｍ（ｒ），另一方面，能量Ｅ
与磁量子数ｍ 无关，存在２ｌ＋１度的简并，因此，与某一个确定的能级状态Ｅｎｌ相对应，本征函

数为

ｎｌ（ｒ）＝∑
ｍ
ｃｍｎｉｍ（ｒ），　（Ｈ^－Ｅｎｌ）（ｒ）＝０ （６．２．６ａ）

或者为了简单计，直接记为

（ｒ）＝∑ｃｍｍ（ｒ） （６．２．６ｂ）

式中，以离散形式出现的本征函数ｍ（ｒ），需要借助与磁量子数ｍ 直接关联的力学量的本征值

加以确定，当然

∑｜ｃｍ｜２ ＝１ （６．２．６ｃ）

即必须满足一切几率表述必需的归一化条件。
继而，再考虑定义在质心坐标空间中的动力学方程

ｉ
ｔｕ

（Ｒ，ｔ）＝ －２

２Ｍ２
Ｒ＋［ ］Ｅｕ（Ｒ，ｔ）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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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除了用一个常数Ｅ表示一个势函数以外，这个定义在质心坐标空间中的动力学方程在

形式上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因此，在原则上似乎仍然需要采取分离

变量的方法，通过构造这个动力学方程的形式解，进而根据定解条件求解属于这个方程的唯一

解。但是，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求解，本质上不属于数理方程的定解问题，人们无法求得某一

个满足初始条件的解，去表述量子系统在“时间域”中的真实变化历程。
事实上，正如前面分析多次提到的那样，几乎所有的经典量子力学著述，都已经通过不同

方式向人们表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满足上述基本方程的解，必然存在这样的基本特征

ｄ
ｄｔ

〈ｕ｜ｕ〉≈ ｄ
ｄｔ∫

∞

－∞
ｕｕｄＲ≡０

也就是说，当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满足“定态”的假设前提时，波函数所表述的“几率”必然在时间

域中始终保持不变。当然，在作为“几率”表述的量子力学中，这个方程也自然失去了动力学方

程的本来意义。于是，经典量子力学只能回避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作为一种动力学方程本质蕴

涵的数学物理问题，仅仅向人们提供一个如下所述的形式解：

ｕ（Ｒ，ｔ）＝ｃｅｘｐ ｉ


Ｅｔ＋Ｐ·Ｒ－Ｐ２

２Ｍ（ ）［ ］ｔ （６．２．７ａ）

式中的常数ｃ为待定的归一化系数。当然，通过对该函数分别在时间域和空间域中求导，人们

不难做出验证，这个函数满足上述定义于质心坐标空间中的动力学方程。
此外，在经典量子力学的陈述中，还不加任何证明地希望人们接受这样一系列的基本理

念：此处所引入与原子系统质心的动量Ｐ对应的函数就是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所说的平面波，另一方

面，式中的动量Ｐ是任意的，因此，作为该平面波的一种线性叠加

ｕ（Ｒ，ｔ）＝ｅｘｐｉＥｔ（ ）
·∫ｃｅｘｐ ｉ


Ｐ·Ｒ－Ｐ２

２Ｍ（ ）［ ］ｔ ｄＰ （６．２．７ｂ）

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波包”，则可以用以表示入射原子质心的运动状况。
综合式（６．２．６）和式（６．２．７）所示的结果，进入磁场以前原子系统的波函数为

Ψ（Ｒ，ｒ，ｔ）＝ｕ（Ｒ，ｔ）∑ｃｍｍ

＝ｅｘｐｉＥｔ（ ）
·∫ｃｅｘｐ ｉ


Ｐ·Ｒ－Ｐ２

２Ｍ（ ）［ ］ｔ ｄＰ·∑ｃｍｍ （６．２．８）

该式即为量子力学通常所述的一个经典结果。

６．２．１Ａ　关于“物质波”以及波动方程中“虚数”的一个附加评述

由于经典理论中太多基元概念没有真正得到澄清，量子力学作为“经典理论体系”的集大成者自然到处

充满认识的紊乱，给人们的理性思考带来困难。因此，在进一步考察原子进入磁场以及离开磁场的行为以

前，不妨对经典量子力学在“无外场作用”的一般分析中若干被视为“约定俗成”的研究方法先作若干简单

反思。
首先，人们不难发现，在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中，除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在构造他的波动方程或者试图让人们

较为容易地接受这个方程的时候以外，几乎所有与“波”相关的陈述都是完全无意义的。或者说，在实际问题

的处理中，从来没有将那个基于“思维实验”所得的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物质波真的当作一回事。
事实上，对于一切性质较为优良的函数，总可以通过Ｆｏｕｒｉｅｒ积分将它们形式地表示为“简谐函数”的线

性叠加。但是，作为一种完全自明的逻辑推论，绝对不可能因这样一种线性叠加形式的存在，就可以将所有

形式的运动统称为波或者波的叠加。波被定义为物质运动的一种特定形式，相应具有特定的物理内涵和形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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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特征。任何形式的“波”原则上只能逻辑地“属于”整个空间，表示空间中“一切”几何点上不同“物理学状态”
真实存在的一种相互影响。也可以说，波表示“物质场”不同空间点处出现“扰动”时的一种“传递”状况。而

且，定义整个空间域的“波”本质上没有真正属于自身的几何，因此，波与“有形粒子”独立进行的“位移”运动之

间没有任何可比较性①。
但是，一个让人们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却“符合理性”的真实存在又在于：量子力学中所有与“波”相关陈

述必然具有的荒谬性，恰恰被出现在波动力学方程中那个定义于时间导数算子中的“虚数ｉ”完全掩盖了。事

实上，正如前面进行谐振子量子力学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式（６．１．５）所示的渐近方程

ｄ２Ψ（ξ）
ｄξ２ －ξ２Ψ（ξ）＝０，ξ→±∝

对于表现“量子效应”才具有一种本质意义。而作为这种量子效应形式表述的解

Ψ（ξ）～ｅｘｐ －ξ２（ ）２
是一个与“简谐运动”毫无关联的指数函数，相应具有完全不同形式特征，只能用以表现完全不同的物理内

涵。至于量子力学源于“思维实验”之中所有不同形式的“波”，其实都完全想当然地来自那个被人们“称”为

“波动方程”中的“波动算子□”，

□：ｉ
ｔ－Ｈ^

以及一种仍然处于“想象”之中与该波动算子对应的解

Ψ（ξ）～ｅｘｐ［ｉｆ（ｘ，ｐ，Ｅ，ｔ）］
而所有让“想象”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那个人为杜撰波动算子中的“虚数ｉ”。因为是虚数，所以正如看到的那

样，对于量子力学中所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个纯粹虚拟存在的数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当然，这不仅是量

子力学波动方程不可能成为数学物理意义上的波动方程，给出与“简谐振动”完全无关的指数函数形式的解，
而且也是“时变算子”为什么恒为“幺正算子”的本质原因。并且，尽管像Ｄｉｒａｃ、Ｌａｎｄａｕ所实际主张的那样可

以彻底放弃逻辑，但是，逻辑仍然始终纠缠着人们。虚的始终是“虚”的，永远变不了“实在”。量子力学中的虚

数，除了仅仅能够与虚幻“思维实验”中虚幻存在的“波”形成一种对应，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只是给予人们一

种纯粹心理意义上的满足感以外，它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其实，这仍然是“逻辑自洽性”的逻辑必然，不以

形形色色“第一性原理”的人为意志转移，显示了“逻辑”自身的客观存在。
当然，与量子力学波动方程中的虚数以及这个方程的完全“虚幻”不同，对于现代量子力学研究者往往喜

好述及的“相干”或者“纠缠”现象，则属于微观世界中形形色色的物理实在，显然，同样需要相应将它们重新

定义在非虚幻的“实数”域之中，才可能真正表现这样一种物理真实。局限于一个完全虚幻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

程之内，作不讲数学严谨性的无穷推理，永远不可能反映这种物理真实。

６．２．１Ｂ　关于引入“非量子数”的一个附加评述

同样作为建立在“第一性原理”之上的一种约定俗成，甚至被视为对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有效性的一种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① 存在于某一个空间域中的波，必须与其所存在空间域中的“一切”几何点构造逻辑关联。或者说，波在其存在的空间域

中必然向这个空间域的“所有方向”传递。显然，蕴涵于“波”运动中这样一种“不具方向性”的基本特征，必须以“物质

场”的前提存在为逻辑前提，并且对于波作为物质运动一种“特定”形式的确认具有本质意义。因此，正如本书后续讨论

中将要明确提出的：１９世纪科学世界将“光”界定为电磁波，尽管从“能量变换”的角度考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从

物质运动的运动形式考虑，将具有严格方向性的光传播和无方向性的波混为一谈则完全不当。光，乃至以一份一份形

式出现的光子，与电磁波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考虑到微观世界的离散本质，离散光子的存在更为本原，而理想化

电磁波出现的条件要苛刻得多，无需也不能将光子视为电磁场的某种激发态。概念是科学语言系统中的基元语汇。因

此，赋予概念以准确的内涵，并且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保持概念自身的准确和严格的无歧义性，特别是在人类将面对愈益

复杂的物质世界时必然具有前提性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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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是：从极坐标系中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出发，可以推出诸如“轨道角量子数”、“磁量子数”等这样一些为整

个微观物理学证明的物理真实。
从形式逻辑考虑，如果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能够真的被视为必须客观规律性的数学表述，那么，必须独立于

坐标系形式的选择，并不因为使用的是极坐标系，就会出现对应于特定物理内涵的“轨道量子数”，而在直角

坐标系中，这些物理真实就不存在了。事实上，那个被描述的物理实在才具有第一性的意义。当并且仅仅当

量子力学中的粒子自身存在某种“结构”，不能继续视为纯粹的“理想化粒子”，而需要考虑这种渊源于结构自

身的存在而出现的“旋转”运动，以至于“方位坐标”被赋予了一种“独立”意义时，与离散的“量子效应”构成逻

辑对应，才自然地出现“轨道量子数”、“磁量子数”等物理量。
其实，一切正如１８世纪哲学家Ｋａｎｔ曾经睿智指出的那样，“逻辑学不是发现真理的普遍艺术或者工具。”

更何况一个放弃了逻辑的推导又有什么意义呢？

（２）磁场中的原子系统

原子进入磁场以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只能采用式（６．２．２）所示的一般形式

ｉ
ｔΨ

（Ｒ，ｒ，ｔ）＝ １
２ＭＰ２＋１

２μ
Ｐ２＋Ｖ（ｒ）－Ｂ（Ｒ）·［ ］ｍ Ψ（Ｒ，ｒ，ｔ）

此时，由于表现磁矩影响的Ｂ·ｍ 同时定义在质心坐标和相对坐标空间之中，式（６．２．４）

Ψ（Ｒ，ｒ，ｔ）＝ｕ（Ｒ，ｔ）（ｒ）
所示的分离变量形式不再适用，需要代之以

Ψ（Ｒ，ｒ，ｔ）＝ｕ（Ｒ，ｔ）（Ｒ，ｒ） （６．２．９）
该式表示，即使定态波函数（Ｒ，ｒ）还是被视为对于原子“内部运动”状态的一种描述，但是，由

于存在定义在“外空间”中外磁场Ｂ的作用，人们需要将这个定态波函数同时定义在质心坐标

和相对坐标空间之中。
另一方面，如果外磁场Ｂ沿外空间变化的影响很小，以至于几乎可以被忽略的时候，经典

量子力学进一步做出假定：


Ｒ

（Ｒ，ｒ）＝０→ Ｒ ＝０ （６．２．１０）

另外，假设ｚ坐标系轴与磁场的方向保持一致，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可以表示为

－２

２μ
ｒ＋Ｖ（ｒ）＋ ｅ

２ｍ１
Ｂ（Ｒ）ｌ［ ］２ （Ｒ，ｒ）＝Ｅ（Ｒ）（Ｒ，ｒ） （６．２．１１ａ）

与其对应，时变方程为

ｉ
ｔｕ

（Ｒ，ｔ）＝ ２

２Ｍ２
Ｒ＋Ｅ（Ｒ［ ］）＝ｕ（Ｒ，ｔ） （６．２．１１ｂ）

这样，对于进入磁场后的原子系统，仍然转化为上述两个方程的耦合问题。
仍然首先考虑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在经典量子力学研究中，通常人们还特地指出，考

虑到算子之间的对易关系

－２

２μ
ｒ＋Ｖ（ｒ）＋ ｅ

２ｍ１
Ｂ（Ｒ）ｌ［ ］ｚ ＝０ （６．２．１２）

因此，对于原子系统进入磁场以前与进入磁场之中两种不同情形，它们应该具有相同的本征函

数，相差的只是能量本征值的不同。也就是说，如果与进入磁场以前原子系统由式（６．２．６）通

过主量子数ｎ和轨道角量子数ｌ所表述的能量，即

（ｒ）≈ｎｌ（ｒ）＝∑
ｍ
ｃｍｎｌｍ（ｒ），　（Ｈ^－Ｅｎｌ）（ｒ）＝０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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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处于磁场中原子系统的能量需要增加原子系统磁矩和磁场之间响应的部分，即

Ｅｍ（Ｒ）≈Ｅｎｌｍ（Ｒ）＝Ｅｎｌ＋ｅ
２ｍ１

Ｂ（Ｒ）ｍ （６．２．１３）

　　那么，人们指出，此时原子系统的能量本征值不再存在简并的问题，它不仅决定于主量子

数ｎ和角量子数ｌ，还与磁量子数ｍ 构成了关联。
其次，考虑时变方程的问题。将本征值代入式（６．２．１１ｂ）所示定义在时间域中的动力学

方程，得

ｉ
ｔｕ

（Ｒ，ｔ）＝ ２

２Ｍ２
Ｒ＋Ｅｍ（Ｒ［ ］）ｕ（Ｒ，ｔ） （６．２．１４）

从而使得这个动力学方程同样与磁量子数ｍ 也构造了某种关联。
当然，解析求解这个定义在时间和空间域中的动力学方程同样十分困难，于是，经典量子

力学仍然依据“物质波”的假设，做出这样一种推断，即从能量本征值Ｅｍ（Ｒ）在该方程中的地

位来看，它相当于一个有势场Ｖ（Ｒ），因此，原子系统质心的运动可以视为质量为 Ｍ 的粒子在

这个等效势场中的运动。另一方面，由于这个等效势场是一个缓变势场，而处于实际测量中的

原子的动量又很大，相应的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长很小，等效势场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
此时原子系统的粒子特征比较显著，该时变方程可以用半经典方法求解。于是，时变方程中的

波函数ｕ（Ｒ，ｔ）代表一个如下经典力学方程所表述的运动：

ｕ（Ｒ，ｔ） ｄ２

ｄｔ２Ｒ＝－ＲＥｍ（Ｒ） （６．２．１５）

该运动即量子力学通常所说的“波包”，用以表示量子系统的轨道运动。
如果继续较为严格地引用经典量子力学所作的相关陈述，人们对于原子系统因为进入磁

场而发生变化，还进一步做出描述：在入射的原子束中，考虑某一个单独的原子，则其波函数的

变化为

Ψ（Ｒ，ｒ，ｔ）＝ｕ（Ｒ，ｔ）ｍ（ｒ）

→
Ψ（Ｒ，ｒ，ｔ）＝ｕｍ（Ｒ，ｔ）ｍ（Ｒ，ｒ）

（６．２．１６ａ）

其中

ｕｍ（Ｒ，ｔ）≠ｕ（Ｒ，ｔ）
于是，对于整个原子束而言，相应存在

Ψ（Ｒ，ｒ，ｔ）＝ｕ（Ｒ，ｔ）∑
ｍ
ｃｍｍ（ｒ）

→

Ψ（Ｒ，ｒ，ｔ）＝∑
ｍ
ｃｍｕｍ（Ｒ，ｔ）ｍ（Ｒ，ｒ）

（６．２．１６ｂ）

表示整个原子系统由于进入磁场所引起的波函数变化。
（３）离开磁场的原子系统

一旦原子系统离开了磁场，原子的内运动不再受到磁场的影响，因此，内运动的波函数仍

然“恢复”为原来的波函数ｍ（ｒ），质心运动重新成为自由波包运动。但是，与该波函数对应，
表现质心运动的自由波包ｕｍ（Ｒ，ｔ）则发生了变化，它的运动方向还与磁量子数ｍ 有关，磁量

子数ｍ 不同，质心运动的方向不同。另外，考虑到与某一个特定的角量子数ｌ相对应，处于分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１７６　　

裂值的磁量子数数目为２ｌ＋１，因此，一束入射原子经过磁场的不均匀作用以后，将分成２ｌ＋１
束沿不同方向运动的原子束，出射原子系统的波函数为

Ψ（Ｒ，ｒ，ｔ）＝∑
ｍ
ｃｍｕｍ（Ｒ，ｔ）ｍ（Ｒ，ｒ） （６．２．１７）

随着时间ｔ的推移，２ｌ＋１束原子在空间完全分离，对于不同的磁量子数ｍ，与其对应的波函数

ｕｍ（Ｒ，ｔ）在空间的分布没有重叠的部分。
（４）相关的统计诠释

最后，经典量子力学的分析指出，根据波函数的统计诠释，对于为式（６．２．１７）所描述的波

函数，必然存在如下所示的归一化条件：

１＝∫ｄ３Ｒ∫ｄ３ｒ｜Ψ（Ｒ，ｒ，ｔ）｜２

＝ ∑
ｍ′，ｍ″

ｃ
ｍ′ｃｍ″∫ｕ

ｍ′（Ｒ，ｔ）ｕｍ″（Ｒ，ｔ）ｄ３Ｒ·∫
ｍ′（ｒ）ｍ″（ｒ）ｄ３ｒ

＝∑｜ｃｍ｜２

（６．２．１８ａ）

因此，与任意一个磁量子数相对应的量子状态的几率为

Ｐｒｏｂ（ｍ）＝｜ｃｍ｜２ （６．２．１８ｂ）
并且，对于与磁量子数为ｍ 的量子态所对应的原子束，这个几率表述与该原子束中的原子数

目构成一种对应。

６．２．２　关于经典分析的若干思考

在以较大的篇幅尽可能较为详尽介绍经典量子力学关于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分析过程的

时候，可以大概推测，为本书所援引的原著将对于这个实验的介绍和分析置于整个著述之首的

基本思想主要在于：希望让学习者首先产生一种印象，量子力学体系到底在研究什么问题，又

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实现和表达”这些希望研究的问题的。
在学习和认识某一个理论体系时，首先将被研究的物质对象置于一种前提性的位置之上，

即使仅仅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也具有基本意义。它不仅告诉人们这个理论体系的研究对

象到底是什么，还相应为这个理论体系的存在自然地构造了“有限论域”或者“存在条件”。显

然，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与对某一个陈述系统在形式上首先做出无条件确认存在根本差异。
当然，也正因为从对“被描述物质对象”做出前提性“确认”出发，并且作为思考问题的全部出发

点，人们才可能摆脱“第一性原理”，以一种隶属于物质对象的“客观”基准，寻找、发现陈述系统

与其希望描述物质对象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以及整个陈述系统可能存在的其他矛盾。
当然，也正因为此，人们才可能在这样一种揭示矛盾的过程中，真正回答“量子力学到底研

究什么以及到底给予怎样深度描述”的问题，揭示和舍弃经典量子力学中某些不尽合理的成

分，发掘和展现经典量子力学中那些真正理性或者希望理性表述的东西。为了尽可能保持论

述的清晰，以下将分成不同的论题进行讨论。

６．２．２．１　对易算子的逻辑前提问题

根据上述经典论述，当人们断言原子系统在进入磁场以前与进入磁场以后都具有相同的

本征函数时，往往总需要特别提出如式（６．２．１２）所示，原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算子与外磁场Ｂ所构造算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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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间的对易条件，即

－２

２μ
ｒ＋Ｖ（ｒ），ｅ

２ｍ１
Ｂ（Ｒ）ｌ［ ］２ ＝０

作为上述论断得以存在的前提性条件。其实，以此作为前提在逻辑上是多余的，而且，最终会

引起物理理念的紊乱。
首先，即使努力在量子力学经典陈述的框架下考虑问题，对于一个确定的原子系统，它的

磁矩应该属于一种客观的物理真实，并不会因外磁场的是否存在而不同。并且，正是基于这样

一种事实，人们才可能将存在“简并”的，仅仅由主量子数ｎ和轨道角量子数ｌ所决定的本征

态，再依据磁量子数的不同作进一步的划分，最终形成与一切“离散”量子效应相对应的“分裂”
状态构成一种对应。换句话说，不存在外磁场，并不意味着原子内部的磁矩不存在，只不过在

这个较为简单的特定情况下，人们无需考虑不同“分立”磁矩的实际影响，从而无需将仅仅由主

量子数和轨道角量子数所决定的本征能量作进一步的划分，而只需要将许许多多源于不同磁

矩的“不同状态”视为一种“简并”意义的整体。
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虽然随着运动形式的不同而出现不同形式的“量子效应”，但是它们

需要共同遵循这样一种共性特征，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λ∈Ｎ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即“量子效应”只能以“一份一份”作用的形式存在着。同时，考虑到原子中“磁矩”以分立形式

存在这样一种基本事实，因此，在某一个特定的轨道角量子数ｌ下，对应于不同“分立”磁矩的

不同影响，不同原子表现为相同“空间方位”上与磁量子数ｍ 形成对应的不同几率。正因为

此，才可能使得表观上没有差异的“不同”原子在相同的磁场作用下，因为原子内“磁矩”的不同

分立状况而呈现不同方向的运动。当然，也才可能根据不同原子束出现在接受屏不同位置上

的原子计数率，对于原子自身的某种“内蕴特征”做出判断。
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对于经典力学中某一种特定物质的粒子，如果在出现在“量子力

学”或者量子力学的不同特定“研究场合”时，正如此处所讨论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进入外磁场

的前后，如果仅仅从“物质对象”自身物质结构的角度考虑，其实并没有任何本质差异。但是，
问题在于任何一种物质集合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必然置身于不同的特定物质环境之中，承受

不同物质环境可能出现的不同影响。于是，一个自身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的特定物质对象，却

由于物质环境的不同而可能展现完全不同的性态特征。并且，随着物质环境的不同或者复杂

化，需要对作为物质对象等价定义的“状态空间”做出拓展。
另外，在人们研究某一个特定的量子系统时，如果确信存在某一个仅仅决定于量子系统自

身的“力学量完备组”，那么在原则上，这些力学量之间所对应的算符必须彼此相容，或者彼此

对易，并且，由它们构造该物质对象状态的一种完整表述。否则，人们只能说，这些物理量并不

属于这个特定的量子系统，当然，它们不可能成为一个量子力学所说的力学量完备组。因此，
只要为人们所感兴趣的物理量真正属于某一个量子系统，那么，对于这些物理量而言，根本不

存在所谓的不对易问题。如果说，在经典量子力学研究中，真实地存在着在某些物理学的算符

不对易的问题，那么，人们可以确信，并不是这样一个与一般物理常识吻合的基本原则出现了

问题，而是人们为某些物理量所构造的量子力学算符本身并不合理。事实上，即使在目前的量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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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力学中，人们提出了构造力学量算符的不同规则。显然，在量子力学研究中，应该如何合理

构造力学算符的问题具有根本的意义，这个问题在后续讨论中还会作进一步的探讨。

其实，正如“６．２．１Ａ２关于引入‘非量子数’的一个附加评述”曾经指出的那样，角量子数的引入绝对不可

能因为人们使用了不同坐标系的缘故，而是对应于不同物质环境或者需要探讨物理真实的物理内涵不同，相

应需要将“旋转”运动视为粒子的一种“独立”运动形式，相应存在具有独立意义“动量矩方程”约束的时候，角

量子数乃至自旋量子数将成为不可忽略的物理真实。
对于至今的理论物理，一直没有真正懂得如何将“某种特定物质对象以及该物质对象所处的确定物质环

境”视为一种“互为依存、辩证统一”的整体，却总习惯于在“否定逻辑、轻信形形色色‘第一性原理’所构造的形

而上学”的同时，进行过分“简单、孤立和绝对化”的思考，并且还期望将这种简单思考推至无限真理。
任何特定的物质对象都不可能真正孤立地存在，而只能处于某种特定的物质环境之中。在物理量研究

中，人们讨论的几乎总是不同物质环境对于不同特定物质对象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当然，在这个基本论题

上，量子力学不可能与物理学的其他学科有任何不同。因此，正如许多研究者正确指出的那样，最初构建经

典量子力学体系的研究者过分强调“测量”对于量子系统的影响没有任何意义，同时也是没有道理的。

６．２．２．２　伪“时变方程”与“质心经典运动”的独立性

仍然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基本思想框架继续我们的讨论。从以上引用的经典分析可

知，对于进入磁场以前的原子系统，它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在分离变量后，出现在时间域和质

心坐标空间中的动力学方程为

ｉ
ｔｕ

（Ｒ，ｔ）＝ －２

２Ｍ２
Ｒ＋［ ］Ｅｕ（Ｒ，ｔ）

而在原子系统进入磁场后，这个动力学方程转化为

ｉ
ｔｕ

（Ｒ，ｔ）＝ ２

２Ｍ２
Ｒ＋Ｅｍ（Ｒ［ ］）ｕ（Ｒ，ｔ）

除了能量本征值存在差异以外，两种表现量子系统时变特征的方程基本没有任何不同。
在经典的量子力学分析中，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被置于基础地位上，人们总期望利用这

个反映时间域中变化的动力学方程，对粒子系统在几何空间的“实际运动”做出一般性的描述。
但是，根据量子力学的概率诠释，波动方程的解仅仅对应于某一个特定状态时的几率，即

Ｐｒｏｂ（Ｒ，ｒ，ｔ）〈Ψ（Ｒ，ｒ，ｔ）｜Ψ（Ｒ，ｒ，ｔ）〉＝ 〈ｕ（Ｒ，ｔ）（Ｒ，ｒ）｜ｕ（Ｒ，ｔ）（Ｒ，ｒ）〉
因此，从形式表述的这个特定属性考虑，波函数最多只能表现粒子系统的某一个“最终”的运动

结果，不可能将原子系统质心在几何空间中的“实际运动”过程与波函数的“时变”部分构成逻

辑关联①。
正因为此，对于那个仅仅存在于“思维实验”之中，原子系统在几何空间中被赋予确定意义

的“宏观”位移运动和式（６．２．７）所示“波包”，即

ｕ（Ｒ，ｔ）＝ｅｘｐｉＥｔ（ ）
·∫ｃｅｘｐ ｉ


Ｐ·Ｒ－Ｐ２

２Ｍ（ ）［ ］ｔ ｄＰ

所构造的逻辑关联，自然成为无稽之谈。事实上，波包如果作为一个物理学概念不仅缺乏严格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值得再次回顾和比较Ｄｉｒａｃ评价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首创性工作时曾经指出的物理真实：所有与观测量有密切关系的量，全部

与两个Ｂｏｈｒ轨道而不是一个Ｂｏｈｒ轨道相关。其实，一旦摆脱一切“第一性原理”的自欺和桎梏，努力将概念与概念期

望表达的物理实在构成实实在在的关联，思维自然会慢慢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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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定义，而且，即使在此处所构造的所谓“波包”的形式表述中，隐含着由无以记数“不同动

量”所构造的“平面”波，不可能与３维空间域中的某一个真实存在的宏观运动构成关联。此

外，按照经典量子力学的内积定义，由于恒存在

ｄ
ｄｔ

〈ｕ｜ｕ〉≈ ｄ
ｄｔ∫

∞

－∞
ｕｕｄＲ≡０

波函数甚至不可能用来表述某一个物理量在时间域上的变化。事实上，也正因为量子力学构

造了这样一个有悖物理真实的人为认定，经典量子力学所定义的“时变算子”只能成为恒定的

“幺正算子”，不能表现时间域中任何状态的真实变化。因此，从动力学方程必须具有“时变”意

义考虑，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只能被视为一种“伪”方程。
事实上，假如人们仍然接受这样一种“平凡而朴素”的判断：一切真正理性的陈述必须严格

遵循“无矛盾”的原则，任何存在矛盾的存在都自然地意味着自否定，使得陈述本身不再存在，
那么，在刻画此处所研究的原子系统的“真实（宏观）”运动状态时，对粒子在任何“定常有势场”
中进行运动时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则为

ｄ２

ｄｔ２Ｒ＝－ＲＥｍ（Ｒ） （６．２．１９）

人们没有理由提出任何怀疑。本质上，这个形式表述就是任何粒子必须遵循 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

理的一种无量纲方程，并不因粒子系统出现在人类所构造的“量子力学”之中就可以得以违背。
当然，对于这个动力学方程中的Ｅｍ，它的全部物理意义仍然在于它是一个定常的势函数。至

于如何求解这个势函数，则属于另一个论域中的命题，但是，这个命题的存在并不能对 Ｎｅｗ
ｔｏｎ运动定理构成任何否定。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与经典力学所描述运动严格保持一致的基

本特征，可以视之为“质心经典运动”的一种独立性。而且，人们可以发现，此时也仅仅在此时，
正如量子力学关于这个实验的整个表述所显示的那样，量子力学通常所说的离散“量子效应”
并不存在。

因此，对于经典量子力学所构造的一个纯粹“形而上学”的陈述系统，由于需要将一切推理

或者结果都完全归结为那个完全虚幻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迫使人们不得不像上面引用经典

陈述所做的那样，首先从式（６．２．１４）所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时变”方程出发，即

ｉ
ｔｕ

（Ｒ，ｔ）＝ ２

２Ｍ２
Ｒ＋Ｅｍ（Ｒ［ ］）ｕ（Ｒ，ｔ）

继而再采用一种在数学上“完全无理”的拼凑式推理的方式，甚至在这个已经没有任何逻辑可

言的推理过程中，再借助一个同样根本不存在，并且与逻辑前提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的“波包”的

概念，“创造”出一个符合于人们期待的最终数学表述，即式（６．２．１５）

ｕ（Ｒ，ｔ） ｄ２

ｄｔ２Ｒ＝－ＲＥｍ（Ｒ）

从而能够与相关的物理真实保持一致的结果。
于是，在整个经典量子力学求解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的过程中，出现了“逻辑推理被彻底颠

倒”的完全无理状况：一方面否认以“物理实在”为基础，同时保持一切合理科学陈述必须遵循

“逻辑相容性”原则的Ｎｅｗｔｏｎ力学方程，即式（６．２．１９）

ｄ２

ｄｔ２Ｒ＝－ＲＥｍ（Ｒ）

在“原子物理”研究中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却迫使人们从一个完全虚幻和杜撰，充满矛盾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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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

ｉ
ｔｕ

（Ｒ，ｔ）＝ ２

２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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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经历“没有任何数学可言”的推理过程，再重新导回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方程，以表达 Ｎｅｗｔｏｎ
力学方程所表达的物理真实。

显然，无论从物理理念还是形式逻辑考虑，在量子力学针对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所构造的

经典分析过程中，作为逻辑前提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与最终结果的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方程之间，没

有任何相通之处。可以相信，这或许就是Ｌａｎｄａｕ尽管能够完全无视整个理论物理几乎所有

分支中大量真实存在的逻辑不自洽问题，但是，在他所著《理论物理教程》的《经典量子力学》卷

中，对于量子力学中许许多多诸如此类“过分无理”的“逻辑推理”不能继续漠然视之，只能诚实

地告诫人们，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能被视为“自欺欺人”。

６．２．２．２Ａ　关于物质波与Ｂｏｈｒ量子论的附加评述

这样，针对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所作的具体计算，再次验证了前一章曾经做出的论断：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本

质上不可能成为一个定义在时间域上的动力学方程。根据“定态”假设前提，借助“虚数”所构造的“时变方程”
也仍然是“虚幻”的，不能用来表述任何物理量在时间域中的真实变化。

与此对应，作为构造这个方程思维基础的“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物质波”，将定义在某一个２维空间的平面波和３维

空间中的一般位移运动构造一种完全虚幻的关联时，它不仅破坏了一切物理学概念必需的物质基础，同时也

破坏了任何概念必须具有“统一和确定内涵”的必要前提。而且，即使能够接受这个完全虚幻的理念，上述分

析也逻辑地表明它也根本不能用以描述一个真实粒子在几何空间实行的运动———平面波及其叠加与粒子的

位移运动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意义上的逻辑关联。
事实上，之所以出现“物质波”的虚幻概念，是面对较为复杂的物理真实以及一系列前提性概念没有得到

充分澄清的双重情况下，交织而生的高度思维紊乱。当然，这也是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本人多次拒绝继续充当这个过

分虚妄和无理概念首创者的缘故。但是，由于“量子力学到底研究什么物理实在，理论物理基元概念中蕴涵

的大量矛盾”同样属于不依赖于主观意志的真实存在，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的所有补充解释仍然依赖于虚幻的“思维实

验”，没有任何实在意义。当然，对于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做出的种种申辩和解释，科学的主流社会只能“充耳不闻，视

而不见”了，将量子力学完全置于“第一性原理”之上，以完全回避乃至彻底解决“如何构造理性解释”的问题。
此外，需要形成一种以“物质存在”为前提的理性意识，即离散的“量子效应”属于一种物理实在，仅仅发

生在Ｄｉｒａｃ所说的两个不同Ｂｏｈｒ轨道之间。因此，在将整个量子力学置于“第一性原理”之上的同时，一方面

至今无法真正理性地表现“量子效应”的“离散”物理真实，将对于这种物理真实的表述寄托于只能建立在“连

续统”之上，并且完全“虚构”且充满逻辑紊乱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之上；另一方面，却将“量子效应”过分简单的

“形而上学”化，将其不真实地视为一种“无条件”的普遍存在。对于“第一性原理”幼稚的过分轻信，几乎必然

与逻辑上的严重紊乱伴存。
其实，当人们意指“有形粒子”进行以“位移”为唯一特征的运动时，在所谓的“宏观运动”与“微观运动”之

间没有任何本质差异，并且，人们无需也不能为物质对象真实客观存在的运动构造不同的基本准则。在本书

的不同陈述中，之所以仍然时而沿用“宏观”和“微观”的两种不同称谓，只是希望表示这样一个基本内涵，虽

然是一个相同的物质对象，它的运动学状态同样为相同的运动学量所描述，但是，当人们考虑问题的范畴不

同，或者在不同特定场合下，需要考虑始终“客观”存在的“量子效应”可能产生的不同“客观”影响时，仅仅为了

相关陈述的方便，暂时做出一种形式上的区分。或许可以相信，随着量子力学理性基础的真正建立，随着整

个物理学词汇的进一步系统化和严谨化，这样的称谓将不再必要或者不再成为一种方便的辅助语汇。
值得注意，既然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曾经诚实指出的那样，量子力学得以存在的基础只能是“承认矛盾前提，依

赖概念和认识革命”，那么，这个陈述体系只能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成为一种“形而上学和充满荒诞”的奇怪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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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体。现代科学世界在评价２０世纪初量子力学发展历程时，如果从哲学层次考虑，往往会这样指出，为

Ｂｏｈｒ最初构造的“量子论”之所以被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科学世界所淘汰，是由于这个陈旧的理论体系“过分朴

素、因循经典力学的科学理念的习惯思维方式，缺乏‘革命性’思维，仍然将物理学陈述置于‘与经典理论同一

化概念’所描述的物理实在之上”这样一些平凡意识之上的缘故。
对于认真阅读以上重新思考的人们，或许能够做出一种推测：恰恰因为Ｂｏｈｒ量子论所蕴涵的这样一种过

分“简单和朴素”的“平常”意识，这个曾经遭到否定的理论体系为什么不会重新成为对微观世界运动学行为

一种“合理而朴素”的描述呢？至于Ｂｏｈｒ的朴素“量子论”与经典电动力学相关结论逻辑相悖的问题，则源于

经典电动力学自身在数学推导和物理理念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而且，人们难道不以为，不正是这样一些本

质上以“逻辑自洽性”为根本内涵的“简单、朴素、自然”，才能够成为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真心向往”但是实际上却遭

受其“严重摧残”的“统一、和谐”一种最好和为最准确的诠释吗？

以无视“物质对象”和放弃“逻辑相容性”原则为前提，建立在毫无可信性而言的“直觉和顿悟”之上的形

形色色“第一性原理”才是真正的自欺。

６．２．２．３　外磁场中原子折向运动客观性物质基础的重新分析

仍然以经典量子力学针对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所做的分析为基础，继续进行我们以“量子

力学到底表述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表述”为目标的讨论。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需要学会逐步接受这样一个前提性的基本认识：理性的真正意义

绝对不在于某一个人为构造的“第一性原理”给出了物理实在得以存在的原因，理性的全部内

涵仅仅蕴涵于一切物理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守的无矛盾性之中———形式表述与其描述的理想化

物质对象之间的严格逻辑对应，以及形形色色定义于不同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的不同形式表

述体系逻辑相容性。本质上，人们永远不能真正回答物质世界“为什么”会以这样方式存在的

问题。人们所能做的仅仅在于如何使用无歧义的同一化语言，严格遵循包括概念在内的所有

语词自身内蕴的不变性语意以及这些不同语词之间需要满足的确定逻辑关联，从而能够逻辑

相容地刻画那些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指出不同实验结果所显示的“数”的关联，揭示一切抽象同一的

物质对象共同蕴涵的某种抽象同一性。
因此，人们必须确信，自然科学研究中一切形式表述只能是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的，而大自

然中那些被描述的无以穷尽的物理实在则始终处于前提性的地位。同样，尽管可以说经典量

子力学针对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所作分析的最终结果能够刻画一种基本物理真实，但是，这种

真实性仍然只源于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蕴涵的基本物理特征，而绝不是一个几乎随时需要改

变“概念”的内涵，因而到处隐含着逻辑紊乱的某一个“计算系统”本质地决定这种物理真实的

存在。正因为此，需要对出现外磁场中原子为什么会折向运行的物理机制重新做出解释。
首先，如果承认粒子系统只具有与“量子效应”保持逻辑相容的“离散”状态，并且是仅仅属

于所研究物质对象自身的一种普遍物理真实，那么，在我们进行针对原子系统的运动进行分析

时，粒子系统只能处于“离散”状态空间之中，同样成为一种独立于研究者主观意志的物理真

实①。当然，也仅仅于此，在经典量子力学分析中，人们才会自然地想到，如何将电子在原子中

运动与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所决定的“离散”本征函数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① 正如前面分析曾经指出的那样，与离散“量子约束”构成逻辑对应的“状态量”集合不可能满足定义域实数域中向量空间

必须满足的线性叠加原理。因此，严格讲来，不能将这个离散的状态集合称为“状态空间”。此处只是沿袭一种习惯称

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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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ｍ（ｒ）≈Ｒｎ（ｒ）Ｙｌｍ（θ，ν），ｎ＝ｌ（ｌ＋１），　ｌ＝０，１，２…，

　　　　　　　　　　　　　　　ｍ＝０，±１，±２，…，±ｌ （６．２．２０ａ）
构造一种确定的关联。此时，出现在这个形式表述中的径向函数Ｒｎ（ｒ）和角向量函数Ｙｌｍ（θ，

ν），成为对定态波函数离散特征的一种具体描述。
从另一角度考虑，无论原子系统是否进入“外磁场”的影响域，但是，原子中的电子只能处

于一种真实的“离散”状况之中。并且，对应于不同人为选择的坐标系，相应存在不同形式的

“量子数”表述，同时，这些不同的具体形式表述，必须以一种本质上逻辑相容的方式共同刻画

原子中电子处于“离散”状况的物理真实。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做出一种合理推断：如果相

信粒子系统的“量子数”所刻画的是一种独立于主观意志的客观属性，并且，如果粒子系统只存

在与“位移”运动相对应的唯一能量交换形式的时候，那么，并不会因为根据某种“人为”意志，
仅仅使用了极坐标系取代最初使用的直角坐标系，就需要在能量“主量子数”以外，再引入其他

形式的量子数。倘若的确像量子力学经典陈述所留下的那种“大概”印象，似乎“角量子数”仅

仅存在于极坐标系之中，甚至因为使用极坐标系而存在“角量子数”，那么，量子数的存在失去

了自身的物理基础。
显然，即使承认“第一性原理”，一个因为坐标系人为选择的不同而相应出现完全不同物理

学陈述的形式表述系统，同样难以为人们接受。事实上，整个问题在于，出现在式（６．２．１）之中

的原子磁矩

ｍｍ ＝－ｍｅ
２μ
Ｉ　Ｉ＝ｒ×ｐ　ｍ＝０，±１，…，±ｌ （６．２．２０ｂ）

是一个不依赖于研究者主观意志，隶属于原子自身的“客观”物理量，它逻辑地告诉人们：随着

对于物质世界“研究层次”的深入，一个原来以为“无结构”的粒子实际上仍然存在与“结构”对

应的某种影响。并且，局限于此处的“特定”研究层次，可以仅仅与粒子的自旋量子数构成一种

确定意义的逻辑关联。
于是，在不存在外磁场作用时，粒子尽管仍然存在属于自身的旋转运动，但是，由于此时粒

子的这种“自旋”运动并不相应出现“能量”的交换。然而，一旦处于外磁场之中，不同的“自旋”
量子数将对应于不同的能量交换状况。因此，对于以“能量交换”构造某种约束的“量子效应”
而言，需要将这种“自蕴”于微观粒子自身的不同物理特征加以形式地表现出来。或者说，尽管

原子的能量与某一个确定的能量本征值对应，但是，在这个特定“能量本征值”之下还需要作出

进一步的“划分”，以展现随着磁量子数的不同以及相应存在的不同磁矩，该原子在外磁场可能

表现的不同运动学方位特征。
事实上，正如以上分析多次指出的那样，经典量子力学中必须借助“虚数”而存在的那个

“时变方程”

ｉ
ｔ－（ ）Ｅｕ（ｔ）＝０

虽然不至于对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说的那种“量子力学真正关注的实验室数据”的计算或者预测产

生“不良”结果，但是，这个完全虚假的方程同样也不可能告诉人们量子系统在时间域中任何真

实发生着的“变化”特征。至于前面援引的经典分析中，与表现某种期待表现的物理真实而出

现的式（６．２．１５）

ｕ（Ｒ，ｔ） ｄ２

ｄｔ２Ｒ＝－ＲＥｍ（Ｒ）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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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完全拼凑出来的，在相关分析的“前提”和“推论”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联。但是，人们一

旦意识到为式（６．２．２０）所表述的量子态ｎｌｍ以及相关的磁矩ｍ 都是一种真实的物理实在，并

且，当外磁场Ｂ可以视为一种在空间域中分布均匀的场，那么，人们的确可以将Ｂ·ｍ 在形式

上视为一种“附加”的势函数，使得进入外磁场中的个别原子产生不同的附加运动，
ｄ２

ｄｔ２Ｒａｄｄ ＝－ＲＥｍａｇ（Ｒ）＝－Ｒ（Ｂ·ｍ） （６．２．２１）

当然，正如式（６．２．２０）所显示的那样，随着磁量子数ｍ 可能取值的不同，原子系统中不同原子

的磁矩ｍ 表现出彼此不同的空间方位特征，因此，原来以相同运动学状态运动的原子系统，在

这个附加力的作用之下出现了“折向”运动，最终被分割成不同的原子束。

６．２．２．４　相关几率解释隐含的逻辑悖论

可以相信，除了指出“空间量子数”独立于“极坐标系”的人为选择，从而蕴涵一种决定于微

观粒子自身的物质基础以外，对于以上针对原子束在磁场中分离成不同原子束所作的解释，应

该说与量子力学经典表述期望表现的物理真实基本保持一致。
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问题仍然出现于如何理解那个定义在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中的叠

加原理上面。根据经典量子力学，需要通过式（６．２．１７）所示的叠加原理，即

Ψ（Ｒ，ｒ，ｔ）＝∑
ｍ
ｃｍｕｍ（Ｒ，ｔ）ｍ（Ｒ，ｒ）

表现整个原子束的运动学状态，或者表现分裂的原子束在几何空间中的一种几率分布。考虑

到定态波函数

ｎｌｍ（ｒ）≈Ｒｎ（ｒ）Ｙｌｍ（，ν），　ｎ＝ｌ（ｌ＋１），　ｌ＝０，１，２，…，　ｍ＝０，±１，±２，…，±ｌ
实际上用以表现包括原子中以“分立”形式出现的“磁矩”在内的整个运动学状态，以及与这些

状态所对应的分布规律，那么，问题在于怎样将这些离散的本征函数与原子束在几何空间运动

的分布规律构成一种逻辑关联呢？从所援引的经典量子力学陈述看，人们根本没有考虑如何

求解叠加表述中任何一个“分立”本征函数的问题，当然，一个唯一合理的推测只能是，原子束

的空间分布规律与量子力学基本方程所构造本征值问题中的本征函数并没有任何关联。
这个推测的确是真实的。事实上，相关的经典分析在式（６．２．１７）所示的叠加原理的基础

上，还通过式（６．２．１８ａ）构造了一个关于不同磁量子数不同几率的一个“归一化”约束方程，即

１＝∫ｄ３Ｒ∫ｄ３ｒ｜Ψ（Ｒ，ｒ，ｔ）｜２

＝ ∑
ｍ′，ｍ″

ｃ
ｍ′ｃｍ″∫ｕ

ｍ′（Ｒ，ｔ）ｕｍ″（Ｒ，ｔ）ｄ３Ｒ·∫
ｍ′（ｒ）ｍ″（ｒ）ｄ３ｒ

＝∑｜ｃｍ｜２

而且，正如经典分析特定指出的那样，这个约束方程其实还包含了关于波函数ｍ 的正交归一

条件

∫
ｍ （ｒ）ｍ′（ｒ）ｄτ＝δｍ，ｍ′

以及不同波函数ｕｍ之间的“互不重叠”条件，或者一个实质上的正交归一条件

∫ｕ
ｍ′（Ｒ，ｔ）ｕｍ″（Ｒ，ｔ）ｄ３Ｒ＝δｍ′ｍδｍ″ｍ（＝δｍ′ｍ″）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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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它向人们真切地表明，与量子力学谐振子、势垒等问题中依赖不同特定“本征函数”求解

相应分布规律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关于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的相关分析中，离散原子束在几何

空间中的分布规律完全独立于原子系统依照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求得的本征函数。也可以说，
关于不同磁量子数分布所构造的约束方程，只能被视为形形色色独立“量子数”关于“正交归

一”条件的一个过分“平凡”的表述形式，相应表达了一切“几率表述”必须共同遵守的一种“共

性”规律。这种规律本质上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以及与这个方程所定义的本征函数即原子系

统不同“量子态”没有任何实际关联。
当然，人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判断，由于“正交归一”条件所具有的“平凡”意义，在Ｓｔｅｒｎ

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的经典分析中，仅仅由上述“叠加原理”和相关“约束方程”所决定的几率表述

Ｐｒｏｂ（ｍ）＝｜ｃｍ｜２

同样不可能向人们提供任何与特定运动学状况相关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信息，也无法揭示不

同分立原子束中原子数目差异与反映原子内部运动学状态的“波函数”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逻

辑关联。进一步说，关于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经典分析的最终结果其实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并

无实质关联。
事实上，在我们的讨论严格地限制在此处所援引经典分析的特定范围内的前提下，如果以

磁量子数ｍ 作为指标量，那么将出现在不同原子束中的原子数目ｎｍ与“归一化”分布中的分布

系数ｃｍ 构造一种如下所示的逻辑对应：

ｎｔｏｔａｌ＝∑
ｍ
ｎｍ１＝∑

ｍ
｜ｃｍ｜２ （６．２．２２）

左侧直接表示原子自身不同结构特征的一种分类，而右侧则只与此处所定义“不同折向”几率

对应。显然，由以上分析可以推知，任何与这种分布相关的运动学信息都是未知的，除非针对

这个分布再补充做出某一个独立的人为认定。等价地说，在此处所援引的经典分析中，除了式

（６．２．２１）所示的动力学方程能够隐约地向人们提供原子束在几何空间中可能出现“转角”的信

息，即

ｄ２

ｄｔ２Ｒａｄｄ ＝－ＲＥｍａｇ（Ｒ）＝－Ｒ（Ｂ·ｍ）δθ （６．２．２３）

建立在“正交归一”平凡认定基础之上所构造的约束方程，不可能提供任何与粒子运动相关的

实际信息。

６．２．２．４Ａ　关于谐振子分析和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分析差异的附加评述

为了加深认识此处针对经典“几率”诠释的质疑，不妨重新回顾在“谐振子”分析中是如何构造“归一化”
约束条件的。虽然仍然属于经典分析，但是，正如式（６．１．８ａ）所表述那样，人们一旦求得以离散形式存在的本

征函数

Ψｎ（ｘ）＝ＮｎＨ（ξ）ｅｘｐ －ｍωｘ２

２（ ） 　ｎ＝０，１，２，…

根本没有考虑如何应用那个并不真实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中普遍存在的叠加原理，而针对每一个独立存在的本征函

数，构造同样具有独立意义的“归一化”约束条件

１≡∫
∞

－∞
｜Ψｎ（ｘ）｜２ｄｘ

并且，正是这些与不同能量本征值对应，具有独立意义的本征函数，能够“确定性”地展现了谐振子在不同运

动学状态下呈现的“几率”分布规律。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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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旦与谐振子的运动分析进行了对比，人们自然地面临着另外一个同样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在

研究原子束的扩散问题时，是否也必须采取与谐振子分析完全类似的方式，研究与不同能量本征值对应的本

征函数的具体表述形式，并且，需要借此来表述不同原子束在空中的分布规律呢？此外，如果这种类似的分

析并不需要，或者根本不允许，那么，为什么在量子力学研究中会存在如此基本的差异呢？

事实上，如果将“量子力学”暂时限定在仅仅用以反映“量子效应”这样一种特定意义上的理论体系考虑，
几率表述的量子力学所必须满足的归一化条件，在原则上应该定义在任何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本征函数”
之上。在经典量子力学的实际研究中，人们真实关注的只是“定态”Ｓｃｈｒｏ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以及由包括“能量本征

值”在内的任意一个“力学量完备组”所构造的本征值问题。事实上，当量子力学中的“力学量完备组”被定义

为量子系统具有“独立”意义物理量的最大集合时，这个“完备组”中力学量的数目不仅在本质上完全相合于

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中的运动学自由度，而且，它还逻辑地决定了刻画“量子效应”中可能存在不同独立形式“量

子作用”的数目。当然，也仅仅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与“所有”离散“量子数”构成逻辑对应的本征函数，都可

能成为“量子力学”所定义的一种“独立”状态，为量子系统在“通常”意义上可能存在的不同运动学行为构造

具有完整意义的“几率”表述提供基础。
另一方面，当粒子系统承受一个“特定（对应于给定Ｐｌａｎｃｋ关系式中的‘常数λ’）”的量子效应，从某一个

给定初态变化到另一个待求的终态，即为Ｄｉｒａｃ正确指出的与“两个Ｂｏｈｒ轨道”相关联的时候，由于量子效应

的“离散”特征，无法知道量子效应的“细节”或者真实的“连续”变化过程，因此，随着量子效应真实过程存在的

差异，相应出现不同的终态，人们只能对所有可能终态所出现的“几率”做出描述。本质上，如果在求解“谐振

子”或者“势垒”等问题时，若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真的像某些量子力学著述所指出的能够与“能量极值原理”
构成一种“大概”对应的话，那么，与平均值偏离的解成为几率最大的解，相反，与平均值的偏离越大，相应实

现的几率越小。这正是相关具体分析“大体”表述的一种物理真实。
但是，如果人们面临的是诸如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所对应的一个“多粒子系统”，并且，需要像式（６．２．２２）

所示的那样

ｎｔｏｔａｌ＝∑
ｍ
ｎｍ１＝∑

ｍ
｜ｃｍ｜２

为其构造另外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分布规律时，那么，这种分布规律在原则上不属于承受某种离散“量子效

应”时相应需要表现的物理内涵。此时，仅仅因为原子“自身”真实存在着不同的“离散”状态，或者按照Ｄｉｒａｃ
的形象化语汇，在这种情况下只对应于一个“唯一的Ｂｏｈｒ轨道”，所以在“相同”外磁场作用下运动时才相应显

示不同的“折向”特征。显然，与在“量子效应”激发下呈现不同最终状态完全不同。
总之，运动学行为的差异，本质地决定于实行这些运动的物质对象自身以及所承受的实际物理作用，当

然，相应存在具有不同特征的形式表述。物质存在形式的千差万别和相关物质环境的差异导致物质运动形

式的不同，它们永远不可能服从某一个简单的数学表述，更何况一个纯粹杜撰出来的方程。但是，科学概念

必须严格同一，这是整个科学研究乃至进行科学交流的语言基础。

６．２．２．５　运动学行为主体的若干思考和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物理期待”的初步探询

在能够对量子力学体系所研究的特定物质对象做出明确界定，或者对量子力学的“有限论

域、存在条件”等基本问题进行较为深刻讨论，继而如何为其重新构造仅仅以“特定物质对象”
为唯一基础的相关形式表述以前，不妨再花费一些时间，认真审查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经典分

析中“运动学行为”或者整个“形式表述”，能否与其所表述的逻辑主体严格保持一致的问题。
可以说，在目前的自然科学研究中，许多为人们熟知的重大科学难题之所以如此长时间的存

在，正是由于人们忽视这样一些看起来并不复杂，因而通常很少为人们注意，但是在保持形式

表述的合理性以及逻辑一致性方面却具有根本意义的前提性问题。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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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以来，在如何认识和对待科学陈述中“客体和主体”或者“物质和精神”
之间逻辑关联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面，一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科学哲学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两种

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虽然，在历史上是Ｎｅｗｔｏｎ最早对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的“自然哲学观”发起挑战，一定程度地否

定了“先验哲学”长期以来占据的绝对统治地位，首次将“经验事实”界定为构造科学真理唯一正确的基础。
但是，Ｎｅｗｔｏｎ的这样一种认识变化，对于如何客观表现物质世界所需要的基本认识变化远不彻底。正是前

提性的哲学理念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才一直存在“惯性系”这样虚幻的概念，并且，使得整个现代自然科学

体系的理性构造潜伏着一种深刻的认识危机。
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形式逻辑考虑，在不能首先对被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首先做出前提性确认的情

况下，将某一个需要借助“形式表述”而表达的“经验事实”绝对化，不仅由于作为形式表述最基本“语言词汇”
的“概念”往往因为物质对象的不确定而缺乏确定的逻辑主体，相应在物理内涵上必然趋于空泛，而且还会导

致形式表述与形式表述所表现的逻辑主体之间出现完全背离的错误导向。任何经验事实的存在同样需要条

件，或者说，某种经验事实只能逻辑地定义于某种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尽管经验事实的“条件”存在以及针

对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化”认定，同样蕴涵着“有限真理”的意义，但是，到底对其中的“哪一个”首先做出前提

性确认的问题，远不仅仅表现为“哲学理念”的不同，对于自然科学陈述而言，它直接关系到对两种完全不同

“逻辑关系”的明确区分。在逻辑上，性质仅仅“条件”地“从属”于拥有该性质的逻辑主体，并且，往往因为逻辑

主体的前提性存在才可能使这种性质自身的存在而具有真实意义或者确定物理内涵；相反，作为这种性质的

逻辑主体则“无条件”地“拥有”这种属性，随着逻辑主体的认定，而自然拥有这种属性。显然，“从属”和“拥有”
属于具有不同逻辑内涵的两种不同谓语，绝对不可混为一谈。

因此，将某种“经验事实”的存在绝对化，或者没有对人们所说经验事实必然存在的某种限制加以前提性

的认定，相反，进一步将经验事实无条件化以及将表述这些经验事实的“形式系统”绝对化，想象成一种能够

独立于某种“理想化物质对象”而无条件存在的绝对真理体系，显然是一种过分简单幼稚的推理。但是，它却

真实地存在于现代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之中。正因为此，对于Ｎｅｗｔｏｎ以及差不多延续了整整２个世纪的科

学世界而言，都曾经以为基于“经验事实”的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就是一个普遍真理。其实，Ｎｅｗｔｏｎ定理所具有的

“普适”意义，仅仅在于正如《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曾经正确指出的该定理本质上作为“力”的形式定

义，即一个科学“概念”所必须具备的普适性。而且，即使因为是“力定义”而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基本定理，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公式所必需的“同一性”仍然只是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的，随着对相关“理想化物质环境———逻辑

上等价于‘力’的施力体”人为选择的不同，相应存在的不同形式表述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异。
当然，即使能够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视为“合理”的科学陈述，但是，它仍然存在“逻辑前提、有限论域”这样

一些属于每一个形式表述共同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形式表述所描述物质对象的探究，始终具有前提性的

根本意义。

为了考虑经典量子力学中可能存在的不同逻辑主体，或者这个陈述系统实际描述的物质

对象到底有何不同，让我们再重新审视针对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所作经典分析的一些主要思维

脉络。首先，人们总是首先引出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

ｉ
ｔΨ

（Ｒ，ｒ，ｔ）＝ １
２ＭＰ２＋１

２μ
ｐ２＋Ｖ（ｒ）－Ｂ（Ｒ）·［ ］ｍ Ψ（Ｒ，ｒ，ｔ） （Ａ）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整个经典量子力学“无条件”地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视为整个理论体系

的共同基础。当然，同样不需要做出任何解释和分析，这个方程应该“无条件”地定义在此处所

希望描述的整个原子系统之上，被视为进行所有相关分析的唯一基础。继而，人们又几乎“无

条件”地构造了一个关于波函数的“一般意义”上的分离变量形式

Ψ（Ｒ，ｒ，ｔ）＝ｕ（Ｒ，ｔ）（Ｒ，ｒ） （Ｂ）
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基本方程分解为“定态”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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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μ
ｒ＋Ｖ（ｒ）＋ ｅ

２ｍ１
Ｂ（Ｒ）ｌ［ ］ｚ（Ｒ，ｒ）＝Ｅ（Ｒ）（Ｒ，ｒ） （Ｃ１）

以及“时变”方程

ｉ
ｔｕ

（Ｒ，ｔ）＝ ２

２Ｍ２
Ｒ＋Ｅ（Ｒ［ ］）ｕ（Ｒ，ｔ） （Ｃ２）

这样两个不同方程的耦合。
在以上形式变换的基础上，人们进而指出，由“力学量完备组”中的力学量所构造的算子，

相互之间必然存在彼此互为对易的关系，因此，存在如下所示，定义在原子核内部两个数学表

述之间的形式对应：

－２

２μ
ｒ＋Ｖ（ｒ）＋ ｅ

２ｍ１
Ｂ（Ｒ）ｌｚ－２

２μ
ｒ＋Ｖ（ｒ） （Ｄ１）

并且，以此作为求解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基础。此外，再借助“由平面波叠加成波包”这样

一个“纯粹人为构造”的理念，将一个称为“半经典”的分析方法“自由（不加证明）”地引入量子

力学分析之中，从而使上面同时定义于空间域和时间域中的“量子力学时变方程”与经典力学

的Ｎｅｗｔｏｎ力学方程构成逻辑对应，

ｉ
ｔ＋２

２ＭＲ＋Ｅｍ（Ｒ［ ］）ｕ（Ｒ，ｔ） ｄ２

ｄｔ２Ｒ＝－ＲＥｍ（Ｒ） （Ｄ２）

这样，正是这两个完全依赖于“人为理念”的不断补充而得到的两个对应关系，共同构成了量子

力学针对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所作经典分析最终几率表述的基础。
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一系列存在于形式逻辑和物理理念上的问题以外，一个需要人们重

新考虑的问题还在于，在整个“推理”过程中，人们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不同“形式表述”并不总

存在完全相同“逻辑属体”这样一个前提性的重要问题。或者说，在经典分析中，不仅存在没有

“数学严谨性”可言的一种过分随意的纯粹拼凑问题，而且，不同形式表述所描述的物质对象或

者形式表述的逻辑主体并不始终保持同一，因此还存在着“推理”过程中不同形式表述之间实

际上不可“比较”和“转化”的问题。
当然，正如以上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的这一切应该归结为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自身的

不真实，以及诸如借助虚数所表述的“时变”特征不具任何本质意义的前提性问题。但是，即使

从一般逻辑推理的角度考虑，整个分析过程仍然几乎到处充满“无理可循”的状况。首先，对于

式（Ｄ１）所示的两个不同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算子，

－２

２μ
ｒ＋Ｖ（ｒ）＋ ｅ

２ｍ１
Ｂ（Ｒ）ｌｚ－２

２μ
ｒ＋Ｖ（ｒ）

一个直接而明显的推论是：两个不同算子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的本征函数，否则，仅仅根

据方程的线性特征就可以推定外磁场Ｂ 恒等于零的结果，这样仍然回到无外磁场的最初状

况。至于对于式（Ｄ２）所构造的另一个对应关系

ｉ
ｔ＋２

２Ｍ２
Ｒ＋Ｅｍ（Ｒ［ ］）ｕ（Ｒ，ｔ） ｄ２

ｄｔ２Ｒ＝－ＲＥｍ（Ｒ）

不仅仅从一般思维原则考虑，“由平面波叠加成波包”这样一个纯粹人为构造的理念过分虚妄，
根本不足以作为逻辑推理的基础，而且，这个对应关联两侧的数学表述存在的差异还要大得

多，空间导数和时间导数算子都完全不同，两者之间根本不具可比性。当然，如果按照 Ｄｉｒａｃ
所述，量子力学本质上构造了对经典力学 Ｎｅｗｔｏｎ表述形式的逻辑否定，那么，又为何不加任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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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证明地将Ｎｅｗｔｏｎ表述重新用于量子力学分析之中呢？事实上，如果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

是一个合理的数学表述，那么，由其构造的形式分解，即如式（Ｃ）所示，方程的“定态”部分

－２

２μ
ｒ＋Ｖ（ｒ）＋ ｅ

２ｍ１
Ｂ（Ｒ）ｌ［ ］ｚ（Ｒ，ｒ）＝Ｅ（Ｒ）（Ｒ，ｒ）

及“时变”部分

ｉ
ｔｕ

（Ｒ，ｔ）＝ ２

２Ｍ２
Ｒ＋Ｅ（Ｒ［ ］）ｕ（Ｒ，ｔ）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只能在一个由本征函数所构造“完备空间”的线性叠加意义上才

能够得以存在。因此，经典量子力学关于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所作的具体推导过程，在逻辑上

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只不过对照实际得到的实验结果，再依据人们在“不

断创造”着的许许多多理念，或者２０世纪科学世界喜好使用的“思维实验”重新将它们拼凑在

一起。或者说，量子力学中一个从来没有按照微分方程内涵真正使用过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
只不过是人们进行自由思维的一种精神“寄托”罢了。

但是，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如果切实放弃“必须以对于某一个形式表述，如此处所说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首先做出无条件认定”这样一种过分形而上学的习惯性思维方式，相反，代之

以另一种全新的理念———一切从“怎样保持形式表述与其被描述对象或者物理真实之间必须

严格保持逻辑相容”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人们将会发现，这样一种将形式表述置于从属性地

位，而重新将被描述物理实在置于前提性位置之上的思考和处理问题方法，不仅合理、简单和

自然，也会给人们在重新整体考虑量子力学时带来许多有益的启发。
事实上，在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的分析中，本质上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作用和相应两种不

同的运动学描述方式，以及与它们形成逻辑对应并且被赋予不同物质内涵的两种不同逻辑主

体。首先，考虑作为量子力学体系本质内涵的“量子”效应。显然，此处讨论的量子效应属于一

种物理实在，它真实地存在于原子实和原子的电子之间。或者等价地说，由于原子实与电子之

间处于“离散”的量子作用范畴之中，电子在原子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同样只能是“离散”的。
特别，随着微观粒子自身存在独立的旋转运动，相应使动量矩方程成为独立的约束方程的同

时，表现微观粒子运动学状况的“状态空间”相应扩张了，或者说相应需要更多具有独立意义的

“量子数”，以能够表述原子内部的具有“离散”特征的运动学状况。本质上，对于微观粒子自身

运动学特征的揭示只能根本依赖于物理学实验。或者说，从纯粹的形式逻辑考虑，不可能从定

义于某一个特定“状态空间”中的形式表述出发，仅仅依靠形式逻辑就能够演绎地“推导”出另

一个包容更多独立物理学变量的更大“状态空间”。至于像目前经典量子力学通常所做的那

样，以为仅仅凭借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就能够“演绎地推导”出更多的“量子数”则属于纯粹的自

欺。当然，这也是在目前量子力学中的所有推导，只不过是“人为认定”的不断叠加和补充，根

本没有演绎逻辑可言的缘由。
但是，此时如果仍然将我们的思想“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范畴之中，或者说，仍然相信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恰恰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本人所坚持的理念完全相反，能够成为对“离散”量子效

应一种有效的描述的话，那么，对照量子力学的实际应用可知，也只是“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

程”所刻画的“离散”本征函数才具有确定的物理意义。也就是说，仅仅是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所

构造的“本征值问题”才能够用以描述期待的“离散”物理真实，相应存在的一系列“离散”本征

函数方程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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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ｌ）ｎｌｍ ＝０　 ∈Ｓｋｅｒｎｅｌ （６．２．２４ａ）
在逻辑上与“量子数集合”，即集合 ｛ｎ，ｌ，ｍ｝中的一个独立的“量子数元”，也即（ｎ，ｌ，ｍ）形成

确定的逻辑对应。
如果仍然考虑此处所述的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首先需要注意到，该方程是针对原子中原

子实（Ａｔｏｍｉｃｋｅｒｎｅｌ）和电子之间可能存在“量子效应”影响最终结果所作的一种描述。或者

说，如果存在与Ｄｉｒａｃ正确指出“两种Ｂｏｈｒ轨道”相关联的“量子效应”，并且需要考虑这个“不

知细节”物理实在的影响时，那么，对于以某一个量子数元 （ｎ，ｌ，ｍ）所表述的最终状态，定义

于其上的“波函数”则应该用以表现出现这种特定运动状况的几率。显然，除了因为“量子效

应”的细节无从得知，以至于相关表述仅仅具有统计意义以外，方程中的所有物理量都定义在

电子之上，并且，和经典力学中存在的所有基本概念没有任何差异。当然，作为对电子和原子

实之间一种物理作用与由此引起“运动学”状态变化的一种完整表述，整个形式表述以及所有

的形式量都自然地定义在原子实所张的几何空间Ｓｋｅｒｎｅｌ之中，以切实保证形式表述和物理内涵

之间的逻辑一致性。
此外，仍然假设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确能够用以表现这种“量子作用”，或者说能够将量子

作用所涉及的两个不同“Ｂｏｈｒ轨道”构成某种逻辑关联的话，在逻辑上，一个重要的前提还在

于，作为被描述物质对象“状态空间”中一个子空间的量子数集合 ｛ｎ，ｌ，ｍ｝必须首先予以前提

性的确认，或者说该基本方程作为这个特定物质对象行为规律的描述，必须也只能定义在该特

定物质对象的状态空间之中，即

（Ｈ^－Ｅｎｌ）ｎｉｍ ＝０　 ∈ ｛…，ｎ，ｌ，ｍ｝ （６．２．２４ｂ）
同样，在这样一个基本理念的认定上，量子力学与自然科学其他学科不可能存在任何本质歧

义。等价地说，逻辑上绝对不是从某一个仅仅作为“字符集合”出现的形式表述，如此处所述的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形式地推导出该“字符集合”的定义域，相反，只有首先对“字符集合”的物理

内涵，相应对其存在的“状态空间”做出前提性的确认，这个形式表述才可能具有确定的物理意

义和形式内涵。因此，即使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能够成为一种描述离散量子效应的恰当数学表述，也

永远不可能凭借演绎逻辑由这个方程推导出包括“量子数”在内的“状态空间”，相反，需要对凭

借物理学实验得到，作为对微观粒子理想化定义的“状态空间”做出前提性确认，这个形式表述

才可能不至于成为一种“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任何依托的“空言”陈述。
如果说，正因为此，在几乎所有的经典量子力学实例分析中，人们从来没有“真正”使用过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话，那么，由于与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相关的分析，完全不涉及与量子作用

相关的“两个不同Ｂｏｈｒ轨道”，因此，发生在诸如谐振子分析之中，仅仅以一种“违背数学意义

和纯粹想当然”的方式使用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情况也没有出现。
另一方面，如果原子还被置于某一个特定的磁场Ｂ 之中，那么，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没有

丝毫逻辑关联，因为且仅仅因为作为物理实在的原子自身“内蕴”的不同“自旋”运动，所以人们

可以做出自然的推断，即电子旋转轨道不再随机地处于空间的不同方位，而只能取与磁场“平

行”或者“反平行”的状态，以能够与量子的两种自旋量子数保持一致。当然，对于作为原子实

和电子共同组合的原子，它在这个外磁场Ｂ作用之下出现了一种运动学状态变化，或者前面

所说的一个附加运动时，关于这个附加运动的形式表述不仅仍然需要定义在该磁场所决定的

特定几何空间ＳＢ之中，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实验室空间之中，而且，“可以”也“必须”为经典力学

第６章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特例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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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Ｎｅｗｔｏｎ力学方程，即为

ｄ２

ｄｔ２Ｒａｄｄ ＝－Ｒ（Ｂ·ｍ）　 ∈ＳＢ （６．２．２５）

所描述。对于这个形式表述，除了原子磁矩ｍ 作为原子自身的一个内蕴物理量以外，在物理

上与量子力学不存在任何关联，至于从形式逻辑考虑，与由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推得的“时变方

程”更是风牛马不相及。

６．２．２．５Ａ　关于“第一性原理”的一个附加评述

笔者始终这样诚实地指出，书写本书的过程乃至思考层次的递进过程本身，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作为一个

庞大理论体系的初学者的一个学习、思考和探讨的过程。当然，正如笔者在其他基础科学领域中所作研究表

明的那样，或许正因为免受“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才能够针对主要由西方学者所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体

系进行没有任何羁绊的独立思考，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才能够仅仅以一切科学陈述所必需的无矛盾性原则，
即以形式表述与理想化物质对象之间的必须逻辑一致性以及不同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相容性作为

唯一准绳，进行批评性的深刻反思。而且，针对量子力学的初步思考也进一步强化了笔者以前就建立起来的

一个基本判断，即对于西方科学世界为主所构建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一系列为人们关注的重大科学疑难问题，
它们之所以逾越一个乃至数个世纪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本质地渊源于一些彼此密切关联的前提性概念上

存在着重大逻辑悖论，并且，在任何一个科学疑难问题上，都无一例外地相伴着数学推导方面的错误。
如果说在“泛读”量子力学时，对于Ｌａｎｄａｕ在其量子力学著述中公然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为自

欺欺人，对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坦然承认量子力学所存在的一系列前提性矛盾，以及对Ｄｉｒａｃ如此心安理得地将量

子力学基元结构的获得归结为“有趣游戏”而感到困惑不解与忐忑不安，那么，当真的进入量子力学，发现在

量子力学存在的谐振子分析以及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分析等经典分析中隐含的形形色色本质差异，以及意识

到由于这种差异的真实存在对于整个理论体系必然产生某种“摧毁性”的重大影响时，仍然不免心悸不已。
或者说，对于一个被西方科学世界视为集现代自然科学大成的量子力学体系，当深入进去并且真切体会到在

整个形式逻辑方面存在如此严重的紊乱乃至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的完全荒悖，毕竟完全让人难以置信，甚至不

免对自己的理解是否准确产生怀疑。
可是，无意之中阅读一本出版于２００３年的量子力学著述时，发现一些量子力学研究者其实早已认识甚至

还明确指出了量子力学中的这种差异。这样，笔者几乎难以抑止一种因为释疑而自然产生的喜悦之情。但

是，仔细读来又让人格外大惑不解，因为这些研究者不仅完全膜拜在“伟人”面前，放弃了全部的批判意识，容

忍种种“自悖性”的逻辑不相容情况，而且还往往将前人的陈述进一步升华至“第一性原理”的层次，以充分表

达目前科学世界普遍倡导一种纯粹宗教意识之上的强烈心灵震撼。当然，人们或许可以更为透彻地说，所有

的心灵震撼根本源自这样一种“真实”存在：对于现代理论物理中的许多陈述，明显存在人们几乎不容否定的

“无理性”，但是，它们为什么能够得到实验的“普遍验证”呢？

此处，不妨将该研究者针对量子力学的理解以及相关做出的综合性评述转录如下：
“量子力学的基本定律必定包括两方面：一是从物理条件来决定测量概率的定律，即关于波函数的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再就是从波函数来计算测量某一组相容观察量的概率的规则，即波函数的统计诠释。这里

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过程：一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在不受研究者干扰时的运动，这时波函数的变化遵从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另一种是作为研究主体的观察者对于观测对象的测量过程，这时波函数的变化过程被称为

‘波包的缩编’，根据波函数统计诠释的规则来计算。波函数在哪一段过程中由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来确定，从什

么时候开始发生波包的缩编，以及缩编到什么本征态，这取决于实验者的安排和选择。这就造成了量子力学

中区分主观与客观的困难或任意性。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指出量子力学的这种困难或任意性同样也是测不准原理这

一物理原理的反映。
…………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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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和Ｄｉｒａｃ的思考方式和研究风格，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来

获得对物理现象的深入和全新的理解，这是理论物理学家思考方式和研究风格的一种类型。而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
的思考方式和研究风格更接近Ｂｏｈｒ，他们先从具体物理实验和现象的分析中发掘新的思想观念和物理原理，
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体系，这是理论物理学家思考方式与研究风格的又一种类型。后者熟悉具体的

实验现象，强调新的实验现象蕴涵着新的物理，而在研究工作中往往更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对对象的综合和

物理的直觉。多数获得了实际成果的理论研究都属于后一种类型，所以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思想和哲学在西方物

理学家界有很大影响。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具有一种能够从物理上把握问题关键的直觉，这使他成为２０世纪最富于创造性和最成功的

物理学家之一。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那与生俱有的对于从一般哲学的深度来提出和分析问题的偏爱，使他在关于量

子力学的解释上成为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学派仅次于Ｂｏｈｒ的领袖人物。”
虽然该研究者做出了一种划分，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和Ｄｉｒａｃ完全归于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的研究者，而将Ｂｏｈｒ

和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归结为从“具体物理实验和现象”出发的研究者范畴，但是，如果再重新阅读该研究者在同一著

述“自序”中特地对于如何认识量子力学特定做出的声言：
“……（一般量子力学著述所采取的公理化讲法）认为量子力学的几条基本假设是某种先验的思辨结果，

而不是微观物理学经验的结晶，以至于虽然学会了用量子力学的数学规则解题，却没有把握量子力学的物理

原理，产生量子力学是玄学不好懂的看法。所以，要讲量子力学的物理原理，从物理上把基本原理讲清楚，不

要采取公理化的讲法。
同时，需要把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测不准原理真正放到‘第一性原理’的位置，测量是量子力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测不准是量子力学精髓，不能回避测量问题，把测不准改成含糊其辞的不确定。”
那么，人们将发现，尽管前面针对物理学思维观念和研究风格做出了一种划分，但是，最终仍然被重新归

一到“第一性原理”之中。
事实上，以上关于如何理解量子力学的论述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其中提出的许多思考对于恰当认识量

子力学乃至整个理论物理仍然具有某种启示性意义。
（１）首先，该著述明确地将“测量”置于一种前提性位置之上，因为该著者已经逻辑地认识到量子力学的

经典分析之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过程”，相应存在计算波函数的两种“不同规则”，乃至提出“造成了量子

力学区分主观与客观的困难或任意性”等一系列相关的真实存在。但是，著者却没有意识到，正是这样一些

真实存在，对其后面述及的“严密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构造了根本的逻辑否定；
（２）在这个不长的陈述中，不止一次以不同方式告诉人们：物理学研究的目的似乎全部在于发掘新的“思

想观念和物理原理”。但是，却从未提及像本书曾经多次引用的“到底什么是量子力学所研究的物质对象”这

样一个本原问题。实际上，除了使用“统一”的科学语言，以一种“无矛盾”的方式，大概真实地描述那个自存的

物质世界以外，人们并不能说出比物质世界自己更多的东西，或者该著者所述的“物理原理”；
（３）正因为此，该研究者似乎也绝对不可能认识到，对于仅仅作为对物质世界一种理性描述的理论物理，

它得以存在的基础只能是形形色色的经验事实，而不可能存在独立于经验事实、仅仅源于“直觉”的物理学

原理；
（４）此外，当该著者以他自己不一定觉察到一种膜拜者通常习惯的认识或者口吻指出现代理论物理中所

谓“严密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的时候，其实，可以立即做出一种推断：该著者除了按照量子力学自己所“构

造”的计算规则进行不同的计算以外，实际上没有针对整个陈述系统真正做过“完整”的数学推导。当然，也

正因为此，他不可能真正理解为什么Ｄｉｒａｃ只能将作为整个量子力学形式基础的“算子表述”的引入称为“有

趣游戏”，不可能懂得Ｌａｎｄａｕ为什么恰恰在其《理论物理教程》的《量子力学》卷的绪言中公然将理论物理的

数学严谨性称为自欺欺人，同样，也不可能领会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为什么将量子力学降格为“实验给出的一些数之

间的关系”的苦衷；
（５）当然，或许仍然因为缺乏对于“严密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的准确理解，该研究者甚至不可能体会到

一旦承认量子力学引入具有独立意义的“测量”概念以及由此引起“两种”不同计算“波函数”的原则对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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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合理存在”所隐含的重大威胁，从而对大部分量子力学研究者无法认同或接受他的观念而困惑，愤

然引用了通常只有“经典理论批评者”才愿意提及，被该研究者称为“Ｐｌａｎｃｋ原理”所揭示存在于科学生活中

的一种普遍真实：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可能通过说服它的反对者而使其获得成功，它的获胜主要由于反对者

终于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了起来。
当然，对于该著者所述，属于Ｂｏｈｒ和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一种以“物理实验和现象”为基础进行物理学研究的“思

考方式和研究风格”，在本质上最终依然回归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和Ｄｉｒａｃ所崇尚的“第一性原理”之中的现象，相应具

有客观性基础，并不以不同研究者的不同主观意志而转移。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如果像“相对论”或

者“量子力学”那样，根本无视特定物质对象的存在，无视“必须以对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作为构造形式

表述唯一基础”这样一种基于“形式逻辑”的基本原则，甚至无视已经认识到的形形色色矛盾的前提性存在，
那么，这个陈述系统必须建立在“第一性原理”之上，只能依赖研究者一种善良和朴实的“科学宗教”情结而存

在。事实上，这也正是Ｂｏｈｒ面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量子力学的指责，在其一生中最后一次致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信件中以

“尽管委婉而有礼貌”的措词，却明确表达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一种“永久的意外和失望”中所表述的那种真实：“我忍不

住地要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将坚持一种关于服从物理描述的实在的概念，而在于沿着您所指引我们的道

路继续前进，并意识到实在描述的那些逻辑前提。”
从纯粹的哲学理念考虑，量子力学中发生的一切“无理”现象，只能逻辑地归咎为建立在“直觉与顿悟”之

上的“相对论”的全部荒谬。如果说，两个陈述系统之间还存在某种差异的话，那么，这种差异在于量子力学

仍然努力以某一个“特定”的物质对象作为整个陈述的确定对象，尽管目前尚无力对这个特定物质对象做出

具有形式意义的认定。而对于“相对论”则不然，它属于“科学语言”革命，是无需也不允许确定物质对象以及

存在条件，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绝对真理”体系。
其实，也正因为此，上述引文的著者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Ｄｉｒａｃ与Ｂｏｈｒ，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思考方式和研究风格”做出

明确区分，即使仅仅视为一种心灵感悟仍然是有道理的。可以相信，如果说Ｂｏｈｒ，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始终努力从物

理学实验以及相关的物理真实出发，最终借助改变“概念”的统一内涵，将量子力学置于“第一性原理”之上实

际上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无奈和不安的话，那么，人们可以发现，与他们的小心谨慎完全不同，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Ｄｉ
ｒａｃ言辞中让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则是对于“无视矛盾存在”的一种完全的“心安理得”或者“踌躇满志”。当

然，这也是笔者在学习、阅读和逐步领会量子力学经典陈述的过程中，对Ｂｏｈｒ，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乃至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
都始终充满一种发自内心敬意的缘故。

众所周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乃是中国古代圣贤孔夫子所说的一句至理名言。其实，孔夫子的

话语远不只是告诫人们在求知过程中必须保持一种“诚实、严肃和严谨”的态度，同时，它还深刻地向人们揭

示了一种认识的辩证法———只有较为准确地做出辨识，分清何者真的为知，何者尚为不知，那么，才可能使得

我们的认识真正逐步达致深化。与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为自欺欺人完全相反，掩饰矛盾或者干脆

无视矛盾的存在才是真正的自欺，它并不能否定矛盾真实存在的事实。

结 束 语

对于被界定为“数学写就的物理学”的“理论物理”，当现代科学世界声言最终放弃逻辑的

时候，其根本原因在于面对较为复杂的物质世界，尚缺乏一种能通过无歧义的科学语言将它们

无矛盾地表述出来的缘故。但是，矛盾则意味着“自否定”；当然，允许矛盾的存在必然逻辑地

意味着对于理性的自毁。因此，并不因为主动将矛盾事实置于逻辑前提，就可以否定矛盾的真

实存在。而且，即使人们否定作为科学语言基元语汇的概念必须遵循的严格同一性的同时，将

自然科学仅仅降格为“实验室中一些数之间的关系”而轻易获得某种容易获得成功的时候，一

旦期望处理较为复杂的物理真实，那么，由于概念的不同一，只能处于一种彻底无能为力的状

况。事实上，无法为飞行器的最佳形线构造形式表述，不知道如何为太空中的卫星构造恰当定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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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系统等实际问题的存在，都根本源于基本概念没有真正得到澄清而引起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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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
体系理性重构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总是那个独立于人类而自存的物质世界。因此，即使仅仅从纯粹的

形式逻辑角度考虑，自然科学研究中为人们希望描述的物质对象必须是“第一位”的。与其一

致，自然科学中的任何一个形式表述系统，只不过是针对某一个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的逻

辑必然。针对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化认定，永恒差异于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这样，不仅自然

科学中的任何形式表述仅仅有限真实，条件存在，相应具有属于自己的有限论域，而且，仅仅当

对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化认定基本符合物质对象自身蕴涵的物理实在时，相关的形式表述才

具有实际意义。
正因为此，与２０世纪的量子力学实际上建立在形形色色人为构建“第一性原理”的现状相

反，此处仅仅从如何努力对经典量子力学希望研究的物质对象做出前提性界定入手，继而再构

造一个仅仅属于这个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的有限真实和条件存在的形式系统。当然，在这个

意义上，量子力学与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以及其他的经典理论并没有物理基础或者基本理念上

的任何不同，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仅仅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之间的差异，并且，只有使

用一个“统一和无歧义”的“科学语言”系统，才可能对于被描述物质对象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

做出一种“可理解”描述，并且，无需放弃科学陈述必需的无矛盾原则或者数学严谨性，使得自

然科学中的不同学科分支始终处于严格的逻辑相容之中。

７．１　经典量子力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似乎已经成为理论物理中的一种约定俗成，人们通常总习惯地指出：与经典力学只能用于

描述“宏观”物质世界不同，量子力学是用以描述“微观”物质世界的。但是，这个“宏观和微观”
的概念本身又如何加以严格界定呢？同样作为一种常识，如果仅仅使用某一个确定的空间尺

度，如１０－８ｃｍ作为一种标准去划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没有任何本质意义。事实上，正

如现代自然科学已经充分意识到的那样，从不同视角出发，宇观中的星系与微观中的粒子系统

往往显示出更多的本质一致性。原则上，作为自然科学中的两个基础语词，“空间和时间”只不

过是用以描述物质世界的一种工具。因此，如果不是深刻揭示物质对象自身内蕴的、借助“空

间和时间”所表述的抽象物理内涵，却仅仅将某一个“特定”几何尺度固定化没有任何意义①。
其实，对于所谓的“宏观和微观”两种不同物质世界，仍然存在“几何”上完全抽象同一的理

想化物质对象，粒子和场，相应显示彼此完全同一的几何学特征。而且，仅就目前量子力学所

① 至于将刻画两种完全不同物理学特征的“时间和空间”混为一谈，为当时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仅仅凭借所谓“直觉和顿悟”而构造

的“时空观革命”，不仅在逻辑上违背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赋予他所提出“原时和钢尺”作为两种完全不同“时空度量”基准的

内涵，而且，除了为人们提供了“第一性原理”以外，其实什么也没有真正告诉人们，从头至尾都充满矛盾和悖谬。



１９５　　

作的实际陈述而言，除了需要借助“波函数”这样一种纯粹的称谓，对量子力学中“粒子系统”可

能出现的不同运动学状态做出“几率”性质的描述以外，人们可以发现：反映量子系统运动学行

为的所有运动学量，与经典理论粒子系统的运动学量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只是在量子力学中，
粒子系统往往被赋予了更多反映独立物理学特征的物理学量或者在运动学量之间补充了不同

的约束关系。相反，正因为没有意识到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中粒子系统在物理学“基本特征”
方面可能存在的本质差异，或者说它们相伴于彼此完全不同“状态空间”所构造的“自变量”集

合，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才会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在为不同“自变量”集合所描述的不同粒子集

合之间，随意使用本质上已经不可能存在的“形式比拟”关系。
至于如果从“绝对真实”描述物质世界这样一种愿望出发，或许对于物质世界中那些无形

的“场”和有形“粒子”做出任何具有完全和绝然的区分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恰恰因为无需

也不可能穷尽物质世界的全部真实，这样一种绝对意义的区分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人们才可

能真正理性地接受为“质能变换”所刻画的“场与粒子”两种物质形式之间可能出现的变换。但

是，作为自然科学中的两个“理想化”的基元概念，从它们自身内蕴的“几何”特征考虑，“场”和

“粒子”被赋予了确定的意义。无形的“场”没有真正属于自身的几何，充满为人们给定的任意

几何空间，在“整个”空间所呈现的“波”被界定为这个理想化物质存在的唯一可能出现的运动

形式；而作为另一种“理想化”物质形式而存在的“粒子”则不然，粒子在几何上是有形的，它总

能也必须与几何空间中的确定“位形”存在某种确定的关联，与其对应，任何离散的粒子只存在

以“空间位置”变化为基本特征的位移运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物质世界的两种“理想化”的存在形式，“粒子”和“场”分别构

造了一对彼此对立而相互补充的概念；与此同时，作为物质世界两种“理想化”的运动形式，
“位移”和“波”则相应构造了另外一对彼此对立和相互补充的基本概念。可以相信，正是在

对相关基本概念一种“朴素”认识的基础上，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才能够如此“顽强、合理和极其难

得”地拒绝将他所构建的“波动方程”与“量子跳跃”构成一种逻辑关联。当然，值得特别强

调的是，无论粒子还是场都仅仅是“理想化”的概念，或者说是对于物质世界真实存在做出

的某种合理的抽象，物质世界既不存在绝对意义的场，也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粒子。但是，既

然是概念，即作为科学语言系统中的基本语词，那么，赋予它们的抽象化内涵则始终不允许

改变。
事实上，在量子力学的实际研究中，人们几乎不加思考地将“波函数”直接定义在粒子系统

的“位置坐标”空间或者“动量坐标”空间之中，并且，往往直接赋予波函数以“几率”的唯一内

涵，从而避免了“离散”粒子系统根本不可能与“波”构成逻辑关联的尴尬，甚至从来没有认真理

会“思维实验”中将某一个足够小空间域中的“波包”如何真正收缩为与空间一个独立几何点所

对应“粒子”的问题。一个充满矛盾和虚幻的“物质波”，以及由此而反凑出来的“波动方程”，除

了在这种纯粹“遐想”式构建陈述体系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某种“心理”安慰以外，它并没有告

诉人们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当然，这不仅是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从来没有真正按照这个表述所

对应的数学方式求解过一次，也是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为什么告诫人们必须打破通常的概念，仅仅将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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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中的所有陈述视为具体的、由实验给出的“数”之间关系的缘故①。
概念属于科学语言系统中的基本元素。如果不放弃概念必须具有统一内涵这样一个平凡

的理性原则，期待使用统一的语言系统去描述物质世界，那么，在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范围内，
这个理论体系期望描述的物质对象与相关表达的物理现象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自然成为构造

量子力学恰当形式表述系统的唯一基础，而绝对不是相反，像人们已经意识和指出的那样，量

子力学至今还不能回答量子力学到底描述的是什么“独立于认识以外的客观世界”的问题。

７．１．１　量子力学中的粒子系统

其实，作为经典量子力学研究对象的粒子，当仅仅考虑这个已经被理想化为“质点”的理想

化物质对象的整体运动学行为时，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量子力学中的粒子在“几何”特征上并

不构成对经典力学研究中针对粒子所作认定的逻辑否定。或者稍为准确地说，对于量子力学

所希望描述的某一个粒子，或者许多粒子构成的粒子系统的运动学行为时，依然存在“属于”这

个特定物质对象的一组广义坐标

｛ｑｉ，ｐｊ｝∈ （Ｓｐｈｙ，ｔ）　ｐｊ ＝ｍ ｑｊ

（ ）ｔ ｉ，ｊ
　 ∈ （１，…，３ｎ） （７．１．１ａ）

其中，ｑｉ 和ｐｊ 分别表示粒子系统的某一个广义位置坐标分量和广义动量坐标分量，ｎ表示该

粒子系统中的粒子数。与其对应，这个形式表述隐含了另一个物理量ｍ 的存在，该物理量就

是人们通常称作的粒子的质量。此外，式中的Ｓｐｈｙ表示一个确定的“物理”空间，物质对象上的

所有运动学量都只能定义在这个被赋予某种特定“物质内涵”的几何空间之中，ｔ则为时间参

数。于是，根据“经典”力学，一旦粒子系统的“所有”广义坐标得以完全确定，那么，该粒子系统

的“运动学状态”，或者从形式逻辑考虑，定义于其上的所有“运动学量”都必须相应得以唯一确

定。正因为此，在经典力学中，将上述广义坐标和广义动量共同构造的集合称为“状态空间”。
属于这个定义在实数域之上“连续”抽象空间中的任何一点，都唯一对应于理想化物质对象的

一个确定状态。
顺便指出，仅仅与“几何点”构成逻辑关联的理想化质点并不存在，任何有形体都拥有属于

自己的体积甚至某种几何构形。因此，在某些理论物理著述中，提出了关于“理想化质点”的另

一种形式定义：当且仅仅当物质对象的运动学状态与它在几何空间中的“移动”状况构成逻辑

关联，或者等价地说，仅仅与其“运动速度”相关的时候，这个物质对象可以被称为一个理想化

的“质点”。应该说，这个定义没有对有形体总拥有属于自己体积的“物理真实”构成任何逻辑

否定，因此，它比将“质点”直接定义为“没有体积”的有形体更为恰当，也更能揭示理想化质点

的物理本质［３］。
当然，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种“自然”的逻辑推论，或者目前仅仅作为一种“合理”的推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当然，也正是这些明显存在的不合理，某些现代量子力学著述才会特地做出诸如此类的陈述：“随着量子力学的诞生和

发展，人们普遍把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说成是描述实物粒子本身的一种‘物质波’。而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自己也

不再提起他的‘相位波’了。其实，……，量子力学里出现的这种波动形式既不是什么‘物质波’，也不是什么‘相位波’，
而仅仅是一种‘概率波’。”毋庸置疑，一个重新创造的“概率波”概念，或许可以避免为大家所认识；“物质波”以及“相位

波”中几乎明显存在的逻辑不相容问题，但是，除了仍然只是一种称谓上纯粹形而上学意义的附会以外，到底什么是“概

率波”真实蕴涵的物理机制或者物理内涵呢？事实上，２０世纪科学世界普遍存在一种以公开放弃“无矛盾性”原则为代

价，却将描述物质世界的途径仅仅寄托在“称谓”改变之上的思潮。如果也能将其视为自然科学研究的一大发明，那么，
称谓的改变除了必然隐含某种新的矛盾以外，仍然不能改变原有矛盾存在的真实，只能归属于一种纯粹的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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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当经典力学中的广义坐标集合同样能够成为量子力学所研究粒子系统的一个“完备”状态

空间，而不再仅仅吻合于上述的一种“包含”关系时，即

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ｃｅ ｛ｑｉ，ｐｊ｝∩ ｛ｑｉ，ｐｊ｝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ｃｅ
那么，属于量子力学中粒子系统的所有“力学量”，即它的物理学状态也自然得以唯一地确定。

但是，在量子力学的研究范畴中，人们发现粒子系统需要描述的物理学特征远比经典力学

中的粒子系统复杂。首先，粒子的完整状态并不仅仅决定于粒子的空间位置和相应存在的运

动速度，不同粒子表现在自身“旋转”运动状况方面存在着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往往直接导致粒

子受力状况的不同。也就是说，在量子力学研究中，与粒子自旋运动相关的物理学特征并不总

能忽略不计。因此，并不需要改变经典力学的概念，相反仍然严格“逻辑相容”于经典力学所作

的分析，当仅仅通过物质对象在空间所处“位置（矢径）变化”尚不足以刻画这个物质系统的整

个运动学行为特征，还需要进一步对该物质对象在几何空间中的“方位”变化同时做出描述的

时候，那么经典力学所构造状态空间是不完备的，相应存在一个扩大了的状态空间

｛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ｋ∈ （１，…，３ｎ） （７．１．１ｂ）

其中，如果从经典力学的一般理念考虑，χｋ
表示某一粒子自旋向量的不同分量，并且，这个新

的状态参量仍然可以定义在“连续”的实数域之中。甚至为了与“有形体旋转运动”形成严格的

逻辑对应，原则上似乎还需要以一个被称为“惯性张量”的物理量取代原来的“质量”标量，而一

个通常意义上的粒子系统实际上已经被一个蕴涵着更多物理内涵的刚体集合所取代。显然，
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人们还可以对物质对象集合继续做出“愈益真实”的细致化描述。并且，
可以相信，逐步扩大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如果从单纯形式表述的角度考虑，就是如何逐

步扩大与构造状态空间的过程。当然，包括量子力学在内的所有形式系统仅仅条件存在，不考

虑这个形式系统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相反，将某一个特定表述固定化只能是认识中的一种严

重本末倒置。
如果人们能够将“有形物质”的“形”大概合理地视为“无形场”的一种“凝聚态”形式，那么，

当希望进一步反映有形实体运动真实的某些细节时，相应构造属于这个运动实体惯性矩张量

的考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总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一方面需要自觉地意识到：任何关

于物质对象的理想化认定以及由此“自然”形成的形式表述系统都仅仅具有“有限”真实性，任

何形式系统不可能一成不变；另一方面，在根据物质对象的理想化认定构造形式系统时，必须

严格保证一切概念的统一、形式系统和被描述理想化物质对象以及所有不同表述之间的无矛

盾性①。
显然，以上所有陈述仍然完全逻辑相容于经典力学的基本概念。如果说，与人们以往习惯

采用的表述仍然有所差异的话，那么，这个差异就是，此处的所有形式表述都被明确限定在一

个被赋予确定“物质”意义的“物理空间”Ｓｐｈｙ之中了。而此处所说的物理空间，本质上对应于

那个与粒子系统发生“量子作用”的物质环境。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或许已经没有多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① 在近年出版的一本《量子物理》著述中，著者从“教学顺序”的合理性角度指出，Ｆｅｙｎｍａｎ在其所著《物理学讲义》敢于将

“自旋”概念置于“波动方程”之前表现了一种“胆识过人”之处。其实，如果只局限于教学方式的合理性，这样一种顺序

的颠倒仍然没有任何本质意义。事实上，任何一种合理的形式表述都是有限真实的，仅仅属于“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

象。数学永远不可能说出比自身更多的东西。由某一个所谓的“普适方程”出发，期望借助纯粹“演绎”的方式推导出属

于物质对象自身蕴涵的本质内涵，恰恰是量子力学或者现代理论物理长期存在的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本末倒置。当

然，这也是Ｆｅｙｎｍａｎ对于量子力学的改造不可能真正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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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会怀疑物质世界的整体性———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不同部分总

处于彼此相互作用之中。然而，并不是大部分人都能够理性地意识到，承认这样一种物理真实

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说教，而需要在一切理论体系中将对物质对象发生作用或者影响的物质环

境予以“形式”地确定下来。事实上，任何一种“作用”最少需要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物质客体

之间。因此，将针对物质对象运动学行为所构造的形式表述系统明确限定在某一个确定“物质

环境”所张的几何空间之中，不仅是表现物理学陈述所必需的客观性的一种逻辑必然，同时，这

样一种明确的表述方式也是一切形式表述自身必须遵循形式完备性的基本要求。
事实上，现代科学世界已经认识到将 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称为一个基本定律在逻辑上并不

恰当，它的本质意义在于人类针对“力”首次做出的一种形式定义，并且，正因为作为概念的形

式定义被赋予了普适意义［１］。无疑对于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做出的重新界定同样应该被视为人

类认识的一种进步。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力”表述不同物体之间的作用，相应必须定义在

两个相异的物体之上，因此，在形式上，Ｎｅｗｔｏｎ定律也必须形式地定义在那个施加这个“力”
的物质环境所张的几何空间之中。于是，在物理上，由于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系定义在被赋予了确

定“物质”意义的几何空间之中，不仅可以不再引入尽管为人们熟悉，但是在逻辑上只能依赖于

“循环定义”而存在的一个完全虚幻的“惯性系”，而且避免了由于无穷多惯性系的存在引起一

切运动学量不能唯一确定的尴尬。并且，随着“力”的定义在“物质内涵”以及“形式逻辑”两个

方面具备完整意义的同时，现代物理学往往着重强调某一个“恰当”物理学陈述在不同“惯性

系”中必须保持的同一形式或者“协变性”没有任何意义，本质上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习惯理

念。当然，一个同样重要理念还在于一般的哲学认识方面，它依然告诉人们，虽然作为“力”的

形式定义，Ｎｅｗｔｏｎ定律必须具有普适意义，但是，关于力这种形式定义的合理性仍然源于相

关的经验事实，仅仅具有有限真实性。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电磁场理论之中。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他１９０５年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曾

经正确指出这样一种理论缺陷：当作为电磁场“源”项的电荷元（导体）和电流元（磁体）出现“相

对”运动时，由于无法确认这个相对运动的真正逻辑属体，仅仅根据经典电磁场理论，无法将它

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这个相对运动对于电磁场的影响加以唯一确定。但是，因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仍然以对无穷多“惯性系”的认定作为思考前提，所以“相对论”中的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并不能真正

解决他所提出的运动歧义问题。因此，形式表述的电磁场理论仍然需要定义在某一个确定“物

质集合”所张的几何空间之中，以保证相关物理学陈述必需的完整意义和唯一性。将某一个形

式系统与其表现的全部物质集合构成一种确定的逻辑关联，同样决定于自然科学以“自存”物

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本原特征。
不过，根据经验事实，对于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研究范围中的粒子系统，人们发现当仅仅

存在外磁场作用时，往往才需要考虑粒子旋转运动的影响。并且，在这个特定情况下，粒子的

自旋方位通常随着外磁场的确定而确定，人们只需要考虑粒子可能出现的两个相反旋转方向。
因此，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前提之下，刻画量子系统中“粒子”运动学状态的广义坐标集合，往往

可以示意地表示为

ｓ：｛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　ｋ∈ （１，ｎ） （７．１．２）

于是，一旦属于粒子系统的广义坐标得以完全确定，即粒子系统的状态得以唯一确定，那么，属

于该粒子系统的所有运动学量同样应该得到唯一确定。并且，仍然吻合于根据经典力学，将这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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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独立变量构造的集合称为该粒子系统的“状态空间ｓ”。显然，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粒子系统

状态空间自由度等于８ｎ。其中，６ｎ个自由度可以定义在连续的实数域之中，而另外用以表现

粒子旋转状况的２ｎ个自由度，只能定义为两个特定的离散数。
从另一个方面讲，为这个形式表述所定义的物质对象仍然只能被视为一种“理想化”的物

质存在。或者说，由该形式表述所定义的粒子系统仍然属于对于真实物质存在所作的一种简

单化认定，随着同样的物质对象被设置于更为复杂的物质环境，承受着更为复杂的外部作用

时，相应构造的状态空间可能需要进一步复杂化。但是，在所有的物理概念上都能够也必须与

经典力学所定义的纯粹粒子系统或者刚体集合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于是，对于经典量子力

学而言，它所描述的物质对象才可能在“统一”语言的意义上获得了一种“理想化”的形式定义。
当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当涉及“量子作用”，或者如Ｄｉｒａｃ所说必须“与两个不同Ｂｏｈｒ轨道”
这样一种“物理实在”，而不是纯粹的“思维理念”相关联时，此处引入的广义坐标并不“总”能满

足广义坐标必须满足可以“自由”变化的逻辑前提。也就是说，一旦存在需要量子力学加以表

现的“量子效应”时，定义于粒子系统之上的这一组“广义坐标”并不完全独立，人们需要在由广

义坐标所定义的状态空间之上进一步构造与“量子效应”构成逻辑对应的“约束”方程①。
相反，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尽管量子系统的状态空间的确真实地存在一对离散的、与粒子

自身的自旋运动构成逻辑对应的状态参量χｋ
，但是，当这种真实存在并不成为影响粒子系统

运动学行为主要因素的时候，那么，为式（７．１．２）所形式定义的粒子系统不仅仅仍然具有一般

性意义，而且由于它在表现物理学行为时实际上的“无效”性，还存在一种与其对应的形式变换

ｓ：｛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
ｓ：｛ｑｉ，ｐｊ｝∈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也就是说，量子力学中的粒子系统实质上重新退化为经典力学中的粒子系统。当然，这个粒子

系统的运动学仍然服从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系。此时，人们完全不必借用“波包收缩”这样一些人

为猜测，或者仅仅根据Ｂｏｈｒ仍然纯粹属于“思维实验”范畴中的所谓“对应态”原理，为量子力

学常常吻合于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的结果做出一种纯粹“自欺欺人”式的辩解。正因为此，也可

以避免前面分析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时采取一种几乎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的方式，拼凑出求解原

子系统离开磁场后运动学行为时所需要“自由波包”解的尴尬。
人们可以发现，与大量基础性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相对应，现代理论物理学存在这样一种

共性特征，那些无视被研究物质对象的前提性存在，纯粹依赖“想象”而构造出来的新概念，几

乎无一例外地缺乏明确和严格的形式定义。事实上，对于自然科学而言，除了“时间和空间”这

样一些作为描述所有不同物质对象“共性语言”以外，一切概念的逻辑主体只能是那些被描述

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可以相信，对于诸如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这样一种特定的形式表述，即使

不存在形式逻辑方面的不足乃至错误，它也绝对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用于那个充满差异和变

化、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任何一种形式表述，只能逻辑地决定于它期望描述的物质对象以及

相应期望描述的特定物理真实。正因为此，以上形式定义的不同状态空间，对于揭示“独立于

认识以外客观世界”自身蕴涵抽象共性特征才具有本质意义。尽管这样一种形式定义仍然只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① 该约束方程即为后面将要提出，用于取代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不确定性关系的量子约束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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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视为一种有限真实的“理想化”人为认定，但是，这个人为定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是那个自

存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一种纯粹人为构造的所谓“思维实验”，只不过总存在某种差异罢了。并

且，因此而自醒，任何人为构造的形式表述系统必须条件存在、有限真实。总之，除了保持概念

的前后贯一与语言的严格统一，绝对不存在任何人为杜撰的“第一性原理”。

７．１．１Ａ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物质第一性”原则的一个简单阐述

某些研究者往往提出笔者反复申言的“物质第一性”原则似乎是一种虚伪的说教，甚至被指责为代替科

学分析的遁词。其实完全不然，笔者目前无心也无力于纯粹的哲学研究，此处提出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则是

完全针对自然科学研究而言的。当然，对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如

果说笔者的确将其视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科学理念，并且，几乎不可抵挡地深刻影响着笔者的科学思维的话，
那么，当现代科学世界公然放弃“逻辑自洽性”的同时却大肆宣扬“第一性原理”的时候，重新提出自然科学中

的“物质第一性”原则的全部思维基础并不在于某种哲学信仰，而仅仅在于如何保证自然科学研究中一切合

理陈述必需的“无矛盾性”原则，在于捍卫以“无矛盾性”为唯一判断准则的科学批判武器。事实上，自然科学

中的任何形式表述如果隐含着某种矛盾，逻辑上必然意味着某种“自否定”结构的存在，因而不再具有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哲学理念的悖谬与逻辑推理的紊乱是一对孪生子，它们互为依

赖地支撑着各自明显存在的无理性。当人们随意变换概念的统一内涵，甚至改变科学语言自身的时候，不断

提出所谓的“第一性原理”掩盖逻辑推理的不严格，使得本来不应该如此复杂的自然科学变得人为复杂化了。
人们甚至可以说，对于自然科学的人为复杂化和对于科学研究者个体的过分神秘化，或许同样成为某些“社

会人”一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期待。真正理性的科学陈述必然是自然的，最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无需也不

允许依赖“宗教情结”而得以存在。
注意，在此处所期待重建量子力学的努力中，作为全部思维基础的绝对不是像自然科学中目前几乎所有

存在的陈述那样，仅仅根据经验事实“直接”构造某一个“普适”的形式系统，而首先甚至只是“猜测”性地为被

描述的“物质对象”恰当构造某一个“大体真实”的形式定义。事实上，尽管某些研究者往往也将人为构造的

形式系统称为“公理化”假设，明确承认由于人为假设而可能隐含的某种不合理性或者不真实性。对于人们

似乎已经习惯了的以对某一个“形式表述（数学公式）”的前提性认定为前提的经典构造方法中，由于从来没

有认真考虑，实际上也“无力”考虑如何为不同形式系统提供可以“形式表述”的存在条件或者逻辑前提，这些

形式系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最终只能以一种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方式，变成一种事实上的“无条件存

在”的普遍真理体系。因此，除了“称谓”上尚存在某种差异以外，在“公理化假设”和“第一性原理”之间没有任

何实质性的差异，最终归于本质同一。
当然，如果缺乏对于“理想化”物质对象所作的一种具有确定意义的明确限定，作为形式表述系统的存在

基础，那么，不仅仅对于经验事实的描述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形形色色“拼凑”的痕迹，充其量也只能成为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说的那种实验室“数”之间的关系，并肯定不可能保证相关陈述的严格逻辑相容；即使从当今科

学世界所崇尚的纯粹“应用”角度考虑，一个最重要或者致命的问题还在于，恰恰与构造“普遍真理”这样一个

过分幼稚和简单化期待完全相反，相关的形式表述系统由于破坏了概念，即科学语言的严格无歧义性，并不

具普遍意义的预测性。更明白地讲，当人们以放弃概念的统一内涵为代价，构造成功一个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诚实指

出的“具体的、由实验给出的数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数据系统往往可以直接应用于与该实验完全保持

“抽象同一”的另一个物质系统之上。或者说，这也正是现代科学世界往往喜于强调的“经验证实”为什么得

以存在的缘故。但是，这样一种经验证实并无本质意义，特别当被研究的某种物质存在并不与该实验事实所

描述“理想化物质对象”保持抽象同一，而往往更为复杂的时候，不仅这个陈述系统变得没有任何意义，而且，
还因为概念体系的彻底紊乱，相关研究陷入了前提性的认识紊乱之中。正因为此，才存在至今不知道“量子

力学所研究的物质对象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过分反常和奇怪的问题，并且，被一些量子力学研究者合理地

简单为量子力学哲学基础研究的本质内涵。当然，也同样因此，在这个“特定”的范畴内严格逻辑相容于Ｐ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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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的“证伪学说”：一切经验证实在自然科学中其实没有任何决定性意义，相反，任何“单独”一次具有确定逻

辑意义的证伪，对于某一个陈述系统则构成完全的逻辑否定。
但是，根据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物质第一性”原则，一旦能够对被描述“理想化”物质对象做出一种明确

“形式意义”的界定，那么，不仅这个界定本身为任何理论体系都必然存在的“逻辑前提”或者“存在条件”提供

了一种同样具有明确意义的形式定义，而且，这种针对特定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化”界定本身，还能够为人

们使用“完全统一”的“科学语言”以及彼此保持“严格逻辑一致”的“科学概念”，并且，采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真诚

期待的但是从来没有得到真正实行的“构造式”方式，遵循“演绎逻辑”本质蕴涵的无矛盾性，构造一个仅仅决

定于“理想化物质对象”自身，从而必然只能条件存在和有限真实，但是处处逻辑相容、容易为人们接受的理

论体系。
或许对于任何一个大体了解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研究者而言，都无法拒绝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广泛存

在的“构造性”特征，以及无法否定这种基本特征中自然蕴涵的某种“人为”认识。但是，对于这种必然融入人

为理念的“构造性”同样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例如，式（７．１．２）所定义的一个状态空间，即

ｓ：｛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其实正属于某种“理想化”的人为认定。而且，甚至可以相信，对于“微观粒子”所作的这样一种理想化认定，不

仅并不真实同一于任何一种“物理实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无理”的。因为正如前面分析指出的那样，
任何物质集合如果存在具有“独立”意义的旋转运动，那么，必然逻辑地意味着该物质集合必然存在某种属于

自身的特定“几何结构”，相应存在对于整个物质集合一种“动量矩”意义上的独立贡献。但是，与量子力学几

乎所有相关的经验事实似乎都说明，这样一种“理性”认定并不真实，除非新的实验事实能够为人们提供更为

“细致”也相应更为“合理”的内容。
与上述以对“特定”物质对象做出理想化认定，并且以这样一种针对“物质对象”的认定作为构造整个形

式系统的唯一“逻辑前提”或者“物质基础”，这样一个称之为“物质第一性”原理的基本哲学理念完全相反，则

是类似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某一个特定“数学表述”形式所作的无条件认定。事实上，即使暂时放弃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特别

崇尚的“哲学”理念，而仅仅从纯粹“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对于那个被称为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所谓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

ｉ
ｔΨ

（Ｘ，ｔ）＝Ｈ^Ψ（Ｘ，ｔ）

人们不仅永远不可能由这个“称作”为“波动方程”的“符号集合”出发，逻辑地求得作为粒子系统“理想化”定义

的包括由若干“量子数”在内的“状态空间”，而且，由于正因为“状态空间”没有得到前提性的确定，相应不存在

该数学表述定义域的前提，这个数学表述本身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或者说，正因为不知道这个数学表述任何

一个形式量的具体内涵，所以只能将其称为“符号集合”的“空言”陈述。当然，这也是当今科学世界在向人们

灌输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宗教情结”同时，不得不公开放弃逻辑的必然原因。
因此，吻合于 Ｍａｃｈ的基本哲学理念，对于经验事实所表现的这样一种物理实在，人们或许永远也不能说

出“为什么”的问题。在同样的意义上，Ｐａｕｌｉ构造的“不相容原理”同样属于对微观物质对象所作的一种“理

想化”认定，人们并不能真正说出这种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认定得以存在的原因。但是，一旦对特定物质对

象完成了这样一种“理想化”的人为认定，其后的一切必须是严格逻辑的，相关形式表述系统只能逻辑地隶属

于这个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因此，以特定“物质对象”的“理想化”假设为本质内涵的“构造性”特征，完

全不同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某一个特定“形式表述”直接做出的纯粹人为构造。当然，正因为这种本质差异，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那里的形式表述自然成为某种“普适性”的“绝对真理”系统，没有也不允许某种确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

作为整个形式表述得以存在的基础；所有的一切只能源于“直觉和顿悟”，没有当然也不允许存在“可解释性”
的存在。

其实，也仅仅在“统一概念、无歧义语言”的这个特定意义上才可以说，一切科学陈述总是可解释的并且

必然容易为人们所自然地接受，而无需向人们灌输某种“宗教”意识，不加分析和思辨地接受那些根本不存在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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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种“普适”真理。当然，一旦认识和严格遵循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物质第一性”原则，那么，在面对愈益复杂

的物质对象，期望对其做出依然只是“大概真实”但是必须严格“逻辑相容”描述的时候，才可能以这个新的、
更为复杂的特定物质对象的前提性理想化认定为全部基础，构造属于该特定物质对象或者某种物理实在的

形式表述系统。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在面对无尽大自然的时候，绝对不要轻易妄语“第一性原

理”，而需要始终保持一份理性的“自我约束”，以及恰恰基于这种理性约束而生的“自信”，一步一步地深化对

大自然的认识。
但是，不得不指出，当自然科学一系列基元概念没有真正得到澄清从而只能重新崇尚科学宗教的时候，

对被自己以及这个时代的科学世界自觉和不自觉地推至现代科学宗教“教主”位置之上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而言，无论

存在多少“经验证实”或者客观上引起的某种“技术进步”，他所做的一切则与上述“物质第一性”原则完全背

道而驰。不难发现，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所有陈述中，看不到被描述物质对象的前提性存在。当然，从形式逻辑考

虑，也仅仅于此，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所有陈述才有可能成为独立于一切特定物质对象，一个他所真诚期待的“普遍真

理”体系。事实上，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对经典理论进行某种批判，或者借助他所说的“时空变换”构造一次彻底“认识

论革命”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真正读懂他所批判的经典理论。他没有读懂 Ｍａｃｈ批判，不明白以“循环定义”为

基础，一个完全虚妄的无穷多“惯性系”的存在对于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前提性危害；他同样也根本没有

能力懂得经典电磁场理论中仅仅作为“人为假设”而存在的“位移电流”的无理性，以及这个形式表述系统中

大量存在形式逻辑方面不严谨需要相应做出修正的问题，也不可能明白 Ｍａｘｗｅｌｌ最初提出“测量‘以太’相对

于地球运动速度”命题自身隐含的逻辑不当，……。事实上，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自认缺乏严格数学思维的训练、自诩

于更合适充当一名哲学家，几乎没有能力使用严格的形式语言对经典理论许多真实存在的不足加以切实纠

正的同时，却过分轻信那个无科学可言的“直觉和顿悟”，公然放弃科学陈述必需的“无矛盾”基本前提和以无

矛盾性为本质内涵的“可解释性”原则，过分天真地寄希望于通过改造科学语言的必需的统一内涵，以能够建

立某一个没有任何条件约束的普遍真理体系。当然，他不可能意识到他所说的一对“原时和钢尺”对于他的

“时空观革命”所构造的逻辑否定；他也不可能懂得自然科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就在于，如何从形形色色的不同

观察者构造的不同“观察”之中寻找那个仅仅属于确定物质对象自身的本质联系，相反，不仅拒绝被研究“物

质对象”在形式系统天然具有的前提性地位，甚至否定被研究“物质对象”存在的同时，却将那些无以穷尽、本

质上隐含着不同“操作者”或者“观察者”不同“主观”意志的“实验室操作”引入科学陈述之中，并且加以固定

化，以取代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的位置，最终必然导致形形色色的逻辑紊乱。
如果说，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一种与“物质第一性”原则自然形成逻辑关联的“平常”意识，对整个量子力学以无视

物质对象存在为本质内涵的认识反常进行了严厉批判，那么，正如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显露了一种“深刻而永久意外和

失望”的Ｂｏｈｒ，在其一生最后一封致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信件中所明确表达的那样：如果说量子力学真实存在某种认识

反常的话，那么所有的一切根本渊源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认识反常。当然，这也是今天以“逻辑自洽性”原则对整个

自然科学体系进行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重新确立“物质第一性”原则，批判自然科学在放弃逻辑却日益宗教

化倾向的时候，不能不严厉批判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否定逻辑为本质内涵、过分简单形而上学的逻辑必然。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需要研究者付出极其诚实和艰辛的劳动，需要极其严谨和严肃的作风，反对轻信在

对研究者个体加以无限神化基础上的直觉和顿悟。任何在矛盾前提基础上的推理总存在着矛盾，最后只能

否定逻辑。只有在澄清一切基元理念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将科学研究引向深刻和理性。

７．１．２　处于量子作用之中的物质环境

可以相信，任何现代人都能够理性地意识到，人类所面对的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密切相

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几乎不可能存在某一个与外界绝对没有关联的孤立体。同样也可以说，
至今的理论物理所根本关注的正是不同物质对象之间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于物质存在变化

所产生的影响，并不真的在意那些“孤立、不变和静止”的个别物质的存在。只是由于物质世界

的过分复杂和丰富，人们不可能无穷真实地表现那个不可分割的物质世界，而必须做出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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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择意义上的“理想化”假设，即在某一个特定论题中，将那些影响较小、然而真实存在的物

理实在置于有限论域以外，仅仅讨论那些存在主要作用的不同物质部分的作用与相对运动之

间的逻辑关联。
但是，对于目前的科学主流社会而言，在他们一方面容忍一系列基元概念上大量认识悖论

的长时间存在，另一方面则拒绝或者几乎绝对不允许重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逻辑自洽性”原

则，并且以“逻辑自洽化分析”为武器，对于这些现成的理论体系进行任何形式批评的同时，似

乎并没有真正理性地意识到这样一个基本命题的切实存在：在针对任何一种理想化物质对象

构建属于这个特定物质对象自身的形式表述系统的同时，还必须同时对该特定物质对象始终

存在着某种“作用”乃至某种“作用趋势”的物质环境相应做出一种“理想化”的界定，以能够形

式地刻画物质世界的不同部分本质上永远处于“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中的基本真实。事实

上，也仅仅在两个（或者多个）彼此作用着的特定物质对象之间构造一种确定逻辑关联的时候，
一个相关的形式表述系统在逻辑上才可能是真正“完整”的，在物理上才可能是“客观”的，本质

地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尽管以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与特定理想化物质环境为基础而构

造的形式系统几乎必然是有限真实的。在以自存物质世界为特定对象的自然科学研究中，研

究者的“自由”仅仅在于对物质对象的“选择”自由，以及相关表述“深度”和“精确度”某种范围

的选择自由。
于是，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像 Ｎｅｗｔｏｎ最初曾经期待的那样，直接将他的“运动定理”视

为一个普遍存在的基本原则，乃至一个以吻合于若干经验事实作为必要附加条件的“第一性原

理”，还是只能像后人重新指出的那样，仅仅将这个特定的形式表述界定为作用于质点之上

“力”的一种人为构造的形式定义，但是，对于这样两种本质上已经隐含重大差异的习惯认定，
一个出现在物理内涵和形式逻辑上的共同缺陷则是它们都忘记了对于这个形式表述中“力”的

另一个“逻辑属体”做出不可缺少的前提性确认。事实上，除了运动中的质点作为“力”的“受力

体”而显式地存在以外，从这个形式表述系统中无法逻辑地获知是“谁”施加了 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

律所表现的力？正因为此，在把Ｎｅｗｔｏｎ定律这样一个与经验事实“有限吻合”的形式表述恣

意扩大为一种独立于特定理想化“物质环境”的普遍原理，而缺乏对施力体的逻辑确认的同时，
自然地陷入了由那个同样只能依赖“想象”而存在的“惯性系”所引起的种种逻辑悖论之中①。

十分遗憾，当时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轻信了那个毫无理性可言的“自觉和顿悟”，他不仅没有能力严

肃地回答 Ｍａｃｈ针对“惯性系”所提出的批判，甚至还缺乏能够准确理解 Ｍａｃｈ批判对于整个

物理学或者自然科学所具有重大意义的能力。相反，却借助随意杜撰概念和根本科学语言的

统一内涵，将理论物理学蜕化为以对“矛盾事实”的前提性承认为基础，关于实验室“观察数据”
系统之间一种纯粹形而上学的不变性关联，从而使得整个自然科学陷入了哲学和逻辑的双重

紊乱之中。
显然，正如第１章讨论曾经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仅仅具“有限”真实性，但是作为关于

“力”的人为定义所必须具备的“普遍”意义，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除了需要定义在一个被描述的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① 近日在讨论经典力学隐含的“逻辑不完备性”问题时，个别研究者向笔者这样指出：正是 Ｎｅｗｔｏｎ第三定律，它已经表达

了“施力体”和“受力体”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其实，虽然通常把Ｎｅｗｔｏｎ三大定律视为一种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系的整体，
但是，除了Ｎｅｗｔｏｎ第一定律大致表现了一种哲学理念或者物理学上仍然有待重新认识的基元概念以外，Ｎｅｗｔｏｎ第一

和第三定律尽管逻辑相容，但是两者并不同一，它们属于两个独立的物理学陈述，表达两个独立的物理内涵，相应存在

不同的逻辑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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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点之上，而且整个形式表述还必须定义在某一个特定“物质环境”所张的几何空间之中，即

ｆ＝ｍａ　 ∈Ｓｐｈｙ

这样，这个关于力的形式定义才可能明确告诉人们：在涉及某一个特定“力”所表现的相互作用

时，是某一个“特定”的物质环境向质点施加了一个力，而这个力可以借助质点相对于“同样”物

质环境的运动加速度加以定义。事实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力的形式定义才被赋予了一

种完整的物理意义：在一个形式表述系统中，一个理想化质点承受了另一个被理想化为“物质

环境”的物体施加的作用力；当然，随之与“力”相关的全部“物质”内涵得以完整确定，相关的形

式表述才可能不出现逻辑歧义，该定义式中的加速度自然地只能相对于那个施加力的物质环

境，即被定义在该物质环境所张的特定几何空间之中。人们还应该同样相信，作为一种“有限

真实”的人为定义，并不总能够与所有的经验事实严格保持一致。但是，也正因为是“力”的一

种形式定义，所以它必须“普适”地应用在所有的物理学陈述之中，人们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为

它选择一个恰当的表述空间。
至于 Ｍａｘｗｅｌｌ所构建的经典电磁场理论，相关的问题要显得复杂一些，或者可以更为恰

当地说，这些问题的存在至今没有为人们觉察。首先，如果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电位移矢量”如

果的确是一种物理真实而不可缺省的话，那么，人们可以断言，这个物理量无需也不应该仅仅

作为 Ｍａｘｗｅｌｌ提出的一种“人为假设”而引入到这个理论体系之中。或者说，既然“位移电流”
是物理真实，那么，这个真实的物理量必然存在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物质内涵或者物质基础，
以及与这些物理实在对应的形式表述。但是，即使暂时不考虑由于 Ｍａｘｗｅｌｌ关于“电位移”假

设的形式表述并不正确，需要对整个理论体系进行系统修正的问题，人们仍然可以相信这个形

式表述体系同样不可能成为一种“无任所”表述，以独立于特定物质基础的形式，被不加限制地

定义在整个“宇宙”之中。
也就是说，即使暂时允许依然像经典电磁场理论通常所说的那样，可以将“静止电荷”和

“运动电荷（变化或者非变化电流）”所激发的场视为一个整体，仍然使用经典理论习惯使用符

号，即将ρ，Ｊ，Ｅ和Ｂ 称为电荷密度、电流密度、电场和磁场，并且，将电磁场视为所有不同带电

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载体，那么，对于不同电磁场所构造的不同形式系统，同样只能被严格界定

在某一个被赋予确定“物质”意义的几何空间Ｓｐｈｙ之中，即

ｆ（Ｅ，Ｂ，ρ，Ｊ）＝０　 ∈Ｓｐｈｙ

当然，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表述空间之中，该形式表述中的所有形式量自然地被赋予了一切形

式表述所必需的“确定性”物理内涵，不可能出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指出的“电荷元和电流元相对运

动”中可能蕴涵的运动学状态歧义问题。并且，人们始终可以相信，随着同一“物理空间”中不

同“坐标系”的任意选取，形式表述所蕴涵的物理内涵自然保持严格不变，从而自然地保持严格

逻辑相容。但是，必须满足逻辑相容性的科学陈述，并不意味着这种表述的绝对真实。甚至可

以说，正是依赖对于物质对象的“理想化”确认，相应存在的“有限”真实性，才可能保证不同形

式表述之间的逻辑相容。
事实上，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物质存在形式，“电磁场”可能存在于“整个”宇宙；甚至还可以

做出这样一种人为假设，对于整个宇宙的不同局部空间域，其中的电磁场都能够在“同一”表现

层次之上，为这个电磁理论体系所“同一”地描述。但是，不同空间域中的电磁场所包容的“电

荷集合”不同，随着不同电荷集合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相对运动，为不同电荷集合所激发的电磁

场，或者定义这些不同“电磁场”的不同“局部域”空间处于“相对运动”之中。因此，即使表述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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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场”的整个方程在形式上相同，但是需要表现对于这个电磁场产生影响的电荷集合的“范

畴”的不同，上述的物理学表述空间不同，由它们所构造“定解问题”的解则可能全然不同。如

果人们理性地意识到这样一种过分简单的真实，那么，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所揭示的不同

样只是一种过分简单的物理真实吗？对于地球附近的一个“充分小”邻域，其他带电星体所激

发的电磁作用可以“合理”地忽略不计，因此，对于仅仅由地球所激发的“地磁”场而言，这个“物

质场”乃至定义这个物质场的整个几何空间都自然地跟随着地球在包容地球的一个更大的几

何空间中运动，当然，地磁场中任何形式电磁波的传播必然独立于地球的运动。当然，对于任

何一种物质场，作为该物质场之上“小扰动”传播的“波”运动，它的运动速度，即“波速”必然独

立于作为“波运动”物质载体的物质场自身的运动仅仅属于一种“过分平凡”的物理真实。此

外，电磁场中的波速与一切物质场的波速被界定为物质场的“物性参数”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成

为一种过分平凡的物理真实。
十分遗憾，１９世纪末叶和２０世纪初叶的科学世界在面临某些暂时未知的自然现象时，不

是严格按照“无矛盾”原则认真反省那些似乎已经无可非议的习惯认识自身是否恰当，寻找它

们之中可能隐含的任何认识不当、不足或者逻辑推理上任何微小瑕疵，却在自欺欺人地公开接

受“矛盾事实”存在，将它们界定为“无需也不容”解释的同时，将一系列的认识悖论公理

化了①。
同样，当经验事实告诉人们“量子效应”是物质世界中的一种普遍真实，而人们希望借助某

一个“形式系统”去刻画这样一种物理真实所造成的影响时，不仅式（７．１．２）所表示的粒子系统

作为这个理论体系所描述的物质对象形式化认定是必要的，而且，从形式逻辑必需的完备性考

虑，某一个特定的物质环境作为“量子效应”的另一个逻辑主体，对于表现这个效应的形式系统

而言同样是不可缺省的。也就是说，即使人们仍然希望沿用那个无理性可言的“物质波”的概

念，去表述作用在某一个物质对象之上的量子效应时，人们仍然需要对那个向粒子系统施加量

子效应的“物质环境”做出界定，从而将整个形式系统定义在这个特定物质环境所张的表述空

间之中，即

Ψ（ｘ，ｔ）∈Ｓｐｈｙ （７．１．３）
仅仅在此时，整个陈述才被赋予了完整的物理内涵，与其相应，在形式逻辑上也才可能是完

备的。
事实上，如果重新审视前面关于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的经典分析可以发现：由于没有对存

在“量子效应”的特定物质对象做出明确界定，因此相反地，过分形而上学地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

程视为一种没有任何条件限定的“普适”方程，将这个方程定义在整个原子之上，进而对其进行

分离变量，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相关分析的复杂性，而且，使得整个推导相应出现了形形色色“明

显拼凑”的痕迹。其实，此处可能“涉及”的量子效应只存在于原子实和电子之间，并且正因为

量子效应真实存在的“离散”特征，才能够逻辑地使得电子在原子之中处于“离散”的电子轨道

之上，或者通常所称的“Ｂｏｈｒ轨道”之上。因此，在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中，当人们“期望（实际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① 事实上，仅仅于此可以做出判断：如果说现代科学世界已经发现现代卫星通信传输技术中存在形式表述的“参照系”难

以定位的困难，那么，这样一种技术上的困难与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建立在“循环定义”的惯性系必然存在的“无理性”一

致，不能单纯凭借“技术”进步加以克服，而需要重树“物质第一性”原则，对所有形式表述的物质内涵做出具有确定意义

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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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没有真正实现）”通过某一个基本方程描述原子中电子由于量子效应而呈现的“离散”特征

时，整个形式表述必须严格限定在“原子实”所张的特定表述空间之中。与此同时，吻合于量子

理论，原子中电子在确定磁场作用下的确定旋转运动取向已经成为整个原子的“内蕴”特征，因

此，外磁场中的原子在获得“自旋定向”的同时，在外磁场作用之下自然地出现了“整体意义”转

向的运动学行为。并且，作为“整个原子”在磁场中的运动仅仅需要经典理论所表述，独立于刻

画量子效应的量子理论。继而，对于已经越过外磁场，已经发生“空间转向”的原子，它们的运

动学行为特征更完全独立于量子力学所杜撰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无需也不能由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
方程推导出Ｎｅｗｔｏｎ力学方程。总之，在理论物理研究中，自觉注意和重视不同形式表述必然

存在的不同存在条件和物质基础，是保证相关思维推理得以合理存在的前提。无视作为数学

工具本质内涵的逻辑严谨性，并且借助杜撰概念以掩饰形形色色明显存在的矛盾，才是真正的

“自欺欺人”。
因此，即使能够允许仍然沿用经典量子力学中实际使用的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在形式

上也必须相应定义在某一个“特定”的几何空间之中，即

（Ｈ^－Ｅ）ΨＥ（ｘ）＝０　 ∈Ｓｐｈｙ （７．１．４）
尽管量子力学中对“特定”陈述空间Ｓｐｈｙ的形式认定，往往不像经典力学那样由于对于“施力

体”的确定往往存在多个不同的选择，因此反而要容易一些，几乎是“自明”的。但是，从严格的

形式逻辑考虑，仅仅在此时，这个定义于被赋予特定物质内涵的几何空间的形式表述才可能明

确地告诉人们：如果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能够充当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它可能具有的表现

功能仍然应该是有限的，仅仅用以描述作用在诸如“谐振子”系统上的一种“量子”效应，另外，
施加这种真实物理效应的同样应该属于一种真实的物理存在，即某一个被称为“物质环境”的

理想化的真实物质系统。
至于对作用在式（７．１．２）所定义“粒子系统”之上的“量子效应”本身，如何做出确定物理意

义的形式界定，则成为另一个需要独立讨论的命题。

７．２　量子效应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应努力形成一种“自觉”意识，即任何形式表述仅仅“条件”存在和只具

有“有限”真实性。但是，保证一切物理学概念必需的严格一致性和一切科学陈述必需的逻辑

相容性，从而揭示蕴涵于“形式表述”之中，并且本质地隶属于自存物质世界的物理真实，对目

前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进行历史性和全局性整理，已经成为当今科学世界不容回避的重大

课题。
那么，到底怎样理解Ｂｏｈｒ所捍卫的“量子跃变”物理本质，或者怎样认识经典量子力学希

望表现的“量子效应”，以及如何形式地表现这样一种物理真实呢？

７．２．１　量子效应的基本特征

在研究微观物质世界时，现代科学主流社会总希望告诉人们这样一种基本判断：根据在经

验事实基础之上的Ｐｌａｎｃｋ量子假设，由Ｂｏｈｒ构造的量子论过分“朴素和简单”，只不过属于一

个“过时”了的“旧”认识体系。或者说，需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理论”系统，通过与“时空观”革命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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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致的一系列“概念”的不同定义，寻找某种在哲学理念上完全类似于“相对论”的基本准

则，以能够为Ｂｏｈｒ量子论所揭示的某种物理真实为什么在相悖于“经典电动力学”的情况下

还能够得以存在提供哲学基础。并且，仍然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生动描述的那样：“寻找某一个精

密的公式来表示普遍特征，由此探求自然界的普遍真理”；继而以这些原理作为“演绎”的出发

点，就可以使得“推理就会一个接着一个，往往显示出一些预料不到的关系，远远超出这些原理

所依据的实在的范围”，真诚期待允许不断使用这样一种形式上“一成不变”、哲学上以“第一性

原理”为本质内涵的基本原理，统一地描述发生在“微观世界”中的一切真实①。
但是，如果需要揭示自存物质世界自身蕴涵的“客观”真实的话，那么，恰恰需要将这种自

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就公开或者隐蔽地存在于科学主流世界之中，一种以寻求“第

一性原理”为目标的认识完全颠倒过来。事实上，人们只能寻找内蕴于物质世界自身若干独立

的“抽象同一”基本事实，并且，使用一种统一的语言将这些属于物质世界自身的存在表现出

来。也就是说，除了保持所有科学陈述的严格逻辑相容，永远不能说出比自然本身更多的东

西。同样，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之内，人们只能用统一的语言刻画量子效应的真

实存在，而不可能真正说出为什么存在量子效应的理由。即使在某一个更为深刻的表述层次

之上，人们可能做的仍然只是对量子效应的某些真实细节做出彼此严格逻辑相容的描述，而不

可能说出它们得以存在的原因。
那么，量子效应的根本特性就在于Ｐｌａｎｃｋ最初提出的量子假设：发生在两个不同物理实

在之间的“作用”不可能被无穷细化，而只能“一份一份”地以离散形式出现。另一方面，现代科

学发现的经验事实似乎同时告诉人们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物质世界并不存在“超距作用”，或者

说，任何形式的“力”的作用几乎总以“场”形式存在着。因此，在量子力学研究中，发生于任意

一个“单独”有形实体上的“量子效应”，总可以等价地视为该有形实体与另一个有形实体所诱

发的“场”之间的一种作用。于是，当人们以式（７．１．２）形式定义的粒子系统作为特定物质对象

时，作用于这个理想化物质集合之上的“量子效应”可以表示为这样一些彼此等价的形式：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λ∈Ｎ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７．２．１）

式中为表示量子效应的Ｐｌａｎｃｋ常数，其前的系数λ属于自然数集Ｎ。也就是说，除了用以

表示Ｐｌａｎｃｋ所述，作用在粒子系统之上的量子效应只能是“一份一份”的这样一个基本“物理

事实”以外，关于“量子效应”的形式定义再也没有告诉人们别的什么。因此，需要注意到，如果

与目前理论物理著述一个类似的表述形式，即如下所述采用不等号表示的“不确定性原理”
相比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λ∈Ｎ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此处关于“量子效应”所构造的形式定义，无论在数学特征还是在相应的物理内涵方面，仍然存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① 当然，对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而言，因为几乎只习惯于进行简单的形式模仿，而根本没有懂得数学的全部内涵本质地在于逻辑相

容性，所以他同样不可能形成这样一种理性认识，即任何演绎逻辑永远不可能推导出超越最初命题蕴涵全部内涵，否

则，相关推理一定存在演绎逻辑中的不当或者错误。



２０８　　

在重大差异［１］。
事实上，如果希望将“量子效应”的基本特征进一步做出解释，那么，可以大致地总结为以

下几个方面：
（１）为式（７．２．１）所描述的量子效应只能是Ｐｌａｎｃｋ常数的整数倍。也就是说，一旦某一

个状态参量发生变化，或者说如Δｘ，Δ，Δｔ中的任意一个被前提性地确认，那么，与它们构成

对偶的状态参量，即Δｐ，ΔＬ，ΔＥ 的变化，只能取“离散”的分立值。因此，此处关于“量子效

应”的形式定义与不等式表示的“不确定性原理”存在根本差异，后者仅仅着重表现测量误差的

最小“阈”值，当然，仍然可以定义在大于该阈值的“连续”域之中；
（２）处于量子效应作用之下有形粒子，可能会相应出现“位移、空间方位、动量、动量矩以

及能量”等不同形式的“独立”变化。但是，只要这些独立变化真实存在，它们同样不可能做出

再次分割，仍然“一份一份”地以“离散”的整体形式存在着；
（３）当然，与上述“离散”物理真实逻辑相容，定义在时间域中，与发生量子效应实际对应

的时间历程Δｔ同样不可分割。等价地说则是：除非出现新的经验事实，那么，局限于Ｐｌａｎｃｋ
量子假设的基本假设以内，除了可能对量子效应的“最终”结果做出预测以外，永远不可能具体

描述量子效应的“真实历程”或者“具体细节”①；
（４）并且，此处所述的量子效应根本不同于现代理论物理期待的“第一性原理”，其得以存

在的基础仍然只是相关的物理真实。也就是说，不能将式（７．２．１）所定义的“量子效应”视为一

种“无条件”的普遍真实，它仅仅存在于真实发生“量子跃变”的那些场合。如果努力采用Ｄｉｒａｃ
曾经使用的语言，则告诉人们：仅仅当某一个需要描述的物理真实发生在“两个不同Ｂｏｈｒ轨

道”之间，那么，才可能相应存在此处所形式定义的量子效应；而不是相反：量子力学需要描述

的一切物理现象都“同一”地发生在“不同Ｂｏｈｒ轨道”之间。因此，具有确定形式定义的“量子

效应”并非像目前量子力学中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那样成为一种纯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教

条”，仅仅在存在“量子跃变”的地方才需要应用“量子效应”的形式表述。
当然，作为上述分析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陈述，人们还需要认识到：尽管此处指出量子效应

在“时间域”上依然不可分割。但是，这一要求绝对不意味着需要对物质世界的所谓“时空特

征”做出类似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相对论”所说的那样一种形式的革命，同样，也无需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特

地指出的那样，仅仅为了处理“量子力学效应的不连续性和量子力学形式体系连续性特征”之

间的矛盾，而根本放弃一切物理学概念必需的一致性。它仅仅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局

限于目前的量子力学“有限论域”之中，人们不能也无需对量子效应的细节做出描述。当然，相

关的理论体系也必须在这样一个逻辑前提下得以存在。

７．２．２　经典量子力学“有限论域”与量子效应“瞬时特征”的辩证统一

那么，对于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有限论域”中的粒子系统，它能够真正为量子力学描述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对于某一个需要做出描述的“量子效应”而言，由于无法获悉量子跃变过程的真实细节，只能对这个物理真实的“最终”
结果做出描述。其实，这一事实恰恰与目前量子力学中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本质上不能对量子作用的真实“动力学”过

程做出的描述保持一致。只不过由于现代理论物理建立或者希望被建立在“无理”的第一性原理之上，人们不能对这样

一种物理真实做出理性解释罢了。当然，如果仍然局限于这个特定理论体系之中，或者无力发现如何对Ｐｌａｎｃｋ量子假

设所蕴涵物理内涵做出进一步解释的新经验事实，却仅仅借助“量子干涉”这样一些称谓试图研究该理论体系有限论域

以外的物理真实，那么同样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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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学特征到底是什么呢？①

如果仅仅从“形式表述”本身考虑，经典量子力学刻画了“量子效应”所激发的一种“瞬时”
作用。虽然，任何一个特定的物理效应不可能“瞬间”完成，总必须对应于某一个相应的“特征”
时间。但是，当人们无法对“量子效应”的内部机制做出进一步“细致化”描述的时候，人们可能

关注的只是这个真实效应发生于物质实体之上所激发的“最终”影响。当然，这样一种人为认

定得以存在的前提是：对于量子效应实际经历的“特征”时间历程，即Δｔ必须极大地小于形式

表述所对应的时间表述精度。因此，人们可以合理地说，经典量子力学其实是仅仅从“实际效

果”考虑和刻画量子效应的。并且，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进一步指出，经典量子力学“本

质”上根本不存在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坐标。
于是，如果仅仅从表现“量子效应”这个特定物理内涵考虑，并且如果仍然采用式（７．１．２）

给出的广义坐标表现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的变化，则

Ｑｕａｎｔｕｍ：（ｑｉ，ｐｊ，χｋ
）ｉｎｉｔｉａｌ

δτ≈λ
δ
→
Ｅ （ｑｉ，ｐｊ，χｋ

）ｆｉｎａｌｔ

ｔ＋δτ≈ｔ

（７．２．２ａ）

式中的δτ通常可以称为量子效应的“物理特征”时间，人们通常可以合理地认为，它与形式表

述系统使用的时间尺度，或者时间的“形式表述”精度δｔ相比，总可以视为一个充分小的量。
于是，人们发现，此处引入了两个不同意义的“时间”表述。首先对于其中的τ，它可以视为一

种“真实”的时间，用以表示发生在物质世界那些“真实”物理变化的“真实”时间历程；而对于ｔ
则不然，它仅仅属于此处“人为”构造的形式系统，根本受限于人们的“有限”表现能力。

因此，在这个特定意义之上，人们可以认为量子力学所反映的物理真实与宏观力学中“静

力学”分析几乎没有多少差异，它所关注的只是物质对象状态变化的“最终”结果。并且，人们

同样可以在这样一种特定意义上，将量子力学所描述的量子效应视为一种“瞬时”效应，只能定

义在形式系统某一个特定时刻ｔ之上。当然，一个重要事实在于，此处所述的这个“瞬时”只是

仅仅针对“形式表述系统”而言的。事实上，量子力学和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分支一样，
只能条件存在，相应只具有“有限”表现能力。局限在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之内，人们不可能

对量子效应的实际存在的真实历程做出描述②。
但是，仅此还不够。在宏观力学分析中，宏观物质发生真实变化的时间尺度，与形式系统

相应的时间尺度能够基本上保持一致。或者也可以大概地说，宏观变化的细节通常是可控制

的，与形式表述之间存在一种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因此，人们能够相应对宏观变化做出一种

“直接”的描述。但是，对于量子力学所研究的量子跃变，人们几乎无法对这个物理实在的细节

做出任何“细致化”的描述。与此相应，既然不知道量子效应的细节，对于粒子系统某一“单独”
的“量子效应”前后状况可能发生的真实变化，人们同样也根本不可能做出一种确定性的描述。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相信，乃至作为自然科学研究者必须持有的一种基本信念：既然量子

效应是一种物理真实，那么，量子效应同样需要满足物理学的一般原理，并且，人们也必须在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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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本书的整个陈述中，往往会经常使用“经典量子力学”这样一个较为含糊的称谓。其实，它的基本意义在于，相关论述

仅仅局限于以诸如式（７．２．１）所定义粒子集合为特定物质对象的研究之中，不涉及物质存在形式变化的问题。
当然，正如人们在 目 前 量 子 力 学 所 看 到 的 那 样，一 旦 希 望 对“量 子 效 应”最 终 的 离 散 特 征 做 出 描 述，那 么，正 像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所实际表现的那样，它可能表现的仍然只是该“形式系统时间域”之上一个特定“时间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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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细节”这样一个特定“层次”之上，对量子效应的一般特征做出描述。
甚至可以这样假设，也恰恰由于发生量子效应的真实时间历程远小于人们可能赋予形式

系统的时间表现精度，即

δτδｔ （７．２．３）
于是，在形式系统可能表现的一个时间尺度δｔ之中，可能存在“许许多多”乃至“无以计数”的

量子效应，从而人们可以也只能对于这些不同量子效应的“统计”行为做出描述。因此，这就是

量子力学统计诠释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决定于那个自存于物质世界之中量子效应的“离

散”本质，而绝对不会源于某一个“智者”作为纯粹人为猜测，并且以舍弃“无矛盾性”原则而构

造的所谓“第一性原理”。另一方面，此处所提出的量子效应特征时间δτ作为表现不同量子效

应的特征量，并且，由于式（７．２．１）所示的量子效应，人们可以断定，当此特征时间在从０到无

穷大这样一个理论上允许存在的范围内变化时，与其对应，发生在粒子系统上能量有一种完全

相反趋势的变化，即

δτ：０→ ∞ 
ｎ≈δτ·δＥ

δＥ：∞ →０ （７．２．４）
同样成为一种物理实在。并且，类似的关系，同样应该存在于量子效应形式定义的其他“对偶”
物理量之间。

当然，也仅仅因为量子效应引起粒子系统的能量增加是一种完全真实的物理存在，所以在

前述“谐振子”的示例分析中，所谓的经典约束

Ｖ（ｘ）＝ １
２Ｋｘ２ ≤Ｅ

对于量子力学同样表现为一种物理真实，与人为杜撰的“第一性原理”根本无关。相信无尽的

物质世界居然会无条件地服从某一个人为构造的“第一性原理”，无疑显得过分幼稚，当然也过

分自欺。更何况一旦像现代科学主流社会所主张的那样，公然舍弃逻辑推理过程中的“数学严

谨性”或者自然科学陈述的“无矛盾性”原则，那么，甚至“服从”一词都变得无从谈起。事实上，
在式（６．１．５ｂ）

Ψ（ξ）～ｅｘｐ－ξ２（ ）２
所示的渐近方程中

ξ２≈

δｘ２

δτ
 ≈δＥ·δτ


量子效应产生的能量增量δＥ同样属于一种物理实在，正是因为这种物理实在的真实性，才可

能使得谐振子仍然本质地满足所谓的“经典”约束，对于相应呈现的运动学行为的“几率”做出

描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指出“自然界存在不依赖感觉和测量的物理实在要素”。显然，确认存在

独立于人们意识以外物质世界的存在，可以被认为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一种必需的认识基础。
当然，也正是在这一根本的认识基础上，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经典量子力学陈述中“反常意识”的批判

不仅无可非议，而且也极为深刻。但是，不可理喻的问题在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用于批判别人的锐利

武器，却从来没有以此作为同样标准用来审视自己。当然，这才是让Ｂｏｈｒ及其年轻一代感到

“永久的意外和失望”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人们始终可以断言，所谓的“时间”和“空间”仅仅是

一种表现“无以穷尽”物理真实的“共同”语言，人们无需也绝对不允许所谓的“时空观”革命，拒

绝由此产生任何形式的“反常”意识。概念属于人为构造的语言系统。因此，保证概念的严格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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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相容和前后贯一，努力表现那个独立于“人为意识”或者形形色色“第一性原理”以外的物

质真实，始终是自然科学研究追求的基本目标。
因此，作为“量子力学”的一种形式意义上的认定，式（７．２．２ａ）所作的描述尚不完整，需要

明确引入量子力学的“统计”内涵，即

Ｑｕａｎｔｕｍ：Ψ≡ １
ｎ∑ （ｑｉ，ｐｊ，χｋ）ｉｎｉｔｉａｌ

δτ≈λ
δ
→
Ｅ （ｑｉ，ｐｊ，χｋ

）熿

燀

燄

燅
ｆｉｎａｌ ｔ

ｔ＋δτ≈ｔ，　ｎ∈δｔ

（７．２．２ｂ）

其中，Ψ 仍然可以像经典量子力学那样，称作量子系统的“态函数”，表示“ｔ时刻”与“形式表述

系统”时间表现精度δｔ对应的时间间隔中，由于发生充分多量子效应所激发状态变化的“统计

平均”影响，而式中的ｎ则示意地表示发生这个特定时间间隔中“量子效应”的次数。至于作为

因变量的“态函数”应该怎样理解和定义的问题，在后续构造量子力学基本方程时再作进一步

讨论。
此外，一旦能够确认量子力学可能表现的物理内容，那么，对于许多量子力学著述提出另

一个置疑，即量子力学到底能够用以描述某一个特定的粒子，还是只能用以描述许许多多粒子

的问题做出回答。这个答案是：在量子力学中既存在像“谐振子”那样一种以特定物质对象为

陈述对象问题，同时，也存在像进行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分析中的多粒子系统问题。在这个意

义上，它与经典热力学理论相应存在以确定物质为研究对象的“封闭系统”以及以确定空间为

研究对象的“开口系统”没有区别，也与变形体力学中并存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方法和Ｅｕｌｅｒ方法没有任

何区别。当然，与其对应，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量子力学也必然需要相应存在不同的形式表

述方式，但是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者表述形式必须保持严格逻辑相容。当然，这也是在前述

关于谐振子和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的示例分析中，特地指出它们在数学处理上存在根本差异的

原因。
放弃物理学研究中相关数学推导的逻辑自洽性，放弃一切科学概念必需的严格统一性，却

过分轻信根据像“物质波”这样一些纯粹依赖于人为想象，相应不存在任何确定形式表述的概

念，并且由此赋予借助它们拼凑出来的某种形式表述以一种“普适”意义，乃至只能“不加解释”
地将其称为“第一性原理”，应该是人类理性认识在２０世纪出现的一次大倒退。当然，从另一

个角度讲，出现于２０世纪的理性认识的紊乱具有一种必然性，它仍然源于自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开

始诸如“惯性系”这一系列基元概念并没有真正得以澄清的缘故。这样，一旦人们面临着物质

世界中许多以前难以想象的复杂现象，如果缺乏一种严肃的态度，而仅仅凭借“直觉和顿悟”不

断随意创造着概念，那么人类的自然科学只能一步一步地彻底陷入认识紊乱之中。当然，如果

能够将科学仅仅视为一种“实验室的数据”系统，并不在乎科学概念与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严

格逻辑相容，那么它不仅能够复现与实验室实验研究基本完全一致的物理真实，而且使得我们

的科学研究将变得十分轻松，也十分容易出成果。但是，一旦面对一个较为复杂的物理现象，
使得实验室中形形色色的研究现象交叉在一起，那么，由于包括概念在内的科学语言不再具有

统一的内涵，这些个别的实验室数据系统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对于这一种完全紊乱的思

维，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代为此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７．２．３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虚数”
在某一个形式系统可能表现的内容与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之间，自觉做出一种严格的区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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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对于自然科学研究始终具有前提性的根本意义。同样，在探讨量子力学得以存在的物质基

础时，自觉意识到两种不同“时间尺度”的存在一样具有根本意义。事实上，尽管与量子效应的

真实历程对应的时间标志τ真实地存在着，但是，这个真实的时间标尺并不属于经典量子力学

的有限论域，即

τＱｕａｎｔｕｍ
在经典量子力学所构造的形式表述系统中，属于这个形式系统的只能是另一个时间尺度

ｔ∈Ｑｕａｎｔｕｍ
尽管两种时间尺度必须同样刻画相同的时间历程，或者需要借助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引入“相对论”中的

那个“原时（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ｍｅ）”加以界定，但是问题在于：局限于量子力学这个人为构造理论体系

的“有限论域”之内，人们不能对量子效应中真实发生的一切加以描述，而绝对不是与某一个特

定“量子效应”对应的时间历程，以及发生在这个时间历程中的所有物理实在都是不真实的。
只不过是说，一切形式表述只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不仅本质地依赖于人们对于所研究物质

对象的理想化认定，而且，还根本依赖于“经验事实”对相关物理实在的了解和认识程度。也就

是说，它与那些仅仅凭借“思维实验”，或者说所谓“直觉和顿悟”而构造的“第一性原理”完全不

同。可以相信，只有那些笃信“第一性原理”的发明者，才可能相信他们基于“思维实验”的纯粹

人为创造属于普遍真理，期待人们以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去描述整个物质世界。
其实，也正因为此，在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的经典波动方程中

ｉ
ｔΨ

（ｘ，ｔ）＝Ｈ^Ψ（ｘ，ｔ）

才十分漂亮地引入了“虚”数概念，使得一切与“时间”有关的陈述本质地成为“虚”陈述，没有任

何实在意义。正如前面分析曾经指出的那样，纵观整个经典量子力学分析，人们从来没有真正

将波动方程视为一个“微分方程”，相应构造包含初始条件在内的“定解问题”。事实上，在不多

的可以直接求解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实例中，人们总采用了“分离变量”的方式，首先构造“定

态”假设下的解

（Ｈ^－Ｅｉ）｜Ψｉ〉＝０
继而将非定态的解写为

｜Ψ（ｔ）〉＝∑ｃｉｅｘｐ－ｉＥｉｔ（ ） ｜Ψｉ〉

但是，没有人曾经认真讨论过如何使用初始条件，求解定义于时间域中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所构

造的定解问题。当然，人们实际上也不关注本征函数是否完备化的问题。相反，仅仅由于在这

个表示“时间效应”形式解中的指数函数只存在“虚”数，对于一切能“与能量算符对易”的力学

量算符，它们所对应力学量的平均值的变化恒为零，即

ｄ〈Ａ^〉
ｄｔ ＝ ｉ


〈［Ｈ^，Ａ^］〉≡０

从而使得“动力学变化”变成与“虚数”对应的一种“空”陈述。
因此，假设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真的能够被视为一种合理的数学表述，那么，这个动力学方程期

望刻画的正应该是量子效应相应出现的真实变化历程。继而，按照此处所提两个不同时间尺

度的认定，通常书写方程中的时间变量ｔ需要代之以τ，即

ｉ
ｔΨ

（ｘ，τ）＝Ｈ^Ψ（ｘ，τ）Ｑｕａｎｔ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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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这个动力学方程真的存在，它也不可能隶属于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这是因为定

义在连续实数空间中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必然与式（７．２．１）所定义的“量子效应”，即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λ∈Ｎ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构成矛盾。

并且，在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中，在论述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方程和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的

一致性时，其依据仅仅在于它们在“时间域”中动力学变化上实际显示的“恒定不变”特征。因

此，人们可以断言，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在逻辑上保持一致的那个“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方程”表述，本质上

仍然是一种“空”陈述，没有任何物理意义，完全不同于由经典力学中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方程借助“形

式模仿”而得到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方程。至于考虑如何直接从经典力学中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方程

出发，构造量子力学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方程的问题则属于另一个独立命题，另当别论。但是，如

果不愿意轻易相信一种纯粹“第一性原理”意义上的猜测，人们不难做出一种理性的判断：与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保持一致，借助“时间域变化”的某种形式转移而构造的基本方程，绝对

不同于Ｄｉｒａｃ特别加以颂扬，仅仅凭借“形式模仿”这样一种被称为“有趣的游戏”，通过提出一

种“非对易乘法”的代数结构而拼凑出来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方程。任何一种合理的形式表述，
只能决定于它所描述的物质对象以及希望表现的物理真实。

笔者在《自然哲学基础分析———“相对论”的哲学和数学反思》一书中，着重提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必须

严格遵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这样两个彼此互为依赖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出乎意料的是，某些哲

学研究者以为笔者的这一说法不仅过分陈旧，甚至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政治嫌疑。其实，两个互为依赖的基

本原则，完全隶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并不涉及人文科学家或者纯粹哲学家所热衷关于“唯物主义”与

“唯心主义”的争论。
自然科学研究具有明确的论域，这就是努力揭示物质世界中那些独立于人们意识而本质自存的抽象一

致性，并且，能够使用一种统一的科学语言将内蕴于不同物理真实之中的抽象同一性表现出来。反过来，只

要不同的物质对象能够在抽象意义上保持一致，那么，这些不同的物质对象的行为一定能够为某一个相同的

形式表述所共同描述。因此，仅仅从严格的“形式逻辑”考虑，人们也必须对逻辑上“从属于”和“拥有”两种不

同关联做出严格区分，首先将那个被描述的物质对象确定下来，并且，相应构造一种理想化的形式认定。于

是，任何一种合理的形式表述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仅仅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并且，除了严

格保持一切科学概念以及科学语言的一致性，人们并不能真正说出这个形式系统得以存在的其他理由。当

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之上，自然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自洽性”原则，逻

辑地决定于自然科学的基本属性，独立于不同研究者不同的主观意志。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隐含着任何形式矛盾的陈述没有真正的科学意义，总逻辑地意味着“自否定”结构的

存在。另一方面，只要违背“物质第一性”原则，那么由于缺乏条件限制，最终必然导致矛盾和紊乱。一切所谓

的“第一性原理”都是悖谬的，至于那些只能以承认形形色色矛盾的存在为逻辑前提的“第一性原理”，事实上

已经对自己构造了完全的逻辑否定。

７．２．４　量子力学中的“波”和波的“干涉”现象

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人们不可能表现“量子效应”的细节，或者说，量子力学

通常只能“形式地”表现量子效应作用在粒子系统之上的一种“瞬时”效应。但是，物理实在尽

管超越了某一个形式系统的有限论域，并不意味着这个物理事实自身的不存在。此外，如果考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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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式（７．２．２ｂ）

Ｑｕａｎｔｕｍ：Ψ≡ １
ｎ∑［（ｑｉ，ｐｊ，χｋ

）ｉｎｉｔｉａｌ
δτ≈λ

δ
→
Ｅ （ｑｉ，ｐｊ，χｋ）ｆｉｎａｌ］ｔ

ｔ＋δτ≈ｔ　ｎ∈δｔ
对于“量子力学”可能陈述内容的一种大概认定，那么，人们还可以对量子效应的某些不同特征

做出一种大概的分析。
由于该“瞬时效应”实际上包容了若干次不同量子效应造成的“共同”影响，并且，将这些实

际时间域中不同时刻乃至作用于不同实际物质对象之上的不同量子效应，折算到形式表述系

统时间域的一个“特定”时刻以及一个“同一化”的粒子系统之上时，人们还可以对这些不同量

子效应的共存方式做出一种分类。首先，既然发生在不同物质对象之间的“量子效应”的确是

一种物理真实，人们不妨仍然相信这种效应同样不应该被视为一种“超距”作用，只能在与“量

子效应”形成物质意义上逻辑对应的“几何空间 （ｘ∈Ｒ３）”以及“时间域τ”中，仍然以一种表现

为“扰动传播”的“波”的形式表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或者作为一种形式上的一般性表述，并且相合于通常针对一般函数所作的频谱分析，存在

定义于实际时间域中如下所述的“动态”波函数：

Ψ（ｘ，τ）ｔ＝∑ｃｎΨｎ（ｘ）ｅｘｐ τ

Ｅ

烄

烆

烌

烎ｎ
　τ∈ （ｔ，ｔ＋δｔ）　δｔ→０ （７．２．５ａ）

也就是说，当出现“量子效应”时，该函数能够用以大概地表示量子效应在相应时间域和空间域

中“实际”发生的历程。
当然，由于这一数学表述希望表现的是物理实在，人们无需也不应该将“虚数”引入到这个

形式表述之中。但是，正如以上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描述本身超越了“经典量子力学”可

能表现的“有限”范围。因此，此处引入的波函数只能形式地定义于某一个特定时刻ｔ之上，并

且，为指数函数所描述的“波动”过程，仅仅与“覆盖”该时刻的另一种“意义”之上的“时间τ”构

造一种逻辑关联。再次指出，在两种时间尺度ｔ和τ之间没有任何本质差异，只不过针对“物

理真实”所作的“时间记录τ”超越了形式系统可能表述的范围。另外，如果考虑到

δτ≈λ
δＥ　λ＝１，２，…

可以视为“单独”发生一次“量子效应”的特征时间，那么，对于出现在上述“动态”波函数中的

“和”式，它更为本质描述的是：不同“量子效应”在其所存在几何空间中可能出现相互“干涉”作

用的一种细节。
另一方面，仍然仅仅根据一般的物理学理念，当且仅仅当出现两次相邻“量子效应”的空间

位置的差异不大于“扰动波”的波幅λｗａｖｅ的时候，即

｜δｘｉ，ｊ｜＜λｗａｖｅ≈ λ
２槡ｍＥ

　ｉ≠ｊ （７．２．５ｂ）

式（７．２．５ａ）所示的相干效应才可能存在。等价地说，波动现象中的“相干效应”在任何时候都

仅仅是一种“条件存在”的物理真实，并不因为这种效应是出现在经典理论还是出现在所谓的

现代量子理论之中。
当然，也正因为此，人们才可能以被描述的物理真实为唯一的判断基准，真正理性地认识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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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量子力学中两种“叠加原理”本质上刻画了两种不同客观存在的物理真实，两种蕴涵不同物

理内涵的叠加原理同样只能相应地条件存在着，并且缺一不可，不能仅仅根据研究者的“主观”
意愿对它们做出取舍。相反，完全不理会科学陈述包括一切物理学概念必须严格遵守的逻辑

相容性，试图将量子力学中的某些陈述固定化，或者将这些陈述变成一种“公理化”的原则，甚

至轻信所谓的“第一性原理”不仅完全违背了基本的科学理性，同时也必然成为对物质世界自

身“复杂性和客观性”的逻辑否定。
真实存在的，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必然总是可描述的。起码说，在人们获取相关的经验事

实以前，许许多多的真实存在是不可描述的。与其对应，任何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并且建立

在对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假设”之上的形式表述体系，永远只能具有有限的表现能力和有限

的真实性。因此，当形式系统只能被限定在“经典量子力学”这样一个特定表述范围之中时，充

其量只能像目前量子力学所做的那样，引入“虚数”，使得式（７．２．５）所表述不同量子效应的叠

加始终限制在“思维实验”这样一个与“虚数”严格对应的“虚幻”的想象空间之中，即

Ψ（ｘ，τ）ｔ＝∑ｃｎΨｎ（ｘ）ｅｘｐ －ｉτ
／Ｅ（ ）ｎ

　τ∈ （ｔ，ｔ＋δｔ）　δｔ→０

当然，也仅仅因为这个定义于“虚幻”空间的形式表述并不存在任何“真实”意义，所以相应存在

恒等式

ｅｘｐ－ｉ－ｉτ
／Ｅ（ ）ｎ

≡１

并且，也只是在这个“虚拟”的特定意义之上，能够仅仅使用同一种时间标志ｔ，将其表示为目

前量子力学通常使用的形式

Ψ（ｘ，ｔ）＝∑ｃｎΨｎ（ｘ）ｅｘｐ －ｉτ
／Ｅ（ ）ｎ

以表现一种“无法表现也实际上没有表现”的物理真实。
这种完全“虚拟”表述的物理实在，或许可以满足人们刻画普遍物理真实的“主观”愿望。

但是，也正因为此，人们也必须切切记住：任何关于“波动”以及波的“相干效应”的陈述都超越

了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并且，由于没有完整地考虑相关干涉现象得以存在的条件及其实

际蕴涵物理机制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前提性问题，这些形式表述本身是完全不可靠的。当然，
为了更为真实地表现不同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除了根本依赖实验室中的实验分析

以外，如果仅仅限制在“形式表述”的思考范围，那么一种通常可以使用的方法就是：分别为不

同的物质对象构造理想化认定，相应构造属于它们的形式系统，进而对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理想

化物质对象之上的运动学行为作一种“耦合”计算，以能够对“相互作用”实际蕴涵的一系列真

实物理内涵进行分析①。

７．３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系统的重新构造

对于任何一个稍微了解２０世纪物理学发展史的人，或许都熟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与２０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① 任何一种形式“相干效应”的存在，都意味着两种作用并不独立，相应存在形成“相互干涉”的某种作用机制。对于微观

世界中所发生的“相干效应”同样不例外，无视相干效应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将其无条件化地变为一种形而上学是不

恰当的。后续讨论中将不时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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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叶数学世界中“公理化”学派公然提出允许人们完全“随意”做出任何形式的“公理化”假

设，并且，以“公理化”称谓回避数学基础上为人们揭示的一系列“逻辑悖论”的存在形成呼应，
几乎整个“现代理论物理学”在形式逻辑上都依赖于“思维实验”纯粹“拼凑”而得，从而与Ｌａｎ
ｄａｕ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视为“自欺欺人”，或者与Ｄｉｒａｃ将量子力学作为整个形式表述

基础的“算符”构造称为“有趣游戏”严格保持一致；而在哲学理念上，理论物理中这种广泛存在

的随意杜撰，则必须以现代科学世界中的“第一性原理”为存在基础。
不容否定，由于若干世纪以来在生产技术上的迅猛发展，以西方学者为主的科学主流世界

拥有愈益强大的“实验”手段，因此，他们能够以一种完全实用主义的方式构造了一种类似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说的，摈弃一切“基本概念”的统一性，只要与“实验数据”保持“大概吻合”的形

式系统。反过来，也仅仅因为作为“实验室陈述”必然在与其保持“抽象同一”的局部域中必然

存在的“复现”式特征，这种无视语言统一性的形式系统，又可以直接用来研究其他类似的物质

对象以及推进生产技术的发展。
但是，在他们正确地模仿“经验事实”，并且努力使用形式语言“构造”着不同理论体系，从

而能够对蕴涵于物质世界自身的“共性特征”做出某种直接描述，并且往往可以用来直接指导

人类的生产实践的同时，人们不难发现“西方思考”模式中实际上总隐含一种重大的习惯性思

维缺陷。这就是在他们过分崇尚一种“过分简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同时，对于立论的

“过分大胆”，以及相关思维推理过程的“过分粗糙”与到处显现的一种几乎难以容忍的“过分随

意”性，以至于最终放弃了西方哲学曾经指出的“容纳矛盾意味着理性自毁”这样一个十分自然

的基本判断准则，使得目前过分崇尚实用主义的自然科学在思维理念上几乎千疮百孔，到处存

在逻辑相悖的问题。
人类的认识体系只能在“承继性批判”和“批判性继承”的过程中得以逐步深化。或许整个

人类都需要永远感谢西方学者曾经做出的种种勇敢思考和大胆实践。但是，人们同样可以相

信，科学陈述毕竟是严肃的，必须认识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倡导的“直觉和顿悟”对于整个科学事业

造成的“客观”危害；或许仅仅当西方思维的非凡勇气和东方思维所习惯的细腻风格真正集合

起来的时候，一个真正闪耀着人类智慧光芒的自然科学体系才可能真正得以建立。在这个意

义上，此处所作的一切仍然应该归结为“自然科学体系一次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中的一个有

机部分，或者说同样是自Ｎｅｗｔｏｎ创建现代科学体系以来，对于属于整个人类的自然科学事业

所作理性认识深刻化的一次持续努力①。

７．３．１　量子效应中粒子系统的“自由度”
或许应该理性地相信，物质世界并不存在绝对意义的“场”，同时也不存在绝对意义的“有

形体”，它们都属于人们所作的一种“理想化”认定，仅仅在大体符合被描述的某种物质对象时，
这种纯粹的人为认定才具有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可靠性。事实上，在任何粒子中总存在着与某

一个确定空间所对应的“场”，无论这个空间如何小；相反，对于占据某一个确定空间域同时以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在“６．２．２．２Ａ 关于物质波与Ｂｏｈｒ量子论的附加评述”中，曾经明确指出，仅仅在Ｐｌａｎｃｋ量子假设基础之上而构造的

“Ｂｏｈｒ量子论”恰恰成为一个合理的陈述系统。而且，与以“相对论”为代表的整个现代理论物理学所推崇的理念完全相

反，Ｂｏｈｒ量子论所蕴涵合理性的基础正是全部陈述所显示的平凡和朴素意识。在讨论“经典量子力学形式系统的重新

构造”这一命题时，关于与经典力学中 Ｎｅｗｔｏｎ表述直接对应的Ｂｏｈｒ量子论不再述及，而延续量子力学经典陈述所习惯

使用的模式，仅仅构造与经典力学中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陈述形式保持形式一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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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确定“作用”彼此关联在一起的“场”，它往往又总可以在某一个能够包容它的更大几何空

间中，并且表现为一个“有形体”进行着一种整体意义上的运动。但是，如果限制在某一个特定

的形式表述体系中，一旦物质对象得以一种“理想化”的确认，那么，这个理想化的物质对象必

须贯串于整个理论体系陈述的始终，除非类似于热力学中的“相变”分析，所研究的正是物质存

在“形式”的变化。
当然，也仅仅于此，人们可以说，粒子和场作为物质存在的两种不同人为认定的基本形式

可以互为转化，但是，从科学语言系统中每一个词语必须具有确定“语意”的角度考虑，永远不

能说出“粒子就是场，场也是粒子”这样的断语。事实上，如果场就是粒子，粒子就是场，那么，
必然不存在“场和粒子”这样两种针对物质存在形式所作的不同理想化认定。甚至鉴于“波粒

二象性”之中这种明显存在的无理性，目前量子力学不得不退而居其次而普遍采用的“量子力

学所讨论的粒子既不是波，也不是粒子”或者“既不是经典粒子，也不是经典的波”的说法，其实

同样属于一种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的说辞。因为，经典理论和现代理论的差异根本决定于被研

究物质对象以及相应物理内涵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只能借助统一的“科学语

言”加以描述。如果否定概念的统一性，那么，对于客观差异的描述也不再具有意义。当然，除

了在构造那个被视为“公理化假设”而存在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相应需要某种“思维实验”理

念的支撑时，目前的量子力学才使用了“波”的概念，而对于所有的具体实例分析，量子力学中

的电子与经典力学中的电子并不存在物质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差别。
因此，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对于量子力学所研究的粒子系统，仍然可以也应该采用式

（７．１．２）针对粒子系统所构造的形式定义

ｓ：｛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并且，根据这个形式表述，一旦其中的所有状态参量得以确定，那么，对这个特定的理想化物质

对象，或者属于该特定物质对象的完整运动学“状态”以及相关的全部物理量，都能够也必须做

出满足“唯一性”要求的形式认定①。
在量子力学许许多多实际研究情况中，人们必须始终可以把作用在粒子系统之上的“量子

效应”视为某种“真实”的物理存在，但是，也正因为源于“量子效应”属于物质世界中一种真实

存在的“物理实在”，而不是像目前量子力学通常作为一种“教条”或者“第一性原理”对待，所以

以Ｐｌａｎｃｋ数为特征作用量，借助式（７．２．１）所定义的“量子效应”对于粒子系统的运动学行为

特征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影响。那么，此时粒子系统的运动学状况仍然可以直接通过 Ｎｅｗｔｏｎ
公式加以表现，即

ｆｉ＝ｍｉａｉ＝ｍｉ
ｄｖｉ

ｄｔ∈Ｓｐｈｙ

并且，在这些微观粒子运动过程中，如果确信不存在“外磁场”作用，因此可以不必考虑粒子自

身“自旋”运动影响时，上述针对粒子系统所构造的形式定义还可以像前面陈述指出的那样，进

一步退化为一种简单形式，即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① 对于某一个确定的物质对象，如果能够确信它的状态已经得以确定，那么，属于这个物质对象自身的所有物理学量自然

也必须得到唯一确定。因此，当人们理性地意识到量子力学中的“态”函数仅仅具有“几率”意义时，并不对于这样一种

一般性科学理念构成逻辑否定，它只是告诉人们：由于量子效应的不“完全”确定性，量子效应的最终“结果”同样不可能

具有完全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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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
ｓ：｛ｑｉ，ｐｊ｝∈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此外，与其不同，如果人们确信量子效应的作用量λ远小于存在于粒子之上其他形式的作用

量，即｜ｆ·δｔ｜的时候，那么人们同样可以也不应该考虑量子效应的影响，尽管它可能属于一种

真实的物理存在。
一般而言，在势垒实验中，除了进入势垒和脱离势垒那两个特定“时刻”以外，处于其他时

间域中的电子并不承受离散量子效应的作用。同样，对于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分析中的原子，
在进入磁场以前以及脱离磁场以后，这些微观粒子的运动学状况仍然属于此处所说的情况，无

需考虑离散量子效应的影响。当然，源于原子中电子不同旋转运动状况，在外磁场中运动的原

子存在彼此不同的“磁场力”。但是，如果能够把这种特定的“电磁力”形式地定义为作用在粒

子之上的力的一个“确定”部分，那么，此时粒子系统的运动学自由度仍然等于６ｎ，其中ｎ为粒

子系统中的粒子数，从而完全相合于经典力学。其实，所有这些正是人们在量子力学著述中实

际看到的状况。
但是，量子力学本质上关心或者希望表现的往往是另一些情况：虽然量子效应的影响仍然

只是小量，但是，这个效应对于粒子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却处于“运动学状况”变化的一种“分

叉点（Ｒａｍ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之上。也就是说，存在某一个“与形式表述系统对应”的时刻ｔ，在这

个时刻前后，粒子的一种运动学“趋势”发生了变化。
在势垒分析中，正是由于那个“真实”作用在粒子系统之上的量子效应λ＝ΔＥΔｔ，使得粒

子能量发生了真实的ΔＥ的跃变，尽管这个能量变化可能仍然十分微小，但是由于它对应于某

一个能否越过“势垒”的“临界”状态，对粒子运动学状况的后续变化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影响。
事实上，正是在这个临界点以后，不同粒子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运动学行为：某些大于临界能量

的粒子超越了势垒，而另一些粒子则由于小于临界能量，只能依然像经典力学所陈述的那样，
在势垒上发生了“碰撞”，沿着与初始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显然，为了认识和表现此处所发生

的一切物理真实，人们既无需也根本不允许抛弃一切经典力学中形成的基本概念。相反，如果

像目前量子力学所做的那样，并没有认识到势垒实验中出现超越势垒粒子的真实物理内涵，却

仅仅将这样一种物理真实形而上学地完全归结为某一个建立在“第一性原理”之上的特定“形

式表述”体系，或者只是因为将这个十分平凡的物理真实赋予一个没有任何本质内涵“量子效

应”的称谓就心满意足，难道不正是Ｌａｎｄａｕ所说的“自欺欺人”吗？

当然，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对于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所表现的物理真实同样十分容易被接

受。概念属于科学的语言系统，用以统一和无歧义地表现物质世界中形形色色的物理实在，无

需也不能抛弃适用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的经典力学所构造的基本概念。事实上，在原子进入

磁场以前，进入磁场之中，以及脱离磁场以后，它的运动学行为与经典力学体系之间没有任何

矛盾。只不过原子运行在磁场之中时，由于磁场的激发作用，不仅赋予了原子中原本无序的

“内磁场”一种有序特征，而且，在电磁力的作用之下还改变了原子的继续运行方向，相应形成

了原子运动的一种行为“分叉点”。
于是，从“通常”的基本物理理念考虑，量子力学研究中必须面对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在于：

对应于形式表述系统所设定时间域中的某一个特定时刻，由于量子效应使得粒子系统出现这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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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运动学行为的“分叉”现象时，那么，对于这个处于量子效应作用的特定“时刻”的粒子系

统而言，它的自由度为多少呢？

仍然仅仅根据经典力学，或者完全逻辑相容于一般的“通常”理念，如果人们能够对真实存

在的“量子效应”做出一种具有一种形式意义的认定，从而将其视为一种作用于粒子系统之上

的“外”力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式（７．１．２）所表述的每一个广义坐标仍然是“自由”的，它们可以

被定义为描述粒子系统具有独立意义的自变量。但是，正如以上分析或者所有经验事实所指

出的那样，局限在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人们无法“显式”地描述量子效应，或者无法以习

惯的语言将量子效应的细节描述出来。因此，在刻画量子效应时，一个形式上唯一可行的方法

是将“量子效应”仅仅视为作用在粒子系统之上的一种约束。相应于此，对于一个粒子数为ｎ
的粒子系统，它的自由度不再继续等于６ｎ。或者说，考虑到在每一对位置坐标和动量坐标之

间存在由量子效应所决定的约束关系，处于量子效应之中的“粒子系统”相应存在３ｎ个约束方

程。当然，这也是目前量子力学总是“直觉”地将基本方程仅仅定义在“位置空间”或者“动量空

间”之中，将粒子系统的自由度减少一半的物理本质，而独立于根据某一个智者“思维实验”所

提出的“第一性原理”。

７．３．１Ａ　关于两种不同时间尺度与不同自由度的附加评述

以上分析在提及量子效应与某一个特定“时刻”相对应时，再次使用了量子力学分析通常隐含“两种”不

同时间标尺的实际认定。
量子效应作为一种物理实在同样需要时间，但是，与形式系统或者表现粒子系统一般运动学特征的时间

历程精度相比通常要小得多。因此，正如人们在量子力学许多实例分析中所看到的那样，量子效应的影响几

乎总折合在形式系统时间域中的一个特定时间“点”之上。当然，这也是量子力学实际上只研究某一个“分叉

点”的影响，而时变算子恒为幺正算子的缘故。总之，人们总可以相信，一旦真正认识到希望描述物理实在的

真实物理内涵，那么，一切都是可解释的。而所谓的“可解释性”，无非在于使用统一的概念对不同物理真实

做出无歧义的描述。如果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那样，仅仅通过改变诸如“时间和空间”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内涵的方法去

描述物质世界，当然没有任何“可解释性”可言，只能依赖“第一性原理”或者“宗教意识”而存在。并且，由于语

言系统遭致彻底破坏，相关陈述处于永恒矛盾之中。
此外，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论述量子力学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表述与经典力学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表

述之间似乎“天然”地存在一种逻辑关联的时候，仅仅在像文献［２］这样一些极少数的著述中，才明确提到两

种表述在自由度这个前提性的条件上存在着本质差异。事实上，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通常定义在粒子系

统的“半”个状态空间之中不同，源于经典力学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表述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方程只能定义在原状态空间

之中。因此，可以确信，在量子力学波动方程与矩阵方程两个不同形式表述之间，由于各自定义的自由度存

在如此大的差异，甚至不存在一种“逻辑前提”去讨论这样两个形式系统的“类比”问题。
事实上，也正因为刻画量子效应对粒子系统运动学行为的影响本质上仅仅对应于形式系统中的某一个

特定时刻，所以无论是这个时刻以前，对应于粒子系统的“初始”状态，还是这个特定时刻以后，对应于量子力

学承受量子效应后的“最终”结果，那个只逻辑地隶属于“量子作用”时刻对粒子系统自由度所构造的约束不

再存在。因此，当量子力学只能表现量子效应“之前”以及“之后”的一种最终变化的实际“效果”时，粒子系统

的运动学状况仍然定义在原来的状态空间之中。对于此处所讨论的特例，则仍然为没有量子效应影响时的

６ｎ维状态空间。当然，也正因为此，一旦粒子系统的“状态”得以确定，那么，属于这个粒子系统中的“物理学

量”都自然地得以唯一确定。量子力学必需的“几率”表述，并不对“状态的确定意味着属于该状态的所有物

理量得以确定”的通常认识构成任何逻辑否定。它只是告诉人们，由于量子效应自身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状

态不确定，以至于只能对这些不同状态的“统计平均”结果做出描述。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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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再申述经典力学和粒子系统作为自然科学中的两个不同理论体系必然也必须逻辑相容的同时，后

续分析将进一步作出证明，量子力学中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表述根本不同于经典力学中那个形式上似乎没有多少

差异的形式表述。

７．３．２　量子约束的形式表述

对应于形式系统中的某一个特定时刻，如果粒子系统真实承受着一个“离散”的量子作用，
那么，应该如何表示存在于粒子系统之上这样一种“物理实在”的影响，或者相应构造一个确定

“约束方程”呢？显然，从形式逻辑考虑，这是为量子力学构造一般性方程以前需要首先解决的

另一个基本问题。
因为“离散（一份一份）”的量子效应属于一种物理实在，所以在表现量子效应对粒子系统

影响的时候，经典力学中针对粒子系统原来定义的广义坐标并不真正独立，在这些广义坐标之

间存在着某种约束，不妨将其称为“量子约束”方程。当然，构造量子约束形式表述的唯一基

础，只能是真实作用于粒子集合之上为式（７．２．１）所表示的量子效应：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λ∈Ｎ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考虑３维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坐标系，则存在

Δｘｉ·Δｐｉ＝∑
３

ｊ＝１
Δｘｊ·Δｐｊ ＝λ，　ｉ∈ （１，ｎ），　λ∈Ｎ

式中ｉ为粒子数为ｎ的粒子系统中不同粒子的标记。
但是，在相应构造量子约束的形式表述时，需要注意这样两个问题：首先，尽管此处所表述

空间位置的微变化Δｘ以及动量的微变化Δｐ同时刻画了发生在量子效应中的物理真实，但

是，必须牢记这样一个基本物理事实，即任何关于“量子效应”细节的描述都超越了经典量子力

学的有限论域。因此，尽管这些微变量是真实的，并且，与赋予形式系统的“表述精度”相比，它

们只是一些“充分小”的变化量，但是，这些分立的离散小量是不可继续“可分”的。当然，这也

是在相关表述中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微分”表述形式，即ｄｘ和ｄｐ表现这样两种离散变化的缘

故。其次，假设我们仅仅考虑发生在某一单个粒子之上的真实量子效应，并且，直接使用微分

符号表示这样两种真实存在的物理量，那么，如果简单沿用上面的表述，显然存在两个并不彼

此等价的形式表述：

ｄｘ·ｄｐ＝∑
３

ｊ＝１
ｄｘｊ·ｄｐｊ ＝λ≠

ｄｘｊ·ｄｐｊ ＝λ
ｊ＝１，２，｛ ３

于是，它向人们提出另一个需要予以考虑的问题，即需要寻找某一个“理性（符合一般物理学分

析）”原则，而不能再仅仅凭借那些被Ｄｉｒａｃ称为“有趣游戏”的形式模仿，并且居然将这些只能

称为“游戏”的形式模仿视为一种构造形式系统的准则，为“量子约束”两种可能存在的不同形

式定义的选择提供基础。
显然，能够为人们提供理性思考基础的，绝对不是“简单模仿”或者“变相抄袭”经典力学中

某一个“特定”的形式表述。事实上，任何形式表述永远只能条件存在。因此，“理性”或者“理

性思考”的基础，只能是那些被现代量子力学所公开抛弃，蕴涵于形形色色“不同”形式表述之

后的“统一”概念以及这些表述共同体现的“普遍”原则。这样，不妨让我们重新审视式（７．１．２）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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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述的关于粒子系统的状态空间

ｓ：｛ｑｉ，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显然，由于量子效应的存在，这个空间中原来可以任意变化的独立变量不再能够独立变化。另

一方面，在求得“解”函数以前，人们并不知道粒子系统“状态空间”中的变量应该如何变化。或

者说，在解得最终结果以前，并不能预知粒子真实存在的位置与动量的变化，即不知道作为两

个真实物理量而存在的ｄｘ与ｄｐ。因此，对于仍然借助这些“物理实在”所定义的“量子效

应”，即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λ∈Ｎ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不能在求解“未知”的“量子作用”的过程中，直接定义为一个恰当的约束方程。但是，根据经典

力学中Ｌａｇｒａｎｇｅ表述或者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表述的基本“思想”方法，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公式求解

某一个粒子系统时，作用在粒子系统之上反映某种“物理真实”的约束，可以也只能定义在广义

坐标的“虚位移”之上。当然，量子约束属于物理真实，因此它同样应该定义在广义坐标的“虚

位移”之上。并且，仅仅因为这些不同广义坐标必需的“独立性”，定义在每一个坐标之上的约

束同样是独立的。因此，如果与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坐标系对应，相关的量子约束条件为

δｘｉ·δｐｉ＝λ　ｉ∈ （１，３ｎ） （７．３．１ａ）
式左表示出现于“一对”互为耦合广义坐标上的虚位移，对于每一个粒子，相应存在三个独立的

约束方程。于是，对于某一个借助式（７．１．２）所表述的由ｎ粒子构成的粒子系统，即

ｓ：｛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在处于量子作用的那个时刻，该粒子系统的自由度降低为５ｎ，并且，其中２ｎ个自由度只能取

值为两个特定的离散“数”，而不能像其他广义坐标那样，能够定义在连续的“实数”域之中。并

且，仍然仅仅根据经典力学，如果选用其他形式坐标系，则上述量子约束可以等价地写为一般

形式

δｑｉ·δｐｉ＝λ　ｉ∈ （１，３ｎ） （７．３．１ｂ）
此时，ｑ和ｐ 分别为粒子的“广义”坐标以及相应的“广义”动量。

７．３．３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不确定原理”与“量子约束”方程的差异及其反思

需要指出，此处讨论的问题尽管十分简单，但是对于构建整个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却具有

前提性的意义。人们仍然可以发现，经典量子力学并没有理性地意识到这个真实作用于“状态

空间”之上量子约束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对于整个形式体系所具有的根本意义。事实

上，恰恰由于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缺乏一种确定的形式认定，而只是在没有经过任何严格证明的

情况下，仅仅凭借一种纯粹人为想象的“类比”关系，引入了所谓的“力学量”算子符号，取代了

作用于广义坐标之上具有“独立”意义的不同量子约束。这样，使得经典量子力学在一系列相

关的前提性概念上存在种种认识歧义。
例如，某些量子力学的著述提出了“矢性微分算子是否具有‘坐标变换’下的不变性”，即能

否满足所谓“协变性”原理的问题，从而在本质上构成了对于作用于不同对偶坐标之上量子约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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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独立性”的一种事实上的否定，或者至少可以视为对于这种必要“独立性”的疑问。
正如 Ｍａｃｈ曾经严肃批判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相对论所指出的那样，“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主宰２０

世纪基础理论研究的一种过分可怕的普遍存在。任何形式表述只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本来

这是任何一个自然科学研究者所具备的一种基本思维常识。但是，由于长时间存在于西方科

学世界中纯粹“实用主义”的深刻影响，人们在公开抛弃科学陈述必需的逻辑一致性，过分随意

地杜撰不同“概念”的同时，却又把他们这些杜撰出来的理念推至“不容置疑、不容否定”的神学

地位。人们可以奇怪地注意到，当整个经典量子力学仅仅凭借Ｄｉｒａｃ所说的“形式对应”，一方

面在原则上完全“否定”经典力学，另一方面又在形式上过分随心所欲地“模仿”经典力学，以至

于对于量子力学许多“自我否定”现象的公开存在采取一种完全熟视无睹的态度。事实上，随

着构造力学算符的所谓“Ｂｏｈｍ规则”、“Ｗｅｙｌ规则”的提出本身，已经足以对作为构建整个量

子力学形式基础的“正则对应”准则构成一种逻辑否定。
另外，在经典量子力学中，人们指出必须借助一个彼此保持独立的“力学量完备组”，才可

能对量子力学中粒子系统的“状态”形成具有完整意义的认定。可以相信，这一陈述并无错误。
但是，将一个为确定“状态”完全确定定义于其上的一切“物理学量”的这样一个简单事实，与形

式系统必须借助一组具有独立意义的“自变量”，即经典力学所说的广义坐标混为一谈，甚至否

定以“独立性”为基本前提的广义坐标对物质对象运动学状态所具有的确定意义，则成为一种

难以想像的思维紊乱。实验验证永远是必需的，但是，实验验证对于任何科学陈述远不足以成

为一种“充分性”的证明。
可以相信，西方科学世界过分崇尚“实用主义”哲学以及他们对于“研究者个体作用”的一

种过分自我渲染，本身对于他们曾经做出历史性重大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以及以形式逻

辑为内核的“科学理性”，构成了一种最大的逻辑否定和莫大讽刺。需要始终记得，真正科学的

必然是自然的，容易为人们认识、理解和接受的。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才需

要乞求于“神”的支撑。
此外，如果仅仅从形式逻辑考虑，那么此处将经典量子力学中原来借助不等式所表示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不确定性原理

Δｘ·Δｐ≥
２

Δ·ΔＬ≥
２

Δｔ·ΔＥ≥

烅

烄

烆 ２
变换为等式的量子约束条件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λ∈Ｎ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仍然具有根本意义。在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合理的陈述系统中，任何一个表示状态的形式量

必须被赋予确定的形式意义。
事实上，如果从哲学理念考虑，正如整个现代量子力学提出需要放弃或者修改经典力学中

的概念，最终只能归于“第一性原理”那样，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不确定性表述同样只能归结为“第一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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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理”的范畴。因此，整个经典陈述的量子力学背道而驰于此处所声言的“理性”原则：自然

科学研究中必须保持概念的严格同一以及不同形式表述之间的严格逻辑相容，对于不同形式

表述之间存在的差异，完全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的差异，不可能以改变概念的内涵为基

础构造形式系统。因此，在任何一个合理的形式表述系统中，一个确定的物理学状态必须对应

于一组不会产生任何歧义的确定状态量，尽管这个物理学状态自身的确定或许只能是“或然”
的。实际上，正是由于在这个基本概念上的认识不当，在经典的量子力学陈述中，人们只能将

作为量子系统“自身”客观存在，并且，为“量子约束”所刻画的物理真实，错误地归结为一种本

质上依赖于研究者主观意志的一种“测量”效应，从而混淆了量子力学与另一个独立学科，即

“测量理论”之间的关系，引起人们无休止的争论。
事实上，当西方学者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因为经典热力学中与“熵”函数相关的一系列“神

秘”陈述明显存在的无理性，从而提出了“热力学理性重建”的课题。但是，他们至今没有获得

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过分期待“形式模仿”却忽视了任何形式系统中的形式量自身必

须具有确定形式确定意义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与量子力学中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不确定性原

理隐含的不合理性相同，可以证明，关于熵增原理的经典表述

ΔＳ≥０
同样不当，需要做出相应修正，即

ΔＳ＝∑
ｉ
ΔＳｉ∩ΔＳ≥０　ｉ∈ （１，ｎ）　ｎ≥２

该表述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明确信息：对于经典热力学所说的绝热过程，仅仅当所研究的热

力学系统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热力学系统所构造的“复合”体的时候，整个“复合”系统的“熵

变化”才恒不小于零。并且，该结论丝毫不影响熵函数作为状态量必须具有的确定性意义。与

此相关的具体论述，可参见笔者在另一本即将出版的《宏观物质粒子本质和热力学理性重建》
一书中所作的叙述。

总之，对于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所谓的“合理”陈述，其合理性仅仅在于它能够大体

吻合于被描述物理现象自身存在的物理真实。当然，也正因为此，合理的科学陈述必然是条件

存在，并且，因此而能够严格逻辑相容。但是，由于对“实用主义”的一种过分急切和草率的追

求，目前的自然科学体系中普遍存在无视逻辑的严重问题。

７．３．４　量子力学的一般形式表述

可以相信：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一旦能够完成对于被研究物质对象一种具有确定形式

意义的“理想化”认定，那么，用于表现这个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形式表述系统，将“自然”地

成为这种理想化认定的一种逻辑必然。对于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十分推崇，自然科学体系中理论方程

必然具备的“构造性”特征，其实它的全部内涵就在于对于物质对象必须做出的一种前提性“理

想化”认定。并且，这种必然性仅仅因为人们永远不可能构造一个无穷真实的形式表述。也正

因为此，自然科学中的一切形式系统只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显然，在构造形式系统的过程

中，这样一种以自存物质世界为唯一思维基础“构造性”特征，完全不同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说的“直

觉和顿悟”。一个以承认“矛盾事实”的存在为前提，纯粹凭借“主观意志”所杜撰的形式系统，
必然永远充满矛盾，并且，只能借助“宗教”意识而存在。当然，正是在这样一种“反常”意识指

导之下，才可能出现至今不知道量子力学描述的是什么样一种过分“反常”的事实。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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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研究范畴，当以式（７．１．２）所示状态空间为形式定义的粒

子系统为特定物质对象

ｓ：｛ｑｉ，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并且，希望对存在于某一个特定“时刻”，为式（７．２．１）所表示的量子效应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λ∈Ｎ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作用于上述粒子系统之上的结果做出一种“预测”时，那么，根据且仅仅根据理论物理中普遍适

用的“最小作用原理”：

Ｍｉｎ∶Ａｃｔ （７．３．２）
可以构造属于这个特定理论体系的一般性方程，或者如下所示的变分原理：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７．３．３ａ）

其中，出现于该“条件变分”中的约束方程，就是式（７．３．１）所定义的“量子约束”方程，并且，引

用了量子力学通常使用的δ（ｉ，ｊ）（Ｄｅｌｔ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表述形式。当然，整个形式表述仍然需要

定义在某一个被赋予了确定物质意义的几何空间Ｓｐｈｙ之中。毋庸置疑，这个一般性陈述仍然

只是有限真实和条件存在，它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就是前述讨论中所定义，表现量子效应存在

的那个特定“时刻”下状态空间

ｓ：（ｑｉ，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烅
烄

烆 ）
（７．３．３ｂ）

或者人们可以更为明确地说，定义于该状态空间之中的变分原理，同样仅仅属于与其对应的理

想化物质对象。
于是，人们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选择和定义具有不同特征意义的作用量函数，从而能够

相应构造不同的形式表述系统。但是，考虑到一般情况，作用量函数并不总能定义在物质对象

的理想化状态空间之中，或者说，作用量函数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态”函数。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上述变分原理需要作进一步修正，改写为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Ｄ）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７．３．３ｃ）

式中引入的参数Ｄ，本质上属于一种“过程量”范函，或者称为“耗散”函数。原则上，耗散函数

的构造，同样只能依赖相关的经验事实。在后续分析Ｆｅｙｎｍａｎ路径积分时，将就相关问题作

进一步的讨论。

７．３．５　关于“最小作用原理”普适性的一个补充性陈述

在进一步讨论如何具体构造上述的变分原理以前，值得针对“最小作用原理”的一般意义

再作些许补充陈述。
在理论物理论及一些所谓的“物理学基本原理”时，人们常常可以发现会出现这样一种质

疑：既然自然界不存在任何具有普适意义的普遍真理，那么，“最小作用原理”充其量也只能归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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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种“主观”的认定，并不真的具有普适的客观意义。另一方面，现代理论物理则进而提出

“自然界存在一些普遍的对称性，有些对称性受到破缺，因而对称性的研究能够在比‘最小作用

原理’更为深刻的层次上反映着物理规律的一般特征”。
其实，“最小作用原理”和“对称性分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现代理论问题往往强调“对

称性”分析更为基本，并且怀疑“最小作用原理”是否依赖某种“主观认定”而存在的时候，其实，
最小作用原理得以存在的“认识”基础或者这个基本原理的“合理性”正在于：对于自存物质世

界“必须也必然”独立于研究者“主观”意志的一种“理性”确认。更明确地说，人们总可以理性

地确信：物质世界“独立”于人们主观意志，以一种最有效形式实现属于自己运动的一种逻辑必

然。因此，最小作用原理的存在基础恰恰是完全“客观”的，以对物质世界独立于人们意识而存

在作为这个一般性原理的存在前提。当然，仍然与自然科学中的所有形式表述一样，当人们使

用形式语言表现这样一种普遍原理的时候，已经包容了对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化”认定在内。
因此，形式表述的“最小作用原理”仍然只存在有限真实性。

但是，与“最小作用原理”的客观性基础完全不同，“对称性”分析所反映的仅仅是一种“表

观”意识，根本隶属于“主观意识”的范畴。事实上，对于“对称性”所作的任何一种形式认定，本

质上都仅仅反映了人类的一种“主观”意志，或者，物质世界给予人们一个必然存在某种“变形”
的“印象”。对于充满“复杂性”和“差异”的真实物质世界而言，其实没有任何对称性可言。对

称性只可能存在于“主观”世界或者人为构造的“形式表述”系统之中。此处，暂时只简短地讨

论最小作用原理的问题①。
人们熟知，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这样正确地指出，在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时，必须形成一种自觉意

识：“自然界存在着不依赖感觉、测量的物理实在要素”。当然，这只是在批判他所不喜欢的“量

子力学”体系时，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才似乎以一种理直气壮的气势，严肃捍卫这样一种本来过分“平常”
的“客观性”基本原则。但是，一旦涉及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所指出的那个“独立”自然

界便不再存在。人们看不到任何“特定”物质对象作为立论前提存在于他的所有陈述之中。相

反，物质世界在他所“创造”的“真理化”体系中永远处于一种纯粹的“从属”地位，必须无条件地

服从那个仅仅凭借“直觉和顿悟”而构建的陈述系统。
其实，也仅仅因为人们总可以“大概”地相信：物质世界必须“独立”于不同研究者的意志而

存在，那么，在物质世界实现“属于”自己的运动时，在一切可能选择的方式中，它几乎必然选择

一种仍然是“属于”自己的最有效方式去运动。于是，为式（７．３．２）所描述的“最小作用原理”仅

仅决定于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独立于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独立意志，被自然地赋予了一种普适

意义。
但是，对于上述的“最小作用原理”，它仅仅是表现属于“物质世界”自身蕴涵“独立性”的一

种逻辑必然，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构造的“一般”认定。这种一般性的认识，尚不足以成为形式系

统中一个具有特定“物理内涵”的确定形式表述。与其不同，对于式（７．３．３）所表述的最小作用

原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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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因为此，李政道先生能够明确指出“物理世界中的对称性与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非对称性”之间重大差异并将其列为

２１世纪的第一科学难题，其实十分难能可贵。当然，不能肯定这样一种判断是否已经理性意识到这种矛盾的存在对整

个现代理论物理几乎必然构成某种致命冲击。但是，以严肃和诚实的态度揭示矛盾本身，与另一些研究者灌输“宗教情

结”以期望最终放弃科学批判的武器则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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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属于关于“最小作用原理”的一种特定形式。事实上，在这个形式表述中，所有的形式量都已

经被赋予了某种确定的物理意义。当然，这个特定的形式表述，相应只能属于某一个特定的

“理想化”物质对象。
也正因为此，人们可以相信，无论将来怎样具体地构造“作用量”，但是，由于对于物质对象

所作的“理想化”认定不可能完全真实于那个被描述的物质世界，此处形式表述的“最小作用原

理”尽管是合理的，但是，仍然只可能具有“有限真实”的意义。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承认矛盾为前提

所杜撰的“普适”真理体系根本不可能存在，自然科学中的任何形式表述只可能条件存在、有限

真实。在探索大自然的过程中，人类永远不可能穷尽物质世界的真实。

７．３．５Ａ　关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哲学关联的一个附加评述

至于为“相对论”所构造的“形式”表述，它之所以可以无条件用于描述整个物质世界，因为也仅仅因为它

是一种凌驾于“自存”物质世界之上，无需满足逻辑相容性的“神学”系统。如果说，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正确指出，自

然科学研究中的任何经验证实没有任何本质意义，那么，由于篡改了概念以及语言本身，其实连“经验证实”
也无从谈起。

或许对于今天的人们，的确难以做出一种认识的考证：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极其厌恶被置

于这样一种“神”的绝对“权威”地位之上，还是心安理得地乐见其成。但是，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采取这样一种明显无

理的“双重标准”对待和评判整个自然科学的时候，正如Ｂｏｈｒ最后不得不诚实而充满失望地向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指出

的那样，量子力学中发生的一切其实都“在于沿着您所指引的路线，并意识到实在的描述的那些逻辑前提”而

存在的。
事实上，出现于２０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乃至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形式主义”，它们都同样以承认“矛盾”

的存在这样一种十分“诚实”的方式，将陈述系统建立在某一个称之为“公理化假设”这样一种纯粹“人为假

设”之上的时候，这些不同陈述系统在哲学基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它们只能同属于“第一性原理”的范

畴。如果说，这些不同陈述系统仍然多少有所不同，那么，这种差异仅仅在于：“量子力学”研究尚存在某一个

确定的“物质对象”，尽管由于“反常”地被置于“第一性原理”之上，以至于人们还“反常”地无法知悉这个理论

体系到底描述的是什么；而“相对论”则是完全虚幻的，它本质上以改造“语言系统”为唯一使命，属于与一切

特定物质对象没有任何关联的一个纯粹现代宗教。

７．４　量子力学中的“态”函数

显然，如何形式地表现“量子效应”中的“作用量”，自然成为人们进一步构造形式系统时需

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如何恰当构造作用量的问题放于稍后讨论，而先重新考虑量子力学

所说的“态”函数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注意到前述分析曾经指出，为Ｂｏｒｎ首先提出关于经典量子力学的“统计诠

释”，其实并不依赖任何一个研究者的“主观”意志，而仅仅“客观”地决定于“量子效应”在量子

力学这样一个特定形式表述系统必然隐含着某种物理内涵方面的“不确定性”，那么，人们不得

不重新界定量子力学中“态”函数的真实内涵。并且，在这个特定问题上，必须以一种“非革命”
的“通常”意识，批判量子力学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必须赋予任何一种能够被称为“状态”的函

数所必需的“完整”意义。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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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并不因为出现于“量子力学”之中，就允许改变“平常意识”所赋予“态”的一般内

涵。对于任何一个形式系统，一旦物质对象的“态”被确定了，那么，属于这个物质对象的“一

切”物理量必须随之在“形式上”得以唯一确定。因此，在为量子力学重新构造一个合适的“态”
函数，或者认识量子力学中“态”函数的真实内涵以前，需要首先审视并且彻底抛弃目前量子力

学所做的一种“无理”认定：尽管粒子系统的“态”得以确定，但是，属于这个“态”的物理量并不

能相应得以确定，还依赖于对这个物理量的特定测量，或者形式地受制于“力学量算符”这样一

些与“态”函数本身无关的其他“独立”存在。

７．４．１　一般性变分原理的基本特点

在量子力学中，“态”函数实际上用来表示某种特定“量子效应”作用于粒子系统的一种最

终结果。因此，在重新引入“态”函数以前，不妨重新考察前面用以刻画“量子效应”作用“结果”
的一般性变分原理，即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形式表述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或者应该为这个形式表述所表现的实际物理

内涵重新进行认真探讨。
首先，该变分原理本质上用于表现“量子效应”对于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激发的一种“分

叉”作用。但是，对于包括量子作用的“发射、传播和接受”等在内量子效应“具体历程”的描述，
并不属于经典量子力学这个特定理论体系的有限论域。因此，此处提出的一般性方程只能“形

式地”定义在某一个确定的时刻ｔｃ之上，从而只能表示“量子效应”在某一个特定“瞬间”所激发

的最终效果。
另一方面，对于式（７．３．１）所表示的量子约束，人们仍然需要意识到，这个约束“真实”地存

在于某一个确定的“物理”时间间隔之中，尽管局限于此处的“形式表述”系统，这个真实存在的

时间间隔只是一个充分小的小量，以至于在表现“量子效应”的最终结果时，可以形式地定义形

式系统所定义时间域的一个特定“时间点”之上。因此，当人们仅仅考虑某一次“特定”的量子

效应时，与其对应的量子约束为

δｑｉ·δｐｉ＝λ　 Δτ　ｔｃ∈Δτ
并且，相应存在

Δτ·ΔＥ＝λ
也就是说，尽管量子约束只能形式地定义在一个可能并不真实发生的广义“虚位移”之上，但

是，量子约束的存在却真实刻画了某种“可能”真实出现的量子效应。并且，考虑到“最小作用

原理”的客观性基础，与最终解函数对应的那个“虚位移”对应于某种“真实”位移，以至于量子

约束最终对应于那个同样真实存在的量子效应，虽然由于量子效应自身的不确定性，对于量子

效应的这种刻画仅仅具有“统计”意义。因此，对于任何一次“真实”存在的量子效应，它在本质

上必然对应于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响应”过程，或者说，需要定义于覆盖某一个特定时刻ｔｃ的一

个有限长的“时间段Δτ”之中。于是，针对任何一次真实的量子效应而言，必然存在与其对应

的“初始状态”、“相位”等一系列具体刻画量子效应真实历程的“细节”问题。
反过来说，对于量子效应的细节不了解，那么，期望能够对每一次量子效应所产生的“真

实”影响做出具有“确定”意义的描述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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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也就是说，在人们无法了解量子效应的真实历程这个特定情况下，只能对许许多多次的量

子效应做出一种“统计”意义的描述，从而需要引入某一个仅仅隶属于“量子力学体系”的“态”
函数，以表现许许多多次“量子效应”所激发粒子系统运动学状况“变化”的“统计”特征。

总之，在量子力学中，作为表述一系列“量子作用”最终结果的“态”函数，它自身蕴涵的统

计意义与人们提出的“物质波”或者“概率波”这样一些“第一性原理”意义，并且缺乏实际物理

内涵的不同“人为称谓”完全无关，而具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离散量子效应的不确

定性。

７．４．２　量子力学中“态”函数的引入和定义

根据上述讨论，如果仍然使用符号“Ψ”表示量子力学中的“态”函数，那么，这个态函数应

该定义在怎样的“状态空间”之中，相应需要表现怎样具有确定意义的基本物理内涵呢？

首先，“态函数”是人们用来表现作用在粒子系统之上“量子效应”所激发运动学状况变化

“最终”结果的，形式地定义于形式系统中的一个特定“时间点”。因此，在仅仅表现这种“激发”
作用最终效果时，人们可以合理地将发生量子效应“时间点”以前，定义于粒子系统之上的所有

运动学量视为一种“基准”。并且，此时所有的一切均属于所谓“经典力学”讨论的范畴。当然，
根据“状态空间”的定义，粒子系统的基准状态仍然可以借助广义坐标做出具有确定意义的表

述，即

ｓ０ ＝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ｔ＝ｔｃ＋０

（７．４．１ａ）
另一方面，假设由于“一次”量子效应的作用，定义形式系统时间域的同一“时间点”以后，粒子

系统“最终”的运动学状况为

ｓｆ：｛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ｔ＝ｔｃ＋Δτ　Δτ≈０

（７．４．１ｂ）
因此，为了使态函数能够表现“许许多多”量子效应激发的影响，该函数必然与两种运动学状态

之间的“变化”形成一种逻辑对应

Ψ珓ｓｆ－ｓ０：珓ｓｆ １
ｋｓｆ （７．４．２ａ）

出现于该表示式中字符上的“波浪号～”，仅仅用以表示满足给定“量子意识”方程不同终态的

一种“统计平均”的意思。在后续讨论中，往往不再特地“显式”地标出这一符号。
显然，无论此处所述的统计平均最后将如何表述，但是，从形式逻辑以及相关的物理内涵

考虑，这个待求的态函数都需要定义在那个“最初”引入的状态空间之中，即

Ψ（ｘ，ｐ，χ）：｛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ｔ＝ｔｃ　Δτ≈０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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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示仍然吻合于对粒子系统最初做出的理想化认定。此外，还可以采用一种“显式表述”的

形式，将“态函数”所蕴涵运动学状态的变化直接表示为

Ψ（ｘ，ｐ，χ）｛Δｑｉ，Δ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ｔ＝ｔｃ　Δτ≈０

（７．４．２ｂ）
式中出现在粒子系统之上广义坐标的变化，即Δｘ和Δｐ真实刻画了粒子系统运动学状况由于

某一个特定“量子效应”所产生的一种实际变化。不过，在表现与粒子“自旋”状况对应的独立

变量χ的变化时，有意识地没有使用通常用来表示“减法”运算的Δ符号。之所以采取这样的

方式，考虑到了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只能取两种特定值的离散变量χ不存在通常的减法运算；
另一方面，与目前量子力学许多实例的分析一致，如果仅仅考虑量子效应对于粒子系统“运动

学状态”实际产生的最终影响，一般不需要再特定将粒子的自旋运动状况显式地表现出来。
值得指出，用以表现“量子效应”最终结果的“态函数”，本质上被重新定义于那个不存在量

子约束的“原”状态空间之中，即

Ψ（ｘ，ｐ，χ）∈ （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ｔ＝ｔｃ　Δτ≈０

而不是像重新构造的一般性量子力学方程，即“一般性变分原理”那样，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被实际定义于原状态空间的某一个“半”子空间之中，通过“量子约束”方程表现“量子效应”的

实际影响。
显然，认识到两种形式表述实际定义域之间的差异，对于恰当认识量子力学中的“态”函数

以及整个形式系统蕴涵的物理意义都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正是这样一种形式表述上的细

微差异，量子力学的形式表述体系才能够与其只能表现一种“最终”结果的基本事实保持一致。
而且，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还在于：仅仅于此，定义在由“广义坐标和广义动量”，乃至包括“自

旋状态变量”在内的状态空间之中的“态函数”才可能对于物质对象的运动学状态做出一种“形

式”上必须具有“完备性”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包括Ｄｉｒａｃ在内许多对于“猜测性”构

建目前量子力学体系做出贡献的研究者，由于他们从来没有严肃考虑粒子系统在经典力学和

量子力学陈述中为什么会存在差异，以及如何去形式地表现这种差异的问题，最后只能借助不

断“构造”概念，完全“无理”地将量子力学形式系统的构造过分简单地归结为形式模仿，依赖

“第一性原理”而存在。事实上，一旦意识到所有的差异均来自离散“量子效应”这个真实存在

的物理实在，那么，根本无需依赖修改或者不断杜撰概念，而只需要以“统一”的语言去表现这

种物理实在就可以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确信，如果不对不同的陈述对象加以严格区

分，只是过分“形而上学”地将粒子系统的运动学自由度从６ｎ维“同一”地降低成３ｎ维亦完全

不准确，不能与量子力学统计诠释中“每一个”独立存在的“运动学状况”必需的完备性逻辑相

容。当然，基于这种认识，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回答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一种“专门用以对待他人”的“平

凡”意识，针对量子力学所提出的“合理”批判。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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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需要特别注意式（７．４．２）的完整意义。或者说，对于其中的（ｂ）式

Ψ（ｘ，ｐ，χ）｛Δｑｉ，Δ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ｔ＝ｔｃ　Δτ≈０

所定义的“态函数”，并不仅仅与某“一次”量子效应所激发粒子系统的运动学状况变化构成逻

辑关联。因为，正如前面的陈述一再指出的，人们并不知道量子效应的真实历程，所以，希望求

解某一“单个”量子效应产生的实际影响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人们完全可以不必局限于个

别量子效应所产生的影响，而致力于考察“所有”满足量子约束的一切“可能”量子效应，考虑它

们在一种“统计”意义上所共同产生的“最终”效果。其实，在经典量子力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
人们并没有真正对“态函数自然蕴涵统计特征”形成一种“完全自觉”的理性意识。但是，恰恰

因为这样一种统计表述自身蕴涵的“真理”特征，或者吻合于独立于人们意识以外的客观真实，
所以即使经典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们并不在乎一切科学概念必需的逻辑一致性，仅仅将这个理

论体系认定为一个“实验室”的数据整理系统。但是，经过无数次“拼凑”以后，这样一种仅仅具

有“统计”意义的表述出现在许多“实例”分析之中几乎同样是必然的。
如果将某量子效应实际经历的“时间历程”视为这个效应的一种特征量，那么，对于“一切

可能存在”的量子效应，则意味着人们在“原则上”需要考察定义于时间域之上一个“无穷大”间

隔之中的不同时间历程以及相应出现的能量变化，即

Δτ，ΔＥ：０～ ∞

并且，与前面引入的广义坐标空间对应，广义坐标的“虚位移”原则上同样需要定义在整个实数

轴之上，

δｑｉ：－∞ ～ ∞

δｐｊ：－∞ ～ ∞
烅
烄

烆
　ｉ，ｊ∈ （１，３ｎ）

也就是说，仅仅在此时，广义坐标的“虚拟”变化才可能与“一切”可能发生的量子效应形成逻辑

对应。至于在这些“所有”可能的变化之中，逻辑相容于具有普适意义的最小作用原理，只有那

个相应消耗能量最小的“特定”变化才是“最可几”的。反过来，也可以根据与最小消耗能量的

偏离，对其他可能出现变化的几率做出一种大概的预测。
当然，对于形式系统所定义的时间域ｔ而言，量子效应的时间历程Δτ始终是小量，仍然对

应于形式系统时间域中的某一个特定的“点”。于是，对于式（７．３．３）定义于某一个特定时刻的

一般性变分原理，还可以进一步写出它的定义域，即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７．４．３）

据此，人们可以在一个“离散”的无穷大域中，寻找粒子系统在承受量子效应作用以后“某一些”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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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变化结果的一种最可能实现的“平均”效应①。
于是，为了表现离散量子效应作用于粒子系统之上以后产生的影响，此处根据最小作用原

理所构造的变分原理似乎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在量子力学研究中，为了刻画那些真

实存在，但是它的具体历程并不为人们了解的“量子效应”对于运动中粒子系统运动学状况所

产生的影响，人们需要寻找一个被称为“态函数”的物理量，该物理量用以表述“无以计数”次量

子效应对于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所产生作用的一种“统计性”效果，并且，把这样一种仅仅具有

统计意义的影响，形式地折算到属于该形式系统时间域中的某一个“特定”时刻ｔｃ 之上。
也正因为此，对于此处所说的一般性变分原理，不仅可以定义在某一个特定的“粒子”上，

以表现“无穷”多次“前后相继”量子效应对于这个特定粒子运动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它还可以

被定义在“许多”粒子构造的粒子集合之上，反映同一时刻量子效应作用于这些粒子集合的一

种平均效果。
此外，人们还熟知，在量子力学的经典分析中，似乎总可以在“无穷大”域中对不同形式的

变量进行以承认“连续性”为前提的积分运算。但是，此处的分析则告诉人们，之所以能够采用

若干“分立”结果的“统计平均”表现最终的量子效应，并不决定于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那样对于“决定

论”怀有一种天然激情，而客观地“仅仅依赖”量子效应的细节无法描述这样一种真实存在的物

理实在。

７．４．３　“态”函数的完备性以及对于一切力学量必须具备的决定意义

显然，以上引入或者定义“态函数”的基础，根本源于式（７．４．２ａ）对于态函数所作的一种

基本认定，即

Ψ珓ｓｆ－ｓ０：珓ｓｆ １
ｋｓｆ

其中，出现于字符上的“波浪号～”，直接表示仅仅以一种“统计平均”的方式与量子效应的最终

变化结果构成某种逻辑关联。但是，如何将“态函数”与粒子系统可能出现的不同变化构造一

种形式关联以及如何与上述的最小作用原理形成逻辑关联，成为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此

处首先从“态函数”需要具备的完备性角度出发，重新探讨和揭示“态函数”必需和可能蕴涵的

物理内涵。
首先，既然如式（７．４．２）所定义，“态函数”对应于如下所述的一种变化：

Ψ（ｘ，ｐ，χ）｛Δｑｉ，Δ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ｔ＝ｔｃ　Δτ≈０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① 在经典统计力学中，原则上面对的是１０２３粒子行为的统计特征。因此，总可以在数学上做出一种严格的证明：与“最可

几分布”任何偏离可能出现的几率几乎趋于零。但是，此处所讨论的问题则不然。在人们可能关注的时间间隔（表述精

度）中，作为一种物理实在，“离散”的量子作用可能发生的次数往往十分有限或者说是“可数”的。并且，量子作用的细

节尽管往往不为人们所知，但是，由于物质环境任何细微变化而产生的影响同样属于一种物理真实，因此，在这些“有

限”个不同形式的量子跃变中，其中每一个都可能展现了一种物理真实，只不过根据反映物质世界“自为性”特征的最小

作用原理，这些不同形式的量子跃变可能出现的几率不同罢了。显然，如果人们曾经指出“微观物理”的统计特征应该

本质地差异于“宏观物理”的统计特征，那么，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异仍然根本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的差异，与形形

色色人为杜撰的“第一性原理”完全无关。当然，人们也可以更为准确地说，自然科学研究的根本使命正在于如何使用

统一的语言，揭示这些隐含于形形色色物理表象之内的本质内涵或者抽象联系，而没有理由为自存的物质世界添加类

似形形色色“第一性原理”这样一些人为构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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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进而与式（７．４．１）所描述的定义于如下所述的“状态空间”之中粒子系统的最终运动学

状态

ｓｆ：｛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ｔ＝ｔｃ＋Δτ　Δτ≈０

构成一种确定的形式关联，因此，仅仅根据“状况空间”的定义，状态空间中的任意一组广义坐

标对于表现属于该粒子系统之上的任意一个“物理量”，或者量子力学通常所说的“力学量”都

具有确定意义。当然，也仅仅于此，人们才可能将出现在“态函数”中所有自变量的集合称为

“状态空间”。于是，对于属于该粒子系统的任何一个物理量Ａ，它必然与态函数之间存在确定

的逻辑关联，即

Ａ＝Ａ ｛ｑｉ，ｐｊ，χｋ
，ｔ｝＝Ａ（Ψ）∈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７．４．４）

显然，对于“状态”的这样一种认定是平凡和自然的，与所讨论的问题属于哪一个特定学科没有

任何关系。
当然，作为这个形式表述得以存在的唯一逻辑前提其实仍然是平凡的，尽管目前的理论物

理几乎都忽略了这个平凡前提的存在。这个基本前提是：此处定义的物理量必须与形式系统

所定义“理想化”物质对象保持严格逻辑相容，任何不属于此处所定义的粒子集合的物理量都

不存在。例如，此处虽然引入了自旋量子数χ“象征性”地表现粒子运动中的一种“内禀”运动，
但是，由于量子力学中仍然没有赋予“理想化粒子”一种真正属于粒子自身的几何构形，相应不

存在经典力学中通常所说的那种具有“独立”意义的旋转运动。或者说，通过“旋转坐标系”而

形式地引入的“轨道角动量”，其实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物理量，本质上它仍然只是粒

子“平移动量”的一个分量。因此，在量子力学目前的讨论中，只需要考虑动量定理所构造的约

束方程。或者等价地说，也正因为此，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讨论范围，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
几乎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被赋予独立意义的动量矩原理，无需考虑与“平移运动”保持独立的“旋

转运动”对于“动量矩方程”必然产生的影响。
倘若不然，在量子力学中的自旋量子数χ与粒子某一个“确定”旋转运动之间，如果真的存

在某种真实的逻辑关联，那么，量子力学中的状态空间需要做出一种扩展，整个形式系统需要

重新定义在如下所述一个更大的状态空间之中：

ｓ：｛ｑｉ，ｐｊ，Ωｍ，Γｎ，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ｍ，ｎ∈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式中，Ω表示出现于具有一定几何构形的粒子之上的独立旋转运动，而Γ则是和其对偶的动

量矩。显然，即使此处的认定或许可以视为一种物理真实，但是，至今的量子力学分析都没有

提及或者变相涉及这样的状态空间。总之，自然科学研究中必须保证概念的严格“无歧义”性，
不能对概念的物理内涵作随意取舍。当然，某种形式的物理量在一个形式系统之中是否存在，
根本决定于对物质对象所作的前提性理想化认定。

这样，基于以上认识，人们可以对量子力学中的“态函数”做出一种与经典量子力学“统计”
表述几乎完全一致的认定，即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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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ｘ，ｐ，χ）＝
κ（ｑｉ，ｐｊ，χｋ

）

∑
ｉ
∑
ｊ
∑
ｋ
κ（δｑｉ，δｐｊ，χｋ

）∈ ｛ｑｉ，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 ∞

（７．４．５ａ）

式中，函数κ（ｑｉ，ｐｊ，χｋ
）定义为整数。显然，对于这个函数而言，作为该函数自变量而存在的

一组“广义坐标”相应确定了粒子系统的某一种特定“运动学”状态，而函数κ本身仍然像经典

量子力学着重声言的那样，表示出现这种“确定”运动学状态的“次”数，或者与“同一”运动学状

态相对应“量子数”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此处定义的“态函数”才可能与式

（７．４．２ａ），即

Ψ珓ｓｆ－ｓ０：珓ｓｆ １
ｋｓｆ

曾经指出的“统计平均”相关联。并且，该态函数的值，可以视为出现上述特定“状态”的

几率①。
因此，当“未知”的“量子效应”引起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发生某种“并不确定”的变化时，态

函数Ψ（ｘ，ｐ，χ）则表示在一切可能出现的变化形式中，那个为该函数自变量所描述某种“确

定”运动学状态的几率。显然，还可以直接用态函数本身取代整数函数κ，即相应存在一种等

价表述

Ψ（ｘ，ｐ，χ）＝
Ψ（ｑｉ，ｐｊ，χｋ

）

∑
ｉ
∑
ｊ
∑
ｋ
Ψ（δｑｉ，δｐｊ，χｋ

）∈ ｛ｑｉ，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 ∞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其中量子约束的存在，即广义位移和广义动量两个广义坐标之中只有一个

允许作“独立”变化，于是，态函数可以形式地定义为

Ψ（ｘ，ｐ，χ）＝ Ψ（ｑｉ，ｐｊ，χｋ）

∑
ｋ
∑
ｉ∫

∞

－∞
ｄδｑｉΨ（δｑｉ，δｐｊ，χｋ

）

＝
Ψ（ｑｉ，ｐｊ，χｋ

）

∑
ｋ
∑
ｊ∫

∞

－∞
ｄδｐｊΨ（δｑｉ，δｐｊ，χｋ

）
　 ∈ ｛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 ∞ （７．４．５ｂ）
进一步讲，之所以可以将求和运算仅仅定义在单独的广义位移，或者仅仅定义在广义动量之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① 显然，对于此处的分析，实际上完全延续了量子力学经典陈述关于“量子数”的基本思维理念，甚至与经典统计力学中的

“统计平均”没有多少差异：与所有不同量子数对应的状态被视为彼此完全“平权”的存在。但是，如果根据最小作用原

理，不同个别状态的出现并不总是“平权”的，原则上应该与相应消耗的能量成反比。因此，还存在如何为函数κ（ｑｉ，ｐｊ，

χｋ
）或者下面所述的替代表述Ψ（ｑｉ，ｐｊ，χｋ

）与最小作用原理构造恰当逻辑关联的问题。该问题留待后续分析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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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是因为该式明确写出了量子约束，所以当其中一个作为自变量变化时，与其对偶的另一

个变量只能被动地处于变化之中。另外，式中的积分变量本质上必须定义为广义位移或者广

义动量的变化量，以能够与量子效应形成一种逻辑对应。
如果不至于引起紊乱，作为一种简便形式，此处引入的“态函数”可以直接定义在这些自变

量自身之上。此外，如果为了尽量与量子力学几率表述的一种习惯性认定保持一致，还可以

“并不真正合理”地将其在“平方和”的意义上定义几率函数的归一性①，

〈Ψ｜Ψ〉
ｄｅｆ

１ （７．４．６ａ）
或者

１
ｄｅｆ

∑
ｋ
∑
ｉ∫

∞

－∞
ｄｑｉΨ２（ｑｉ，ｐｊ，χｋ）

＝∑
ｋ
∑
ｊ∫

∞

－∞
ｄｐｊΨ２（ｑｉ，ｐｊ，χｋ）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 ∞
于是，仅仅在这样一种纯粹的“人为”认定之下，对于表现“量子效应”最终影响的态函数，它所

表述的几率意义为

Ψ（ｘ，ｐ，χ）
ｄｅｆ

Ｐｒｏｂ．（ｘ，ｐ，χ）

＝
Ψ２（ｑｉ，ｐｊ，χｋ

）

∑
ｋ
∑
ｉ∫

∞

０
ｄｑｉΨ２（ｑｉ，ｐｊ，χｋ

）

＝
Ψ２（ｑｉ，ｐｊ，χｋ

）

∑
ｋ
∑
ｊ∫

∞

０
ｄｐｊΨ２（ｑｉ，ｐｊ，χｋ

）
　 ∈ ｛ｑｉ，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０～ ∞ （７．４．６ｂ）
在这个形式定义式中，进行了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即将针对一个离散量求和运算变换为连续量

的积分运算，之所以可以这样做，不仅因为相关的积分域已经被人们限定在一个无穷大域之

中，而且还因为广义位移和广义动量所构造的子状态空间本身是一个连续空间，而离散量子约

束作为对于一对“对偶”自变量的限制，仅仅作用在其中一个自变量之上的缘故。至于，为什么

所有可能出现的“单个”运动学状态，即该式中“分子”所表述的特定状态最终只能以“离散”形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同时需要指出，引入式（７．４．６）所示关于“态函数”的形式定义，并不构成对于式（７．４．５）一种直接定义的逻辑否定。在

经典的量子力学陈述中，之所以必须使用平方和的基本约定，只是由于“态函数”被人们“不真实”地定义在复数域的缘

故。但是，如果注意到经典表述中的虚数差不多总出现在态函数的“指数”部分，因此，除了那个整个理论体系自身无法

表现的“相位”特征以外，几乎从来没有对“态函数”需要表述的“几率”内涵产生任何实际影响。而且，人们还可以发现，
通过式（７．４．５）所定义的“态函数”直接计算力学量平均值更符合物理本质。必须始终自觉地意识到，由于量子效应的

细节无法描述，经典量子力学只能是一个相当粗糙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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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现的问题，将在后续关于“量子数”的讨论中作进一步的分析①。
这样，人们可以确信，尽管由于局限于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人们不可能了解量子效应的

真实历程，或者不同量子效应的细节，从而不可能对物理学量的确定值做出认定，但是，在上述

平均意义下，任何属于粒子系统的所有“物理学量”都可以在“形式上”得以具有“唯一意义”的

确定，即

珡Ａ（ｘ，ｐ，χ）＝∑
ｋ
∑
ｉ∫

∞

０
ｄｑｉＡΨ２（ｑｉ，ｐｊ，χｋ

）

＝∑
ｋ
∑
ｊ∫

∞

０
ｄｐｊＡΨ２（ｑｉ，ｐｊ，χｋ

）　 ∈ ｛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７．４．７ａ）
同时，由于整个“态函数”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并且，完全属于量子力学体系可能表述的范畴，
人们仅仅需要也只能将“态函数”定义在实数域之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此处所定义的“力

学量”平均值，还可以形式地表示为
珡Ａ（ｘ，ｐ，χ）＝ 〈Ψ｜Ａ（ｑｉ，ｐｊ，χｋ）Ψ〉　 ∈ ｛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７．４．７ｂ）
从而能够与量子力学中那个通常使用的经典表述

珡Ａ（ｘ，ｐ，χ）＝ 〈Ψ｜Ａ^（ｑｉ，ｐｊ，χｋ）｜Ψ〉
在形式上保持一种“大体”的一致。当然，对于一般性变分原理中的功耗函数，原则上同样需要

借助此处关于物理量平均值的形式定义加以表述，即

Ａｃｔ（ｘ，ｐ，χ）＝ 〈Ψ｜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Ψ〉　 ∈ ｛ｑｉ，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７．４．８）

从而在形式上构成一个封闭体系。
但是，人们必须认识到，两种不同表述之间在本质内涵上仍然存在根本差异。在此处引入

的力学量平均值表述中，该力学量完全依赖“态函数”。或者说，仅仅因为力学量是属于该粒子

系统之上的一个物理量，所以，对应于“状态空间”的定义，属于该粒子系统之上的任何物理学

量都必须随着“状态”的确定而得以确定，与对于如何对这个物理量进行“测量”毫无关系。当

然，既不需要也绝对不允许仅仅根据人为提出的主观认定，在没有任何数学证明以及物理基础

的情况下，并且使用了一种“形式上并不确定”的方式，引入属于某物理量的“算符”来表述粒子

系统的这个物理量。

７．４．３Ａ　关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关于量子力学“不完备性”批判的一个大概的哲学评述

在量子力学的经典分析中出现这样一种十分奇特的认识反常：当用以表现被描述物质对象状态的“态函

数”得以唯一确定以后，属于该特定状态的物理量并不因此而确定，物理量的最终确定还决定于与该状态无

关的，却依赖于“思维实验”中“测量”操作的，一个没有任何依据的“力学量”算子。于是，对于这样明显存在的

认识反常，出现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量子力学所提“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的严重置疑和

批判。从形式逻辑考虑，经典量子力学所构造的不同“力学量”算子存在太多逻辑不相容问题，这在本书的第

四部分将作较为深入探讨。事实上，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自诩更适合充当哲学家的时候，则更需要从一般哲学理念出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① 需要注意，在这样一种概率叠加方式中，与现代量子力学通常所述的“量子干涉”无关，或者说，本质上无力表现“量子干

涉”现象。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后续章节中关于“干涉现象”所作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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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指出量子力学出现的所有不当仍然本质地源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在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中，当人们希望将“力学量算符”与某一个相关的“测量”构成一种逻辑关联，从而

将量子力学体系进一步降格为一种“测量理论”的时候，一方面由于借助一个所算符表示的“测量”同样没有

任何确定的物理内涵，另一方面，则仍然不可能弥补由于独立测量直接“干扰”了独立“态函数”的存在这种在

形式逻辑和物理概念上同时显现的明显缺陷。事实上，２０世纪的物理学界在过分武断地认定在经典力学和

量子力学两种理论体系之间必然无法逻辑相容，从而否定了自然科学必须的“和谐和统一”的同时，却仅仅根

据一个纯粹人为猜测的“经典对应”，就如此随便地引入形形色色的算子，并且，还将经典力学中条件存在的

特定形式表述十分随意地“强加”在这些算子之上，同样成为对自然科学一次最为严重的亵渎。
但是，如果说这一切源于２０世纪中所出现对于科学概念所作的随意修改、杜撰概念，从而只能将自然科

学体系完全实用主义地降格为一种“实验室”数据系统，引起整个２０世纪科学哲学出现空前的紊乱，那么真正

的始作俑者正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２０世纪科学世界出现的认识反常，只能归咎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深深信赖但是根本

无理性可言的“直觉和顿悟”必然蕴涵的“随意性”之上。
不过，因为量子力学经典陈述赋予随意构造的算符以不同“独立”内涵，所以在逻辑上必然存在对“态函

数”在表现物质对象物理学状态必须具有的确定性意义构成了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完全否定。因此，只有彻

底将量子力学从形形色色人为杜撰的“力学量”算符解脱出来，才能使这样一种违反一般科学原则的反常状

况不再出现。当然，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可以合理地认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经典量子力学不具“完备性”
的批判能够成为一种恰当的批判。

但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绝对不可能真正意识到他的这个批判中实际蕴涵的这样一种理性内核。其实，正是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过分幼稚和简单地期待那个自存“物质世界”的“和谐和统一”的同时，却完全不在乎在那个人为构

建的“物理世界”中所必须的和谐和统一。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开创先河，公开抛弃了以保持“逻辑自洽性”为全部内涵

的“可解释性”原则，随意杜撰概念，甚至破坏科学语言必须的统一性和无歧义性的最基本原则。也仅仅因为

此，在人们需要重新认识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时候，不得不严肃地批判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哲学理念中的一种过分主观

唯心主义和过分简单的形而上学，以及它们对于整个自然科学研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尽管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科学

研究或许十分真诚，他的哲学思想也的确由于不在乎“逻辑相容性”的思维羁绊，而涌现着许多不乏思想闪光

的东西。但是，正因为他完全无视逻辑，却对于毫无理性可言的“直觉和顿悟”过分轻信，使得他不得不被许

多善良的人们拥入“神”坛，成为造就科学史中悲剧人生的根本缘由。

７．４．４　量子数和简并

量子数和简并属于量子力学经典陈述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现在，让我们再重新审视式

（７．４．６）所引入的态函数，并且，在此基础上，探讨经典量子力学中“量子数”以及态函数出现

“简并”状况的基本物理意义。
首先，将关于态函数的一个等价形式定义重新写于下面：

Ψ（ｘ，ｐ，χ）＝
κ２（ｑｉ，ｐｊ，χｋ

）

∑
ｋ
∑
ｉ∫

∞

－∞
ｄδｑｉκ２（δｑｉ，δｐｊ，χｋ）

　 ∈ ｛ｑｉ，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 ∞
显然，当广义坐标ｑｉ 作为一个积分变量，能够在其存在的子空间中以一种“连续量”的形式进

行积分运算的时候，由于离散的量子约束条件存在，广义动量ｐｊ 只能取离散的分裂值，并且，
原则上可以定义在０到无穷大的整个数域之内。

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式（７．４．３）所示的一般性变分原理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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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人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待求的“态函数”必须满足此处的基本方程，使得那个待求的最终状态能

够满足能量消耗最小的认定，而能量消耗的具体表述方式应该逻辑相容于关于一般物理量平

均值的形式表述。另一方面，对于其中的量子约束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表现最小“量子作用”整数倍的自然数λ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此处由于不至于与粒子系统

中的粒子数产生混淆，没有将原表述中的下标写出来。这样，整数λ每取一个不同的值，相应

存在不同的解，并且对应于粒子系统由于量子效应而出现的不同能量跃变。因此，除非人们已

经确认粒子系统具有某种特定的“能量”变化，理论上λ的取值范围应该覆盖整个正整数域（λ：
０，１，２，３，…）。于是，人们自然地将与量子跃变中能量变化幅度直接关联的自然数λ称为

“主量子数”，从而与那些由于“量子约束”的存在，而不再具有“独立”意义的“广义自变量”所必

需的“离散”取值相区分。另外，则将“态函数”定义式中通过“求和”运算所表述不同广义坐标

的离散值称为“一般量子数”。显然，根据量子力学经典陈述中统计平均的基本思想，这些不同

“量子数”的总和与粒子系统的自由度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当然，这种统计平均，同样也体现了

经典统计力学通常所使用统计平均方法中蕴涵的“平权”思想：不同量子态之间没有任何本质

差异。
正因为此，考虑“态函数”定义式中分子所表述，由不同“广义坐标组”所表述的“单个”确定

状态，如果它们之中的任何两个存在差异，即单个粒子的最终状态不同，
ｓ１（ｑｉ，ｐｊ，χｋ

）≠ｓ２（ｑｉ，ｐｊ，χｋ
）

那么，一般而言，属于这样两个不同状态的任意一个力学量也不相同，
Ａ１（ｑｉ，ｐｊ，χｋ

）≠Ａ２（ｑｉ，ｐｊ，χｋ
）

仅仅于此，人们才可能逻辑地断定，由这些不同广义坐标所构造的“状态空间”能够成为一种

“完备”的表述。相反，如果人们确信，对于两个并不相同的状态，却共同对应于某一个相同的

力学量

Ａ１（ｑｉ，ｐｊ，χｋ
）＝Ａ２（ｑｉ，ｐｊ，χｋ

）
那么，作为定义该力学量函数的“状态空间”中的独立变量并不完备，出现了量子力学通常所说

的“简并”情况：必然还存在某一个尚未为人们发现的独立变量。
总之，在科学理念的一般理解上，量子力学与自然科学体系中的其他学科之间没有也不应

该允许存在任何本质差异。其实，在量子力学的所有经典论述中，几乎无处不存在使用经典理

论概念的状况，没有关于概念确定物理内涵的认定，甚至“思维实验”也无法进行，只不过由于

对被描述物质对象缺乏较为深刻和准确的认识，从而在无法对其做出前提性的理想化界定的

情况下，对于这些概念采取了一种过分“实用主义”的随意取舍的态度罢了。当然，正由于概念

的内涵不再统一，以至于至今不知道如何使用统一的概念对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到底是什么的

问题做出回答。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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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关于“态”函数几率特征的重新诠释①

不难发现，量子力学经典陈述实际隐含的那种与经典统计力学一致的“统计”思想，同样始

终贯串于上述为量子力学重新构造形式系统的整个思考过程之中，乃至可以认为事实上成为

对“量子经典统计”思想的一种刻意模仿。而对于存在于量子力学经典陈述中的这种统计思

想，它的本质内涵是：由“不同”独立广义坐标构造的不同“量子态”对于刻画微观粒子的某一个

特定的“运动学状态”本质上是“平权”的，从而构造了量子力学“统计”表述的认识基础。
更为明确地讲，这样一种统计表述的存在需要与其对应的特定逻辑前提。实际上，正如构

造式（７．４．５ａ）所述的态函数形式定义式，即

Ψ（ｘ，ｐ，χ）＝
κ（ｑｉ，ｐｊ，χｋ）

∑
ｉ
∑
ｊ
∑
ｋ
κ（δｑｉ，δｐｊ，χｋ

）　 ∈ ｛ｑｉ，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 ，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 ∞
曾经指出的那样：作为函数κ（ｑｉ，ｐｊ，χｋ

）自变量而存在的一组“广义坐标”相应确定了粒子系

统的某一种特定“运动学”状态，而函数κ本身仍然像经典量子力学着重声言的那样，相应表示

出现这种“确定”运动学状态的“次”数，或者与“同一”运动学状态相对应“量子数”的总和。如

果大概沿用宏观统计力学的语言则是：对于某一个特定“宏观状态”，κ表示与其对应的“微观

状态”数目。
但是，在针对“微观粒子”运动学行为的描述中，适用于一般统计力学的上述基本认定并不

存在。首先，正如目前量子力学往往“特定”强调的那样，对于承受量子作用的粒子系统而言，
属于它的任何一个“特定”运动学状态都可能“真实”出现，只不过相应出现的“几率”不同罢了，
因此，并不像统计力学在研究宏观物质所显示的那样，许许多多的不同微观状态实际上“共同”
显示某一个为人们关注的“特定”宏观状态；其次，正因为量子力学所研究的正是“微观状态”自

身，所以只要所给定粒子系统的“状态空间”对于表现粒子系统的状态是真正“完备”的，那么，
任意“一组”独立的广义坐标（如不计不同自旋量子数的影响）已经相应决定了该粒子本质上以

“位移和动量”为自变量的全部运动学状态。因此，讨论微观粒子自身行为的时候，根本不存在

不同“量子数”表现同一微观运动状态的逻辑前提，相应不存在一般统计力学所述统计平均的

基础。
于是，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或者定义“态”函数，并且为其与以“最小作用原理”为基础的“一

般性变分原理”重新构造确定的逻辑关联。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毋庸讳言，该小节属于后来添加的重新分析。而且，人们将会发现，相关陈述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前述分析的逻辑否

定。此处之所以不是采取重新写出的方式，而是保留了原来陈述中某些不当，除了期待能够更便利于人们在比较和反

思基础上形成较为稳定的判断以外，仍然希望保留整个思考过程的某些真实痕迹。事实上，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以人们

的兴趣或者喜好为转移，只可能在“承继性批判和批判性继承”的循环往复中递进。因此，量子力学经典陈述所蕴含基

本思想始终深刻影响着重新构造相关理论体系的整个思考过程。或者说，任何研究者都不能真正摆脱经典陈述的影

响，并且，几乎总会自发地去努力发掘和揭示所有经典陈述可能蕴含的那些合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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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１　若干基本物理事实的重新确认

在重新认识态函数，并且为态函数与一般性变分原理构造恰当逻辑关联以前，首先需要对

若干需要表现的基本物理事实重新做出确认，从而能够仅仅以对这些真实存在“物理实在”的

确认作为构造形式系统的认识基础。
（１）作用于粒子系统之上的“量子效应”属于一种物理实在。但是，量子效应只能以“一份

一份”的方式进行，即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λ∈Ｎ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因此，对于某一个承受量子作用的粒子系统而言，在它的变化过程之中必须满足如下所示“离

散”量子“约束方程”的约束：

δｑｉ·δｐｉ＝λ　ｉ∈ （１，３ｎ）
并且，该约束方程只能定义在广义坐标的“虚位移”空间之中；

（２）考虑到目前实验能力的限制，或者说对应于形式系统可能允许的“表述”精度，量子效

应实际经历的时间Δτ总可以认为是一个充分小的量，于是，局限于此处所述的形式表述系

统，可以认为量子效应仅仅发生于“形式系统时间域”中的某一个特定时刻ｔ，即

Δτ→０：ｔ＋Δτｔ
从而仅仅在“形式”上将粒子系统所承受的“量子作用”视为一种“瞬时”效应，相应只研究量子

效应的“最终”结果；
（３）另一方面，正因为量子效应的“离散”特征，不可能通过“无穷分割”的方法了解以及表

现量子效应的细节，所以不同量子效应可能“真实”地存在着完全不同并且“未知”的“过程细

节”，即

？δｘ，δｐ∈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λ∈Ｎ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因此，随着不同特定量子作用蕴涵真实差异，经历了量子作用的粒子系统的最终结果同样不具

确定性意义，或者说粒子系统的最终状态只能是“或然”的；
（４）事实上，正因为量子作用的“过程”细节未知，所以在仅仅考虑粒子系统承受某一个特

定量子作用的“最终”结果的时候，对于这个结果的表述与一般的物理学理念没有任何差异，仍

然必须为属于粒子系统的“状态空间”中的某一个“确定”状态所定义。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量子作用”自身的不确定，由“状态空间”中一个确定“状态点”所定义的状态，最终只能以

一种“几率”形式出现这种确定状态而已。如果对此加以示意表述，即对于状态空间中的每一

个状态点，都唯一对应于一个仅仅属于该状态点的“几率”：

Ｐｒｏｂ．∈ ｛ｑｉ，ｐｊ，χｋ
｝

那么，也就是说，除了一个特定状态可能出现的几率不同以外，其本身并不构成对“状态”自身

必须具备的物理内涵构成任何逻辑否定。事实上，这也是在现代量子力学特地强调的一个基

本事实，只不过往往被人们错置于所谓“第一性原理”之上罢了；
（５）最后，尽管由于不知道量子效应过程中所发生的真实细节，无法对量子效应的最终结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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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做出“确定性”预测，但是，根据能够普遍反映自存物质世界自然遵循的“最小作用原理”，总

可以理性地相信：在那些能够满足一切必须予以满足基本约束条件前提下所出现的形形色色

不同真实“变化”之中，那个消耗功率最小，即相应需要代价最小的真实变化应该是“最可几”的

变化。于是，总可以根据最小作用原理所构造的定义于形式系统时间域一个特定“时间点”之

上的一般性变分原理，即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对于承受量子效应后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的最终变化做出某种“大概”的预测。
于是，整个量子力学形式系统的重新构造，最终归结为如何将以上所述的一系列基本认识

加以“形式化”的问题。
当然，与量子力学整个经典表述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此处所有的思考都坚决拒绝一切形

式的“第一性原理”，考虑问题的全部出发点都源于那个希望被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自身，
而且，在所有相关陈述中没有也不允许存在类似于“语言革命”的、一种对“概念”的随意解释或

构造。

７．５．２　态函数的几率内涵以及相关形式表述系统的重新诠释

努力模仿上述基本思想，形成与其一致的形式系统。首先，依据上述基本物理事实，构造

相关的“求解”步骤：
（１）第一步根据最小作用原理所构造的一般性变分原理，求解那个功率消耗“最小”的“最

优”解，即

Ψｏｐｔｉｍａｌ：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７．５．１ａ）

相应求得此时消耗的最小功率，即

？＝Ａｃｔｏｐｔｉｍａｌ （７．５．１ｂ）
并且，在原则上，对于这个“可能”出现的“最优”解，它可以被合理地视为评判其他同样“可能”
出现“一般解”的基础；

（２）继而，寻找“次优”解

Ψｓｕｂｏｐｔｉｍａｌ：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
｛ｑｉ，ｐｊ，χｋ

｝：（ｑｉ，ｐｊ，χｋ）ｏｐｔｉｍａｌ ｛ｑｉ，ｐｊ，χｋ

烅

烄

烆 ｝

（７．５．２ａ）

相应解得与其对应的功率消耗

？＝Ａｃｔｓｕｂｏｐｔｉｍａｌ （７．５．２ｂ）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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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并且，将以上求解步骤继续下去，相应构造一个逐步偏离“最优”解，但是在后继“局部

域”中仍然表现为最小功率消耗的“次优”解序列，即

｛Ψη｝｛Ａｃｔη｝：η∈ （１，ｎ） （７．５．３）
式中的ｎ为某一个充分大的数。需要注意，由于已经满足必须满足的基本约束方程，其中的每

一个解都属于“可能”的真实存在。并且，此处约束方程本质上属于“离散”方程，不属于在“连

续空间域”中可能进行“充分”搜索的寻优。因此，任何相异于最优解的“次优解”不会出现功率

消耗迅速趋于“无穷大”，以至于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情况；
（４）另一方面，虽然可以合理确信：在这个“优化解”的集合中，应该随着“功率消耗”的增

加，不同解的“几率”相应在减小，但是，如何在形式上将两者构成一种确定关联，本质上仍然需

要相关“经验事实”的支撑。然而，在“原则”上总存在一个与功率消耗相对应，某种“人为”构造

的“几率”序列，即

｛Ａｃｔη｝｛Ｐη｝：η∈ （１，ｎ） （７．５．４）
并且，还应该使此处所构造的几率序列满足几率表述通常需要遵循某种形式的“归一”性

法则①；
（５）于是，作为求解量子效应这个特定问题“解”的一种等价性表述，量子力学中的“态”函

数实际上并不是某一个“单独”的函数，而对应于某一个特定的函数序列，并且，与该函数序列

中每一个函数“自变量（独立状态参数集合）”所定义特定状态出现的“几率”构成确定逻辑关

联，即

｛Ψη（ｑｉ，ｐｊ，χｋ）｝｛Ｐη｝：η∈ （１，ｎ） （７．５．５ａ）
当然，对于量子力学中的这个借助“函数序列”表示的“态”函数，还被直接定义为“几率”所构造

的序列

｛Ψη（ｑｉ，ｐｊ，χｋ
）｝：Ψη ＝Ｐη，　η∈ （１，ｎ） （７．５．５ｂ）

以能够直接表示为状态参数所描述确定“运动学”状态出现的几率；
（６）最后，与经典力学乃至为现代量子力学所抛弃的“平凡”意识没有任何差异，只要广义

位移以及广义动量所构造的状态空间属于一个完备的状态空间，也就是说，状态空间中的任何

一个状态点都能够对粒子系统的“完整”状态加以确定，那么，对于包括位移和动量在内所有满

足“可加性”的物理学量Ａ，它们在经历了“若干”次量子作用以后的“平均值”，都可以按照“几

率”自身的定义加以定义②，即

珡Ａ＝∑
η
ΨηＡη （７．５．６）

并且，这个依赖于“多次”测量得到的平均值，并不对其中任何一个独立状态的“独立”存在构成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①

②

值得指出，经典理论在某一个给定“连续空间”中使用变分法求解物理问题的时候，只需要考虑那个“唯一”的最优解，因

此，并不出现此处所述及的如何为局部域“优化解”序列相应构造“几率”的问题。但是，量子力学则不然，量子理论与经

典理论最根本的差异在于量子作用蕴涵的“离散”特征，以及这种离散特征所隐含的某种“真实”存在的差异。因此，整

个“优化解”序列都“或然”地存在着。
注意到，此处所述的统计平均针对的是若干“独立”存在的状态，并不真正涉及物理量的可加性问题。因此，原则上同样

可以应用于“强度量”的统计平均。此外，此处依据相关物理内涵，直接使用“几率”作为“权”函数而构造的“线性”叠加，
不同于目前量子力学通常使用的以“几率”平方作为“权”函数所构造的叠加。显然，后者属于“第一性原理”的范畴。但

是，为了便于与目前的量子力学体系作比较，后续讨论仍然采用目前量子力学习惯使用的叠加形式，并且继续以式（７．
４．５）所定义的“态”函数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形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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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否定。出现统计性表述的原因完全在于离散“量子效应”的“细节”无从知悉这样一个实实

在在的“物质”原因。
至此，对于如何求解“量子作用”所产生最终效应的问题，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求解序

列”。实际上，正是这个求解序列中不同“形式表述”的整体，自然地相应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形

式系统。并且，在建立这个形式系统的过程中，使用“统一、平常”语言和概念而构造的解释体

系，自然地成为对这个理论体系的一种合理诠释。

７．５．３　量子力学“特定”形式系统态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

毋庸置疑，重建量子力学体系的全部目标在于也仅仅在于：抛弃一切以牺牲“无矛盾性”原

则为代价的形形色色人为杜撰的“第一性原理”，使用“统一”科学概念和“无歧义”的科学语言，
揭示量子力学期望表达的那个“特定”物理真实，彻底改变至今不知“何为量子力学所描述物质

对象”这样一种严重违反科学研究“理性原则”的认识反常，从而能够为不同的形式表述提供

“物质”基础。
当然，也正因为此，以上构造的形式表述系统绝对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本质上用以掩

饰形形色色矛盾某一个普适的“第一性原理”，它不仅只具有有限真实性，而且还需要得以存在

的一系列逻辑前提。这些逻辑前提为：
（１）首先，存在一个为式（７．１．２）所示状态空间所理想化定义的粒子系统，即

ｓ：｛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从而首先对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做出前提性的认定；
（２）其次，该粒子系统承受为式（７．２．１），即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λ∈Ｎ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定义的“离散”量子效应，而且正如Ｄｉｒａｃ所说的那样，该不定的量子效应相应只存在于“两个”
不同的“Ｂｏｈｒ轨道”之间；

（３）并且，仅仅与第二个“Ｂｏｈｒ轨道”所对应的“最终”状态未知，或者需要“求解”的时候，
才需要使用上面定义的形式系统。

其实，对于此处所述的这样一些逻辑前提，应该属于一种过分平凡的简单事实，几乎一目

了然。只不过当自然科学只能被视为一种“第一性原理”，并且因“第一性原理”而成为一种事

实上的“形而上学”的时候，没有人也不允许考虑存在条件以及逻辑前提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７．５Ａ　与Ｂｏｈｒ量子论相关的补充交代

在“６．２．２．２Ａ关于物质波与Ｂｏｈｒ量子论的附加评述”中曾经指出：一个被人们称之为“过分朴素”，以至

于需要以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为基础的“量子力学”所取代的“Ｂｏｈｒ量子论”，恰恰应该是一个合理的陈述

系统。
此处，则需要进一步指出，一个重新构造的形式系统与Ｂｏｈｒ朴素量子论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只不过需要

应用的场合不同而已。至于Ｂｏｈｒ量子论与“经典电动力学”逻辑相悖的问题，完全源于“经典电动力学”乃至

“Ｍａｘｗｅｌｌ经典电磁场理论”中大量存在的逻辑不当。与“经典电动力学”相关问题的讨论将在本书的第三部

分进行。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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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能量极值原理与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

相对而言，根据“最小作用原理”所构造的变分原理属于“一般性”表述，它可以用来刻画一

般情况下出现的量子效应。但是，如果人们确信处于量子作用之中的粒子系统还满足若干特

定的前提条件，那么，可以对这个一般性表述做出简化，重新写为类似于“能量极值原理”这样

一些可以直接定义于给定“状态空间”之中更为简洁和明确的形式。因此，需要考虑与能量极

值原理一致的变分原理，以及这种表述得以存在的具体条件。
而且，人们还可以发现，某些现代量子力学著述的确存在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与能量极值

原理构成逻辑关联的论述，从而期望能够为这个本来完全“无理”、只能建立在“第一性原理”的

基本方程提供某种“理性”依据。但是，相关做出的证明真的可靠吗？此外，在经典量子力学某

些实例分析中，当人们仅仅把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视为反映量子系统某种“共性”特征的“泛

定方程”使用时，由这个方程所决定的“本征函数”集合似乎仍然可以提供某种与经验事实一致

的信息，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

事实上，正是这样一些与“能量分析”直接相关的命题，构成本小节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７．６．１　广义虚位移空间的引入以及能量极值原理的一般性表述

首先，值得再一次重复指出，除了被研究物质对象所处的环境以及相应希望表现的物理内

容有所不同以外，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在一切基本理念、概念的理解上没有任何本质差异，相

应出现的不同形式表述仅仅逻辑地依赖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存在的差异。当然，也仅仅于此，
才可能使用完全“统一”的概念和“无歧义”的陈述语言，以及由此而得以保证的逻辑相容性基

本原则，揭示那些“独立于人们意识”以外，为量子力学希望和可能描述的那部分“客观存在”的

物质世界。
根据且仅仅源于经典力学的基本原理，或者蕴涵于形形色色具体形式表述中的那些抽象

存在的“共性”特征，而绝对不是刻意模仿那些可能被赋予完全不同特定物理内涵的不同“具

体”形式表述本身，如果量子力学所研究的粒子系统同样只处于某种“保守力”场的作用之中，
那么，最小作用原理可以直接表述成“能量极值原理”的形式。也就是说，对于式（７．４．３）所示，
根据“最小作用原理”而构造的一般性变分原理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可以表示为“能量变分”形式

Ｍｉｎ：δＥ（ｑｉ，ｐｊ，χｋ）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０，∞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７．６．１）

此时，对于能量变分中的能量，仍然需要按照式（７．４．７）的方式定义，即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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珚Ｅ（ｘ，ｐ，χ）＝ 〈Ψ｜Ｅ（ｑｉ，ｐｊ，χｋ）｜Ψ〉∈ ｛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另一方面，由于量子约束的存在，只能与式（７．３．３ｂ）所示的状态空间

ｓ：（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烅
烄

烆 ）
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因此，定义于粒子系统之上的“广义虚位移空间”只能与粒子系统状态空间

的“半”空间对应，即

εｑ：（δｑｉ）　ｉ∈ （１，３ｎ） （７．６．２ａ）
或者

εｐ：（δｐｊ）　ｊ∈ （１，３ｎ） （７．６．２ｂ）
与该“广义虚位移空间”对应，上述能量极值问题中的能量变分应该表述为

δＥ＝∑
３ｎ

ｉ，ｊ

珚Ｅ
ｑｉ

δｑｉ＋珚Ｅ
ｐｊ

δｐ（ ）ｊ

＝∑
３ｎ

ｉ

珚Ｅ
ｑｉ

＋珚Ｅ
ｐｉ

λ
δｑ２（ ）ｉ

δｑｉ

（７．６．３ａ）

式中已经考虑了能量极值原理中的量子约束条件。因此，相应存在另一种等价表述形式

δＥ＝∑
３ｎ

ｊ

珚Ｅ
ｑｊ

λ
δｐ２

ｊ
＋珚Ｅ
ｐ（ ）ｊ

δｐｊ （７．６．３ｂ）

当然，与刻画“运动学”过程特征的“虚广义位移空间”不同，粒子系统的能量以及任何一种形式

的力学量，或者与这些力学量形成逻辑对应的某一个“确定”态，都必须定义在前述的，为式

（７．１．２）所表示的“状态空间”

ｓ：｛ｑｉ，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之中。
事实上，尽管为了刻画“离散”量子效应对于粒子系统运动状态的影响，能量极值原理中任

何一种“广义虚位移空间”只具有３ｎ自由度，但是，同时必须牢牢记得：局限于这个特定的形式

系统，人们无法也不能对量子效应的“细节”做出描述。因此，这个形式系统本质上存在两种完

全不同的“时间”尺度，虽然许许多多不同量子效应的综合必然“真实地”对应于某一个“有限

长”的时间历程，但是，局限于这个形式系统以内，它可能表现的只形式地属于一种“即时”效

应。也正因为此，作为能量极值问题待求的“态函数”，以及与该“态函数”构成一一对应关系属

于同一物质对象之上的所有力学量，作为“量子效应”的一种最终效果，它们只能定义在那个最

初的状态空间之上。
需要意识到，量子力学分析中可能出现两种并不一致的“时间量度”基准，在原则上不会出

现任何形式的逻辑悖论。事实上，正因为经典的量子理论实际上刻画的只是一种“即时”效应，
所以在所有的实际问题处理中，才可能在出现量子效应以前、以后，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理会

过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充分自由地应用“经典力学”中的形式表述，以展现“量子力学”所无法描

述的粒子系统的运动规律。
显然，如果将此处重新构造的分析系统与量子力学的经典理论相比，它们在基本哲学理念

和形式逻辑两个方面的认识上面都完全背道而驰：当量子力学经典理论否定自然科学中所有

“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必须具有“统一”意义的同时，却赋予不同特定的“形式表述”以一种“符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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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上的“绝对”的意义；与其恰恰相反，在我们坚信基本科学原理和概念必须严格统一，以保持

所有相关科学陈述的严格逻辑相容的同时，不仅需要着重强调任何特定的形式表述只可能“条

件存在”和“有限真实”的，甚至更为准确地说，如果没有对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的逻辑

前提，任何一个形式表述以及形式表述中的所有形式量自身也不存在。其实，这样一些本来属

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最基本常识，被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过分轻信的“直觉和顿悟”粗暴地破坏了。

７．６．２　关于能量极值原理的补充说明

作为一个必需的补充陈述，首先需要指出，如果按照式（７．６．３）计算能量变分时，

δ珚Ｅ＝∑
３ｎ

ｉ

珚Ｅ
ｑｉ

＋珚Ｅ
ｐｉ

λ
δｑ２（ ）ｉ

δｑｉ

并且，仍然采用式（７．４．７）的习惯方式定义平均量，即

珚Ｅ＝ 〈Ψ｜Ｅ｜Ψ〉
则此处的能量变分为

δ珚Ｅ＝∑
３ｎ

ｉ
δｑｉ


ｑｉ

〈Ψ｜Ｅ｜Ψ〉＋λ
δｑ２

ｉ


ｐｉ

〈Ψ｜Ｅ｜Ψ［ ］〉 （７．６．４ａ）

其中


ｑｉ

〈Ψ｜Ｅ｜Ψ〉＝ 〈Ψ Ｅ
ｑｉ

Ψ〉＋Ｅ 〈Ψ
ｑｉ

｜Ψ〉＋〈Ψ｜Ψ
ｑｉ（ ）〉

相应存在


ｐｉ

〈Ψ｜Ｅ｜Ψ〉＝ 〈Ψ Ｅ
ｑｉ

Ψ〉＋Ｅ 〈Ψ
ｑｉ

｜Ψ〉＋〈Ψ｜Ψ
ｑｉ（ ）〉

考虑到重新构造的形式系统并没有引入虚数，而将经典量子力学希望通过虚数表述，但是实际

上仍然无法表现的“相位”直接排除在形式表述系统之外，所以式（７．６．４ａ）所示的能量变分还

可以直接写为

δ珚Ｅ＝∑
３ｎ

ｉ
δｑｉ Ψ２ Ｅ

ｑｉ
＋λ
δｑ２

ｉ

Ｅ
ｐ（ ）ｉ

＋２ΨΨ
ｑｉ

［ ］Ｅ （７．６．４ｂ）

而且，与通常变分原理的一个本质差异在于：尽管这个变分表述中的自变量δｑｉ 仍然应该作随

意变化，但是，人们不能由此相应推导一个相关的微分方程。也就是说，不能由能量变分等于

零的前提（δ珚Ｅ＝０）导得每一个自变量变分δｑｉ 的系数恒等于零的这样一个通常的推论，即


－
∶ Ψ２ Ｅ

ｑｉ
＋λ
δｑ２

ｉ

Ｅ
ｐ（ ）ｉ

＋２ΨΨ
ｑｉ

［ ］Ｅ ＝０

事实上，该自变量变分仍然出现在此处的表示式中。从数学上考虑，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原因

在于，能量极值原理给出的微分约束不是通常的线性约束。而从物理上考虑，与离散量子约束

形成一种完全的逻辑对应，相关的极值原理仍然是一个离散方程。
但是，如果把上述能量变分表述成另外一种形式：

δ珚Ｅ＝ 〈Ψ｜δＥ｜Ψ〉
则相应存在

δ珚Ｅ＝∑
３ｎ

ｉ
δｑｉΨ２ Ｅ

ｑｉ
＋λ
δｑ２

ｉ

Ｅ
ｐ（ ）ｉ

（７．６．５ａ）

与前述的变分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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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还需要意识到，正如注释［２１］曾经指出的那样，以“平方和”的形式定义平均量

其实并不总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许多情况下这种定义形式并不合理。即使不直接采用式（７．
５．４）所定义的几率表述，而延续与量子力学经典表述相对更为接近为式（７．４．５）所使用的“态

函数”表述方法

Ψ（ｘ，ｐ，χ）＝
κ（ｑｉ，ｐｊ，χｋ）

∑
ｉ
∑
ｊ
∑
ｋ
κ（δｑｉ，δｐｊ，χｋ

）　 ∈ ｛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０～ ∞
与其构成逻辑对应，某任意物理量Ａ 的平均值表述为

珡Ａ＝∑
ｊ
∑
ｋ∫

∞

０
ｄｑｉ［Ａ（ｑｉ，ｐｊ，χｋ

）Ψ（ｑｉ，ｐｊ，χｋ）］

此时，原则上仍然需要根据这个表述构造相应的“能量极值原理”。实际上，如果能够将定态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视为能量极值原理的一种近似表述，它与此处提出的平均化方法更为一致。
也就是说，既然能量函数Ｅ作为粒子系统中的任意一个物理量需要定义在原来所说的状态空

间之中，
Ｅ＝Ｅ（ｑｉ，ｐｊ，χｋ

）
另一方面，“态”函数Ψ 同样需要定义在这个相同的“状态空间”ｓ（ｑｉ，ｐｊ，χｋ

）之中，并且因为已

经被认定为与确定运动学状态所对应的几率，所以并不存在经典量子力学作为一种“人为认

定”提出的方式，即
珡Ａ＝ 〈Ψ｜Ａ｜Ψ〉

定义平均量，而可以直接按照态函数的几率内涵，形式地定义为

珡Ａ＝∑
ｆｏｒａｌｌ

ΨＡ

当然，此时的能量变分为

δ珚Ｅ＝∑
３ｎ

ｉ
δｑｉ Ψ Ｅ

ｑｉ
＋λ
δｑ２

ｉ

Ｅ
ｐ（ ）ｉ

＋Ψ
ｑｉ

［ ］Ｅ （７．６．６ａ）

于是，相应出现不同形式的能量极值原理。
进而，对于经典量子力学通常研究的处于保守力场中的“单粒子”系统，如果其能量取一种

最简单的形式

Ｅ（ｘ，ｐ）＝ｐ·ｐ
２ｍ ＋ｍＶ（ｘ）

则与式（７．６．４ｂ）

δ珚Ｅ＝∑
３ｎ

ｉ
δｑｉ Ψ２ Ｅ

ｑｉ
＋λ
δｑ２

ｉ

Ｅ
ｐ（ ）ｉ

＋２ΨΨ
ｑｉ

［ ］Ｅ

对应的能量变分为

δ珚Ｅ＝ ∑
ｆｏｒａｌｌδｘ

δｘ· Ψ２ ｍｘＶ（ｘ）＋ λ
ｍδｘ·δｘｐｐ［ ］ｐ ＋２Ψｘ｛ ｝Ψ （７．６．４ｃ）

而与式（７．６．５ａ）

δ珚Ｅ＝∑
３ｎ

ｉ
δｑｉΨ２ Ｅ

ｑｉ
＋λ
δｑ２

ｉ

Ｅ
ｐ（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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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能量变分为

δ珚Ｅ＝ ∑
ｆｏｒａｌｌδｘ

Ψ２δｘ· ｍｘＶ（ｘ）＋ λ
ｍδｘ·δｘｐｐ［ ］ｐ （７．６．５ｂ）

与式（７．６．６ａ）

δ珚Ｅ＝∑
３ｎ

ｉ
δｑｉ Ψ Ｅ

ｑｉ
＋λ
δｑ２

ｉ

Ｅ
ｐ（ ）ｉ

＋Ψ
ｑｉ

［ ］Ｅ

相对应的能量变分为

δ珚Ｅ＝ ∑
ｆｏｒａｌｌδｘ

δｘ· Ψ ｍｘＶ（ｘ）＋ λ
ｍδｘ·δｘｐｐ［ ］ｐ ＋ｘ｛ ｝Ψ （７．６．６ｂ）

在以上所述的所有这些能量变分表述中，δｘ是唯一的虚位移，原则上它可以从０到无穷大之

间变化。此外，注意到

ｐ
ｐ２

２ ＝ １
２ｐ（ｐ·ｐ）＝ １

２
（Ｉ·ｐ＋ｐ·Ｉ）＝ｐ

式中Ｉ为单位张量，因此，以上各种形式的能量极值表述还可以进一步化简。当然，如果人们

把此处定义在３维空间中的位移梯度算子ｘ和动量梯度算子ｐ 分别扩展到ｎ粒子广义位移

以及广义动量所张的３ｎ维空间，那么，以上表述原则上仍然可以用于ｎ粒子系统。
这样，出现了几种不同形式的能量极值原理。对于这些不同形式表述的优劣如何做出评

判，或许有待于数值计算与相关的实验验证。但是，人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相信这些不同的形

式表述都能够在“总体”意义上吻合于普适的最小作用原理，而最小作用原理的存在基础正是

相信物质世界必然以一种“最有效”形式实现属于自己运动的逻辑必然。但是，一旦通过“形式

量”将这些真实存在于物质对象之上的物理量加以表述的时候，本质上已经融合了一种人为的

主观意志在内。也正因为此，尽管可以说某一个形式表述是合理的，因为，它符合一般的物理

学原理，但是，任何一种“形式表述”永远不可能绝对真实，形式表述本身就是对物质对象所作

的一种“理想化”认定。在以上所有的表述中，都是以“位置坐标”的变化定义为“广义坐标的虚

位移”，当然，人们还仍然可以采取完全相同的方式，将“广义坐标虚位移”定义在广义动量坐标

之上。

７．６．２Ａ　关于量子效应“离散”本质的一个补充陈述

需要注意，此处关于如何具体构造能量函数的问题，仍然属于大体沿用或者希望模仿量子力学经典理论

基本思想的讨论范畴，或者反映了笔者反思量子力学曾经真实存在的思维痕迹。同样，也正是在这样一个

“不当”思维基础之上，重新检讨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或者为这个方程的存在寻找某种“大概”依据的。
事实上，如果承认７．５节重新定义态函数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所构造的形式系统，那么，根本无需也不允

许将求解某物理量平均值的问题定义为“单个”位移空间或者“单个”动量空间中的积分，相应出现一系列与

“微积分”相关的形式表述。事实上，由变分原理求得“若干”个“优化解”所构造的“有限”序列，才可能更为恰

当地对应于希望表现的“离散”量子效应，并且，也可以更为方便地直接用于求解粒子系统上所有物理学量的

平均值。或者可以说，在原则上，难以为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曾经存在的“事实”真的提供任何有意义的物理依据。
再一个问题，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最值得人们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则是：在量子力学分析中，并非所

有问题总涉及“离散”的量子效应，以及由“最小作用原理”或者“能量极值原理”所构造的变分原理，求解Ｄｉｒａｃ
正确提出“两个不同Ｂｏｈｒ轨道”中那个未知的“最终轨道”问题。例如，在前述的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分析中，
并不需要求解对应于“能量极值原理”的“态函数”。

不难发现，量子力学整个经典分析其实仅仅向人们展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原子中的电子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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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量子效应的作用，它的运动学状态只能处于一种“离散”的“分裂”状态，或者说，相应于Ｄｉｒａｃ所说的不同

Ｂｏｈｒ轨道，包括自旋量子数在内的广义坐标通常只能取“离散”值。于是，正因为此，在“外磁场”的作用下，电

子的自旋状态在获得“定向”的同时，却因为自旋量子数的两种取值可能，所有运动原子中的电子被自然地分

为“两类”，并且，由于两类不同的电子承受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相应形成两束不同的电子束。但是，量子力学

的整个经典分析却没有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理性意识：对于微观粒子可能“离散”的状况，绝对不可能成为正如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这些建立在“连续可微”前提下微分方程的自然推论，相反，对于微观物质世界中基于量

子效应而出现“离散”特征的前提性确认，只能成为构造与其对应的某一个恰当形式表述的存在条件或者物

质基础。
当然，这也是在这个问题的实际讨论中，人们虽然在形式上首先拿出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作为相关分析的基

础，但是，从来没有完整地求解过这个方程，或者说，只是作为一种无理的“人为”认定，根据求解该方程所得

的“本征函数”作为分析电子不同运动学行为的依据。人们必须牢记，任何形式表述只可能条件存在、有限真

实，因此，需要自觉地寻找形式表述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有限物理内容及其必然存在的限制。自然科学研

究中，实验验证是必须的，但是，一种重复性实验的实验验证过分简单和容易，没有本质意义。长时间以来，
在主要由西方学者所构造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往往总习惯于把某一个特定形式表述视为一种能够“普遍

存在的万宝灵药”，进行完全不讲究逻辑前提的无穷演绎，并且，在恣意违背自然科学必需的逻辑相容性的同

时几乎拒绝任何批判，这种做法不仅过分简单和幼稚，也过分粗暴和无理，极大阻碍了自然科学的正常发展。
使用科学语言进行批判和争论，不仅应该是一切科学研究者拥有的权利，还是促进科学正常发展的必经之途。

７．６．３　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与能量极值原理粗糙联系的“说明性”
分析

　　无论怎样，一些经验事实似乎说明，量子力学经典陈述中的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如果能

够求解，那么，与该方程所对应的本征函数，在许多情况下的确能够展现与实验结果基本保持

一致的有用信息。因此，人们需要对这个事实做出一种大概合理的解释。
许多简单情况下，单粒子的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可以表述为

－２

２ｍ２
ｒ＋Ｕ（ｒ）－［ ］Ｅ Ψ ＝０

按照经典量子力学，式中的Ｕ（ｒ）和ｒ 通常称为系统的能量算符和梯度算符，此时它们都仅仅

定义在“位置坐标ｒ”空间之中。如果能够不计常数影响，并且，仍然从“本征值方程”的角度重

新考察该方程，那么，该方程大体表现了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ｃ
δｘｉ·δｘｉ

－δ（ ）Ｕ Ψ ≈０ （Ａ）

另一方面，在分析“态函数”的物理内涵时曾经指出，态函数本质上表现“量子效应”所激发的一

种运动学状态的变化，

Ψ（ｘ，ｐ，χ）｛Δｑｉ，Δ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ｔ＝ｔｃ　Δτ≈０

再对照式（７．６．３）所示的能量极值原理

δＥ＝∑
３ｎ

ｉ

珚Ｅ
ｑｉ

＋珚Ｅ
ｐｉ


δｑ２（ ）ｉ

δｑｉ （Ｂ）

如果，将该能量变分划分成势能变化和动能变化两个不同的部分，它们分别与“位置坐标”和

“动量坐标”直接对应，这样，在式（Ａ）和式（Ｂ）之间能够存在这样一种大致的对应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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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Ｕｐｏｔ．：（Ｅ－δＵ）Ψ～Ｅ
ｑ

δＵｄｙｎ．： １
δｘｉ·δｘｉ

～ １
δｑｉ·δｑｉ

于是，人们可以做出一种“大概”的推断：在“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与具有普适意义的“能量

极值原理”之间，十分粗糙地存在着这样一种人们所期待的对应关系。
显然，此处给出的所有陈述充其量只能被视为一种“说明”，而且这种说明在逻辑上还十分

的勉强。但是，或许也仅仅因为这种对应关系的勉强存在，由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所构造的

“本征值”问题，能够在若干场合下大体刻画与“量子效应”相对应的一种“能量极值”状态。于

是，也只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正如谐振子分析中所显示的那样，可以把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

程所定义的“离散”本征函数，视为刻画量子效应的一种“过分粗糙”的近似表述。但是，无论怎

样，也不可能由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出发，求解不同的“量子数”或者求解由这些量子数共同定义

的“状态空间”。

７．６．４　关于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与能量极值原理一个经典等价性

证明的简单分析

　　在量子力学经典陈述的框架以内，人们曾经构造了一个数学证明，说明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
方程的确能够与能量极值原理存在一种等价关系。现在，首先转录一个相关的证明，继而指出

该证明中存在的逻辑不当。
考虑到粒子系统的能量表述

Ｅ＝ 〈Ψ｜Ｈ^｜Ψ〉
式中，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算符通常又称为能量算符。根据能量极值原理，能量变分等于零

δＥ＝δ〈Ψ｜Ｈ^｜Ψ〉＝０
另一方面，态函数存在归一性条件

１＝ 〈Ψ｜Ψ〉
根据约束条件下的变分原理，引入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乘子λ，于是有

δ［〈Ψ｜Ｈ^｜Ψ〉－λ〈Ψ｜Ψ〉］＝０
将其展开

　〈δΨ｜Ｈ^｜Ψ〉＋〈Ψ｜Ｈ^｜δΨ〉－λ〈δΨ｜Ψ〉－λ〈Ψ｜δΨ〉

＝ 〈δΨ｜［Ｈ^｜Ψ〉－λ｜Ψ〉］＋［〈Ψ｜Ｈ^－〈Ψ｜λ］｜δΨ〉

＝０
因此，满足能量极值原理的态函数，必然满足如下所示的本征值方程：

（Ｈ^－λ）｜Ψ〉＝０
而该方程正是定态形式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而原来作为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乘子所引入的常数λ恰恰等于系统的本

征值能量。于是，最终证明了量子力学基本方程能够与能量极值原理保持一致。

针对上述的经典性证明，下面进行若干简单的分析：
首先，人们不难发现，如果上述证明严格成立，那么，因为整个证明完全独立于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算子的具体构造，所以仅仅从形式逻辑考虑，可以使用任何其他形式的算子取代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算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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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即总存在：

δ〈Ψ｜Ａ^｜Ψ〉＝０（Ａ^－λ）｜Ψ〉＝０
进而按照经典量子力学，此处所引入的算子如果对应于某一个特定的“力学量”，则该推论意味

着任何“力学量”同样满足极值原理。当然，这样一种推论缺乏必要的物理基础。
此外，考虑到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中的本征值λ直接对应于粒子系统的能量“分立”值。

与这样一种理解大致对应，在式（７．６．３）关于能量极值原理的重新构造中，常数λ存在于特定

的量子约束方程之中：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相应存在特定的物理内涵，用以表示离散“量子作用”的幅度。因此，常数λ不是任意的，且不

同于此处关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与能量极值原理所作等价性分析中引入的常数λ。事实上，吻

合于“几率”表述的通常存在的“归一性”要求，几率表述总可以在相差一个任意“常数”的条件

下得以满足，这样，上述证明中引入的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乘子λ实际上并不具有任何确定性的物理

意义。
当然，也正因为上述经典证明可以无条件地用于任何算子，常数λ必须也能够对应于任何

形式的力学量极值，所以也不可能赋予该常数以特定意义。
因此，人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上述以适用于“任何”形式算子之上的对应关系

δ〈Ψ｜Ａ^｜Ψ〉＝０（Ａ^－λ｜Ψ〉＝０
为基础，关于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和能量极值原理之间存在等价关系的经典分析，不能被视

为一种真正有效的等价性证明。如果与前面所述一个十分粗糙，并且只能被称为“说明性”的

证明进行比较，人们可以发现，即使允许说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能够在“大体意义”符合于能

量极值原理，那么，这种大致对应的唯一基础就是在式（７．６．５ａ）所示的能量变分

δＥ＝∑
３ｎ

ｉ

珚Ｅ
ｑｉ

＋珚Ｅ
ｐｉ

λ
δｑ２（ ）ｉ

δｑｉ

所引入的，一个定义于“广义虚位移”空间之中仅仅具有“形式”意义的能量变分算子

δＥ：∑
３ｎ

ｉ


ｑｉ

＋λ
δｑ２

ｉ


ｐ（ ）ｉ

∈ （δｑｉ）

也就是说，之所以可以“近似”地认为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能量极值

原理，它的主要原因也只仅仅在于：某一个实际使用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中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算子，可

能与此处提出的能量变分算子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细微”近似而已。
事实上，人们总可以相信，如果关于某一个“算子”不同具体“表述形式”所作的等价性证

明，完全独立于“算子”自身的形式定义，那么，只能说明这两个“形式表述”自身存在等价性，并

不能说明这个算子自身所具有任何特定物理意义。
当然，从“量子力学”的角度考虑，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最根本问题或许正如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本

人曾经一再坚持的那样：一个必须以“连续可微”条件为存在前提的波动方程，与Ｄｉｒａｃ所说必

须定义于“两个不同Ｂｏｈｒ轨道”之上，为量子力学希望表现的“量子跳跃”本质之间，两者在逻

辑方面根本毫无关联。事实上，如果从微分方程的通常理念考虑，由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所

决定，一个“无以穷尽”的本征函数“集合”本质上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把形式上

“分立”本征函数分立开来考虑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关于纯粹源于“思维实验”杜撰而得的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讨论，其实随着量子力学形式系统的重新建立已经变得不再具有任何根本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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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这样的讨论只不过用以反思人类认识史中的某种真实存在的思维痕迹罢了。

７．６．５　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和能量极值原理关系的一般辨析

汤川秀树的许多论述是非常吸引人的，在其所著《经典物理学》中曾经说出这样一段发人

深省而富有哲理的话①：“假如运动方程是掌握自然现象的本质并对这种现象作了一种准确的

描述，那么，在其应用的范围内，该方程应该有解，而且，具有单一解。从经典物理学的立场来

说，这是必然的，因为自然现象本身就是解。”
因此，如果说许多量子力学经典著述都曾经这样指出：“如果量子系统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量简单，则可

以严格地求出体系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精确解。但是，这样的问题是很少的。在大量实际问题中，由于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算子比较复杂，难以求出其精确解，往往只能采取近似方法求得近似解”，那么，人们不能不心存

一种必要 的 敏 感———对 于 依 赖“算 子”的 人 为 认 定 而 建 立 起 来 的 经 典 量 子 力 学，以 及 对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几乎明显存在逻辑不当，可能都需要进行重新评价。其实，正如Ｐｏｐｐｅｒ的

“证伪”学说着重表明的那样：因为“经验证实”无以穷尽，所以任何“经验证实”对于证明某一个

陈述的普遍真理性永远不具决定意义；相反，即使仅仅从纯粹的形式逻辑考虑，“证伪”则不然，
任何一次“证伪”都足以对某一个陈述构造的完全否定提供可信依据②。

事实上，科学判断的真正本质还不在于对“真理体系”所作的“证实”或者“证伪”上，最为根

本的仍然在于并不存在“普适真理”体系的讨论前提，除了保证整个“科学语言”系统自身的严

格“统一”以外，任何科学陈述都只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决定于它所描述的那个被赋予特定

意义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因此，人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为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首先提

出，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缺乏与其对应作为逻辑前提存在的物质基础，
而且是首先有了“物质波”的解，然后采取一种纯粹拼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虽然任何人不能

否定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在数学思考上这样一种特殊的敏锐性或者才干，但是问题在于即使对于存

在“量子效应”的物质世界，为什么需要独立于“不同”物质对象自身，必须“普遍”地满足这个方

程，将这样一个特定的“形式表述”前提性置于同样充满“复杂性”的整个微观物质世界之上，将

其无条件地界定为整个量子理论一种纯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形式基础，以至于至今还不知

道该形式系统所描述的物质对象是怎样一个过分反常的问题呢？

其实，在量子力学所研究的整个领域中，例如前面分析所指出的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那样，
存在许许多多并不总需要借助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加以描述的物理真实。当然，同样为某些量

子力学著述所表明的那样，许多研究者其实早已注意到了这样一些基本事实，曾经明确指出：
“波函数在哪一段过程中由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来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波包缩编，以及缩编到什么本征态，

这些都取决于实验者的安排和选择。这就造成了量子力学中区分主观和客观的困难和任意性。”但是，全部

问题在于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者在构建之初已经放弃了科学陈述的“无矛盾性”原则，不仅公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①

②

在笔者的其他著述中也曾经不止一次引用过这一段话。当然，为了尊重汤川秀树的原意，不得不指出他最初提出这样

一段陈述时，本来是希望利用一种朴素和自然的哲学理念，以说明流体力学中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几乎必然拥有一种“无

可非议”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汤川秀树的取意与笔者始终强调任何形式表述只可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的基本理念完

全相反。但是，能够明确指出以自存的物质世界作为考察自然科学的唯一基础，仍然极大差别于目前科学世界普遍存

在以承认“第一性原理”为表现的“神学”理念，相应表现出汤川秀树哲学思想中的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维光芒。
当然，如果人们真的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证伪学说，那么，当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等开拓者在建立量子力学整个形式系统之初，由

于“无视”或者“默认”一切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而将整个量子力学的基础仅仅建立在“实验室”的实验验

证之上的时候，已经注定了这个形式系统不可能最终真正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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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允许形形色色“矛盾”的“前提性”存在，甚至以“构造概念”作为基本手段，从而在本质上已经

彻底放弃了以“逻辑相容性”为本质内涵的“科学批判”。因此，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反常”情况

下，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如果缺乏“足够”的自信力以及一种极其“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尽管

可能发现相关论述中大量存在基元概念紊乱以及形式思维中的太多逻辑悖论，但是，如果不敢

对这种公然存在的“完全非理性”思维基础进行认真反思和提出挑战，那么，最终只能承认所谓

的“量子力学区分主观和客观的困难或者任意性”，进而陷入“神学”意识所构造的纯粹自我解

嘲之中。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如果缺乏“形式语言”的严格对应，任何属于纯粹“思辨哲学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范畴的“语词”争辩其实都是空泛的，不可能形成具有“确定”意义的

逻辑判断。
因此，在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时候，人们始终不应该忘记在建立经典

量子力学之初，存在于不同创建者之间这样一个至今也没有真正解决的前提性重大争论，这就

是，在量子力学的“连续性”形式表述与其希望表现的“离散”物理真实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回

避的巨大矛盾。
许多历史文献中，记载了那些曾经存在于创建量子力学理论体系的争论：“尽管Ｂｏｈｒ捍

卫‘波动理论’的物理重要性，但是，强烈反对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那种‘按字面’诠释‘物质波’并从而

避免不连续的‘量子跳跃’的企图”；“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不但把‘定态’诠释成‘驻物质波’，而且，还把

这种定态之间的跳跃描绘成一种‘连续’过程。甚至解释，假如必须坚持这该死的量子跳跃，就

悔不该过问‘量子理论’了”；以至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讲出这样的话，“我发现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这个人有

多好，他的物理学就有多怪”……
重新提出这些争论的原因仅仅在于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是诚实的，

对于一个定义在“连续数域”空间之中，并且必须以函数的“连续可微”作为逻辑前提而存在的

“波动方程”，当然与离散的“量子跳跃”之间没有逻辑关联。但是，争论的双方没有认识到“物

质波”假设必然造成的悖论前提，面对复杂的物质世界，任何形式表述只能条件地、有限真实地

存在着。但是，概念必须具有确切的内涵，在物质世界中，粒子与场真实地发生着形形色色的

转化。但是，作为对于物质存在形式的两种不同理想化认定，粒子永远不同于场，前者的基本

运动形式是位移，而后者本身没有属于自身的几何，它的唯一运动形式只能是形形色色“扰动”
的传播，根本不同于自身的位移运动。如果一旦否定了概念、形式表述语言的确定内涵，本质

上连争论的基础和前提都不再存在。当然，这也是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采用一种十分平常的“理性”认

识，批判经典量子力学明显存在的否定“不依赖感觉、测量的物理实在要素”非理性意识感到无

比“委屈、不平和意外”的缘故。
事实上，对于式（７．６．１）所示的能量极值原理

Ｍｉｎ：δＥ（ｑｉ，ｐｊ，χｋ
）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０，∞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尽管人们可以将表现“量子效应”的最终结果，定义在由“广义坐标”所构造的连续“状态空间”
中的“态函数”仍然视为一种连续函数，当然这个要求并不必要，但是，离散“量子约束”条件的

存在，使得整个形式系统与“量子效应”本质蕴涵的“量子跳跃”构造了一种自然的逻辑关联。
因此，尽管此处引入的形式表述仍然只是条件存在、有限真实，但是，它绝对不是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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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方程的一种近似表述，相反，波动方程自身充满矛盾，充其量只能视为能量极值原理的一

个非常粗糙的近似表述。
人们指出，物质世界本质上是离散的。其实，这种离散本质的全部意义仅仅在于形形色色

“差异”的真实存在，几乎不可能使用某一个以“连续可微”为逻辑前提的解析形式表现人们所

面临的那个复杂物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不是求解某一个解析方程，
相反，借助计算机求解那些能够“大体”上满足一般性原理的解，同样体现了一种蕴涵于物质世

界中的逻辑必然，而独立于人们对于任何一种特定方程形式过分期待的纯粹人为愿望。因此，
并不只是因为容易求解的原因，而基于物质世界自身的本质蕴涵，人们需要也能够直接求解那

些“离散”方程。

７．６Ａ　切实反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文化”庸俗作风和“神学化”倾向

自然科学研究以“自存”的物质世界作为人们的研究对象，因此，赋予自然科学的使命在于：努力寻找独

立于人的意识、感情等所有隐含着主观色彩的东西。但是，人总是有感情的，即使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作为研

究者的人仍然不可能完全脱离种种感情的驱使。如果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东方人，在阅读一些历史文献时，
不能不对２０世纪科学世界对于以“逻辑自洽性”为全部内涵的理性原则的公开放弃，在面临复杂物质世界时

表现的一种过分“无奈”，乃至企图借助不断修正概念和语言自身去认识和表现物质世界的同时，却如此过分

简单和幼稚地追求某一个统一的形式表述而深感困惑、不解和惋惜，但是，仍然对于Ｂｏｈｒ，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Ｈｅｉｓ
ｅｎｂｅｒｇ等许多为开创经典量子力学做出巨大贡献奠基人的真诚和不懈努力充满深深的敬意。

其实，科学的神秘化纯粹是人为的，尽管这样一种神秘化或许往往出自人类某种共存的朴素和善良愿

望。但是，科学神秘化本身必然伴随着思维意识中某种自然存在的幼稚乃至无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不仅刻画了任何学习者与研究者必须具有的一种道德素养，还表现了认识思维中一种“辩证”法：为人类

构造的知识体系自然地构造了一种“有限”论域。因此，对于一切知识必须付之以绝对的真诚，不让自己放过

任何可能存在的认识困惑或者认识悖论。并且，总可以坚信：那个人类期望认识的物质世界无以穷尽，充满

着形形色色的差异，绝对谈不上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期待的所谓“简单、统一、和谐”的问题；但是，对于用以描述物质世界

的科学体系，则应该自然地满足“简单、统一、和谐”的要求。所谓“简单、统一、和谐”的全部存在基础无非在于

科学陈述的严格无矛盾性，即形式系统和理想化物质对象以及不同形式表述之间的严格无矛盾性。如果不

能保持概念的严格统一，则不可能存在科学的共同语言，相应地不可能对千差万别的物质世界做出描述。也

正因为此，真正科学的必然容易为人们理性接受。
因此，即使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理论能够“真正”符合于许多物理真实，但是，当一旦把自己构造的理论体系完全建

立在“直觉和顿悟”之上，并且，不可也不允许做出以“逻辑相容性”为本质内涵的解释时，已经自然地把自己

置于超越他人的位置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中的任何一个研究者，纵然能够有所成绩，恐怕仍然需

要有意识地约束自己，把自己置于“平凡人”之中。理性意义正在于认识的“平凡”性之上。
如果说，从Ｂｏｈｒ，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等人的文字中，不仅可以常常体会到他们在开创量子力学过程中所付出的

艰辛劳动和许多理性意识的朴素光芒，人们也往往可以感受到他们科学研究中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以及由

于“概念的不统一”而在内心隐约存在的无奈和不安，那么，这样的感觉在阅读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及Ｄｉｒａｃ的论述时则

荡然无存。如果说在进入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进行真正独立思考以前，任何人都不可能不以一种类似于一种

“宗教意识”的心灵震撼“仰视”整个现代科学世界的话，那么，笔者不想现在隐瞒阅读他们文字时的一种内心

痛楚。特别是对于他们进行那些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形式模仿”，表现出一种过分“心安理得”或者“洋洋自

得”的心态时，这样的痛楚甚至变为一种难以遏制的厌恶。或许这也是现代科学主流社会往往将 Ｄｉｒａｃ与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哲学理念并列在一起，加以特别称赞的缘故。
或许Ｄｉｒａｃ对于“符号”有一种特别的偏好，对符号背后的“概念”或者整个形式系统所描述的“物质对象”

本身却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正因为此，在他一方面否定经典理论，或者认同将自然科学中的“不同学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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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隔绝开来的同时，却将经典理论中的许多“符号系统”不加任何证明地引入一个他所说的一个“革命性”的

新理论体系，以至于只能将这种纯粹的“符号模仿”称为“游戏”，表现了对科学概念乃至自然科学研究一种过

分的随意性。因此，当人们需要重新审视整个经典量子力学体系时，可以合理地指出，与其说Ｄｉｒａｃ所引入符

号给量子力学整个形式系统的构建带来方便，不如更为本质地说：正是对于“经典理论”和“实验事实”一种过

分简单也过分形而上学的“符号模仿”，不仅事实上形成整个量子力学对于“形式逻辑”所构成的彻底否定，还

掩饰了这个陈述系统中许许多多的认识悖谬，乃至将这种认识加以形式化，从而使得人们在“简单实验”面前

更为逼近经验事实的同时，却更为远离以“逻辑相容性”为本质内涵的理性认识。
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需要特别防止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文化”倾向，坚决反对自然科学研究中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良习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正误真伪”是可鉴别的，这个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逻

辑自洽性”原则 ———形式系统与被描述理想化物质对象之间的严格逻辑相容性以及建立在不同理想化物质

对象之上不同科学陈述系统之间以维护科学语言纯洁性为根本内涵的逻辑相容性。鼓励科学创新和允许学

术争鸣的自由，绝不意味着放弃“科学批判”的庸俗化作风。相反，一个正常的科学创新机制，恰恰依赖“科学

批判”机制的正常化。
事实上，在人类面对物质世界中真实存在形形色色愈益复杂的“交叉”现象时，一个偏离真理更远的认识

系统，只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混乱，并且还会使得自然科学堕落为以“宗教情结”为唯一支撑的现代“神学”。

７．７　Ｆｅｙｎｍａｎ路径积分反思及其重新构造

对于２０世纪的科学世界，曾经存在这样一种基本共识：随着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和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
于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６年间分别提出他们的矩阵力学和波动方程，现代量子力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实际上也就得到了建立。但是，时隔２０多年以后，于那个世纪的４０年代末，Ｆｅｙｎｍａｎ独立提

出了一种称之为“路径积分”的方法。
人们通常这样指出：“Ｆｅｙｎｍａｎ不迷信任何权威，独立地从头研究了全部量子力学的结

果。一方面写出可供我们借鉴的对量子力学原理独树一帜的讲法；另一方面，基于对几率幅叠

加的研究，发展出继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和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力学之后，量子力学的第三种表

达形式 ———路径积分方法。”但是，如果整个量子力学经典表述的物质基础和逻辑前提存在根

本问题，而且，正如前面分析已经严格证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力学本质

上毫无关联的时候，Ｆｅｙｎｍａｎ的路径积分真的能够改变目前量子力学“经不住推敲”的这样一

种基本现状吗？

从现代量子力学著述之中可以看到，人们大多给予Ｆｅｙｎｍａｎ独立研究工作以非凡的高度评价，此处不妨

再大致摘录一二如下：
“Ｆｅｙｎｍａｎ才２０几岁时，年长的 Ｗｉｇｎｅｒ就赞扬过：‘他是第二个Ｄｉｒａｃ，属于一个时代的人物。’Ｆｅｙｎｍａｎ

的挚友Ｄｙｓｏｎ则做出这样的描述：‘Ｆｅｙｎｍａｎ是个极有独创性的科学家，不把任何人的话当真。这就意味着

他得自己去重新发现或者发明几乎全部物理学。为了重新发明量子力学，他专心致志工作了五年。他说他

不能理解教科书中所教量子力学的正规解释，所以必须从头开始，实在成为一种壮举。’
的确，对于喜欢刨根问底的读者说来，流行教科书里关于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某些阐述往往是经不住推

敲的。在Ｆｅｙｎｍａｎ的眼里，这一问题是那样严重，以至于断言：‘我可以放心地说，没有谁理解量子力学。’”

７．７．１　路径积分方法的重新认识

在谈及这个方法时，现代著述往往这样指出，因为路径积分方法不再使用“算符”，而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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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经典意义的力学量，所以不仅容易为人们理解，而且在许多实际问题中能够得到比较好的

应用。另外，一些著述还指出另一个相关的重要事实，这就是路径积分将经典作用量与量子力

学中的“相位”构成了一种联系。后者如果是真实的，则逻辑地告诉人们，路径积分方法应该具

有一种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前面多次提到与量子作用“细节”相关的影响。
下面将分别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出发考察Ｆｅｙｎｍａｎ路径积分方法取代量子力学中算子的

意义，以及可能蕴涵或者希望表达的本质内涵。
首先，从一般的哲学理念考虑。原则上，如何能够成功地构造一种方法，使得人们不必再

借助“必须改变通常概念”这样一种途径，而仍然使用具有“普适”意义的一般“力学量”，取代量

子力学中那些“既不具确定形式定义同时也不具任何确定物理内涵”的“算符”，最终实现以“统

一”语言形式地表现量子力学过程的目的，应该被认作是一次重大的认识进步。从认识论的角

度考虑，这种意识同时隐含着使量子力学摆脱“第一性原理”的一种努力，尽管它往往只起源于

“实际计算”中的某些原因。但是，如果这样一种努力能够获得成功，那么，它将明确无误地告

诉人们，在建立量子力学之初，曾经为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诚实断言“使用通常的运动学概念诠释量子

力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的论断并不恰当。其实，不难发现，在所有的量子力学思考模式

中，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经典理念”，或者也根本不可能超脱经典概念所蕴涵的确定意义

去思考物理学过程，只是作了一种过分实用主义的人为取舍罢了：合意者用之，不合意者则弃

之。因此，人们也不得不深刻认识乃至最终彻底抛弃Ｄｉｒａｃ的那种纯粹自欺欺人的思维模式：
一方面过分随意使用经典力学中的形式表述，仅仅使用一种纯粹“形式模仿”的方式去构造他

所说的“新理论”；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告诫人们，量子力学和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系在基本理念上

是完全相悖的。当然，按照Ｄｉｒａｃ的实用主义法则，两种力学体系的不一致性，仅仅是针对量

子力学和不包含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陈述的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系而言的。
其次，再从另一个角度，即从较为实用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算子的存在。事实上，即使允

许接受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论断，能够并且必须将自然科学中的量子力学体系仅仅降格为一种实验

室的“数据”系统，但是，由于量子力学并不能赋予“算子”以确切的形式定义和物理内涵，同样

由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完全基于“思想实验”中类似于“物质波”这样一些纯粹“虚拟概念”人为

创造而成，人们几乎可以立即断言，对于汤川秀树曾经指出“自然现象本身就是解”的那个解，
不可能为这些“依赖于想象，并且明显存在种种矛盾的不同概念系统”而构造的不同形式表述

所“同时”描述。当然，由于形式系统中的基元概念并不统一，也就无法构造一个“可信和统一”
的实验室数据系统。因此，对于量子力学中不同人为构造的“算子”，尽管人们心甘情愿地只把

它们与不同的理想化“测量”构成一种勉强的关联，并且使用“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这

样一种无可非议的方式，完全不在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算子”必然在逻辑上构成对“态”一种否定

的批评，但是，即使从纯粹“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由于存在于人们“想象”之中的形形色色算

子，不具确定意义，彼此之间并不统一，也只能从相关的形式表述中被彻底抛弃出去。
事实上，在上述重新构造的量子力学形式表述中，不仅“无需”引入算子，更为本质的是“没

有”这些人为构造算子得以存在的独立地位，或者说，根本没有“拥有这些算子”的确定逻辑主

体。算子蕴涵某种确定的运算，或者表现为一种确定的“属性”，如果拥有这些属性的逻辑主体

尚不存在，又何以谈及这些特定运算或者属性自身的存在呢？

在进一步分析Ｆｅｙｎｍａｎ路径积分前，值得再次考察式（７．４．３）所示，为量子力学体系重新

构造的一般性变分原理，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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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整个形式表述定义在作为量子系统理想化定义的状态空间（ｑｉ，ｐｊ，χｋ
）之中。

显然，能够确信这个形式表述能够形成一种“仍然只是大概真实，但是却完全合理”描述的

原因，在于且仅仅在于这样一种完全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当然也极为“平凡和通常”的

理念：为量子力学所研究的“物质对象”只要能被大概合理地视为一种理想化的粒子集合，那

么，形式系统的“状态空间”中不同广义坐标所定义的状态则自然成为“大体真实和确定性”两

种特征互为依赖和并存的描述。此外，这个粒子系统如果还存在着为“量子约束”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λ＝１，２，…，ｎ
所描述的某种真实的物理作用，也就是说，在这个真实的量子效应存在过程中，“量子约束”同

样成为一种完全独立于人们意志的一种物理实在。而且，根据Ｐｌａｎｃｋ最早发现的“量子化”经

验事实，虽然并不知道量子效应的真实历程或者这个物理过程的细节，但是，仍然仅仅根据对

于“自存物质世界”必然独立于人们的意志，只能以一种“最有效”方式实现“仅仅属于物质对象

自己的运动”的这样一种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并且符合理性意识的基本科学信念做出断言：尽

管不同量子作用中的不同细节对应于并不相同的量子作用结果，但是，只要这些量子作用的次

数足够多，那么，作为无以计数次量子效应的一种“统计”表述，那个能够满足“最小作用原理”
的态函数，自然成为与实际状态偏差最小的一种统计描述。

因此，对于这个重新构造的变分原理，它的全部合理性并不是渊源于某一个智者的“直觉”
意志，而恰恰与“第一性原理”相反，仅仅依赖于被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与其经历的物理真实。
当然，必须始终形成一种“自觉”意识———对于物质对象任何形式的认定都不可能绝对真实，或

者说，科学陈述的真理性恰恰依赖于它的有限真实性而存在。因此，人们永远只能在相对真实

地对物质世界的某一个特定部分做出认定的基础上，做出一个有限真实，但是却永远符合一切

科学理念与彼此严格逻辑相容的描述。
当然，与此处重新构造的一般性变分原理完全不同，构造Ｆｅｙｎｍａｎ路径积分的思想基础

仍然是旧量子力学中的纯粹实用主义逻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经典陈述在如何认识“客观世

界”和“主观意识”基本关系上存在导向性的根本错误，也没有真正意识到经典量子力学在形式

逻辑上存在的一系列紊乱，因此，Ｆｅｙｎｍａｎ曾经做出的努力仍然充满人为拼凑的痕迹，不可能

抛弃量子力学人造“算子”概念中隐含的种种非理性认识，当然，也不可能改变“第一性原理”所

隐含种种人为杜撰的本质特征，获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再次指出，真正科学的，必然是

自然和朴实的，一定容易为人们理性地接受，并且，也仅仅因为此，绝对不是“直觉”基础上形形

色色的人为随意认定，以及由不同人为认定进一步拼凑而得，并且，由另一个“更聪慧者”直觉

认定的出现，而不得不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陈述系统，能够显示出那种所谓“震撼心灵”的科学

美。相反，一切科学陈述必须以对物质对象理想化的前提性确认为全部基础，以及由此而必然

显示的逻辑相容性，才可能自然地向人们展现那种热切期待的科学美感。

７．７．２　路径积分的物理基础

前面，针对“路径积分”可能取代量子力学中“算子”的不同人为构造的这样一种期待进行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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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讨论。除此以外，按照量子力学著述的一般陈述，由于路径积分将经典作用量与量子力学中

的“相位”构成了一种联系，也就是说，路径积分方法似乎应该具有一种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刻画前面多次提到的与量子作用“细节”相关的影响。因此，需要对于量子力学做出“细致

化”描述的期待作进一步的讨论。
在目前的自然科学体系中，人们总是存在将某一个特定形式表述绝对化的习惯理念。当

然，如果采用较为尖刻也更为准确的语言则应该是：以对某些研究者个体予以过分幼稚地加以

“神秘化”为基础，在几乎完全否定逻辑的同时，却将自然科学的不同特定形式系统毫无意义地

加以“程式化”，最终使得自然科学蜕化为纯粹的“宗教”。当然，这就是在许多量子力学著述

中，不得不反复和公开宣扬“第一性原理”的本质所在。与现代科学主流社会的这样一些做法

完全相反，此处所强调的则是：一切形式表述只能条件存在，相应具有其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
但是，作为科学的理性意识却处处保持一致，任何形式表述都需要服从科学陈述必须服从的无

矛盾基本原则。
同样，当人们不能忽视量子作用的某些具体细节，或者说无法直接通过“状态参数”集合的

“变化”构造能量极值原理的时候，无法回避如何构造路径积分的问题。进一步说，如果仍然允

许以式（７．６．１）所示的变分原理为基础，求解量子力学中那个被赋予了特定内涵的“态”函数，
那么，它向人们表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由于式中“能量函数”直接定义在“状态空间”之中，由

其构造的“极值”问题只能刻画为该“状态空间”所描述状态变化的影响，无法反映某一个或者

若干个需要表现的“过程细节”。因此，一旦像一些量子力学著述谈及“路径积分”所声言的那

样，必须考虑“量子效应”中那些真实存在的并且与“相位（或者其他相应特征量）”发生关联的

某种特定“过程”特性时，还需要对影响系统能量变化的这些特定的“过程特征”加以形式表述。
甚至可以这样“大致等价”地说：如果给定的“状态空间”不足以刻画相关量子过程的最终变化

结果，则可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量子力学“有限论域”，考虑量子效应的某些“细节特征”
的或者某些“过程特征”的影响。但是，此时仍然必须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形式表述上这样一种

必需的变化，本质上绝对不会单纯依赖“计算”的需要，或者仅仅决定于不同研究者的不同“主

观”意志，或者对于形式表述的不同“偏好”。
也就是说，即 使 只 为 了 讨 论 问 题 的 方 便，能 够“暂 时 承 认”建 立 在“状 态 空 间”中 的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以及Ｆｅｙｎｍａｎ路径积分同样能够被视为量子力学中的两个合理表述的话，
那么，一般量子力学著述通常以为的两种形式表述之间的“等价性”并不存在。事实上，当必须

将某种“过程量”引入到路径积分之中，以表现这个特定过程特征的影响时，建立在相同状态空

间之上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在需要表现的物理内涵方面必然同样存在根本的不足。因此，路

径积分的构造并不真正依赖人们的主观认识，而根本决定于物理过程真实蕴涵的“客观”实在。
当然，还需要指出，任何特定“过程特征”的提出，并不对“量子约束”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λ＝１，２，…，ｎ
必然蕴涵的“统计性”特征构成任何逻辑否定，只不过需要在相关分析中相应增加对某种过程

影响的参数而已。而且，如果仅仅就“形式表述”的方式考虑，原则上可以借助扩大状态空间中

的“独立”状态变量的方式，将式（７．５．１）所定义的变分原理重新定义在一个新的状态空间之

中，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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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ｐ，χ）（ｑ，ｐ，χ，ζ）：

Ｍｉｎ：δＥ（ｑｉ，ｐｊ，χｋ
，ζ）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７．７．１）
此时，式中新补充的状态量ζ，成为对上述路径积分中那个不能忽略的“特征过程量”影响的一

种等价性表述。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切合理的科学陈述，不仅仅本质依赖于被描述的理想化

物质对象以及相关需要表现的物理实在，而且，也恰恰因为此，这些陈述才能够始终自然地保

持严格逻辑相容。

事实上，根据“经典力学”，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根据自然科学必须遵循的无矛盾原则，考虑到以

“能量极值原理”形式表述的“最小作用原理”通常只适用于处于“保守力场”作用之下的粒子系统，当然，并不

能因为粒子系统之上还存在着量子效应就可以违反相关的逻辑前提，因此，一旦粒子系统上还存在某些较为

复杂的作用时，人们需要重新根据具有一般意义的“最小作用原理”，对量子作用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描述。
人们指出，对于任何一个保守力ｆ，人们总可以寻找一个称之为“势函数”的物理量，借助势函数的梯度对

保守力做出描述，即

ｆ＝－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考虑到“势”被定义为一种定义于“位形坐标空间”中的确定函数，因此，对应于某一个特

定的作用过程，保守力的作用可以仅仅通过“状态”的变化表示，而独立于作用过程的细节，从而与此处的陈

述重新保持逻辑相容。可以相信，在微观世界中，由于在“理想化场”和“理想化粒子”之间必须存在的本质差

距往往变得越发不明显，相应自然地存在着许多和“过程”相关的作用。
不过还往往会存在这样的情况：量子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并没有增加，即相应不存在需要进一步扩展

“状态空间”的问题，但是，“相继”与量子系统中不同“个别”粒子处于“量子作用”中的“物质”环境，却由运动中

粒子集合持续引起的激发同样处于变化之中。事实上，当“电子双缝干涉现象”中的电子前后相继地越过“双

缝”的时候，它们在相继改变“缝”的量子力学状态的同时，又反过来承受着“缝”的不同影响，或者穿越两个不

同“缝”的电子处于相互量子作用之中。总之，正是这些不同“客观”存在的影响，及其隐含的某种特定“函数”
关系，出现了表象意义上的干涉现象。

当然，对于粒子集合而言，上述“缝”的影响属于“外”参数，表现为“物质环境”真实出现的某种规律性变

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式（７．７．１）所表现“状态空间”的扩展问题不再存在，而只能借助包括“过程量”参

数以及状态参数共同构造的“作用量”函数，同时按照“最小作用量”原理以及以符合于“量子作用”约束条件

的方式，对量子系统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出“统计性”预测。

７．７．３　路径积分的一般构造

显然，如何具体地为路径积分构造一种确定的形式表述，本质上归于对式（７．４．３）所示的

一般性变分原理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中的作用量函数Ａｃｔ如何加以形式表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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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力学中，作用量函数通常形式地表示为

Ａｃｔ．＝∫
ｔ２

ｔ１
Ｌ（ｑｔ，ｐｊ，ｔ）ｄｔ （７．７．１）

式中的积分变量Ｌ称为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函数。在保守力场中，完整系的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可以直接写为粒

子系统的动能Ｔ 和势能Ｖ 的差，即

Ｌ＝Ｔ－Ｖ
但是，倘若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函数果真可以表示成这样的形式，那么，人们可以不必考虑反映“过程”特

征的最小作用原理，而可以直接代之以能量极值原理。因此，在人们需要考虑非保守力时，Ｌａ
ｇｒａｎｇｅ函数在形式上可以一般地表示为

Ｌ＝Ｔ－Ｖ＋Ｄ，　Ｄ≠０ （７．７．２）
通常，对于保守力场的任何偏离都可以在形式上视为一种“耗散”，于是式中刻画过程影响的物

理量Ｄ 可以被大概合理地称为耗散函数。当然，它只能是一种“经验”函数，以表现不同特定

过程具有的不同特定影响。
但是，如果仍然局限于绝对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人们“需要了解”以及“可能表现”的依然

只是量子效应对于粒子系统运动所产生的一种“激发”作用，而不可能对任何一次“单独的”量

子效应做出完整的描述。或者说，人们仍然只能使用Ｂｏｒｎ的统计诠释，对于作用在粒子系统

之上量子效应的“最终结果”做出一种大概合理的描述。因此，作为刻画量子效应的“态函数”
同样只能定义在形式系统时间域ｔ的某一个确定点之上，而作为作用量一般表述中的时间积

分只能定义在“虚数”域中，从而与经典量子力学中借助“虚数”所表述的“相位”形成一种对应。
于是，人们对于式（７．４．３）所示的一般性最小作用原理需要相应做出修正，以能够明确地

表示“量子效应”实际具有的一种“过程”影响。显然，根据以上分析，一个关于最小作用原理的

“显式”表述形式为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τ）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ｓ．ｔ．：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τ·δＥ＝λ
δｑｉ，δｐｊ，δτ，δＥ∈ （－∞，∞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７．７．３）

此时，在形式上，作为变分原理中最小化目标函数的作用量函数 Ａｃｔ．似乎已经超越了粒子系

统原来的“状态空间”，它的定义域还应该包含与量子效应过程对应的借助“虚数”表示的时间

τ，以能够表现任何非保守力场总实际存在的一种“过程”效应。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计算

作用量函数时，必须考虑为式中所示“量子约束”允许的一切可能变化。也就是说，对于经典力

学中为式（７．７．１）所表述的具有确定意义的作用量函数

Ａｃｔ．＝∫
ｔ２

ｔ１
Ｌ（ｑｔ，ｐｊ，ｔ）ｄｔ

不再存在，需要代之以

Ａｃｔ．＝∑
ｋ
∑
ｉ
∑
δτ∫

∞

０
ｄｑｉ∫

δτ

０
ｄτＬ（ｑｔ，ｐｊ，τ） （７．７．４ａ）

或者

Ａｃｔ．＝∑
ｉ
∑
ｊ
∑
δτ∫

∞

０
ｄｐｊ∫

δτ

０
ｄτＬ（ｑｔ，ｐｊ，τ） （７．７．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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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通过构造“无穷多”可能途径的方式，重新将那个形式上不属于经典量子力学有限论域的

时间变量τ从形式表述体系中消除了出去。而在相关过程效应的陈述中，实际上能够得以保

留的仅仅是式（７．７．２）所定义的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函数

Ｌ＝Ｔ－Ｖ＋Ｄ
中那个称之为“耗散项”的Ｄ 函数。

因此，此处形式表述的最小作用原理明确告诉人们：如果粒子系统之上存在着一种量子作

用，那么，当系统的所有广义坐标，以及表现量子效应时间特征的时间坐标在它们可以存在的

无穷大域中，以一种满足“量子约束”的形式进行变化，相应存在无穷多个“解”的时候，其中那

个符合“最小作用原理”的解才可能是一个最可靠的解。当然，除了真实地存在着“量子约束”，
以及除了人们公开承认由于并不知道量子效应的真实细节而只能对“量子效应”做出一种“几

率性”的描述，并且，相应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表述”以外，在此处提出的最小作用原理与

经典力学中的最小作用原理之间，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异。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此处求得的

解，正完全对应于路径积分中为Ｆｅｙｎｍａｎ所否定的那条“经典轨道”。
不过，与式（７．５．３）所示最小作用原理中的作用量函数需要定义在一个“虚拟”的时间域τ

中不同，此时的态函数Ψ 却依然定义在原来的状态空间之中，即

Ψ（ｘ，ｐ，Χ）
ｄｅｆ．

Ｐｒｏｂ．（ｘ，ｐ，χ）

＝
Ψ２（ｑｉ，ｐｊ，χｋ

）

∑
ｋ
∑
ｉ∫

∞

０
ｄｑｉΨ２（ｑｉ，ｐｊ，χｋ

）

＝
Ψ２（ｑｉ，ｐｊ，χｋ

）

∑
ｋ
∑
ｊ∫

∞

０
ｄｐｊΨ２（ｑｉ，ｐｊ，χｋ

）
　 ∈ ｛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τ·δＥ＝λ：０～ ∞

（７．７．５）

当然，这还是因为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相关的形式系统不能表现“量子效应”细节

的缘故，而作为该形式系统所定义的“待定”态函数，需要对量子效应对于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

所激发的变化做出一种具有“确定形式意义”的认定。因此，“态函数”必须仍然定义在原来的

状态空间之中，以能够对粒子系统的所有真实存在的“力学量”做出形式上的确定认定，尽管量

子力学所作的这种形式认定仅仅具有一种几率意义。

仅仅在半个世纪多以前，科学世界还往往致力于寻求解析形式的数学表达式，以及借助解析的形式求解

它们的解。直到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不再像往常那样过分倚重相关陈

述的解析表述形式，而格外注重离散方程以及它们的数值解。其实，不能把这样一种变化仅仅视为为了获得

“解”所作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近似，相反，应该看到这样一种形式变化的深刻内涵：人类面对的物质世界是离

散的，因此企图通过某一个以满足“连续可微”条件为必要前提的解析形式表现物理真实，其实是一种十分简

单和幼稚的愿望，根本违背物质世界自身蕴涵的复杂性。
因此，一个本身显示“离散”特征的数学表述形式，通常比在若干人为假设下得到的解析方程更为真实。

反过来，也正因为它是真实的，或者说某一个离散的形式表述的确能够刻画某种期待的物理真实，那么，人们

可以相信：相关的数值计算不至于出现“发散”现象。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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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拥有超强计算能力的计算机，求解上述“最小作用原理”或者“能量极值原理”所构造的离散

方程，人们同样应该相信，不会存在数值计算上的任何根本困难。
另外，如果人们真的形成了一种理性认识，能够自觉地承认一切形式表述只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那

么，同样必须认真考虑随意改变形式表述，拼凑方程，继而寻求经验证实这样一种过分古老和陈旧的思维定

式。相反，在探究某些未知现象时，人们不妨尝试对于诸如式（７．７．２）

Ｌ＝Ｔ－Ｖ＋Ｄ
这样一些具有明确物理内涵的形式量做出某种假设，以判断这些假设背后的“物理背景”是否真实。显然，如

果人们不能为某一个“非线性”算子提供这个算子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而将“非线性”在一种纯粹形而上学

意义上“模式”化，只能被视作一种“自欺欺人”式的自我安慰，没有任何本质意义。并且，只能再次将科学研究

引入歧途。更为明确地说，在自然科学分析中，绝对不可能是纯粹依赖人们主观意志的“非线性”分析，而只

能是与丰富多彩物质世界本质上形成逻辑对应的“离散化”处理，才可能成为一种正确的导向。

７．７．４　Ｆｅｙｎｍａｎ路径积分若干“思维反常”的思考

在一些量子力学的论著中，人们可以看到诸如此类关于Ｆｅｙｎｍａｎ其人其事的评述：
Ｆｅｙｎｍａｎ是个极有独创性的科学家，他几乎不把任何人的话当真，这意味着他得自己去

重新发现或者发明几乎全部的物理学。为了重新发明量子力学而专心致志地工作了五年。他

说他不能理解教科书中所教的量子力学的正规解释，所以必须从头开始，这实在是个壮举。的

确，对于喜欢刨根问底的读者来说，流行的教科书里关于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某些阐述往往是

经不住推敲的，这些问题在Ｆｅｙｎｍａｎ的眼里是那样严重，以至于做出“我想我可以放心地说，
没有谁理解量子力学”的断言。Ｆｅｙｎｍａｎ不迷信任何权威，独立地从头钻研了量子力学的全

部结果，一方面写出对量子力学独树一帜的讲法，另一方面发展出继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和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力学之后量子力学的第三种表达形式———路径积分方法。Ｆｅｙｎｍａｎ的陈述

形式事实上删去了常见的一些对量子力学数学程式可有可无的“原理”或者“假说”，可能确实

是一种比较接近于最省事的教学方案。
应该说，对于形式地建立在“算子”基础的整个量子力学，在存在了近２０年并且得到整个

科学世界的确认之际，一个２０多岁的年轻研究者竟然敢于放出“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的豪言

壮语，又岂止于仅仅能够用“不迷信权威”而盖之呢？当然，Ｆｅｙｎｍａｎ试图通过构造“路径积

分”的方法，提出如何仅仅使用“经典物理量”取代“量子力学算符”这样的重大课题，也远远不

是删去一些“可有可无”的原理或者假设，或者一种“比较接近于最省事”乃至“独树一帜”教学

方案的问题。事实上，与Ｆｅｙｎｍａｎ豪言“没有谁理解量子力学”一致，Ｆｅｙｎｍａｎ的质疑与研究

工作的重大“启示”意义仅仅在于这样一种大概形成的“潜意识”：建立在“第一性原理”之上，以

形形色色人为“假设”或者“原理”为存在基础的整个量子力学，几乎必然隐含着根本无理性。
但是，Ｆｅｙｎｍａｎ的努力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成功。其实，仍然根源于他所说“没有谁理解

量子力学”这样一个过分浅显的道理，或者因为同样本质地限制于现代理论物理中以“无视逻

辑”与“无穷演绎”的并存为表观特征，一种根深蒂固“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所以Ｆｅｙｎｍａｎ的

思维基础仍然只是考虑“如何由于只涉及‘经典力学量’能使某些问题的推演大为简化”这样一

些“技术处理”上的枝节问题，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量子力学中“算符”存在自身的“完全非法”和

“彻底自欺”的本质。当然，Ｆｅｙｎｍａｎ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理性意识，认识到从物理概念到形式

逻辑两个不同侧面，整个经典量子力学都存在着一系列彼此互为关联的重大失误，也不可能逻

辑地形成一种稳定的判断，量子力学中的所谓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力学以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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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Ｆｅｙｎｍａｎ路径积分三种不同表述形式，本质地处于“逻辑互悖”之中。
事实上，任何以“无视或者掩饰矛盾”为认识前提而构造的陈述系统，必然始终无法摆脱

“矛盾基础”的桎梏。因此，在Ｆｅｙｎｍａｎ的路径积分处理中同样存在一系列前提性的基本思维

反常。当然，这些“反常思维”的首创权并不属于Ｆｅｙｎｍａｎ，它们同样存在于所谓的Ｓｃｈｗｉｎｇｅｒ
原理，或者更早为Ｄｉｒａｃ提出的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函数之中。而且，所有这些不同的不当形式表述具

备一个共性特征，这就是：在无视不同的确定“物质对象”以及根本不在乎是否“逻辑相容性”的

同时，那个普遍存在于量子力学“思想实验”之中，曾经仅仅被Ｄｉｒａｃ轻描淡写地称为“有趣游

戏”，一种毫无道理、缺乏确定物理内涵以及过分简单的形式模仿①。
首先，在通常的路径积分之中，Ｆｅｙｎｍａｎ提出了“无穷多”轨道的概念，并且指出在这些不

同的轨道中，那个满足最小作用原理的轨道对应于所谓的“经典”轨道。那么，什么是相悖于最

小作用原理的“量子”轨道蕴涵的本质内涵呢？而且，如果忽略其中称之为经典轨道的仅仅一

条轨道，对于量子力学感兴趣的无穷多量子轨道而言，既然已经被共同界定为“违反”最小作用

原理的轨道，那么，即使存在某一个真实的量子轨道，它为何能够得以存在呢？或者说，在整个

理论物理体系中，为什么存在“量子力学”的反例，可以允许它违背被赋予一般意义的“最小作

用量原理”呢？

显然，这个匪夷所思的论断同样根本不恰当，与Ｆｅｙｎｍａｎ大概意识到量子力学的明显无

理性并没有丝毫本质区别。事实上，所有这些存在于纯粹主观想象的“思想实验”，同样根本渊

源于缺乏对“特定物质对象”做出前提性界定这样一种“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思考方式，因

此，无论在具体表述形式上存在怎样的差异，它们最终只能同样陷入形形色色的逻辑紊乱和

“第一性原理”的“宗教”之中。事实上，这也是当代科学主流社会一方面将自然科学引向神学、
另一方面公然否定逻辑的缘故。

在量子力学分析中，允许并且必须考虑“无穷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不依赖于研究者的

喜好，仅仅因为局限于这个特定的形式系统之中，人们无法得知量子效应的真实历程或者量子

效应细节这样一种物理真实的缘故。因此，正是这样一种“量子作用”物理实在，它构造了需要

考虑满足“量子约束”前提下所有可能的变化，或者为约束条件允许的“虚广义坐标变化”。并

且，在经典量子力学的形式表述体系中，一切与量子效应细节构成真实关联的物理实在，只能

形式地定义在“虚数域”之中。这样，那些被人们通常称之为“相位”的形式量，已经被“实质性”
地抛弃在形式系统以外了。因此，仅仅当量子作用的某些“过程”效应不可忽略的时候，才需要

重新考虑与“相位”构成逻辑关联的某些过程特征量。并且，在最终结果的形式表述上还需要

重新归于原来的形式系统，使得这些“过程特征量”的影响只能被排除在形式系统的直接表述

范畴以外，或者将许许多多不同量子效应的细节归结为最终“量子力学统计状态”的一种“模糊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① 模仿经典物理学中的变分原理，对于任何一个动力学系统，经典作用量积分Ｓ的变分取极值时，则对应于物理上真实发

生的结果，相应存在被称为Ｓｃｈｗｉｎｇｅｒ方程的形式表述

δＳ^２１＝０：Ｓ^＝∫
ｔ２
ｔ１
Ｌ^ｄτ

相关的陈述则称为Ｓｃｈｗｉｎｇｅｒ量子作用量原理。其实，任何自存的物质系统在其运动过程中总符合于最小作用量原理，
其合理性仅仅渊源于物质运动自身的客观性，即必然以一种最有效方式实现属于自己的运动。因此，量子力学同样需

要服从最小作用量原理，问题在于量子力学通过缺乏特定物质内涵的“算子”定义量子系统状态这样一个逻辑前提的根

本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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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述，除非人们进一步拓展“状态空间”，为量子系统重新补充能够反映这种“特定过程细

节”的状态参数。
如果采用形式语言大概地表现以上陈述，那么，对于通常允许使用能量极值原理时，为式

（７．５．２）所定义的“广义虚位移空间”

εｑ：（δｑｉ），　ｉ∈ （１，３ｎ）
或者

εｐ：（δｐｊ），　ｊ∈ （１，３ｎ）
需要做出一种扩展，增加一个新的独立坐标ζ，变为

εｑ：（δｑｉ，δζ），　ｉ∈ （１，３ｎ）
或者

εｐ：（δｐｊ，δζ），　ｊ∈ （１，３ｎ）
从而能够对量子效应中不可忽略的过程细节的最终结果，做出一种直接的，但是仍然只具有

“统计”意义的描述。显然对于新增的广义坐标ζ，对应于“路径积分”隐含中的时间变化历程

τ。但是，也只是因为它是广义坐标，所以对于“增广坐标空间”中构造的形式系统，在７．２．３讨

论中明确提出的一个关于时间认定的基本前提

τＱｕａｎｔｕｍ∩ｔ∈Ｑｕａｎｔｕｍ
仍然需要满足，量子力学不能形式地包容反映量子变化具体历程的时间坐标τ。这样，才可能

保持整个陈述系统必需的逻辑一致性。
第二个问题，则涉及所谓量子轨道的确定性问题。无穷多量子轨道的存在是客观的，显示

了量子作用的“离散”本质。或者说，因为在经典量子力学这个特定的理论体系中，人们不可能

穷尽“有限大”量子作用的真实细节，所以相应于某些“不确定性”物理真实的存在，不可能对某

一“单独”的量子作用做出一种确定性的描述。但是，如果这些理论上的无穷多轨道不存在任

何形式的约定条件，或者某种“共性”特征，那么，这样的形式系统没有得以继续存在的实际意

义。更明确地说，尽管不可能对每一次量子作用做出一种完整性的刻画，但是，人们依然相信，
虽然存在着无穷多个彼此存在细微差异的量子轨道，但是，如果这些量子轨道同属于物理真

实，那么它们必然在统计意义上仍然满足普适的“最小作用原理”。并且，人们还确信，所有真

实量子轨道共同蕴涵服从“最小作用原理”的统计特征，仍然与任何“智者”的主观意志或者直

觉完全无关，而根本源于自存物质世界在其一切可能运动的形式中，必然自发地以一种最有效

的形式实现属于自己运动的缘故。
因此，如果说量子力学的统计特征表现的是物质世界的“客观”属性，渊源于量子系统“离

散”的量子作用，那么，统计表述的量子系统必然以“统计”的方式满足“最小作用原理”仍然属

于一种“客观性”规律，表现了一切物质对象总以“最有效方式”实现自己运动的逻辑必然。当

然，除了经典力学中过程具有确定性意义，动力学轨道相应被赋予物理上的“确定性”意义，而

量子力学中过程不具确定性意义，动力学轨道相应仅仅具有“统计性”意义以外，经典力学所描

述和量子力学所定义的轨道在形式意义上同样被赋予了一种必需的确定性，并且在物理上，以

不同的方式共同满足“最小作用原理”这样一个“普适性”的基本原理。因此，正是在这样一种

基本原理的认定上，Ｆｅｙｎｍａｎ将量子轨道和经典轨道对立起来不仅仅完全不恰当，而且，不可

能赋予相关的形式表述以确切的“物质”基础或者“物理”内涵。当然，这与量子力学至今并不

知道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到底是什么的现状完全一致。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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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与以上讨论密切相关的问题则是，人们必须意识到，对于式（７．５．５）所示的Ｌａ
ｇｒａｎｇｅ函数

Ｌ＝Ｔ－Ｖ＋Ｄ
函数Ｄ 用以表现“过程”的影响，或者更为明确地说该过程函数不能简单定义在最初“态空间”
之中，那么，当且仅仅当该过程函数不等于零的时候，即

Ｄｓ（ｑｉ，ｐｊ，χｋ
）∩Ｄ≠０

人们才需要考虑Ｆｅｙｎｍａｎ提出的路径积分的问题。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不可忽略的“过程”
因素，与最小作用原理对应的一般性变分原理，则将重新退化为仅仅定义于状态空间中的“能

量极值原理”问题。因此，如果没有意识到经典量子力学中算符本质蕴涵的不合理性，没有认

识到量子力学中的所有无理性都逻辑地渊源于没有将被描述物质对象做出前提性认定这样一

个根本“逻辑失当”的问题，而仅仅将路径积分视为一种具体的计算模式，那么Ｆｅｙｎｍａｎ的路

径积分同样不具根本意义。当然，这也正是Ｆｅｙｎｍａｎ对于量子力学的改造似乎成为人们所赞

颂的一种“壮举”，但是，当他最终仍然不得不将他的重创的量子力学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杜撰而得

的量子力学归于同一时，Ｆｅｙｎｍａｎ其实什么也没有说。
此外，一些量子力学著述往往特地指出，对于微观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干涉和衍射”现象，

可以按照Ｆｅｙｎｍａｎ在路径积分中提出的思想得以很好说明。其实，对于能够用同一状态空间

中独立坐标所描述的一组微观粒子而言，如果发生了“干涉和衍射”现象，那么，不仅这些现象

的发生只能被视为粒子系统的一种“个性”特征，并且，不能被简单地“形而上学”化，而仍然存

在与其对应“客观”的物质基础。即正如前面分析曾经举例指出的那样，对于“电子双缝干涉现

象”中的电子，在它们前后相继地越过“双缝”的时候，真实承受着“缝”的不同影响，或者处于

“自影响”之中。并且，这些不同影响隐含着某种特定的“函数”关系。因为对于粒子集合而言，
这样一些影响表现为一种“外”参数，或者说是理想化地表现为“物质环境”出现了某种规律性

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沿用式（７．７．１）所述，借助“状态空间”的扩展，重新表述为以

粒子系统自身状态参数所定义的“最小能量原理”的形式。也就是说，此时只能在粒子系统自

身的“状态参数集合”的基础上，再补充反映物质集合的某种“过程量”参数，共同构造一种“作

用量”函数，根据“最小作用量”原理与“量子约束”条件，完成对量子系统的运动规律一种“统计

性”的形式表述。
应该说，当建立在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之上的旧量子力学在经历了近２０年的反复以后，

Ｆｅｙｎｍａｎ能够将普适的“最小作用原理”乃至粒子运动过程中某些真实的“物理实在”置于前

提性位置之上，重新开始考虑如何为量子力学构造恰当形式系统的问题是相当不容易的。这

样的思考表现了两个重要的理性意识：首先，与Ｄｉｒａｃ对经典力学进行“过分简单、过分形而上

学以及过分无理”的形式模仿，并且同样“过分简单、过分形而上学以及过分无理”地强调“量子

力学与经典力学存在本质差异”这样一种纯粹的人为主观认定完全相反，Ｆｅｙｎｍａｎ的思考恰

恰显示出一种大体的“客观”意识，即着重于自然科学不同体系之间的“本质”同一性，尽管物质

对象的不同可能相应存在“完全不同”的形式表述，但是，它们共同服从最小作用原理；其次，同

样独立于“物质波”这样一种纯粹人为想象出来的概念，而仅仅从“粒子运动”的物理实在出发，
重新考虑形式系统的构造。

或许可以说，正是Ｆｅｙｎｍａｎ思考中“隐含”的这样一些理性意识，使得Ｆｅｙｎｍａｎ敢言“没

有谁理解量子力学”。但是，Ｆｅｙｎｍａｎ的理性意识仍然只能隶属于“直觉”认识的范畴。或者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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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Ｆｅｙｎｍａｎ缺乏进行严格数学思考的能力，将他的这种理性思考真正贯彻下去，以至于无法

避免相关陈述中显然存在的矛盾或者将最初的理性意识“无矛盾”地表现出来，最后仍然陷入

由旧量子力学建立在种种“第一性原理”之上必然引起的逻辑紊乱之中。
事实上，如果说Ｆｅｙｎｍａｎ的路径积分能够对微观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予

以一种“自然”说明，那么，一方面这种合理性仍然本原于某一客观事实的独立存在需要予以表

述；另一方面也同时逻辑地表示，因为不能否定这种附加作用的独立意义，所以即使能够接受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和Ｆｅｙｎｍａｎ所构造的路径积分，也需要意识到由于被描述物理真实的

不同，两种表述形式之间无等价性可言。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即使能够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

方程视为合理的表述，那么，Ｆｅｙｎｍａｎ所做的研究实质上已经超越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最

初限定的“有限”论域。
总之，需要严肃地指出，存在于经典量子力学或者说整个现代理论物理中一个最为致命的

导向性失误就在于：忽视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的前提存在，无视这种存在作为“形式系统不可

缺省的逻辑主体”对于构造整个形式系统在“逻辑上”天然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却在一种过分实

用主义逻辑和形而上学思维习惯的驱使下，过分幼稚地追求那些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形式表

述”上的表面“一致性”，另外，却在完全不恰当地“神化”研究者个体的同时，默认甚至纵容对于

一切物理学基本理念必须具备的统一性以及一切科学陈述必须彼此逻辑相容的恣意践踏。事

实上，或许正是这些事实的存在，使得Ｌａｎｄａｕ在其所著《理论物理教程》的“经典量子力学”卷

的序言中不得不诚实地告诫人们：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能被当作一种“自欺欺人”。当

然，也同样应该是当代科学生活中这样一些真实存在的严重反常现象，使得当代许多具有相当

影响的物理学研究者面对物理学真实存在着一系列前提性的重大悖论显得完全束手无策，只

能不断变幻着那些已经过分复杂化的形式表述的同时，却不断向人们鼓吹所谓的“科学宗教”
情结，从而诱使人们自觉地放弃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科学批判的武器。

结 束 语

对于自存的物质世界而言，它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意识，总以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实现属于

自己的运动。这必然成为人类恰当描述物质世界的一种基本认识前提。当然，也仅仅于此，这

样一种描述才可能是合理和大概真实的。但是，当人们期待对物质世界的某一个特定部分做

出一种合理描述的时候，如何对被描述物质对象做出一种基本符合物理真实的前提性确认，自

然成为构造形式系统的全部基础。而这样一种确认，只能源于对相关经验事实隐含的形形色

色共性特征做出正确的逻辑判断。
事实上，只要不是无条件地将量子力学视为“第一性原理”，而且抛弃必然由此而生的一种

类似于对于“神学”的崇敬，仅仅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重新审视量子力学，以及曾经为这个陈述体

系的构建做出艰苦努力的前驱者的贡献的话，那么，人们可以发现，出现在量子力学中的几乎

所有人为认定，或者基于对形形色色对称性（守恒原理）而做出的判断，具体地说无论是对形形

色色“量子数”做出的认定，还是“测不准原理”，乃至存在于不同跃变过程中的“选择原则”，其

实，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最终都归结为这样两个问题：如何对构成被描述“物质对象”理想化定

义的“状态空间”以及对某一种“特定过程”必须遵循的“约束条件”，做出一种大体符合物理真

实的判断。

第７章　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理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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